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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說明

1. <<神學大全》中文版，主要根據拉丁文版 Sancti Thomae 

Aquinatis,“Summa Theologiae" , Biblioteca de Autores 

Cristianos, 1961, Madrid, S. A..並參考英文、德、文、法文、義

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做部分修正，以符合著作者原意，期

適合國人的閱讀習慣。

2. 全集主要結構如下:

要多瑪斯﹒阿奎那

《神學大全》

第一集

第二集一

(Vol. 4-12) 

第三集

(VoI.13-15 ) 

創造的天主和天主的受造物 (119題)

第一部 (voI.4-6)

德行與情、惡習和罪的關係 (89題)

法律與恩寵的關係 (114題)

第二忍心。1.7-12)

超性與本性恩寵(170題)

相關的生活與身分 (19題)

道成肉身的及其救世工程 (59題)

教會的聖事 (31題)

教會的軍事 (68題)

補績一一→復活的光榮生命 (31題)

(VoI.16-17) I 煉獄與原罪的刑罰(附錄2題)



3. 每一道問題的結構均為四個段落:

質疑( Ad primum sic proceditur..... . / Objection 1 ...... ) 

舉出數個與此論點相反的對立意見。

反之( Sed conta / On the contrarγ) 

根據作者多瑪斯的觀點引經據典的言論。

正解( Respondeo dicendum quod / 1 answer that) 

闡述多瑪斯自己的主張與分析。

釋疑 (Ad primum ergo dicendum...... /Reply 0阿. 1 .... .. ) 

逐條回應「質疑」列舉的反對意見。

4. 單冊結構包括編輯說明、目錄、結構樹狀園、正文。

5. 正文中首次出現的歷史人名、書名和教會會議，皆以括號註

明拉丁文名稱，以及人物的生卒、會議的起迄年代。

6. <<神學大全》中引用許多古時和教會早期的著作，多瑪斯提

及作者時不直呼其名，而以尊稱表示，例如:

哲學家:亞里斯多德

註釋家;亞威洛哀

大師:彼得隆巴

神學家:納西盎的額我略

法學家:柴爾穌

宗徒:聖保祿

中文版隨從聖多瑪斯的用法，以祖體字表示對古代學者的尊

敬。

7. 聖經卷名、人名與章節的摘錄，主要根據天主教思高聖經學

會發行的聖經。若有不符之處，貝'1按照周克勤神父覆函譯者



所言: r教父與聖師引用聖經時較為自由，而且由於所用版

本不間，章節數亦可能不同。過有此種情形，應以神學大全

之原文為準，但可在括弧內加以必要的註釋。」此外，

rVulgateJ 原譯為「常用聖經y 為統一用語，採取思高聖

經學會一九七五年出版之《聖經辭典》內的名稱，改譯為

「註解J (拉T文通行本)。

8. 聖經章節的原文引用，均以標楷體呈現，以表示多瑪斯在

《神學大全》中所有的論述、思辯的基礎，都是忠於聖極原

意、發揮褔音的主旨;這樣的編排也希望協助讀者易於做清

晰的對照。

9. <<神學大全》拉了文與英文版本，皆將註解置入正文中，增

加閱讀的便利性與流暢度，中文版亦採取這樣的方式。

10. 天主教會的聖人譯名，主要以天主教主教團秘書處公布的

「聖人譯名」為主;但是就人名、書名、地名的部分，延用

人耳熟能詳的名稱，如:奧斯定、額我略等舊譯，一方面為

尊重原譯者，另方面也避免新譯名可能造成的生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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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按:本題所討論的「真褔童貞瑪利亞的聖化J '與聖母瑪

利亞的始胎無站或無染原罪密切相關。公元一八五四年十二月

八日，教宗碧岳九世在《無可言喻>> (Ineffabilis) 詔書裡，將

「聖母始胎無站」欽定並宣布為當信的道理。其主要內容如下:

「至褔童貞瑪利亞，在她成胎之初或第一時刻，因全能天主的殊

寵和特恩，並瞻於或仰望人類之救主耶穌基督的功績，就已受

到防護，而免於原罪的一切站污。 J (參看:施安堂譯， <<司"道

文獻選集》第六九九頁第二八O三條)但在第十二及十三世紀

裡，此一問題曾引起極大的爭議。當時知名的神學家們，包括

多瑪斯在內，對「聖母始胎無站」多持保留態度。他們的主要

疑慮是:這恐與原罪以及基督救贖的普遍性不合。

綜觀本題的內容，多瑪斯反對「聖母始胎無站」的理由，

部分來自生物學有關人之生育的考量。原罪來自人類始祖亞

當，藉生育傳給後世子孫。多瑪斯認為，生育的主動原因是男

人的精子，生男生女以及身體的先天氣質，都繫於精子的強

弱。因此，凡是由男人的精子而成孕或成胎的，都染有原罪，

聖母亦不例外;只有基督未染原罪，因為祂是由聖神成孕，而

非由男人成孕。其次，按照當時的一般看法，人在成胎之初並

沒有靈魂，在胚胎發展至某一階段後，胎兒才獲賜靈魂，那時

才真正是人的胚胎。如此則無所謂始胎無罪或聖化，因為罪與

聖化恩寵都是以具有靈魂的理性受造物為主體，而在始胎階

段，胎兒還不其靈魂。

多瑪斯反對「聖母始胎無站」的主要理由，係來自神學方

面的考量。因為即使無所謂「始胎無罪或有罪 J '問題並未消



除，只是延後到胎兒獲賜靈魂的階段。那麼，聖母在母胎中獲

賜靈魂之初，是否就已被聖化而兔於原罪?多瑪斯認為:無論

2 說聖母在成胎之初或獲賜靈魂之初，就已被聖化而兔於原罪，

都與原罪以及基督救贖的普遍性不合。他在第二節正解和釋疑2.

E 裡簡而明地說: í真褔童貞在有靈魂以前，無論以什麼方式獲
至 得聖化，那麼她就總未受到原罪的沾染;如此則她也就不需要

第 基督的救贖和拯救......可是不宜說，基督並不是『所有人或全

土 人類的救主.!l ......如果說真褔童貞的靈魂未沾染過原罪，這將

冊 會有損於基督的尊位，因為祂的尊位就在於祂普遍是全人類的

論 救主。所以... ...基督完全沒有沾染原罪，祂在成孕時已經是

書 『聖者』 而真褔童貞固然沾染了原罪，可是在她出離母胎之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前，已經由原罪中獲得淨化。」

隨著時間和討論的進展，多瑪斯和其他知名神學家的疑慮

逐步獲得澄清，從而掃除了肯定聖母始胎無站的障礙。第一，

逐漸形成了共識，即胎兒在成胎之初，同時獲得肉身和靈魂;

這使問題簡化。第二，後來的神學家指出:不可單從父或生者

方面來看人的出生，必須也兼顧子或受生者方面;因為從後者

方面出發，能產生和發現與從前者出發不一樣的情形。例如，

從生者方面來看，中國人生的孩子自然是中國人;但從受生者

方面來看，如果這孩子是在美國境內出生，基於美國法律的特

殊安排，貝IJ他也是美國人。同樣地，從生者方面來看，凡從亞

當及其後裔所生的，都承襲了來自亞當的原罪;但從受生者方

面來看，受生之人能是基於天主上智的特殊安排，而進入一種

不尋常的情況。例如，聖經明確記載天主曾以特恩方式，使耶

肋米亞先知和若翰洗者在出離母胎以前，就獲得聖化恩寵而被

聖化，亦即由原罪中獲得淨化或消除了原罪。針對聖母瑪利

亞，全能的天主也能使她在成胎之初或第一時刻，就充滿恩寵

而被聖化，亦即根本或完全不受原罪的站污;因為聖化恩寵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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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物或存在物ens的性質，創造它和把它分施於人，屬於天主全

能的範園一一參看本集第十三題第一節。

針對聖母始胎無站與基督救贖之普遍性的關係，後來的神

學家在理論上，將救贖分為「救治性的救贖」和「防護性的救

贖」。在醫界有一句格言:預防勝於治療。治療已患病的病

人，固然是醫生的工作;但採取預防措施，維護自己所照顧之

人的健康，使他不致患病，這種防護也屬於醫生的工作或行醫

範閣。同樣地， r原始正義的缺失即是原罪 J '如同多瑪斯自

己在第二集第一部第八十一題第五節釋疑 2.所說的。依此，獲草

原始正義與無染或沒有原罪，以及染有原罪與不具或缺少原始

正義，原是同一事的正反兩面。原罪猶如人的遺傳病。天主能

容許人先承受此病而染有原罪或不具原始正義，然後予以救治

而賜予原始正義或相關聖化恩寵，如同祂在一般人身上實際所

做的。然而天主也能以特恩的方式，在人成孕之初或第一時

刻，就賜他原始正義或相關聖化恩寵，維護他神性的健康，兔

於來自祖先的遺傳病或原罪，如同天主在聖母瑪利亞身上實際

所做的。由於這始胎無站或無染原罪的特恩，也是基於救主基

督的救贖功績，所以它並未超出基督的救贖，從而也不相反基

督之救贖的普遍性。其中唯一的不同是:針對一般人的救贖是

救治性的救贖，而針對聖母瑪利亞的救贖則是「防護性的救

贖」。因此，前面引證的相關信條刻意地說: r瞻於或仰望

(ÎntuÎtu) 人類之救主耶穌基督的功績 J '亦即仰賴救主不久將

要完成的救贖工程和功績， r就已受到防護( praeservata) ，而

兔於原罪的一切站河。」此一分析和澄清，應是解決整個問題

或爭議的重點。

至於隨原罪而來的所謂罪的火花或偏情私慾，按照多瑪斯

的意見，當聖母在母胎中第一次接受聖化時，原罪雖被消除，

但偏情私慾本身仍然存留，只是為天主的特別恩寵所束縛，從



未發生作用;及至聖母懷孕基督第二次接受聖化時，偏情私慾

本身也全被消除。根據聖母始胎無站的信理則應承認:聖母在

4 成孕之初，就一併兔於原罪和偏情私慾，因為偏情私慾也屬於

原罪的站j丐。

當 「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臨時，祂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」
室 內若望褔音》第十六章 13節)。但聖神並非一次而完整地把所
第 有真理都啟示出來，祂願意那些隱含在聖經所載之直接啟示中

士 的真理，透過不同的方法或途徑逐步獲得彰顯;而歷代神學家

冊 的討論和甚至激烈的爭辯，也是途徑之一。不過，當聖教會對

論 某一爭議問題做出裁決而有所定奪時，神學家們便應虛心接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受，放棄自己可能有的相反意見。在第二集第二部第十題第十二

節正解中，多瑪斯討論有關信德的問題時，針對教會與神學家

之間可能發生的意見不一，曾明確而堅定地說: r天主教各位

聖師的學說，其權威也都是由教會而來的。所以，我們更應該

遵照教會權威的規定，而不可隨從一位奧斯定、或一位熱羅尼

莫、或其他任何一位聖師的權威主張。」所以，假使多瑪斯是

生活在今日，或者聖母始胎無站的信理是由教會宣布在他那個

時代，相信他對自己所揭示的信仰準則，定會謹遵不違。)

本集上述諸題，已經討論了天主與人的合而為一，以及隨合

而為一而來的後續種種，此後尚須討論的，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聖

子在與自己合而為一的人性內，做了什麼和忍受了什麼(參看本

集前言)。此一討論分為四部分:第一，我們討論與祂進入世界

有關的事物;第二，討論與祂的生平行誼有關的事物(第四十

題) ;第三，討論祂的離開這個世界(第四十六題) ;第四，討

論與祂今生之後，蒙受舉揚有關的事物(第五十三題)。

關於第一部分應該討論四點:第一，論基督的成孕或成

胎;第二，論基督的誕生(第三十五題) ;第三，論基督的接受

割損禮(第三十七題) ;第四，論基督的受洗(第三十八題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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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基督的成孕或成胎，也有幾點應予討論:第一，關於

懷孕的母親;第二，關於成孕或成胎的方式(第三十一題) ;第

三，關於成孕胎兒的完美(第三十四題)。

從懷孕的母親方面，應該討論四點:第一，論她的聖化;

第二，論她的童貞(第二十八題) ;第三，論她的訂婚(第二十

九題) ;第四，論她的領報喜訊，或論她的受孕準備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真福童負天主聖母是否由母胎出生之前就已被聖化。

二、是否在獲得靈魂之前就已被聖化。

三、是否藉這種聖化，從自己內完全消除罪的火花或偏情

私慾。

四、是否藉這種聖化獲得總不會犯罪的成就。

五、是否藉這種聖化獲得圓滿無缺的恩寵或充滿恩寵。

六、如此被聖化，是否專屬於她自己或是她所專有的。

真褔童貞(瑪利亞)是否由母胎的生之前就已

被聖化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褔童貞(瑪利亞)似乎不是由母胎出生之前就已被聖

化( sanctificata )。因為:

1.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6節說: r但屬神的

不是在先，而是屬生靈的，然後才是屬神的。」可是人卻是藉

著聖化恩寵 (gratia sanctificans) ，以屬神的方式而成為天主的

兒女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13 節所說的: r他們是由天主

生的。」可是由母胎中出生卻是生靈的誕生。所以，真褔童貞

並不是由母胎出生以前就先已被聖化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八七篇第十章「致遠

第一節



大諾書J (Ad Dardanum) 中說: í我們藉以成為天主之宮殿的

聖化，是只屬於那些重生者的。」可是除非先已誕生，就不會

6 有人重生。所以，真褔童貞並不是由母胎出生以前，就先已被

串串

學

聖化。

3.此外，凡藉恩寵而被聖化者，都由原罪和本罪中獲得

三 淨化，而成為潔淨的。所以，如果真褔童貞由母胎出生以前已

第
十

被聖化，那麼她也必由原罪中獲得淨化。可是，只有原罪能阻

止她進入天國。所以，如果她那時死亡，那麼她似乎應該進入

自 天國之門。可是，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前﹒進入天國是不可能
誦 的，按照宗徒所說的: í我們靠著耶穌的寶血得以進入聖敗J ' 

書 正如《希伯來書》第十章 19節所記載的。所以，真褔童貞似乎
互 不是由母胎出生以前已被聖化。
真 4 此外，原罪的沾染係基於(人的)本源或出身

當 (origo) ，正如(人的)本罪是來自(人本身的)行為 (actus) 。

事 可是，當人還在處於犯罪的行為或現實中時，便不可能由本罪
蹟

中獲得淨化。所以，當真褔童貞在母胎中，仍然現實地或實際

處於本源中(而尚未出生)時，也不能由原罪中獲得淨化。

反之 聖教會慶祝真褔童貞的誕生。可是，里教會卻只慶祝聖

人的節日。所以，真褔童貞在誕生的那一時刻，就已經是聖

者。所以，她在母胎中已被聖化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真褔瑪利亞的聖化，即是在母胎中已

被聖化，聖經沒有任何傳授;而且也沒有提及她的誕生。可是

正如奧斯定在《論真褔童貞瑪利亞的蒙召升天>> (De Assump t. 

B.M.V. )第六章，合理地推論她偕同肉身蒙召升天，可是聖經

卻沒有加以記載;同樣地，我們也能合理地推論她在母胎中已

被聖化。因為可以合理地相信，那生「滿溢恩寵和真理的父的



7 

一
{
第
三
集
}
第
二
十
七
題

.. 

論
真
福
童
貞
(
瑪
利
亞
)
的
聖
化

獨生子」者(((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4節) ，比其他眾人領受了更

大的奇恩異寵;所以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28節記載天使向她

說: í 萬福!充滿恩寵者。」可是我們卻發現，有其他一些人

獲得了這種特恩，即是在母胎中已被聖化。例如《耶肋米亞》

第一章5節記載，天主向耶肋米亞先知說: í在你還沒有出離

母胎以前，我已祝聖了你。」又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15節論

及若翰洗者，說: í他還在母胎中就要充滿聖神。 J 所以，可

以合理地相信，真褔童貞由母胎出生以前就已被聖化。

釋疑 1.連真褔童貞也先是屬生靈的，後來才是那屬神的;因

為她先是在肉身方面成胎，後來才在神魂方面被聖化。

2.奧斯定講的是一般規律或常規(刊le侃x c∞ommuni 

t此七一規律，人除非先已誕生，就不會藉聖事而重生。可是，天

主卻沒有使自己的德能受此一聖事規律的束縛或限制，仍可以

用特別施恩的方式，把恩寵賜給一些尚未由母胎出生的人。

3.真褔童貞在母胎中已由原罪中獲得淨化，是針對個人

的污染而言;可是，她並沒有從整個人性所擔負的罪罰或罪債

中獲得解脫，即是除非藉著基督的祭獻，就無法進入天國，正

如關於在基督以前的古聖祖們所說的(參看:奧斯定， ((書信

集》第一八七篇第十一章)。

4.說原罪是由本源傳遞而來，是因為藉這本源通傳人的

本性，而原罪是針對人的本性的。通傳人的本性是在成孕的胎

兒接受靈魂時完成。所以，在接受靈魂之後，成孕的胎兒並非

不可能接受聖化，因為胎兒後來留在母胎中，不是為領受人的

本性，而是為使那他所領受的，達到某種完美程度。



第二節 真褔童貞是否在獲得靈魂以前已被聖化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8 質疑 真褔童貞似乎是在獲得靈魂 (animatio) 以前已被聖化。

因為:

單 1 正如第一節己說過的，童貞天主之母比其他任何聖人，
至 獲賜更多、更大的恩寵。可是，有些聖人似乎在獲得靈魂以
完 前，就已蒙賜聖化的恩寵。因為《耶肋米亞》第一章5節說:

高 「我(天主)還沒有在母胎內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認識了你。」可

冊 是，在身體尚未形成以前，不會灌輸或注入靈魂。同樣地，盎

論 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的節論及若翰洗

富 者，說: r他還沒有生命之神，就已經有了恩寵之神。」所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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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真褔童貞遠更能在獲得靈魂以前被聖化。

2.此外，正如安瑟誤在《論童女受孕與原罪》第十八章

所說的: r使這位童貞所放射的純潔的光輝，在天主之下，無

法想出有什麼純潔會比她的純潔更大J '這是相宜的。所以，

《雅哥大》第四章7節也說: i我的愛卿，你是全美的，你毫無瑕

疵。」可是，如果真褔童貞無論何時都未受到原罪的污染，那

麼她的純潔就會更大(按:即真褔童貞的最大的純潔，應該包

括無論何時都未受到原罪的污染)。所以，在她的肉身獲得靈魂

以前就使她獲得聖化，這也是既定的。

3.此外，正如第一節反之己說過的，聖教會只舉行聖人的

慶節。可是，一些人卻慶祝真褔童貞的受孕或成孕。所以，在

她成孕時，真褔童貞似乎已是聖者。所以，她在獲得靈魂以

前，似乎已被聖化。

4.此外，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16節說: r如果樹

根或根是聖的，樹枝或技也成為聖的。」可是，兒女的根卻是

他們的父母。所以，在獲得靈魂以前，真褔童貞能在自己的父

母內獲得聖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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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在舊約中所發生的一切，都是新約的象徵或預像，按照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章 11 節所說的: r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這一切

事。都有如預像，為給人作鑑戒。」可是《聖詠》第四十六篇5

節論及居所( tabernaculum )的聖化，說: r至高者所住的致聖

居所 J ;這似乎意指天主之母的聖化，因為天主之母稱為天主

的居所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十九篇5節所說的: r天主在天為太

陽設置了性帳。 J 可是《出谷紀》第四十章31 及 32節論及這居

所或會幕卻說: r完成了所有的工程以後，雲彩遮蓋了會幕，

上主的光耀充滿了它。」所以，真褔童貞也是在她的一切，即

身體和靈魂完成以後，才被聖化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真褔童貞有靈魂以前，無法設想或理解

真褔童貞已被聖化，理由有二:第一，因為我們所說的聖化

無非就是由原罪中獲得淨化;因為「聖J (sanctitas) 是完全的

潔淨 (perfecta munditia) 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十二

章所說的。可是，罪只能藉恩寵獲得淨化;而只有理性受造

物才是恩寵的主體。所以，在灌輸或賦予靈魂以前，真褔童

貞未被聖化。

第二，由於只有理性受造物才能承受罪過，所以在賦予

理性之魂或靈魂以前，成孕胎兒並未擔負原罪。依此，真褔童

貞在有靈魂以前，無論以什麼方式獲得聖化，那麼她就總未受

到原罪的沾染;如此則她也就並不需要基督的救贖和拯救，而

關於基督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21 節說: r祂要把自己的民

族，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。」可是，卻不宜說基督並不是

如同《弟茂德前書》第四章 10節所說的「是所有人或全人類的

救主」。所以，真褔童貞的聖化是在她獲得靈魂之後。

1 .上主說於耶肋米亞在母腹內形成以前，已認識了他，釋疑



即是說用預定的知識認識了他。但是上主說，不是在耶肋米亞

形成以前，而是「在他出離母胎以前，自己已祝聖了他」。

至於盎博羅修所說，若翰洗者還沒有生命之神，就已經

有了恩寵之神，這「生命之神( spiritus ) J 不應解讀為賦予生命

的靈魂，而應把spiritus懂作所呼吸的外在的氣(按:此字兼有

神和氣二義)。或者可以說，所謂他還沒有生命之神、即靈魂之

前，是針對靈魂之外顯的和完成的活動而說的。

2.如果說真褔童貞的靈魂總未沾染過原罪，這將會有損

於基督的尊位，因為祂的尊位就在於祂普遍是全人類的救主。

所以，在這身為全人類的救主和不需要救贖的基督之下，真褔

童貞的純潔最大。因為基督完全沒有沾染原罪，祂在成孕時已

經是「聖者 J '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35節所說的: r那要

誕生的聖者，將稱為天主的兒子。」而真褔童貞固然沾染了原

罪，可是在她出離母胎以前，已經由原罪中獲得淨化。這就是

《約伯傳》第三章9節所要指出的意義，它論及原罪的黑夜說:

「它期待光明 J '即是基督， r而未看見J (因為「任何污穢都未

浸入光明內 J (按:即光明不涉及或全無任何污穢或黑暗 J '正

如《智慧篇》第七章25節所說的) ; r也未看見晨光曦微的出

現( ortus 汀，即是真宿童貞的出現，因為她在自己出生 (ortus)

時，就已經脫免了原罪。

3.雖然羅馬教會並不慶祝真褔童貞成孕，卻容忍一些地

方教會慶祝這個節日的習俗。因此不應該完全譴責這種慶祝儀

式。可是這種慶祝儀式，卻不意指她在成孕時已是聖者。由於

並不知道真褔童貞是在哪一時刻獲得聖化，在慶祝她成孕的那

一日，與其慶祝她的成孕，倒不如慶祝她的聖化。

4.聖化有兩種。一種是整個人性的聖化，即是整個人性

從一切罪惡的腐朽和懲罰中獲得解救;這種聖化將在肉身復活

時完成。另一種是個人的聖化，這種聖化不會轉移到憑藉肉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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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生的子女。因為這種聖化不是針對肉身，而是針對心靈。所

以，雖然真褔童貞的父母已由原罪中獲得淨化，可是真褔童貞

卻仍沾染了原罪，因為她的成孕是根據肉身的情慾和基於男女

的交構。因為奧斯定在《論婚姻與情慾》卷一第十二章說:

「凡由男女同寢或行房所生的，都是有(原)罪的肉身。」

真福童貞是否曾由罪的火花或偏情私慾的沾染

中獲得淨化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賠 真褔童貞似乎未曾由罪的火花或偏情私慾的沾染( infec

tio fomitis) 中獲得淨化(關於罪的火花，參看第十五題第二

節)。因為:

1 .偏情私慾在於低級能力反叛理性。正如偏情私慾是原

罪的罰;同樣地，死亡和身體方面的其它懲處也是原罪的罰。

可是，真褔童貞卻曾隸屬於死亡等這類處罰之下。所以，偏情

私慾也未曾由她內完全排除。

2.此外， <<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二章9節說: ï德能或德性

( virtus )在軟弱中獲得成全。」他說的是偏情私慾的軟弱;因

為是在偏情私慾方面他(保祿)承受了「肉身的一根刺 J (第 7

節)。可是，凡屬於德性之成全的，都不可以從真褔童貞內除

去。所以，不應該把偏情私慾完全從真褔童貞內除去。

3.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章

說:在懷孕天主聖子以前， í聖神臨於」真褔童貞， í使她潔

淨」。這句話只能意指由偏情私慾中獲得潔淨或淨化，因為真褔

童貞並沒有犯過罪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本性及恩寵》第三十六

章所說的。所以，真褔童貞未曾藉著在母胎中的聖化，完全由

偏情私慾中獲得淨化。

第三節



反之 《雅歌》第四章7節說: r我的愛卿，你是全美的，你毫

無瑕疵。」可是，偏情私慾卻屬於瑕疵，至少屬於肉身的瑕

12 疵。所以，在真褔童貞內未曾有偏情私慾。

單 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意見紛耘，莫衷一是。有些
言 人說，在真褔童貞於母胎中被聖化的那聖化中，私慾偏情就完全
完 由她內除去。另有一些人說，就使人難於行善而言，偏情私慾仍

直 存留(在真褔童貞內) ;但就使人傾向於惡而言，則由她內除

冊 去。可是其他一些人說，在個人的敗壞方面，即是在促人向惡和

論 難於行善方面，偏情私慾已被除去;但在人性的敗壞方面，即是

蓋 在作為把原罪傳給子女的原因方面，偏情私慾仍然存留。此外也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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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其他一些人說，當真褔童貞最初(在母胎中)獲得聖化時，仍

存有偏情私慾本身或本體 (secundum essentiam) ，但受到束縛

(不起作用) ;當她懷孕天主聖子時，偏情私慾則完全除去。

為理解這些人的意見，應該注意:偏情私慾無非就是感

覺嗜慾的不合秩序的或不當的慾望，但它是指一種常備的習

性;因為，不當慾望的行為或發而為行動的不當慾望已是罪的

行動。說感覺嗜慾的慾望不合秩序或不當，是說它相反或抵制

理性;而這在於它使人傾向於惡或難於行善。所以，使人傾向

於惡或難於行善，遺屬於偏情私慾之理或本質。因此，肯定在

真褔童貞內存有「不使人傾向於惡」的「偏情私慾J '無異是肯

定二者自相矛盾。

同樣地，主張偏情私慾的存留，只是在人性的敗壞方

面，而非在個人的敗壞方面，似乎也含有矛盾。因為按照奧斯

定在《論婚姻與情慾》卷一第二十四章所說的，是貪情或貪慾

(libido) 把(敗壞人性的)原罪傳給子女。可是，貪情或貪慾

包括不當的慾望，即是不完全服從理性的慾望。所以，假設完

全除去在個人敗壞方面的偏情私慾(按:即不再存有傳遞原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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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貪情或貪慾了) ，那麼也就不可能再存有在人性敗壞方面的偏

情私慾。

所以，我們別無選擇，只應該說:藉著最初的聖化，偏

情私慾或者從真褔童貞身上完全除去，或者受到束縛(而不起

作用)。可是，也不無可能如此來理解，即偏情私慾完全被除

去，是按照這樣的方式:即是對真褔童貞預先作了安排，基於

由上賜予她的豐富恩寵，在她內的靈魂的能力形成一種有序的

狀態，致使低級的能力總不會沒有理性的裁決而行動;正如前

面第十五題第二節己說過的，在確認沒有偏情私慾的基督內曾有

這種情形;又如在犯罪以前的亞當內，藉著原始正義也曾有這

種情形。同樣地，在這一點上，聖化恩寵在真褔童貞身上，也

具有或發揮了原始正義的效力。雖然這種解說似乎合於童貞聖

母的尊位，可是卻或多或少有損於基督的尊位，因為沒有任何

人曾經不靠基督的德能，而從最初的處罰中獲得解救。雖然在

基督降生成人以前，有些人因信基督在精神上從那處罰中獲得

解救;可是在肉身方面，人從那處罰中獲得解救，似乎只應該

成就在基督降生成人以後，因為兔於處罰應該首先出現在基督

的降生成人或肉身( incarnatio )上。所以，正如在復活的基督

的肉身有不死不滅性以前，沒有任何人得到了肉身的不死不滅

性;同樣地，也不宜說，在沒有任何罪的基督的肉身(成胎)

以前，基督之童貞母親的肉身，或其他任何人的肉身，沒有稱

為「肉身的法律」或「肢體的法律」的偏情私慾(((羅馬書》第

七章23 及 25節)。所以，似乎更好應該說，藉著在母胎中的聖

化，偏情私慾本身或本體並未從真褔童貞身上除去，但經常受

到束縛(從未起作用)。這不是憑藉她自己的理性行動，像在聖

人們內一樣，因為當她還在母胎中時，未能立即運用自由意

志‘這是基督所專有的特恩;而是憑藉在聖化中所接受的豐富

恩寵。此外，也是進一步更完善地憑藉天主的照顧措施，阻止



她的感覺嗜慾有任何失序的或不當的行動。可是應該相信，後

來在她懷孕基督的肉身時，這「完全脫兔偏情私慾」便從兒子

洋溢或延伸到母親，因為這完全脫兔罪過，應該首先在基督的

肉身上發出光芒。這也是《厄則克耳》第四十三章2節所願指

出的意義，那裡說: r看!以色列天主的光榮，由東方的道路

而來y 即是由真褔童貞而來， r 大地 J '即是基督的肉身，

「也因祂的尊成而炫耀J '即是因基督的尊威而炫耀。

釋疑 1 .死亡以及其他類似的處罰，本身並不使人傾向於惡。

因此，基督雖然接受了這類的處罰，但未曾攝取偏情私慾。所

以，在真褔童貞內，為使她與兒子相似，因為她也是「從祂的

滿盈中領受了恩寵 J (<(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6節) ，雖然偏情私

慾首先受到束縛，後來又被除去，可是她也未曾由死亡和其他

類似的處罰中獲得豁免或解救。

2.屬於或來自偏情私慾的肉身的軟弱，在聖人們身上固

然是完美德性的機會，但並不是必要原因，宛如沒有它就不能

有完美或成全。可是，肯定在真褔童貞內有完美的德性和豐富

的恩寵已可，並不必須有一切成全的機會。

3.聖神在真褔童貞內完成了兩種淨化。一種是預備懷孕

基督的淨化;它不是脫離罪過或偏情私慾之不潔的淨化，而是

為使她的心靈超越眾物而集中於一(天主)。因為也說天使獲得

淨化，而在天使內卻沒有任何不潔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教會階

級論》第六章所說的。另一種淨化是聖神藉由基督的成孕在她

內完成的，它是聖神的工程。就此而論，能說聖神完全從偏情

私慾中淨化了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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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褔童貞是否曾藉在母胎中的聖化，獲得預防

而免於一切罪行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褔童貞似乎未曾藉在母胎中的聖化，獲得預防而兔於

( praeservari )一切罪行或本罪( peccatum actuale )。因為:

1.正如第三節己說過的，在最初的聖化以後，罪的火花或

偏情私慾仍存留在真褔童貞內。可是，偏情私慾的發動，即使

是發動於理性之知以前，也是小罪，雖然是「最小的罪J '正如

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書中所說的(參看:彼得陸巴， ((語

錄》卷二第二十四題第九章)。所以，在真褔童貞內曾經有過小

罪。

第四節

2.此外，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35節的「要有一把利

劍刺透你的心靈J '奧斯定在《論舊約及新約問題》第七十三題

說:真褔童貞「在主受死時，由於某種驚異而有所懷疑。」可

是涉及信德的懷疑卻是罪過。所以，真褔童貞未曾獲得預防而

兔於一切罪過。

3.此外，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四十四篇解釋

第十二章四 17節的「看，你的母親同你的兄弟，站在外邊，想

要同你說話J '說: r顯然地，他們由於虛榮心才這樣做。」關

於《若望褔音》第二章3節的「他們沒有酒了 J '同一金口若望

也說: r真褔童貞願意加惠他們，並願使自己因子而更光耀;

或許她也承受了人性的想法，如同《若望褔音》第七章4節主

的弟兄們曾向祂說:你就該將你自己顯示給世界。 J ((<若望褔

音論贊》第二十一篇)稍後他又繼續說: r因為關於基督，真

褔童貞那時還沒有她應該有的意見。」這一切確實都是有罪

的。所以，真褔童貞並沒有獲得預防而兔於一切罪過。

「當論及罪奧斯定在《論本性及恩寵》第三十六章說:反之



惡的時候，為了基督的光榮，我絕不願提出涉及至聖童貞瑪利

亞的任何問題。囡為我們由此而知道她得到了異常多的恩寵，

16 以從各方面戰勝罪惡，因為她堪當懷孕和生產了那被證實為絕

神
學

對無罪者(基督) 0 J 

室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為了某事所揀選的人，也準備和配備他
第 們，使他們適於去做自己被選要做的事，按照《格林多後書》第

士 三章6節所說的: [""是祂(天主)使我們適於做新約的僕役。」

冊 可是，真褔童貞卻是為天主揀選作天主的母親。所以，不應該懷

論 疑天主藉著自己的恩寵，而使她適於此事，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
一章30節天使對她所說的: [""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。看，你

將懷孕生于」等等。可是，如果她無論什麼時候曾經犯過罪，那

麼她就不適於做天主的母親。一方面，因為父母的尊榮洋溢到兒

當 女們身上，按照《臨》第十七章6節所說的: [""父親是兒女的

事 光榮。」所以，相反地，母親的恥辱也洋溢到兒女的身上。另一
蹟

方面，也因為真褔童貞與基督有獨特的血統關係，因為基督從她

取得了肉身。可是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六章的節卻說: [""基督之

於貝里雅耳那能有什麼協和? J 此外，也是因為身為「天主的智

慧 J (((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24節)的天主聖子，曾獨特地住在

她內，不但住在她的靈魂內，而且也住在她的胎中。可是《智慧

篇》第一章四節卻說: [""因為智慧不進入存心不良的靈魂捏，也

不住在一個屈服於罪惡的身體內。」

所以，應該絕對或簡直地承認，真褔童貞不曾犯過任何

罪行或本罪，不曾犯過死罪，也不曾犯過小罪;如此以應驗

《雅歌》第四章7節所說的; [""我的愛卿，你是全美的，你毫無

瑕疵。」

釋疑 1 .真褔童貞在母胎中獲得聖化之後，在她內固然仍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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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情私慾，但受到束縛，使它不致突發為先於理性之知的不當

行動。雖然聖化恩寵對此有所作為，但不足以完成它;否則真

褔童貞便是藉此恩寵的德能，預先獲賜在自己的感覺嗜慾內不

可能出現任何沒有理性作先導的行動或活動，如此則是沒有偏

情私慾，而這相反前面第三節所說的。因此應該說，此一束縛

的圓滿實現或完成，是基於天主的照顧或措拖，不容許有任何

不當行動發自偏情私慾。

2.關於西默盎的那句話((<路加福音》第二章 35 節) ，奧

利振(<<路加福音釋義》第十七篇)和其他一些聖師，把它解釋

為真褔童貞在基督苦難中所忍受的痛苦。

可是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二章35

節，卻認為「劍」是指「瑪利亞體會天上奧蹟的明智。『因為

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

利，直穿入靈魂和神魂.......n (<<希伯來書》第四章 12節) 0 J 

可是，一些聖師卻把嗨IJJ 解釋為「懷疑」。但不是「不

信」的懷疑，而是「驚異」與「震憾」的懷疑。因為巴西略在

《書信集》第二六0篇「致奧普提莫書J (Ad Optimum) 中說:

「在天使佳播報喜之後，在獲知難以言喻的天主成孕之後，在顯

示這麼多奇大的神蹟之後，真褔童貞侍立在十字架下，並目睹

當前所發生的種種，她的心神感到起伏不平J ;即是說，因為

她一方面看到基督遭受鄙棄，另一方面又想到祂的神奇。

3.金口若望的那些話有些逾分。可是，也可以如此來解

釋，即是主在她內或針對她所要抑制的，不是說她本人曾有什

麼虛榮心的不當行動，而是防止其他人可能對她有這種(貪圖

虛榮的)想法。



第五節 真福童貞是否曾藉在母胎中的聖化，而領受了

滿盈恩寵

18 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褔童貞似乎未曾藉在母胎中的聖化，而領受了滿盈的

草 (圓滿自的守) 或成全的恩寵 (旭gr伊仰ra叫a剖叫t“i倪叫叫p抖向伽ler臼叩nitl岫1
室為:

第
十
四
冊

1 .這似乎屬於基督所獨享的特恩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

一輩 14節所說的: í而我們見到了祂的光榮句正如父獨生者的

光榮，滿益恩寵和真理。」可是凡為基督所專有者，都不應該

論 歸於其他的人。所以，真褔童貞末在聖化中領受了滿盈恩寵。

面 2.此外，凡是圓滿者和成全者，就不能再給他增加什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麼。因為「成全者就是那一無所缺者J '正如《物理學》卷第六

章所說的。可是真褔童貞後來在懷孕基督時，卻領受了新增的

恩寵，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35節記載天使對她說: í聖神

要臨於你。」再者，當她蒙召榮升天國時，又領受了新增的恩

寵。所以，她在最初的聖化中，似乎並沒有滿盈恩寵。

3.此外， í天主不做多餘而無用之事 J '正如《天地論》

卷一第四章所說的。可是真褔童貞如果滿盈恩寵，其所有的一

些恩寵便是多餘而無用的，因為她從未用過這些恩寵:因為沒

有記載說她曾經施教，這是屬於智慧的行為;或者曾經行過奇

蹟，這屬於白白施予的恩寵的行為(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二章 10

節)。所以，她並沒有滿盈恩寵。

反之 天使曾向她說: í萬福!充滿恩寵者。 J (<<路加福音)) 28 

節)熱羅尼莫在《書信集》第九篇「論聖母蒙召升天J 的證道詞

中說: í她確實是充滿恩寵者;因為給予其他人的是部分的恩

寵;而一次並完整地賦予瑪利亞的，卻是圓滿無缺的恩寵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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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任何一類物中，凡愈接近根本或本源

( principium )者，也愈多分享這種本源的效果。所以，狄奧尼

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四章說: r愈接近天主的天

使，也愈比人分享更多的天主的美善。」可是，基督卻是恩寵

的本源，就天主性而言，有如是開創者 (auctoritative) ;就人

性而言，有如是工真。所以， <<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17節說:

I 恩寵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而來的。」可是就人性而言，真褔

童貞瑪利亞卻最接近基督，因為基督從她領受了人性。所以，

她應該比其他人從基督領受更圓滿的恩寵。

釋輝 '1.天主按照自己揀選人的目的，賜給每人恩寵。由於基

督就其是人而言，被預定和被揀選的目的是「被立定為具有聖

化大能的天主之子J (<<羅馬書》第一章4 節) ;所以祂所獨享

的圓滿恩寵是這樣的，即是恩寵從這圓滿中洋溢到所有的人，

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16節所說的: r從祂的滿益中我們都

領受了。」可是，真褔童貞瑪利亞卻領受了如此大的圓滿恩

寵，使她最接近恩寵的開創者，並在己內領受那充滿一切恩寵

者，以及藉著生育祂，也多少或以某種方式把恩寵延伸到所有

的人。

2.在自然物內，第一先有準備或配備的成全，例如:質

料或物料 (materia) 已完成了準備，以承受形式 (forma) 。第

二擋有形式的成全，而這成全優於前者，因為即使火的形式所

產生的熱，也比那為火的形式作準備或可引燃火的熱，更為成

全。第三最後有目的的成全，例如:當火達到自己的位置時，

就有最成全的素質。

同樣地，在真褔童貞內也有三種恩寵的成全。第一種是

屬於準備方面的，它使真褔童貞適於成為基督的母親;這是聖

化的成全。在真褔童貞內的第二種恩寵的成全，來自在其胎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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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生成人的天主聖子的臨在。第三種成全是目的的成全，她在

天堂的光榮中有此成全。

至於第二種成全優於第一種成全，第三種成全又優於第

二種成全，可從兩方面看出。一是從她被救脫兔於惡方面。因

甚 為，第一，在她的聖化中她被救脫兔原罪;第二，在她懷孕天
大
全

主聖子時，她由偏情私慾中完全獲得淨化;第三，在她的天堂

第 光榮中，她脫免一切的不幸。一是從與善的積極關係或次序方

土 面。因為，第一，在她的聖化中，她獲得了使自己傾向於善的

冊 恩寵;第二，在她懷孕天主堂子時，她領受了使自己完全堅定

論 於善的恩寵;第三，在她的天堂光榮中，使她享有一切善的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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寵，圓滿完成。

3.不應該懷疑真褔童貞以超群絕倫的方式，領受了智慧

的恩賜、能行奇蹟的恩寵，以及說先知話的恩寵，如同基督曾

享有它們一樣。可是她之領受它們，不是為全面運用這些以及

其它類似的恩寵，如同基督一樣;而是按照它們適宜於自己身

分地位的情形。因為她曾運用智慧於默觀或靜思中，按照《路

加褔音》第二章 19節所說的: r瑪利亞卻把這些話默存在自己

心中，反覆思想。」可是她卻沒有運用智慧來施教，因為這不

適宜於女性的身分，按照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二章 12節所說的:

「我不准許女人施教。」當她還生活在世的時候，她也不宜運用

行奇蹟的恩寵，因為那時應該用奇蹟來證實基督的道理;所

以，唯有基督和祂的負責宣講的門徒，才宜於行奇蹟。所以，

《若望褔音》第十章41 節也論及若翰洗者，說: r若翰沒有行

過任何奇蹟 J ;這是使眾人都注意基督。可是真褔童貞卻曾運

用了說先知話的恩寵，正如她所做的「我的靈魂頌揚上主」這

詩歌所指明的(<<路加福音》第一章第46等節)。



21 

一
{
第
三
集
]
第
二
十
七
題

.. 

論
真
福
童
貞
(
瑪
利
亞
)
的
聖
化

第六節除基督外，在母胎中被聖化是否專屬於真褔童貞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除基督外，在母胎中被聖化似乎專屬於真褔童貞或是她

所專有的。因為:

1.前面第四節已經說過，真褔童貞在母胎中被聖化，是為

使她適於做天主的母親。可是，這做天主的母親，卻是她所專

有的。所以，唯有她在母胎中被聖化。

2.此外，有些人似乎比一般所說在母胎中被聖化的耶肋

米亞和若翰洗者，更接近基督。「因為基督特別被稱為亞巴郎

之子和達味之子J U(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l 節) ，這是基於特別向

他們所做的有關基督的許諾(<<創世紀》第二十二章 18節，第

二十六章4節)。依撒意亞也曾最明晰地預言了基督(第五十三

章)。宗徒們也曾和基督同居共處，可是卻沒有記載說這些人在

母胎中被聖化。所以，耶肋米亞和若翰洗者也不宜在母胎中被

聖化。

3.此外， <<約伯傳》第三十一章十八節記載約伯論及自

己，說: í憐憫或慈悲，自我幼年時就與為一起成長，也與

我一起出離了母胎。」可是，我們並不因此而說約伯在母胎

中被聖化。所以，我們也不必說耶肋米亞和若翰洗者在母胎

中被聖化。

反之 《耶肋米亞》第一章5節論及耶肋米亞，說: r在你還沒

有出離母胎以前，我(天主)已祝聖了你。 J <<路加福音》第一

章的節論及若翰洗者，說: r他還在母胎中就要充滿聖神 o J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奧斯定《書信集》第一八七篇，第七章

「致達大諾書J (Ad Dardanum) 中，好似曾抱著懷疑的態度，

談論上述諸人的在母胎中被聖化。正如他所說的:因為若翰在



母胎中歡躍， r可能意指或針對這偉大的事蹟尸即是女人成為

天主的母親， r應該讓成人知道這事蹟，可是幼小者卻還不曾

22 知道。所以，福音並沒有說『胎兒在她的胎中相信.lI '卻說『歡

躍.lI ;而且我們看到不但幼兒歡躍，而且連牲畜也歡躍。可

當 是，這在母胎中歡躍，卻是罕有的現象。所以，如同一般所發
言 生的奇蹟一樣，那歡躍是藉天主的能力在那幼兒身上形成的，
第 而不是藉人的能力由那幼兒自己完成的。縱然在那幼兒內，對

自 理性和意志的運用如此加速提前出現，使他在母腹中己能辨

冊 認、相信和同意，而這種能力是同齡的其他幼兒尚須期待的;

論 我仍然認為應把它歸類為藉天主的能力所形成的奇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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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由於褔音明言「他(若翰)還在母胎中就要充滿

聖神J '和論及耶肋米亞也明言: r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，

我已祝聖了你 J ;所以，似乎應該肯定他們(二人)在母胎中

都已被聖化，縱然他們在母胎中還未曾運用自由意志(奧斯定

係據此而提出問題) ;就如連藉著聖洗而被聖化的幼兒，也都

非立刻運用自己意志。

也不應該相信有其他聖經未曾提及的人，在母胎中被聖

化。因為把這種特殊的恩寵以超出常規的方式賜給某些人，是為

他人的好處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二章7節所說的: r聖神

顯示在每人身上，全是為人的好處。」而從某些人的在母胎中被

聖化不會產生什麼好處，除非聖教會獲示他們的被聖化。

雖然不能指出天主審斷的理由，即是天主為何賜給這

人，而不賜給那人這種恩惠，可是他們二人在母胎中被聖化，

似乎是相宜的，以象徵或預示藉基督將要完成的聖化。第一，

預示藉基督的苦難將要完成的聖化，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三

章 12節所說的: r耶穌為以自己的血聖化人民，就在城門外受

了苦難。」而耶肋米亞以言語和奧蹟公開預告7這苦難，並以

自己所受的折磨，極明晰地象徵了這苦難(第十一章 19節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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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八章6節)。第二，象徵藉(基督的)洗禮將要完成的聖

化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六章 11 節所說的: r但是你們已被

洗淨了，已被聖化了。」而若翰用自己的洗禮準備了眾人，以

領受基督的洗禮。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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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.真褔童貞被天主揀選成為(天主的)母親，比若翰洗

者和耶肋米亞領受了更豐富的聖化恩寵，因為他們二人被揀選

只為做基督聖化人的特殊預像或象徵。下面這種情形可作為此

事的標記，即是藉聖化而賜予真褔童貞的，是她既不犯死罪也

不犯小罪;而賜予其他被聖化者的，卻是在天主恩寵的保護

下，不犯死罪。

2.在其它方面，聖人們能是比耶肋米亞和若翰洗者更親密

地接近基督。可是，耶肋米亞和若翰洗者在明晰地象徵基督的聖

化方面，卻更親密地接近基督，正如正解和釋疑 1.己說過的。

3.約伯所說的憐憫或慈悲，並不意指灌輸的德性;而是

指針對此一德性之行為的某種自然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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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然後要討論的是天主之母的童貞( virgini tas ;參看第二十七
至 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第
十
四
冊

一、天主之母在懷孕基督時，是不是童員女。

二、她在生產時是不是童貞女。

三、她在生產以後是不是仍為童貞女。

四、她是否曾發童負誓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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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天主之母在懷孕基督峙，是不是童貞女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主之母在懷孕基督時，似乎不是童貞女或童貞

(virgo) 。因為:

1.一切有父有母的子女，都不是童貞母親所懷孕的。可是

卻說基督不但有母親，而且也有父親，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

33節說: í祂的父親和母親就驚異關於祂(耶員未)所說的這些

話。」而且下面(第48節)這同一母親說: í看，你的父親和

我一直痛苦地找你。」所以，基督並不是童貞母親所懷孕的。

2.此外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一章第 1等節，藉由若瑟是達昧

的後裔，來證明基督是亞巴郎和達味之子。如果若瑟並不是基

督的父親，那麼這種證明就似乎完全無效。所以，基督的母親

似乎是由若瑟的精子而懷孕了祂。如此則她在懷孕時，似乎不

是童貞。

3.此外， <<迦拉達書》第四章4節說: í天主就派遣了自



己的兒子來，生於女人 (mulier '婦人) 0 J 可是，按照通常的

說法， í婦人J (mulier) 是指已為男人所認識者，或已與男人

行房者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由童貞母親成孕的。 25

4.此外，凡屬於同一種類或類別 (species) 者，其生育

的方式也相同。因為生育是由終點 (terminus) 而獲得其種類或 單

類別，如同其餘的行動一樣。可是，基督卻與其他的人屬於同 集

一種類或同類，按照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7節所說的: í祂成 第

了與人相似的，至於形狀也一見如人。」所以，既然其他的人 干

是生於男女的交婿，基督似乎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出生。如此則 益
祂似乎不是由童貞母親成孕。

已開

5 此外，一切自然的形式 (forma na叫叫肌a剖仙t1仙u叫I

定的質料 (materia) ，捨此就不能存在。可是，人之形式的質料 乏

卻似乎是男人的精子幸和日女人的卵子。所以，自如日果基督的身體不 的

是由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而成孕，那麼它就不真是人的身 畫
體;而這是不相宜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由童貞母親成孕。

反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七章 14節卻說: í看!有位負女要懷孕

生子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應該絕對或簡直地承認基督的母親是童貞

懷孕;因為相反的意見屬於厄比奧尼派( Ebionitae )和柴林篤

( Cerinthus )的異端，他們主張基督是純粹的人，也主張基督是

由男女兩性而生(參看:奧斯定， <<歷代異端輯覽》第八及第

付晶)。

基督由童貞或貞女成孕，這是相宜的，理由有四。第

一，為維護派遣者天主聖父的尊位。因為基督既是天主之真實

的和自然的或親生的兒子，除了天主以外，基督就不宜有其他

的父親，以免天主的尊位被轉移到另一位。



第二，因為這適合被派遣者天主聖子的特性，祂就是天主

的聖言。而此聖言在絲毫不敗壞心的情形下，為心所領悟或懷

有;並且心的敗壞或敗壞的心，不克承受或懷有完美的聖言。因

為肉身為天主聖言所攝取，是成為天主聖言的肉身，所以連這

(聖言的)肉身也宜於在不敗壞或損害母親的情形下受孕。

第三，因為這適合基督之人性的尊位。因為在基督的人

性內，罪惡不應該有立錐之地，而且是藉基督的人性，罪惡得

以除兔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29節所說的: ["看!天主的

羔羊J '即是無罪的羔羊， ["除兔世罪者J ;可是，在已經敗壞

的人性內，由於男女同寢而生的肉身，不可能不染原罪。所

以，奧斯定在《論婚姻與情慾》卷一第十二章說: ["唯有在那

裡y 即是在瑪利亞與若瑟的婚姻裡， ["未曾有婚姻的同寢或行

房，因為在罪惡的肉身內，不可能發生行房而毫無源自罪的肉

身的情慾，而那位將降來而沒有罪者，卻願意在沒有情慾的情

形下成孕。 J

第四，為了基督降生成人或成為肉身的目的，即是為使

人重生而成為天主的兒女， ["他們不是由肉慾，也不是由男

慾，而是由天主生的 J (<<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3 節) ，即是由天

主的德能而生的;而這事的典型應該在基督的成孕上顯示出

來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論聖潔的童貞》第六章說: ["在身體方

面，我們的首(基督)應該透過特別的奇蹟由貞女誕生，藉以

表示祂的肢體在心神方面，將由一位貞女，即教會出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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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Î.正如伯達在《路加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二章33節

所說的: ["稱若瑟為救主的父親，並非如同褔提諾派人士

( Photiniani )所主張的，真是祂的父親;而是為了保護瑪利亞的

名譽，意指人們都以若瑟為父親。」所以， <<路加福音》第三

章23節說: ["人都以祂為若瑟的兒子。」



或者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婚姻的價值》中所說的，稱若瑟

為基督的父親，正如想或領悟若瑟是瑪利亞的丈夫，其中沒有

肉體的交構，只有婚姻的連繫;此一方式比從其他人方面收養 27 

基督為義子，關係更親密。所以，不可因為若瑟未曾藉行房而

親生了基督，就說不應該稱若瑟為祂的父親。縱然一個人不是 璽

由若瑟自己的配偶出生，而是若瑟由別處收養了他為義子，若 星星

瑟仍是他的父親。 J (參看: (<論四聖史之相台》吞二弟一草) 第

2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 干

18節所說的: í由於若瑟並不是主救主的父親，所以，祂的族 益
譜到若瑟為止 J :首先，因為「聖經通常並不記載女人的族 前

譜;其次，因為瑪利亞和若瑟都屬於同一支派。因此，基於梅

瑟法律，若瑟必須娶至親瑪利亞為妻。」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

婚姻與情慾》卷一第十一章說: í基督的族譜應該到若瑟為

止，以免在這種婚姻中，較優的男性受到屈辱;而且這也無損

於真理，因為若瑟和瑪利亞都是達味的後裔。」

3.正如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說的: í按

照希伯來人的說法，是以『婦人jJ (mulier) 代替『女人jJ (fem

ina) 。因為希伯來語言中的『婦人dI '不是指已喪失童貞者，而

是(廣泛地)指女人。」

4.那一論據，針對那些依自然本性方式開始或進入存在

之物，有其效力。因為，正如(一物的)自然本性是被限定於

一種效果的(按:如人生人、馬生馬) ，它同樣也被限定於一種

產生效果的方式。可是，由於天主的超自然本性的德能拓展而

擴及於無限;所以，正如它不是被限定於一種效果，同樣它也

不是被限定於產生任何效果的方式。所以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

二章7節天主的德能能用「地上的灰土」形成了第一個人;同

樣地，天主的德能也能不用男人的精子，在童貞女內形成基督

的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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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按照哲學家在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一第二章，卷二第四

章，卷四第一章所說的，在動物的受孕中，雄性的精子不是有

28 如質料，而只是有如主動原因 (agens) ，只有雌性是在受孕中

供應質料。所以，根據基督之身體的成孕沒有男性的精子這一

重 點，並不能作結說它沒有應該有的質料。
三 縱使在動物中，雄性的精子是受孕之胚胎的質料，顯然
第 地，它並不是常常保持有同樣形式的質料，而是有變化的質

古 料。雖然自然能力只能使特定的質料變為某特定的形式，可是

冊 天主的無限德能，卻能使任何質料變為任何形式。所以，正如

論 天主的德能曾使地上的灰土變為亞當的身體;同樣地，天主的

書 德能也能使由母親所供應的質料，變為基督的身體一縱然對
言 自然的受孕來說，這並不是充足的質料。

平旦旦
救
世
事
蹟

第二節 基督的母親在生產時是不是童貞女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母親在生產時，似乎不是童貞女或童貞。因為:

1 .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二章 23 節

說: ["那聖化了他人的母胎，使之生出一位先知者，也開啟了

自己母親的胎，使自己毫無瑕疵地出離那裡。」可是，開啟母

胎卻排除童貞。所以，基督的母親在生產時，並不是童貞。

2.此外，在基督的奧蹟中，不應該有什麼事物，使祂的

身體顯示出是虛幻不實的。可是，能穿過關閉之物體，這似乎

不屬於真實的身體，而屬於虛幻的身體，因為二物體不能一起

在同一地方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不應該是由母親關閉的胎、或

腹中生出。如此則基督的母親在生產時，不應該是童貞。

3.此外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復活節八日慶期的證道

詞中所說的，主在復活以後，進入了門徒們所在的屋內，而

門戶卻關著: ["這顯示出祂的身體屬於相同的本性，但屬於



不同的光榮J (<<褔音論贊》卷二，第二十六篇) ;如此則穿

過關閉之物體，似乎屬於身體的光榮或已受光榮的身體。可

是，基督的身體在受孕時，卻不是光榮的身體，而是可以受 29 

苦受難的身體， í帶著罪惡的肉身的形狀J '正如宗徒在《羅

馬書》第八章 3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不是由童貞女的 璽

關閉著的胎而出生。 豆豆

第

皮之在厄弗所大公會議 (431 年)中的一篇講詞說: í本性在 十

生產以後，不再識童貞;可是，恩寵既顯示了生產者，又使之 益
成為母親，但卻沒有損害到童貞。 J (文獻第三部分第九章)所 自

以，基督的母親即使在生產時，也是童貞。 天
主
之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應該毫無疑惑地承認:基督的母親即使在 島
生產時，仍然是童貞;因為(依撒意亞)先知不但說: í看， 量
有位負女要懷孕J '而且也繼續說: í生子J (<<依撒意亞》第七

章 14節)。而且這也是相宜的，理由有三。第一，因為這適於

那誕生者的特性，即是天主聖言的特性。因為言不但在心中孕

成或被領悟時，無破壞作用;而且連由心中發出時，也無破壞

作用。所以，為了顯示這身體是天主聖言本身的身體，它宜於

從貞女之未受損害的胎中或腹中出生。所以，在厄弗所大公會

議中的一篇講詞說: í那生出純粹肉身的(女人) ，停止是童

貞。可是，由於是聖言藉肉身而誕生，所以天主保護了童貞，

並藉此顯示自己是聖言。因為即使我們的言，當它發出時，並

不傷害心靈;同樣地，當天主，即是自立的聖言(本體) ，當祂

選擇出生時，也不破壞童貞。 J (文獻第三部分第九章)

第二，因為這適於基督降生成人的效果。因為基督之來

臨，是為除兔我們所受的破壞或腐朽。因此，祂不宜藉誕生而

破壞母親的童貞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二一篇「論



主聖誕」的證道詞裡說: r那來醫治破損者的，卻因自己的降

臨使完整受到損害，這是不合理的。」

30 第三，因為那命令人孝敬父母者，宣於避免因自己的誕

生而減損對母親的尊敬。

學

室 釋疑 1 盎博羅修所說，是為解釋聖史所引證的法律上的話:

第 「﹒凡開胎首生的男性，應祝聖於上主。」正如伯達在《路加福音

十
四

冊

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二章 23 節所說的: r這(開胎首生)是

(法律)針對誕生的通常情形而說的;不應該相信，主在進入時

論 祝聖了聖潔母腹中的住所，出離時反而損壞了它的童貞。」因
基
督

之
生

平盟主
救
世
事
蹟

此，該一「開啟」並非意指打開童貞貞操的封鎖標記，而只意

指胎兒出離母胎。

2.基督願意如此來證明身體的真實性，以便問時也彰顯

祂的天主性。所以，祂把奧妙之事與卑微之事攪合在一起。因

此，為了證明祂的真實的身體，祂生於女人。可是，為了彰顯

祂的天主性，祂卻生於童貞女;因為「這樣的出生宜於天主J ' 

正如盎博羅修在聖誕節(晚禱)讚美詩裡所說的。

3.有些人說，當基督出離童貞女封閉的母胎時，祂是在

誕生過程中攝取了神透的奇恩;當基督用不沾水的雙腳，步行

於海上時((<瑪竇褔音》第十四章25 節) ，他們說祂是取得了神

速的奇恩。可是，這與之前第十四題已確定的理論不合;因為

這些屬於光榮的身體的奇恩，是從靈魂的光榮洋溢到身體上

的，正如補編第八十二題討論光榮的身體時要解說的。可是前面

第十三題第三節釋疑 1 .、第十四題第一節釋疑 2.已經說過，基督在

受苦受難以前， r允許自己的肉身做及忍受屬於自己的一

切J ;而那時(復活的)光榮也未曾從靈魂洋溢到身體。

所以，應該說，這一切都是因天主的德能，以奇蹟的方

式完成的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一二一講，關於



第二十章 19節說: r緊閉的門戶擋不住有體積的身軀，因為其

中有天主性臨在。那誕生時保護其母之童貞未受損傷者，面對未

開啟的門戶，仍能進去了。」狄奧尼修也在一封書信中說: r基 31 

督用超越人的方式做屬於人的事:童貞女以超越人之自然本性的

方式懷孕(祂在童貞女胎中成孕) ，以及流動而非堅實的水，承 璽

擔屬於地上的沉重的雙足(祂步行水上) ，都說明了此點。」 集

(((書信集》第四篇「致隱修士賈友斯書J Ad Caium Monachom) 

第三節 基督的母親在生產以後，是否仍持續為童貞女

第
二
十
八
題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論

質疑基督的母親在生產以後，似乎不是仍持續為童貞女或童 童

貞。因為: 之
母
的

呈呈

貞

1. <<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18節說: r若瑟和瑪利亞在同居

前，她囡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。 J r可是聖史除非確知同居

之事，他就不會說『在同居前.!l ;因為無人會說『某人在用午

餐前.!l '如果這某人後來未用午餐 J (參看:熱羅尼莫， <<駁赫

爾維丟>> Contra Helvidium第三節)。所以，真褔童貞與若瑟在

某一時期似乎曾同居，而有肉體的結合;如此則她在生產以

後，就不再持續為童貞。

2.此外，同處(第 20節)繼續記載天使指示若瑟的話，

說: r不要怕娶你的妻子或配偶 (co吋ux) 瑪利亞。」可是，

婚配卻是藉肉體的結合而得以完成。所以，在瑪利亞和若瑟之

間，似乎曾有過肉體的結合。如此則瑪利亞在生產以後，似乎

不再持續為童貞。

3.此外，同處稍後(第 24及 25節)又說: r若瑟娶了他

的妻于，並沒有認識她，直到她生了自己首生的兒子。 J í可

是， IF 直到.!l (donec) 這一副詞，通常是指某一固定時間，及

至時間一滿，就會發生那直到該固定時間不會發生的事。而



『認識』這一動詞，在那裡是指男女的交購J (同上， ((駁赫爾

維丟》第五節) 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四章 1 節所說的: í亞當認

32 識了自己的妻子」。所以，真褔童貞在生產以後，似曾為若瑟所

認識。所以，她在生產以後，似乎不再持續為童貞。

重 4 此外，一人除非下有其他的弟兄，就不能稱為「首生
言 者或長子J ;因此， ((羅馬書》第八章 29節說: í祂(天主)
第 所預知的人，也預定他們與自己的兒子的肖像相同，好使祂在

古 眾多弟兄中作長子。」可是，聖史卻稱基督為自己母親的「首

冊 生者或長子J (((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25 節; ((路加福音》第二章

論 7節)。所以，真褔童貞在基督以下，曾有其他的兒子。如此則
基

督

之
生
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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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的母親在生產以後，不再是童貞。

5.此外， (<若望褔音》第二章 12節說: í此後祂J '即是

基督， í和祂的母親及弟兄下到葛法翁。」可是，只有由相同

的父母所生的，才稱為弟兄。所以，真褔童貞在基督以後，似

乎曾有其他的兒子。

6.此外， (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七章 55 及 56節說: í有許

多婦女在那裡J '即是在十字架旁， í從遠處觀望，她們從加里

肋亞就跟隨了耶穌為服事祂，其中有:瑪利亞馬達肋納，雅各

伯和:若瑟的母親瑪利亞，與載伯德兒子的母親。」可是，這裡

所說的身為「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」的這一位瑪利亞，似乎也

是基督的母親;因為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九章25節說: í在耶穌

的十字架傍，站著祂的母親瑪利亞。」所以，基督的母親在生

產以後，似乎不再持續為童貞。

反之 《厄則克耳》第四十四章2節說: í這門必關悶不開﹒任

何人不得由此門而入，因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已由此門而入

( .為此常應關閉) 0 J 奧斯定解釋此文說: í所謂『上主聖殿

的門關閉不開.!I .不就是指瑪利亞將常完整無損嗎?所謂『任何



人不得由此門而入dI '不就是指若瑟將不認識她嗎?所謂『唯有

上主由此門而入出dI '不就是指聖神將使她受孕，以及天使之主

將由她誕生嗎?所謂『常應關閉JI '不就是指瑪利亞在生產前是 33 

童貞、在生產時是童貞，以及在生產後仍是童貞嗎? J ((<證道

集》第一九五篇) 壟

集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應該毫無疑惑地唾棄赫爾維丟的謬論，因 第

為他偕稱基督的母親在生產基督以後，在肉體方面曾為若瑟所

認識，並生了其他的兒子(參看:奧斯定， <<歷代異端輯覽》

十

八
題

第八十四端;熱羅尼莫， <<駁赫爾維丟》第三及第五節)。因為 論

第一，這貶損基督的完美;正如就天主性而言，基督是「聖父

的獨生子J (<<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14節) ，有如是祂在各方面都

「完美的兒子J (<<希伯來書》第七章 28 節) ;同樣地，祂也宜

於是母親的「獨立于J '有如是她的最完美的後裔。

第二，因為這種謬論悔辱天主聖神，因為貞女的胎或腹

就是聖神在其中形成基督之肉身的聖所;因此不宜因男人的介

入而受到損害。

第三，因為這種謬論貶抑天主之母的尊位和聖德。因

為，如果她不滿意如此偉大的兒子;又如果她自願藉肉體的交

捕，喪失在自己內以奇蹟方式所保存的童貞，那麼她似乎就是

最不知恩的人。

第四，因為這對若瑟自己也應被視為最大的僧越;如果

他藉天使的啟示既已知道了瑪利亞由聖神懷孕了天主，而還妄

想站污她。

所以，應該絕對或簡直地說:天主之母，正如她是童貞

懷孕和童貞生產;同樣在生產後，她也永遠持續為童貞。

釋疑 1 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駁赫爾維丟》第四節所說的: í應

天
主
之
母
的

童
貞



該瞭解，這前置詞或介系詞『在......前dI (ante) ，雖然屢次指出

有後續動作，但也有時只顯示那事前所想的，而這些所想的並

34 非必然也會發生或成為事實:因為當有別的因素介入時，就能

阻礙那原來所想的實現。例如，有人說: Iï'我在碼頭用午餐以

旦 前，曾經乘船dI '這並不表示他在乘船以後，確實在碼頭用午
室 餐，因為這能是說他曾想要在碼頭用午餐。」同樣地，聖史

第
十
四
冊

說: r在同居前，瑪利亞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J ;並不

是因為他們後來同居了，而是因為他們像似要同居，卻因先發

生了由聖神懷孕的事，而使他們後來總未同居。

論 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婚姻與情慾》卷一第十一章所說

舊 的: r天主之母基於當初的訂婚信約而稱為配偶，若瑟那時末
之
生

平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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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與她問寢認識她，後來也沒有認識她。」因為正如盎博羅修

在《路加褔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二章27節所說的: r於此所

宣示的，不是童貞的被掠奪，而是婚配的見證和婚禮的舉行。」

3.有些人說，所謂「認識J '不應該解作肉體的認識，而

應該解作認知或知道方面的認識。因為金口若望說: r在瑪利

亞生產以前，若瑟未曾知道她有怎樣的尊位;可是在她生產以

後，他終於認識了她。因為藉由自己的兒子，她被躍升到比整

個世界更為美麗和更為高貴，因為唯獨她在自己狹窄的母胎

內，容納了那整個世界所不能容納的。 J (<<瑪竇褔音註釋一一

未完成篇》第一篇，關於第一章25節)

可是，有些人卻認為此與視覺的知或知識有關。因為正

如梅瑟同天主談話時，他的面貌受到光榮， r致使以色列于民

不能注視他J ((<格林多後書》第三章7 節) ;同樣地，在至高

者之德能的光輝籠罩下的瑪利亞，直到她生產，若瑟也無法認

識她。可是在她生產以後，若瑟認識了她，但這是藉觀看(她

的真實)面貌，而非藉情慾的接觸。

可是熱羅尼莫卻承認此應解作交構方面的認識(<<駁赫爾



話
一
{
第
三
集
)
第
二
十
八
題

.. 

論
天
主
之
母
的
童
貞

維丟》第五等節)。可是他卻說「至」或者「直到」一詞，在聖

經上能有兩種意義。因為它有時是指確定的時間，按照《迦拉

達書》第三章 19節所說的: r法律是為顯露過犯而添設的，直

到祂所恩詐的後裔來到。」可是，它有時卻是指非確定的或未

受限定的時間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一二三篇 2節所說的: r我們

的雙目仰望著我們的上主天主，直到祂憐憫我們為止。」但不

可據此而做這樣的解說，宛如在獲得憐憫以後，雙目就移開視

線，不再仰望上主。應該按照此一說話方式，來詮釋「那些未

曾(明確)記載而能引起懷疑者;至於其他的事，則可委託給

我們的理智。所以，聖史也是按照此一方式，說天主之母直到

生產時，未曾為丈夫所認識;為使我們更應該理解到，她在生

產以後，也未為丈夫所認識。」

4.聖經通常並非只稱那隨後有兄弟相繼出生者為「長

子 J '而是稱那首生者為「長子J' r否則，假設一人沒有其他

兄弟，他就不是長子，貝11按照(梅瑟)法律，在未有其他弟兄

之前，就不該歸於或獻於天主J (熱羅尼莫， <<駁赫爾維丟》第

十節)。顯然地，這是虛假不實的，因為按照(梅瑟)法律，人

受命在一月內將長子贖回(<<戶籍紀》第十八章 16節)。

5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二，關於第十二章

的節所說的: r有些人懷疑主的弟兄是來自若瑟的另一個妻

子。可是按照我們的理解，主的弟兄不是指若瑟的兒子，而是指

救主的表兄弟，即姨母或瑪利亞的姊妹的兒子。」因為「聖經所

講的弟兄，係依四種方式或根據y 即是「根據本性、種族、親

屬和情感J ((<駁赫爾維丟》第十四節)。所以，所講主的弟兄，

並不是根據本性，宛如是由同一母親所生;而是根據親屬關係，

有如是祂的血親。可是，正如熱羅尼莫在《駁赫爾維丟》第十九

節所說的: r應該深信若瑟常常保持了其童身;因為聖經並沒有

記載他另有妻室，而姦淫對如此聖善之人也無法近身。



6.那位被稱為「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」的瑪利亞，並不是

指主的母親。因為在褔音上，習慣用「耶緝的母親」這一尊稱稱

36 呼她(<<若望褔音》第二章 l 節)。這位瑪利亞是指阿耳斐的妻

子，而阿耳斐的兒子是次雅各伯(宗徒) ，後者則被稱為「主的

重 兄弟 J (<<迦拉達書》第一章 19節; <<瑪竇福音》第十章3節)。
大
全

第
第四節 天主之母是否曾發童貞誓願

且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冊 質疑天主之母似乎未曾發童貞誓願。因為:

論 1. <<申命紀》第七章 14節說: í在你內沒有不育的男

喜 女。」可是，童貞的後果是不育。所以，保持童貞相反舊約法
之
生

平旦旦
救
世
事
蹟

律的命令。可是在基督降生成人以前，舊約法律還有效力。所

以，真褔童貞當時不可能合法地發童貞誓願。

2.此外，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七章 25 節說: í論到

童身的人，我沒有主的命令，我只說出我的意見或勸諭( con

silium) 0 J 可是，勸諭之全德應該從基督開始，因為祂是「法

律的終向J '正如京健在《羅馬書》第十章4節所說的。所以，

真褔童貞那時不宜發童貞誓願。

3.此外，熱羅尼莫關於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五章 12節的

「3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í對發了童貞誓願的人，不但

結婚，而且連願意結婚，也應予譴責。 J (參看:奧斯定， <<論

守節的價值>> De Bono Viduitatis第九章)可是，基督的母親卻

未曾犯任何應予譴責的罪，正如前面第二十七題第凹節所說的。

既然她曾訂了婚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27節所說的，所

以，她似乎未曾發童貞誓願。

皮之奧斯定在《論聖潔的童貞》第四章說: í瑪利亞回答報

喜的天使說: Ii'這事怎能成就?因為我不認識男人。』除非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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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前已向天主誓許做貞女，她就不會這樣說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在第二集第二部第八十八題第六節己說

過的，成全的善工若是出於誓願，那麼就更為可嘉。天主之母

的童貞尤其應該彰顯出高人一等，正如前面第一及第三節己說過

的理由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她用誓願把自己的童貞獻給天主，這

是相宜的。可是，在舊約法律的時代，男女都應該盡生兒育女

的天職，因為在基督降生於這民族以前，恭敬天主之禮是靠肉

體的傳殖推展。所以，在天主之母與若瑟訂婚以前，一般不認

為她絕對地誓許了童貞，雖然她有這種願望，可是在這一事

上，她把自己的意願完全委託給天主的自由安排。可是在她有

了丈夫以後，按照當時的風俗習慣所要求的，卻同丈夫一起發

了童貞誓願。

釋疑 1 .因為舊約法律似乎禁止不致力於在現世留下子女;所

以，天主之母並未絕對地發童貞誓願，而是有條件地，即如果

天主願意。可是，在她知道這中悅天主以後，她便做了絕對的

誓許，而這是在天使向她報喜以前。

2.正如在基督內有完全的滿盈恩寵;可是，在祂的母親

內，卻先有了滿盈恩寵的某種開端。同樣地，靠天主恩寵而有

的遵守(褔音)勸諭'是在基督內有完善的開始;可是，在祂

的童貞母親內，卻也有某種方式的開始。

3.宗徒的話，應該是針對那些絕對地發貞潔誓願者而說

的。而天主之母在同若瑟訂婚以前，並未如此做。及至訂婚以

後，基於共同的意願，才與丈夫一起發了童貞誓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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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題

論天主之母的訂婚

一分為二節一

里 (按: r訂過婚的男女在猶太人的習俗上已經取得夫婦的一
室 切權利，因此未婚妻己可稱未婚夫為『丈夫~ -19節;未婚
第 夫也可稱未婚妻為『妻子J 一- 20節。『在同居前』一旬，是

自 指尚未舉行外面的結婚儀式，如:隆重的迎娶新娘到新郎家中

間 的儀式。對聖母有孕的事，必是若瑟最先由她的舉止上覺察出

重 來的 雖然在訂婚時期所生的子女也算是合法的子女，但是

督 若瑟既是『義人.11 '又確知胎中之子不是自己的，不願把那不知

至 來歷的兒子歸於自己名下......若瑟不願『公開羞辱她.11 '即謂不

真 願公然揭發她的不貞，不願公然退婚 最後想出一個『暗暗
草 地休退她』的辦法，大概想在兩個守秘密的證人前，解除婚
喜 約。但是天主卻沒有讓他這個最後的辦法實現。」一個高

聖經學會譯釋)) "褔音: <<瑪竇褔音》第一章註十三及十四。上

述註釋對本題的瞭解當會有所幫助。此外，我們也可以據此而

知道，當聖母「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」時，為什麼除若瑟外，

其他的人都未曾表現驚異和見怪。)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天主之母的訂婚(參看第二十七題引

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兩個問題:

一、基督是不是應該生於已經訂婚的童負女。

二、在主的母親和若瑟之間，是否有真實的婚姻。



第一節 基督是不是應該生於己經訂婚的童貞女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應該生於已經訂婚的童貞女。因為: 39 

1 .訂婚指向肉體的結合。可是，主的母親從未願意使用

與男人的肉體結合，因為這樣的意願損害她心靈的童貞。所 第

以，她不應該訂婚或許配給男人。 集

2.此外，基督生於童貞女乃是奇蹟。所以，奧斯定在 第

《書信集》第一三七篇，第二章「致涯祿西安書 J (Ad 干

Volusianum) 中說: í是天主的德能本身，把嬰孩的肢體從母
九
題

親的未受破損的童貞胎中或腹中導出;也是這德能，把幼兒的 論

肢體透過緊閉的門戶引進了胎中。假使要追問此事的理由，那 豈

它就不成為奇蹟;假使要尋求前例，那它就不再是獨一無二的 畫

了。」可是為堅固信德所行的奇蹟，應該是顯而易見的。由於 且

這奇蹟因訂婚受到遮掩而隱而不彰，所以基督似乎不宜生於已 品

經訂婚的童貞女。

3.此外，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

第一章 18節所說的:殉道者依納爵指出天主之母訂婚的理由，

「是為使祂的誕生可以隱瞞魔鬼，因為魔鬼認為祂並不是生於童

貞女，而是生於為人妻者。」可是這種理由似乎無效。一是因

為魔鬼天資聰敏，知道身體方面所發生的事。此外，也因為魔

鬼藉著許多的顯明徵兆，在不久之後，對於基督已有所認知。

所以， <<馬爾谷褔音》第一章23 及 24節說: í正有一個附邪魔

的人，他喊叫說: ~納臣肋人耶穌!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?你

竟來毀滅我們!我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~ 0 J 所以，天主之母似

乎不宜訂婚或許配給男人。

4.此外，熱羅尼莫(在同處)指出了另一理由，即是

「為避免猶太人誤認天主之母通姦'而用石頭把她砸死」。可是

這理由卻也似乎無效，因為如果她並沒有訂婚，那麼她就不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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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懲處以通姦之罪。如此則基督之生於已經訂婚的童貞女，似

乎並不合理。

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18節說: í祂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

單 若瑟後J ; <<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26及 27節也說: í天使加俾額
大
全

爾奉天主差遣，到一位童員女那捏，她已與一個名叫若瑟的男

第 子訂了婚。」

十

自 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宜於生於已經訂婚的童貞女，第一，
論 是為基督自己;第二，是為母親;第三，也是為我們。為基督

言 自己，共有四點理由:第一，以兔外邦人視祂為私生子而予以
之
生

平
且主

救
世
事
蹟

鄙棄。所以，盎博羅修在《路加褔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一章

26節說: í如果猶太人，或者如果黑落德，好像是在迫害一個

生於通姦的人，那又怎能歸咎於他們呢? J 第二，為按照慣例

敘述祂的男系族譜。所以，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

三，關於第三章23節說: í那降到世界上來者，就應該按照世

界的風俗習慣，而敘述或登記他的身世。可是那在國會和國家

其他公共機關意欲保護其高貴地位者，被詢問的都是男人的身

分。連聖經也習慣上如此教導我們，因為它常是在追詢男人的

祖先。」第三，為保護新生的嬰兒，以免魔鬼企圖更嚴重地傷

害祂。所以，殉道者依納爵說:真褔童貞當初訂婚， í是為使

祂(基督)的誕生可以隱瞞魔鬼」。第四，為使基督可以接受若

瑟的撫養。因此，福音也稱若瑟為基督的父親(<<路加福音》第

二章 33及 48 節) ，即是有如撫養的父親。

從童貞母親方面來看，這也是相宜的。第一，因為這樣

可以使她兔於受罰;即是「使她不致被猶太人視為姦婦而用石

頭砸死J '正如熱羅尼莫所說的(參看質疑4. )。第二，為使她

的名譽不致受到傷害。所以，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



二，關於第一章26節說: r她當初訂婚，是為避免為(未婚而)

破壞童貞的羞辱所傷害，因為大腹便便的孕婦體態是顯示童貞

受到破壞的標記。」第三，正如熱羅尼莫(在同處)所說的， 41 

是為使若瑟可以給她提供服務。

從我們方面來看，這也是相宜的。第一，因為藉若瑟的 璽

見證，證明了基督生於童貞女。因此，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 豆豆

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一章26節說: r她的丈夫成為她貞潔的更 第

有力見證;因為如果他不確知其中之奧祕，那麼他必然會由於 干

權利受到侵犯而感到悲傷，並報復這種恥辱。」第二，因為真 蟲
褔童貞宣稱和維護自己童貞的話，藉此而更為可信。所以，盎 自

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)) (同處)說: r瑪利亞的話更獲得信 至

任，而說謊的理由則被排除。因為假設她是未婚而懷孕，她似 Z 
乎是在願意用謊言來遮掩自己的罪;可是她既然已經訂婚，也 的

就沒有說謊的理由了，因為婦女懷孕和生產，就是婚姻的報酬 革
和舉行婚禮的恩寵。」以上這兩點理由涉及堅固我們的信德。

第三，為使那些由於漫不經心而未能避免名節受損的童貞女沒

有推委責任的藉口。所以，盎博羅修(在同處)說:「不該給

名譽不好的童貞女留藉口，說主的母親也曾受名節之苦。」第

四，因為可以藉此而象徵普世教會，因為教會「雖是貞女，卻

許配給唯一的丈夫基督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論聖潔的童貞》第十

二章所說的。此外，還能有第五種理由，即由於主的母親既已

訂婚，而又是童貞女，所以在她身上童貞和婚姻都受到光榮，

以駁斥那些片面認毀童貞或婚姻的異端派人士。

釋揖 1 .應該相信真褔童貞天主之母，基於天主聖神的親密啟

發，而自願訂婚，並信任天主的助佑，使她總不會面對肉體的

結合;可是她把這事完全託付給天主聖意來安排。所以，她未

曾遭受到童貞方面的任何損害。



2.正如盎搏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)) (同處)所說的:

「主寧願有人懷疑祂的出生，而不願有人懷疑母親的貞潔。因為

42 祂知道童貞女或少女的端莊清白敏感脆弱，名節易於受創，所

以祂也不認為應該用母親的羞辱，來增進針對自己出生或身世

富 的信德 o J 

大
全

可是卻應該知道，天主的奇蹟中，有些是信德所論及的

第 對象或內容，例如:貞女懷孕生子、主的復活，以及聖體聖事

十
四

冊

等奇蹟。所以，主願意這些奇蹟較為隱密，為使針對這些奇蹟

的信德更有功勞。可是，有些奇蹟卻是為了證寶信德。這些奇

論 蹟應該是顯而易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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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三第九章所說的:

「魔鬼憑藉本性能力可以有許多的作為，可是卻為天主的德能所

阻止。按照此一方式，可以說，魔鬼憑藉本性能力能知道天主

之母未曾失身，仍為童貞女;可是卻為天主所阻，無法認知天

王出生的方式。

至於以後魔鬼己多少知道基督是天主子，這也無衝突可

言;因為基督彰顯自己反對魔鬼和遭受為魔鬼所煽動的迫害的

時機已經到來。可是在基督的孩提時代，魔鬼的惡意應該受到

抑制，以免他更殘酷地迫害基督，因為基督當時還不曾準備好

受苦和顯示自己的德能，祂在各方面都表現出自己與其他的兒

童相似。所以，教宗良一世(440""-'461 年)在《證道集》第三

十四篇第三章「論主顯節」的證道詞中說: í三位賢士找到了

耶穌嬰孩，身體嬌小，依賴他人幫助，還不會說話，與其他一

般的初生嬰兒完全無異。」

可是，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)) (同處)所說的，似

乎是優先針對魔鬼的黨羽。因為他先講了這一理由，即是隱瞞

世界的統領的理由，然後他繼續說: í更好說是欺騙現世的首

領。因為邪惡的魔鬼也易於發現隱密的事物，可是那些忙於現



世虛榮的人們，卻無法知道天主的事物。」

4.按照(梅瑟)關於犯姦者的法律，不但那些已經訂婚

或者已經結婚的女人，而且連那些還在父母的監護下，而將來 43 

要結婚的童貞女，犯了姦都應該用石頭砸死。所以， <<申命紀》

第二十二章20及 21 節說: í發現少女真不是處女，本域的人應 軍

用石頭砸死她，因為她在以色列中做了可恥的事，在她父家行 棄

了邪淫。 J 第

或者可以說，按照有些人的意見，真褔童貞係出自亞郎 干

的支派或家族;所以，她是依撒伯爾的表妹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 益
第一章 36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司祭支派的童貞女卻應該為了犯姦 自

淫而被判(用其他方式)處死，因為《肋未紀》第二十一章9 言

節說: í若司祭的女兒賣淫褻潰自己，她是褻潰自己的父親，

應用火燒死。」有些人認為熱羅尼莫的話是指受到非議或喪失

名譽的打擊。

第二節 在瑪利亞和若瑟之間是否有真實的婚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瑪利亞和若瑟之間似乎沒有真實的婚姻。因為:

1 .熱羅尼莫在《駁赫爾維丟》第四節說:若瑟「無疑是

瑪利亞的保護人，而不是她的丈夫」。可是，如果他們的婚姻是

真實的，那麼若瑟便真是她的丈夫。所以，在瑪利亞和若瑟之

間，似乎沒有真實的婚姻。

2.此外，關於《瑪竇褔音》第一章十六節的「雅各伯生若

瑟，瑪利亞的丈夫 J '熱羅尼莫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說: í當

你聽到『丈夫』一詞時，你不應該猜疑其中寓有結婚或完成婚

姻，而要記起聖經習慣稱已訂婚之男人為丈夫，和己訂婚之女人

為妻子。」可是，真實的婚姻不是由訂婚者形成，而是藉完成婚

姻或結婚。所以，在真褔童貞和若瑟之間，並沒有真實的婚姻。

之
母
的
訂

婚



3.此外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19 節說: r她的丈夫若

瑟，因為是義人，不願迎娶( traducere )她J '即是「接她到家

44 中度持久的雙宿生活J' r有意暗暗地休退她J' r即是改變婚

期J '正如雷米九 (Remigius) 所解釋的(<<瑪竇福音釋義>> '第

單 四篇)。所以，既然並未舉行婚禮或完成婚姻，似乎還不是真實
室 的婚姻;尤其在完成結婚之後，就不可休退妻子。

第
直 反之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二第一章說: r這種想

冊 法是不當的，即猜想聖史鑑於瑪利亞不是由於與若瑟同寢，而

論 是以童貞女之身生了基督，遂認為若瑟與瑪利亞的婚姻關係並

奮 不存在。 J (因為聖史於《瑪寶褔音》第一章 16節中，曾稱若
星 瑟為瑪利亞的丈夫) r顯然地，藉著這一先例，已婚的信友獲得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一種提示，即經過雙方同意而禁慾，縱使兩性沒有身體的交

構，婚姻仍然維持其存在，以及仍然稱為婚姻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婚姻或婚配稱為真實的，是基於它獲致自

己的完美或成全 (perfectio) 。可是物的成全有兩種:第一種

(基要的)成全和第二種(後績的)成全。第一種成全在於物的

形式本身，物是從形式取得類別或種類。第二種成全在於物的

行動，物藉行動而或多或少達到自己的目的。可是，婚姻的形

式卻在於雙方以不可分離的態度永結同心，並藉此結合，夫婦

以不可分離的態度應該彼此守信。可是婚姻的目的卻是生、育

兒女。其中之第一目的(生兒女) ，可以藉夫婦的同寢或行房達

成;其中之第二目的(育或養育兒女) ，則藉夫婦的其它作為達

成，二人用這些作為彼此同心協力地養育兒女。

所以應該如此說，就第一種(基耍的)成全而言，天主

童貞之母與若瑟的婚姻完全是真實的;因為雙方都同意在婚姻

或婚配中結合，可是卻沒有明確地同意肉體的結合，除非是在



此條件之下，即是「如果這中悅天主」。所以， <<瑪竇福音》第

一章 20節記載，天使也稱瑪利亞為若瑟的配偶或妻子，向若瑟

說: í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。」奧斯定在《論婚姻與情慾>> 45 

卷一第十一章解釋這話說: r是基於訂婚之最初信約，而稱她

為妻子，若瑟並沒有藉同寢認識她，也未曾有意將來如此認識 重

她。」 集

可是就第二種(後續的)成全而言，即是就藉婚姻行為 第

而有的成全而言，如果這婚姻行為是指藉以生兒女的同寢或行 干

房，則(瑪利亞和若瑟的)這婚姻並未完成或已遂( consumma- 九
題

tum) 。所以，盎博羅修在《路加褔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一章 論

27節說: r福音稱瑪利亞為妻子，你不必心感不安，因為所宣

示的，不是童貞的喪失，而是婚姻的證明和婚禮的舉行。」可

是就養育兒女而言，這婚姻也曾有第二成全。所以，奧斯定在

《論婚姻與情慾》卷一第十一及第十二章說: r在基督的雙親

內，滿備婚姻的一切善:子閥、忠信和聖事。我們領悟或看到

主耶穌就是子制;我們也看到忠信，因為其中沒有犯姦或不

忠;我們也看到聖事，因為沒有離異。在那裡唯獨不曾有婚姻

的同寢或行房。」

釋疑 1 .熱羅尼莫在那裡是從已遂婚姻的(行房)行為，來取

「丈夫」一詞的意義。

2.熱羅尼莫稱婚姻的同寢或行房為婚姻。

3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註釋一-未完成篇》第一

篇所說的: r真褔童貞與若瑟的訂婚是這樣的，即是她在訂婚

後也就住在若瑟的家中。因為正如在丈夫的家中懷孕的婦女，

一般認為她的懷孕是來自丈夫;同樣地，不在丈夫的家中懷孕

的婦女，就會被懷疑為有外遇。」依此，除非真褔童貞也住在

若瑟的家中，單憑已與若瑟訂婚，就不足以維護真褔童貞的名

天
主
之
母
的
訂

婚



聲。所以，褔音上所說的「他(若瑟)不願意迎娶她J '更好解

作說: r不顧公開羞辱她J ;而不宜解作不願迎娶她到家中。

46 所以，聖史接著說: r有意暗暗地休退她」。可是，雖然基於訂

婚之最初信約，真褔童貞已住在若瑟的家中，但當時還沒有舉

行隆重的婚禮;所以，也還沒有肉體方面的相遇或同居( con-神
學

室 venire) 。所以，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: r聖史並沒有說: Ii在
第 她被領入丈夫家中以前dJ (而說『在同居前dJ) ，因為她已在那家

士 中。因為古人習慣擁有已經訂婚的少女在家中。 J (<<瑪竇褔音

冊 論贊》第四篇)所以，天使也對若瑟說: r不要怕娶你的妻子

誦 瑪利亞 J (<<瑪竇福音》第一章 20節) ，即是說， r不要怕同她

喜 舉行隆重的婚禮」。即使也有其他人主張真褔童貞並未被領入若
主 瑟的家中，只不過是訂婚而已( r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 ，關
孟 於《瑪竇福音》第一章 18豈有)。可是，第一種意見卻比較合乎
置 褔音的本義。

事
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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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題

論真福童貞的領報喜訊或接受天使報喜

一分為凹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真褔童貞的領報喜訊或接受天使報喜

(annuntiatio '預報她將懷孕救主基督;參看第二十七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是否宜於向她預報她將要生產的事。

二、應該由誰向她預報。

三、應該以何種方式向她預報。

四、論預報的次序。

第一節 是否需要向真褔童貞預報在她內將要發生的事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並不需要向真褔童貞預報在她內將要發生的事。因

為:

1 .似乎只是為了獲得真褔童貞的同意，才需要預報。可

是她的同意似乎並非必要;因為童貞女的懷孕已為「預定J 的

預言所預告，而「預定之實現並不需要我們的抉擇J '正如關於

《瑪竇福音》第一章 22節的某一「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所

說的。所以，這種預報並不是必要的。

2.此外，真褔童貞對天主聖子的降生成人已有信德，缺

少這種信德，無人可以得救;因為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三章22節

所說的: 1"天主的正義是憑藉對耶穌基督的信德。」可是，人

對自己確實相信的事，就不再需要進一步的教導。所以，真褔

童貞並不需要(天使)向她預報天主聖子將要降生成人。

3.此外，正如真褔童貞在肉體上懷孕了基督;同樣地，



每一個聖潔的靈魂也在精神上懷孕基督。所以，宗徒在《迦拉

達書》第四章 19節說: í我的孩子們!我為你們再受雇苦，直

48 到基督在你們內形成為止。」可是，那些應該在精神上懷孕基

督的人，並未向他們預報這種懷孕。所以，也不應該向真褔童

車 貞預報，她將要在自己的胎中懷孕天主聖子。
大
全

第
十
四
冊

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31 節卻記載天使對她說: !看，你

將懷孕生子。」

論 正解我解答如下:向真褔童貞預報她將要懷孕基督，這是適

量 宜的。第一，為遵守天主聖子與真褔童貞連繫的適當次序;即
星 是使她的心靈先獲悉關於基督的事，然後才以肉身懷孕祂。所

與
救
世
事
蹟

以，奧斯定在《論聖潔的童貞》第三章說: í瑪利亞因接受對

基督的信德，比她因懷孕基督的肉身，更為有福。」後來又繼

續說: í除非她在心神方面，比在肉體上更幸福地懷抱了基

督，否則母子的親密關係不會給瑪利亞帶來任何益處。」

第二，使她因從天主獲得相關的教導，而能成為此一奧

蹟的更確實的見證。

第三，為使她自願地奉獻給天主服從的禮品，而她也立

刻自我奉獻，說: í看!上主的傳女。 J ((<路加福音》第一章

38 豈有)

第四，為顯示在天主聖子和人性之間有一種神婚( matrÍ

monium spirituale) 。所以，藉預報而尋求真褔童貞代表整個人

性的同意。

釋提 1 .預定之預言的實現或應驗，固然不需要我們的抉擇作

為成因，可是並非不需要我們給予同意的抉擇。

2.真褔童貞對聖子的未來降生成人，有明確的信德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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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因為她謙卑自下，並未體認自己如此崇高(堪為聖子的母

親)。所以，對此應該接受教導。

3.藉信德的宣講而作的報道，先於藉信德而形成的在精

神上懷孕基督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十章 17節所說的: í信德是

出於聽信報道。」可是，人卻不能因此而確知自己有恩寵，但

他知道自己所領受的信德是真實的信德。

第二節 是否應該由天使向真褔童貞預報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不應該由天使向真褔童貞預報。因為:

1 .正如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七章所說

的，對最高品級之天使的啟示，直接來自天主。可是，天主之

母卻已被高舉到所有天使之上。所以，似乎應該由天主直接向

她預報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，而不應該藉由天使。

2.此外，如果在這件事上應該遵守一般的次序，那麼按

照這種次序，正如天主的事物是藉天使啟示於人，同樣地，也

是藉丈夫曉諭妻子;因此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四章34及

35 節說: í女人在集會中應當織默，她們若願意學什麼，可在

家裡問自己的丈夫。」所以，似乎應該由男人向真褔童貞預報

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;尤其她的丈夫若瑟已由天使獲悉這件

事，正如《瑪寶褔音》第一章20及 21 節所記載的。

3.此外，無人能適合報告自己所不知道的事。可是，最

高品級的天使卻不完全知道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。所以，狄奧

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七章說，應該如此解讀，即

是是以這些天使的身分說出了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三章 1 節所

提出的問題: í那由厄爾而來的是誰啊? J 所以，似乎沒有任

何天使能適當地報告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。

4.此外，偉大的事件應該由偉大的使者來報告。可是，



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，在天使報告給人的一切事件中，卻是最

偉大的。所以，如果應該由天使來報告，那麼似乎應該由最高

50 一品級的天使來報告。可是，佳播卻不屬於最高的品級，而屬

於被列為(九品級中)倒數第二的總領天使的品級(參看第一

旦 集第一0八題)。所以，教會唱道: í我們知道，總領天使佳播
室 曾代表天主同你講話。 J (聖母取潔或獻耶穌於聖殿節，誦讀答

日昌詠九)。所以，這種報告似乎不宜由總領天使佳播來執行。
第
十

自 皮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26節說: í 天使佳播奉天主差遣」
論等等。
基

督

童 正解我解答如下:由天使向天主之母報告天主降生成人的奧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蹟'是適宜的;理由有三。第一，為在這件事上也遵守天主的

安排，即是藉由天使向人傳達天主的事物。所以，狄奧尼修在

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四章說: í天使首先受教獲悉耶穌仁

愛的神聖奧蹟，然後再藉由他們把認知這奧蹟的恩寵傳給我

們。所以，依此方式，天主的佳播曉諭7區加利亞，將有一位

先知從他出生;也明示了瑪利亞，天主以無可言喻的方式，攝

取和成為(人或奴僕之)形體 (formatio) 的神聖奧蹟，將如何

在她內完成。 J (參看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7節)

第二，為將來藉基督要實現的人類的補救和重整，這也

是適宜的。所以，伯達在一證道詞中說: í天使奉天主差遣到

一位將因天主的誕生而被祝聖的童貞女那裡，這是補救人類的

適當開端;因為毒蛇被魔鬼差遣到一位將因驕傲的心思而受騙

的女人那裡，這是人類墮落的第一原因。 J ((<證道集》卷一第

一篇)

第三，因為這適合天主之母的童貞。所以，熱羅尼莫在

《書信集》第九篇「論聖母蒙召升天」的證道詞中說: í天使奉



遣到童貞女那裡，真有道理;因為童貞常常近似天使。誠然，

在肉身內，卻超越肉身而生活，這不再是塵世的生活，而是天

上的生活。」 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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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提 1 .就被天主揀選所承受的尊位而言，天主之母高於天

使。可是，就現世生活的境界而言，她卻低於天使。因為即使

基督自己，由於可以受苦受難的生命，也「稍微遜於天使J '正

如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9節所說的。可是，由於基督兼是現世

的旅行者和享見天主者，所以就認知天主的事物而言，祂不需

要天使的報道。至於天主之母(在世時)尚未臻於享見天主者

的境界。所以，關於天主的降孕的事，應該由天使向她報道。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真褔童貞瑪利亞的蒙召升天》的證

道詞第四章所說的:真褔童貞瑪利亞，按照合乎實惰的評斷，

的確無需遵守一些普通規則。因為「她並沒有增加懷胎的次

數，也未曾屬於男人的權下J '即是丈夫的權下(參看《創世紀》

第三章 16節)， í她是因天主聖神以自己的淨血成胎，而懷孕

了基督。」所以，她並不應該藉由丈夫，卻應該藉由天使，得

知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。為此，她也是先於若瑟得知;因為她

是在懷孕以前得知，而若瑟卻是在她懷孕以後得知。

3.正如正解所引證的狄奧尼修的話所指明的，天使知道

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;他們繼續探詢，是希望從基督更完善地

得知這種奧蹟的理由，而這些理由對一切受造的理智都是無法

領悟或掌握的。所以， (君士坦T的)馬克西木斯 (Maximus)

《答問七十九則>> (Quaestiones , Interrog. et Resp.) 第四十二則

說: í不應該懷疑，天使知道天主未來降生成人。可是，他們

眛於主的無法探究的成孕，以及祂如何整個在聖父內、整個在

萬物內，卻又在童貞女的窄小胚胎內的方式。」

4.有些人說，佳播屬於最高的品級;為此教宗額我略一



世說: í由至高無上的天使來報告至高無上的事，這是理所當

然的。 J (<<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三十四篇)可是這並非說佳播是

52 所有天使中的至高者，這只是針對那些(被派遣的)天使而說

的;因為他屬於總領天使的品級。所以，聖教會稱他為總領天

里 使，而額我略自己也在「論一百隻羊」的證道詞中說: í那些
言 宣告至高者重大事體的，貝IJ稱為總領天使。 J (同上)所以，誠
章 可相信他在總領天使這一品級中是至高的。以及，正如教宗額

直 我略一世(在同處)所說的:這一名稱與他的任務相符合，

「因為佳播意指: [J天主的勇毅』。所以，應該藉由天主的勇毅用

論 來宣告。因為那英勇大能的上主和強力作戰的上主，要來同空

書 中的勢力交戰(參看《聖詠》第二十四篇8及 10節 )J 。
之
生

平且主
救
世
事
蹟

第三節預報的天使是否應該以有形可見的方式，顯現

給真褔童貞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驛 預報的天使似乎不應該以有形可見的方式，或藉由身體

(感官)方面的看見 (visio corporalis) ，顯現給真褔童貞。因

為:

1 .正如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二十四章

所說的: í理智的看見或用理智看見，優於身體的看見或用身

體看見。」這針對天使來說，尤其適宜;因為用理智的看見所

見的是天使的本體，而用身體的看見所見的，則是天使所攝取

的身體的形像。可是，正如為預報天主的降孕，宜於派來最高

的使者，同樣也宜於用最高的一種看見方式。所以，預報的天

使，似乎應該以理智的看見方式，顯現給真褔童貞。

2.此外，想像的看見或在想像中看見 (visio imaginar

ia) ，似乎也優於身體的看見，正如想像力也高於(外在感官)

能力一樣。可是「天使是在夢中 J '即是憑藉想像的看見， r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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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給若瑟J '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一章 20節及第二章 13和 19節

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天使似乎也應該用想像的看見，而非用身體

(外在感官)的看見，顯現給真褔童貞。

3.此外，用身體(的視覺)看見精神實體，會使看見者

驚惶不安。所以，聖教會也針對真褔童貞頌唱: r童貞女因看

見那光而驚惶不安。 J (聖母領報或天使報喜節，誦讀，答唱詠

二)。可是，防護她的心靈不受這種困擾，會更為相宜。所以，

不宜用身體的看見來作這樣的預報。

皮之 奧斯定在一篇證道詞中引述真褔童貞的話說: r總領天

使佳播，容光煥發，衣服閃閃發光，步伐奇異地來到我前。」

U<證道集》第一九五篇)可是這一切只能是屬於身體看見的範

圈。所以，預報的天使確實是以身體的看見方式，顯現給真褔

童貞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預報的天使確實是以身體的看見方式顯現

給天主之母。而且這是相宜的。第一，在所預報的事方面，這

是相宜的。因為天使是降來報告不可見的天主降生成人。所

以，為了宣布這件大事，不可見的受造物宜於攝取使自己成為

有形可見的形像，因為連舊約的一切顯現，也都是導向這個顯

現，即天主聖子在(有形可見的)肉身內的顯現。

第二，這相稱於天主之母的地位，她不僅在心靈上，而

且也在身體的腹胎內，將要領受天主的聖子。所以，不但她的

心靈，而且連她的身體感官，也應該因看見天使，而受到強化

和振作。

第三，這也適合所報告之事的確實i生。因為，對那些目

睹或眼前所見的事，比對那些我們所想像的事，我們知道的更

為確實。所以，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四篇說:天使



不是在夢中，而是有形可見地出現在童貞女面前。「因為她由

天使所領受的是一項非常重大的喜訊，針對如此重大的事件，

她需要隆重的顯現和看見J 0 

釋疑 1 .理智的看見優於想像的看見或身體的看見，如果它們

各是單獨的。可是，奧斯定自己在同卷第九章卻說，兼有理智

的看見和想像的看見之預言，比單獨只有二者之一種看見之預

言，更為卓越。可是，真褔童貞不但領受了身體的看見，而且

也領受了理智的光照。所以，這樣的顯現更為高貴。

假設真褔童貞用理智的看見看見了天使的本體，那麼這

種看見才更為高貴。可是看見天使的本體，卻與人之作為現世

旅行者的境界不合。

2.想像力確實是高於(身體)外在感宮的能力。可是，

由於感官是人的知識的根源或開端，所以在感官內建立最大

的確實性，這是因為知識的根源或開端該常常是更確實的

(參看你登記》經解的「差若毫釐，繆以千里J) 。所以，蒙天

使在夢中顯現的若瑟，他並沒有獲得像真褔童貞所獲得的那

樣卓越的顯現。

3.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

11 節所說的: r當我們忽然遇見高級能力時，我們就驚惶失

措。」不但在身體的看見中，而且連在想像的看見中，也會有

這種情形發生。所以， ((創世紀》第十五章 12節說: r太陽快

要西落時，亞巴郎昏沉地睡去，忽覺陰森萬分，遂害怕起來。」

可是，人的這種驚惶之有害於人，並未達到這種程度，致使天

使不該顯現。第一，因為基於人被提升到自己以上或出神，而

這屬於他的崇高地位，他的低級能力變弱，並由此而產生上述

的驚惶;就如當自然的熱力回歸集中到內部時，外在的肢體也

會顫↑栗。第二，正如奧利振在《路加福音釋義》第四篇所說

弘
一
神
學
大
全
﹒
第
十
四
冊
﹒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

閃
一
{
第
三
集
}
第
三
十
題

.. 

論
真
福
童
貞
的
領
報
喜
訊
或
接
受
天
使
報
喜

的: r顯現的天使知道這就是人性，於是先醫治人的驚惶。」

因此，在臣加利亞和瑪利亞感到驚惶以後，天使對他們說:

「不要害怕。 J (<<路加福音》第一章的及 30節)所以，正如在

(亞達納修的) <<聖安當傳》中所說的: r不難分辨善神與惡

神。因為如果在驚懼以後而來的是喜樂，那麼我們就該知道這

是由天主而來的助佑，因為心靈的平安是神威臨在的標記。可

是，如果所感受到的恐懼繼續存在，那麼顯現出來的或所看見

的就是仇敵。」

真褔童貞的驚惶，也相稱於童貞女的羞怯，因為正如盎

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一章 28節所說的:

「驚懼原屬於童貞女:見到男人邁入住處她感到害怕，面對男人

向自己講話也會心生畏懼。」

可是有些人說，當真褔童貞適應於天使的顯現之後，她

不再是因看見天使而驚惶，而是因驚異天使對她所說的話，因

為她不曾想過自己如此偉大。所以，聖史並沒有說她因看見天

使而感到驚惶不安，卻說「因他(天使)的話而驚惶不安」

( <<路加福音》第一輩29節)。

第四節預報的完成或執行是否符合適當的次序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預報的完成或執行(<<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26至 38 節) ，似

乎不合適當的次序。因為:

1 .天主之母的尊位繫於她所懷孕的孩子。可是說明原因

卻應該在說明效果之先。所以，天使首先應該給真褔童貞報告

成孕的孩子，然後再藉問候她來表達她的尊位。

2.此外，關於證明，對於毫無疑問之事可以省略;而關

於可能有疑問之事，買IJ應該先加以證明。可是，天使似乎首先

報告了真褔童貞所懷疑的，以及因懷疑而問說: r這事怎能成



就J '然後才用依撒伯爾的先例和天主的全能來加以證明。所

以，天使執行報告的次序並不適當。

56 3.此外，較小者不足以證明較大者。可是，童貞女懷孕

生子卻大於老婦懷孕生子。所以，天使用老婦懷孕生子來證明

星 童貞女懷孕生子，這種證明是不充足的。
大
全
車 皮之 《羅馬書》第十三章 l 節說: í凡來自天主的，都是有次

士 序的或經過安排的。」可是: í天使奉天主差遣J '是為向真褔

隔 童貞報告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26節所說的。所以，藉由

論 天使所完成的報告，符合完美的次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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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藉由天使所完成的報告，符合適宜的次

序。因為天使對真褔童貞意欲做到三點。第一，促使她的心靈

緊精會神地注意如此重大的事件。天使是藉用新奇而罕有的問

候語來問候她，做到了此點。所以，奧利振在《路加福音釋義》

第六篇說: í假設她當時知道天使曾以同樣的話，問候其他任

何人(因為她有〔舊約〕法律知識) ，那麼這種問候絕不會使她

感到異常而驚惶不安。」在這一問候裡，天使先藉說: í 充滿

恩寵者J '指出她堪當懷孕;藉說: í上主與你同在 J '說明懷

孕;當天使說: í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」時，則預告了後來

的光榮。

第二，天使願意報告給她將在她內完成的天主降生成人

的奧蹟。天{吏藉預告她的懷孕和生產做到了此點，天使說:

「看，你將懷孕生于」等等;其次也藉明示那將成孕和誕生之子

的尊位，而說:「祂將是偉大的 J ;以及藉說明她懷孕的方

式，而說: í聖神要臨於你」。

第三，天使意欲導引她同意，並用依撒伯爾的先例，和

取自天主的全能的理由，做到了此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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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.沒有什麼比聽聞自己的卓絕，使謙虛的心神更為驚

奇。而驚奇最能激發心神的注意。所以，天使由於願意促使真

褔童貞的心神注意傾聽如此偉大的奧蹟，遂從讚頌她開始。

2.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一章 34

節，明言真褔童貞並未懷疑天使的話。因為他說: r瑪利亞的

答覆，比司祭(區加利亞)的話更為適當有節。這一位(瑪利

亞)說: If'這事將怎樣成就? .n而那一位(司祭)卻答覆說:

『我憑什麼知道這事?.n那否認自己知道者，也否認自己相信。

而這詢問(怎樣)才能成就者，並不懷疑將會成就。」

奧斯定似乎說真褔童貞曾有所懷疑。因為他在《論舊約

及新約問題》第五十一題說: r天使向對自己懷孕感到猶疑的

瑪利亞，宣布了這件事的可能。」可是這樣的懷疑，與其說是

不相信，倒不如說是驚異。所以，天使之加以證明，並不是為

消除不信，而是為解除她的驚異。

3.正如盎博羅修在《六天創世注疏》卷五第二十章所說

的: r先有了許多不能生育者的懷孕生子，是為使人相信童

貞女的懷孕生子J (參看:金口若望， <<創世紀論贊》第四十

九篇)。所以，天使引述不能生育的依撒伯爾的懷孕生子，並

不是作為充足的證據，而是作為具有象徵意義的先例。所

以，天使為了增強這種先例的力量，遂又補充了基於天主全

能的有效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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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題

論救主身體成孕所取用的質料

一分為八節一

里 然後要討論的是救主的成胎或成孕本身(參看第二十七題引
言 言)。第一，針對祂的身體成孕所取用的質料;第二，針對成孕
第 的造生者或主動根本(第三十二題) ;第三，針對成孕的方式和

十
四
冊

次序(第三十三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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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督的肉身是否取自亞當。

二、是否取自達味。

三、論福音中的基督的族譜。

四、基督是否適宜生於女人。

五、祂的身體是否由真福童真的至淨之血而成胎。

六、基督的肉身是否根據或在某一特定方面，在古聖祖內。

七、基督的肉身在古聖祖內是否受牽連，而屬於罪的權下。

八、是否在亞巴郎的腰中交納了什一之物。

第一節 基督的肉身是否取自亞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的肉身似乎不是取自亞當。因為:

1.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的節說: r第一個人

出於地，屬於土:第二個人出於天，屬於夭。」可是，第一個

人是亞當，而第二個人是基督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出於亞當，

而是有與亞當有別的起源。

2.此外，基督的成孕應該是最大的奇蹟。可是，用地上

的灰土形成人的身體，比用取自亞當的人的質料或物質形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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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身體，是更大的奇蹟。所以，基督由亞當取得肉身，似乎並

不適宜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似乎不應該用取自亞當的人類質料

或物質來形成，而應該用其它一種質料或物質。

3.此外， r罪惡藉著一人進入了世界J '即是藉著亞當，

因為所有民族都在他這根源內犯了罪，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五章

12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如果基督的身體取自E當，那麼當亞當

犯罪的時候，基督也就曾在亞當這根源內。所以，基督也染了

原罪，而這與基督的純潔不合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並不是由取

自亞當的質料或物質所形成。

皮之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16節說: r祂 J '即天主聖

子， r並沒有攝取( apprehendere )或成為天使，卻攝取或成為

亞巴郎的後裔。」可是，亞巴郎的後裔也是來自亞當的血統。

所以，基督的身體是由取自亞當的質料或物質所形成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取了人性，是為撫除人性的腐化。可

是人性之需要洗游或淨化，無非是基於它藉出自亞當的有罪起

源，而受到污染。所以，基督從由亞當延伸下來的質料取得肉

身，以便藉這攝取來醫治人性本身，這也是合宜的。

釋疑 1 .第二個人，即是基督，稱為出於天，並不是根據或針

對身體的質料或物質，而是根據或針對形成身體的德能，或者

針對祂的天主性本身。可是，根據基督的身體的質料或物質﹒

祂卻是屬於土的，如同亞當的身體屬於土一樣。

2.正如前面第二十九題第一節釋疑2.所說的，基督降生成

人的奧蹟是一種奇蹟，並不是為了證實或堅固信德，而是它本

身就有如是信德的條理或內容 (articulus fidei) 。所以，在天主

降生成人的奧蹟內所要求的或應注意的，並不是那一奇蹟是否



為更大的奇蹟，如同關於為堅固信德所行的奇蹟一樣;而是什

麼最適合天主的智慧和最有益於人類的得救，這也是在一切屬

的 於信德的事物上所要求的或應注意的。

或者也可以說，在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內，不但應該從

單 懷孕的質料或物質來注意奇蹟，而且也更應該從懷孕和生產的
大
全

第

方式來注意奇蹟，即是因為是童貞女懷孕和生了天主。

3.正如前面第十五題第一節釋疑2.所說的，基督的身體是

士 根據形體的原質或質料 (substantìa corpulenta) 在亞當內，即是

冊 因為基督的身體的形體質料是來自亞當;它並不是根據胚種或

論 生殖能力 (vìrtus semìnalìs) 在亞當內，因為真褔童貞並不是由

舊 男人的精子而懷孕。所以，基督並沒有如同其他人一樣染了原
主 罪，因為其他人是經由男人的精子這一途徑而來自亞當(參看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第一集第一一九題第二節釋疑4. )。

第二節 基督的肉身是否取自達昧的後裔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肉身似乎不是取自達味的後裔。因為:

1 .瑪竇編賽基督的族譜到若瑟為止(((瑪竇褔音》第一

章)。可是，若瑟卻不是基督的父親，正如前面第二十八題第一節

釋疑 1.及 2.已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出身於達昧的家族。

2.此外，亞郎出自肋未支派，正如《出谷紀》第六章第

16等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基督的母親瑪利亞卻稱為依撒伯爾的

親戚，而依撒伯爾是亞郎的後代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5

及 36節所指明的。既然達味出自猶大支派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

第一章第3等節所指明的，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出身於達味的

後裔。

3.此外， ((耶肋米亞》第二十二章30節論及耶苛尼雅，

說: í你應記錄:這人是一個有如無子女的人，因為他的後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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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沒有一個能生上達味的寶座。」可是《依撒意亞》第九章7

節論及基督: í祂要盒上達咪的寶座。」所以，基督並不是耶

苛尼雅的後裔，從而也不是達味家族的後裔，因為瑪竇是從達

味經由耶苛尼雅來貫穿(基督的)族譜的次序(((瑪竇褔音》第

一章6及 11 節)。

反之 《羅馬書》第一章3節說: í祂(基督)按肉身是生於達

味的後裔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特別稱為兩位古聖祖之子，即是亞巴

郎之子和達味之子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l 節所指明的。

其理由有多種。第一，因為關於基督的預許，是特別做或說給

這兩位古聖祖的。因為《創世紀》第二十二章 18節記載天主對

亞巴郎說: í地上萬氏要因你的後裔蒙受祝福。」宗徒在《迦

拉達書》第三章 16節解釋這是指基督而說的，他說: í恩許是

向亞巴郎和他的後裔所許諾的。並沒有說『後裔們~ ，好像是向

許多人說的，而走向一個人說的，即『你的(一個)後裔

( semen單數 U ，就是指基督。」可是天主卻曾對達味說: í我

要使你的兒子，登上你的玉位。 J (((聖詠》第一三二篇 11 節)。

所以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9節記載猶太人如同光榮迎接

君王似的，向基督歡呼: í賀三納達味之子。」

第二，因為基督是未來的君玉、先知和司祭。而亞巴郎

曾是司祭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十五章 9節上主對他所說的話所

指明的: í你給我拿來一隻三歲的母羊」等等。他也曾是先

知，按照《創世紀》第二十章7節所說的: í他是一位先知，

他要為你轉求。」至於達味也曾是君玉和先知。

第三，因為在亞巴郎身上先開始了割禮(<<創世紀》第十

七章 10節) ，而在達味身上極度彰顯了天主的揀選，按照《撒慕



爾紀上》第十三章 14節所說的: r上主已另找了一位隨祂心意

的人。」所以，基督特別為這兩位古聖祖之子，是為說明祂來到

62 世界上，是為拯救接受割禮的(以色列)人和被揀選的外邦人。

當 釋疑 1 這曾是摩尼教徒褔斯德仔細tus Mar叫a叫的質
室 疑，他願意證明基督並不是達味之子，因為他並不是由若瑟而
第 受孕，而瑪竇編賽基督的族譜卻到若瑟為止。奧斯定在《駁摩

士 尼教徒褔斯德》卷二十三第八及第九章反駁說: r由於問一聖

冊 史說若瑟是瑪利亞的丈夫，和基督的母親為童貞女，以及基督

論 為達昧的後裔，便不能不相信瑪利亞並不是在達味家族以外;

量 也不是平白無故地稱她為若瑟的妻子，因為他們之間有心神的
主 締結盟約，雖然沒有肉身的交婿。至於基督的族譜敘述到若瑟
E 為止，主要是基於男人的地位。所以，我們因而也相信瑪利亞
蓋 是出自達味家族的後裔，因為我們相信聖經，而聖經既說基督

要 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，也說祂的母親瑪利亞未與男人同

一 寢，是童貞女。」因為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

一，關於第一章 18節所說的: r若瑟和瑪利亞出於同一支派;

因此，按照法律，若瑟被迫接納瑪利亞有如自己的近親。也是

基於此一理由，他們一起去白冷登記，有如是出生於同一支派

的人。」

2.納西盎的額我略答覆這一質疑說，基於在上者(天主)

的安排，而有君王的家族與司祭的支派相結合的情形發生，使

身為君王和司祭的基督按肉身兼生於這二支派。因此，連那按

照法律曾為第一位司祭的亞郎，也從猶大支派娶了阿米納達布

的女兒依撒伯爾為妻(((出谷紀》第六章 23節)。所以，實情可

能是這樣的，即(若翰的母親)依撒伯爾的父親有一位出於達

味支派的妻子，經由她，出於達味支派的真褔童貞瑪利亞，而

成為依撒伯爾的親戚。或者更好反過來說，真褔瑪利亞的父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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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出於達味支派，而有一位出於亞郎支派的妻子。

或者正如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》卷二十三第九

章所說的，如果瑪利巨的父親若雅敬出於亞郎的支派(如同異

端派人士褔斯德根據偽經所主張的) ，那麼就應該相信若雅敬的

母親或妻子出於達味支派;如此則我們也可以按某種程度說瑪

利亞是出於達味的後裔。

3.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三，關於第三章

25節所說的:先知的這一預言， r並沒有否認耶苛尼雅將有後

裔。所以，基督是出於他的後裔。而基督之為王，並不相反先

知的預言。因為基督之為王，不是憑藉俗世的榮耀;因為祂自

己曾說: 11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.Il 0 J 

第三節 聖史編寫基督族譜的方式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史編寫基督族譜的方式(((瑪竇褔音》第一章; ((路加

福音》第三章第23等節) 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. ((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 8節論及基督，說: r有誰會

述說祂的身世或族譜 ?J 所以，原本就不應該述說基督的族譜。

2.此外，一個人不可能有兩個父親。可是瑪竇說: r雅

各伯生若瑟，瑪利亞的丈夫 J '而路加卻說若瑟為赫里的兒子。

所以，他們所寫的彼此衝突。

3.此外，在某些方面，二聖史意見彼此不同。因為瑪竇

在(褔音)卷首從亞巴郎開始，下至若瑟，數算了四十二代。

可是，路加卻把基督的族譜放在基督受洗以後，從基督開始，

代代上溯至天主，首末計算在內，共歷舉了七十二代。所以，

二聖史並未適當地敘述基督的族譜。

4.此外， (<列王紀下》第八章 24節說:約蘭生阿哈齊

雅，阿哈齊雅的兒子約阿士繼他為王(第十一章) ，而約阿士的



兒子阿瑪責雅繼他為王(第十二章 21 節) ，後來阿瑪責雅的兒

子阿區黎雅繼他為王(第十四章21 節) ，並稱為烏齊雅((<編年

64 紀下》第二十六章 l 節)，烏齊雅的兒子約堂繼他為王(((列王

紀下》第十五章7節)。可是瑪竇卻說: í約蘭生烏齊雅J (<<瑪

自 費褔音》第一章8節)。所以，瑪竇似平並未適當地敘述了基督
大
全

的族譜，因為其中有三位君玉，他略而不提。

第 5.此外，在基督的族譜內所述及的人，都有父親和母

古 親，其中許多人也有兄弟。可是，瑪竇在基督的族譜內只提及

了三位母親，即是塔瑪爾、盧德和烏黎雅的妻子;他也提及了冊

論 猶大和耶苛尼雅的兄弟們，還有培勒茲和則辣黑兩兄弟。可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是，路加卻完全沒有提及這些人。所以，二聖史似乎並未適當

地敘述基督的族譜。

反之 這裡有聖經的權威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三章 16節所說的:

「一切聖經，都是受天主默感所寫的。」可是，凡是天主所完成

的，都是極有次序的或經過妥善安排的;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十

三章 l 節所說的: í凡來白天主的，都是有次序的或經過安排

的。」所以，二聖史按照適當的次序敘述了基督的族譜。

釋疑 1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 l

節所說的，依撒意亞說的是基督的天主性的身世或出生，可是

瑪寶講的卻是基督按照人性的族語。他確實沒有解釋天主降生

成人的方式，因為這也是無法以言語形容的;可是他卻列舉了

基督按照肉身所從出的祖先。

2.這是背教者朱利安(Julianus Apostata) 所提出的質

疑，許多人對此有不同的解答。正如納西盎的額我略所說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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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說，兩位聖史所列舉的都是相同的人，只是所用的名字

不同，好似所列舉者都有兩個名字。可是這種說法不能成立，

因為瑪竇提出了達味的一個兒子，即是撒羅滿;而路加卻提出

了達昧的另一個兒子，即是納堂，按照史書《撒慕爾紀下》第

五章 14節，證實他們是兄弟。

因此，另外有人說，瑪竇傳授了基督的真實族譜，而路

加卻傳授了一般人所認為的或名義上的族譜 (genealogia put位i

va) ，所以路加開始就說: í人都以祂(耶穌)為若瑟的兒子」

(第三章 23節)。因為鑑於猶大眾王罪惡多端，有些猶太人相信

基督之出自達味，不是生於達味王室，而是要生於他這一支派

的平民。

可是，其他一些人則說，瑪竇述說了肉身方面的祖先，

而路加所述說的卻是精神方面的祖先，即是(先前的)義人，

他們是基於正義方面的相似而被稱為祖先。

在「論舊約及新約問題J (第五十六題一一參看《拉了教

父文庫》第三十五冊第二二五三欄)中則答覆說，不應該如此

解讀，好似路加稱若瑟為赫里的(親生)兒子，因為其意思是

說，在基督的時代，赫里和若瑟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途徑來自達

味或為達昧的後裔。因此，論及基督，說: í人都以祂為若瑟

的兒子J '而基督自己也「是赫里的兒子J ;就如說，按照說基

督是若瑟的兒子的方式，也可以說祂是赫里的兒子，以及達昧

所有後裔的兒子;正如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九章5節所說的:

「基督按肉身或血統說也是從他們(即猶太人)來的」。

可是，奧斯定在《瑪竇及路加福音答問》卷二第五題提

出了三種解答: í這裡共有三種原由或身世湊合在一起，聖史

們分別遵循其中之一。因為或者一位聖史說的是若瑟的生父;

而另一位聖史所說的是母系方面的祖父，或某一位家族中的先

人。或者一位是若瑟的自然之父或生父，而另一位卻是領養若



瑟的父親或義父。或者按照猶太人的習俗，一個人死而無子，

他的親戚娶其遺墉為妻，後者所生的兒子，貝IJ歸於那已亡之親

的 戚名下 J ;這也是一種合法的領養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

之和合》卷二所說的(參看《訂正錄》卷二第七章)。
神
學 這最後一種原由或身世較為確實，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

室 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 16節也持此主張;而凱撒勒雅的歐

第 色比伍 (Eusebius Caesariensis) 在《教會歷史》卷一第七章中

士 說，這是「非洲史學家J (非洲人朱利伍， Julius Africanus) 所

冊 傳授的。他們主張瑪堂和默耳希在不同時期都娶了同一名叫厄

論 斯塔的女子為妻，並各自由她生了一個兒子。瑪堂是撒羅滿的

書 後裔，他先娶7這個女子為妻;後來瑪堂死了，留下一個兒
童 子，名叫雅各伯。在他死後，因為法律並不禁止寡婦再嫁，屬
頁 於納堂家族的默耳希，因為是出於同一支派，雖然不是生於向

當 一家族，就娶了瑪堂的遺婦為妻，並由她生了一個兒子，名叫

事 赫里。因此，屬於不同父系家族的雅各伯和赫里，成為同母異
蹟

父的兄弟。其中之一，即是雅各伯的弟弟赫里，逝世而未留下

子女，按照法律的命令，雅各伯遂娶了赫里的遺攝為妻，並由

她生了若瑟這個自然之子或親生子;可是按照法律，若瑟卻成

為赫里的兒子。所以，瑪竇說: [""雅各伯生若瑟 J ;可是，路

加因為是在述說法律方面的族譜，所以全未提及誰生誰。

雖然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十四章說

真褔童貞瑪利亞，按照若瑟的父親稱為赫里的身世或族譜，是

若瑟的親屬，因為他(大馬士革的若望)說瑪利亞是默耳希的

後裔。可是卻應該相信她也是出身於撒羅滿的後裔，即是根據

或始於瑪竇所列舉的各代先祖的某一環節，而一般都認為瑪竇

是在敘述基督肉身或血統方面的族譜;尤其因為盎博羅修也說

基督出自或生於耶苛尼雅的後裔(參看第二節釋疑3. )。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二第四章所說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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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瑪竇願意強調基督的君王身分 (persona regia) ，可是路加卻願

意強調基督的司祭身分 (persona sacerdotalis) 。因此，在瑪竇所

敘述的諸代中，表示主耶穌基督承擔了我們的罪惡J ;即是說，

經由肉身的起源，祂取了「罪惡肉身的形狀J (((羅馬書》第八章

3 節) 0 í可是在路加所敘述的諸代中，卻表示我們的罪惡得到

消除J '而這是藉著基督的祭獻。「所以，瑪寶是由上而下來數

算諸代，而路加則是由下而上」。是基於這一緣故， í瑪竇從達

味開始，經由撒羅滿向下數算，因為達味曾因撒羅滿的母親而犯

罪;可是路加卻經由納堂而上升至達昧，因為天主藉一位名為納

堂的先知消除了達味的罪惡」。也是基於這一原故，由於「瑪竇

願意表達基督之屈尊俯就於我們的死亡或有死性，所以他在褔音

的開始，就由上而下地敘述各代，從亞巴郎開始，直至若瑟和基

督的誕生。可是路加之敘述族譜，並不是在福音的開始，而是在

基督受洗以後;也不是由上而下，而是由下而上，有如是在凸顯

在贖罪中的司祭，因為洗者若翰在福音中曾作證: Ii'看哪!除兔

世罪者! .Il至於他由下而上，經過亞巴郎而到達天主，是指我們

在洗潔和贖罪之後，重新與天主和好。路加採用(法律方面)領

養的起源，也是有道理的，因為我們藉著這種領養而成為天主的

兒女，而藉著肉身的或血統的族譜，則是天主子成為人子。所

以，他也充分地說明了，他稱若瑟為赫里的兒子，並非指由赫里

所生，而是由赫里所領養;因為他也曾說亞當是天主的兒子，雖

然亞當是由天主所造J 。

「四十」這一數字，屬於現世生活的時間;這是基於世界

的四方，而我們是在基督君玉的統治下，在這世界上度現世有

死的生活。可是「四十」卻有四個「十J '而「十」是從一數到

四的和 (1+2+3+4=10) 。數字「十」也可能指向十誠，而數字

「四」指向現世生活，或者也指向基督藉以在我們內為王的四部

褔音。所以， í強調基督之君王身分的瑪寶，舉出了基督以外



的四卡位先祖」。可是這一解釋之成立，卻繫於第二組十四代之

末的耶苛尼雅，和第三組十四代之首的耶苛尼雅是同一人，正

的 如奧斯定所想的。他說這事的發生，是為表示「在耶苛尼雅身

上形成了一種趨於外邦人民的轉折，即當猶太人民流徙到巴比

單 倫時;而這也象徵基督將從受割禮的(猶太)人移向未受割禮

室的(外邦)人」。

第
可是，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

士 12節卻說:共有兩位約雅金或耶苛尼雅;他們是父子，二人都

用 出現在基督的族譜內，正如聖史用三個十四代所作的諸代區分

論 所證實的。如此才能增為四十二代或先祖名稱。(按 :11 節的

重 耶苛尼雅和 12節的耶苛尼雅如為同一人，則從流徙巴比倫到基
之
生

平且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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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實際只有十三代，而非十四代，連帶著整個族譜也只有四十

一代，而非四十二代。所以，熱羅尼莫認為 12節的耶苛尼雅應

為另一人，即前一節耶苛尼雅的兒子和約史雅的孫子。如此則

在 12節的「流徒巴比倫以後」下面，似應加上一句: r耶苛尼

雅生耶苛尼雅。 J) 這數字(四十二)也適用於聖教會。因為這

數字來自表示現世生活之辛勞的「六J '和表示來世生活之安息

的「七J ;而六乘七等於四十二。由十和四相加所形成的數字

「十四 J '與由同樣數字相乘而形成的數字「四十J '它們能是表

示同樣的意義。

可是，路加在基督的族譜內所用的諸代數字，卻是表示

全部罪惡。「因為數字『十』是正義的數字，指示(舊約)法

律的十誠。而罪惡就是輸越法律。偷越『十』的數字就是『十

一.n 0 J (奧斯定， (<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二第四章)可是數字

「七J '表示整體或全部: r因為全部時間包括在『七天』這數

字內 J (同上)。而七乘十一等於七十七。所以，藉此所表示

的，是藉基督所除兔的全部罪惡。

4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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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所說的: r因為約蘭王與萬惡的依則貝耳家族結親 U<列王紀

下》第八章 18 節) ，所以其後三代略而不提，不予記載，避免

他們出現在神聖的族譜內。」所以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

音註解一未完成篇》第一篇所說的: r耶胡獲得了如此大的

祝福，因為他報復了阿哈布和依則貝耳全家。同樣，為了阿哈

布和依則貝耳之女兒，約蘭王的全家也獲得一般大的詛咒，使

他的(繼位)子孫，直到第四代，從猶大列王的行列中被除

名;正如《出谷紀》第二十章 5節所說的: IT'我要追討他的

罪，從父親直到兒子﹒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孫~ 0 J 

此外也應該注意，在基督的族譜內還有其他的君王是罪

人，可是他們卻沒有一直繼續作惡犯罪，因為正如《論舊約及

新約問題》第八十五題所說的: r撒羅滿是因他父親的功勞，

蒙受寬容而得以保留王位;而勒哈員罕則是因自己兒子阿彼雅

的兒子阿撒的功勞，得以保留王位。可是其他這三位君王卻是

繼續不斷地作惡犯罪。」

5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3

節所說的: r在救主的族譜內沒有列入任何聖婦，而只提及了

聖經所指責的婦人，為使那為了罪人而降來者，生於罪人，並

消滅一切人的罪。」所以，聖經提及了塔瑪爾，她困和自己的

公公通姦而被譴責。聖經也提及了妓女辣哈布，外邦女子盧

德，以及犯姦的烏黎雅的妻子巴特舍巴。可是最後這一位，聖

經不是用她自己的名字，而是用她的丈夫的名字(烏黎雅的妻

子)來指稱她，一是為了她自己的罪，因為她有分於通姦罪和

殺人之罪，此外也是因為提及她丈夫的名字，就可以記起達昧

的罪。因為路加願意強調基督是一切罪人的贖罪者，所以他末

(特別)提及這些婦人。

可是瑪竇之提及猶大的兄弟們，是為昭示他們都屬於天

主的子民;因為依撒格的哥哥依市瑪爾和雅各伯的哥哥厄撒烏



都離開了天主的百姓，所以在基督的族譜內未曾提及他們。瑪

費提及猶大的兄弟們，也是為排除出身高貴的自大，因為猶大

70 的許多兄弟都生於牌女，可是他們卻同時都是先祖和支派的始

祖。至於同時提及培勒茲和則辣黑，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褔

單 音注疏》卷三，關於第三章第時節所說的，是因為 I 他們象
室 徵各個民族的兩種生活:一種是遵循法律的生活J '這是則辣黑

第 所象徵的; í另一種是憑藉信德的生活j ，這是培勒茲所象徵

士 的。瑪竇之提出耶苛尼雅的兄弟們，是因為他們為王的時代不

冊 同:這是其他君王所沒有的情形;或者也因為他們有類似的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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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基督身體的質料或物質是否應該取自女人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身體的質料或物質，似乎不應該取自女人。因為:

1.男性比女性高貴。可是，基督卻極宜攝取人性中之完

美者。所以，祂似乎不應該由女人，而應該由男人攝取肉身，

就如厄娃由男人的肋骨所形成一樣 U<創世紀》第二章21 節)。

2.此外，凡由女人成孕的，都被關閉在女人的胎中。可

是「天主充滿天地J '正如《耶肋米亞》第二十三章 24節所說

的;所以，祂不宜被關閉在女人窄小的胎中。所以，祂似乎不

應該由女人成孕。

3.此外，凡由女人成孕的，都沾染某種不潔，正如《約伯

傳》第二十五章4節所說的: í人在天主面前，怎能自以為義?

或者，婦人所生的，怎能自稱潔淨? _J 可是，在基督內卻不應該

有任何不潔，因為祂是「天主的智慧J (<<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24

節) ，而《智慧篇》第七章25節論及智慧，說: í任何污穢都不

會浸入她內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由女人攝取肉身。



「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反之 《迦拉達書》第四章4節說;

來，生於女人。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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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雖然天主聖子可以從祂所願意的任何質料

或物質，攝取人的肉身;可是祂由女人取得肉身，這卻是極為

適宜的。第一，因為這使整個或全部人性(人的男性和女性)

高貴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十一題說: r人的得

救應該彰顯於兩性內。所以，由於祂應該攝取男人，因為男性

比較尊貴;所以，繼而藉這男人之生於女人，來彰顯女性的得

救，這也是適宜的。」

第二，因為這可增添或加強天主降生成人的真實性。因

此，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降生成人》第六章說: r你將發現有

許多遵循或符合本性者和超越本性者。因為祂在胎內J '即是在

女人身體的胎內， r這符合本性的情形;可是貞女懷孕，貞女

生產，這卻超越本性的情形。這都為使你相信，這位更新(人

之)本性者是天主，以及這位遵循本性而生於人者，也是人。」

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三七篇第三章「致濯祿西安書」中也

說: r如果全能的天主不是在女人胎中創造了那個人，而是在

別的什麼地方形成了他，並使他突然出現在眾人前，這豈不是

證實了(某些人的)錯誤意見，而使人無法相信祂取了真實的

人嗎?況且，當祂以奇異的方式實行一切時，豈不等於抹殺祂

以仁慈體貼之心所行的嗎?可是，現在祂如此以介於天主與人

之間的中保、或居中者身分出現，藉著使兩種本性(天主性和

人性)在祂的唯一位格內相結合，而使那平凡的昇華成為超凡

的，並使那超凡的屈尊成為平凡的。」

第三，因為如此可滿全人之產生的各種方式。因為第一

個人是「用地上的灰土」形成的(<<創世紀》第二章 7節) ，沒

有男人和女人參與。 m:娃出於男人，沒有女人參與(同章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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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)。其他的人卻出於男人和女人 c 所以，這第四種方式，宛如

是特別留給基督的，即是出於女人，而沒有男人參與。

釋疑 1 .男性比女性高貴，所以祂在男性中攝取了人性。可是

甚 為使女性兔於受到輕視，祂由女人攝取肉身，也是適當的。所
言 以，奧斯定在《論基督徒的戰鬥》第十一章說: I男人們，不

第 要輕視自己，天主子取了男性。女人們，不要輕視自己，天主

士 子由女人所生。」

用 2.正如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》卷二十三第十

論 章，答覆這位曾利用此一質疑的異教徒所說的: I天主教信仰
基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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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持基督、天主之子，按肉身生於童貞女;可是，完全不以任

何方式，把這同一天主之子關閉在女人的胎中，宛如祂不再繼

續掌管天地，宛如祂離開了天父。而是你們摩尼派人士，用你

們那只能思想有形想像內容的心，完全不能明暸這一切。」這

也正如他在《書信集》第一三七篇第二章「致涯祿西安書」中

所說的: I這是那些只能思想有形物體之人的看法，而沒有任

何有形物體能是整體處處都在，因為它們的無數部分，必然是

一在這裡和一在那裡。可是靈魂的本性與身體的本性迴然不

同。那創造靈魂和身體的天主的本性更該有多大的差別，祂可

以整體處處都在，而不受鋼於任何地方。祂可以前來，而不必

離開祂原先所在之處。祂可以走閉，而不必脫離起動之處。」

3.在男人由女人成孕中，沒有什麼是不潔的，這是就其

為天主的工程而言。因此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 15 節說:

「天主所造的，你不可稱為污穢J '即是不潔的。可是，在那裡

有某種源自罪的不潔，如果一人的成孕伴有男女交構的貪情或

不當慾望。可是，在基督的成孕中卻沒有這種情形，正如前面

第二十八題第一節所證明的。

縱使在那裡有什麼不潔，天主聖言也不會從而受到站



污，因為祂是絕對不變的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駁五種異端》第

五章說: r 人類的造物主天主說:有什麼使你針對我的誕生而

感到不安呢?我的成孕並不是基於嗜好情慾。是我創造了那位 73 

生我的母親。如果太陽的光芒可以晒乾溝東內的污物，而不會

受到污物的站污;那麼永恆之光的光芒，無論射向何處何物， 書

當更能使之潔淨，而自己不會受到站污。」 集

第

第五節 基督的肉身是否由真褔童貞的至潔之血而成孕 十

(按:童貞聖母的受孕或基督在聖母身體中的成胎，是因 逼

天主聖神的德能，而非因男人的種子或精子，這是天主所啟示 謂

的真理。但聖母的身體因聖神怎樣受孕，或基督的肉身因聖神 童

如何在聖母的腹中成胎，聖經卻未述及。探索人在女性身體中 裊

的成胎過程，這屬於科學，不屬於神學，也不涉及信仰的內 局

容。多瑪斯在本節和以下諸題中關於女人之血、卵子與胎兒成 語
胎之關係的解釋，係根據亞里斯多德的相關學說，此一學說也 自
為大多數教父和中世紀神學家所接受，雖然後世的研究顯示它 自
並非完全正確，例如:卵子對於生殖絕非無關重要，也不是完

全被動，而是有主動能力和積極作用。神學家所引用的科學證

據縱使不當，但這並不影響信仰的真理和正確性。就如過去哲

學家曾以「太陽有規律地繞行地球」為例，來解說宇宙間有自

然或天賦秩序;雖然科學方面的舉例不當，但這並不影響肯定

宇宙間確有秩序，以及根據此一秩序肯定天主存在的宇宙論證

據。其實，從中文「血緣」、「血統J ......等名詞的運用，也可

看出中國古人十分重視血在人類傳宗接代中所扮演的角色。)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肉身似乎不是由真褔童貞的至潔之血而成孕。因

為:

1.在(聖母領報或天使報喜慶日的)集禱經中說:天主
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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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願意自己的聖言由真褔童貞而取得肉身」。可是，肉身與血不

同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並不是取自真褔童貞之血。

2.此外，正如女人奇妙地由男人而形成;同樣，基督的

身體奇妙地由真褔童貞而形成。可是，並不說女人由男人的血

直 而形成，卻說由男人的骨肉而形成，按照《創世紀》第二章23
大
全

第
十
四
冊

節所說的: r這是由我的骨所取出的骨，由我的肉所取出的

肉。」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似乎也不應該由真褔童貞的血形成，

而應該由她的肉和骨形成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身體與其他人的身體種類相同。可是，

論 其他人的身體卻不是由至潔之血形成，而是由(男人的)精子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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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(女人的)月經之血或經血 (sanguis menstruus) 形成。所

以，基督的身體似乎也不是由真褔童貞的至潔之血而成孕。

反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章說: r天

主聖子由真褔童貞的純淨和至潔之血，為自己構成了真有理性

之魂或靈魂的肉身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四節所說的，基督的成孕有符

合本性情形者，即是祂生於女人;可是也有超越本性者，即是

祂生於童貞女。本性情形中有此一點，即是在動物的生殖中，

雌性或女性供應質料，而雄性或男性則有如是主動的根本或原

因，正如哲學家在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一第二及第二十章所證明

的。可是，凡由男性而受孕的女性，卻不是童貞女。所以，在

基督的孕育或生成中，那屬於超越本性情形者，是在這生成中

的主動根本或原動力，是超越(人之)本性的天主德能;而那

屬於其生成之本性情形者，則是其身體成孕所取用的質料，與

其他女人為使胎兒成孕所供應的質料，彼此相同。按照哲學家

在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一第九章所說的，這一質料是女人的血，



不是任何一種血，而是那種適於成為受孕質料的血，它需要先

接受母親生殖能力的進一步演化或消化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是

由這種質料而成孕的。 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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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真褔童貞既然與其他女人有相同的本性，所以她也有

相同本性的骨和肉。可是，其他女人的骨和肉，卻是身體的現

實或實在部分，由這些現實部分組成完整的身體或身體的完

整;所以，不可能抽取這些部分，而不使身體受到破壞或減

損。可是，基督是為修復或彌補受到破壞者而來，祂不應該使

自己母親的完整受到破壞或減損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不應該由

真褔童貞的骨和肉，而應該由她的血形成，因為血還不是身體

的現實或實在部分，而是有可能成為整體或只是整體的潛能或

潛在部分，正如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一第十九章所說的。所以，

說基督由真褔童貞取得肉身，並不是說(基督)身體的質料是

(童貞身體)現實的肉，而是她的血，而血只是在潛能狀態的肉

身(不是在現實狀態或現實的肉身)。

2.正如在第一集第九十二題第三節釋疑2.己說過的，亞當

被立為人之本性的元始或根本( principium) ，在他的身體內，

有些骨和肉，並不屬於他個人完整的部分，而是作為人之本性

的元始或根本而擁有的。女人(厄娃)是由這樣的骨和肉所形

成，並未損害到男人(亞當)。可是在真褔童貞的身體內，完全

沒有這樣的骨和肉，可由它們形成基督的身體，而不使母親的

身體遭受破損。

3.雌性或女性的「種子」或生殖元素 (semen ，卵、卵

子) ，並不適於生殖，它屬於「種子」之類中，未臻於完善的一

種，所以不能成就為完善的種子，這是由於雌性或女性能力的

不夠完善。所以，這樣的種子不是為受孕或成胎所必須有的質

料，正如哲學家在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一第二十章所說的。所



以，這樣的種子並未出現在基督的成孕中;尤其是，雖然這樣

的種子屬於不完善的種子，可是當它被釋出時卻伴有情慾或貪

76 慾，正如男人的種子或精子被釋出時一樣。可是在那一童貞之

身的受孕中，卻不可能有情慾或貪慾存在。所以，大馬士革的

車 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章說，基督的身體「不是以種
大
全

子的方式或非藉由種子( non semìnaliter ) J 而成孕的。

第 至於女人每月所排出的月經之血或經血，含有某種敗壞

士 成分的自然不潔，就像其他本性所不需要並排出體外的廢棄物

用 一樣。由這種本性所排斥的、含有敗壞成分的月經，不會形成

論 受孕，可是它卻是那藉某種演化或消化而為受孕做準備的血的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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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除或淨化，後者宛如比其他的血更為潔淨和更為完善。在其

他人的成孕中，寓有一種來自貪慾的不潔，因為這樣的血是由

於男女的交婿，而被哥|至那適於生殖的部位。可是在基督的成

孕中並沒有這種情形，因為這樣的血是藉聖神的作為而匯集到

真褔童貞的胎中，並形成了胎兒。所以，說基督的身體「是由

真褔童貞的純淨和至潔之血所形成J (參看反之)。

第六節基督的身體是否憑藉(祖先身體之)某一特定

實物或部分，而在亞當和其他古聖祖內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的身體似乎是憑藉某一特定實物或部分，而在亞當

和古聖祖內(按:即亞當和古聖祖的身體，有某一實在部分傳

殖到基督，並形成祂的身體)。因為:

1.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第二十章說:基督的

肉身在亞當和亞巴郎內，是「根據軀體的本體或原質( corpulen

ta substantia) J 。可是，軀體的原質卻是一種特定實物。所以，基

督的肉身是憑藉某一特定實物在亞當、亞巴郎和其他聖祖內。

2.此外， <<羅馬書》第一章3節說:基督「按肉身是生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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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味的種子或後裔 (semen )J 。可是這達昧的種子，卻是在達味

內的一特定實物。所以，基督是憑藉或根據某一特定實物在達

味內，以及按同樣方式在其他聖祖內。

3.此外，基督與人類有親屬關係( affinitas) ，因為祂由人

類取了肉身。可是，如果基督的肉身不是根據某一特定實物在

亞當內，那麼基督似乎與出自亞當的人類就毫無親屬關係，而

與別的給祂供應肉身之質料的實物有親屬關係。所以，基督的

肉身似乎是憑藉某一特定實物在亞當和其他聖祖內。

皮之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第十九及第二十章

說，無論基督是怎樣在亞當和亞巴郎內，其他人也是是照樣在

亞當和亞巴郎內，可是卻不能反過來說。可是，其他人並不是

憑藉某一特定質料在亞當和亞巴郎內，而是按照起源，正如第

一集第一一九題第一節及第二節釋疑 4.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也不

是憑藉某一特定實物在亞當和亞巴郎內;以及根據同理，也不

是如此在其他聖祖內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五節釋疑 1.己說過的，基督身體

的質料，並不是真褔童貞的骨和肉，也不是她身體的某一現實

或實在部份，而是她的血，而血只是在潛能狀態的肉。可是在

真褔童貞內，她所取自父母的一切，都是真褔童貞之身體的現

實部分。因此，在真褔童貞內，凡是取自父母的，都不是基督

身體的質料。所以應該說，基督的身體並不是憑藉某一特定實

物在亞當和其他聖祖內，以致可以確實指出亞當或者其他人的

身體的某一部分，並說是由這一質料形成了基督的身體;基督

的身體乃是按照起源在亞當和其他聖祖內，如同其他人的肉身

一樣，基督的身體是藉著或經由自己母親的身體，而與亞當和

其他聖祖取得關連。因此，基督的身體在聖祖內的方式，與自



己母親的身體在他們內的方式，並無二致;而真褔童貞的身

體，如同其他人的身體一樣，都不是按照或憑藉某一特定質料

78 在聖祖內‘正如第一集內己說過的(參看皮之)。

當 釋疑 1 說基督「根據軀體的本體或原質」在亞當內，不可以
至 如此解讀，宛如基督的身體原是在亞當內的某種軀體原質，而

第 是說基督身體的軀體原質，意即祂由真褔童貞所取的質料:它

十
四
冊

田間

在亞當內，有如是在主動的根本或原因 (principium activum) 

內，而不是有如在質料的根本或原因( principium materiale) 

內。因為是藉亞當及其下至真褔童貞之後代子孫的生殖能力

書 (virtus genera叫，始有如此準備基督身體成孕質料的實際情
畫 形發生。此一質料並不是藉源自亞當的精子的能力，形成了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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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的身體。所以，說基督根據軀體的原質在E當內，是說以起

源或主動根本的方式( originaliter) ，而不是根據胚種之理或種

子的傳殖( seminalis ratio )。

2.雖然基督的身體不是根據胚種之理在亞當和其他聖祖

內，可是真褔童貞的由男人的精子而成孕的身體，卻是按照胚

種之理在亞當和其他聖祖內。所以'是經由真褔童貞，而以起

源的方式，說基督按肉身生於達昧的種子或後裔。

3.基督與人類有親屬關係( affini tas) ，是根據類別或種類

的相同;而種類的相同所根據的，不是遠的質料(materia remo

ta) ，而是近的質料(materia proxima) ，以及根據生出與自己種

類相同者的主動根本 (principium activum) 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

由真褔童貞的血所形成這一事實，足以維持基督與人類的親屬

關係，因為按起源來說，真褔童貞的血係來自亞當和其他聖祖

們。至於這些血的質料取自何處，對此一親屬關係來說，並不

重要;就像在其他人的生殖方面，這也並不重要一樣，正如第

一集第一一九題第二節釋疑3.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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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基督的肉身是否在古聖祖內沾染了罪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 F:

質疑 基督的肉身似乎並末在古聖祖內沾染了罪。因為:

1. <<智慧篇》第七章 25節說: I任何污穢都不會浸入天

主的智慧內。」可是，基督是「天主的智慧J '正如《格林多前

書》第一章24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肉身絕沒有受到罪的污

染。

2.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及

第十一章說:基督「取了我們本性的初果」。可是，在最初或原

始境界，人的肉身卻沒有沾染罪。所以，基督的肉身在亞當和

其他聖祖內，都沒有沾染罪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第二十章

說: I人的本性在受傷的同時，常備有療傷的藥。」可是，凡

受感染者，卻不可能是療傷的藥，反而是它本身需要藥。所

以，在人的本性內常有某種未受感染之物，而基督的身體後來

即是由此物形成的。

反之 基督的身體僅是藉著由其取得肉身的真褔童貞，與亞當

和其他聖祖有關。可是真褔童貞的整個身體卻是在原罪中成

孕，正如前面第十四題第三節釋疑 1 .所說的。準此，即使就真褔

童貞的身體在古聖祖內來看，它也曾屬於罪的權下。所以基督

的肉身，就它在古聖祖內來看，也曾屬於罪的權下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幾時我們說基督或者祂的肉身在亞當和其

他古聖祖內，我們是把基督或者祂的肉身，與亞當和其他古聖

祖作對比。可是顯然地，古聖祖的情況與基督的情況卻截然不

同:因為古聖祖隸屬於罪的權下，而基督卻完全無罪。所以，

在此對比 t ，能有兩種犯錯的方式。一種方式是我們把古聖祖



的情況歸於基督或者祂的肉身;例如，假使我們說:基督在亞

當內犯了罪，因為基督曾是以某種方式在亞當內。這是錯誤

的，因為基督在亞當內的方式，並不會使亞當的罪歸於基督;

因為基督之源自亞當，並不是憑藉情慾的規律或者按照胚種之

理，正如前面第一節釋疑3. 、第六節釋提 1. '以及第十五題第一節

釋疑2.所說的。

另一種犯錯的方式，是我們把基督的或者祂的肉身的情

況，加諸古聖祖當時實有的情況。例如說，由於基督的肉身，

就這肉身在基督內而言，未曾屬於罪的權下，於是就說在亞當

和其他古聖祖內，也有亞當身體的某一部分未曾屬於罪的權

下，而且後來是由這一部分形成了基督的身體，正如有些人所

主張的。可是，這也不能成立。第一，因為基督的肉身並不是

憑藉某一特定實物或部分在亞當和其他古聖祖內，致使可以區

分這一部分和肉身的其餘部分，有如區分潔淨的和不潔淨的，

正如前面第六節所說的。第二，因為人的肉身受到罪的沾染，

是基於人的肉身是藉情慾而成孕;所以正如人的整個肉身是藉

情慾而成孕，同樣地，也是整個肉身受到罪的污染。所以應該

說，古聖祖的整個肉身屬於罪的權下，在他們內沒有什麼部分

是無罪的，也不是由這一部分後來形成了基督的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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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基督並沒有攝取隸屬於罪的人類的肉身，而是攝取了

從罪的一切沾染中獲得淨化的肉身。所以， í沒有任何污穢浸

入天主的智慧內」。

2.說基督取了我們本性的初果，是就情況或境界的相似

而言;即是說，因為祂取了未曾受罪沾染的肉身，就如人的肉

身在犯罪以前的情況一樣。可是，這卻不是意指純潔的持續，

宛如是說(未獲賜恩寵的)純人的此一肉身，直到基督身體的

形成，都會繼續維持純潔無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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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基督以前，在人的本性內就現實地或實際有傷存

在，即是染有原罪。至於療傷之藥，那時還不是現實地或實際

存在那裡，而只是按照起源潛存在那裡，即是說(療傷的)基

督的肉身將要由那些古聖祖們傳殖下來(參看第八節皮之)。

第八節 基督是否在亞巴郎腰中交納了什一之物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在亞巴郎腰中交納了什一之物(參看《希伯來

書》第七章4至 10節)。因為:

1.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七章第6等節說:亞巴郎的曾孫

肋未， r也在亞巴郎內或藉著亞巴郎交納了什一之物J '因為當

亞巴郎交給默基瑟德什一之物時，肋未還在他的腰中。同樣

地‘當亞巴郎交納什一之物時，基督也還在亞巳郎的腰中。所

以，基督也在亞巴郎內或藉著亞巴郎交納了什一之物。

2.此外，基督按照取自母親的肉身，是出於亞巴郎的種

子或後裔。可是祂的母親卻在亞巴郎內或藉著亞巴郎交納了什

一之物。所以，基督也同樣在亞巴郎內或藉著亞巴郎交納了什

一之物。

3.此外， r凡需要治療的，都在亞巴郎內交納的什一之

物J '正如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第二十章所說的。

可是一切屬於罪之權下的肉身，都需要治療。既然基督的肉

身;也屬於罪的權下，正如前面第七節反之所說的，所以，基督

的肉身似乎也在亞巴郎內交納了什一之物。

4.此外，這似乎也無損於基督的尊位。因為一位大司祭

的父親交納什一之物給一位司祭，這並不妨礙他的大司祭兒子

仍大於那位單純的司祭。所以，雖然說當亞巴郎交給默基瑟德

什一之物時，基督也交納了什一之物;可是，並不因此而排除

或否定基督仍大於默基瑟德。



皮之 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第二十章說: í基督

在那裡J '即是在亞巴郎內， í並沒有交納什一之物;因為祂的

82 肉身從那裡接引下來的，不是傷痛，而是療傷藥材的質料。」

童 正解我解答如下:按照宗徒《希伯來書》第七章6至 10節的
室 用意，應該說基督並沒有在亞巴郎的腰中交納了什一之物。

第 因為宗徒是在證明按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司祭職，優於肋末人

士 的司祭職;理由是，亞巴郎獻給了默基瑟德什一之物，而法

冊 律的司祭職所歸屬的肋末，那時還在亞巴郎的腰中。可是，

論 如果基督也在亞巴郎內交納了什一之物，那麼基督的司祭職

量 就不是按照默基瑟德品位，而是小於或低於默基瑟德的司祭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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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。所以應該說，基督並沒有在亞巴郎腰中交納了什一之

物，如同肋末一樣。

因為那交納十分之一的人，仍然保留給自己十分之九或

九分，他係把第十分歸於他人，而這第十分是完善或成全的標

記，因為它是所有從一到十種種數字的盡頭或滿全。因此，那

交出什一之物或這第十分者，證明自己已不完善或不成全，並

把完善或成全歸於他人(按:可參考中文成語「十全十美」和

「功虧一簣J) 。可是人類的不成全係由於罪，所以人類需要那醫

治和除罪者的成全。可是醫治和除罪專屬於唯一基督;因為祂

是「除兔世罪的羔羊y 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29節所說

的。而默基瑟德卻是基督的預像( figura) ，正如宗徒在《希伯

來書》第七章所證明的。亞巴郎藉自己獻給默基瑟德什一之

物，預示自己是在罪中成孕，以及將來出於他的一切後裔，由

於染有原罪，所以都需要基督的醫治和除罪。可是依撒格、雅

各伯和肋末，以及其他所有的人，他們是如此在亞巴郎內，即

是他們的出於亞巴郎，不但是憑藉「軀體的原質J '而且也是憑

藉「胚種之理(或種子的能力) J '而原罪的沾染就是經由這胚



種之理。所以，一切在亞巴郎內交納什一之物的人，即是一切

(為亞巴郎藉交納什一之物)所預示的人，都需要經由基督而來

的醫治。可是，唯有基督是如此在亞巴郎內，即是祂的出於亞 83 

巴郎，不是憑藉胚種之理，而只是憑藉軀體的原質。所以，祂

在亞巴郎內，並非好像是需要醫治者，而是有如「療傷的藥」。 軍

所以，基督並非在亞巴郎的腰中交納了什一之物。 集

第

釋疑 1.據上所述，已可知質疑 1 .之解答。 十

2.真褔童貞是在原罪中成孕，她在亞巴郎內，有如需要 題

醫治者。所以，她以根據胚種之理出於亞巴郎的後裔身分，在 前

亞巴郎內交納了什一之物。可是，有關基督身體的情形卻並非 空

如此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3.說基督的肉身在古聖祖內屬於罪的權下，是按照它

(以起源方式潛存)在古聖祖內的性質或觀點，而古聖祖交納了

什一之物;可是，卻不是按照它現實存在於基督內的實在性質

或觀點，而基督並沒有交納什一之物。

4.肋未人的司祭職來自肉身方面的起源或出身( origo 

carnis) 。因此，亞巴郎的司祭職並不小於肋末的司祭職。基於

這一點，亞巴郎向默基瑟德有如向一位更大者交納什一之物的

事實，足以顯示默基瑟德的司祭職也大於肋末人的司祭職，因

為默基瑟德是基督的預像。可是，基督的司祭職卻不是遵循肉

身的起源，而是來自神性的恩寵。所以，即使在新約時代，這

種情形也是有可能的，即是:一位父親獻給一位司祭或司鐸什

一之物，如同較小者獻給較大者一樣;可是這位父親的兒子如

果是大司祭或主教，那麼他仍大於那位司祭或司鐸，但這不是

基於肉身的起源，而是基於大司祭或主教由基督所獲得的(更

大的)神性恩寵。

身
體

成
孕
所
即
用
的

質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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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題

論基督成孕的主動原因或根本

一分為四節一

車 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成孕的主動原因或根本( principium 

三 activum ;參看第三十一題引言)。
第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高 一、聖神是不是基督成孕的主動原因。

用 二、是否可以說基督因聖神而成孕。
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三、是否可以說聖神是基督按照肉身或血統方面的父親。

四、真福童貞在基督的成孕中是否曾有主動的作為。

第一節使基督成孕的工作是不是應該歸於聖神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使基督成孕的工作，似乎不應該歸於聖神。因為:

1 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四及第五章所說

的: r正如天主聖三的本體是不可分的;同樣地，天主聖三的

工程也是不可分的。」可是完成基督的成孕，卻是天主的一種

工程。所以，這一工程似乎不應該歸於聖神，勝於歸於聖父或

者聖子。

2.此外，宗徒在《迦拉達書》第四章4節說: r但時期一

滿，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，成於 (factum) 女人。」奧

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九章解釋此語說: r的確，那

使祂成於女人者，也就是那派遣祂者。 J 可是聖子的被派遣卻

是主要歸於聖父，正如在第一集第四十三題第八節己討論過的。

所以，使祂生於女人的成孕，也應該主要歸於聖父。

3.此外， <<接言》第九章 l 節說: r智慧為自己建造了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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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或居所 (domus) 0 J 可是基督自己卻是天主的智慧，按照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24章所說的: r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

天主的智慧。」可是這智慧的房舍或居所卻是基督的身體，這

身體也稱為祂的聖殿或聖所 (templum) 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

二章 21 節所說的: r但是耶粹是指著自己身體的主所說的。」

所以，使基督的身體成孕的工作，似乎應該主要歸於聖子。所

以，不應該歸於聖神。

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35節卻說: r聖神要臨於你」等等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是整個天主聖三完成了基督身體成孕的工

作，可是卻把它歸於聖神，這有三點理由。第一，因為就從天

主方面來看降生成人而言，這與降生成人的原因相合。因為聖

神是聖父和聖子的愛，正如第一集第三十七題第一節所說的。可

是使天主聖子在童貞女的胎中為自己攝取肉身，這卻是出白天

主最大的愛;因此， <<若望褔音》第三章的節說: r天主竟這

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。」

第二，因為從所攝取的性體方面而言，這也與降生成人的

原因相合。因為這使人領悟到，人性為天主聖子所攝取，而與聖

子的位格合而為一，並不是因為自己的功勞，而是完全基於恩

寵，而恩寵卻歸於聖神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二章4節所說

的: r恩寵雖有區別，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。 J 所以，奧斯定在

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四十章說: í基督因聖神而降生成人的此一

方式，給我們指示出天主的恩寵;人是因這恩寵，沒有任何先有

的功勞，從獲得人性而開始存在之初，就與天主聖言如此親密地

結合為一位格，以致這同一人自己就是天主聖子。」

第三，因為這與降生成人的結局或終點 (terminus) 相

合。因為降生成人的終點是使那成孕的人是聖者和天主聖子。

反之



可是這兩件事卻都歸於聖神。因為人是因聖神而成為天主的子

女，按照《迦拉達書》第四章6節所說的: í你們確實是天主的

助 于女，因為天主派遣丁自己兒子的聖神，到你們內喊說:阿爸，父

啊! J 聖神也是「聖化的神 (Spiritus sanctificationis) J '正如

當 《羅馬書》第一章4節所說的。正如其他的人，藉著聖神在平時
至 方面獲得聖化，而成為天主的義子義女;同樣地，基督也藉著
第 聖神，在成孕時就是神聖的而成為天主的自然之子。所以，按

直 照一項「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的解說， <<羅馬書》第一章

4節先說: í祂被立定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J '接著又用下面冊

誦 的「退藉聖化的神」加以說明，即是說: í藉由聖神而成孕」

書 (按:所說先後係根據拉丁文版本) 0 <<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35節
星 連報喜的天使自己也是在說完: í聖神要臨於你」以後，又作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結說: í因此，那由你要誕生的聖者，將稱為天主的兒子。」

種疑 1 .使基督成孕的工程是整個天主聖三所共有的，可是按

照某一方式或觀點，卻歸於三位中不同的位。因為針對藉著這

種成孕而為自己攝取肉身的聖子的位格，應把首位或本始歸於

聖父;攝取肉身之行動本身貝11歸於聖子;至於形成為聖子所攝

取的身體，貝11歸於聖神。因為聖神是聖子的聖神，按照《迦拉

達書》第四章 6節所說的: í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。」

正如在其他人的生殖中，在精子內的靈魂的能力，藉著包含在

精子內的精氣( spiritus) ，形成身體;同樣地，天主的能力或德

能，即是聖子自己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一輩24節所說的:

「基督是天主的德能J '也藉著聖神( Spiritus) 形成自己所攝取

的身體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35節天使的話也證明了這一點，

他說: r聖神要臨於你 J '有如是準備和形成基督身體的質料，

「以及至高者的能力(基督)要庇蔭你J' r即是說，人性的身

體在你內將得到天主性的無形之光，因為蔭影是由光和身體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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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體形成的J '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十八「至

高者」貝IJ意指聖父，而聖子則是祂的德能或能力。

2.派遣 (missio) 涉及(主動)攝取者位格，此位格係為

聖父所派遣。可是成孕卻涉及所攝取的身體，而身體是由聖神

的作為形成的。所以，雖然派遣和成孕都屬於同一的主體，可

是由於觀點不同，所以派遣歸於聖父，成孕的完成歸於聖神，

而攝取肉身貝IJ歸於聖子。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舊約及新約問題》第五十二題所說

的: r這個問題可以分由兩方面來解讀。一方面，因為基督的

『房舍』即是聖教會，這是祂以自己的寶血所建造的;另一方

面，祂的身體也可稱為祂的房舍或居所，如同也可以稱為祂的

聖殿或聖所一樣。可是聖神所完成的工程，也是聖子的工程，

這是基於同一的性體和意志。」

第二節 是否應該稱基督因或出自聖神而成孕

(按:拉丁文的前置詞或介系詞 de和凹，都有中文的

「從、白、由、因、用」等意義。在實際情形中應採用哪一種中

文譯名，應看上下文以及與其相連的動詞。在關於天主聖子降

生成人的論述中， de和 ex 多分別譯為「因」和「由」。例如，

三鐘經中的「乃囡 (de) 聖神受孕J' r宗徒信經」中的「囡聖

神降孕J '彌撒所用信經中的「祂因 (de) 聖神由 (ex) 童貞瑪

利亞取得肉軀，而成為人J '和「祂在萬世之前，由 (ex) 聖父

所生」。但這間一信經接著又說: r祂是出自 (de) 天主的天主

(Deum de Deo) 0 J 在這裡，如果用「因」取代「出自 J '譯為

rt也是因天主的天主J '將會辭不達意。此外， r宗徒信經」中

的「生於瑪利亞之童身 (natus ex Maria virgine 汀，也可譯為

「由 (ex) 童貞瑪利亞誕生J ;但也不能說前一「生於」的譯法

不對或不好。總而言之，雖然我們已習於「因聖神降孕」的譯



法，但也不可以一成不變，否則將會發生陳述上的困難。在這

裡，重要的是:無論在用字上是用缸，或是用 ex來解釋成孕的

88 基督與聖神的關係，像多瑪斯和盎博羅修分別在正解和釋疑 1.所

做的，都要注意其實質的兩面:一是基督依其天主性與聖神有

直 同性同體的關係;一是基督依其包括身體在內的人性，與聖神
大
全

有受造物與創造者的關係。)

第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自 質疑似乎不應該稱基督因或出自 (de) 聖神而成孕(或基督

冊 的成孕是因或出自聖神)。因為:

論 1 .關於《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36節的「萬物都是由祂(天

書 主) ，藉著祂，並在祂內 J '奧斯定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之
生
『ι
昆2

救
世
事
蹟

說: r應該注意，那裡並沒有說『囡或出自祂.Jl (de ipso) ，而

說: Ii'由祂.Jl (ex ipso) 。因為天和地都是由祂，因為祂創造了

它們。可是天和地卻不是『出自祂.Jl '因為天和地並不是出自祂

的本體。」可是聖神卻沒有從或用 (de) 自己的本體形成基督

的身體。所以，不應該稱基督因或出自聖神而成孕。

2.此外，一物之成孕所因或由 (de) 的(內在)主動根

本，有如是生殖中的精子。可是在基督的成孕中，聖神卻不是

有如精子。因為熱羅尼莫在《天主教信仰綱要》中說: r我們

不說聖神取代精子，如同一些大逆不道的人所說的一樣;而我

們卻說基督的身體是因造物主的德能被做成J '即是被形成。所

以，不應該稱基督因或出自聖神而成孕。

3.此外，沒有什麼因或由 (d的二物形成，除非二物有

所混合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卻是因或由童貞瑪利亞而形成。所

以，如果說基督是因聖神而成孕，那麼在聖神和童貞女所供應

的質料間，似乎就有一種混合形成;顯然地，這是錯誤的。所

以，不應該稱基督因或出自聖神而成孕。



「在同居前，她因聖神皮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18節卻說:

有孕的事已顯露出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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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成孕不但歸於基督的身體，而且也囡祂的

身體而歸於基督自己。可是在聖神內，可以發見有兩種與基督

的關係( habitudo ) :因為聖神與被稱為成孕的天主聖子本身有

同性同體的關係 (habitudo consubstantialitatis) ;而與祂的身體

則有成因(與效果)的關係。可是這前置詞或介係詞「因或出

自尸 (de) 可兼指這兩種關係，例如我們說:人出自自己的父

親。所以，我們可以適當地說基督是因或出自聖神而成孕，這

是按照分別將聖神的成效，針對或指向被攝取的身體;以及將

同性同體，針對或指向那攝取者(天主聖子)的位格。

釋疑 1 .基督的身體由於與聖神並不是同性同體，所以嚴格地

說，不能說它因或出於 (de) 聖神而成孕，更好說它「由 (ex)

聖神」而成孕，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聖神》卷二第五章所

說的: í凡是由某某者，或者是由他的本體，或者是由他的能

力:由本體，如聖子來自聖父;由能力，如萬物來白天主，瑪

利亞也是依此方式由聖神而在胎中有孕。」

2.關於此點，熱羅尼莫與其他某些聖師的意見相左，後

者主張在(基督)成孕中聖神取代精子。因為金口若望在《瑪

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一篇，關於第一章20節說: í當

天主的唯一聖子進入童貞女時，有聖神先至，並因先至的聖

神，而使基督在身體方面將誕生為聖者，如此天主性進入而取

代精子或種子 (semen) 0 J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

卷三第二章說: í天主的智慧和德能庇蔭了她，如同天主的種

子一樣。」

可是這卻易於解釋，因為在精子或種子內，可理會其蘊



有主動能力的一面;金口若望和大馬士革的若望是依此而將聖

神，甚而也將為「至高者的能力」的聖子，比作精子或種子。可

90 是在精子或種子內，也可理會其含有在成孕中接受轉變的身體之

質料的一面，熱羅尼莫是依此而否認聖神取代精子或種子。
神
學 3.正如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四十章所說的，說

室 基督因或出自 (de) 聖神而成孕或誕生，和說基督因或出自童

第 貞瑪利亞而成孕或誕生，方式或觀點並不相同。因為說因或出

自 自童貞瑪利亞，是就質料方面而言;說因或出自聖神，是就成

因或主動原因而言。所以，於此並無所謂混合。冊

品悶

基
督 第三節 是否應該稱聖神為基督在人性方面的父親

豈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其 質疑似乎應該稱聖神為基督在人性方面的父親。因為:
救
世
事
蹟

1 .按照哲學家在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一第二章所說的:

「父親在生殖中提供主動根本，而母親則供應質料。」可是真褔

童貞為了在基督的成孕中所供應的質料，而被稱為基督的母

親。因此，由於聖神在基督的成孕中曾是主動根本，所以祂似

乎也可以被稱為基督的父親。

2.此外，正如其他聖人的心靈是藉或因聖神而被陶成或

形成;同樣地，基督的身體也是藉或因聖神而被形成。可是其

他聖人都為了上述的陶成或形成，而被稱為整個天主聖三的兒

女，因此也是聖神的兒女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也應該被稱為聖神

的兒子，因為祂的身體是因聖神而被形成。

3.此外，根據天主創造了我們，祂被稱為我們的父親，

按照《申命紀》第三十三章6節所說的: r祂不是擁有你、形

成你，和創造你的父親嗎? J 可是聖神卻形成了基督的身體，

正如第一及第二節己說過的。所以，應該根據聖神所形成的(基

督的)身體，而稱聖神為基督的父親。



皮之 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四十章說: í基督生於聖

神，並不是有如兒子;祂生於童貞瑪利亞，卻是有如兒子。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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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父性、母，性和子性等名稱，來自生產或產

生( generatio) ，但不是來自任何一種生產或產生，而是依其本

義來自生物的，尤其是動物的生產或產生。因為我們並不說那

為火所產生或引燃的火，是那產生或引燃此火之火的兒子，除

非是偶而按照比喻的說法。我們只在那些有比較完美生產的動

物中，才有這「子」的稱謂;而且也不是凡動物所生產之物，

都獲得屬於子性的名稱，這只限於那與生產者相似的產物。所

以，正如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三十九章所說的，我們

並不說，人所生產或生出的頭髮是人的兒子，我們也不說所生

的人是精子的兒子;因為頭髮並不與人相似，所生的人也不與

精子相似，而是與那生他的人相似。無論在天主方面或是在人

方面，如果相似是完全的，那麼子性也是完全的。可是如果相

似是不完全的，那麼子性也是不完全的。例如，在人內有某種

與天主的不完全的相似;這是根據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

的，以及人是按照來自恩寵的像或相似受造的。所以，按照這

兩種方式，人都可以被稱為天主的兒子;即是說，因為人是按

照祂的肖像受造的，以及因為人藉著恩寵而相似祂。

可是也應該注意:如果根據其完整的性質或理(或概

念， perfecta ratio) 把某一名分或稱謂加於某一位，就不應該再

把這不符合其完整性質或理 (imperfecta ratio) 的同樣名分或稱

謂，應用於他。例如，由於按照「人」的固有性質或理，蘇格

拉底稱為具有人之本性的人，所以就總不會再按照「人之像也

稱為人」的那種意義或說法稱他為人，即使他(蘇格拉底)可

能像似另一人。至於基督卻是按照子性的完整性質或理為天主

之子。因此，雖然祂也是按照人的本性受造和成義，卻不應該



由於受造和由於成義而被稱為天主之子;祂只應該由於永恆的

出生而被稱為天主之子，根據這永恆的出生，祂是唯- (天主)

92 聖父的聖子。所以，絕對不應該稱基督為聖神的兒子，也不應

該稱祂為整個天主聖三的兒子。
神
學

室 釋疑 1 基督由供應質料的童貞瑪干恆成孕，是按照種類的相
第 似或相同。所以，祂也稱為她的兒子。可是就其為人而言，其

直 成孕之囡或出自聖神，有如是因或出自主動根本，但不是按照

冊 相似或相同的種類，如同人生於自己的父親一樣。所以，基督

論 不被稱為聖神的兒子。
基

督

之
生

平
盛2
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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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心神方面為聖神所陶成或形成的人，按照子性的完

整性質或理，他們並不能稱為天主的兒女。所以，他們之稱為

天主的兒女，是按照基於恩寵之相似的不完整的子性，而恩寵

來自整個天主聖三。可是關於基督，情形卻截然不同，正如正

解己說過的。

3.釋疑2.所說，亦適用於答覆質疑3. 。

第四節 真褔童貞在基督身體的成孕中，是否曾有主動

作為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褔童貞在基督身體的成孕中，似乎曾有積極或主動作

為。因為:

1.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章說: r聖

神曾臨於童貞女，潔淨了她，並一併賜給了她承受天主聖言的能

力，和生產的能力。」可是，童貞女是由本性而有被動的生殖能

力，如同其他任何婦女一樣。所以，聖神賜給了她主動的生殖能

力。如此則真褔童貞在基督身體的成孕中，曾有主動的作為。

2.此外，生魂( anima vegetativa) 的一切能力都是主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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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，正如註釋家(亞威洛哀)在《靈魂論注疏》卷二注三十

三所說的。可是，男女的生殖能力卻屬於生魂。所以，男女在

子女成孕中都有主動作為。

3.此外，女人為子女的成孕供應質料，而子女的身體就

是依據自然本性由這質料形成的。可是，自然本性卻是變動或

變化的內在根本。所以，在真褔童貞為基督的成孕所供應的質

料中，似乎曾有某種主動的根本。

反之在生殖中的主動根本稱為「胚種之理或能力 J (ratio 

seminalis) 。可是，正如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第二

十章所說的:基督的身體， í只在形體的質料方面，是由童貞

女取得的，它是藉天主使之成孕和形成的理或能力，而不是憑

藉人的某種胚種、或精子之理、或能力取得的」。所以，真褔童

貞在基督身體的成孕中，並沒有任何主動作為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→些人主張，真褔童貞在基督的成孕中，

曾以本性和超性的能力主動地有所作為。在以本性的能力方

面，因為他們主張在任何本性或自然的物質或質料中，都有某

種主動根本。否則，他們認為就不會有自然的變化( transmuta

tio naturalis) 。可是在這一方面，他們弄錯了。因為變化稱為自

然的，不但是基於內在的主動根本，而且也是基於內在的被動

根本;因為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八第四章明確地說，在輕、

重之物體內，有自然活動的活動根本，卻沒有主動根本。質料

對自己的成形，也不可能有所主動作為，因為它並不是在現實

狀態。而且一物也不可能推動自己，除非它分為兩部分，其中

一部分是推動者，另一部分是被推動者;而這種情形只發生在

有生命的物中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八第四章所證明的。

在以超性的能力方面，因為他們說，要成為母親，女人



不但需要供應質料，即是月經之血，而且也需要供應種子或卵

子，卵子與男人的種子或精子混合，才有生殖的主動能力。因

94 為在真褔童貞內，基於她那極為完整無損的童貞，並沒有釋出

種子或精子的情形發生;他們遂說，是聖神在基督的身體成孕

當 中，用超性的方式賜給真褔童貞主動的能力，而其他的母親則
豈 是藉釋出的精子有此主動能力。可是這種說法卻不能成立。因

第 為「每一物都是為了自己的活動或作為而存在J '正如《天界論》

吉 卷二第三章所說的。針對生殖的工程，除非屬於雄或男的活動

冊 有別於屬於雌或女的活動， (物的)自然本性就不會區分為雄

論 性或男性和雌性或女性。可是，在生殖中卻區分為主動者的活

量 動與被動者的活動。所以，整個主動的能力是出自雄性或男性
之
生

平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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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，而被動的能力則是出自雌性或女性方面。故此，在其兩

種能力混合在一起的植物中，並沒有雄性與雌性的區分。

由於真褔童貞所領受的使命，不是作基督的父親，而是

作母親;所以，她在基督的成孕中並沒有獲得主動的能力或

者是說，她沒有獲得能力，使她藉以主動有所作為而成為基督

的父親;或者是說，正如一些人所主張的，她什麼作為都不會

有，致使賜給她這種主動能力全無目的或意義。所以應該說，

在基督的成孕中，真褔童貞未曾主動地有任何作為，而只供應

了質料。可是在成孕以前，她曾主動地有所作為，即是她準備

了質料，使它適於受孕。

釋疑 1 .此一受孕或成孕共有三種特恩，即是:它沒有原罪;

它不是純粹的人的成孕，而是人而天主的成孕;它是童貞女的

受孕。這三種特恩皆是來自聖神。所以，關於第一種特恩，大

馬士革的若望說: í聖神曾臨於童貞女，潔淨了自由J '即是加以

預防，使她的懷孕不致染有原罪。關於第二種特恩，他說:

「賜給她承受天主聖言的能力J '即是使她懷孕天主聖言。關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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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種特恩，他說: í一併賜給她生產的能力J '即是使她能生

產而仍為童貞女，但不是主動的，而是被動的，如同其她母親

由男性的精子而有生產的情形一樣。

2.相對於在男人中的生殖能力，在女人中的生殖能力是

不成全的。所以，正如在藝術方面，低級的藝術準備質料，而

高級的藝術賦予形式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二第二章所說的;同

樣地，女人的生殖能力也準備質料，而男人的主動生殖能力使

準備好的質料成形，或獲得形式。

3.為使變化是自然的，在質料中不必有主動根本，只需

要有被動根本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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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成孕的方式和次序(參看第三十一題引
i 言)。

第
十
四
冊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基督的身體是否在成孕的第一時刻被形成。

二、是否在成孕的第一時刻獲得靈魂。

三、是否在成孕的第一時刻為聖言所攝取。

四、這一成孕是自然的或是奇蹟式的。
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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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蹟

第一節 基督的身體是否在成孕的第一時刻被形成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身體似乎不是在成孕的第一瞬間或時刻 (instans)

被形成。因為:

1. <<若望福音》第二章 20節說: í這座聖殿建築了四十

六年。」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五章解釋此語說:

「這個數字顯然適用於主之身體的成全或完美。」他在《雜題八

十三》第五十六題說: í說象徵其身體的這座聖殿建築了四十

六年，並非毫無道理;它隱然指出，這座聖殿的建築歷時多少

年，主之身體的完成也歷時多少天。」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並不

是在成孕的第一瞬問或時刻就被完全形成。

2.此外，為形成基督的身體，需要空間或區域間的運動

(motus localis) ;藉這運動，童貞女身體的至潔之血，才會到

達適於生育的區域或部位。可是，任何物體都不能頃刻或瞬間

完成區間運動或移動，因為移動的時間是按移動之物的(不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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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位而區分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六第四章所證明的。所以，基

督的身體並不是瞬間或頃刻被形成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身體是由(真褔)童貞的至潔之血所形

成，正如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五節所說的。可是，這一質料卻不能

在同一時刻兼是血和肉，否則質料便是同時有兩種形式。所

以，有一個最後的時刻，在這時刻質料還是血;也另有一個不

同的第一時刻，在這時刻質料已被形成為肉。可是在任何二時

刻之間都有中間時悶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並不是一時刻或一瞬

問被形成的，而是經過一段時間。

4.此外，正如增長或成長能力為自己的行動或增長過

程，需要某固定時間;同樣地，生殖能力亦然，因為這兩種能

力都是屬於生魂的自然能力。可是基督的身體卻是在某固定的

時間內增長或成長，如同其他人的身體一樣;因為《路加福音》

第二章 52節說: r祂在年齡和智慧上，漸漸地增長。 J (參看

第40宣布)所以，根據同理，基督之身體的形成既然也屬於生殖

的能力，似乎並不是在一瞬間完成，而是在固定的時間內，如

同其他人的身體被形成的情形一樣。

反之 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十八第五十二章說:

「隨同天使的報喜和聖神的蒞臨，聖言立即就在母胎中，並立即

在母胎中成為肉身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基督之身體的成孕中，應該注意三點:第

一，血流向生殖部位的區域運動;第二，由這種質料形成身體;

第三，身體發育到成全程度的增長。成孕的理或本質在於其中第

二點;因為第一點是成孕的前奏，第三點則是隨在成孕之後。

可是第一點卻不可能是在一瞬間完成，因為這相反任何

物體之區域或地方運動的本質或理本身，因為這種運動的部分



是相繼或先後進入其部位。第三點也應該是先後相繼的，這是

因為發育或增長不可能沒有地方運動;同時也是因為增長源自

98 已進入被形成之身體內工作的靈魂的能力，而在身體內的靈魂

無非是在(先後相繼的)時間內工作。

事 可是身體的形成本身一而成孕的本質或理主要就在此
室 點一卻是在瞬間之內，理由有二。第一，是由於主動者或主
第 動原因、即聖神的無限能力，基督的身體就是藉聖神而形成

十
四
冊

的，正如前面第三十二題第一節所說的。因為主動者的能力愈

大，其準備質料也愈迅速。所以，無限能力的主動者能在頃刻

論 之間或瞬間準備好質料，以承接應有的形式。

書 第二理由來自聖子的位格所形成的是祂的身體，因為祂
之
生

平
盛z

f~ 
世
事
蹟

只宜於攝取已經形成的人的身體。可是，如果在身體完全形成

以前，先經過一段成孕的時間，那麼就不能將整個成孕歸於天

主聖子，因為將成孕歸於聖子，無非是基於(祂)攝取已經完

全形成的身體。所以，就在整合的質料到達生殖部位的第一時

刻，基督的身體就被完全形成，並被攝取。這就是所講的天主

聖子成孕，不能有其它的解說。

釋疑 1.奧斯定在兩處所說的話，不是單指基督身體的形成這一

點說的，而是一併針對形成連同直到生產時刻的適當後續增長說

的。所以，說是依據此一數字的(各種不同組成數字的)計算

法，湊足九個月的時悶，即基督在真褔童貞之胎中的時間。

2.此一區域或地方運動，並不涵蓋在成孕本身的範間

內，而是受孕的前奏。

3.不是指定一個最後時刻，在這時刻質料還是血;而是

指定最後的時間，是這時間在沒有任何中問時刻的情形下，持

續到基督的肉身被形成的第一時刻。這時刻也是質料流向生殖

部位之地方運動時間的終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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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增長因增長者之增長能力而增長。可是身體的形成卻是

藉生殖能力，不是那被生或受生者的生殖能力，而是那生者，即

父親之源自精子的生殖能力，由父親之靈魂發出的形成能力在精

子內工作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卻不是由男人的精子形成，正如前

面第三十一題第五即釋疑 3.所說的，而是由聖神的工作。所以，

此一形成應該與聖神相稱。可是基督之身體的增長，卻是根據基

督之靈魂的增長能力完成的。基督的靈魂與我們的靈魂既然種類

相同，所以祂的身體也應該循同樣的方式增長，如同其他人的身

體增長一樣，以便藉此，顯示其人性的真實性。

第二節 基督的身體是否在成孕的第一時刻就獲得靈魂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身體似乎不是在成孕的第一時刻就獲得靈魂。因

為:

1.教宗良一世 (440 -----461 年)在《書信集》第三十五篇

第三章「致朱利安書」中說: í基督的肉身與我們的肉身並沒

有不同的本性，祂的靈魂與其他人的靈魂，也不是在不同的開

始或起初 (principium) 被噓入。」可是，並不是在其成孕的第

一時刻，就把靈魂輸入其他的人。所以，也不應該在其成孕的

第一時刻，就把靈魂輸入基督的身體。

2.此外，靈魂也如同其它的任何自然形式一樣，需要自

己的質料有相稱的或應有的分量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在成孕的

第一時刻所有的分量，卻不如其他人的身體在獲得靈魂時所有

的分量那樣多(參看下面釋疑 1 .按語)。否則，如果身體後來繼

續增長，那麼它或者更快出生，或者在出生時比其他的嬰兒有

更大的體積。其中之第一種情形，相反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

卷四第五章所說的，他在那裡證明基督在真褔童貞胎中歷時九

個月之久;第二種情形則相反教宗良一世在主顯節的證道詞裡



所說的~ í他們找到了耶穌嬰孩，與人類嬰兒期的一般情形，

毫無差別。 J (<<證道集》第三十四篇第三章)所以，基督的身

100 體並不是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就獲得靈魂。

3.此外，哪裡有先和後，那裡就應該有多個時刻。可是

當 按照哲學家在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二第三章的意見，人的生育
大
全

第
十
四
冊

需要有先和後，因為先是生物 (vivum) ，後來才是動物，再

後來才是人。所以，基督的獲得靈瑰，不可能在成孕的第一

時刻完成。

論 反之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章說: í同

舊 時有肉身，同時有天主聖言的肉身，同時有獲得理性和理智之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魂(靈魂)的肉身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由於成孕歸屬於天主聖子自己，正如我們在

「宗徒信經」所誦念的「我信『其(聖子).!l因聖神降孕 J '所以

應該說當身體成孕或成胎的時候，就為天主聖言所攝取。可是前

面第六題第一及第二節已經證明過，天主聖言是藉著靈魂攝取身

體，並藉著神智( spiri tus) ，即是理智，攝取了靈魂。所以，應

該是在成孕的第一時刻，基督的身體就獲得理性之魂或靈魂。

釋提 1 .所謂噓入靈魂的開始或起初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。一

方面是根據身體的狀況;如此則給基督的身體噓入靈魂的開

始，與給其他人的身體噓入靈魂的開始，並無區別。因為正如

在其他人內，只要(人的)身體已經形成，就立刻輸入靈魂;

同樣地，在基督內也是如此。另一方面是可以只根據時間來看

所講的開始;依此，由於基督身體的完整形成時間較早，所以

它獲得靈魂的時間也較早。(按:依亞里斯多德的學說，一般

人的胚胎開始時還不真正是人的身體，待它發育至某一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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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才真正是人的身體，那時才開始賦予靈魂。而基督在成孕

的第一時刻就已形成完整的人的身體，所以也同時獲得靈魂。)

2.靈魂之輸入到質料內，需要質料有相稱的或應有的分

量。可是，這種分量有它的伸縮性。因為較大的分量和較小的分

量都能是相稱的或應有的分量。身體在起初輸入靈魂時所有的分

量，與身體經過增長所要達到的成人的分量，有一定的比例; NP 
是說，身材比較高大的成人的身體，在有靈魂之初，就有比較大

的分量。可是基督在成年時，有適宜而中等的分量或身材，與此

分量成比例或相稱的，是祂的身體在到達其他人的身體領受靈魂

之時所有的分量;而在成孕之初，祂的身體則有較小的分量。可

是這小的分量，也不會小到不足以成為有靈魂的身體;因為一些

身材矮小之人的身體，也是在這樣的分量中領受靈魂。

3.關於一般人的生育，哲學家所說有其道理，因為身體

是以連續的方式形成和為靈魂做準備。所以，它先是有如準備

不完全的身體，領受不完全的或不完美的魂;後來及至準備完

全時，才領受完全的或完美的魂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由於主動

者的無限能力，在頃刻之間就已經準備完全。所以，它在第一

時刻就立即獲得完美的形式，即是理性之魂或靈魂。

第三節 基督的肉身是否先成孕而後被攝取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肉身似乎是先成孕而後被攝取 c 因為;

1 .凡不存在之物，就不能被攝取。可是，基督的肉身卻

是藉成孕而開始存在。所以，基督的肉身似乎是在成孕以後，

才為天主聖言所攝取。

2.此外，基督的肉身是藉由理性之魂或靈魂，為天主聖

言所攝瑕。可是，基督的肉身在成孕的終結或終點才領受了理

性之魂或靈魂。所以，基督的肉身是在成孕的終結或終點才被



攝取。可是，基督的肉身在成孕的終結或終點，卻稱為已經成

孕。所以，基督的肉身是先成孕而後被攝取。

3.此外，在一切受生之物中，在時問上那不成全者先於

那成全者，正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九第八章所指明的。可

是，基督的身體卻是一種受生之物。所以，它並不是在成孕的

第一時刻，就立刻達到在於與天主聖言合而為一的最後成全;

而是它先是成孕的肉身，而後才被攝取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》第十八章中說: r你

應該深信，而絕不可懷疑，基督的肉身不是在為天主聖言接受

之前先在真褔童貞的胎中成孕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十六題第六及第七節己說過的，

依其本義，我們說: r天主成為人J ;可是，我們卻不說:

「人成為天主」。即是說，天主為自己攝取了那屬於人的;可是

該屬於人的，並非在為聖言接受以前先已存在，宛如本身自立

存在。可是，假使基督的肉身在為聖言接受以前先已成孕，那

麼其中便有一段時間在天主聖言的自立體或位格 (hypostasis)

以外，它另有一自立體或位格。這相反天主降生成人之理或本

質;根據此理或本質，我們主張:天主聖言是在自己的唯一位

格中，與人性和人性的一切部分合而為一。也不可以說，天主

聖言藉著自己的攝取，毀滅了人性先有的自立體或位格，或者

其中的某一部分。所以，說基督的肉身先成孕而後為天主聖言

所攝取，這相反信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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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.假使基督的肉身不是在頃刻或瞬間被形成或成孕，而

是逐漸地在時間內成孕，那麼就會有下列兩種情形中的一種情

形發生:或者是那被攝取的還不是肉身;或者是肉身的成孕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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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肉身的被攝取。可是，由於我們主張成孕是在頃刻或瞬間完

成，所以在這肉身內，受孕和已經成孕或成胎是在同時或同一

時刻。所以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》第十八章

所說的: r我們說，天主聖言本身因取得自己的肉身而成孕，

而肉身本身則因聖言的降生成人而成孕。」

2.藉此也可知對質疑2.之解答。因為當那肉身受孕時，也

就同時是成孕，並獲得靈魂。

3.在降生成人的奧蹟中，所注意的不是上升，宛如有一

個先已存在者，進而上升到(與天主)合而為一的尊位，正如

異教人褔提諾 (Photinus) 所主張的。那裡所注意的，更好說是

下降，即是說成全的天主聖言為自己攝取了我們不成全的人

性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六章38 及 51 節所說的: r我(天主聖

子)從天降下。」

第四節基督的成孕是不是自然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成孕似乎是自然的或符合本性的。因為:

1.基督因肉身的成孕而稱為「人子」。可是祂卻是真正的

和自然的人之子，如同祂是真正的和自然的天主之子一樣。所

以，祂的成孕是自然的。

2.此外，沒有任何受造物能行奇蹟。可是，基督的成孕

卻歸於真褔童貞，因為我們說童貞女懷孕了基督，而真褔童貞

是純粹的受造物。所以，這似乎不是奇蹟式的成孕，而是自然

的成孕。

3.此外，為使變化( transmutatio )是自然的，只要被動根

本是自然的即可，正如前面第三十二題第四節己說過的。可是在

基督的成孕中，來自母親方面的被動根本卻是自然的，正如前面

(同處)的論述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的成孕是自然的。



皮之 狄奧尼修在《書信集》第四篇「致隱修士賈友斯書」中

說: í基督用超越人的方式做屬於人的事:童貞女以超越人之

104 自然本性的方式懷孕(祂在童貞女胎中成孕) ，說明了此點。」

當 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論天主降生成人》第六章
言 所說的: í在這個奧蹟內，你將發現有許多遵循或符合本性者和

第 超越本性者。」因為，如果我們所注意的是母親所供應的那屬於

自 成孕之質料方面者，那麼一切都是自然的。可是，如果我們著眼

冊 於那屬於主動能力方面者，那麼一切都是奇蹟式的。由於判別任

論 何一物，主要是根據形式，而不是根據質料;同樣地，也主要是

重 根據主動者，而不是根據被動者。所以應該說，簡直地或大體言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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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( simpliciter) ，基督的成孕是奇蹟式的和超自然的或超性的;

可是在某一方面，它卻是自然的或符合本性的。

釋提 1 .說基督是自然的人之子，是因為祂有真實的人之本

性，祂是藉此本性而為人之子，雖然祂是以奇蹟式的方式獲有

人的本性;就如得見光明的瞎子，他是藉視力自然地看見，但

他卻是以奇蹟的方式或超自然地獲得視力。

2.這一成孕之歸於真褔童貞，不是有如歸於主動根本，

而是因為她供應了成孕的質料，以及因為這一成孕是在她的胎

中發生。

3. 自然的被動根本足以促成自然的變化，這是發生在它

以自然的和通常的方式為固有主動根本所推動的情形下。可是

在當前所討論的問題中，並沒有這種情形。所以，不能說這一

成孕簡直地或大體上是自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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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問題

論成孕胎兒的成全

一分為四節

然後要討論的是成孕胎兒的成全或完美(參看第二十七題引

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基督是否在成孕的第一時刻就藉恩寵而被聖化。

二、是否在同一時刻就有自由意志的運用。

三、是否在同一時刻就能立功。

四、是否在同一時刻就是完全享見天主者。

第一節 基督是否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就被聖化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是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就被聖化( sanctifi

catus) 。囡為:

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46 節說: r屬神的不是在

先，而是屬生靈的，然後才是屬神的。」可是，恩寵的聖化卻

是屬神的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從自己成孕之初，就立刻獲得了

聖化恩寵，而是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。

2.此外，聖化似乎是以罪為起點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

第六章 11 節所說的: r你們從前有時是這樣的人J '即是罪人，

「但是你們已經洗淨了，已經被祝聖或聖化了。」可是，在基督

內卻從未有罪。所以﹒藉恩寵而被聖化，並不適用於基督。

3.此外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3節「萬物是」藉著天

主聖言「造成的 J ;同樣地，所有被聖化的人，都是藉著降生

成人的聖言被聖化的，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11 節所說的:



「聖化者與被聖化者都是出於一源。 J 可是， r那萬物藉著祂而

被造成的天主聖言，卻不是受造的y 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

三》卷一第六章所說的。所以，那所有的人都藉著祂而被聖化

的基督，也不是被堅化的。

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35 節說: r那由你要誕生的聖者，

將稱為天主的兒子。 J <<若望福音》第十章 36節說: r那聖父

所祝聖(聖化)並派遣到世界上來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七題第九、第十及第十二節所說

的，那聖化基督之靈魂的豐富恩寵，來自與天主聖言的合而為

一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4節所說的: r我們見到了祂

(成了血肉的聖言)的光榮，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，滿溢恩寵和

真理。」可是前面第三十三題第二及第三節已經證明過，基督的

身體在成孕的第一時刻就獲得靈魂，並為天主聖言所攝取。所

以，在成孕的第一時刻，基督就已有聖化其靈魂和身體的滿溢

恩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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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.宗徒在那裡所提出的次序，是針對那些藉著上進或長

進而達到屬神地步的人說的。可是，在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中

主要所注意的，是天主的圓滿或滿盈下降到人性內，而不是人

性上進或上升到天主，宛如(基督的)這人性先已(自立)存

在一樣。所以，基督其人或就其是人而言，從起初就是完全屬

神的。

2.所謂被聖化，是說一物成為聖的。可是一物的「成

為J '不只是以相反者為起點，例如:從「黑色的」成為「白色

的J ;而且也是以消極的或欠缺性的對立者為起點，例如:從

「不是白色的」成為「是白色的」。我們是從罪人成為聖者;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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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我們的被聖化是以罪為起點。可是，基督其人或就其為人

而言，祂的成為聖者，是因為祂未曾常有這來自恩寵的聖善。

祂不是從罪人而成為聖者，因為祂從未有罪;祂是從依其為人

而言「不是聖者J '而成為「是聖者」。但這也不是以欠缺的方

式 (privative) ，即是說，祂不是過去曾有時是人而不是聖者;

這只是以消極或單純否定的方式 (negative) ，即是說，當祂還

未成為人或不是人時，祂也沒有人的聖善。所以，祂是同時成

為人和聖善的人。為此，天使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33節說:

「那由你要誕生的聖者。」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十

八第五十二章解釋此語，說: r為了顯示與我們所有之聖善的

區別，於是聲稱耶穌要生而為聖者。至於我們，如果我們成為

聖者，但不是生來就是聖者，因為我們受困於人性腐化的窘境

中。唯有祂才真正是生來就是聖者，因為祂不是由肉體交婿的

結合而成孕。」

3.天主聖父藉著聖子而創造萬物的工作方式，與整個天

主聖三藉著基督其人聖化眾人的工作方式並不相同。因為天主

聖言和天主聖父有同一德能和工作;因此，聖父藉著聖子工

作，不是有如藉著先被推動，然後才會推動的工其工作。可是

基督的人性卻是天主性的工具，正如前面第二題第六節質疑4. 、

第七題第一節釋疑3. 、第八題第一節釋疑 1 .和第十八題第一節釋疑

2.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人性是聖化者和被聖化的。

基督其人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是否會有自

由意志的運用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其人或就其是人而言，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似乎

未曾有自由抉擇或自由意志 (liberum arbitrium) 的運用。因為;

1.物的存在先於行動或工作。可是，自由意志的運用卻

第二節



是一種工作。所以，基督的靈魂既然是在成孕的第一時刻開始

存在，正如前面第三十三題第二節所指明的，那麼祂似乎不可能

108 在成孕的第一時刻有自由意志的運用。

2.此外，自由意志的運用即是選擇。可是，選擇卻是以

重 考慮或計議為前提，因為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三第二章說:
室 「選擇是針對已預先計議妥當之物的嗜慾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
第 可能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曾有自由意志的運用。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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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

3.此外，自由意志是意志和理性的能力，正如第一集第八

十三題第二節質疑2.所說的;依此則自由意志的運用也是意志和

論 理性或理智的行動。可是，理智的行動卻預設先有感官的行

量 動，而沒有器官的適當的配合，就不可能有感官的行動。在基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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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似乎還沒有這種配合。所以，基督在自己

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似乎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運用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中說: í聖言一進入母胎內，

在仍然保有自己固有真實本性的情形下，立即成為肉身和成全

的人。 J (參看:彼得隆巴， ((語錄》卷三第二題第三章)可

是，成全的人卻有自由意志的運用。所以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

第一時刻，曾有自由意志的運用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一節己說過的，基督所攝取的

人性，該有屬神的成全，祂不是逐漸上進到這一成全，而是從

起初就有這一成全。可是，最後的成全卻不是在於潛能或者在

於習性，而是在於行動或現實。因此， ((靈魂論》卷二第一章

說:工作或行動是「第二現實 J (actus secundus) 。所以應該

說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曾有那在頃刻間能完成的靈

魂的工作或行動。可是，理智和意志的行動就是這樣的行動，

而自由意志的運用即在於此。因為，理智和意志的行動，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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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的看見，更是在候忽和頃刻之間完成;因為理解、願意和

感覺，不是那還在逐漸完成中的「未完成者的行動J '而是那

「已經完成者或臻於成全者的行動y 正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七

章所說的。所以應該說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曾有自

由意志的運用。

釋疑 1 .存在先於行動，是就其本性或本身性質而言，而不是

根據時間的先後;當主動者或行動者 (agens) 有成全的存在

時，也同時開始行動，除非遭遇某種阻礙。例如，當火生成

時，也同時開始發熱和發光:只是發熱不是立刻，而是逐漸到

達極點或成全，需要時間;發光則是立刻到達成全。自由意志

的運用，就是這樣的工作或行動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當計議或考慮結束時，能是同時就有選擇。那些需要

考慮或計議者，就在計議結束時，先針對應該選擇之物有了定

奪或確定;所以也是立刻做出選擇。由此可見，選擇之前需要

考慮或計議，只是基於針對不確定之物的探究。可是正如基督

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就已有圓滿的成義恩寵;同樣地，祂

也已有圓滿的認知真理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14節所說

的: r祂滿溢恩寵和真理。」所以，祂有如針對一切已有定奪

或確定，可以立即在頃刻之間作出選擇。

3.就灌輸的知識而言，即使沒有先轉向(想像力的)心

象，基督的理智也能理解或領悟，正如前面第十一題第二節所

說的。所以，在祂內沒有感宮的工作，也能有意志和理智的

工作。

可是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在祂內也能有感官或覺官

的工作，尤其是觸覺( tactus) 的工作，成孕的胎兒是靠此觸覺

在母親內有感覺，即使在胎兒獲得理性之魂或靈魂以前也是如

此，正如《動物生成論》卷二第三章所說的。因此，由於基督



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就已經有靈魂，因為祂的身體已經形

成和結構完整( organizatum ) ;所以，祂更能在同一時刻有觸

110 覺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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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基督是否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就能立功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 質疑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似乎不能立功。因為:

十
四
冊

1. 自由意志與立功和犯過或造孽的關係相同。可是，魔

鬼在自己受造的第一時刻不能犯罪，正如第一集第六十三題第五

論 節已討論過的。所以，基督的靈魂在自己受造的第一時刻，亦
基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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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基督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也不能立功。

2.此外，人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就有的，對他來說，

似乎是自然的:因為那是他自然生殖的終點或結果。可是單靠

那些自然就有的，我們並不能立功，正如第二集第一部第一0九

題第五節和第一一四題第二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其人或作為

人，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所有的自由意志的運用，並沒有功

勞或不是立功。

3.此外，人立功所掙得者，已經多少成了他自己的，如

此則似乎不能再立功掙取它:因為沒有人立功掙得自己已擁有

的東西。所以，如果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曾經立功，那

麼後來祂似乎就再沒有立功了。可是，這顯然是錯誤的。所

以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並沒有立功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出谷紀釋義》中說: I針對靈魂之功勞，基

督沒有什麼可以再進步的。 J (參看:巴德餾( Paterius)' <<舊

約及新約詮釋》第一部卷二第四十章)可是，基督如果在自己

成孕的第一時刻未曾立功，那麼祂在立功方面就該能有進步。

所以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曾經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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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基督在自己成孕

的第一時刻，已藉恩寵被聖化。聖化有兩種:一種是成年人的

聖化，他們是根據自己的行為被聖化;另一種是兒童的聖化，

他們不是根據自己的信德行為被聖化，而是根據父母或聖教會

的信德。可是，第一種聖化比第二種聖化更成全，如同行為比

習性更成全一樣;而且「那藉由自己而有者，優於那藉由他物

而有者。」因此，基督的聖化既然最為成全，因為祂的被聖化

是為聖化他人或成為他人的聖化者，所以，祂是憑藉自己自由

意志歸向天主的行動而被聖化，自由意志的這種行動是有功勞

的。所以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曾經立功。

釋疑 1. 自由意志對善與惡的關係，並不是循同一方式;因為

自由意志與善的關係是本來就有的，是自然的;而自由意志與

惡的關係，則是綠於缺失，是外於自然本性的。正如哲學家在

《天界論》卷二第三章所說的: í那外於本性的，都後於那合乎

本性的，因為那外於本性的，針對那合乎本性的來說，都多少

是一種偏離。」所以，受造物的自由意志在受造的第一時刻，

能立功而動向善，卻不能犯罪而動向惡;前提是，如果本性是

完整的。

2.人在自己受造之初，按照本性的一般情形或常軌所有

的，為人來說就是自然的。可是，也沒有什麼會妨阻某一受造

物，在受造之初獲得天主惠賜的某種恩寵。基督的靈魂在自己

受造之初，就是以這種方式獲得恩寵，並用這恩寵立功。基於

這一(在受造之初就獲得恩寵的)情形或理由，於是以類比方

式，說這一恩寵為這人是自然的，正如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

冊》第四十章所指明的。

3.同一個東西屬於某人，並非不可能基於各種不同的原

因。依此，貝IJ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立功所得到的不死不



朽的光榮，也能用後來的行為及苦難立功掙得;但這並非說更

應該把這光榮給祂，而是說有更多理由應該把這光榮給祂。

112 (參看下面第四十八題第一節釋疑3.及第四十九題第六節釋鰻2. 0 ) 

盟 第四節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是否已是完全享
室 見天主者
第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高 質疑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似乎不是完全享見天主者

冊 (comprehensor) 。因為:

論 1 .立功先於賞報，如同犯罪先於懲罰一樣。可是，基督

舊 是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立功，正如前面第三節所說的。因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此，享見天主者的境界既是主要的賞報，所以，基督在自己成

孕的第一時刻，似乎還不是享見天主者。

2.此外，主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26節說: í基督

必須受這些苦難，才進入祂的光榮。」可是，光榮卻屬於享見

天主者的境界。所以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還不是在

草見天主者的境界，因為那時祂還未受任何苦難。

3.此外，凡不屬於人也不屬於天使者，似乎專屬於天

主;如此則也不屬於基督其人。可是，經常是真褔的 (beatus ' 

享見天主的) ，既不屬於人，也不屬於天使;因為假使他們是受

造而為真褔的，那麼他們後來就不會犯罪了。所以，基督其人

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並不是真褔的或享見天主的。

反之 《聖詠》第六十五篇 5 節說: í你所選拔的和攝取的那

人，是有福的。」按照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 ，這

話是針對基督的人性說的，因為「天主聖言攝取了這人性，使

它與自己的位格合而為一」。可是在(基督)成孕的第一時刻，

這人性就被天主聖言攝取。所以，基督其人或就其是人而言，



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就已是真褔的。而這等於說是享見天

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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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從前面第三節所說可知，基督在自己的成

孕中，不應該只獲得常備恩寵或恩寵的習性而沒有行動。可是

祂獲得了「無限量的」恩寵(<<若望褔音》第三章 34節) ，正如

前面第七題第十一節所說的。現世旅行者的恩寵遜於享見天主者

的恩寵，所以針對享見天主者的恩寵而言，有較小的量。所

以，顯然地，基督在自己成孕的第一時刻，不但獲得了與享見

天主者同樣多的恩寵，而且也比全體享見天主者所獲得的恩寵

更大、更多。由於這一恩寵並非沒有行動或現實，所以祂是用

行動或現實地為享見天主者，即是比其他一切受造物更清晰地

看見天主的本體。

釋疑 1 .正如前面第十九題第三節所說的，基督並不是立功掙得

靈魂的光榮，才祂稱為享見天主者;而是根據靈魂的光榮。祂

是立功掙得了身體的光榮，而祂是藉自己所受的苦難到達這一

光榮。

2.由上所說，也可知對質疑2.之答案。

3.基於基督是天主又是人這一點，即使在祂的人性中，

也有超越其他受造物者;即是說，祂從起初立刻就是真褔者或

享見天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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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 在基督的成孕之後，隨即要討論的是祂的誕生(參看第二
至 十七題引言)。第一，先討論誕生本身;第二，討論誕生者的彰
第 顯(第三十六題)。

古 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用 一、誕生應歸屬於本性或應歸屬於位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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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永恆的誕生之外，是否應該將另一誕生歸於基督。

三、真福童貞是不是根據時間性的誕生而稱為基督的母

親。

四、真福童貞是否應該稱為天主的母親。

五、基督是否根據兩種子性稱為天主聖父的兒子和童貞母

親的兒子。

六、論誕生的方式。

七、論誕生的地方。

八、論誕生的時間。

第一節基督的誕生是否應該歸屬於本性，勝於歸屬於

位格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的誕生似乎應該歸屬於本性 (natura) ，勝於歸屬於

位格 (persona) 。因為:

1.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》第二章說: r除了

根據真實的人的本性以外，永恆的天主的本性就不可能因或憑

藉人的本性成孕和誕生。」所以，依此說來，成孕和誕生是因



人的本性而歸屬於天主的本性。所以，成孕和誕生更應該歸屬

於人的本性。

2.此外，按照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四章所說的， 115 

(名詞) r本↑生」一詞取自(動詞) r生J (nasci) 。可是，由某物

而取名，是根據彼此之間的相似或接近。所以，誕生屬於本 璽

性，勝於屬於位格。 豆豆

3.此外，那按(誕生一詞的)本義或真正誕生的，是那 第

藉誕生而開始存在的。可是那藉基督的誕生而開始存在的，不 干

是基督的位格，而是祂的人性或人的本性。所以， r誕生」按 臺
其本義似乎應該屬於本性，而不屬於位格。

論

基

皮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說: r誕生屬於 i 
自立體 (hypostasis) ，而不屬於本性。 J (參看:卷四第七章)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誕生歸屬於某物，可以分為兩方面:一方

面，有如歸屬於主體( subjectum) ;另一方面，有如歸屬於終

點 (terminus) 。誕生歸屬於那誕生者，是有如歸屬於主體。而

依其本義，這主體是自立體，而不是本性。由於誕生或出生

(nasci) 是一種受生或被生出( generari) ，正如一物之被生出是

為使自己存在;同樣地，一物之誕生或出生也是為使自己存

在。可是， r存在」依其本義或原本屬於那自立存在之物，因

為形式並不自立存在;稱它為存在，只因為有物因它而存在。

可是，位格或者自立體意指自立存在之物，而本性則意指有物

在它內存在的形式。所以，在有如歸屬於誕生之主體的觀點

下，誕生歸屬於位格或自立體，而不歸屬於本性。

可是，在有如歸屬於誕生之終點的觀點下，貝IJ誕生歸屬

於本性，因為生出和任何出生或誕生的終點是形式。可是，本

性卻意指形式。所以，誕生稱為「到達本性之路J '正如哲學家

生



在《物理學》卷二第一章所指明的;因為(物之)本性的終極

目標，是實現在某一物種(或某一種類之物 species) 的形式或

116 本性裡。(按:即物之本性的目標，不是生而為「四不像J '而

是為某一種物，有某一種物的本性，例如:馬之生而為馬，人

皇 之生而為人;終點是取得該本性，但有該本性的主體卻是自立
三 體或位格。)

第
土 釋疑 1 .因為在天主內本性和自立體相同，有時會用「本性」

隔 代替「位格」或「自立體」。奧斯定是依此而說天主的本性成孕

論 和誕生;這是因為聖子的位格憑藉人的本性成孕和誕生。

書 2 任何行動或變動，都不是由被動的主體取名，而是由
互 動的終點，是由這終點，動有其本性或種類。為此，誕生不是
孟 由那誕生的位格取名，而是由那作為誕生之終點的本性。

重 3 依其本義來說，本性並不開始存在;而是位格在某本

事 性內開始存在。因為，正如正解所說的，本性意指那一物囡它
蹟

或藉它存在者，而位格卻意指那有自立存在者。

第二節 是否應該將某種時間性的誕生歸於基督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應該將某種時間性的誕生 (nativitas temporalis) 

歸於基督。因為:

1 .奧斯定於駁費利西安的《論三位一體)) (De Unitate 

Trinitatis) 第十二章說: r誕生有如是在誕生以前，尚未存在之

物的一種變動;是拜誕生之賜，該物才得以存在。」可是基督卻

從永恆就已經存在。所以，基督不能時間性地或在時間內誕生。

2.此外，那本身是成全者，並不需要誕生。可是，天主

聖子的位格卻是從永恆就是成全的，所以祂並不需要時間性的

誕生，如此則祂似乎沒有在時間內誕生。



3.此外，誕生原本屬於位格。可是，在基督內卻只有一

位格。所以，在基督內也只有一誕生。

4.此外，那藉兩種誕生而生的，即是兩次誕生。可是， 117 

「基督誕生了兩次」這句話卻是錯誤的，因為祂生於聖父的誕生

不容許有任何間斷:因為是永恆的。可是，這副詞「兩次」卻 壟

需要問斷;因為那跑步當中有所間斷的，才說他兩次跑步或起 葉

跑。所以，似乎不應該主張在基督內有雙重的誕生。 第

十

皮之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七章說: r我 員
們承認基督的兩種誕生:一種是生於聖父，這是永恆的誕生;

另一種是在末期或最後時期的誕生，這是為我們而誕生。」

論

基
督

的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本性與誕生的關 聖
係，如同終點與變動或變化的關係。可是，變動的分類卻是根

據終點的不同，正如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五第五章所指明

的。可是在基督內卻有兩種本性，其中一種從永恆取自聖父，

而另一種在時間內取自母親。所以，應該將兩種誕生歸於基

督:一種是從永恆生於聖父的誕生;另一種是在時間內，生於

母親的誕生。

釋斑 1 .這是異端派人士費利西安提出的質疑。奧斯定在駁費

利西安《論三位一體》書中是如此解答的，他說: r如同許多

人所主張的一樣，我們也虛設在宇宙內有一共同的靈魂( anima 

generalis) ，它是如此以無言可喻的行動，賦予一切種子( semi

na) 生命，即是它賦予要產生之物生命，卻不與己產生之物做

固定或具體的結合。當這靈魂進入一物的胎中，使被動的質料

為自己所用時，便使質料向自己結合為該物的位格，而該物確

實並非(與靈魂)有同一種本質或本性，以及藉著靈魂與被動



或承受質料的活動，於是有兩種本性形成了一個人。按照這一

說法，我們可以承認靈魂由胎中誕生;但這不是說，在這一誕

118 生之前，靈魂本身完全不曾存在。所以，按照這一方式，甚至

更為高超的方式，天主聖子作為人而誕生，也是按照這一方

草 式，講說靈魂同肉身一起誕生;但這並不是因為靈魂與肉身是
室 同一本性，而是因為由二者一起形成一位格。可是，我們並不

第 說天主聖子從這時起才開始存在，以免有人相信天主性是有時

士 間性的。我們也不承認天主聖子的肉身是從永恆就存在，以兔

冊 我們以為祂所取的並不是人的真實身體，而是表面像似身體的

論 東西或幻身。」
基
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2.這是奈斯多利 (Nestorius) 的論據，濟利祿在一封書信

裡解答說: r我們並不說，天主聖子在生於聖父的誕生以後，

為自己尚必然需要第二種誕生;因為說祂這在萬世之前就存

在，並與聖父同為永恆者，需要開始有再一次的存在，這真是

愚昧和無知的。祂是為了我們，並為了我們的得救，生於女

人;使第二種本性，即是人的本性，與自己合而為一。是基於

這一緣故，而說祂在肉身內誕生。 J (參看:厄弗所大公會議文

獻，第一部第八章)

3.誕生屬於位格，如同屬於主體;而屬於本性，貝IJ如同

屬於終點。可是一個主體卻可能有多種變化，而這些變化必然

根據終點而彼此不同。可是我們卻不是說，永恆的誕生好似有

變化或者變動;而只是利用變化或變動的方式或說法來表達。

4.能夠根據兩種(不同的)誕生而說基督生了兩次。因

為正如那在兩個不同的時間跑步的，說他跑了兩次。同樣地，

那一次生於永恆和一次生於時間內的，也能說他生了兩次;因

為永恆與時間的差別，遠大於兩個時間彼此的差別，雖然二者

都是指持續的標準或尺度。



第三節 真褔童貞是否能根據基督在時間內的誕生，稱

為祂的母親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褔童貞似乎不能根據基督在時間內的誕生，稱為祂的

母親。因為:

119 

{
第

1 .正如前面第三十二題第四節所說的，在基督的生產中， 集

真褔童貞瑪利亞並沒有主動地參與工作，而只供應了質料。可 第

是，這似乎不足以構成「母親」之理或本質，否則木材也可以 干
五
題稱為床或凳的母親了。所以，真褔童貞似乎不能稱為基督的母

親。 論

2 此外，基督奇蹟式地生於真褔童貞。可是，奇蹟式的生 書

育不足以構成母性和子性之理，或母子關係:因為我們並不稱厄 e'9 

娃是亞當的女兒。所以，基督也不應該稱為真褔童貞的兒子。 生

3. 此外，作母親的似乎應該釋出或供應「種子」

( semen) 。可是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七章卻

說:基督的身體「並不是藉種子，而是藉來自聖神的創造德能形

成的。」所以，真褔童貞似乎不應該稱為基督的母親。

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18節說: í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

的:祂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」等等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真褔童貞瑪利亞是基督之真實的和自然的

母親。因為正如前面第五題第二節、第三十一題第五節所說的，

基督的身體並不是從天上帶來的，如同異端派人士瓦倫提諾

( Valentinus )所主張的;而是取自童貞母親﹒是由她的至潔之

血形成的。這是母親之理或本質唯一所需要的，正如前面第三

十一題第五節和第三十二題第四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真褔童貞確

實是基督的母親。



釋疑 1 .正如前面第三十二題第三節所說的，並不是在一切的生

產中，而只是在有生命之物的生產中，才有父性或母性和子

120 性，或父母子女關係。所以，如果無生命之物由某種質料形

成，並不因此隨即在它們內有母性子性或母子的關係，這關係

單 只存在於有生命之物的生產中，唯有它們的生產才真正地或按
室 照本義地稱為誕生。

第
十
四
冊

2.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七章所

說的:基督為了我們的得救而那一在時間內的誕生，在某方面

「與我們相合，因為祂生於女人而成為人，而且也經過成孕的固

論 定時間;可是它也有超越我們的一面，因為祂並不是由於精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子，而是由單神和聖童貞所生，超越成孕的常規」。所以，依此

說來，從母親方面，那一誕生是自然的;可是從聖神的功能方

面，它卻是奇蹟式的。所以，真褔童貞是基督之真實的和自然

的母親。

3.正如前面第三十一題第五節釋疑3.和第三十二題第四節所

說的，女人之種子(卵子)的分離或釋出，並不屬於成胎的必

然要素。所以，種子的分離或釋出，對於作或成為母親，也不

是必然需要的。

第四節 真褔童貞是否應該稱為天主的母親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褔童貞似乎不應該稱為天主的母親。因為:

1.除了從聖經所得的以外，關於天主的奧蹟不應該有其

它的論述。可是，聖經中從未記載她是天主的母親或生育者;

只記載她是「基督的母親J '或「孩子的母親ν 正如《瑪竇福

音》第一章 18節(第二章 11 、 13 、 20 、 21 節)所指明的。所

以，不應該說真褔童貞是天主的母親。

2.此外，基督是根據天主性而稱為天主。可是，天主性



的存在卻不是始於真褔童貞。所以，不應該稱真褔童貞為天主

的母親。

3.此外， í天主」這一名稱，共同歸於聖父、聖子和聖 121 

神。所以，如果真褔童貞是天主的母親，那麼真褔童貞似乎也

應該是聖父、聖子和聖神的母親，而這是不恰當的。所以，真 璽

褔童貞不應該稱為天主的母親。 集

第

反之 在厄弗所大公會議所批准的濟利祿的章目中可以讀到: 干

「如果有人不承認天主確實是厄瑪奴耳(與我們同在) ，以及真褔 臺
童貞之所以為天主之母，是因為她在肉身方面，生了降生成為肉 論

身或人的出白天主的聖言，那麼這人就應該受絕罰。 J ( <<書信集》 萎

第十七篇，絕罰一;厄弗所大公會議文獻，第一部第二十章。參 自

看:施安堂譯， <<訓導文獻選集》第九十六頁第二五二條) 笙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十六題第一節所說的，一切具體

意指某種本性的名稱，都能用以代替或指稱屬於這本性的任何

自立體。由於天主降生成人的合而為一是在自立體內完成，正

如前面第二題第三節所說的;顯然地， í天主」這一名稱，能代

替或指稱那具有人之本性和天主之本性的自立體。所以，凡是

屬於天主之本性和人之本性的，都能歸於那一自立體或位格:

或者是那些意指天主之本性的名稱，代替或指稱那一位格;或

者是那些意指人之本性的名稱，代替或指稱那一位格。可是成

孕和誕生，都是根據與成孕和誕生相關的本性，歸於位格和自

立體。為此，由於在成孕之初，人的本性就為天主的位格所攝

取，正如前面第三十三題第三節所說的，所以確實可以說，天主

由真褔童貞成孕和誕生。說一位女人是某人的母親，就是由於

她懷孕和生了那人。所以，真褔童貞可以真正稱為天主的母

親。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才可以否認真褔童貞是天主的



母親:或者如果人性先受孕和誕生，後來這人才成為天主之

子，正如褔提諾所主張的;或者人性並沒有被攝取而與天主聖

122 言的位格或自立體合而為一，正如奈斯多利所主張的。可是這

兩種主張都是錯誤的。所以，否認真褔童貞是天主之母，是異

單 端邪說。
大
全

第 釋疑 1 .這是奈斯多利的質疑(厄弗所大公會議文獻，第一部

士 第九章)。此可由下面所說獲得解答:雖然在聖經中找不到明確

聞 說真褔童貞是天主之母的言詞，可是聖經卻明確地說: r耶穌

論 基督是真實的天主 J '正如《若望壹書》第五章 20節所指明

書 的，以及真褔童貞是「耶穌基督的母親J '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
蓋 一章 18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從聖經的這些話必須作結說，真褔

孟 童貞是天主的母親。
救
世
事
蹟

《羅馬書》第九章5節也說: r基督按血統或肉身說，也

是從猶太人來的，祂是萬有之上的天主，世世代代應受讚美! J 

可是基督是從猶太人來的，無非是藉由真褔童貞。所以，那是

「萬有之上的天主，世世代代應受讚美」的，確實是生於真褔童

貞，如同生於自己的母親。

2.這是奈斯多利的質疑。可是濟利祿在一封駁斥奈斯多

利的信中，做了這樣的解答，他說: r正如人的靈魂向自己的

肉身一起誕生，並且被視為一體。假使有人願意說她是肉身的

母親，並不是靈魂的母親，說法過於膚淺;同樣地，在基督的

誕生內，我們也發覺有這樣的情形。因為天主聖言生於天主聖

父的本性;可是因為祂攝取了肉身，所以必須承認祂在肉身方

面生於女人。 J (厄弗所大公會議，第一部第二章)所以應該

說，真褔童貞稱為天主的母親，並不是因為她是天主性的母

親，而是因為她是那具有天主性和人性之位格的，在人性方面

的母親。



3.雖然「天主」這一名稱為三位所共有，可是卻有時只

代替或指稱聖父的位格，有時只代替或指稱聖子或者聖神的位

格，正如前面第十六題第一節，以及第一集第三十九題第四節已 123 

討論過的。依此，當稱「真褔童貞為天主的母親」時， r天主」

這一名稱只代替或指稱聖子之降生成人的位格。

第五節 在基督內是否有二子性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基督內似乎有二子性 (filiatio ，子的名分或關係)。

因為:
但問

1 .誕生是子性的原因。可是在基督內卻有兩種誕生。所 摹

以，在基督內也有二子性。 的
誕
生2.此外，使人成為某人之兒子的子性或子的關係，都多

少繫於那人，無論那人是父親或者母親;因為「關係」的存在

或本質，在於「一物自己以某種方式面向或針對他物J (亞里斯

多德， <<範疇論》第七章)。因此，相關者之一方消失，另一方

也就消失。可是，使基督成為天主聖父之子的永恆的子性或關

係，並不繫於母親:因為沒有任何永恆者繫於有時間性者。所

以，基督並不是因永恆的子性而為母親的兒子。所以，或者基

督完全不是她(母親)的兒子，而這與前面第三及第四節所說不

符:或者祂應該是因另外某種時間性的子性或關係'是她(母

親)的兒子。所以，在基督內有兩種子性或子的關係。

3.此外，關係中相關者之一方，出現在男一方的定義中

(按:如父的定義必然觸及子，反之亦然);由此可見，相關者

之一方的種類是由另一方來確定。可是同一物不能屬於不同的

種類。所以，同一個關係似乎不可能終止於完全不同的終點。

可是基督卻稱為永恆聖父的兒子，和時間性的母親的兒子，而

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終點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可能因同一個關

{
第
一一
集
}
第
三
十
五
題



係，而稱為天主聖父的兒子和母親的兒子。所以，在基督內有

三子性或子的關係。

皮之 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卡三及第

十四章所說的:在基督內，屬於本性者可以增多;可是屬於位

格者則不會增多。可是子性或子的關係'卻尤其屬於位格，因

為這是位格方面的特i毀，正如第一集第三十二題第三節和第四十

題第二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在基督內只有一子性或子的關係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意見並不一致。有些人著

眼於子性的原因，即是誕生，因而主張在基督內有二子性，就

如同有二誕生一樣。另有一些人則看重子性的主體，即是位格

或自立體，因而主張在基督內只有一子性，就如同只有一自立

體或位格一樣。

至於評斷關係的一或多，不是看終點﹒而是看原因或主

體。因為如果是看終點，那麼每一個人必然有二子性或子的關

係:一針對父親，一針對母親。可是，思考正確者當會看出，

每個人與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的關係，是同一個關係，因為原因

是一個。因為人是藉同一個誕生而生於父親和母親。關於一位

教導許多學生同一學科的老師，以及一位以同一個權柄管理許

多屬下的上司，也有相同的情形。可是，如果有多個種類不同

的原因，那麼它們所產生的關係，種類似乎也就不同;因此，

在同一個人內有多個這樣的關係，就不無可能。例如，一人是

一些學生的文法老師，又是其他一些學生的邏輯學或論理學老

師，針對這兩組學生，他作老師的理由或原因並不相同。所

以，同一個人，能根據(所教的)不同的學科，作不同組或間

組學生的老師，與他們有不同的關係。可是有時會有這樣的情

形發生，即一個人與多個人有關係，且是根據不同的原因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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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們都屬於同一種類，例如:一個人根據多個不同生育行為，

而為多個不同兒子的父親。因此，父性或父的關係，不能有種

類的差別，因為生育行為屬於同一種類。由於同一種類的多個 125 

形式，不能同時在同一個主體內，所以在那以自然生育，作多

個兒子之父親的人內，不可能有多個(種類不同的)父性或父 璽

子關係。假使他藉自然生育或親生是一個兒子的父親，藉收養 葉

是另一個兒子的父親，情形自然就有所不同。 第

可是顯然地，基督不是藉同一個誕生，從永恆生於聖 干

父，和在時間內生於母親。而且也不是同一種類的誕生。所 臺
以，關於這方面，應該說在基督內有不同的子性或子的關係: 論

一是時間性的，另一是永恆的。可是，由於子性的主體不是本 書

性或本性的一部分，而只是位格或自立體;而在基督內只有永

恆的自立體或位格;所以，在基督內也只能有那在永恆自立體

內的子性。可是，凡是從時間起(非從永恆) ，用以稱謂天主的

關係，在永恆的天主本身內，不可能真實地有所置入或增添，

而只是在觀念上或思想上，正如第一集第十三題第七節已討論過

的。所以，基督針對母親所有的子性或子的關係，不可能是實

在的關係，而只是觀念上或思想上的關係 (relatio rationis )。

所以，兩種意見各在某一方面道出真的事理。因為，如

果我們著眼於子性或子之關係的完整之理或本質，那麼就應該

根據雙重的誕生，說在基督內有兩種子性或子的關係。可是，

如果我們注意子性或子之關係的主體，而這主體只能是永恆的

基體( suppositum) ，那麼在基督內就只能實在地有永恆的子性

或子的關係。

是在(真褔童貞)針對基督的母性關係中，連想到(基

督)針對母親的關係，而稱之為兒子。如同是在受造萬物隸屬

於天主統治的實在關係中，連想到稱天主為主。雖然主權或主

宰的關係在天主內不是實在的，可是天主卻實在是主，這是基

的

誕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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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受造萬物隸屬於天主統治的實在關係。同樣地，基督也實在

稱為童貞母親的兒子，這是基於她針對基督的母性實在關係。

釋疑 1.時間性的或在時間內的誕生，會在基督內產生時間性的

重 實在子性或子的關係，假設在那裡有容納或承受這種關係的主
室 體。可是，這卻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永恆的基體本身不能容納或

單 承受時間性的關係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也不能說永恆的基體因人

士 的本性，容納或承受時間性的子性或子的關係，就如祂也因時

冊 間性的誕生而容納或承受子性或子的關係一樣。因為依此，人

論 的本性必須是子性的基礎或主體，就如它是誕生的基礎或主體
基
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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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樣。當說依索比亞人 (Aethiops) 因牙齒而是白人或白色時，

這依索比亞人的牙齒應該是白色的主體。可是，人的本性卻絕

對不是子性或子之關係的主體，因為這關係是直接針對位格。

2.永恆的子性或子的關係並不繫於時間性的母親;可是

在這永恆的子性或子的關係中，連想到繫於母親的某種時間性

的關係，基督是根據這種關係而稱為母親的兒子。

3. r一與物前後相隨(互不分離) J '正如《形上學》卷

四第二章所說的。所以，有時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，即是在二

終點的一方，關係是某(實在)物，而在另一方卻不是(實在)

物，而只是思想，正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十五章關於

被知之物(知識對象)和知識(本身)所說的。同樣地，有時

也會出現這樣的情形:從二終點的一方來看是一個關係，可是

從另一方來看卻是多個關係。例如，在人來說，從父母方面來

看有雙重的關係:一是父性或父親的關係，一是母性或母親的

關係;而二者之種類不同，因為父母各依自己的理或形式而為

生育的根本。(可是，如果許多人根據同一理或形式是行為的

根本或原因，例如:許多人共同拖一條船，那麼在黑人內就只

有相悶的一個關係。)可是從兒子方面來看，卻只有一個實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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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子性或子的關係，而有雙重的思想上的關係;這是根據理智

的兩個觀點，使子的關係分別與父母雙方的(父母)關係相呼

應而來的。(按:父「子」關係和母「子」關係，表面上或思

想上像似兩個子的關係，但實際上卻是同一個子的關係'而且

父母也不是各有一個兒子，而是共有同一個兒子。)依此，在

基督內，在某一方面也只有一實在的子性或子的關係，即是針

對永恆聖父的關係;可是在那裡也有另一時間性的關連或關

係，即是針對時間性母親的關係。

第六節 基督是否在母親沒有痛苦的情形下誕生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在母親沒有痛苦的情形下誕生。因為:

1 .正如人的死亡是原祖犯罪的結果，按照《創世紀》第

二章 17節所說的「那一天你吃了，必定要死J ;同樣地，生產

的痛苦也是如此，按照《創世紀》第三章的節所說的「你要在

痛苦中生子」。可是基督卻自願接受死亡。所以，同樣地，祂的

生產或出生似乎也應該伴有痛苦。

2.此外，結束與開始相稱。可是基督生命的結束卻伴有

痛苦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4節所說的: í祂擔負

的，是我們的痛苦。 J 所以，在祂的誕生中似乎也曾有生產的

痛苦。

3.此外，在《論救主的出生》中，敘述助產婦齊來協助

基督的誕生(偽經《雅各伯原始福音》第十八章)。似乎是由於

產婦疼痛才需要她們。所以，真褔童貞生產時似乎曾有痛苦。

反之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九五篇「論聖誕」的證道詞

中，向童貞瑪利亞說: í妳在懷孕時，純潔無站!妳在生產

時，也毫無痛苦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產婦的痛苦是由於母胎的出路被開啟，讓

胎兒經由那裡出離。可是正如前面第二十八題第二節所說的，基

督是從母親封閉的胎中出生;如此則沒有任何出路的開啟。為

此，在那生產中，沒有任何痛苦，就如沒有任何破損一樣。相

反地，卻有莫大的愉快，因為「人而天主的那位，降生來到了

世界J '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三十五章 l 及 2節所說的: í如花

盛間，盛鬧得有如百合，高興得歡樂歌唱。」

128 

釋疑 1 .婦女生產的痛苦係來自與丈夫的交構。因此， <<創世

紀》第三章 16節說了「你要在痛苦中生子」之後，又繼續說:

「也要受丈夫的管轄」。可是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榮召升天》第

四章「論真褔童貞榮召升天」的證道詞中所說的，天主之母真

褔童貞免受這一判決的處罰， í因為她在沒有罪的站j弓，沒有

與男人交購的損傷情形下，接納了基督，沒有痛苦地生育了基

督，完整無損地圓滿保全了童貞女的純潔。」可是基督卻是為

了替我們做補贖而自願接受了死亡，並不是由於那一判決的必

然，因為祂沒有義務接受死亡。

2.正如: 1"基督以死亡摧毀了我們的死亡J (復活節頌謝

詞，參看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一章 10節) ，同樣地，祂也以自己

的痛苦免除了我們的痛苦，因此祂願意飽受痛苦而死。可是母

親生產的痛苦卻不屬於基督，是基督為補贖我們的罪來到世界

上。所以，祂的母親生產不應該伴有痛苦。

3. <<路加福音》第二章7節說，真褔童貞將她所生的男

孩， í用措株裹起，放在馬槽裡」。由此可見，此一偽經的敘述

是偽造的。所以，熱羅尼莫在《駁赫爾維丟)) (Contra Helvidium) 

第八節說: í在那裡，沒有任何助產婆，沒有婦女們的操勞。她

自己兼是母親和助產婆。那裡說，是她自己『將嬰孩用措株裹

起，放在馬槽裡』。這些話就足以駁斥偽經的胡言亂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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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基督是否應該誕生在自冷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應該誕生在白冷。因為: 129 

1. <<依撒意亞》第二章3節說: r法律將出自熙雍，上主

的話將出自耶路撒冷。」可是，基督卻是真實的天主聖言。所 第

以，祂原本應該在耶路撒冷降生到世界上來。 一
集
}

記載「祂將稱為納臣肋人J '這是取自《依撒意亞》第十一章 l

2.此外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二章 23節說，關於基督聖經曾 第

十
五
題節所寫的「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 J ;因為「納臣肋」一

字意指「幼芽 J 0 (參看:熱羅尼莫， <<書信集》第四十六 論

篇)。可是，人的稱謂卻大都來自自己的出生地。所以，基督應 量

該生於自己成孕和受教養所在的納區肋。 單

3.此外，主降生到世界來的目的，即是為傳報真理，按 生

照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八章37節所說的: r我為此而生，我也為

此而來到世界上，為給真理作證。」可是，假設祂誕生在當時

統治全球的羅馬，祂就能更容易地達成這使命。所以，宗徒在

《羅馬書》第一章 8節向羅馬人說: r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全世

界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誕生在白冷。

皮之 《米該~))第五章2節說: r你這厄弗辣大白冷，將由你

為我出生一位統治以色列的人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基於兩點理由自願誕生在白冷。第

一，因為「祂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J '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一

章 3 節所說的;此外，也是向達味做了關於基督的特別的預

許，按照《撒慕爾紀下》第二十三章 l 節所說的: r達味的神

諭，這人曾獲得關於雅各佑的天主的受傅者(基督)的預許。」

所以，祂自願誕生在達味所出生的白冷，以便由這出生地顯示



天主向達味所做的許諾應驗了。聖史路加也刻意指出此點:

「因為他是達味家族的人。 J (<<路加福音》第二章4節)

130 第二，因為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證道詞裡所說

的: í白冷解釋為『食糧之鄉』。而基督也曾親自說: Ii我是從

車 天上降下來的生活的食糧j] Q J (<<福音論贊》卷一第八篇)
大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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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正如達味誕生在白冷;同樣地，他也選了耶路撒冷建

立王座，並為天主建築了聖殿:如此使耶路撒冷兼是王城和司

祭之城。可是，基督的司祭職和祂的王圈，主要是在祂的苦難

論 中完成。所以，基督宜於選白冷為誕生地，而選耶路撒冷為受

書 苦受難之地。
星 祂同時也藉此打擊某些人的虛榮心，因為他們炫耀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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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身於名貴的都市，也尤其盼望在那裡享受到尊榮。可是相反

地，基督卻自願生於卑微的城鎮，並在名貴的都市忍受悔辱。

2.基督願意以合乎聖德的行事為人，而不願意以肉身方

面的出身顯耀自己。所以，祂自願在納臣肋城受教養。可是祂

卻自願生於白冷，有如生於異鄉;因為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所

說的: í藉祂所攝取的人性，祂好似生於異鄉;這不是針對權

能，而是針對人性說的。 J (<<褔音論贊》卷一第八篇)也正如

伯達所說的: í因為祂在客棧中找不到地方，於是祂在父的家

裡為我們預備了許多的住處。 J (<<路加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

第二章7節)

3.正如厄弗所大公會議 (431 年)中的一篇講詞所說的:

「假設祂選了至大的都市羅馬，那麼人就會以為世界的改變應歸

功於羅馬公民的勢力。假設祂是羅馬皇帝的兒子，人就會將成

果歸功於皇權。可是，為了使人知道是天主性改變了世界，於

是祂選了一位貧窮的母親和更貧窮的家鄉。 J (大公會議文獻，

第三部第九章)



「天主偏召退了世上懦弱的，為羞辱那堅強的 J '正如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27節所說的。所以，為了進一步彰顯自

己的權能，祂在全球的首都羅馬立了自己教會的元首，作為完 131 

全勝利的象徵，期望從那裡將信德廣傳於全世界;按照《依撒

意亞》第二十六章5及 6節所說的: r祂(上主)推翻了高聳的 第

城市，踐踏她的，卻是貧窮人的腳J '即是基督的腳， r和困苦 輩

人的腳步」即是伯多祿和保祿宗徒的腳步。 第

第八節基督是否適時誕生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十
五
題

昌間

基質疑基督似乎不是適時誕生。因為:

1 基督來到世界上，是為使自己的人重獲自由。可是基 青
督卻誕生在奴役的時代，即是奧古斯都 (Augustus) 出命要天

下的人都要登記的時代，好似人人都是他的屬下，正如《路加

福音》第二章 l 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適時誕生。

2.外，關於基督將要誕生的許諾，並不是預許給外邦人

的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九章4節所說的: r恩許都是他們以色

列人的。」可是基督誕生的時代，卻正是異族君王統治的時

代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章 l 節所指明的: r當黑落德為王

時，耶穌誕生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適時誕生。

3.此外，基督降臨到世界上的時候比作自畫，這是因為

祂是「世界的光」。所以，祂在《若望福音》第九章4節說:

「趁著白天，我應做派遣我來者的工程。」可是白天在夏季比在

冬季較長。由於祂是在隆冬，即是在元旦的前八天誕生，所以

祂似乎不是適時誕生。

反之 《迦拉達書》第四章4節說: r但時期一滿，天主就派遣

了自己的兒子來，生於女人，屬於法律權下。」

誕
生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基督與其他人之間有這一區別，即是其

他人的誕生受時間的限制;而基督作為整個時間的主宰和創立

132 者，祂為自己選擇了誕生的時間，如同祂為自己選擇了母親和

誕生地一樣。因為「凡是來自天主的，都是有秩序的 J (((羅馬

車 書》第十三章 l 節)和經過適當安排的(((智慧篇》第八章 1
至 節)。所以，基督是在極為適當的時間誕生。

第
士 釋疑 1.基督降來是為領我們從奴役的境界，重回自由的的境

冊 界。所以，正如祂取了我們有死的人性，是為恢復我們的生

論 命;同樣地，正如伯達《路加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二章4

書 及 5節所說的: r祂屈尊在這樣的時代，降生成人，使祂甫巳
星 出生，就履行凱撒所命的登記，以及為了解救我們，自己屈服
其 於奴役的權下。」
直 在那全球都生活在唯一君主統治下的時期，世界充分享

事
蹟

有和平。所以，基督宜於在那時誕生，因為祂是「我們的和

平，使雙方合而為一 J '正如《厄弗所書》第二章 14節所說

的。所以，熱羅尼莫在《依撒意亞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二章4

節說: r如果我們回顧古代的歷史，那麼我們就會發現，直到

凱撒奧古斯都皇帝二十八年，在全世界都有紛爭;可是在主誕

生之後，一切戰爭就都停止了 J '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二章4節

所說的: r民族與氏族不再持刀相向。」

基督誕生在全世界由一位君主統治的時期，這也是適當

的，因為祂是為使那些屬於祂的人「聚集歸一 J (((若望福音》

第十一章52節)， r只有一個羊群，一個牧人J '正如《若望褔

音》第十章 16節所說的。

2基督自願生在異族君王統治的時代，為應驗《創世紀》

第四十九章 10節雅各伯的預言: r權杖不離猶大，柄杖不離他

腳間，直到那應被派遣者來到。」因為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



福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二篇，關於第二章 1 節所說的:

「當猶太民族接受猶太君王統治的時代，雖然這些君王是罪人，

仍然有先知被派遣來救治他們。可是，當天主的法律現在遭受 133 

不肖君王之權勢壓制的時候，基督誕生了;因為一個沈重而絕

望的病症，需要一位醫術更為高明的醫生來救治。」 第

3.正如《論舊約及新約問題》第五十三題所說的: í基 集

督願意在白天的光明開始加長的時候誕生J '這是為顯示祂來是 第

為使人逐步進入天主的光明，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79節所 干

說的: í為光照那些生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。」 五
題

同樣地，祂選了生於嚴寒的冬天，為能從那時開始就為 自

我們忍受肉身的痛苦。 基
督

的
誕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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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題

論基弩出生後的彰顯

一-分為八節一

當 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出生後的彰顯，或已出生之基督的彰
室 顯(參看第三十五題引言)。
第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高 一、基督的誕生是否應該彰顯給所有的人。

冊 二、是否應該彰顯給某些人。

論
基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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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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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世
事
蹟

三、應該彰顯給哪些人。

四、基督是否應該自己彰顯自己，抑或更好藉由他人獲得

彰顯。

五、應該藉由其他哪些事物獲得彰顯。

六、論彰顯的次序。

七、論藉以彰顯基督誕生的星。

八、論藉星而認知基督誕生之賢士的欽崇。

第一節基督的誕生是否應該彰顯給所有的人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置疑 基督的誕生似乎應該彰顯給所有的人。因為:

1 .預許的實踐或應驗應該與預許相符合。可是《聖詠》

第五十篇 3節論及基督來臨的預許，說: í我們的天主來臨，

絕不會默致無聲。」可是，基督卻是藉肉身的誕生而來臨。所

以，祂的誕生似乎應該彰顯給全世界。

2.此外， ((弟茂德前書》第一章的節說: í基督到這世

界上來，是為救罪人。」可是這救罪人的事無法完成，除非將

基督的恩寵彰顯給他們，按照《弟鐸書》第二章 11 及 12節所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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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: r我們救主天主的恩寵已經顯現給所有的人，教導我們棄

絕不虔誠和世俗的貪慾，有節地、公正地、虔敬地在今世生

活。」所以，基督的誕生似乎應該彰顯給所有的人。

3.此外﹒上主對待萬有，寧願以慈悲為懷，按照《聖詠》

第一四五篇 9節所說的: r上主對祂的受造物，仁愛惡祥。」

可是在祂第二次來臨時， r祂要依照公道行審J (<<聖詠》第七

十五篇 3節) ，所有的人都要看到祂的來臨;按照《瑪竇褔音》

第二十四章27節所說的: r如同閃電從東方發出直照到西方，

人子的來臨也要這樣。」所以，祂按肉身降生到世界上的第一

次來臨，遠更應該彰顯給所有的人。

反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四十五章的節說: r 以色列的聖者，救

主!你真是隱密的天主。 J <<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3節也說:

「祂的面目好似被掩蓋，並受到輕視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誕生不應該毫無例外地彰顯給所有

的人。第一，因為這樣會使祂以十字架所完成的人類救贖受

阻，因為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8節所說的: r如果他們

認識了，就絕不至於把光榮的主釘在十字架上。」

第二，因為這會減少信德的功勞，而基督降來，是為藉

信德使人成義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三章22節所說的: r天主的

正義卻是憑著對耶穌基督的信德。」因為在基督誕生時，如果

用顯明的徵兆將祂的誕生彰顯給所有的人，那麼信德的理或本

質就會被消除，因為「信德是未見之事的確證J '正如《希伯來

書》第十一章 l 節所說的。

第三，因為藉此會使人性的真實性受到懷疑。因此，奧

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三七篇第三章「致濯祿西安書」中說:

「如果祂完全沒有從孩提到青年的年齡轉變，完全不進食物，也



全不睡眠，祂豈不是證實了這一錯謬意見，即相信祂絕對沒有

攝取真實的人性?如此則當祂以奇妙的方式實行一切時，祂以

136 仁慈所完成的一切工程，豈不都成了虛而不實的嗎? J 

車 釋疑 1 按照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解釋的，所
大
全

第
十
四
冊

引的這節聖經是指基督降來執行審判的來臨。

2.為了得救，所有的人都應該接受關於救主天主之恩寵

的教導，可是這並不是在祂的誕生時，而是在後來的時代交替

中，即是在「祂在人世間實行了救助 J U(聖詠》第七十四篇 12

論 節)以後。所以，按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八章 19節所記載

量 的，祂在受苦受難和復活以後對門徒們說: r所以你們要去教
之
生

平
與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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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萬氏。」

3.為進行審判，需要承認審判者的權柄。為此，基督以

審判為目的的來臨，應該是彰明較著的。可是，基督的第一次

來臨，目的是為了使所有的人憑著信德得救，而信德所涉及的

卻是未見之事。所以，基督的第一次來臨應該是隱密的。

第二節 基督的誕生是否應該彰顯給某些人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誕生似乎不應該彰顯給任何人。因為:

1 .正如前面第一節釋疑 3.所說的，基督的第一次來臨是

隱密的，這適宜於人類的得救。可是基督陪來是為拯救所有

的人，按照《弟茂德前書》第四章 10節所說的: í祂是全人

類，尤其是信徒們的救主。」所以，基督的誕生不應該彰顯

給任何人。

2.此外，在基督誕生以前，已向真褔童貞和若瑟明示了

基督將要誕生。所以，在基督誕生以後，不需要再彰顯給其他

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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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有智慧的人不會彰顯將會產生驚慌和損害他人的

事。可是在基督的誕生獲得彰顯以後，卻隨即產生了驚慌，因

為《瑪竇褔音》第二章3節說: í黑落德一聽說」基督誕生了，

「就驚慌起來，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驚慌。」而且這也造成對

他人的損害，因為黑落德在此機會， í差人殺死了在白冷及其

周圍境內所有由兩成及兩歲以下的嬰兒J (((瑪竇褔音》第二章

的節)。所以，將基督的誕生彰顯給某些人似乎並不相宜。

反之 如果基督的誕生對所有的人都是隱密的，那麼就無益於

任何人。可是基督的誕生卻應該有益於人，否則祂的誕生就徒

勞無益。所以，基督的誕生似乎應該彰顯給某些人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三章 1 節所說

的: í凡是來自天主的，都是有秩序的。」可是這卻屬於天主

之智慧的秩序，即是天主的恩惠和祂智慧的奧祕，並不是一律

賜給所有的人，而是直接賜給一些人，並藉著這些人傳遞給其

他的人。所以， ((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40及 41 節論及復活的奧

蹟說: í天主使復活的基督顯現出來，不是給所有的百姓，而

是給天主所預揀的見證人。」所以，關於祂的誕生也應該遵守

這項原則，即是不把基督彰顯給所有的人，而只彰顯給某些

人，並藉著這些人得以傳遞給其他的人。

釋提 1 .正如把天主的誕生昭示給所有的人，有害於人類的得

救;同樣地，如果完全無人得知也是如此。因為這兩種情形都

會排除信德，即是說，一種情形是一事全部都是明顯的;另一

種情形則是完全不為任何人所知，因為如此則不可能從任何人

聽到證言，而「信德是由於聆聽 J '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十章 17

節所說的。



2.在基督的誕生以前，應將基督的誕生明示給瑪利亞和

若瑟，因為他們對在胎中的成孕胎兒應該心存敬意，以及對將

要誕生的嬰兒表示恭順。可是他們關於基督偉大的見證，由於

是來自家人，會受到懷疑。所以，基督的誕生應該彰顯給其他

外人，他們的見證就不會受到懷疑。

3.彰顯基督的誕生後所發生的驚慌，適於基督的誕生。

第一，因為這顯示出基督的天上地位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

在一篇證道詞中說: í天上君王誕生了，世上君王驚慌，因為

當天上的崇高展現時，世上的尊位就感到窘辱。 J U<褔音論贊》

卷一第十篇)第二，因為這象徵基督的審判權。所以，奧斯定

在一篇主顯節的證道詞中說: í嬰兒的搖籃尚且使傲慢的君主

驚慌失措，審判者的法庭又將如何? J (<<證道集》第二00篇

第一章)第三，因為這象徵魔鬼王國的崩潰，因為正如教宗良

一世在主顯節的證道詞中所說的: í不但黑落德本人驚慌失

措，魔鬼也在他內驚慌，因為黑落德以為祂是人，而魔鬼卻以

為祂是天主。二者都懼↑自自己王國的接替者:魔鬼懼怕天上的

接替者，黑落德懼怕世上的接替者。 J (參看:金口若望， <<瑪

竇褔音註釋一 未完成篇》第二篇)可是他們的懼怕是多餘

的;因為基督降來，並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世上的王國，正如教

宗良一世指向黑落德所說的: í你的王宮無法容納基督，宇宙

的主宰也不會對你那區區王權感覺心滿意足。 J (<<證道集》第

三十四篇第二章)

至於猶太人，他們原更應該歡欣鼓舞，他們之驚惶失

措，或者因為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: í面對義人的來臨，惡人

無法興高彩烈 J U<瑪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二篇) ;或

者因為他們討好自己所懼怕的黑落德;因為「民眾討好自己所

忍受的殘暴者，勝於討好義人 J (拉了通行本聖經註解，關於

《瑪竇褔音》第二章3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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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黑落德殺害嬰孩，對嬰孩並非有害，反而有益。因

為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三七三篇第三章「論主顯節」證道詞

中說: í基督降來是為解救世人，祂絕不會對那些為祂而被殺

害的嬰孩，毫無酬報，況且當祂身懸木架上峙，還曾為那些殺

害祂的人祈禱。」

那些被選獲示基督誕生的人，他們的被選是否

適當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那些被選獲示基督誕生的人，他們的被選似乎並不適

當。因為:

1. <<瑪竇褔音》第十章5節記載主命令門徒們: í外邦人

的路，你們不要走J '即是說，基督應該先顯示給猶太人，然後

才顯示給外邦人。所以，似乎遠更不應該在起初就將基督的誕

生顯示給那些「從東方來的」外邦人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二

章 1 節所述說的。

2.此外，天主的真理尤其應該彰顯給天主的朋友，按照

《約伯傳》第三十七章所說的: í傳報這些事給自己的朋友。」

(參看第三十六章 33節)可是術士卻似乎是天主的敵人，因為

《肋未紀》第十九章 31 節說: í不可去探詢術士，亦不可尋問

占卡者。」所以，似乎不應該將基督的誕生彰顯給術士或賢

士。(按:拉丁文的magus泛指一般術士，無論是善的或不善

的;前來朝拜基督者屬於後者，所以中文多直接譯為賢士。)

3.此外，基督降來，是為從魔鬼的權勢下解救全人類。

因此， <<瑪拉墓亞》第一章 11 節說: í從日出到日落，我的名

在其民中大受讚揚。」所以，不但應該將基督的誕生彰顯給東

方人，而且也應該在世界各處彰顯給某些人。

4.此外，舊約的一切聖事都是基督的象徵。可是，舊約

第三節



的聖事都是藉法律所規定的司祭的職務來分施。所以，基督的

誕生似乎更應該彰顯給在聖殿內(供職)的司祭，而非彰顯給

田野中的牧童 (pastor '牧羊人、牧人)。

5.此外，基督生於童貞的母親，年紀尚幼。所以，基督

將自己顯示給青年人和童貞女，比顯示給老年人和已婚者或守

節者，例如:西默盎和亞納，似乎更為適當。

140 

皮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三章 18節說: í我認識我所揀選的。」

可是，凡是按照天主的智慧實行的，莫不實行得適當。所以，

那些被選獲示基督誕生的人，他們的被選莫不適當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即將完成的救贖，屬於各種不同類型

的人，因為正如《哥羅森書》第三章 11 節所說的: í在這一點

上，已沒有希臘人和猶太人，受割損的和未受割損的，奴隸和

自由人的分別 J '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分別。為在基督誕生本身

也已預示這一點，祂於是將自己顯示給各種不同境遇的人。因

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二O二篇第一章「論主顯節」證

道詞中所說的: í牧童是以色列人，三位賢士是外邦人。這些

人來自近處，那些人來自遠方。二者都好似共同跑向角石。」

在他們之問，還有其它的不同之處，因為賢士們都是有智慧和

權勢的人，而牧童們卻是純樸和卑微的人。基督也把自己顯示

給義人，例如:西默盎和亞納;以及罪人，即是術士;祂也把

自己顯示給男人和女人，例如:亞納;這一切都顯示出，沒有

任何境遇或情況的人，被排除在基督的救績之外。

一
神
學
大
全
，
第
十
四
冊
﹒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釋疑 1 .基督誕生的那一彰顯，是將來(宣講褔音)完全彰顯

的先引。正如基督在第二次彰顯時，基督和宗徒們先把基督的

恩寵宣報給猶太人，然後才宣報給外邦人;同樣地，牧童們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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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來到基督跟前，他們是猶太人的初果，是住在近處的人，然

後有賢士來自遠方，他們是「外邦人的初果J '正如奧斯定《證

道集》第二00篇第一章所說的。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第二00篇第三章「論主顯節」

證道詞中所說的: í正如拙笨的牧童首先所展現的是不學無

術;同樣地，術士首先所展現的是在褻聖方面的不虔敬。可

是，這個角石(基督)卻使二者都歸屬於自己，因為祂降來是

為『召選世上愚妄的，為羞辱那有智慧的j) ，以及『不是為召義

人，而是為召罪人』。如此使那強者不致自負，而弱者也不致失

望。」

可是一些人說，那幾位術士並不是為非作歹者，而是聰

穎的天文學家，波斯人和加爾太人 (Chaldaei) 都稱他們為

Magi 。

3.正如金口若望《瑪竇福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二篇

所說的: í賢士們來自東方，因為白晝(日出)從那裡誕生或

開始， {言德也就從那裡開始。因為信德是靈魂的光明。」或

者， í因為凡是來就基督者，都是由祂和藉祂而來。 J (雷米九

Remigius Antissiod.' ((瑪竇褔音釋義》第七篇)所以， <(區加

利亞》第六章 12節說: í看，有一個人，他的名字是『旭日

(日出 oriens) ~ 0 J 

按照字面意義，說他們來自「東方J '或者像一些人所主

張的，因為他們來自東方的盡頭;或者因為他們來自與猶太接

壤的邊界，接近猶太人所居住的東部。

可是基督誕生的標記也曾出現在世界的其它地方，例

如:在羅馬有油流出;在西班牙有三個太陽出現，並逐漸合而

為一，這些也都可以採信。

4.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，那位報導基督誕生的天使，並

沒有去耶路撒冷，也沒有探詢經師和法利塞人，因為他們都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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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壞，而且妒火中燒。可是牧童們卻誠實無欺，虔敬遵守古聖

祖和梅瑟的生活規律。

這些牧童是教會聖師的象徵或預像，因為過去對猶太人

所隱瞞的基督的奧蹟，後來卻啟示給他們了。

5.正如盎博羅修於《路加褔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二章

至 25節所說的: í主耶穌的誕生，不但應該由牧章，而且也應該

第 由老年人和義人取得見證。」由於他們的義德，他們的見證更

高 會被人採信。

冊

E商 第四節基督是否應該由自己彰顯自己的誕生

量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主 質疑基督似乎應該由自己彰顯自己的誕生。因為:
員 1. í藉由自己而行動的原因，常常優於藉由他物而行動
救
世
事
蹟

的原因J '正如《物理學》卷八第五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基督卻是

藉由他物而彰顯自己的誕生，例如:藉由天使而彰顯給牧童，

藉由異星而彰顯給賢士。所以，基督更應該藉由自己而彰顯自

己的誕生。

2.此外， ((德訓篇》第二十章 32節說: í隱藏的智慧和

埋藏的寶貝，二者究竟有什麼用? J 可是基督卻從成孕之初，

就圓滿擁有智慧和恩寵的寶藏。所以，除非基督藉由言行彰顯

自己的這一圓滿擁有，那麼智慧和恩寵就是白白地賜給祂了。

這是不合理的;因為「天主和自然本性的所作所為，不會全無

效益J '正如《天界論》卷一第四章所說的。

3.此外， <<論救主的童年》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一章，記

載基督在兒童時代，曾經行了許多奇蹟。如此則基督似乎確曾

藉由自己彰顯了自己的誕生。

反之 教宗良一世說:賢士們發現嬰孩耶穌「與人嬰孩時期的



叫
一
【
第
三
集
}
第
三
十
六
題

.. 
論
基
督
出
生
後
的
彰
顯

一般情形，沒有什麼不同 J ((<證道集》第三十四篇第二章)。可

是，其他的嬰孩並不彰顯自己。所以，基督也不應該藉由自己

彰顯自己的誕生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誕生是為人類的得救，而得救是藉

信德。可是得救的信德承認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。所以，基督

的誕生應該如此彰顯，即一方面證明祂的天主性，另一方面卻

又不會因此而妨礙對祂的人性的信仰。當基督在自己內表現出

與人類相似的軟弱時，已實際做了(證實人性)這一點;可

是，祂卻是藉著天主的受造物來彰顯在自己內的天主性的德

能。所以，基督不是藉由自己，而是藉由其它的一些受造物，

彰顯自己的誕生。

釋疑 1 .在生育和行動的過程中，應該由不成全而到達成全。

所以，先由其它受造物來彰顯基督，然後才由基督自己以成全

的彰顯方式來彰，顯自己。

2.雖然隱藏的智慧沒有用處或利益，可是有智慧者卻並

不需要時時刻刻展現自己，而是應該在過當的時刻;因為《德

訓篇》第二十章 6節說: r有的人不出聲，是因為他不善言

談:有的人不出聲，是因為他知道何時是適當的時刻。」依

此，貝iJ賜給基督的智慧並非沒有用處，因為這智慧是在適當的

時刻彰顯了自己。而且在適當的時刻隱藏自己，這也是有智慧

的標記。

3. <<論救主的童年》是偽經。金口若望在《若望褔音論

贊》第二十一篇說:在基督變水為酒以前，祂並沒有行過奇

蹟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二章 11 節所說的「這是耶穌行奇蹟的

起始 J 0 í因為假使祂在兒童時代行過奇蹟，那麼以色列人就不

需要別人來顯示祂，可是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31 節記載若翰洗



者說: IF但為使祂顯示於以色列，為此我來以水施洗。』基督

在兒童時代並沒有開始行奇蹟，這也是適宜的;否則的話，猶

太人會以為天主的降生成人只是幻想，並在適當的時機來臨以

前，由於嫉妒就把祂釘在十字架上。」

第五節是否應該藉由天使和星辰來彰顯基督的誕生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不應該藉由天使來彰顯基督的誕生。因為:

1 .天使是精神體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一0四篇4節所說的:

「祂將自己的天使創造為精神體。」可是，基督的誕生卻是按照

肉身，而非按照祂的精神體。所以，基督的誕生不應該藉由天

使來彰顯。

2.此外，義人與天使比與其他任何人，更為親近，按照

《聖詠》第三十四篇 8節所說的: r天主遣發天使在那些敬畏祂

的人四週，並將他們救出。」可是基督的誕生卻沒有藉由天使

彰顯給義人，即是西默盎和亞納。所以，也不應該藉由天使彰

顯給牧童們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誕生似乎也同樣不應該藉由星辰彰顯給

賢士們。因為對那些以為星座可以控制人之誕生者，這似乎構

成錯誤的機會。可是，應該躲避使人犯罪的機會。所以，藉由

星辰來彰顯基督的誕生，並不適宜。

4.此外，藉以彰顯某事的標記，應該是確實無疑的。可

是星辰卻似乎不是基督之誕生的確實標記。所以，藉由星辰來

彰顯基督的誕生，並不適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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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申命紀》第三十三章4節說: r天主的作為完善無比。」

可是這種彰顯卻是天主的作為。所以，這種彰顯是藉由適當的

標記完成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三段論法的說明，對那應該向其有所

說明者，是用為他比較明顯的概念說明 i 同樣地，藉由標記所

作的說明，對那向其有所說明者，也應該用為他們比較熟悉的 145 

事物。可是顯然地，義人們已熟悉和習於藉著預言之神，接受

聖神的內在啟迪和教導，不需要來自外界或感覺界之標記的說 單

明。可是其他的人，由於致力於有形的事物，卻是藉著可感覺 集

的事物，被引導至可理解的事物。猶太人已習於藉著天使而接 第

受天主的答覆，他們也是藉著天使接受了(天主的)法律，按 干

照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七章53節所說的: í你們這些人接受了藉 題

天使所指定的法律。」可是外邦人，尤其天文學家或星辰學 論

家，卻習於觀察星辰的運行。所以，基督的誕生是藉著聖神的 書

內在啟迪，彰顯給義人，即西默盎和亞納;按照《路加福音》

第二章26節所說的: í他曾蒙主神啟示，自己在未看見上主的

受侍者以前，絕見不到死亡。」可是牧童和賢士卻是致力於有

形事物的人，於是藉著有形可見的物體顯現，將基督的誕生彰

顯給他們。由於這一誕生不純粹是屬於地上的，多少也是屬於

天上的，所以基督的誕生也藉著天上的標記，而彰顯給(牧童

和賢土)這兩種人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二O四篇

「論主顯豈有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 í天使居於高天，而星辰裝飾高

天;所以， 11 高天』是在向這兩種人『陳述夭主的光榮.JJ (<<聖

詠》第十八篇2節) 0 J 

天使曾屢次顯現給猶太人，所以藉由天使將基督的誕生

顯示給身為猶太人的牧童們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至於習於仰

觀天體的賢士們，貝IJ藉星的標記顯示給他們。因為正如金口若

望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六篇所說的: í主願意遷就他們，用他

們所熟習的事物召叫他們。」還有另一理由。因為正如教宗額

我略一世所說的: í有理性的物，即是天使，應該給會運用理

性的猶太人宣報。至於不知運用理性認識天主的外邦人，則不

出
生
後
的
彰
顯



藉著言語，而藉著標記引導他們。正如會說話的宣報者，向外

邦人傳報已發言的主;同樣地，不會說話的物，宣示未發言的

主。 J (<<褔音論贊》第十篇)可是還另有第三理由。因為正如

奧斯定在「主顯節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 í天主許給亞巴郎無數

的後裔，並不是血肉所生的後裔，而是信德所生的後裔。所

以，將其後裔與星辰的繁多相比，使他期盼天上的後裔。」所

以， í用新星的升起，激勵星辰所象徵的」外邦人，使他們來

就基督，並藉基督而成為亞巴郎的後裔。(參看:教宗良一

世， <<證道集》第二十三篇第二章)

韓疑 1 .那本身是隱藏的，才需要彰顯;那本身是顯明的，則

不需要彰顯。可是那誕生者的肉身是顯明的;而天主性卻是隱

藏的。所以，藉由天使來彰顯此一誕生是適當的，因為天使是

天主的僕役。因此，天使也是在光耀中顯現出來，為顯示誕生

的這一位就是「天父光榮的照射或反映J U<希伯來書》第一章3

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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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義人並不需要天使的有形可見的顯現，基於他們本身

的成全，聖神的內在啟示為他們已足夠了。

3.那顆彰顯基督誕生的星，除去了錯誤的一切機會。因

為正如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》卷二第五章所說的:

「沒有任何天文學家或星辰學家，曾如此將誕生之人的命運置於

星辰的影響之下，說在某一人誕生之後，一顆星脫離了自己的

運行軌道或秩序，而改往那位新誕生者J '如同彰顯基督誕生的

那顆星所發生的情形一樣。所以，這並不證實某些人的錯誤，

他們主張誕生之人的命運繫於星辰的秩序，可是他們卻不相信

星辰能因人的誕生而改變自己的秩序。」

同樣地，也正如金口若望《瑪寶福音論贊》第六篇所說

的: í星辰學的任務不是從星辰推知那些誕生的人，而是由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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誕生的時辰而預測未來之事。可是賢士們卻未曾知道(基督)

誕生的時辰，也未曾期盼以此為起點，根據星辰的運行而得知

未來之事;事實正如相反。」

4.正如金口若望《瑪竇福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二篇

所引述的，某些偽經曾記載，遠東潰臨大海的某一民族，有一

部著作名叫《舍特>> (Seth) ，曾論及這顆星和所獻的禮物。這

一民族仔細觀察這顆星的升起，任命十二位探察家，虔誠地定

期登山觀察。他們後來在那山上，看見了這顆星在自己內，含

有狀似小孩者，以及在上面有十字架的形像。

或者應該說，正如《論舊約及新約問題》第六十三題所

說的: í賢士們遵從巴郎的傳授J' <<戶籍紀》第二十四章 17

節巴郎曾說: í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J 0 í因此，他們觀察到

了超出宇宙一般秩序的這顆星，於是理解到這顆星就是巴郎所

預言的象徵猶太君王的那顆星。」

或者應該說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三七四篇「論

主顯節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 í基於啟示的提醒，賢士們由天使

得知J '這顆星象徵新生的基督。他們似乎是由「善天使得知，

因為當他們朝拜基督時，他們已在尋找自己的得救J 0 

或者正如教宗良一世在《證道集》第三十四篇「論主顯

節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 í除了那引起形體眼光注意的光華以

外，還有更為燦爛的真理光輝在教導他們的心靈，而這屬於信

德的光照。」

第六節 基督誕生的彰顯次序是否適當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誕生的彰顯次序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基督的誕生首先應該彰顯給那些與基督比較親近，也

更盼望基督的人，按照《智慧篇》第六章 14節所說的: í智慧



關心渴望自己的人，必先顯示給他們。」可是，那些藉著信德

而與基督最親近的義人，卻最盼望祂的來臨;因此， <<路加褔

148 音》第二章25節論及西默盎，說; r這人正義虔誠，期待著以

色列的救贖。」所以，基督的誕生首先應該彰顯給西默盎，然

車 後才彰顯給牧童和賢士。
至 2 此外，賢士是將要信仰基督的「外邦人的初果」。可是

第 首先是「外邦人全數進入」信德，然後才是「全以色列人將要

士 得救J '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十一章25 及 26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

冊 督的誕生首先應該彰顯給賢士，然後才彰顯給牧童。

5商 3.此外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二章的節說: r那時黑落德依

量 照他由賢士們所探得的時期，差人將白冷及其過圍境內所有兩
星 歲及兩歲以下的嬰兒殺死。」依此，似乎是在基督誕生後約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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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期間，賢士們才來到基督跟前。所以，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

之後，基督的誕生才彰顯給外邦人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反之 《達尼爾》第二章 21 節說; r是祂(天主)變更四時季

節。」如此則基督誕生彰顯的時間，似乎是按照適當的次序安

排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誠然是在基督誕生的當天，此一誕生就先

已彰顯給牧童們。因為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8 、 15 及時節

所說的: r在那地區有些牧人露宿，守在看守羊群。眾天使離

開他們往天上去了以後，牧人們就彼此說:我們且往白冷去!

他們急忙去了。」其次，在基督誕生後的第十三天，賢士們來

到基督跟前，也是在這一天慶祝主顯節。因為假使是過了一年

或甚至兩年，賢士們才來到基督跟前，那麼他們就不會在白冷

找到祂，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 39節說: r他們按照法律行

完了一切後J '即是在獻耶穌嬰孩於聖殿以後， r使返回加里肋



亞，他們的本城納臣肋。」復次在第三順位，基督的誕生才在

聖殿內彰顯給義人，即是在祂誕生後的第四十天，正如《路加

褔音》第二章22節所記載的。 149

這次序的理由，是因為牧人們象徵宗徒和來自猶太人的

其他信徒，基督的信德曾先顯示給他們，而在他們中「有權勢的 重

人也不多，顯貴的人也不多 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26節 葉

所說的。其次，基督的信德到達了全數外邦人，他們是由賢士們 第

所象徵的。復次在第三順位，基督的信德到達了義人所象徵的全 干

數猶太人。因此，基督也是在猶太人的聖殿內顯示給義人。 題

論

釋疑 1 .正如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九章 30及 31 節所說的: r 以 莘

色列人追求使人成義的法律，卻沒有得到這種法律 c J 而外邦 出

人「沒有追求正義J '卻在一般猶太人之先，得到了信仰的正 翟

義。為了象徵這一點， r期待著以色列的安慰 J 的西默盎，最 堅
後看見了誕生的基督;而沒有如此殷切期待基督誕生的賢士和 顯
牧童，卻比西默盎先看見了誕生的基督。

2.雖然全數外邦人先於全數猶太人，進入了信德;可是

猶太人的初果，卻在信德上先於外邦人的初果。所以，基督的

誕生首先彰顯給牧童，後來才彰顯給賢士。

3.關於顯現給賢士們的那顆星，有兩種意見。金口若望在

《瑪竇福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二篇，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

一三一及第一三二篇「主顯節證道詞」中說，那顆星是在基督誕

生前兩年，已經顯現給賢士們;他們先考慮和準備自己，從東方

遙遠的地區出發，在基督誕生後第十三天，來到耶穌跟前。所

以，在賢士們離開後，黑落德見自己受了賢士們的愚弄，立即差

人殺死所有兩歲及兩歲以下的嬰兒，因為按照他由賢士們所聽到

的，他不懷疑在那顆星出現的時候，基督已經誕生。

可是，其他的人卻說，當基督誕生時，那顆星才出現;



賢士們看見那星，就立刻束裝就道，走了十三天的漫長旅程:一

方面，這是由於他們為天主的德能所領導;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為

150 獨峰駝的腳步迅速。我這樣說，是假定他們來自東方的遙遠地

區。可是，另外一些人卻說他們來自附近的地區，即巴郎的家

里 鄉，他們都繼承了巴郎的學說。至於說他們來自東方，那是因為
室 那地方是猶太人居地的東方。依此，黑落德不是立即在賢士們離
也 開以後，而是在兩年以後，才殺死了那些嬰兒。或者因為據說其

士 問他受人控告而去了羅馬，或者因為他受制於某些迫切的危機，

兩 驚懼中暫時擱置殺害嬰孩的事。或者因為他可能相信， í賢士們

論 在沒有找到他們所認為的新生者以後，知道他們的看到那星是假

書 象而受騙，於是羞於再回到自己這裡來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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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史之和合》卷二第十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黑落德不但殺死了已

滿兩歲的兒童，而且也殺死了兩歲以下的兒童，因為正如奧斯定

在一篇「論聖嬰孩節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 í黑落德害怕星辰所服

事的這個嬰孩，會改變自己的外觀所呈顯出的，或者稍微高於或

者稍微低於自己的(實際)年齡。 J (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

解) ，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二章的節)

第七節顯現給賢士們的那星，是不是天上的星辰之一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顯現給賢士們的那星，似乎是天上的星辰之一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二二篇「主顯節證道詞」中

說: í當天主還依偎在母親懷中和用卑賤的掘桶里身時，天上

忽然出現了一顆光輝燦爛的新星。」所以，顯現給賢士們的是

天上的星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二0一篇第一章「主顯

節證道詞」中說: í天使和星分別把基督彰顯給牧童和賢士，

對二者所說的都是天上的語言，因為先知話都停止了。」可是



那些顯現給牧童們的天使，屬於天上的眾天使。所以，顯現給

賢士們的那星，也確實是天上眾星辰之一。

3.此外，那些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大氣層中的星，稱為慧 151 

星或掃蒂星，它們並不在君王誕生時出現，反而是君王將死的

先兆。可是顯現給賢士們的那星卻是在指君王的誕生。因此，

《瑪竇褔音》第二章2節記載賢士們說: í誕生了的猶太人的君 聶

玉在哪裡?因為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。」所以，那星似乎 第

是天上的眾星辰之一。 干

題

反之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》卷二第五章說: í那星 論

並不屬於那些從創造之初，就按照造物主的法律，遵守自己運 基

行秩序的眾星。而是在童貞女的新生兒出生後，出現的一顆新 星

後
的
彰
顯

星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六篇

所說的，顯現給賢士們的那星，並不是天上的眾星辰之一，有

許多理由可以說明此點。第一，因為沒有其它的任何星辰循此

一路線行進，因為那星是由北向南;這正是猶太針對波斯的所

在位置，而賢士們是由波斯而來。

第二，也可從那星顯現的時間加以說明，因為它不但在

黑夜，而且也在白日正午顯現出來。這絕不是那星的本身功

能，也不是月亮的功能。

第三，因為它時現時隱。因為當賢士們來到耶路撒冷的

時候，它就隱藏不見了;及至後來賢士們離開了黑落德，它又

顯現出來了。

第四，因為它並不是繼續不斷地行進，而是當賢士們應

該趕路的時候，它就前行;可是當賢士們應該停止的時候，它

也停止一一如同當初在曠野中的雲柱一樣。

{
第



第五，因為它並不是留在高空指示童貞女的新生見，而

是降下完成此事。因為《瑪竇福音》第二章9節說: r看!他

152 們在東方所見的那星，走在他們前面，直至來到嬰孩所在的地

方，就停在上面。」由此可見，賢士們所說的「我們在東方見

車 到了他的星J '不應該如此解讀，好似他們身在東方，而那星是
三 從猶太地區顯現給他們;而是他們看見了存在於東方的那星，
第 以及是那星走在他們前面，直至來到猶太(雖然有些人對此有

士 所懷疑)。除非是在接近地面處，就無法明確指示(嬰兒所在的)

間 房屋。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:這似乎不是來自那星自己，而是

請 來自「某種具有靈性的能力」。因此， r那星似乎是將自己變化

畫 成有如此外觀的一種無形可見的能力」。
主 所以，有些人說，正如主受洗後，聖神有如鴿子降下，
畫 來到祂上面;同樣地，聖神也藉星的形像，顯現給賢士們。可

書 是另有一些人說，那位藉人的形像顯現給牧童們的天使，也藉

事 星的形像顯現給賢士們。可是比較可靠的意見，似乎主張那是
蹟

一顆新受造的星，不是在天上，而是在接近大地的氣層中，它

按照天主的旨意而行動。所以，教宗良一世在《證道集》第三

十一篇第一章「主顯節證道詞」中說: r一顆真有新奇光輝的

星，顯現給在東方的三位賢士，它比其它星更為光亮，也更為

美麗，吸引和凝聚觀看自己者的目光和心靈，使人立即理會

到，如此不尋常的事出現在眼前，不會沒有意義。」

釋聽 1.在聖經中， r天或天上J (caelum) 有時意指天空或大

氣層 (aer) 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九篇9節所說的: r天空 (caelum)

的鳥和海裡的魚。」

2.天上的天使是基於自己的職責，降到我們人間來，他

們是「奉職被派遣J (<<希伯來書》第一章 14節)。可是天上的

星辰卻並不改變自己的位置。所以，二者情形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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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正如那星並不遵循天上星辰的運行方式，同樣地，它

也不遵循慧星的運行方式。慧星既不出現在白天，也不改變自

己的正常軌道。可是那星也不是完全沒有慧星的象徵，因為基

督的天國「要粉碎和毀滅這一切邦國，唯獨它永存弗替J '正如

《達尼爾》第二章44節所說的。

第八節賢士們前來朝拜和尊崇基督是否適當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賢士們前來朝拜和尊崇基督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每位君王都應該受自己臣民的尊崇。可是，賢士們卻

不屬於猶太人的王國。所以，當他們由於看見了那顆星而得知

「猶太人的君王」業已誕生時，似乎不應該前來朝拜他。

2.此外，當一位君王仍健在時，而報導另一位外來的君

玉，真是愚不可及。可是當時在猶太國內有黑落德統治爵王。

所以，賢士們報導君王的誕生，真是愚不可及。

3.此外，天上的標記或指點，比人間的標記或指點更為

確實。可是賢士們是受天上標記的引導，而從東方來到猶太。

所以，他們除了受星的引導以外，還尋找人的指點，說: r誕

生了的猶太人的君王在哪裡? J 如此做真是愚不可及。

4.此外，奉獻禮品和表示欽崇，只應該施於已就職實行

統治的君玉。可是，賢士們卻未曾看見基督有王位的光環。所

以，他們向基督奉獻禮品並表示對君玉的崇敬，並不適當。

反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章3節說: r萬民要在你的光照中行

走，眾正也要在你升起的光輝中行走。」可是那些受天主光照

所引導的人，卻沒有犯錯。所以，賢士們向基督表示尊崇，未

曾有什麼錯誤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三節釋疑 1.和第六節質疑 2.所說

的，賢士們是信仰基督者中「外邦人的初果J '從遠方而來到基

154 督前的外邦人的信仰和虔誠，出現在賢士內，就如出現在一種

預告內。所以，正如外邦人的虔誠和信仰，是正確無誤地為聖

單 神所默啟;同樣地也應該深信賢士們也是受聖神的默啟，明
大
全

第

智地向基督表示了尊崇。

吉 釋疑 1 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二00篇「主顯節證道詞」

中所說的: r曾有許多猶太王生來死去，賢士們卻沒有尋找其冊

論 中任何一位，要朝拜他。所以，這些對猶太國感到陌生的、從

書 遠方而來的外地人，並未認為自己應該向過去習有的一般猶太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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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王表示如此大的崇敬。可是他們卻得知這樣的一位君王已經

誕生了，他們沒有任何懷疑，自己可以藉著朝拜他而獲得為天

主所安排的救恩。」

2.賢士們的那一報導，是外邦人恆心明認基督至死不渝

的預像。所以，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

二篇說: í當賢士們思念未來的君王時，就不怕當今的君王。

他們還沒有看見基督，就已經準備好為祂犧牲生命。」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二00篇第二章「主顯節證

道詞」中所說的: í引導賢士們到達天主聖嬰和童貞母親之所在

地的那星，原也能引導他們(直接)到達基督誕生的地方白冷

城。可是，它卻消失不見了，直到猶太人也證明了基督應誕生於

白冷城為止。」正如教宗良一世所說的: í這是為使賢士們在雙

重證明的基礎上，更為堅定不移，以更為熱切的信心尋找那燦爛

星光和預言的權威所顯示的基督。 J (<<證道集》第三十四篇)所

以「他們報導了」基督的誕生，也「詢問了」誕生的地方， í他

們一方面相信，一方面尋找，好似象徵那些一方面藉著信德行

走，一方面也盼望看見基督的人們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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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九九篇「主顯節證道詞」中所說的。可是，猶太人給賢士們

指出了基督誕生的地方， 1"自己卻相似那些建造諾厄方舟的木

工;他們給別人提供了逃避的處所，而自己卻被洪水滅頂。詢問

者聆聽了，也離開了;而指教者告訴了(別人) ，自己卻仍然留

在原處不動，他們相似那些里程碑，只指示道路，自己卻不行

走。 J (奧斯定， <<證道集》第三七三篇第四章)這也是來自天

主旨意的安排，使賢士們看不見那星之後，利用人的智能，前去

耶路撒冷，在王城中詢問那新生的君玉，為在耶路撒冷首先公開

地報導基督的誕生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二章3節所說的: 1"法

律將出自熙雍，上主的話將出自耶路撒冷J ;這也是「為藉來自

遠方的賢士們的熱誠和勤奮，譴責近在咫尺的猶太人的冷漠和懶

惰。 J (雷米九， <<瑪竇福音釋義》第七篇)

4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釋義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二

篇所說的: 1"如果賢士們是來尋找現世的君玉，那麼他們必然

會感到羞愧，因為他們辛苦地長途跋涉，卻徒勞無功。」果真

如此，他們就不會朝拜，也不會奉獻禮物。「可是現在，他們

是在尋找天上的君王，雖然他們在祂身上並沒有看見君王的榮

華，可是他們卻滿足於那星的唯一作證，而朝拜了祂。」因為

他們所見的是人，卻承認祂是天主。他們並奉獻符合基督尊位

的禮物: 1"獻上黃金，有如獻給偉大的君王;獻上在獻祭於天

主時所用的乳香，有如向天主獻祭;獻上用以保存王者身體的

沒藥，有如獻給那將為全人類之得救而死者。 J (額我略， <<褔

音論贊》第十篇)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(同處)所說的:這教

訓我們「把象徵智慧的黃金，奉獻給新生的君玉，我們的智慧

之光應該為此而照耀在天主台前」。至於乳香， 1"它表示祈禱的

熱誠J '我們把它奉獻給天主， 1"如果我們能藉專務祈禱在天主

前散發芬芳」。可是「象徵克己苦身的」沒藥， 1"如果我們藉自

制和齋戒制死肉身的毛病﹒我們就是奉獻沒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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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題

論基督的割損禮及其它關於嬰孩基督所遵行的

法律義務

一分為四節一神
學
大
全 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割禮或割損禮 (circumcisio ;參看

第 第二十七題引言)。由於割損禮是針對遵守法律義務的一種宣

十
四
冊

誓，按照《迦拉達書》第五章3節所說的: í我再向任何自願

受割損的人聲明:他有遵行全部法律的義務J '所以也應該一併

重 探討關於嬰孩基督所遵行的其它法律義務。

里 因此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一、論祂的割損禮。

二、論起名。

三、論祂的獻於聖殿。

四、論母親的取潔。

第一節基督是不是應該受割損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應該受割損(按:指男嬰割去包皮)。因為:

1 .真理或實物來到，其象徵就應該廢止。可是割損卻是

天主所命令於亞巴郎的，作為與其後裔之間的盟約標記，正如

《創世紀》第十七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這種盟約卻因基督的誕生

而期滿。所以，割損禮應該立刻廢止。

2.此外， í基督的一切行為，都是對我們的教訓 J ;因

此， <<若望褔音》第十三章的節說: í我給你們立了榜樣，叫

你們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。」可是我們卻不應該受割損，按

照《迦拉達書》第五章2節所說的: í若你們受割損，基督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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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們就沒有什麼益處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也不應該受割損。

3.此外，割損禮的制定是為救治原罪。可是基督卻沒有

沾染原罪，正如前面第四題第六節釋提2. 、第十四題第三節，以

及第十五題第一節的討論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不應該受割損。

「滿了八天，孩子應受割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 21 節說:反之
損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應該受割損，這有多項理由。第一，

為顯示祂人身的真實性，以駁斥後來興起的謬說，即摩尼

(Manichaeus) 所主張的基督只有虛幻的身體;亞博理納

(Apollinaris) 所說的基督的身體與天主性同性同體;以及瓦倫

提諾( Valentinus )所主張的基督的身體是由天上帶來。

第二，為表示贊同天主從前所規定的割損禮。

第三，為證實自己是亞巴郎的後裔，因為是亞巴郎領受

了割損的命令，作為自己關於基督之信仰的標記。

第四，為避兔猶太人藉口祂未受割損而不接納祂。

第五， í為用自己的榜樣向我們推薦服從的美德。」因

此，祂第八天接受了割損，正如在法律上所命令的。

第六， í為表示祂這帶著罪惡肉身的形狀而來者，不會

鄙棄一般用來洗淨罪惡肉身的良方。」

第七，為藉著自己承擔法律的束縛，來幫助他人擺脫法

律的束縛，按照《迦拉達書》第四章4及 5節所說的: í天主就

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，生於法律之下，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

出來。」

釋疑 1 .割損是割去男嬰生殖器的包皮，意指「脫離腐舊的生

育或世代J :是基督的苦難把我們從這腐舊中解救出來。所



以，這一象徵的真理，不是在基督誕生時，而是在基督受苦受

難時，才完全實現;在這以前，割損禮仍然保有自己的效力和

158 地位。所以，基督在受苦受難以前，作為亞巴郎的後裔，仍宜

於接受割損。

直 2 基督的受割損，是在祂仍處於(舊約法律)命令下的
言 時期。所以，我們應該在這一點上取法祂的行為，即我們應該

第 遵守在我們的時代所命令的一切。因為: r的確，事事都有定

十
四
冊

時和機會J '正如《訓道篇》第八章6節所說的。

再者，正如奧利振所說的: r正如我們與死亡者基督同

論 死，與復活者基督一起復活;同樣地，我們也因基督而接受了

重 屬神的或心神的割損。所以，我們不再需要肉身的割損。」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( <<路加福音釋義》第十四篇)這就是宗徒在《哥羅森書》第二

章 11 節所說的: r你們也是在祂內 J '即是在基督內， r受了割

損，但不是人手在肉體上所行的割損，而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

的割損。」

3.正如基督自己沒有罪，卻自願接受我們源自罪的死

亡，為把我們從死亡中解救出來，並使我們在心神上死於罪

惡;同樣地，祂雖沒有沾染原罪，卻也接受了作為救治原罪之

良方的割損，為把我們從(舊約)法律的重朝下解救出來，並

為在我們內完成屬神的割損。即是說，祂如此做，是為了藉著

接受象{毀，而實現或成就(所象徵的)真理。

第二節為基督所起之名是否適當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為基督所起之名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.福音的真理應該與先知的預言相呼應。可是，先知們

卻針對基督預言了其他名字。因為《依撒意亞》第七章 14節

說: r看，有位負女要懷孕生子，給他起命叫厄瑪奴耳。」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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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章3節說: r你給他起名叫趕快、劫掠、奪取。」第九章6節

說: í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、強有力的天主、永遠之

父、和平之玉。 J <<匣加利亞》第六章 12節說: í看，有一個

人名叫『升起者或發出者( oriens ) 11 0 J 所以，給祂起名叫耶

穌，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 <<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二章2節說: í人要給你起

一個新的名字，是上主親口所指定的。」可是「耶穌」這個名

字卻不是新的名字，舊約中曾有許多人起這個名字，正如《路

加褔音》第三章 29節基督的族語所指明的。所以，給祂起名叫

耶穌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 í耶穌」這個名字意指拯救或救恩，正如《瑪竇

褔音》第一章21 節所指明的: í她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

叫耶穌，因為祂要把自己的民族，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。」

可是基督所完成的救恩，不但「是為受害'IJ 損者J '而且「也是為

未受割損者J '正如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四章 11 及 12節所指明

的。所以，在基督受割損的時候給祂起這個名字，並不適當。

反之這裡有聖經的權威。聖經上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21 節

說: í 滿了八天，孩子應受割損，遂給祂起名叫耶穌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名字或名稱應該與事物的特性相呼應。這

從(物)類 (genus) 和(物)種 (species) 的許多名稱中(從

許多不同種類之物的名稱中) ，可以看出;按照《形上學》卷四

第七章所說的: í因為名稱所意指的概念或理 (rario) ，就是定

義(物的本質界定汀，而定義說明物的固有本性(按:如生

物、植物、動物等名稱)。

可是個別人的名字，卻常常是基於相關之人的某些特殊

因素而起的。或者基於時間或日期，例如:有些人誕生在某些



聖人的慶節，於是就給他們起這些聖人的名字。或者基於親屬

關係，例如:用父親的名字，或親族中某一人的名字，來呼叫

他0 兒子;例如，若翰洗者的鄰居願意「照他父親的名字臣加利亞」

叫他，而不叫他若翰，困為「在你親族中沒有叫這個名字的 J ' , 
草 正如《路加褔音》第一章第峙節所說的。或者基於某種事
室 故，例如:若瑟「給長子起名叫默納協，說: W夭主使我忘盡

完 了我的一切困苦』心J '正如《食倉創IJ世紀》第四十一章5引l 節所說的。

古 或者基於為之起名者的某種特質，例如《佮會

冊 25節說: í首先產出的發紅，渾身是毛，去。披毛裘，給他起名

論 叫厄撒烏 J '即是說紅色的。

書 可是天主給某些人所起的名字，卻常常意指天主白白賜
室 給他們的某種恩惠，例如《創世紀》第十七章5節天主對亞巴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郎說: í你要叫作亞巴辣牢，因為我已立定你為萬氏之父」

《瑪竇福音》第十六章 18節，耶穌對伯多祿說: í你是伯多祿

(擊石) ，在這盤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會。」

由於基督其人獲賜恩寵中的這一恩惠，使所有的人都因

祂而得救，所以給祂起名叫耶穌，即是拯救者，這是適當的。

天使不但把這個名字預報給祂的母親，而且也預報給若瑟，未

來的鞠養者 U(路加福音》第一章31 節; ((瑪竇褔音》第一章

21 節)。

釋疑 1 .在這一切的名字中，都多少寓有「耶穌」這一意指

「救恩或得救J 的名字。因為所講的「厄瑪奴耳，意思是天主與

我們同在 J U(瑪竇褔音》第一章 23 節) ，這指出得救的原因，

即天主性與人性在天主聖子之位格內的合而為一，藉這合而為

一，實現了「天主與我們同在」。

可是所講的「你給他起名叫趕快、劫掠、奪取J '是指祂

從誰的奴役中把我們救出，因為祂是從魔鬼那裡奪取了他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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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利品，按照《哥羅森書》第二章的節所說的: í祂解除了率

領者和掌權者的武裝，把他們公然示眾。」

至於所講的「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」等等，卻指

明我們得救的道路和終點，即是因為「天主性的神奇謀略和大

能，引領我們到達來世的產業J '那時在「天主君王的權下J ' 

天主的兒女將草有「完全的和平」。

可是所講的「看，有一個人名叫『升起者或發出者JJJ ' 

與第一個名字相似，即都與天主降生成人的奧蹟有關，因

為: í在黑暗中有光明升起，向義人們照耀 J ((<聖詠》第一

一二篇4節)。

2.在基督以前起名叫耶穌的人，可能有其它適當的理

由，例如:因為他們帶來了局部的和暫世的救援。可是，根據

屬神的和普遍的救援觀點，這一名字是專屬於基督的。係依此

而說是「新的」名字。

3.正如《創世紀》第十七章所記載的，亞巴郎同時接受

了天主為他所起的名字和割損的命令。所以，猶太人通常在孩

子受害IJ損的時候，為他們起名字;好似在受割損以前，孩子還

沒有完全的存在，就如同目前在領洗時為孩子起名字一樣。因

此，關於《儀言》第四章 3 節的「我也曾在父親面前作過孝

子，在我母親膝下是唯一的嬌兒J' í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

說: í聖經既然證明他有一個同母所生的長兄，為何撒羅滿還

自稱在母親膝下是唯一的兒子呢?這無非是因為那位長兄甫一

出生尚未起名，就離開了人間，好似從未存在過一樣。」所

以，基督在受割損的同時，也接受了起名。



第三節獻基督於聖殿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162 質疑獻基督於聖殿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. <<出谷紀》第十三章2節說: í以色列于民中，凡是聞

單 胎首生的，都應祝聖於我，屬於我。」可是基督卻是由童貞女
室 的封閉的胎中生出，如此則母胎並末開啟。所以，基督不應該

軍 基於此一法律而被獻於聖殿。

高 2 此外，凡常常在某位跟前者，就不能或無所謂再被奉

冊 獻或呈獻給他。可是，基督的人性卻常常緊密地在天主台前，

論 因為在(與聖子之)位格的合一中，常常與天主結合在一起。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所以，不應該「把祂獻給上主J (<<路加福音》第二章22節)。

3.此外，基督是主要的祭品或祭物，舊約的一切祭物與

基督作為祭物的關係，就如同象徵與(其所象徵之)真理或實

物的關係。可是，祭物卻不應該另有祭物(來代替自己)。所

以，奉獻其它祭物來代替基督，並不適當。

4.此外，在舊約的法律所規定的祭物中，主要是羔羊，

這是「日常的祭獻J '正如《戶籍紀》第二十八章3 及 6節所記

載的。因此，基督也稱為羔羊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29節

所說的: í看哪!天主的羔羊。」所以，為基督奉獻羔羊，比

奉獻「一對班鳩或兩隻雛鴿J '更為適當。

反之這裡有聖經的權威，聖經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第22等

節證實了這一事蹟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基督願意「生於

法律之下，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貝賣出來J (<<迦拉達書》第四章4

及 5 節) ，以及「為使法律所要求的正義，成全在自己的隨從聖

神生活的肢體上J U<羅馬書》第八章4節)。可是關於新生的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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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，舊約傳授了兩種命令。一種命令是普遍針對眾人的;例

如，母親一滿了取潔的日期，就應該為兒子或女兒奉獻祭物，

正如《肋未紀》第十二章第6等節所記載的。這種祭獻是為補

贖兒女在受孕和出生時所沾染的罪過，也是為兒女的祝聖，因

為那時兒女是第一次被獻於聖殿。所以，一方面奉獻祭物作為

全矯祭，另一方面也奉獻祭物為贖罪過。

另一種命令在法律上是特殊的命令，是針對(開胎的)

首生， r無論是人是牲畜J ;因為上主把以色列的一切開胎首

生歸於自己，因為祂為拯救以色列子民， r擊殺了埃及國的一

切首生，從人到牲畜_I ，而保全了以色列子民的首生。《出谷紀》

第十三章2及 12以後諸節都記載了這一命令。這一命令也含有

基督的象徵或預像，因為祂也「是眾多弟兄中的首生或長子J ' 

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八章29節所說的。

所以，基督由於生於女人，且是首生或長子，所以祂自

願處於法律之下。聖史路加說明祂遵守了這兩種命令。第一是

關於首生或長子的命令，路加說: í他們便帶著孩子上耶路撒

冷去獻給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所記載的。因為凡閒胎首生的

男性，要稱為獻於土主的聖者。 J (第二章 22及 23節)第二是

普遍針對眾人的命令，路加說: í並按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奉

獻禮物，一對班鳩或兩隻雛鴿。 J (第二章24節)

釋疑 Î .正如尼沙的額我略在《論與主相遇)) (De Occursu 

Domini) 所說的: í法律的這一命令，是以獨特的方式，在降

生成人的唯一天主內完成，異於他人遵守它的方式。因為唯有

祂以無言可喻的方式受孕，和以無法理解的方式出生;祂開啟

了之前未曾為婚姻所聞啟的童貞女的胎，並在生產後完整無損

地保全了貞潔的標記。」因此而說「開胎J '意指之前無物在那

裡進出。因此也特別提及「男性，因為祂完全沒有承擔女性的



罪過J (向上)。此外，也刻意地說: í聖者，因為祂憑藉祂新

奇的無站出生，未曾體驗到塵世腐朽的感染。 J (盎博羅修，

164 ((路加褔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二章23節)

2.正如天主聖子「不是為自己降生成人，和在肉身上接

草 受割損，而是為使我們藉著恩寵成為天主，並以屬神的方式接
室 受割損;同樣地，祂也是為我們而被獻給上主，為使我們學習

第 把自己奉獻給天主J (亞達納修， ((路加福音註疏殘篇卜關於

士 第二章 23節)。這(被獻於聖殿)是在祂受割損以後完成的，

冊 為顯示人除非割除自己的毛病，就不堪當出現在天主的面前

論 (伯達， ((路加福音註解)) ，關於第二章23節)。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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蹟

3.基督自己是真實的祭品或祭物，而祂願意為自己奉獻

法律所命令的祭物，其目的是為使象徵與(其所象徵的)真理

或實物相結合，並使象徵因真理而獲得證實，以駁斥那些否認

基督在福音中宣講舊約法律之天主的人。正如奧利振《路加福

音釋義)) ，第十四篇所說的: í因為我們不應該以為仁慈的天

主，把自己的聖子置於祂沒有頒布的仇敵的法律之下。」

4. ((肋未紀》第十二章 6及 8 節， í命令那些有能力者為

兒子或女兒奉獻羔羊，同時也奉獻雛鴿或斑鳩;但那些因財力

不足不能奉獻羔羊者，可奉獻兩隻JÃ王鳩或兩隻雛鴿J (伯達，向

上，第十五篇)。所以，主「雖然本是富有的，為了我們卻成了

貧困的，好使我們因著祂的貧困而成為富有的 J '正如《格林多

後書》第八章9節所說的， í祂也願意為自己奉獻貧困人的祭

物 J (伯達，同上) ;就如祂在自己誕生時，也是「用撤株衰

身，並躺在馬槽裡J (((路加福音》第二章7節)。

可是這些飛鳥卻有象徵的意義。因為斑鳩是好叫的鳥，

意指信德的宣講和信奉;斑鳩也是潔淨的動物，這意指純潔;

可是就牠是離群獨居的動物而言，這意指靜思或默觀。可是因

為鴿子卻是溫順而單純的動物，這意指溫良和純樸;鴿子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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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群的動物，這意指行動生活。所以，這種祭物意指基督和祂

的肢體的成全 (perfectio) c í可是因為這兩種動物都叫聲淒

涼，這意指聖人們在現世的悲傷;其中離群獨居的斑鳩，意指

祈禱中的眼淚;而合群的鴿子，則意指教會的公共祈禱。 J (伯

達，同上，第十五篇)至於要各奉獻兩隻'是為說明不但靈

魂，而且連身體也應該有聖德(參看:亞達納修，向上)。

第四節 天主的母親赴聖殿取潔是否適當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母親赴聖殿取潔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取潔無非是消除不潔或站污。可是在真褔童貞內並沒

有任何不潔或站污，正如前面第三節釋提 1 .、第二十七題第三及

第四節、第二十八題第一至第三節的討論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她不

應該為取潔而赴聖殿。

2.此外， <<肋未紀》第十二章 2節說: í若一婦人由男

人受孕生一男弦，七天之久，她是不潔的。」所以，命令她

「在未滿取潔的日期以前，不可走進聖所。」可是，真褔童貞

卻不是由男人受孕而生一男孩。所以，她不應該為取潔而前

來聖殿。

3.此外，消除不潔或站污的取潔，無非是藉由恩寵。可

是舊約法律中的聖事並不賦予恩寵，反而是真褔童貞自己懷有

恩寵之主。所以，真褔童貞赴聖殿取潔，並不適當。

反之這裡有聖經的權威，聖經上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 23 節

說: I按照梅瑟的法律，一滿了瑪利亞取潔的日期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滿溢的恩寵由基督而延伸到母親，同

樣地，母親也宜於仿效兒子的謙遜，因為「天主賞賜恩寵於謙遜



人J '正如《雅各伯書》第四章6節所說的。所以，正如基督雖

然並不屬於法律之下，卻自願接受割損，並遵守舊約法律的其它

義務，為凸顯謙遜和服從的芳表，為證實或贊同舊約法律，並為

避免給猶太人誣陷的機會;根據同樣的理由，祂也願意自己的母

親遵守法律的規定，雖然她也不屬於舊約法律之下。

釋疑 1 .雖然真褔童貞沒有任何不潔，可是她卻願意遵守取潔

的命令，不是因為需要，而是因為這是法律的命令。所以，聖

史強調說: [""按照法律y 一滿了她取潔的日期，因為她本身並

不需要取潔。

2.梅瑟的談話似乎是刻意從那不潔中，排除不是「由男

人受孕」而生子的天主的母親。所以，顯然地，她並沒有遵守

那一命令的義務，但她自願遵守取潔的規定，正如前面釋接 1 . 

所說的。

3.舊約法律的聖事並不1年除罪過的不潔，這須藉由恩

寵，但它象徵藉恩寵而完成的游除不潔;囡為它用洗梅肉身的

方式，樵除一人之虧格或不合格(irregularitas '不合法律規定)

的不潔，正如第二集第一部第一0二題第五節和第一0三題第二節

所說的。可是，真褔童貞卻沒有沾染這兩種不潔(罪過的不潔

和虧格的不潔)。所以，她並不需要取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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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題

論若翰的洗禮

一分為六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所領受的洗禮(參看第二十七題引 警
言)。因為基督領受的是若翰的洗禮，所以第一，先概論若翰的 主

第洗禮;第二，論基督的領受洗禮或受洗(第三十九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若翰施j先是否適當。

二、那一洗禮是否來自天主。

三、是否曾賦予恩寵。

四、基督之外，其他人是否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

五、基督受洗之後，那一洗禮是否應該廢止。

六、已領受若翰洗禮者，之後是否應該領受基督的洗禮。

第一節若翰施洗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若翰施洗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.一切的聖事禮儀都與某種法律有關，以該法律為依

據。可是，若翰卻沒有引進新的法律。所以，他不適於引進新

的施洗禮儀。

2.此外，若翰「是由天主為作證派遣來的 J (<<若望福音》

第一章6及 7 節) ，有如是一位先知，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

76節所說的: í至於你，小弦，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。」可

是在基督以前的先知，卻沒有引進新的禮儀，反而引導人遵守

舊約法律的禮儀，正如《瑪拉基亞》第四章4節所指明的:

「你們應記得我僕人梅瑟的法律。」所以，若翰也不應該引進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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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施洗禮儀。

3.此外，一事既已淪為繁文耨禮，就不應該再有所增

168 加。可是猶太人已有太多的洗禮，因為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七章3

及 4節說: r原來法利塞人和所有的猶太人若不仔細洗手，就

當 不吃飯;從街市上回來，若不先沐浴，也不吃飯;還有許多按

言 傳授所應拘守的事，如帥，洗壺，洗銅器及洗床。」所以，

第 若翰施洗並不適當。

十

自 反之這裡有聖經的權威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三章5 及 6節先陳述
論 若翰的聖德，接著又說許多人都出來到他那裡， r在約旦河裡

書受洗」。
之
生

頁 正解我解答如下:若翰施洗是適當的，理由有四。第一，因

益 為基督應該受若翰的洗，以聖化洗禮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褔

事 音釋義》第十三講，關於第三章23節所說的。
蹟

第二，為使基督顯示於眾人。因此， (K若望褔音》第一

章 31 節記載若翰洗者自己說: r但為使祂J '即是基督， r顯

示於以色列，為此我來以水施洗。」因為他是在向聚集在自己

四週的群眾宣告基督，這樣做比他分別去找每一個人，更容易

達成目的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《若望褔音論贊》所說的(參看:

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十篇)。

第三，為藉自己的洗禮，使人習慣於或適應基督的洗

禮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證道詞裡說，若翰之所以施

洗， r是為遵守自己前驅的秩序，因為他的誕生先於那將要誕

生的主，所以他的施洗也要先於那將要施洗的主。 J (((褔音論

贊》卷一第七篇)

第四，為引導思人悔改，準備他們堪當領受基督的洗

禮。所以，伯達說: r信德的道理對尚未受洗的慕道者有多大



益處，在基督之洗禮以前，若翰的洗禮也就有多大益處。因為

正如若翰宣講悔改，並預報基督的洗禮，以及引領眾人認識那

顯現於世界的真理;同樣地，教會的奉職人員也是首先教訓眾 169 

人，然後指證他們的罪，最後才許給他們在基督的洗禮中給予

赦免。 J (參看:若望斯各多﹒伊利基那 [Joannes Scotus 壟

Eriugena)' <<若望褔音釋義》殘篇二，關於第三章24節;以及 豆豆

該處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 0 ) 第

十

釋疑 1 若翰的洗禮本身並不是聖事，而是有如一種「準聖事」 益
( Sacramentale) ，以準備人領受基督的洗禮。因此，它在某種程 為

度上屬於基督的法律，而不屬於梅瑟的法律。 若
翰

2.若翰不只是先知，而是「比先知更大 J '正如《瑪竇褔

音》第十一章 9節所說的;因為他是(舊約)法律的終結和

(新約)福音的開始(<<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的節)。所以，他

的職務無寧是以言行把人導向基督的法律，而不是勸人遵守舊

約的法律。

3.法利塞人的種種洗樵虛有其表，因為只是為了肉身的

清潔。可是若翰的洗禮卻是為了心靈清潔，因為他引導人悔

改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第二節若翰的洗禮是否來自天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若翰的洗禮似乎不是來自天主。因為:

1 .凡是來自天主的準聖事或屬於聖事的事物，都不用純

人的名字稱呼或指稱它，正如新約法律中的洗禮並不稱為伯多

祿或者保祿的洗禮，而稱為基督的洗禮。可是這一洗禮卻是由

若翰而得名，按照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一章25節所說的: í若

翰的洗禮，是從天上來的，還是從人來的? J 所以，若翰的洗

的

洗
禮



禮並不是來白天主。

2.此外，一切由天主新授的道理，都用一些奇蹟來證

170 實。因此， <<出谷紀》第四章記載天主賜給梅瑟行奇蹟的能

力; <<希伯來書》第二章3及4節說: í我們的信仰原是藉著主

車 開始宣講的，是由那些聽講的人給我們證實了的，且是天主以
至 神蹟奇事一同作了證的。」可是《若望褔音》第十章41 節論及

第 若翰洗者，說: í若翰沒有行過神蹟刊所以，若翰所施的洗

土 禮似乎不是來自天主。

冊 3.此外，凡是由天主親自立的聖事，都包括或建基於聖

論 經的一些命令裡。可是，聖經中卻沒有什麼命令指示若翰的洗

舊 禮。所以，若翰的洗禮似乎不是來白天主。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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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33 節說: í但那派遣我來以水施洗

的，給我說:你看見聖神降下」等等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若翰的洗禮中可以注意兩點:洗禮本身

和洗禮的效果。洗禮本身並不是來自人，而是來自天主。是天

主因聖神的秘密啟示派遣7若翰施洗。可是這一洗禮的效果卻

是來自人，因為在這一洗禮所產生的效果中，沒有什麼是人做

不到的。所以，這一洗禮並不只是來白天主，除非是在「是天

主在人內工作」的觀點下(按:如此則效果也應歸於天主)。

釋疑 1 .人領受新約法律的洗禮，是內心藉聖神受洗，這是唯

一天主的作為。可是領受若翰的洗禮，卻只是用水洗淨人的身

體。因此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三章 11 節說: í我固然以水洗你

們，祂要以聖神洗你們。」所以，若翰的洗禮用他的名字來稱

呼或指稱，因為其中所做的，沒有什麼不是若翰做的。可是新

約法律的洗禮，卻不是用施洗人的名字來指稱，因為不是施洗



人產生洗禮的主要效果，即是內心的淨化。

2.若翰的一切教誨和作為都以基督為目的，而基督以種

種神蹟證實了自己的道理和若翰的道理。可是，假使若翰行了 171 

神蹟，那麼群眾便會同等看待若翰和基督。所以，為使人主要

地注意基督，若翰並沒有獲賜行神蹟的能力。可是當猶太人問 重

他為何施洗時，他用聖經上的話證實了自己的職責，說: r我 星星

是在曠野裡呼喊者的聲音」等等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第 第

19等節所說的。其生活的嚴肅和艱苦，也閻明了他的職責，因 干

為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十篇所說的: r在人身

體上看到有如此大的堅忍，真是奇特。」

八
題

論

3 若翰的洗禮，基於前面第一節所說的理由，依據天主的 富

安排，只是短期的或暫時的。所以，它的推出或施行，不是藉

聖經上授於一般大眾的命令，而是藉聖神的某種秘密啟示，正

如正解所說的。

第三節若翰的洗禮是否曾賦予恩寵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若翰的洗禮似乎曾賦予恩寵。因為:

1. <<馬爾谷褔音》第一章4節說: í洗者若翰便在曠野出

現，宣講悔改的洗禮，為得罪之赦。」可是悔改和罪之赦都是

藉由恩寵。所以，若翰的洗禮曾賦予恩寵。

2.此外，要領受若翰洗禮的人， í都承認自己的罪過J ' 

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6節和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5節所說

的。可是，承認罪過是為得罪之赦，而罪之赦是藉恩寵。所

以，若翰的洗禮曾賦予恩寵。

3.此外，若翰的洗禮比割損禮更接近基督的洗禮。可是

藉割損禮原罪可得赦免，因為正如伯達所說的: í梅瑟法律中

的割損禮，同樣有助於治療原罪的創傷，就像在現今恩寵獲得

的

洗
禮



彰顯的時代， (基督的)洗禮慣常所做的一樣。 J (((證道集》

卷一第十篇)所以，若翰的洗禮遠更有赦罪的效能;若是沒有

172 天主的恩寵，這是不可能達成的。

里 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 11 節說: í我固然用水洗你們。」
室 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證道詞裡解釋說: í若翰並不是以聖神

第
十
四

冊

員問

施洗，而是用水施洗，因為他沒有能力赦免罪過。 J (((福音論

贊》卷一第七篇)可是，恩寵卻是來自聖神，而除罪是藉恩

寵。所以，若翰的洗禮不曾賦予恩寵。

書 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二節釋疑2 所說的，若翰的一切
主 教誨和作為都是為基督作準備，如同職工和低級技師的職責是
真 為形式準備質料，然後由為首的技師置入形式。可是，卻應該
救
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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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基督將恩寵賜予人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7節所說的:

「恩寵和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而來的。」所以，若翰的洗禮並不

賦予恩寵，而只以三種方式為恩寵做準備:一種方式是藉若翰

的教導，可 l領人信仰基督;另一種方式是藉使人適應或習慣於

基督的洗禮;第三種方式是藉悔改，助人準備自己領受基督洗

禮的效果。

釋疑 1.正如伯達《馬爾谷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4節所

說的，這些話可能意指兩種悔改的洗禮。一種是若翰所施的洗

禮，即是所講的「悔改」的洗禮，因為這種洗禮引人悔改;也

有如是人的一種宣示，應許自己將要悔改。另一種是基督的洗

禮，人藉它而獲得罪之赦，這是若翰的洗禮所不能給的，若翰

只是宣講說: í祂要以聖神洗你們。」

或者可以說，若翰宣講「悔改的洗禮J '即是說宣講引人

悔改的洗禮，是這悔改引領人獲得罪之赦。



或者可以說，正如熱羅尼莫《馬爾谷福音註解>> '關於第

一輩4節所說的: r藉基督的洗禮而獲賜恩寵，藉恩寵而白白

地獲得罪之赦;這一切由『新郎(基督 )JJ 完成，卻是由男償 173 

相J '即是由若翰「導引著開始。」所以說: r他施洗並宣講悔

改的洗禮，為得罪之赦。」所以，並不是若翰自己完成了這件 重

事，而是他開始準備了這件事。 葉

2.那一承認罪過的行動，並不是為藉若翰的洗禮立刻獲 第

得罪之赦，而是為藉後來的悔改和基督的洗禮獲得罪之赦，相 干

關悔改是為基督的洗禮做準備。 八
題

3.割損禮的規定是為救治原罪。可是，若翰的洗禮卻不 會

是為此而建立的，它只是為準備基督的洗禮，正如正解所說

的。可是聖事產生自己的效力，卻是基於自己的建立本身

(按:即聖事一經建立，例如:基督的洗禮或聖洗聖事，本身就

能產生效力，不需要依賴其他事物)。

第四節 是否唯有基督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買聽 似乎唯有基督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因為:

1.正如第一節所說的， r若翰之所以施洗，是為使基督受

洗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十三講，關於第三章22

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凡是專屬於基督的事物，都不應該歸於其他

人。所以，其他任何人都不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

2.此外，凡受洗的人，或者能由洗禮有所領受，或者能

使洗禮受惠。可是沒有任何人能由若翰的洗禮有所領受;因為

若翰的洗禮並不賦予恩寵，正如第三節所說的。除了基督以

外，也沒有人能使洗禮受惠， r因為是基督藉自己至潔肉身與

水的接觸，聖化了水 J (彼得隆巴， ((語錄》卷四第三題第五

章;伯達， ((路加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三章 21 節)。所

若
翰

的

洗
禮



以，似乎唯有基督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

3.此外，如果其他人領受這一洗禮，無非是為準備領受

174 基督的洗禮。依此，正如給所有的人，年長者和年幼者，外邦

人和猶太人，都授予基督的洗禮;同樣地，似乎也應該給他們

當 授予若翰的洗禮。可是，聖經卻沒有記載若翰曾為兒童施洗，

至 他也未曾為外邦人施洗，因為《馬爾谷褔音》第一章 5節說:

第 「耶路撒冷的群眾都出來，到他那裡，受他的洗。」所以，似乎

吉 唯有基督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

冊

論 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三章21 節說: í眾百姓受洗後，耶穌也
基

督

之
生

平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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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了洗，當祂祈禱時，天開了。 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於兩點理由，除了基督以外，其他人也

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第一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

第四及第五講，關於第一章33節所說的: í因為假使只有基督

領受了若翰的洗禮，那麼就難免有人說若翰的洗禮優於基督的

洗禮，因為只有基督一位領受了若翰的洗禮，而卻有其他許多

人領受了基督的洗禮。」

第二，因為應該藉若翰的洗禮準備其他人領受基督的洗

禮，正如第一及第三節所說的。

釋疑 1.建立若鞘洗禮的目的，不只是為使基督受洗，它還有

其它的原因，正如第一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即使建立若翰的洗

禮，只是為了使基督受洗這一目的，那麼也應該讓其他人領

受這一洗禮，以避免前面正解所述及的不當後果(參看正解第

一理由)。

2.其他前來領受若翰洗禮的人，未能使洗禮受惠，也未

能由這洗禮領受恩寵;他們只領受了悔改的表記。



3.這一洗禮是「悔改」的洗禮，並不宜於兒童;所以，兒

童並沒有領受這一洗禮。可是給外邦人開啟得救之道，這是特別

保留給基督的，因為祂是「外邦人的期盼y 正如《創世紀》第 175 

四十九章 10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基督自己也曾禁止宗徒們在祂受

苦受難和復活以前，向外邦人宣講福音(<<瑪竇褔音》第十章5 璽

節)。所以，遠更不應該允許外邦人領受若翰的洗禮。 黨

第五節若翰的洗禮在基督受洗以後，是否應該廢止

第
三
十
八
題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若翰的洗禮在基督受洗以後，似乎應該廢止。因為:
論

1. <<若望福音》第一部 1 節說: r但為使祂顯示於以色 富

列，為此我來以水施洗。」可是基督受洗後，藉著若翰的見 的

證、(聖神有如)鴿子降下，以及聖父作證的聲音，已充足獲 僅

得顯示。所以，此後若翰的洗禮似乎不應該繼續存在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四講，關於第一

章 37節說: r基督受了洗，若翰的洗禮也就廢止了。」所以，

若翰在基督受洗以後，似乎不應該再施洗。

3.此外，若翰的洗禮是為準備基督洗禮的來臨。可是基

督受洗之後，基督的洗禮就已立刻開始，因為「基督藉自己至

潔肉身與水的接觸，賦給水(使人)重生的能力J '正如伯達所

說的(參看第四節質疑2. )。所以，基督受洗以後，若翰的洗禮

似乎就已廢止了。

皮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22及 23節說: r耶穌來到猶太地，

在那裡施洗，那時若翰也在施洗。」可是基督在受洗以前，自

己並沒有施洗。所以，似乎是在基督受洗以後，若翰仍然磁續

施洗。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受洗以後，若翰的洗禮並不應該廢

止。第一，因為正如金口若望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二十九篇所

176 說的，基督受洗以後， 1若翰如果停止施洗，那麼人們會認為

他這樣作是由於嫉妒和憤慨。」第二，因為若翰如果由於基督

甚 施洗而停止施洗，那麼 11也會使自己的門徒更為嫉妒 J ([司
蓋 上)。第三，因為若翰由於艦續不斷地施洗， 1他才可以打發自
第 己的聽眾到基督那裡去 J (同上)。第四，正如伯達所說的:

高 「舊約的蔭影仍然存在，所以直到真理(完全)顯示出來，前驅

間 不應該隱沒。 J (參看第一節正解4. ) 

圖冊

書 釋疑 1 基督在自己受洗以後，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。所以若
星 翰檔續施洗，還是必要的。
這 2 基督受洗以後，若翰的洗禮就廢止了，但不是由1] , 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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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是在若翰被捕入獄以後。所以，金口若望在《若望褔音論贊》

第二十九篇說: 1我認為，天主容許若翰死亡，並在若翰由群

眾中間消失之後，才讓基督開始積極宣講，其目的是為使所有

群眾的心情集中轉移到基督，並使群眾不再因對二位的意見不

一而繼續分裂。」

3.若翰的洗禮是預作準備的洗禮，但它的準備任務不只

是使基督受洗，而且也是使其他人接近基督的洗禮。而這後一

點，在基督受洗之後尚未達成。

第六節 已領受若翰洗禮者，是否應該領受基督的洗禮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已領受若翰洗禮者，似乎不應該領受基督的洗禮。因為:

1.若翰並不遜於宗徒們，因為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一章 11

節論及他說: 1在婦女所生者中，沒有興起一位比洗者若翰

更大的。」可是，那些由宗徒授洗的人，卻不再重新受況，



而只給他們增加覆手禮;因為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八章 16及 17

節說: r有些人只因主耶穌的名受了洗J '即是由斐理伯受了

洗，宗徒們，即是伯多祿和若望， r於是給他們覆手，他們 177 

就領受了聖神。」所以，已領受若翰洗禮者，似乎不應該再

領受基督的洗禮。 軍

2.此外，宗徒們曾領受若翰的洗禮，因為其中有幾位原 集

來是若翰的門徒，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37節所指明的。可 第

是宗徒們卻似乎沒有領受基督的洗禮，因為《若望福音》第四 干

章 2節說: r其實耶穌本人沒有施洗，而是祂的門徒。」所 八
題

以，已領受若翰洗禮者，似乎不應該再領受基督的洗禮。 島

3.此外，受洗者遜於施洗者。可是，福音卻沒有記載若 若
翰

翰本人曾領受基督的洗禮。所以，那些領受若翰洗禮者，遠更 睡

不必領受基督的洗禮。 進

4.此外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十九章 1 至 5節說: r保祿遇

見了幾個門徒，向他們說:你們信教的時候，領了聖神沒有?

他們回答說:連有聖神我們都沒有聽過。保祿說:那麼，你們

受的是什麼洗?他們說:是若翰的洗。」所以，他們又「因主

耶穌之名領了洗」。依此，似乎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有聖神，所以

他們才應該重新受洗，正如熱羅尼莫在《岳厄爾註解》關於第

二章 28節和「論只有一妻子之丈夫」的書信中(<<書信集》第

六十九篇， r致奧采安書J Ad Oceanum) ，以及盎博羅修在

《論天主聖神》第三章所說的。可是一些領受若翰洗禮的人，已

有關於天主聖三的充分知識。所以，他們不應該再領受基督的

洗禮。

5 
講的閥於信仰的話 J '奧斯定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說: r水從哪裡獲得倍大的德能，使它藉接觸身體而洗淨心

靈?這無非是來自話的作為，但不是因為說出話，而是因為相



信話。 J (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 ;參看: <<若望福音釋義》

第八十講，關於第十五章3節)由此可見，洗禮的德能繫於信

178 仰。可是，若翰洗禮的形式或精神，卻指向我們受洗所根據的

信仰;因為保祿在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九章4節說: í若翰技

盟 的洗是悔改的洗，他告訴百姓要信在他以後來的那一位，就是

言 要信耶穌刊所以，似乎是已領受了若翰洗禮的人，不應該再

第 領受基督的洗禮。

十
四
冊 反之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五講，關於第一章 33 節

論 說: í已領受了若翰洗禮的人，仍應該領受基督的洗禮。」
基

督

之
生

平盛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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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按照大師彼得隆巴在《語錄》卷四第二題

第六章的意見， í那些領受了若翰洗禮，不知道有聖神，並寄

望於若翰洗禮的人，後來又領受了基督的洗禮;可是那些沒有

寄望於若翰的洗禮，而且相信聖父、聖子和聖神的人，後來並

沒有重新受洗，而只藉著宗徒給他們覆手，領受了聖神。」

就第一部分而言，這意見固然是正確的，且有許多權威

予以證實。可是第二部分所說，卻完全沒有道理。第一，因為

若翰的洗禮既不賦予恩寵，也不銘刻印記，它只是「用水」的

洗禮，正如若翰自己在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 11 節所說的。所

以，領受這一洗禮者所有的對基督的信仰和希望，並不能彌補

相關的缺欠。

第二，因為如果在聖事中所遺漏的，屬於聖事的必要因

素或部分，則不只應該彌補那裡遺漏的，而且也應該重行全部

聖事。可是基督洗禮的必要因素，也包括它不只應該用水，而

且也應該以聖神施行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三章 5節所說的:

「人除非由水和聖神重生，不能進天主的圈。」所以，對於那些

藉若翰洗禮只用水受洗的人，不只應該彌補其所欠缺者，即是



藉著覆手使他們領受聖神，而且也應該全面地重新「以水和聖

神」使他們受洗。

釋疑 1 .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五講，關於第一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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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節所說的: í在若翰(施洗)之後，還要施洗，是由於若翰 璽

所施的不是基督的洗禮，而是他自己的洗禮。可是伯多祿和猶 豆豆

達一一假如他曾施過洗一一所施的洗禮，卻是基督的洗禮。所 第

以，如果猶達曾給人施洗，這些人不應該重新受洗;因為洗禮 干

有何種性質和效能，取決於施洗所依賴的德能是誰的，而非取 益
決於施行所用的職員是誰。」因此，即使由斐理伯執事受洗的 話

人，也沒有重新受洗，他們只由宗徒領受了覆手，因為斐理伯 若
翰

所施的是基督的洗禮;這就如同由神父受洗的人，而由主教賦 的

予堅振一樣。 進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二六五篇「致塞洛西安書」

(Ad Seleucianum) 中說: í我們明瞭基督的門徒曾領受洗禮，

或者曾領受若翰的洗禮，如同有些人所主張的;或者按照較更

可信的說法，曾領受基督的洗禮。因為基督不會錯失(給門徒)

施洗的服務，使自己擁有受過洗的僕人，並藉著他們為其他人

施洗;何況當祂為鬥徒洗腳時，也未曾錯失謙遜的服務。」

3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四

篇，關於第三章的節所說的: í基督給說『我本來需要受你的

洗』的若翰，回答說: lJ'你暫且容許罷! j]此可顯示之後基督

曾給若翰施洗。」他又說，這「在一些偽經裡曾有明確的記

載」。可是這卻是確實無疑的，即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

解》卷二，關於第三章 13節所說的: í正如基督領受了若翰用

水所施的洗，同樣地，若翰也應該領受基督以聖神所施的洗。」

4.那些人在若翰洗禮之後仍受洗的原由，不全是因為他

們不認識聖神，而且因為他們沒有領受基督的洗禮。



5.正如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》卷十九第十三及

第十八章所說的:我們的聖事是現有恩寵的表記;可是，舊約

180 法律的聖事卻是未來或將要來的恩寵的表記。所以，基於若翰

是以未來或將要來的那一位的名義施洗，就可明瞭他所施的不

單 是基督的洗禮，因為基督的洗禮是新約法律的聖事。
大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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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題

論基督的受洗

一分為八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領受洗禮或受洗(參看第三十八題引 第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一、基督是否應該受洗。

二、是否應該受若翰的洗。

三、論受洗的時間。

四、論受洗的地點。

五、論天為祂分間。

六、論聖神藉鴿子的形像顯現。

七、那一鴿子是不是真實的動物。

八、論聖父作證的聲音。

第一節基督受洗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輝基督受洗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受洗是接受洗潔或淨化。可是，接受洗潔或淨化並不

適用於基督，因為在祂內沒有任何不潔或不淨。所以，基督似

乎不應該受洗。

2.此外，基督接受了割損禮，是為滿全法律。可是，洗

禮卻不屬於法律。所以，基督不應該接受洗禮或受洗。

3.此外，任何一類的第一或為首推動者，針對那(它所

啟動的一連串的)動，它不是被推動者(亞里斯多德， <<物理

學》卷八第五章) ，例如:天是各種變化的第一原因，自己卻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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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化。可是，基督卻是第一或為首位施洗者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

第一章 33節所說的: r你看見聖神降下，停在誰身上，這人就

182 是那施洗者。」所以，基督不適於受洗。

里 反之 《瑪竇福音》第三章 13 節說: r那時耶穌由加里肋亞來
室 到約旦河若翰那裡，為受他的洗。」

第
士 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受洗是適當的。第一，因為正如盎博

用 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三章21 節所說的: r主

論 受洗，不是願意淨化自己，而是願意淨化水，使水藉不認識罪

富 的基督的肉身被淨化，並具有洗禮的效能J ;以及「把受過祝
星 聖的71<.留傳給後來的應該受洗者 J '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
平且2
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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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四篇，關於第三章的節所說的。

第二，因為正如金口若望(同處)所說的: r雖然基督

並不是罪人，可是祂卻取了有罪的本性，並『帶著罪惡的肉身

的形狀』。為此，雖然祂並不需要為自己受洗，可是在其他人內

的具有肉身的本性卻有此需要。」這也正如納西盎的額我略

《演講集》第三十九篇所說的: r基督接受了洗禮，是為把整個

舊的亞當淹沒在水中。」

第三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三六篇「主顯節證

道詞J 中所說的:祂願意受洗， í因為祂願意做那祂命令一切

人所應該做的事」。這也就是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的節祂自己

所說的: í我們應該這樣，以完全成義。」因為正如盎博羅修

在《路加福音注疏)) (同處)所說的: r你願意別人所做的，你

自己開始先做，並以你的榜樣勸導別人，這就是正義。 J

釋疑 1.基督受洗不是為接受淨化，而是為施行淨化，正如正

解所說的。



2.基督不但應該滿全那些屬於舊約法律者，而且也應該

啟動那些屬於新約法律者。所以，祂不但願意接受割損，而且

也願意受洗。

3.基督是在心神方面的第一或首位施洗者。而基督不是

在這方面的受洗者，祂只是用水或在水中受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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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應該受若翰的洗。因為:

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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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若翰的洗禮是「悔改的洗禮」。可是，悔改卻不適於基 會

督，因為祂沒有任何罪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受若翰的洗。 基

2.此外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「論基督的洗禮」證道詞中所 的

說的:「若翰的洗禮是介於猶太人的洗禮和基督的洗禮之間的 案
中點。」可是， r中點分有兩極點的性質」。基督既然沒有領受

猶太人的洗禮，也沒有領受自己的洗禮，那麼祂似乎同樣也不

應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

3.此外，凡屬於人間事物之至善者，都應該歸於基督。

可是，若翰的洗禮卻不是洗禮中之至高者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應

該領受若翰的洗禮。

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的節說: r那時耶穌由加里肋亞來

到約旦河若翰那裡，為受他的洗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十三

講，關於第三章22節所說的: r受洗的主施洗，但不是以祂所

受的洗施洗。」因此，由於祂是以自己的洗禮施洗，所以祂所

受的洗禮，不是祂自己的洗禮，而是若翰的洗禮。這是適當

的。第一，基於若翰洗禮的性質，因為若翰並不是以聖神施



洗，而只是「以水」施洗。可是，基督卻不需要以聖神所施的

洗禮，因為祂從自己受孕之初，就已經充滿聖神的恩寵，正如

184 前面第三十四題第一節所指明的。這也就是金口若望在「論基督

的洗禮」證道詞中所提供的理由。

軍 第二，因為正如伯達在《馬爾谷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
至 第一章9節所說的;耶穌領受若翰的洗禮， í是為以自己的洗

完 禮肯定或證實若翰的洗禮」。

土 第三，正如納西盎的額我略在《演講集》第三十九篇所

冊 說的: í耶穌前來受若翰的洗，是為聖化洗禮。」

論

言 釋疑 1 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基督願意受洗，是為以自己的
主 榜樣引導我們領受洗禮。所以，為使祂的引導更有效力，祂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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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領受祂顯然並不需要的洗禮，以激勵人前往領受他們所需要

的洗禮。所以，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二，關於第三

章21 節說: í基督既然沒有逃避悔改的洗禮，任何人都不應該

逃避恩寵的洗禮。」

2.猶太人的洗禮是法律所命令的，只有象徵的意義(本

身沒有使人良心成全的功效; <<希伯來書》第九章9至 10節)。

而若翰的洗禮卻已多少是真實的(當前真有實際功效的) ，因為

它引人遠離罪惡。可是，基督的洗禮卻有洗淨罪惡和賦予恩寵

的功效。可是基督既不需要得罪之赦，因為祂無罪;也不需要

領受天主的恩寵，因為祂已經滿溢恩寵。同樣地，因為祂就是

「真理J (<<若望褔音》第十四章6節) ，所以那只作為真理之象

徵的，也不適於祂。所以，祂領受作為中點的洗禮，比領受作

為兩極點的任何一種洗禮，都更為適宜。

3.洗禮是一種屬神的補救良藥。可是，一物愈成全，它

所需要的補救良藥就愈微小。因此，就從基督極為成全這一點

來看，祂不領受極成全的洗禮，是適宜的;就如身體健康的人



並不需要什麼特效藥一樣。

第三節基督是否在適當時機受洗 185 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在適當時機受洗。因為:

1 .基督受洗是為以自己的榜樣，激勵其他人受洗。可 豆豆

是，基督的信徒不但在三十歲以前受洗，而且也在嬰孩時期受 第

洗，而且這是值得稱讚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在三十歲才 字

受洗。 九
題

2.此外，聖經並未記載，基督在受洗以前曾經教導人或 自

行奇蹟。可是，假使祂從二十歲或者更早就開始用更多的時間 基

講道教導人，那麼就更有益於世界。所以，基督既然為人類的 的
戶1，
〉ι

洗利益而降來，祂似乎應該在三十歲以前就受洗。

3.此外，由天主所灌輸的智慧的表記，在基督內應該極

為明顯。可是這表記在達尼爾的青年時期，就已顯示出來，按

照《達尼爾》第十三章45節所說的: í天主感動了一個青年人

的聖善心靈，這青年名叫達尼爾。」所以，基督遠更應該在青

年時期就受洗或者講道。

4.此外，若翰的洗禮之指向基督的洗禮，如同指向目

的。「目的在意向或設計中領先，在執行過程中卻殿後」。所

以，基督應該或者是最先領受若翰洗禮的第一人，或者是最後

一人。

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三章 21 節說: í眾百姓受洗後，耶穌也

受了洗，當祂祈禱時...... J 下面 23 節又說: í耶穌開始傳教的

時候，大的三十歲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三十歲受洗，這是適宜的。第一，因

【
第



為基督受洗了，便開始教導和宣講，而這需要成熟的年齡，即

是三十歲的年齡。因此， <<創世紀》第四十一章的節說:若瑟

186 接掌坡及， I年三十歲」。同樣地， (<撒慕爾紀下》第五章4節

也論及達味: I達味登極時已三十歲。」厄則克耳也是在三十

重 歲開始說預言，正如《厄則克耳》第一章 l節所說的。
至 第二，因為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十篇所
第 說的: I在基督受洗以後，舊約的法律即將開始失效。所以，

自 基督在這種可能有一切罪的年齡前來受洗，並在奉行法律之

冊 後，使任何人都不能說祂廢除法律是因為祂無力遵守。」

論 第三，因為藉基督在成熟的年齡受洗，可以使人明暸洗

書 禮生出成熟的人或成年人，按照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13節所說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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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: I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對於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，

成為成年人，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。」因此， I三十」這

一數字的特徵似乎也與此有關。因為「三十」這一數字來自三

乘十;而三意指對天主聖三的信仰， I十」則意指遵守法律的

誡命(十誡) ，基督徒生活的成全即在於此二者。

釋疑 1 .正如納西盎的額我略《演講集》第四十篇所說的:基

督受洗， I並不是好似祂需要洗潔，也不是祂若延後受洗就會

遭遇危險。可是其他任何人，如果離開此世而未穿不朽的衣

服J '即是恩寵， I那麼他就會有不小的危險」。雖然人在領洗

以後保持純潔，十分美好，可是正如他(在同處)所說的:

「有時有些微的污點，卻比完全缺少恩寵更好。」

2.基督之有益於眾人，是藉(他們的)信心和謙虛;而

針對這兩點，基督沒有在見童或者青年時期，反而在成年時期

開始教導人，都有正面或積極作用。針對信心，因為這可顯示

祂有真實的人性，因為人是隨著歲月的增進，在身體方面逐漸

成長，為了避免這種成長被人視為幻像，所以祂不願意在身體



到達成年之前，彰顯自己的智慧和德能。針對謙虛，因為這可

提醒人，不要在成年以前就擅取高位和教導人的職務。

3.基督出現在人前，是為作眾人的表率。所以，祂所應 187 

該表現的，是那按照一般通則適合於眾人的，即是在成年時期

才教導人。可是，正如納西盎的額我略《演講集》第三十九篇 璽

所說的: í罕有的事不是教會的法律;如同『一隻燕子還不形 豆豆

成春天』一樣。」因為只有少數幾個人，按照天主上智的計 第

劃，基於特殊的安排，並超出一般通則，在成年以前，就獲賜 干

擁有統治和教導的職務，例如:撒羅滿(<(列王紀上》第三章7 益
節卜達尼爾(<<達尼爾》第十三章 45節)和耶肋米亞(((耶肋 論

米亞》第一章第5等節)。

4.基督不應該是由若翰受洗的第一人或最後一人。因為

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釋義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四篇所說

的:基督受洗的目的， í是為證實若翰的宣講和洗禮，也是為

接受若翰的作證」。可是，除非已有許多人先接受了若翰的洗

禮，那麼就無所謂相信若翰的作證。所以，基督不應該是由若

翰受洗的第一人。同樣地，祂也不應該是最後一人。因為，正

如金口若望在同處繼續所說的: í正如太陽的光並不等待曉明

之星降下，而是在曉明之星還在行進時，自己就出現，並以自

己的光掩蔽曉明之星，使它黯然無光;同樣地，基督也是如

此，祂並不等待若翰完成自己的行程，而是在若翰仍然教導和

施洗時，自己就出現。」

第四節 基督是否應該在約旦河受洗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應該在約旦河受洗。因為:

1 .真理或實物本身( veritas) 應該與其預像 (figura) 相

呼應。可是，洗禮先有渡紅海作預像，埃及人是在紅海中被淹

基
督

的
m 
J已

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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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，如同罪在洗禮中被消滅一樣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更應該在海

中受洗，而不應該在約旦河受洗。

2. 此外， r 約旦 J (Jordan) 一字意指「下降」

(descensus ;熱羅尼莫， ((書信集》第七十八篇)。可是，人卻

當 因洗禮更好說是上升，而非下降。因此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三章
大
全

16節說: r耶穌受洗後，立時從水裡上來。」所以，基督在約

第 旦河受洗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十
四
冊

3.此外，當以色列子民渡約旦河時， r 河水後退式倒

流J '正如《若蘇厄書》第四章和《聖詠》第一一四篇 3 及 5 節

論 所說的。可是，受洗的人卻不是後退，而是前進。所以，基督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在約旦河受洗，並不適當。

皮之 《馬爾谷褔音》第一章9節說: 1-耶穌在約旦河裡受了若

翰的洗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以色列子民是渡過約旦河而進入了預許之

地((<若蘇厄書》第三及第四章)。而基督的洗禮具有超乎其它

一切洗禮的這一特質，即是它引人進入預許之地所意指的天主

的國。所以， <(若望褔音》第三章5 節說: r人除非由水和聖

神童生，不能進入天主的圓。」厄里亞分開約旦河的水，並乘

一輛(火馬拉的)火車急馳升天，正如《列王紀下》第二章第7

等節所說的，也具有這一意義。因為進入天國的路口，是藉著

聖神的火，而為那些經過洗禮之水的人開啟。所以，基督在約

旦河受洗是適當的。

釋疑 1 .1.度紅海作為洗禮的預像，是著眼於洗禮消滅罪這一

點。可是渡約旦河作為洗禮的預像，則是針對洗禮打開天國的

門這一點，後者是洗禮的主要效果，唯有藉基督才可以完成。



所以，基督在約旦河受洗，比在海中受洗，更為適當。

2.在洗禮中上升，是藉恩寵的增長;而這恩寵的增長卻

需要先藉謙遜下降，按照《雅各伯書》第四章 6節所說的: 189 

「天主賞賜恩寵於謙遜人。 J 約旦河的名稱是指這樣的下降。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十篇「主顯節證道詞」所 警

說的: r正如從前約旦河的水倒流，同樣地，現今在基督受洗 集

以後，罪也潰退。」或者這也可能意指河水向下流，而恩寵之 第

水則逆流而上。 -
一
十
九
題第五節天是否應該為受洗的基督分開
論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基
督

質疑 天似乎不應該為受洗的基督分開。因為: 的
m. 

1 .天應該為那些外在於天，並需要進入天內或天上的人 義
分開。可是基督卻是常在天上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三章的節

所說的: r那在天上的人子。」所以，天似乎不應該為基督分

開。

2.此外，所謂「天分開J '其解釋或者是按照形體的意

義，或者是按照精神的意義。可是，不可能按照形體的意義;

因為天體不能接受任何外來影響，是牢不可破的，按照《約伯

傳》第三十七章 18節所說的: r或者是你同祂造成了天，使它

堅固如鑄成的銅鏡? J 同樣地，也不可能按照精神的意義;因

為在天主聖子面前，天從前並非關閉(或深藏不露一一一切受

造物在天主前都是昭然若揭或洞開)。所以，說基督受洗後「天

分開了 J '似乎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天是藉著基督的苦難而為信友開啟，按照《希

伯來書》第十章 19節所說的: r我們懷著大膽的信心，靠著基

督的寶血得以進入聖殿。」所以，即使領受過基督洗禮的人，

如果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前去世，那麼他也不能進入天內或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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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所以，天更應該在基督受苦受難時開啟或分開，而不是在

祂受洗時。

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三章21 節說: r耶穌也受了洗，當祂祈

重 禱時，天開了。」
大
全

第 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之前第一節和第三十八題第一節所說

土 的，基督願意受洗，是為用祂所受的洗禮，祝聖我們所受的

問 洗禮。所以，在基督受洗這件事上，應該顯示那些與我們所

論 受洗禮的功效有關的事。關於這種功效可以注意三點:第
基
督

之
生
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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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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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作為洗禮功效之根由的主要德能，而這德能是天上的德

能。所以，耶穌受洗後天開了，是為顯示此後將由天上的德

能來祝聖洗禮。

第二，是教會和受洗者的信德使洗禮實際產生功效。因

此，受洗的人宣誓明認信德，而洗禮也稱為「信德的聖事J (奧

斯定， <<書信集》第九十八篇)。我們因信德而仰望那些超越人

的感官和理性的天上的事理。基督受洗後天開了，就是為象徵

或預示這一點。

第三，因為是藉基督的洗禮，天國的門特別為我們開

啟，這門為人原先是因罪而關閉的。因此，基督受洗後天開

了，是為顯示升天的道路已為受洗的人開放。

可是受洗以後，人還需要常常祈禱，為使自己進入天

上。因為，雖然罪因洗禮而得赦免，可是仍有罪的火花或私慾

偏情殘存，從內裡攻擊我們;以及有世俗和魔鬼，從外面攻擊

我們。所以， <<路加福音》第三章 21 節強調說: r耶穌也受了

洗，當祂祈禱時，天開了 J ;即是因為信徒們在受洗以後還必

須祈禱。或者這是為使人明瞭，天因洗禮而為信眾開啟一事，

是基於基督祈禱的功殼。所以， <(瑪竇褔音》第三章 16節強調



說: í 天為祂閉了 J '即是說天「為了祂而為所有的人」開

了;就如皇帝對替別人求惰的人說: í這份恩情，我不是賜給

他，而是賜給你J '即是說， í為了你而賜給他J '正如金口若 191 

望在《瑪竇福音註釋一-未完成篇》第四篇，關於第三章 16節

所說的。

釋疑 1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)) (同上) 第

十
九
題

所說的: í正如基督按照人的處世方式而受洗，雖然祂為自己

並不需要受洗;同樣地，也是按照人的處世方式，天為祂而開

啟;可是按照祂的天主本性，祂卻常常是在天上。」
自問

2 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二，關於第三章 書

的

受
洗

16節所說的: í基督受洗後天開了，這不是說形體元素裂開

了，而是說為心神的眼目天開了，如同厄則克耳在自己(記述)

的卷首所提及的天開了一樣。」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註釋

一一未完成篇)) (同上)也證明了此點，他說: í如果是這受

造物本身(即天本身)破裂了，就不會說『天為祂開了dI '因

為那在形體方面裂開的，是為所有的人裂開。」因此， <<馬爾

谷褔音》第一章 10節明確地說: í耶穌剛從水祖上來，就看見

天裂開了 J ;有如這天裂開了是針對基督的看見而說的。有些

人主張這一現象是針對肉眼的看見，他們說在洗禮進行的時

候，有強烈的光輝光照在受洗的基督周圍，使天顯示出裂開

了。這也可能是針對想像中的看見，厄則克耳就是以這種方式

看見天開了。因為是藉天主的德能和祂的理性意志，在基督的

想像內形成了這樣的看見，以象徵或預示天國的門藉洗禮而為

人開啟。這也可能是針對理智的看見，即是說，基督看見在洗

禮獲得祝聖以後，天為人開啟了。可是之前祂也己看見將有這

種情形發生。

3.天藉基督的受苦受難而為眾人開啟，是如同藉使天開

{
第
集



啟的共同或普遍原因。可是為使眾人進入天內或天上，應該把

這原因分別應用到每一個人。而這是藉洗禮完成的，按照《羅

馬書》第六章 3 節所說的: r我們受過洗歸於耶穌基督的人，

就是受洗歸於祂的死亡。」所以，更好是在祂受洗時提及天開

了，而不是在祂受苦受難時。

或者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)) (同

上)所說的: r基督受洗後只是天裂開了;可是祂以後又藉十

字架戰勝了殘暴者，因為天將不再關閉，於是也不再需要門

了;因此，天使不說『將門打開.11 ·而說『將門拿走.11 0 所以，

金口若望藉此使人明瞭，那些使亡者靈魂不能進入天內或天上

的障礙物，已藉基督的受苦受難全被撤除;而在基督受洗時，

這些障礙物只被打開一個裂口，有如是將人進入天內或天上所

由的道路顯示出來。

說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降在受洗的基督上面，

是否適當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說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降在受洗的基督上面，似乎並不

適當。因為:

1.聖神是藉著恩寵而住在人內。可是基督其人或作為

人，卻從自己成孕之初就滿溢恩寵，因為祂是「父的獨生者」

( (<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4節) .正如前面第七題第十二節、第三十

四題第一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聖神不應該在基督受洗時被派遣到

祂那裡。

2.此外，說基督「降下」來到世界上，是基於降生成人

的奧蹟，即是在「祂空處自己，取了奴僕的形體」的時候( (<斐

理伯書》第二章7節)。可是，聖神卻沒有降生成人。所以，說

聖神「降下」來到祂上面，並不適當。

第六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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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基督的受洗作為楷模，應該顯示出我們受洗時所

顯示的。可是我們受洗時，並未發現有聖神的有形可見的被派

遣。所以，基督受洗時，也不應該有聖神的有形可見的被派遣。 193

4.此外，聖神是從基督延伸到其他一切人，按照《若望

福音》第一章 16節所說的: í從祂的滿益中我們都領受了。」 星

可是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3節聖神降臨到宗徒們頭上，不是 黨

藉著鴿子的形像，而是藉著火的形像。所以，聖神也不應該藉 第

著鴿子的形像，而應該藉著火的形像，降在基督上面。

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三章 22節說: í聖神藉著一個形體的 論

基
督

的
且Z
;x: 

;先

像，去。同鴿子降在祂上邊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受洗時，在祂身上所發生的一切，正

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四篇，關於第

三章的節所說的: í都屬於未來一切應該受洗者的奧蹟」。可

是凡領受基督洗禮的人，除非是偽裝前來受洗，也都領受聖

神;按照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 11 節所說的: í祂要以聖神洗你

們。」所以，聖神降在受洗的主上面，是適當的。

釋疑 1 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二十六章所說

的: í說基督年滿三十歲才領受了聖神，真是荒謬之至;祂前

來受洗，誠然是沒有罪，但卻不是沒有望神。因為，如果聖經

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的節論及若翰，說: li'他還在母胎中就要

充滿聖神dJ '那麼關於基督其人更應該如何說呢?因為祂肉身的

成孕不是肉性的(來自肉慾) ，而是屬神的(來自聖神)。所以

「王見在 J '即是在受洗時， í祂籽尊象徵或預示自己的身體，即

是教會，即是說在教會內受洗的人，都將首先領受聖神。」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五及第六章所說

一
十
九
題



的，說聖神藉著一個形體的像，如同鴿子降在基督上邊，並不

是因為聖神的本體被看見，因為祂的本體是無形而不可見的。

也不是這有形可見的受造物被攝取，而與天主的位格合而為

一;因為我們並不說聖神是鴿子，如同說天主聖子因合而為一

而是人一樣。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被看見的方式，也異於《默

示錄》第五章 6節所說，若望看見一隻被宰殺的羔羊的方式。

「因為(若望的)那一看見，是在神魂超拔中，藉物體的非物質

的像完成;可是關於那鴿子，卻從未有人懷疑，是用肉眼看見

自仙。說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顯現出來，也不是如同《格林多前

書》第十章4節所說 ílJ'那盤石就是基督~ ，因為醫石己存在於

受造界，基於功能的相似而被稱為它所象徵的基督。可是那隻

鴿子卻是只為表達(聖神)而突然顯示存在，隨後就又消失，

如同在荊棘叢中顯現給梅瑟的火焰一樣J 。

所以，說聖神「降下J 來到基督上邊，並不是因為聖神

與鴿子合而為一，而是或者因為鴿子象徵那降在基督上邊的

聖神，或者也因為屬神的恩寵是以一種降下的方式，從天主

那裡伸展到受造物，按照《雅各伯書》第一章 17節所說的:

「一切美好的贈予，一切完善的恩賜，都是從上，從光明之父

降下來的。」

3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寶福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十

二篇所說的: í在起初，關於屬神的事物，常常出現可感覺到

的或屬於感覺界的目睹，這是為遷就那些不能理解無形事物本

性的人;以期如果後來沒有這類的事情發生，他們也可以基於

這些曾經一次發生過的事，而接受信仰。」所以，關於受洗的

基督，聖神藉著一個形體的像，以可見的方式降下，是為使人

相信，祂後來將以不可見的方式，降在一切受洗的人身上。

4.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顯現在受洗的基督上面，是為了

四點。第一，是為了受洗者所需要的心理準備，即是為使受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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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不要偽裝前來受洗，因為正如《智慧篇》第一章 5節所說

的: r施舍11 的聖神，遠避欺詐。」因為鴿子是純樸的動物，沒

有狡猜和欺詐。所以， <<瑪竇褔音》第十章 18節說: r你們要 195 

純樸如同鴿子。」

第二，是為指出鴿子的特性所象徵的聖神七恩或七種恩 璽

賜。因為鴿子住在河邊，.看見老鷹來了，就潛入水中逃生。這 聶

屬於智慧之恩或智慧的恩賜，聖人們是藉著智慧而定居在聖經 第

的河邊，以逃避魔鬼的攻擊。同樣地，鴿子選擇較好的穀粒， 干

這屬於明遠的恩賜;聖人們是藉著明達而選擇那些自己藉以接 益
受營養的健全意見。鴿子也哺育不屬於自己的幼雛，這屬於超 自

p冊

見的恩賜;聖人們是藉著超見，用自己的教誨和榜樣，而哺育 基

身為幼子的人，即是師法魔鬼的人。同樣地，鴿子也不用嘴撕 單

裂東西，這屬於聰敏的恩賜;聖人們藉著聰敏，不會按照異端

派人士的習有方式，撕裂和破壞良好的意見。再者，鴿子也不

發怒，這屬於孝愛的恩賜;聖人們藉著孝愛而不做非理性的發

怒。同樣地，鴿子也在嚴穴中築案，這屬於剛毅的恩賜;聖人

們藉著剛毅，而在基督這盤石的死亡創傷中築案，即是將保障

和希望寄託在其內。同樣地，鴿子以淒叫代替歌唱，這屬於敬

畏的恩賜;聖人們藉著敬畏喜樂於為罪過而有的哀淒。

第三，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顯現，是為了洗禮的本然效

果，即是罪的赦兔以及與天主和好;囡為鴿子是溫良的動物。

所以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十二

篇所說的: r在洪水滅世時，出現了這一動物，嘴裡聊著一根

橄欖枝，並報導天下太平;現在鴿子也顯現在洗禮中，並宣示

我們的得救。」

第凹，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出現在受洗的主上面，是為

指出洗禮的共同效果，就是建立教會的統一。所以， <<厄弗所書》

第五章第 25 等節說: r基督拾棄了自己，以水洗，藉生命之

j先



言，來潔淨她，好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現為一個光耀的教會，沒有

瑕疵，沒有皺紋，或其它類似的缺陷。」聖神宜於藉著鴿子的形

像顯現在洗禮中，因為鴿子是友善而合群的動物。因此， ((雅歌》

第六章8節論及教會說: í我的鴿子，只有一個。」

至於聖神藉著火的形像而降在宗徒們頭上，則是為了兩

點。第一，是為顯示那感動他們內心的熱火，這熱火催迫他們

在種種壓力下到處去宣講基督。所以，聖神也是藉著火舌的形

像顯現出來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六講說:

「上主以兩種有形可見的方式顯示出聖中恥，即是「藉著在受洗

的主上面的鴿子，和藉著在聚集在一起的門徒們頭上的火。前

者表示純樸，後者表示熱火。所以，為使藉著聖神而被聖化的

人不存欺詐之念，聖神於是藉著鴿子的形像顯現出來;以及為

使純樸不淪為冷漠，聖神又藉著火的形像顯現出來。也不要因

火舌分為多個而心感不安，你要在鴿子身上去認識統一。」

第二，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: í既然應該赦免罪過J '而

這是在洗禮中完成， í所以溫良是必需的J '而溫良是在鴿子身

上顯示出來。「可是及至我們獲得恩寵以後，仍然有審判的日

子等待我們ν 而這是藉火來表達(參看:教宗額我略一世，

《福音論贊》第三卡篇)。

明
一
神
學
大
全
第
十
四
冊

.. 
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第七節 聖神藉以顯現的鴿子是不是真實的動物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神藉以顯現的鴿子似乎不是真實的動物。因為:

1 .那以外形或形像顯現者，只不過顯現其像而已。可是

《路加福音》第三章 22節說: í聖神藉著一個形體的像，如同

鴿子降在祂上邊。」所以，牠並不是真實的鴿子，而是鴿子的

一種形像。

2.此外， í正如自然本性不做多餘無益之事J '同樣地，



「天主也是如此J '正如《天界論》卷一第四章所說的。可是，

既然那隻鴿子之降來，無非只是為表示或象徵某事，並且隨即

消失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六章所說的;那 197 

麼，用真實的鴿子便是多餘無益的，因為用鴿子的形像就足以

達到這種目的。所以，那隻鴿子並不是真實的動物。

3.此外，任何一物的特質，導致人認知該物的自然本 集

性。所以，如果那隻鴿子是真實的動物，則鴿子的特質所表示 第

的是真實動物的本性，而不是聖神的功效。所以，那隻鴿子似 干
九
題

{
第

乎並不是真實的動物。

自間

皮之奧斯定在《論基督徒的戰鬥》第二十二章說: I我們的 善

意思並不是說，只有主耶穌基督有真實的身體，而聖神是以一 盤

種幻象出現在人的眼前;我們相信這兩種身體都是真實的。」 謊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五題第一節所說的，天主聖子既

是「聖父的真理J '就不宜利用虛擬;所以，祂並沒有接納虛幻

的身體，而接納了真實的身體。因為聖神稱為「真理之神J '正

如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的節所指明的，所以祂也形成了那隻

自己藉以顯現的真實的鴿子，雖然並沒有攝取牠與自己的位格

合而為一。所以‘奧斯定在說了上面的話以後，又繼續說:

「正如天主聖子不宜誼騙人，同樣地，聖神也不宜誼騙人。為從

虛無中創造萬物的全能天主來說，不用其它鴿子的襄助，形成

一隻鴿子的真實身體，猶如不用男人的精子，在瑪利亞的胎中

形成一個(人的)真實身體，同樣皆非難事。因為有形的受造

物，不論是在一位女人的胎中受造而成為人，或是在自然世界

中受造而成為鴿子，都隸屬於天主的命令與意志。」

釋疑 1 .說聖神藉著鴿子的像或形像降下，並不是為排除鴿子



的真實性，而是為說明聖神不是藉著自己本體的像顯現。

2.形成一隻真實的鴿子，並使聖神藉著牠而顯現，並不

198 是多餘無益的;因為是藉著鴿子的真實性來表示或象徵聖神的

真理，以及其功效的真實性。

當 3 鴿子的特質是以同一方式，使人認識鴿子的本性以及
至 聖神的功殼。正由於鴿子有這樣的特質，所以才表示或象徵聖

4. 
疑軍事

-rnM 
N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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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第
十
四
冊 第八節基督受洗後，聽見有聖父的聲音為聖子作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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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適當。因為:

1 .聖子和聖神，基於以可感覺到的或屬於感覺界的方式

顯現，而稱為以有形可見的方式被派遣。可是被派遣卻不適於

聖父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二第五及第十二章所指

明的。所以，顯現也不過於聖父。

2.此外，聲音是為表達在心中所孕育而成的言(亞旦斯

多德， <<解釋論》卷一第一章)。可是，聖父卻不是聖言。所

以，聖父藉著聲音而顯示自己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基督其人或作為人，並不是在受洗時才開始是

天主聖子，如同一些異端派人士所想的，而是在自己成孕之初

就已經是天主聖子。所以，早在基督誕生時，而不在祂受洗

時，就應該有聖父的聲音為基督的天主性作證。

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 17節說: r又有聲音由天上說:這

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五節所說的，基督的受洗是我

們受洗的楷模，應該顯示出我們受洗時所成就的一切。可是信

徒們所領受的洗禮，卻是藉著呼號天主聖三反藉著天主聖三的 199 

德能而被祝聖，按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八章 19節所說的:

「你們要去教訓萬氏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。」所 璽

以，正如熱羅尼莫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二，關於第三章 16及 17 葉

節所說的: r在基督的受洗中，顯示出天主聖三的奧蹟:主自 第

己在人的本性中受洗，聖神藉著鴿子的形狀降下，聽見有聖父 干

的聲音為聖子作詣。」所以，在那一洗禮中，聖父用聲音顯示

自己是適當的。

九
題

論

基
督

釋疑 1 .有形可見的被派遣，對顯現有所加添，即是派遣者的 固

派遣權威或根源。所以，源自另一位有權威者派遣的聖子和聖 5ñ 

神，不但說祂們顯現，而且也說祂們以可見的方式被派遣。可

是聖父卻不是源自另一位有權威者派遣，所以只能顯現，而不

能以可見的方式被派遣。

2.聖父之藉著聲音顯示自己，無非是有如聲音的創始者

或用聲音發言者。由於產生 r( 聖)言J '亦即說話或者發言，

專屬於聖父，所以聖父藉著表達言的聲音顯示自己，最為適

當。因此，由聖父所發出的聲音本身，就證明聖言的子性或子

的身分。正如聖神藉以顯示自己的鴿子的像，並不是聖神的性

體;聖子藉以顯示自己的人的像也不是天主聖子的性體;同樣

地，那聲音本身也不屬於聖言或者發言者聖父的性體。因此，

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27 節說: r你們從未聽見過祂的聲

音J '即是聖父的聲音， r也從未看見過祂的像或儀容。」正如

金口若望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四十篇所說的: r祂用這些

話，逐漸將他們導入智慧的真理，指出關於天主既無所謂聲

音，也無所謂像，祂遠遠超越這樣的形像或言語。 j 正如是整



個天主聖三造就了鴿子和基督所攝取的人性;同樣地，也是整

個天主聖三形成了聲音。可是，唯有發言者聖父，藉著聲音顯

200 示了自己，如同唯有聖子攝取了人性，以及唯有聖神藉著鴿子

的像顯現出來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》第九章

車 所指明的。
至 3 基督的天主性不應該在祂誕生時就顯示於眾人，反而
第 應該在具有各種缺陷的嬰孩時期隱藏起來。可是當祂達到應該

士 教導、行奇蹟，以及引人皈依自己的成全年齡或成年時，便應

冊 該藉聖父的作證來宣示祂的天主性，以使祂的教導更具有可信

論 性。因此，祂自己在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37節也說: r派遣我

書 來的父，親自為我作證。」而這主要是在洗禮中，因為眾人是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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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洗禮而重生成為天主的義子，因為天主的義子是比照自然之

子或親生子而立定的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29節所說的:

「祂所預知的人，也預定他們和自己的兒子的肖像相同。」所

以，希拉利在《瑪竇褔音註釋》第二章說: r聖神降在受洗的

耶穌上面，又聽見有聖父的聲音說: Ii'這是我的愛子.Jl '是為使

我們藉著在基督身上所完成的這些事，而得知在我們領受水洗

以後，聖神也從天上降到我們身上，以及藉聖父宣示收為義子

的聲音，我們也成為天主的兒子。」



第四十題

論基督的生活方式

一分為四節一
201 

言)。第一，論基督的生活方式;第二，論基督的受試探(第四

十一題) ;第三，論基督的教導(第四十二題) ;第四，論基督

的奇蹟(第四十三題)。

討論了有關基督進入世界或其初期現世生活的種種之後，

繼而要討論的是其現世生活的後續發展(參看第二十七題引 笠

第
四
十
題

{
第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 重

一、基督應該度獨居生活，抑或應該與眾人共同生活? 自

二、基督在飲食與衣著方面應該度嚴肅刻苦的生活，抑或 軍

應該與其他一般人相同? 方
工L

三、基督在現世應該度卑陋的生活，抑或應該享有財富和

尊榮?

四、基督是否應該度謹守法律的生活。

第一節基督應該與眾人共同生活，抑或應該度獨居生活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應該與眾人共同生活，而應該度獨居生活。

因為:

1 .基督藉著自己的生活，不但應該顯示自己是人，而且

也應該顯示自己是天主。可是，天主卻不適於同人一起生活，

因為《達尼爾》第二章 11 節說: ï除非那不與血肉之軀同居的

神祇。」而哲學家在《政治學》卷一第一章也說:凡度獨居生

活的， ï或者是野獸J '如果他是為了殘暴而這樣做， ï或者是

神明J '如果他這樣做是為了默觀真理。所以，基督與眾人共問



生活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當基督在有死的肉身內生活時，應該度極成全

202 的生活。可是，默觀生活卻是最成全的生活，正如第二集第二部

第一八二題第一及第二節己討論過的。而離群獨居最適宜於默觀

當 生活，按照《歐瑟亞》第二章 14節所說的: r我要領她到曠野
大
全

和她談心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應該度獨居生活。

第 3.此外，基督的生活方式應該是一致的，因為在祂身上常

高 常應該呈現出那至為成全的。可是，基督有時卻躲避群眾而尋

找曠野的地方。所以，雷米九在《瑪竇福音釋義》說: r福音間

論 記載主有三種躲避群眾的地方，即是船、山和曠野;當祂為群

書 眾所緊逼時，祂就抽身上到其中之一。 J (參看:依希道， <<論
言 舊約新約問題》第三十六題)所以，基督應該常常度獨居生

zj舌。
救
世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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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巴路克》第三章 38節說: r從此祂在地上出現，與世

人共相往逞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生活方式，應該相稱於祂降生成人

的目的，因為祂是基於降生成人才來到世界上。祂來到世界上

的目的，第一是為顯揚真理，正如祂在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八章

37節自己所說的: r我為此而生，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，為

給真理作證。」所以，祂不應該度獨居生活來隱藏自己，而應

該公開宣講，出現在黑人之前。所以， <<路加福音》第四章 42

及的節記載，祂向那些願意挽留祂的群眾說: r我也必須向別

的城傳報天主圓的喜訊，因為我被派遣，正是為了這事。」

第二，祂來是為解救人脫兔罪過，按照《弟茂德前書》

第一章的節所說的: r耶穌基督到世界上來，是為拯救罪人。」

所以，正如金口若望註釋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42及的節所說



的: r雖然基督居留在同一個地方，仍然可以吸引眾人來到自

己面前，以聆聽祂的宣講;可是祂卻沒有這樣做，祂為我們立

了榜樣，促使我們也周遊各處尋找喪亡的人，如同牧人去尋找 203 

迷失的羊，醫生去探訪病人一樣。」

第三， r祂來是為使我們藉著祂而接近天主J '正如《羅 璽

馬書》第五章2節所說的。依此，祂親切地與眾人交往，使他 葉

們信任並接近自己，這是適當的。因此， ((瑪竇褔音》第九章 第

10節說: r當耶穌在屋裡坐席時，有許多稅史和罪人也來同耶

穌和祂的門徒一起生席。」熱羅尼莫解釋這段話說: r他們看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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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一個改過遷善的稅吏，獲得了贖罪皈依的機會，於是對於白 靈

己的得救也為此而不失望。 J (<<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一)

釋疑 1.基督願意藉著自己的人性而彰顯自己的天主性。所

以，在人所固有的共同生活裡，祂藉著宣講、行奇蹟，以及與

人純潔而正義的相處和交往，向眾人彰顯自己的天主性。

2.正如第二集第二部第一八二題第一節，以及第一八八題第

六節所說的，絕對或簡直地說，默觀生活優於關注身體作為的

行動生活。可是，人藉宣講和教導，而把默觀或靜思的真理傳

授於他人的行動生活，卻更優於單純的默觀生活，因為這種生

活預設先已有豐富的默觀。所以，基督選擇了這種生活。

3. r基督的作為就是給我們教導。 J (伯爾納鐸)所

以，為了以身作則，提醒宣講者不要公開常常出現在眾人之

前，所以主有時抽身離開群眾。褔音告訴我們，祂這樣做有三

點理由。有時是為了身體方面的歇息;所以《馬爾谷褔音》第

六章31 節記載主給宗徒們說: r你們來，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

休息一會兒!這是因為來往的人很多，以致他們連吃飯的工夫

也沒有。」有時是由於祈禱;所以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 12節

說: r在這幾天，祂出去上山祈禱，祂徹夜向天主祈禱。」盎

督

的

生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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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羅修在該處的註解說: í祂以自己的芳表，教導我們修德成

聖的命令。 J U(路加福音注疏》卷五)有時是為教訓人躲避討

204 好於人;所以關於《瑪竇褔音》第五章 l 節的「耶穌一見群

眾，就上了山 J '金口若望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十五篇說:

當 「祂不坐在城中和市場中，而坐在山上和荒野的地方，是為藉
室 此教訓我們不要譚眾取寵，反而要躲避擾攘，尤其當我們應該

第
十
四
冊

論

考慮要事時。」

第二節 基督在現世是否宜於度嚴肅刻苦的生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言 質疑基督在現世似乎宜於度嚴肅刻苦或克己苦身的生活( vita 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austera) 。因為:

1 .基督之宣講生活的完善或成全，遠甚於若翰。可是，

若翰卻度了克己苦身的生活，願以自己的榜樣激勵人追求生活

的完善;因為《瑪竇褔音》第三章4節說: í這若翰穿著駱駝

毛做的衣服，腰間束著皮帶，他的食物是垃蟲和野蜜。」金口

若望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十篇解釋這話說: í在人的身體上看

到如此大的堅忍，真令人驚奇;這尤其吸引了猶太人。」所

以，克己苦身的生活似乎遠更宜於基督。

2.此外，齋戒的目的是為節慾或禁慾。因為《歐瑟亞》

第四章 10節說: í他們吃，卻不會覺飽;他們行淫，也未曾休

止。」可是，基督既曾自己佫守了禁慾，也會建議其他人佫

守，因為《瑪竇福音》第十九章 12節記載祂說: í有些閹人，

卻是為了天國而自閹的。能領悟的，就領悟罷! J 所以，基督

自己和祂的門徒，似乎都應該度克己苦身的生活。

3.此外，一個人開始度嚴肅刻苦的生活，後來復又鬆

拙，這似乎可笑。可以用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四章30節的話相反

他，說: í這個人開始建造，而不能完玉。」可是基督在受洗



以後，卻度了極為嚴肅刻苦的生活，住在曠野裡， r四十天四

十夜禁食J (<<瑪竇褔音》第四章 l 及 2節)。所以，基督在如此

嚴肅刻苦的生活之後，又回復到一般的生活，似乎並不相宜。 205

皮之 《瑪竇福音》第十一章的節說: r人子來了，也吃也喝。」 璽

集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一節所說的，基督沒有度獨居的生 第

活，而與眾人一起生活，這符合天主降生成人的目的。凡與某

些人一起生活的，在生活方式上，使自己與這些同居共處的配

四

十
題

合一致，這是極為適宜的;按照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九章 重

22節所說的: r對一切人，我就成為一切。」所以，基督在飲 自

食方面一如常人，這是極為適宜的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駁摩尼 籌

教徒褔斯德》卷十六第三十一章說: r若翰被說成『也不吃也

不喝 .n ' 囡為他不沿用猶太人所用的生活方式。而主除非沿用他

們的這種生活方式，就不會與若翰相比而被說成『也吃也

喝.n 0 J 

釋疑 i .在一切本身與得救有關的事物上，基督的生活方式為

眾人立了生活完善的榜樣。可是，節制飲食本身卻無關於得

救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十四章 17節所說的: r天主的國並不在

於吃喝。」奧斯定在《瑪竇及路加福音答問》卷二第十一題，

解釋《瑪竇福音》第十一章 19節的「智慧為其眾于所辨解和詮

實」說，即是說:因為聖宗徒們都「暸解到天主的國並不在於

吃喝，而在於心平氣和的忍耐J '所以富裕不會使他們自滿自

大，貧困也不會使他們自暴自棄。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

三第十二章說: r在這一切事上，有罪的不是用物，而是用物

者的貪慾。」兩種生活都是許可而值得稱讚的，即是人離群獨

居，並'1各守齋戒，以及與人同居共處、享用共同的生活。所

方
式



以，對其中每一種生活，基督都願意給人提供榜樣。

至於若翰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三十七

206 篇所說的: í若翰只不過顯示了自己的生活和正義而已!可是

基督卻也有奇蹟作證。所以，祂讓若翰因齋戒而聲名昭著，祂

當 自己卻反其道而行，親赴稅吏們的宴席，也吃也喝。」
至 2 正如其他人藉齋戒獲得節制或克己的能力，同樣地，
第 基督是藉自己天主性的能力，抑制自己的以及門徒們的肉身或

十
四
冊

肉性。所以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九章 14節所記載的: í法利

塞人和若翰的門徒多次禁食，而基督的門徒卻不禁食。」伯達

論 解釋這話，說: í若翰不喝淡酒和濃酒，因為他缺少相關的

書 (抑制肉身的)天賦能力，而齋戒會增加他的功勞。可是主依其
言 本性、，原就有赦罪的權能，祂既能使自己的人比那些守齋者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更為潔淨，為什麼要迴避他們呢? J (<<馬爾谷褔音註解》卷

一，關於第二章 18節。參看:盎博羅修， <<路加福音注疏》卷

二，關於第一章30節。)

3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十三篇所說的:

「為使你學習，禁食是多大的善工，是抵抗魔鬼的何等盾牌，以

及在受洗以後，不應該放縱，而應該注意禁食，所以祂自己也

禁食，這不是因為祂需要禁食，而是因為祂願教導我們。可

是，祂禁食並沒有超越梅瑟和厄里亞的限度，以免人不相信祂

的攝取肉身是真實的。」

按照奧祕的解釋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福音論贊》

第十六篇所說的:基督禁食的榜樣，遵守「四十」這一數字，

因為「四部福音完成了十誠的德能，而十乘四等於四十」。或者

因為「我們住在由四種元素所組合的有死的身體內，而我們是

因身體的情慾違犯藉十誠而領受的天主的命令J 0 或者按照奧斯

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八十一題所說的: í智慧的一切規律是

認識造物主和受造物。造物主是天主聖三，聖父、聖子和聖



神。可是，受造物卻一部分是無形可見的，例如:人的靈魂;

『三』這一數字歸於靈魂，因為我們受命以三種態度愛天主，即

『全心、全靈和全意』。另一部分受造物卻是有形可見的，例 207 

如:身體;基於冷、熱、乾和濕，而把『四』這一數字歸於身

體。所以，暗示全部規律的『十.B (十誡)這一數字，乘以 單

「四 J '即歸於身體的數字，因為遵守規律也須藉身體來實行， 豆豆

便會得到數字『四十』。所以，我們歎息和痛苦的時期，習慣上 第

就用『四十』這一數字來表明或宣揚。」

可是基督在避居曠野和禁食以後，又重新回到一般的生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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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，也並非不相宜。因為對一個把自己默觀所得傳授給其他人 重
的人，這適宜於他的生活;而我們曾說基督選取了這種生活，

即是先致力於默觀，然後才與人同居共處，屈就於公開的活

動。所以，伯達在《馬爾谷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二章 18節

說: r基督禁食，以兔你不守誡命;祂同罪人們坐席，以使你

認清恩寵，並承認祂的權能。」

第三節 基督在現世是否應該度貧窮的生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在現世似乎不應該度貧窮的生活。因為:

1.基督應該選取最值得選擇的生活。可是，最值得選擇的

生活，卻是介於富裕和貧窮之間的中庸生活;因為《鐵言》第三

十章8節說: r 貧乏和富裕勿賜予我，只供予我必需的食糧。」

所以，基督不應該度貧窮生活，而應該度適中的節儉生活。

2.此外，外在的財富是為用於身體的衣食。可是基督在

衣食方面，卻是按照其他一起生活之人的方式，度通常的生

活。所以，基督在富裕和貧乏方面，似乎也應該遵守一般的生

活方式，不應該度赤貧的生活。

3.此外，基督特別邀請人效法謙虛的榜樣，按照《瑪竇

督

的

生
活

方
式



褔音》第十一章29節所說的: 1"你們跟我學罷!因為我是良善

心謙的。」可是，富人尤其要修謙德，正如《弟茂德前書》第

208 六章 17節所說的: 1"至於今世的富人，你要勸令他們，不要心

高氣傲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度貧窮的生活。

神
學

三 反之 《瑪竇福音》第八章 20 節說: 1"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
完 方。」按照熱羅尼莫的解釋，這宛如說: í既然我一貧如洗，

直 連棲身之所也沒有，而現在所用的避身之處也不是我的，你怎

冊 能為了財富和現世的利益而願意跟隨我呢? J (<<瑪竇福音註解》

論 卷一)關於《瑪實褔音》第十七章26節的「但是為避免使他們

喜 疑怪，你往海邊去垂釣」等等，熱羅尼莫說: 1"經過簡易的解
童 讀，這會使聽者感動，因為他聽到主竟貧窮到如此地步，甚至
真 沒有什麼可用以繳納自己和宗徒的殿稅。 J (向上，卷三)
如
世
事
蹟

正解 我解答如 f: 基督在現世宜於度貧窮的生活。第一，因

為這與宣講的職務或使命相符合，按照《馬爾谷褔音》第一章

38節所說的，祂自己曾說是為此而來: 1"讓我們到別處去，到

鄰近的村鎮去罷!好叫我也在那裡宣講，因為我是為這事而來

的。」可是宣講天主聖言的人，卻應該完全擺脫現世事物的掛

慮，以全心全力從事於宣講。而擁有財富的人，不可能做到此

點。因此，主派遣宗徒們去宣講時，親自囑咐他們說: 1"你們

不要備有金、銀。 J <<宗徒大事錄》第六章 2節記載，宗徒們

說: 1"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而操管飲食，實在不相宜。」

第二，因為正如祂選取了身體方面的死亡，以賞給我們

神性的生命;同樣地，祂也忍受了身體方面的貧窮，以賞給我

們神性的財富，按照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八章9節所說的: 1"你

們知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賜，祂為了我們成了貧困的，好

使我們因著祂的貧困而成為富有的。」



第三，為了避免被人誤解祂是為了貪財而宣講，假設祂

擁有財富。所以，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

十章9節說:假設門徒們擁有財富， r那麼他們的宣講，就看 209 

似不是為了人的得救，而是為了謀取利益」。關於基督，也有同

樣情形。

第四，也是為了這一目的，即祂愈因貧窮而被人視為卑 集

陋，祂的天主性的德能也就愈被彰顯。所以，厄弗所大公會議 第

中的一篇演講詞說: r祂選擇了一切貧乏的和卑賤的，平凡的 空
和為大多數人所不知的，為使人承認是祂的天主性改變了全世 題
界。所以，祂選擇了貧窮的少女為母親和更為貧窮的家鄉，並 畫

茵
的

生
活

方
式

成了一文不名的窮人。馬槽可為你說明這一切。 J (大會文獻，

第三部第九章演講一)

釋提 1 .那些願意據於德而生活的，都應該避免豪富與赤貧，

因為這些都是犯罪的機會:因為豪富是驕傲自訝的機會，而赤

貧卻是偷竊、欺詐，或者也是背誓的機會。可是基督卻不能犯

罪。所以，撒羅滿躲避這二者，而基督卻不需躲避。而且也不

是每一種赤貧都是偷竊和背誓的機會，正如撒羅滿似乎在那裡

所暗示的，而只有非自願的貧窮如此:人是為了躲避這種赤貧

而偷竊和背誓。可是，自願的貧窮卻沒有這種危險。基督即是

選擇了這種貧窮。

2.一個人不但可以藉自己擁有財富，而且也可以藉從富

人處獲得生活的必需品，而在衣食方面度通常的或一般的生

活。基督的情形就是如此;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八章2及 3節

說:一些婦女跟隨基督， r她們用自己的財產資助中的。因為正

如熱羅尼莫在「駁魏紀朗」中所說的: r這是猶太人的習慣，

婦女們按照古老的民族風俗，用自己的財產資助自己師傅們的

衣食，這並沒有不對之處。可是因為在外邦民族中，這能使人

{
第



見怪，保祿曾提及他自己放棄了這種資助。 J (參看: <<瑪竇褔

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第二十七章55節)依此，可以度一般的生

210 活，而不致因掛慮而妨礙宣講的使命;擁有財富則不能如此。

3.一個被迫或不得已而忍受貧窮的人，他的謙虛或低下

車 並不值得大加稱揚。可是一個自願貧窮的人，如同基督一樣，
至 貧窮本身就是極端謙虛的標記。

第
十
四

第四節基督是否會按照法律生活

冊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論 質疑基督似乎未曾按照(梅瑟)法律生活。因為:
基
督

之
生

平昆主
救
世
事
蹟

1.法律命令安息日(第七天)不可做任何工作 U<出谷紀》

第二十章第 8等節，第三十一章第 13等節; <<申命紀》第五章

第 12等節) 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二章2節記載: í天主在第七天

休息，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」。可是，基督卻在安息日治好了

一個人，並命令他拿起自己的床(<<若望褔音》第五章第 5等

節)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並未按照法律生活。

2.此外，基督言行一致，按照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 l 節

所說的: í耶穌開始實行和教導。」可是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五

章 11 節記載基督自己卻教導: í不是入於口的使人污穢J ;這

與法律的命令相違背，因為法律說，人因食用和觸摸某些動物

就會成為不潔的，正如《肋末紀》第十一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

基督似乎並未按照法律生活。

3.此外，行事者和贊同者似平應受同樣的裁判，按照

《羅馬書》第一章 32節所說的: í不僅如此行事者，而且連那

些贊同如此行事者的人應受死刑。」可是基督卻曾贊同不守法

律的鬥徒，因為祂曾為他們在安息日描麥穗吃脫罪，正如《瑪

竇福音》第十二章 1 至 8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未曾按照法

律生活。



反之 《瑪竇福音》第五章 17節說: r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

廢除法律或先知。」金口若望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十六篇解釋

這話說: r祂滿全了法律:第一，祂未曾違犯法律的任何一條 211 

命令;第二，祂藉著信德使人成義，這是按照字面意義所理解

的(梅瑟)法律無法達成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在各方面都曾按照法律的命令生活。 第

為表示這一點，祂曾自願接受割損禮:因為接受割損是要遵守 早
題

法律的一種宣示，按照《迦拉達書》第五章 3節所說的: r我

再向任何自願受割損的人聲明:他有遵守全部法律的義務。」 B間
基

可是，基督自願按照法律生活:第一，是為認可舊約法 豐

律;第二，是為藉遵守法律，使這法律在自己內完成和終結， 是

方
式

指出這法律是以祂為目的;第三，是為不給猶太人誣妄祂的機

會;第四，是為救人脫離法律的奴役，按照《迦拉達書》第四

章4及 5 節所說的: r 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，生於法律之

下，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。」

釋疑 1 .在這件事上，主分三方面辯護自己並未違犯法律。第

一，因為聖化安息日的命令並不禁止做天主的工作，而只禁止

做人的工作。因為雖然天主在第七天停止了創造新受造物的工

作，可是祂卻常常做保存和掌管萬物的工作。而基督行奇蹟'

是做天主的工作;所以， <<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17節記載祂自己

說: r我父直到現在工作，我也工作。」

第二，祂為自己辯護的另→根據，是因為法律並不禁止

做那些為了身體之安康所必須做的工作。所以， <<路加福音》

第三章的節記載祂說: r你們當中每一個人不也在安息日解下

槽上的牛或墟，牽去飲水嗎? J 第寸四章 5節又說: r你們中

間，誰的兒子或牛掉在井捏，在安息日這一天，不立刻拉他上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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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呢? J 顯然地﹒基督在安息日所行的奇蹟，都關係到身體和

靈魂的安康。

212 第三，因為那→命令並不禁止那些屬於敬禮天主的工

作。所以， (<瑪竇福音》第十二章 5 節說: í或者你們在法律

草 上沒有念過:安息日，司祭在聖殿內違犯了安息日，也不算為
主 罪過嗎? J <(若望福音》第七章 23 節也說: í在安息日，人可

算 受割損禮。」至於基督在安息日命令癱子拿起自己的床，這屬

± 於敬禮天主，即是屬於讚頌天主的德能。

兩 顯然地，基督並沒有破壞安息日，雖然按照《若望福音》

論 第九章 16節的記載，猶太人曾對祂提出不實的指控: í 這人不
基
督

之
生

平血Z

:Ji9 
世
事
蹟

是從天主來的，因為他不道守安息日。」

2.基督願意用這些話來說明，人在靈魂方面成為不潔

的，不是由於人按照任何食物的本然性質食用了它們，而只是

根據它們所指的某種象徵意義。在法律上，某些食物也是基於

某種象徵意義而被稱為不潔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

斯德》卷六第七章說: í如果所探究的是豬和羊，那麼二者依

其本性都是潔淨的，因為『天主所造的樣樣都好~ ;可是按照

某種象徵意義，羊是潔淨的，而豬卻是不潔淨的。」

3.即使是門徒們，當他們在安息日囡飢餓而拍食麥穗時，

並未犯罪相反法律，因為他們是為飢火所迫;正如達味由於為飢

火所迫而吃了不許他吃的餅，也未被視為違犯法律者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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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受試探 (tentatio ;參看第四十題引 塑
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基督受試探是否適宜。

二、論受試探的地方。

三、論時間。

四、論受試探的方式和次序。

第一節基督是否宜於受試探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宜於受試探(參看《瑪竇福音》第四章;

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; ((路加福音》第四章)。因為:

1 .試探是「作實驗」。而作實驗無非是關於或針對尚未確

知之事。可是，連魔鬼也知道基督的德能，因為《路加福音》

第四章41 節說: r祂不許魔鬼說話，因為他們知道祂是默西亞

(基督) 0 J 所以，基督似乎不宜於受試探。

2.此外，基督來到世界上的目的，是為消滅魔鬼的作

為，按照《若望壹書》第三章 8節所說的: !天主子所以顯現

出來，是為消滅魔鬼的作為。」可是針對同一個人或主體，又

要消滅他的作為，又要容忍他的作為，沒有任何人或主事者會

這樣做。依此，基督容忍自己受魔鬼試探﹒似乎並不相宜。

3.此外，試探或誘惑有三種:來自肉身者、來自世俗

者，和來自魔鬼者。可是基督卻未曾受肉身的試探，也未曾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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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俗的試探。所以，也不應該受魔鬼的試探。

2i4 皮之 《瑪賽福音》第四章 1 節說: í那時耶穌被聖神領往曠

野，為受魔鬼的試探。」

神
學

室 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自願受試探，第一，是為協助我們抵

第 抗試探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證道詞中說: í來到世

士 界並被殺害的我們的救主，自願接受試探，並不是自貶身價。

關 祂這樣做，是為以祂自己所受的試探，戰勝我們所受的試探;

論 如同祂以自己的死亡，戰勝了我們的死亡一樣。 j (<<福音論贊》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第十六篇)

第二，是為了我們的警覺和預防，提醒人無論有多大聖

德，都不可自以為安全無虞，不會受到試探或誘惑。所以，基

督也自願在受洗以後受試探;因為，正如希拉利在《瑪竇福音

註釋》第三章所說的: í在聖人內，魔鬼的試探或誘惑特別強

烈，因為魔鬼更切望能戰勝聖人。 J 因此， ((德訓篇》第二章 l

節也說: í我兒，你前去服事上主時，應固守正義與敬畏，並

應預備你的心承受試探。」

第三，為以身示範，教訓我們如何戰勝魔鬼的試探或誘

惑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三章說:基督

「自動讓」魔鬼「試探自己，是為不但以助佑，而且也以榜樣，

成為戰勝魔鬼試探或誘惑的中保。」

第凹，是為賜給我們依靠祂仁慈的信心。因此， ((希伯

來書》第四章的節說: í我們所有的，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們

弱點的大司祭，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，受過試探的，

只是沒有罪過。」

釋疑 1 .正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九第二十一章所說的:



「基督按照自己願意的幅度，讓魔鬼認識自己，而且不是藉那屬

於永恆生命者，而是藉基督的德能所產生的某些現世效果。」

魔鬼由這些效果而臆測基督是天主子。可是，因為魔鬼在基督 215 

身上又見到有人性軟弱的標記，所以無法確知基督是天主子，

因而願意試探祂。這就是《瑪竇福音》第四章2及 3節要表達的 畫

意義，那裡說: r後來祂就餓了。試探者於是來到祂跟前。」 霎

因為正如希拉利所說的: r魔鬼假設在基督身上未因飢餓的弱 第

點看到屬於人的一面，就絕不敢試探祂。 J (向上)這也可從試 早
探的方式清楚看出，因為魔鬼說: r你若是天主子。」教宗額 題

我略一世解釋說: r魔鬼除非知道天主子要來，卻又沒有想到 論

祂己帶著身體的軟弱來了，怎能如此開始談話呢? J (參看:盎

博羅修， <<路加福音注疏》卷四，關於第四章3節)

2.基督來到世界上，為消滅魔鬼的作為，但不是以自己

的權能，而是藉受魔鬼與其黨羽的磨難，如此以正義，而非以

權能戰勝魔鬼;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三第十三章

所說的: r不應該用天主的權能，而應該用天主的正義，戰勝

魔鬼。」所以，關於基督的受試探，應該分別注意什麼是祂自

己所願意的﹒什麼是祂由魔鬼所忍受的。祂自動去面對試探

者，這是祂自己所願意的。因此， \<瑪竇褔音》第四章 l 節

說: í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，為受魔鬼的試探。」教宗額我略

一世說: í這話的焦點應是聖神J '即是說， í是祂自己的神，

領祂到那有惡神要試探祂的地方J (<<福音論贊》第十六篇)。可

是祂由魔鬼所忍受的，是「被帶到」或者「殿頂上J '或者「一

座極高的山上」。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所說的: r祂既允許魔鬼

的黨羽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‘如果祂允許魔鬼把自己帶到一座

極高的山上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 J (同上)可是，所謂魔鬼把祂

帶來，或祂被魔鬼帶到，卻不是宛如受迫，而是「好似比武者

自動前往，跟隨魔鬼到ß.i\探的場所 J '正在日奧利振在《路加福音
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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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》第三十一篇，關於第四章9節所說的。

3.正如《希伯來書》第四章 15 節宗徒所說的: í基督願

216 意在各方面受試探，只是沒有罪過。」來自仇敵的試探或誘惑

可能無罪，因為這只是藉由外在的暗示或懲息。可是，來自肉

單 身的試探或誘惑則不能無罪，因為這種試探或誘惑的形成，是
主 基於(內在的)喜好和貪慾。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十九
章 第四章所說的: í不是完全無罪，因為『肉身的私慾相反聖神』

吉 ( <<迦拉達書》第五章 17 節) 0 J 所以，基督自願受仇敵的試

冊 探，卻不願意受肉身的試探。

再用

基
督 第二節 基督是否應該在曠野受試探

互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孟 買疑基督似乎不應該在曠野受試探。因為:
救
世
事
蹟

1 .基督為給我們示範或立榜樣，而自願受試探，正如第

一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典範或榜樣應該明顯地呈現在那些藉以受

教的人們面前。所以，基督不應該在曠野受試探。

2.此外，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十三篇說:

「當魔鬼看見有人獨處時，就會加緊試探他。因此，魔鬼當初也

是看見女人沒有男人在跟前，於是誘惑了她。」依此，基督前

往曠野受試探，似乎是自投羅網。基督受試探既是我們的榜

樣，貝IJ其他的人似乎也應該自甘冒險受試探。可是，這似乎是

危險的，因為我們更應該躲避受試探或誘惑的機會。

3.此外， <<瑪竇福音:、第四章 5節敘述基督的第二次受試

探，即是「魔鬼引基督到了主戚，把祂立在殿頂上J ;而這確

實不是在曠野。所以，祂立不是僅在曠野受試探。

皮之 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 13 安說: í耶穌在曠野裡，四十

天四十夜之久，受j散輝的主fELZ之，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一節釋疑2.所說的，基督自願讓自己

成為魔鬼試探的對象，如同祂也自願讓自己成為魔鬼之黨羽所

殺害的對象一樣，否則魔鬼就不敢來到祂跟前。可是，魔鬼卻 217 

更留意獨處的人;因為正如《訓道篇》第四章 12節所說的:

「若一人抵不住一人，兩人就能抵住。」正是由於這一點，基督 墓

前往曠野，猶如赴戰場一樣，為在那裡受魔鬼的試探。所以， 豆豆

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凹，關於第四章 1 節說:基督 第

「被領往曠野，目的是為挑戰魔鬼。因為除非那一位(魔鬼)前 早
來戰鬥，否則這一位(基督)就不會得勝」。他又附加了其它的

題

理由說;基督這樣做， r亦有奧祕的用;意意，即是為拯救亞當於 侖

放逐中 J '亞當當初就是從樂園被趕到曠野裡 (ω《直|

章 23 節) ;此外，也是為立榜樣，指示給我們「魔鬼常常嫉妒

那些奮發向善的人。」

釋疑 1 .基督因信德而呈現在眾人前作為典範。按照《希伯來

書》第十二章 2節所說的: í仰望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

穌。」可是，信德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十章 17節所說的，是「由

於聆聽」﹒而非由於目睹;況且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29節也

說: í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。」所以，為使基

督的受誘惑為我們成為典範，並不需要為眾人看見﹒只要向黑

人講述或報導也就夠了。

2.受試探或誘惑的機會有兩種。一種是從人的方面，例

如:人因不躲避犯罪的機會，而瀕臨犯罪。這種受誘惑的機

會應該予以躲避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十九章 17節記載(天主

的使者)向羅特所說的: í你不要在索多瑪四周任何平原地

方站住。」

另一種受試探或誘惑的機會，是從魔鬼方面:魔鬼常常

「嫉妒那些奮發向善的人J '正如盎博羅修所說的(同上)。這種

的
戶工
-"
;試式
f探架



受誘惑的機會，不應該予以躲避。所以，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

音註釋一末完成篇》第五篇，關於第四章 l 節說: í不僅基

督被聖神領往曠野;而且，凡是在自己內有聖神的天主兒女，

也都如此。因為他們不滿意於閒坐著無所事事，而聖神也催迫

他們去做大事。針對魔鬼而言，這做大事就是置身於曠野裡，

因為在魔鬼所喜歡的地方或事物上，不會有什麼不義。針對肉

身和世俗而言，一切的善工都是曠野，因為善工與肉身和世俗

的願望不合。」給魔鬼這種誘惑的機會並不危險:因為聖神是

善工的創始者，祂的助佑大於嫉妒者魔鬼的攻擊。

3.有些人說，所有的試探或誘惑都是在曠野裡。其中有

些人說，所謂基督被引往聖城，只是根據想像中的情景，而非

實際如此。可是有些人卻說，即使那聖城，亦即耶路撒冷，也

稱為「曠野J '因為是天主所遺棄的城市。可是，這些解釋都是

不必要的。因為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 13節說基督在曠野裡受

魔鬼試探，但並沒有說只在曠野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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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基督的受試探是否應該在禁食以後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受試探，似乎不應該在禁食以後。因為:

1 .正如前面第四十題第二節所說的，嚴肅刻苦或克己苦

身的生活方式，並不宜於基督。可是四十天四十夜不進食任何

食物，似乎屬於最嚴格的克己苦身;因為所謂「四十天四十夜

禁食 J (((瑪竇褔音》第四章 2 節) ，意思就是說「在那些日子

內，完全沒有進食任何食物 J '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的高音

論贊》第十六篇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在受試探以前

如此禁食。

2.此外， <(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 13 節說: í祂在曠野

裡，四十天四卡夜之久‘受撒彈的試探。」可是，祂也是四十



天四十夜禁食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在禁食以後，而是在禁食

的同時，受魔鬼的試探。

3.此外，聖經記載基督只不過一次禁食而已。可是，基 219 

督卻不只一次受魔鬼的試探;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的節

說: r魔鬼用盡了各種試探以後，就離開了祂，再等時機。」 重

所以，正如祂在(以後的)第二次受試探以前，並沒有禁 葉

食;同樣地，祂在第一次(在曠野裡的)受試探以前，也不 第
四

應該禁食。 十

題
反之 《瑪竇福音》第四章2 及 3 節說: r祂四十天四十夜禁 自

食，後來就餓了 J '是在那時刻， r試探者來到祂跟前。」 量

的
戶z
bι 

試
探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自顧在禁食以後受試探，是相宜的。

第一，為樹立典範。因為眾人既然都須面對試探或誘惑，來保

護自己，正如第一節所說的，基督於是藉著在即將來臨的試探

以前禁食，教訓!我們也應該藉著禁食來武裝自己，以對抗試探

或誘惑。因此，宗徒在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六章5及 7節中，也把

禁食或不食列入「正義的武器」之中。

第二，是為指出魔鬼也進逼禁食者，為誘惑他們，如同

牠以這種方式對待那些致力於善工的人一樣。所以，正如在受

洗以後，同樣地也在禁食以後，基督受了試探。因此，金口若

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十三篇說: r為使你學習，禁食是多

大的善工，是抵抗魔鬼的何等盾牌。以及在受洗以後，不應該

放縱，而應該注意禁食，所以祂自己也禁食:不是因為祂需要

禁食，而是因為祂願教導我們。」

第三，禁食以後，繼而有飢餓，這使魔鬼有膽量接近攻

擊祂，正如第一節釋疑 1 .所說的。至於「後來主就餓了 J '正如

希拉利在《瑪竇褔音註釋》第三章所說的: r這不是基於飢餓



潛入的後果，而是上主任由人回歸自己的本性。因為魔鬼不應

該為天主所戰勝，而應該為肉身所戰勝。」所以，正如金口若

220 望所說的: r祂禁食並沒有超越梅瑟和厄里亞的限度，以免人

不相信祂的攝取肉身是真實的。 J (同上)

神
學

三 釋疑 1 克己苦身的生活方式不宜於基督，是為使祂與那些聆

第 聽祂宣講的人一同。可是，人除非先淨化自己，並在德性上獲

吉 得成就，否則就不應該接受宣講的職務;正如《宗徒大事錄》

冊 第一章 l 節論基督所說的: r耶穌開始實行和教導。」所以，

論 基督在受洗以後立刻度克己苦身的生活，是為教訓l其他人應該

書 在征服肉身以後，進行宣講的工作。按照宗徒所說的: r我痛
星 擊我身，使它為叔，免得我給別人報捷，自己反而落選。 J
Z (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九章27 節)

2 2 馬爾谷的話可以如此解讀，即是「祂在釀野裡四十天

事 四十夜之久J '是說祂在這些日子裡禁食。至於所說的「受撒彈
蹟

的試探J '不應該解讀為祂四十天四十夜之久受撒蟬的試探;而

是在那些日子之後受撒彈的試探，仿照《瑪竇福音》第四章 2

節所說的: r祂四十天四十夜禁食，後來就餓了 y 試探者就是

把握了這一機會前來接近祂。因此， ((馬爾谷福音》接著所說

的「並有天使服侍祂 J '應該解讀為「隨後J (consecutive) ，這

可從《瑪竇福音》第四章 1]節所說的得到證明;那裡說: r於

是魔鬼離開了祂J '即是在試探以後， r就有天使前來伺候祂。」

至於馬爾谷其間所插入的「與野獸在一起J '按照金口若望《福

音論贊》第十三篇的解釋， r是為描述這曠野的情形 J '即是

說，它是人跡罕至和野獸聚集之地。

可是按照伯達《馬爾谷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一章 12

節的解釋，主確實是四十天四十夜之久受試探。但應該辨明，

這不是指瑪寶和馬爾谷所敘述的，在禁食以後所發生的那些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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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可見的試探;而是指基督在禁食的時候，或許可能遭遇的魔

鬼的其他攻擊。

3.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褔音注疏》卷四，關於第四章

13節所說的:魔鬼離開了基督， r再等時才是 J '因為「魔鬼以後

再來，但不是為試探祂，而是為公開地攻擊祂J '即是在祂受苦

受難的時候 ω 可是這種攻擊的重點，似乎是以憂悶和惱恨近人

試探基督;正如在曠野裡，是以貪圖口腹之樂和崇拜偶像並藐

視天主試探基督。

第四節 試探的方式和次序是否適當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試探的方式和次序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魔鬼的試探引誘犯罪。可是，假設基督命石頭變成餅

用以充飢，祂並沒有犯罪;如同當祂增餅救助飢餓的群眾，行

了一個相較之下並不更小的奇蹟時‘也沒有犯罪一樣(<<瑪竇福

音》第十四章第 lS 等節，第十五章第 32等節)。所以，那→試

探似乎不算是試探。

2.此外，任何煽動者，都不宜煽動與自己之意圖相反的

事。可是魔鬼把基督立在殿頂上，是意圖用驕傲或貪虛榮來說

探或誘惑祂。所以，魔鬼煽動基督跳下去並不適當，因為這與

常常尋求上升的驕傲或虛榮相反。

3.此外，一種試探宜於指向一種罪過。可是，那一在高

山上的試探，卻誘勸兩種罪過，即是貪婪和崇拜邪神。所以，

試探的方式似乎並不適當。

4.此外，試探或誘惑旨在導向罪過。可是罪宗或為首的罪

共有七種，正如第二集第一部第八十四題第四節所說的。可是，魔

鬼的試探或誘惑只涉及三種罪宗，即是貪醬、虛榮(驕傲)和貪

婪 ('1堅吝一一貪財守財)。所以，試探或誘惑似嫌不足。



5.此外，在得勝一切毛病或罪惡以後，人仍然需要面對

驕傲或虛榮;因為「驕傲甚至晴襲善工，使它們消失J '正如奧

222 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二一一篇「修會生活規範」所說的。所

以，瑪竇把在高山上涉及貪婪的試探放在最後，而把在聖殿頂

車 上涉及虛榮的試探放在中間(第二位置) ，並不適當;尤其是，
室 路加的排列次序正好相反 e

第
6.此外，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四

吉 章4節說: I基督的目標是以謙遜，而非以權能戰勝魔鬼。」

所以，基督不應該以命令式的譴責趕走魔鬼: I去罷!撒彈! J 

7. 此外，褔音的敘述似乎有不實之處，因為魔鬼似乎不

冊

E冊

書 可能把基督立在聖殿頂上，而不被人看見。而且，也不可能有
畫 一座如此高的山，竟然從那裡可以俯轍全世界，使世界上的一
直 切國度都呈現在基督面前。所以，有關基督受試探的描述，似

救
世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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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並不適當。

反之這裡有聖經的權威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來自仇敵的試探或誘惑，是用暗示或懲蔥、的

方式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褔音論贊》第十六篇所說的。可

是，不能用同一方式悠忌、或唆使一切人去做某事，而應該針對每

一個人的喜好，選擇適合的方式。所以，魔鬼並不立刻引誘屬神

的人去犯重罪，而是以漸進的方式，先由小罪開始，後來才引誘

他們去犯較重的罪。所以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三

十一第四十五章解釋《約伯傳》第三十九章2S節的「由遠處已

開到戰爭的氣息，將領的號令和士卒的喊聲J '說: I將領發號

施令，士卒大聲喊叫，說得真好。因為起初的罪惡有如藉口某種

理由，潛入到受騙的心靈內;可是後繼的無數罪惡，卻好似用野

獸的吼叫聲，擾亂受騙的心靈，導致它陷於完全瘋狂。」



魔鬼誘惑原祖時，也遵守了這一程序(<<創世紀》第三章

l 至 6節)。第一，魔鬼先用吃禁果，煽動原祖的心靈，說:

「天主為什麼命令你們不可吃樂園中任何樹上的呆子? J 第二， 223 

用虛榮煽動;針對這一點，魔鬼說: r你們的眼就會開了。」

第三，將誘惑導向極端的驕傲，於是說: r你們將如同天主一 第

樣知道善惡。」

在基督身上，魔鬼也遵守了試探的這種次序。第一，魔 第
四

十

題

鬼在無論如何高超屬神的人都會欲求的事，即是在用食物維持

身體生命的事上，試探基督。第二，進而在屬神的人有時會失

足的事上，即是在有意炫耀自己的工作上一一這屬於虛榮。第 為

三，把試探帶引到那些不是屬神之人，而是血肉之人所欲求的 書

自訂

戶2
>.c. 
試
探

事物上，即是貪圖現世的榮華富貴， r甚至不惜藐視天主J (參

看:奧斯定， ~天主之城》卷十四第二十八章)。所以，魔鬼在

前二試探裡說: r 你若是天主子 J ;可是在第三試探裡，卻不

再如此說。因為這第三試探異於前二試探，不可能臨於和煽動

已被收養病天主義子的屬神的人。

基督引用法律的證言，而沒有用自己的權能，成功抗拒

了這些試探。「祂願藉此使人更加撞得尊榮，以及使仇敵更加

獲得懲罰;因為如此看來，人類的仇敵好似不是被天主，而是

被人戰勝J '正如教宗良一世所說的(<<證道集》第三十九篇第

立
早

一
一
一

釋疑 Î .食用生活必需品以維持生命，不是犯貪囂的罪。可是

人基於維持生命的願望，而有不尋常的或不當的作為，就可能

犯貪麓的罪。如果人能取得他人的救助，只為維持身體的生

命，而願意用行奇蹟為自己尋求食物，這就是不當的作為。因

此，上主也是在曠野裡'用行奇蹟為以色列子民提供了瑪納，

因為在那裡不能從別處取得食物付出谷紀》第十六章)。同樣

一
集
}



地，基督也是在曠野裡用奇蹟的方式使群眾吃飽，因為在那裡

沒有別的辦法可覓得食物。可是基督為了充飢，卻可以用行奇

蹟以外的方法，為自己取得食物，例如:仿效《瑪寶褔音》第

三章4及 5節所敘述的若翰洗者所做的;或者也可以迅速前往附

近的地方。所以，魔鬼那時以為，如果基督是純粹的人，卻又

為充飢而試圖行奇蹟，那麼祂就犯了罪。

2.人往往會藉外在的謙卑自下﹒尋求可使自己在精神方

面向上爬升的光榮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山中聖訓詮釋》卷三第

十二章說: r應該注意，不但在物質或身體方面的榮華富貴

上，而且連在污濁下賤的事物上，人也能自豪。」就是為了表

示這一點，魔鬼才誘惑基督藉著身體方面的自甘跳下，而尋求

精神15面的光榮。

3.欲求現世的財富和尊榮是罪，如果是以不當的方式欲

求。而人為了得到財富和尊榮，做出相反道德或不義的事，這

最能顯示欲求的不當。所以魔鬼並不滿足於誘惑基督貪求財富

和尊榮，他還進一步誘使基督朝拜自己，以獲得這些事物;而

這是極大的罪，並且相反天主。魔鬼不但說: r你若朝拜我 J ' 

而且附加說: r你若1F t府伏.Jl (朝拜我 )J 。因為正如盎博羅修

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四，關於第四章 5節所說的: r貪求虛榮之

心有內在的危險;因為為7統治別人，先要服役;為了獲得尊

榮，先要卑躬屈節，聽人使喚;本願步步上升，卻每況愈下。 J

同樣地，在此前的二試探中，魔鬼也企圖誘勸基督由願

犯一種罪惡，到犯男一種罪惡，例如:企圖由願望食物而到無

故行奇蹟的虛榮:由貪圖光榮而到從高處躍下，以試探天主。

4.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四，關於第四章

的節所說的: r除非在上述三種試探中含有一切罪過的內容或

實質，聖經就不會說魔鬼用盡了各種或一切試探後，就離開了

祂。因為試探或誘惑的原因也是貪婪的原因，即是貪享肉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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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樂、欲望光榮，以及追求權勢。」

5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手[j合》卷二第十六章所說

的: 1- 無法確定何者在先:或者是先指給基督世上的一切國 225 

度，然後才把祂立在殿頂上;或者是這後者在先，而那前者在

後 υ 可是，只要上述一切顯然都曾發生，這(次序的不同)於 塑

事就無關重要了。」可是，聖史們似乎各自選用了不同的次 集

序:因為有時是虛榮引起貪婪，有時卻恰恰相反。

6.當魔鬼對基督說: ï你若是天主子，就跳下去」時，

第
四
十

基督雖然受了受試探的侮辱，心情卻沒有受到動盪，也沒有譴 逼

責魔鬼。可是，當魔鬼偕取天主的光榮，說: ï你若俯伏朝拜 論

我，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 J '基督才被激怒而斥退魔鬼: ï去

罷! l~u草!」這是為使我們由祂的榜樣學習，固然以寬大為懷

的心情忍受我們自己的侮辱;但是針對天主的侮辱，即使只是

聽到，也不可予以容忍。

7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五

篇，關於第四章8節解釋: ï魔鬼把基督帶到(殿頂上) ，原是

為使人人都看見祂;可是基督卻在魔鬼不知道的情形下有所行

動，使自己不被任何人看見。」

至於說: ï將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給祂看 J '金口

若望於同處又解釋: ï不應該如此解譜，宛如祂看到了那一切

國家、或城邦、或民族、或金銀;而是說魔鬼將有國家、或城

邦在其境內的地區今用手指指示給基督看，並用言語解說其榮

華及情況。」或者按照奧利振《路加福音釋義》第三十篇的解

釋: ï魔鬼是仿照自己用各種罪惡統治世界的方式， (將一切)

指示給祂。」

基

督

的
;rrz. 
J已

試
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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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二題

論基督的教導

分為四節一

串串

學

三言)。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論

基

督

之
生

平盛2

敕

世

言 第一節基督是否應該不但向猶太人，而且也向外邦人

第
十
四
冊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教導 (doctrina ;參看第四十題引

一、基督是否只應該向猶太人宣講，抑或也應該向外邦人

宣講。

二、是否應該在宣講時，避免使猶太人感到困段。

三乙、應該公開宣講，抑或私下宣講。

四、是否只應該用言語宣講，抑或也應該用丈字宣講。

宣講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應該不但向猶太人，而且也向外邦人宣講。因

為:

1. ((依撒意亞》第四十九章6節說; í你作我的僕人，提

興雅各伯支派，領回以色列遺留下的人，還是小事。我更要使

你作萬氏的光明，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。」可是，基督是藉自

己的教導賜予光明和救恩。所以，如果基督只向猶太人宣講，

而不向外邦人宣講，那麼這似乎只是小事。

2.此外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七章29節所說的; í祂教

訓他們，正像有權威的人。」可是向那些完全不曾聽見過的人

施教，會顯示出教導有更大的技能，而外邦人就是這樣的人。

因此，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五章20節說: í我對此專在沒有



認識基督的地方傳佈福音，先得我在別人的基礎上建築。」所

以，基督遠更應該向外邦人，而非向猶太人宣講。

3.此外，教誨許多人比教誨一個人更為有益。可是基督 227 

卻教誨了一些外邦人，例如《若望福音》第四章第7等節所敘

述的撒瑪黎雅婦人， (<瑪竇褔音》第十五章第 22等節所說的客 塞

納罕婦人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更應該向許多的外邦人宣講。 豆豆

第

皮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五章24節記載主說: r我被派遣只是 早
為了以色列家失述的羊。」可是《羅馬書》第十章的節卻說:

題

「若沒有被派遣，人怎能去宣講呢 ?J 所以，基督不應該向外邦 自

人宣講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無論是自己教導，或藉宗徒們教導，

開始都只以猶太人為宣講的對象。第一，是為指出基督藉自己

的降臨，應驗或實現古時向猶太人而非向外邦人所做的許諾。

所以，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五章 8節說: r我是要說:基督

成了『割拍』的僕役J '即是成了猶太人的宗徒和宣講者， r為

了彰顯天玉的真實，為實踐向先祖們所賜的思詐。」

第二，為顯示基督的降臨是來白天主。因為「凡來自天

主的，都是經過安排的或有秩序的 J '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十三章

i 節所說的。而應有的合理秩序，要求基督的教導應該先施於藉

信仰和恭敬唯一真神，而與天主更為親近的猶太人，然後再藉

由他們傳授給外邦人;如同在上天或天使的統擋或體制中，天

主的光照也是經由高級天使而達於低級天使(參看:狄奧尼

修， ((上天階級論》第七章)。因此，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十五

章 24節的「我被派遣只是為了以色列家失述的羊 J '熱羅尼莫

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二說: r這不是說?祂被派遣不是為了外邦

人;而是說，祂被派遣首先是為了以色列人。」因此， <<依撒

戶開
基
督

的

教
導



意亞》第六卡六章 J9 節也說: r我要從獲救的他們中一I '即是

從猶太人中， [""派遣人到外邦人那裡去，並向外邦人宣揚我的

228 光榮。」

第三，是為消除猶太人誣間的原因。所以，關於《瑪竇

童 福音》第十章 5 節的「外邦人的路，你們不要去 J '熱羅尼莫
言 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說: [""首先應該把基督的降臨報導給猶太

人，以免他們有正當的推脫責任的理由，說他們之所以棄絕了
第
士 主，是因為祂派遣了宗徒們到外邦人和撒瑪黎雅人那裡去。」

開 第四，因為基督是藉著卡字架的勝利，獲得了對萬民的

論 統治能力和權柄。所以， <<默示錄》第二章 26及 28 節說: r勝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持

世
事
蹟

利的，我也賜給他治理萬氏的權柄:正如我由我父所領受的權

柄一樣。 J <<斐理伯書》第二章第 8等節也說: r祂聽命至死，

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為此天主椏其舉揚祂，使一切一聽到耶穌的

名字，無不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明認祂。」所心，祂在受苦

受難以前，不願意向外邦人宣講自己的教訓;卻在自己受苦受

難以後，按照例時寶福音》第二十八章 19節的記載﹒對門徒們

說: [""你們要去教訓萬氏。」為此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二

章第 20等節所記載的，當受苦受難的時期臨近，而有一些外邦

人願意見耶穌時，耶穌回答說: [""一拉麥子如果不落在地控死

了，仍只是一粒，但如果死了，才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正如奧

斯定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五十一講關於那裡的這些話所說的:

rt也是說自己就是那要因猶太人的不信而死，以及要因萬民的相

信而倍增果實的麥粒。」

釋聽 1 .基督是藉由自己的門徒而為外邦人的光明和救恩，因

為是祂派遣他們向外邦人宣講。

2.藉著他人完成一事的能力司並不比靠自己完成一事的

能力更小，反而更大。所以，基督的天主性的德能，在這一件



事上尤其彰顯出來，即是祂賜給自己的門徒們如此大的教導人

的德能，使他們竟然使從未聽見過基督的外邦人皈依基督。

可是，基督教訓人的權柄受到人的注意，有時是藉證實 229 

其道理的奇蹟，有時是藉說服人的效力，有時也是藉教訓者的

權威:因為祂說話，正像一位對法律有權柄者;即是幾時祂 重

說: 1"你們一向聽說過. • . . • ~我卻對你們說...... J (((瑪竇福音》 集

第五章22 、 28 、 32 、 34 、蚓、“諸節) ;此外，也藉祂生活 第
四

純潔和在與人交往中所表現的完美正直。-1-

3.正如基督不應該從起初就毫無區別地向外邦人傳授自 矗

己的教訓卜以顯示祂是專為猶太人，猶如為(天主之)首生的 自

人民而來;同樣地，祂也不應該完全措棄外邦人，以兔預先斷 書

絕他們得救恩的希望。所以，外邦人中的一些個別的人，由於 的

他們的卓越信德和虔誠，例外地獲得接納。 聶

第二節 基督是否應該向猶太人宣講而不冒犯他們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應該向猶太人宣講而不冒犯 (offensio '衝撞、

開罪、觸怒)他們。因為:

1 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基督徒的戰鬥》第十一章所說的:

「天主聖子在耶穌基督其人身上，使自己成為我們生活的典

範。」可是，我們卻不但應該避免衝撞或冒犯信徒，而且也應

該避兔衝撞或冒犯不信的人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章 32節

所說的: r'你們不可成為猶太人、希臘人和天主的教會跌倒

(受衝撞或冒犯)的原因。」所以，基督也應該在自己的教導

中，避免衝撞或冒犯猶太人。

2.此外，一切的智者都不應該做妨礙自己工作效果的

事。可是，基督的講道曾使猶太人感到困擾，而這妨礙了自己

講道的效果;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一章53 及到節說，當主斥



責法利塞人和經師時， í經師及法利塞人開始嚴厲進逼祂，盤

問祂許多的事，窺伺祂，要從祂口中抓到語病，以控告祂。」

230 所以，基督在自己的講道中開罪他們，似乎並不相宜。

3.此外，宗徒在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五章 l 節說: í不要嚴

富 貴老年人或長老，但要勸他如勸父親。」可是，猶太人的司祭
室 和首長卻是猶太人民的長老。所以，似乎不應該嚴責他們。

第
白 皮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八章 14節預言，基督將是「以色列兩家

冊 的絆腳石和失足的晴礁。」

自冊

書 正解我解答如下:許多人的得救應該先於某些個人的平和。
是 所以，如果某些個人因己之邪惡而妨礙許多人的得救，那麼宣
孟 講者或訓導者就不應該懼怕冒犯他們，以照顧許多人的得救。
救
世
事
蹟

可是，猶太人的經師、法利塞人和首長，卻因己之邪惡而妨礙

了人民的得救:一方面因為他們反對唯一可使人得救的基督的

正道;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用自己的邪惡行為，腐化了人民的

生活。所以，主不惜冒犯他們，公開地宣講他們所憎恨的真

理，並指責他們的罪惡。所以， <<瑪竇福音》第十五章 12 及 14

節記載門徒告訴主說: í你知道法利塞人聽了這話，起了反感

嗎? J 而主回答說: í 由他們罷!他們是瞎子，且是瞎子的領

路人;但若瞎子領瞎子，兩人必要掉在坑裡。」

釋疑 1 .人不應該如此冒犯或得罪眾人，即是不要使自己因自

己有欠正直的言行，成為任何人敗壞或沉淪的機會。可是，如

果冒犯是出自或關係到真理，那麼便應該寧願容忍或不惜冒

犯，而不要拋棄真理，正如教宗額我略-世在《厄則克耳論贊》

第七篇所說的。

2.基督公開地指責經師和法利塞人，祂這樣做，並未妨



礙自己講道的效果，反而予以增進。因為當他們的罪惡為人民

所知曉時，常常反對基督之教導的經師和法利塞人，便不易用

自己的言語使人民背離基督。 231

3.應該如此解讀宗徒所說的老年人或長老，即是他們不

只是在年齡或權威方面，而且也是在為人正直方面，是長老或 璽

前輩;按照《戶籍紀》第十一章 16節所說的: [""你給我由以色 豆豆

列老年入中召選七十人，你知道他們是民間的長老或前輩。」 第

可是，如果他們公開地犯罪，把自己老年人或長老的權威轉變 早
成為非作歹的工具，那麼就應該公開而嚴厲地指責他們;正如 矗

《達尼爾》第十三章 52節的記載，達尼爾說: I你這個一生作 品

惡的老妖」等等。 基
宜昌

的

第三節基督是否應該公開地教導一切 蓋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應該公開地教導一切。因為:

1 .福音記載祂曾私下或不公開地向門徒們說了許多事，

正如最後晚餐中的講詞所指明的。所以， <<瑪竇褔音》第十章

27 節說: [""你們在屋內由耳語所聽到的，要在屋頂上張揚出

來。」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公開地教導了一切。

2.此外，只應該向成全的人講解智慧的高深道理，按照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6節所說的: [""我們在成全的人中也講智

慧。」可是，基督的教導卻包含著極為高深的智慧。所以，不

應該把它傳授給不成全的群眾。

3.此外，械默不言和言詞隱晦，同樣都使真理不明。可

是，基督卻用隱晦的言詞，向群眾隱藏了祂所宣講的真理:因

為「不用比喻祂就不給他們講什麼J '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十三

章34節所說的。所以，祂也同樣可以用械默不言隱藏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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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祂在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八章 20節卻說:「在暗地裡我並

沒有講過什麼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個人的教導隱而不顯，可以有三種方

自 式。一種方式是苦眼於教導者的意向，他的意圖不是把自己的
大
全

道理顯示給許多人，而是要把它在他們面前隱藏起栗。這可能

第 有兩種情形。有時這來自教導者的嫉妒，他願意靠自己的學問

高 而超群出眾，所以不願把自己的學問傳授給他人。可是這種情

冊 形不會出現在基督身仁， <<智慧篇》第七章 13節曾以祂的名義

論 說: I我誠心地學習了(智慧) ，我也豪爽地分施予人，我絕不

喜 隱藏智慧的顯貴。」
主 可是這種情形有時卻因所教之內容邪辟或偏離真道而發

平
與
相
世
事
蹟

生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十六講所說的: I有些

邪惡，人的羞恥之心無論怎樣(微小) ，也都不能擔負或承受。」

因此，針對倡導邪說者的宣講， <<儀言》第九章 17 節說 I 患

昧太太說:偷來的水更香甜。」可是，基督的教導「並不是出

於均想，也不是出於不誠J (<<得撒洛尼前書》第二章 3節)。所

以， <<馬爾谷褔音》第四章 21 節記載主說: I人拿燈來 J '即

是真道和正道， I豈是為放在斗底下嗎 ?J

教導之隱而不顯的另一方式，是因為只講述給少數幾個

人。依此意義，基督也未曾在暗地裡講過什麼;因為祂所教導

的一切，或者是講述給全體群眾，或者是講述給所有門徒組成

的團體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一一三講說:

「一個人在如此眾多的人們面前宣講，怎能是在暗地裡宣講呢?

尤其如果祂給少數幾個人講述，是願意藉著他們使許多人得

知，這又怎能是在暗地裡宣講呢 ?J

教導之隱而不顯的第三種方式，與宣講的方式有關。在

這一方面，有些事基督有如是在隱暗處向群眾講述，即是用比



喻而宣告屬神的奧蹟，因為群眾不能或者不堪當瞭解這些奧

蹟。可是，如此讓他們在比喻的覆蓋下，聆聽到關於神性事物

的道理，比完全剝奪他們接近道理的機會，為他們更為有益。 233

可是主卻向自己的門徒閻明了這些比喻所含的公開而未被覆蓋

的真理，並藉著門徒們把真理傳給那些堪當得知的其他人;按 壟

照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2節所說的: 1"應把你在許多證人前 集

由我所聽的，傳授給忠信可靠的人，使他們也能夠教導別 第

人。」這也是《戶籍紀》第四章第 5等節所要表達的，在那裡

命亞郎的兒子包里聖所的器血，然後把包裹好的器血交給肋末

人搬抬。

四

十

題

吾悶

基
督

釋疑 1 .正如希拉利在《瑪竇福音註釋》第十章解釋這些可!文 的

所說: 1"我們並未讀到，主習慣在夜間宣講，以及在暗室中傳 磊

道 υ 祂如此說，是因為祂的一切宣講為那些隨肉性生活的人，

等於是黑暗;祂的話為那些不信的人們，等於是黑夜。所以，

祂所教導的一切，應該用爽直的信仰和坦白的表明，在無信仰

的人們中間宣諦。」

或者按照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的解釋，這

是一種相對的或比較的說法;即是說，因為「祂是在猶太這狹

小地區教導他們」。所謂狹小'是相對於全世界說的，而基督的

真道要藉著宗徒們的宣講，公開廣傳於全世界。

2.基督不但沒有藉著自己的宣講，把自己智慧的一切深

奧道理顯示給群眾，而且也沒有顯示給門徒們。《若望福音》

第十六章 12節記載基督曾向他們說: 1"我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

們，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。」可是，凡祂認為由自己的智慧

中適於傳授給他人的，祂並不是在暗地裡，而是公開地講述出

來，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暸解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

義》第一一三講說: 1"應該如此瞭解主所說的『我向來公開地



講話~ ，宛如祂說『許多人聽見了我講話』。另外也可以說不是

公開地或顯明地，因為他們沒有瞭解祂所講的話。」

3.主用比喻向群眾講話，正如正解所說的，是因為他們還

不堪當，也不適於接受主向門徒們所解釋的毫無覆蓋的真理。

至於所謂「不用比喻就不給他們講什麼 J '按照金口若望

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四十七篇所說的，應該瞭解這是針對第

十三章的那篇講詞說的，因為他在其他時候也會不用比喻給群

眾們講論許多事。或者按照奧斯定在《瑪竇及路加福音答問》

第十五題所說的: 1""這不是說，祂沒有直接被照本義說什麼

(沒有直接說出自己要表達的);而是說，祂講解自己的講詞，

幾乎無一不是用比喻來加以具體而生動的描述。可是在這講解

詞中，袖也曾直接按照本義說了一些事。」

第四節 基督是不是應該用文字書寫自己的教導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應該用文字書寫或記載自己的教導。因為:

1 .文字的發明是為把所教內容記載下來，以留傳後世。

可是，基督的教導要永遠存留，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

33 節所說的: 1""天地要過去，但是我的話絕不會過去。」所

以，基督似乎應該用文字書寫自己的教導。

2.此外，舊約法律作為基督的象徵或預像，有如是一先

例，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十章 l 節所說的: 1""法律只有未來美

物的影子。」可是，舊約法律卻是由天主寫成的，按照《出谷

紀》第二十四章 12節所說的: 1""我要將兩塊石版，以及我為教

訓百姓所寫的法律和誡命交給你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也應該書

寫自己的教導。

3.此外，基督降來，是「為光照那些坐在黑暗和死影中

的人J '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79節所說的;而祂為此應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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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工作，就是消除錯誤的機會和為信德鋪路。可是，基督原

本可以用書寫自己的教導來完成這項工作。因為奧斯定在《論

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一第七章說: r有些人不禁要間，主自己為 235 

什麼隻字未寫，致使人需要相信其他用文字論述袖的人。有些

外教人尤其提出了這一問題，這些人不敢指責基督有罪或褻潰 璽

祂;他們承認祂有最高深的智慧﹒但這只是視祂是人而說的。 最

他們說，基督的門徒言過其實地論述了自己的師傅，從而說祂 第

是天主聖子和天主聖言，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。」奧斯定又 早
繼續說:「他們似乎準備相信祂關於自己所寫的，假設祂曾這 噩

樣做;而不相信其他人關於祂隨意所宣講的。」所以，基督自 論

己似乎應該書寫自己的教導。 基
督

反之 在聖經害自裡，沒有任何一卷是基督所寫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沒有用文字記載或書寫自己的教導，

這是適宜的。第一，是基於自己的崇高地位;因為教導者之地

位愈高超，其教導方式也應該愈高超。所以，基督既是地位最

高超的教導者?便應該利用這一教導方式，即是把自己的教導

直接銘刻於聽眾之心。所以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七章 29節說:

「祂教訓他們，正像有權威的人。」因此，即使在外教人中，畢

達哥拉斯和蘇格拉底如此卓著的教導者，也都不願意寫作。因

為文字的著述，也是以把自己所教，銘刻於聽眾之心為目的。

第二，是基於基督教導的卓絕，無法以文字來統括或充分

表達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一車站節所說的: r耶穌所行

的還有許多別的事，假使耍一一寫出來，我想所要寫的書，連這

世界也容不下。」奧斯定解釋說: r不可認為這世界的全部空間

容納不下」這些書， r它是說譚者的接受能力不能掌握或完全領

悟它們。 J (<<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一二四諦)可是，假設基督用文

的

教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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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記載了自己的教導，那麼人們對於祂的教導，除了在文字中所

包含的那些以外司就不會再有更高深的認知評估。

第三，是為使教導由祂開始，按照某種次序及於眾人;

即是祂自己直接教導自己的門徒，之後門徒們再以言語和文字

畫 教導其他人。可是假設祂自己寫作，那麼祂的教導便直接接觸
大
全

到眾人。因此， (<藏言》第九章 3 節論及智慧: í她派出自己

算 的使女，召叫眾人前來城堡。」

古 可是也應該知道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

用 一第九及第十章所說的，有些外邦人以為基督曾經寫過一些

論 書，其中含有某些祂用以行奇蹟的巫術，而這些巫術卻正是基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督的教導所謂責的。奧斯定在那裡說: í那些自稱讚過基督之

這樣書籍的人，卻無法行那些使他們感到驚奇的，基督在這些

書籍記載中所曾行過的奇蹟。天主也容許他們犯了這一錯誤，

即是他們說這些書籍是基督為向伯多祿和保祿致意而寫的，就

好像卷首有題辭一樣，因為他們在書中某些地方看見了伯多祿

和保祿同基督在一起的畫像。他們為畫家們所欺騙，這不足為

奇，因為一切都是他們虛構的。因為在基督在這有死的肉身，

同門徒們一起生活的整個時期內，保祿還不是基督的門徒。」

釋疑 1 .正如奧斯定在同書(第三十五章)所說的: í基督的

一切門徒有如是其身體的肢體，而基督是他們的頭。所以，他

們既然寫了祂所指示的和所說的，就絕不應該說祂什麼都沒有

寫。因為肢體是做了他們在頭的口授或啟示下所知道的。因為

關於祂的言行，凡是祂願意我們讀到的，祂都命令他們寫出，

就如同命令自己的手一樣。」

2. 由於舊約法律是在可感覺到的或感覺界的形像中頒

發，所以也宜於用可感覺到的記號寫出。可是，基督的教導卻

是「生命之神的法律 J (((羅馬書》第八章 2 節) ，所以不應該



「用墨水 J '而應該「以生活的天主聖神」寫出;不應該「寫在

石版上J '而應該「寫在血肉的心版上J '正如宗徒在《格林多

後書》第三章3節所說的。

3.那些不願相信宗徒們關於基督的著述的，也不會相信

親自寫作的基督，因為他們以為基督是以巫術行了奇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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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所行的奇蹟(參看第四十題引言)。第

一，先做概括的討論;第二，分論每一類奇蹟(第四十四題)

第三，特論祂的顯聖容(第四十五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基督是否應該行奇蹟。

二、基督是否用天主的德能行奇蹟。

三、何時開始行奇蹟。

四、祂的天主性是否藉奇蹟而獲得足夠的彰顯。

第一節基督是否應該行奇蹟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基督似乎不應該行奇蹟。因為:

1.基督的行與言應該相符。可是《瑪竇褔音》第十六章4

節記載祂自己說: r邪惡淫亂的世代要求徵兆，但除了的納先

知的徵兆以外，必不給它其他的徵兆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

該行奇蹟。

2.此外，正如基督第二次來臨時， r要帶著成能和大光

榮」降來，按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0節所說的;同樣

地，祂第一次來臨時，卻是在軟弱中降來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

第五十三章 3節所說的: r祂真是個苦人，熟悉病苦。」可是

行奇蹟卻屬於威能，而不屬於軟弱。所以，基督在第一次來臨

期間行脊蹟，並不適宜。

3.此外，基督降來的目的是為藉著信德而拯救人類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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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二章2節所說的: I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

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。」可是，奇蹟卻減少信德的功績。所

以，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四章48節說: I除非你們看到神蹟和

奇事，你們總是不信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行奇蹟。

「這人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一章的節以敵對者的名義說:

行了許多奇蹟，我們怎麼辦呢 ?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為了兩點而許可人行奇蹟。第一而且

主要地，是為證實人所講的真理。因為屬於信德的事理由於超

越人的理性，所以不能用人的理性來證明，而應該藉源自天主

德能的證據來證明;即是當一個人做出那唯有天主才能做的事

時，他所說的話就會被相信是來白天主。如同當一個人出示蓋

有君王玉璽的詔書時，一般就會相信那詔書的內容是出自君王

的旨意。第二，是為顯示天主藉著聖神的恩寵而臨在人內，即

是當人做天主的工作時，一般便會相信天主藉著恩寵住在人

內。所以， <<迦拉達書》第三章 5 節說: I祂(天主)賜予你

們聖神，並在你們中間施展了德能。」

針對基督，上述兩點都應該彰顯出來，即是天主藉著恩

寵在祂內，不是藉著收為義子的恩寵，而是藉著(天主聖子與

人性)合而為一的恩寵;以及祂的超性的教導也是來白天主。

所以，基督行奇蹟，極為適當。祂自己也在《若望褔音》第十

車站節說: I你們縱然不肯信我，至少要信這些工作。」祂又

在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36節說: I 父所托付我要我完成的.L

程，就是我所行的這些工程為我作證。」

釋疑 1 .所說「但除了約納先知的徵兆外，必不給它其他的故

兆J '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四十三篇所說的，應



該如此解讀，即是那時「他們沒有獲得他們所求的那種做兆J ' 

即是「來白天上的徵兆」﹒並非說完全不給他們徵兆。或者說，

「祂顯徵兆，不是為他們，祂知道他們都是鐵石心腸的人，而是

為洗淨其他人。」所以，基督不是為他們，而是為其他人行了

那些奇蹟。

2.雖然基督是在「肉身的軟弱中」降來，而這藉著他的

受苦受難顯示出來，可是祂也是在「天主的德能中」降來( <(格

林多後書》第十三章4節)。而這後者應該藉著奇蹟彰顯出來。

3.奇蹟減少信德的功績，只發生在這樣的情形或觀點之

下，即是藉此可顯示出某些人的頑固心態，他們除非看到奇

蹟，就不願意相信天主的聖經所證明的事理。可是，藉著奇蹟

使他們皈依信德，比讓他們完全留在不信之中，為他們更為有

益。因為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四章22節說: í顯徵兆是為不信

的人J '即是為使他們皈依信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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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基督是不是用天主的德能行奇蹟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用天主的德能行奇蹟。因為:

1 天主的德能是全能的。可是基督在行奇蹟時，卻似乎

不是全能的，因為《馬爾谷褔音》第六章 5 節說: í耶穌在那

裡 J '即是在自己的本鄉， í不能行什麼奇能。」所以，基督似

乎不是用天主的德能行奇蹟。

2.此外，天主並不祈禱。可是基督卻不止一次在行奇蹟

時祈禱;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一章41 及 42節所記載的使拉匣

祿復活，以及《瑪竇褔音》第十四章 19節所記載的增餅所指明

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用天主的德能行奇蹟。

3.此外，凡是用天主的德能所形成的，不能用任何受造

物的能力形成。可是基督所做的，也可以用受造物的能力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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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因此，法利塞人說: r祂是仗賴魔鬼玉貝耳則步驅魔。」

(~路加福音》第十一章的節)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用天主的德

能行奇蹟。 241 

「而是住在我內反之主在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四章 10節卻說:

的父，完成這些玉作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在第一集第一-0題第四節已討論過

的，唯有天主的德能能行真實的奇蹟;因為唯有天主能改變自然

本性的秩序，而這屬於奇蹟的理或本質。所以，教宗良一世在

《書信集》第二十八篇第四章「致富拉維央書」說:在基督內有

二本性，其中之「一本性J '即是天主的本性或天主性， í因奇

蹟而放射出燦爛的光輝 J ; í另一本性 J '即是人的本性或人

性， í卻飽受各種屈辱」。可是「其中無論那一本性工作，都有

另一本性的參與J ;這是因為人性是天主之工作的工具，而人的

工作是從天主性取得能力，正如前面第十九題第一節所說的。

釋疑 1 .所謂「在那裡不能行什麼奇能J '說這句話不是針對絕

對的能力(絕對不能) ，而是針對那能適宜地形成某事的能力

(不能適宜的......相對的或某一方面的不能) ;因為在不信的人

中間行奇頤，這是不適宜的。所以，那裡第 6節蠟續說: í祂

因他們的無信心而感到花異。」按照此一模式， ((創世紀》第

十八章 17 節說; í我要做的事， ~不能』瞞著亞巴郎。」第十

九章22節說 í你不到那裡，我『不能J 行事。」

2.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十四章 19節的「祂拿起那丘個餅

干口兩條魚，望天祝福了，把餅宇間 J '金口若望說: í我們應該

信基督來自聖父，也與聖父平等。所以，為明示這兩點，祂有

時以天主的德能行奇蹟，有時也藉折禱行奇t賞。在小事上祂固



然舉目向天，例如:在增餅時;但在大車上，即是在惟有天主

能做的事上，祂卻以天主的德能行事，例如:赦罪和使死人復

242 活。 J (((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四十九篇)

至於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一章41 節所說的，祂在使拉伍祿

單 復活時「舉目向上J '並不是因為祂需要助佑，而是為了樹立榜
大
全

樣。所以，祂說: í我說這話是為了四周站立的群眾，好叫他

第 們信是你派遣了我。 J (第 42 節)

十
四
用

3.基督驅魔的方式，異於魔鬼因魔鬼的能力而被驅逐的方

式。因為魔鬼因高級魔鬼的能力只是從身體內被驅逐，可是仍對

論 靈魂維持統治，因為魔鬼不會攻打自己的王國。可是，基督不僅
l 舊 是從身體內，而且尤其是從靈魂內驅逐魔鬼。所以，針對那些說

言 祂仗賴魔鬼的力量驅魔的猶太人，主駁斥了他們的悔辱，並指出
平且3

救
世
事
蹟

理由說:第一，因為撒彈不會白相紛爭;第二，因為已有他人因

天主聖神而驅魔的先例;第三;除非以天主的德能得勝魔鬼，就

不能驅逐他;第凹，因為無論在工作或工作的效果仁，基督與撒

彈之間沒有任何相同之處，因為撒彈企圖分散基督所收集的(參

看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二章第24等節: <<馬爾谷褔音》第三章第

22等節; <<路加福音》第十一章第 15等節)。

第三節 基督是否以在婚宴中變水為洒旬開始行奇蹟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以在婚宴中變水為酒(<<若望福音》第二章

i 至 11 節)開始行奇蹟。因為:

1 .在《論救主的童年》中，記載基督在自己的童年時代

已經行了許多奇蹟。可是，基督卻是在三十或者三十一歲的年

齡，在婚宴中行了變水為酒的奇蹟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在那

時開始行奇蹟。

2.此外，基督是根據天主的德能行奇蹟。可是，基督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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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自己成孕之初就已經有天主的德能，因為從那時開始祂就已

經是天主和人。所以，基督似乎從起初就已經行了奇蹟。

3.此外，基督在受洗和受試探以後，就已經開始召收門

徒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四章第 18等節和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

第 35等節所記載的。可是，門徒卻尤其是因奇蹟而一起跟隨了

祂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第4等節所說的，基督召叫了因

看到祂「在捕魚時」所行的奇蹟而驚駭的伯多祿。所以，似乎

在基督在婚宴中所行的奇蹟以前，祂已經行了其它的奇蹟。

「耶穌在加里肋亞加納開皮之 《若望褔音》第二章 11 節說:

始行了神蹟中的第一個神蹟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行奇蹟的目的，是為證實祂的教導，

以及彰顯在祂內的天主性德能。所以，針對第一目的，基督在

開始講道以前，不應該行奇蹟。可是基督在尚未成年以前，也

不應該開始講道，正如前面第三十九題第三節討論祂的受洗時所

己說過的。

可是針對第二目的，祂應該如此以奇蹟證明自己的天主

性，即同時也使人相信祂的真實人性。所以，正如金口若望在

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二十一篇所說的: r基督未從兒童時代就開

始行奇蹟'這是合理的，否則人們會以為祂的降生成人是一種

幻像，並在適當時機以前，就把祂釘在十字架上。」

釋疑 1 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十七篇所說的，

由若翰洗者所說的「為使祂顯示於以色列，為此我來以水施洗」

這話({若望福音》第一草 31 節)， r可明顯看出，某些人所說

的基督在兒童時代所行的那些神蹟'都是無稽的和虛構的。因

為假設基督在兒童時代就已經行了許多奇蹟，那麼若翰洗者就



不會不曾認識祂，其他群眾也不會需要導師來顯示祂。」

2.天主的德能在基督內工作，是根據人類得救的需要，因

244 為祂是為了人類的得救而取了肉身 c 所以，祂應該如此以天主

的德能來行奇蹟，即是不要減損人們對祂有真實肉身的信心。

車 3 當「門徒們還沒有看見基督行任何奇蹟」時，就跟隨了
言 祂'這正是門徒們值得欽佩的地方，正如教宗額我略-世在一篇
第 證道詞裡所說的(((褔音論贊》第五篇)。又正如金口若望在《若

士 望福音論贊》第二十三篇所說的: í尤其是那時(加納婚宴時)

用 需要行奇蹟，因為那時門徒們已結合在一起，心懷熱誠，並注意

論 所發生的事。因此， ((若望福音》第二章 11 節繼續說: ~祂的
基

督
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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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徒們就信從了祂Jl 0 J 這不是說，他們那時才信從了祂;而是

說，他們那時「更為專心和完美地」信從了祂。或如!莫斯定在

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二第十七章所解釋的， (聖史若望)是稱

「那些即將成為門徒的」為門徒。(按:即假使門徒們在見到了

變水為酒的奇蹟後才信從了基督，貝IJ第二章2節中的「門徒」當

時還不是門徒，只是即將成為門徒。但在聖史回顧和敘述這些往

事時，那些人己都是門徒，所以也都稱之為門徒，不再加以區

分。針對此點，奧斯定自己舉例說:就像我們也說「保祿宗徒生

於基里基雅的塔爾索J '雖然保祿出生時還不是宗徒。)

第四節 基督所行的奇蹟是否足以彰顯祂的天主性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所行的奇蹟，似乎不足以彰顯祂的天主性。因為:

1 .是天主又是人，這是基督所專有的。可是基督所行的

奇蹟，其他人也曾行過。所以，那些奇蹟似乎不足以彰顯祂的

天主性。

2.此外，沒有什麼大於天主性的德能。可是，有些人勝過

基督，行了更大的寄蹟;因為《苦望褔音》第卡四章 12節說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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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凡信我的，我所做的工程﹒他也要做，並且還要做比這些更大

的工程。 J 所以，基督所行的奇蹟似乎不足以彰顯祂的天主性。

3.此外，個別的部分不足以彰顯普遍的整體或全部。可

是基督所行的任何一個奇蹟，都只是某一個別的工程。所以，

其中沒有任何一個奇蹟足以彰顯基督的天主性，因為歸屬於基

督的，是針對一切具有普遍的全部德能。

皮之 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36節說: í 父所托付我要我完

成的工程，就是我所行的這些工程為我作證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所行的奇蹟，足以彰顯祂的天主性，

其根據有三。第一，根據其所做工程的性質或種類;因為這類

工程完全超越一切受造德能的力量，所以只能以天主的德能完

成。因此， <<若望福音》第九章 32及 33節記載那位雙目復明的

瞎子‘說: í 自古以來從未聽說，有人開了生來就是瞎子的眼

睛，這人若不是白天主來的，他什麼也不能做。 J

第二，根據行奇韻的方式;即是說，因為祂是以自己的

德能行奇蹟，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，藉祈禱行奇蹟。所以，

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 19 節說: í有一種能力從祂身上出來，治

好眾人。」正如濟利祿《路加福音論贊》關於第六章 19節所說

的:由此可見， í祂沒有接受外來的德能，而是因為祂依本性

是天主，於是在病人身上彰顯了自己的德能。為此，祂行了無

‘數的奇蹟 o J 因此，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八章 16節的「祂一句

話就。驅逐了惡神;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J '金口若望說: í請注

意，聖史們先後看到了祂治好了如此眾多的病人，但沒有一一

敘述每個治好的病人，而是用一句話概括了這奇蹟無法言喻的

汪洋。 J ((<瑪竇福音論贊》第二十七篇)由此可見，祂享有與

聖父相等的德能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19節所說的: í凡



父所做的，子也照樣做。」那裡第21 節又說: r就去。父喚起死

者，使你們復生，照樣子也使祂所願意的人復生。 j

246 第三，根據祂說「自己是天主」的這教導本身，因為除

非這教導是真實的，那麼就不會有以天主的德能所行的奇蹟加

重 以證實。所以， <<馬爾谷褔音》第一章叫說: r這是什麼樣
室 的新教導?祂用權威給叫出命，而邪魔也聽從祂。」

第
直 釋疑 1 這是外邦人所提出的質疑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

第一三七篇第四章「致濯祿西安書」說: r他們說，沒有任何冊

論 適當的奇蹟可作為顯示如此偉大權能的標記。因為清除妖魔鬼
基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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怪J '即是驅逐魔鬼， r治好病人，復活死人，以及其它可能想

到的奇蹟，對天主來說，都是小事。 J 奧斯定在那裡答覆這一

點說: r我們也承認先知們行了這樣的奇蹟。可是梅瑟自己，

以及其他先知(門，都預言了主耶穌，也十分光榮了祂。所以，

祂自己也願意行這樣的奇蹟，以免顯得於理不合，如果祂自己

不做祂曾藉梅瑟和先知所做的事。可是，祂也應該做別的專屬

於自己的事:即是生於童貞女，自死者中復活，以及升夭。如

果有人以為這對天主仍是小事，那麼我就不知道還能期盼什麼

更大的事。難道祂在取了人性而成為人之後，還應該創造另一

個世界，使我們因而相信是祂創造了現在的這一世界?可是在

這現有的世界內，不可能再形成另外一個更大的或與現有世界

同樣大的世界;如果是創造一個比現有世界更小的世界，那麼

同樣地仍然會被視為小事。」

至於其他人所行的奇蹟'基督則是以更卓越的方式行了

它們。所以，關於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五章24節的「假使我在他

們內，沒有做過其他任何人從未做過的事 J '奧斯定《若望褔音

釋義》第九十一講說: r在基督所做的事中，似乎沒有什麼大

於1吏死人復活，而我們知道古代的先知也曾經做過同樣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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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基督也曾做過其他任何人都未曾做過的事。有人或許回

答我們說，也有某些人所做的事，基督未曾做過，其他人也都

未曾做過。可是祂以如此的大能治好有死之人這麼多的缺欠、

疾病和磨難，根據(聖經)記載，從未有任何古人曾如此做。

這尚未提及祂藉簡短的命令治好了偶然遇到的許多人; <<馬爾

谷褔音》第六章56節說: Il'凡耶穌所到的地方，或村莊，或城

市，或鄉間，人都把患病的人放在街道上，求耶穌容許他們至

少摸摸祂的衣邊，凡摸到祂的，就都痊癒了。』沒有別人曾在

他們內做這些事。應該如此解讀所謂的『在他們內.n (in eis) , 

即是說，不是「在他們中間.n (inter eos) ;或者『在他們面前』

(coram eos) ，而簡直地是『在他們內ν 因為是祂(直接)治好

了他們。至於其他的人，無論是誰在他們內做了這樣的事或行

了這樣的奇蹟，都沒有這樣做。因為其他任何人做其中任何

事，都是藉基督在自己內的動作而做(或是基督在他內做)

而基督卻是自己做這些事，沒有他們的參與。」

2.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七十一講，關於第十四

章 12節解釋若望(福音)的這話，詢問說:那些信祂的人將要

做的「更大的工程是何種工程呢?難道是他們走過時他們的影

子也治好病人嗎?因為影子治好病人比衣邊治好病人是更大的

工程。可是當基督說這些話時，是推薦和託付自己所說之話的

作為和工程。因為當祂說『是住在我有的父，做自己的.I..;f呈」

時，祂所說的工程是何種工程呢?不就是祂所說的話嗎?這些

話的果實就是那些聽這些話者(門徒)的信德。可是當門徒們

(後來)宣講福音時，信了的人不再是像門徒們似的如此少數幾

個人，而是大批外邦群眾。(第七十二講接著說: )那位富人

不是一聽祂的話就憂悶地走開了嗎?可是，這一位當初聽了基

督的話所沒有做的，後來當基督經由門徒說話時，不是有許多

人都做了嗎?你看，祂藉著信眾廣揚祂的宣講，比祂自己向聽



眾講話做了更大的工程。」

第七十二講總續說: 1可是這裡還有男一疑難。祂是藉著

248 宗徒們做了這些更大的工程。可是祂所說的[凡信我的j] ，卻不

是只指宗徒們。所以請聽 1 w凡信我的，我所做的 _L程，他也

車 要做。』所以，先是我做，然後是他做:因為是我促成他做。(可
言 種工程呢?不就是使罪人成為義人嗎?的確，基督是在他(罪人)
第 內做這工程，但不是沒有他。我可簡直地說，這種工程大於創造

士 天和地: W 因為天地要過去j] ，可是天主所預定之人的得救和成

問 義卻常存。可是，天上的天使也都是基督的工程。難道那些與基

論 督合作以使自己成義的人，是做比這些工程(天使)更大的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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嗎?有能力判斷的可以自己判斷:創造義者的工程是不是大於使

有罪者，或不義者成義的工程。不過，可以確定的是:如果二者

針對能力而言相等，那麼這後者至少是更大慈悲的工程。」那裡

繼續說: 1至於祂在那裡說『他要做比這些(工程)更大的工

程j] ，我們沒有任可必要把『這些(工程)j]解讀為意指基督的一

切工程。因為所謂『這些(工程) j] ，或許意指祂當時所做的那些

工程。祂當時所做的，是講說信德的話 c 而宣講義德的話誠然要

小於使罪人成義，前者是祂不需要我們所做的，後者是祂在我們

內所做的，並也促成我們一起做的。」

3.如果某一種個別的工程專屬於某一主動者或工作者，

那麼藉這種個別的工程就足以證明相關主動者，或工作者的全

部德能;例如，推論或推理專屬於人，所以根據某一個體針對

當前任何一事物的推理，就可以證明他是人。同樣地，因為以

自己的德能行奇蹟，專屬於天主;所以，從基督以自己的德能

所行的任何一個奇蹟，都足以證明祂是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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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所行的各種奇蹟(參看第四十三題引 警

言)。第一，論基督針對精神體所行的奇蹟;第二，論基督針對 皇

天上物體所行的奇蹟;第三，論基督針對人所行的奇蹟;第 重

凹，論基督針對非理性受造物所行的奇蹟。+
四
題

分
第一節基督針對精神體所行的奇蹟是否適當 重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督

前

質疑基督針對精神體 (substantia spirit山lis) 所行的奇蹟，似 但

乎並不適當 Q 因為: 奇
蹟

1 .在精神體中，聖善的天使優於魔鬼。因為正如奧斯定

在《論天主里三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: í有生命、有靈智而虔

敬和正義的精神體，統治有生命、有靈智卻成為忘恩負義者和

犯罪者的精神體。」可是，聖經並末記載基督曾針對善天使行

過奇蹟。所以，也不應該針對魔鬼行奇蹟行

2.此外，基督的奇蹟是為彰顯自己的天主性。可是﹒基

督的天主性卻不應該彰顯給魔鬼，因為這將會妨礙祂受苦受難

的奧蹟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法節所說的: í如呆他們

認識了，就絕不至於把光榮的主釘在十字架上。」所以，基督

不應該針對魔鬼行奇蹟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奇蹟是為了天士的光榮;因此， <<瑪竇

福音》第九章 8 節說: í群眾見了」為基督所治好的癱子，

「就都害怕起來，這歸光榮於天主，因為祂賜伶了人這樣大的權

柄。」可是魔鬼不會光榮天主，因為「在犯罪者的白裡，不會



有優美的讚頌」﹒正如《德司11篇》第十五章9節所說的。因此，

也正如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34節和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41 節

所說的: r祂末許魔鬼說話J '即是不許魔鬼說那些屬於基督光

榮的事。所以，基督針對魔鬼行奇蹟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4.此外，基督所行的奇蹟是為了人的得救。可是，把某

些魔鬼從人身仁驅逐出去，卻對人造成損害。有時是對身體造

成損害，正如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九章24及 25節所說的:魔鬼在

基督的命令下， r就戒叫起來，猛烈地使那孩子拘學了一陣，

就出去了: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樣，以致有許多人說:他死了!」

有時也對財物造成損害;例如，當基督應魔鬼的懇求，趕他們

進入豬群時，魔鬼就把豬群衝入海裡，那一地區的居民「就求

祂離開他們的境界 J '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八章第 31 等節所記

載的。所以，基督行這樣的奇蹟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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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《區加利亞》第十三章 2節卻對此做了預言，那裡說:

「我要將不潔的神白地上滅絕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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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所行的奇蹟'是祂所宣講的信德的證

據。可是在不久的將來，祂要以自己的天主性德能，從未來將

要信仰祂的人身上，把魔鬼的勢力驅逐出去;按照《若望福音》

第十二章 31 節所說的: r現在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趕出去。」

所以，基督除了所行的其它奇蹟之外，也從魔鬼權下拯救出附

魔的人，這是適當的。

釋疑 1 .正如人應該藉著基督，從魔鬼的權下被解救出來;同

樣地，人也應該藉著基督而與天使為伍，按照《哥羅森書》第

一章20節所說的: r無論是地上的，是天上的，都因著祂十字

架的血立走了和平。」所以，針對天使，除了使天使顯現於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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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外，不宜再向人顯示其它的奇蹟;而天使之顯現於人，則是

在基督的誕生、復活和升天時實現。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九第二十一章所說的:

「基督按照自己所願意的面向，讓魔鬼認識自己;而基督願意的

面向，則是根據需要的面向。可是基督讓魔鬼認識自己，不是

像讓聖善的天使認識自己一樣，是藉那屬於永恆生命者;而是

藉自己的德能所產生的某些現世效果。」首先，魔鬼看見基督

在禁食以後餓了，就以為祂不是天主子。所以，關於《路加褔

音》第四章3節的「你若是天主子」等等，盎博羅修說: I魔

鬼除非知道天主子要來，卻又沒有想到祂己帶著肉身的軟弱來

了，怎能如此開始談話呢? J (<<路加福音注疏》卷四)可是後

來，魔鬼看見基督所行的種種奇蹟，就猜想祂是天主子。所

以‘關於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24節的「我知道你是天主的聖

者J '金口若望說: I對於天主的降來，魔鬼並沒有確實或堅定

的知識。」可是魔鬼卻知道祂是「法律上所預許的基督或默西

亞J 。所以， <<路加福音》第四章 41 節說: r 因為他們知道才也

是默西亞。」至於魔鬼承認祂是天主子，則是基於猜疑，而非

確知。所以，伯達在《路加福音註解》卷二針對此節說: I魔

鬼承認祂是天主子( u你是天主子dJ) ，以及正如梢後所說的，

『他們知道祂是默西亞』。因為禁食以後，當魔鬼看見祂因禁食

而筋疲力衰時，瞭解到祂是真人;可是由於未能用試探得勝

祂，於是懷疑祂是不是天主子。可是及至看見了祂行奇蹟的德

能，便認識到或更好說猜想到祂是天主子。所以，魔鬼懲蔥、猶

太人把祂釘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因為魔鬼以為祂不是基督或天主

子，而是因為魔鬼沒有預見到自己因祂的死而受到懲罰。因為

宗徒論及此一『從世世代代所隱藏的臭祕』說， u今世有權勢

的人中沒有一個曾認識它，因為如果他們認識了，絕不至於把

光榮的主封在十字架dJ 0 J 



3 基督行驅魔的奇頤，並不是為魔鬼的好處，而是為人

的好處，使人光榮祂。所以，祂禁止魔鬼說稱揚祂的話。第

252 _..，是為樹立榜樣。因為正如亞達納修《路加福音註疏殘篇)) , 

關於第四章33節所說的: 1"雖然魔鬼承認真理，可是基督卻不

單 許他說話，為使我們養成習慣，不要關注這樣的談話，即使所
言 說的好像是真的。我們既有聖經的輔助，卻要受教於魔鬼，這

第 是大悸正理的。」這是非常危險的，因為魔鬼往往以偽亂壘。

直 第二，或者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: 1"魔鬼並不應該偕取使徒職

務的光榮。也不宜用臭惡的口舌宣講基督的奧蹟y 因為「在犯用

論 罪者的口裡，不會有優美的讚頌。 J (參看:濟利祿， ((路加褔
基

督

之
生
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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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論贊>> '關於第四章的節)第三，因為正如伯達在《路加褔

音註解)) ，關於第四章41 節所說的，因為「基督不願意因此而

燃起猶太人的妒火」。因此， 1"宗徒們也受命不要提及祂，以免

因宣講天主性的神威而延遲苦難的工程」。

4.基督降來教導和行奇蹟，原本是為人的好處，尤其是

為靈魂的得救。所以，祂許可自己所驅逐的魔鬼對人造成某種

損害，無論是身體方面的或財物方面的，也都是為了人靈魂的

得救，即是為教導人。因此，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

二十八篇，關於第八章 32節說:基督「許可魔鬼進入豬群，並

不是好像魔鬼說服了他，而是:第一，為明示妒恨人的魔鬼能

造成重大的傷害;第二，為使人知道，如果沒有基督的許可，

魔鬼也不敢加害豬群;第三，為顯示出，除非受到天主的眷顧

和扶助，那些人將比豬群遭遇更為重大的不幸。」

基於同樣的理由，基督也許可那從魔鬼手中被救出的人，

暫時忍受更重大的痛苦， {且隨即就使他也擺脫這痛苦。藉此也顯

示出，正如伯達在《馬爾谷福音註解》卷三，關於第九章 18節

所說的: 1"當我們在犯罪以後勉力回頭皈依天主時，屢次會受到

舊有仇敵的新的和更大的攻擊。魔鬼之所以如此做，或者是為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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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對德性的憎惡，或者是為報復自己被驅逐的恥辱。」至於那個

被治好的人「好像死了一樣J '正如熱羅尼莫在《馬爾谷福音註

解)> '關於第九章 25節所說的: ï因為下面的話是針對這些已經

被治好了的人說的: ~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已與基督一同

藏在天主內了 JJ (((哥羅森書》第三章 3 節) 0 J 

第二節 基督針對天上的物體行奇蹟是否適當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針對天上的物體或天體 (corpora cae!estia) 行奇

蹟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正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所說的: ï天主的

照顧並不毀滅自然本性，反而予以保全。」可是天上的物體或

天體，按照自己的本性都是不可毀滅的和不可改變的，正如

《天界論》卷一第三章所誰明的。所以，藉基督而形成天體秩序

的某種改變，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根據天體的運行而指定時節的輪替，按照《創

世紀》第一章 14節所說的: ï在天空中要有光體，作為規定時

節和年月日的記號。」所以，如果天體的運行改變，那麼時節

的區別和秩序也要改變。可是並沒有記載，說天文學家曾觀察

到有這種情形發生，而天文學家所做的， ï正是觀察星辰和計

算月數J '如同《依撒意亞》第四十七章 13 節所說的。所以，

針對天體的運行，似乎並未藉基督而形成某種改變。

3.此外，基督宜於做的，是在生時和教導時行奇蹟，而

不是在死時 c 一方面是因為正如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三章4節

所說的: ï祂雖然由於軟弱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卻由於天主的

德能仍然活著J '而祂是根據這德能行了奇蹟。另一方面也是因

為他的奇蹟證實了祂的教導。可是，卻沒有記載基督在生時曾

針對天體行過奇蹟;況且，祂還拒絕了那些向祂要求「一個來



白天上徵兆」的法利塞人，未給任何徵兆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

第十二章 38 及 39節和第十六章 1 至 4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在

死時似乎也不應該針對天體行奇蹟。

「遍地都昏黑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卡三章 44及的節說:

了，直到第九時辰，太陽失去了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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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四十三題第四節所說的，基督的

奇蹟應該具有這樣的功枝﹒即是足以證明祂是天主。而這一

點，無法藉低層或地上物體的改變， f象藉天體的改變那樣，明

顯地顯示出來。因為低層的物體也能為其他原因所推動，而天

體的固定而無變化，卻唯獨來白天主的安排。這就是狄奧尼修

在《書信集》第七篇「致波利卡普書」中所說的: í應該知

道，除非那按照自己的聖言創造和改變萬物者，有做此變動的

理由，天體的運行和秩序中，就不可能有什麼脫序或異常的情

形發生。」所以，基督也針對天體行奇蹟，這是適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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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正如低級的或地上的物體，受天體，即是按照自然秩

序為高級物體的推動，這符合低級物體的自然本性;同樣地，

任何受造物接受天主按照自己旨意所做的改變，這也符合受造

物的自然本性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》卷二十

六第三章說，而這話也載於關於《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24節「你

逆著(自然本)性被接上去」等等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裡: í一切自然本性的造物主和創始者天主，不會有任何相反

自然本性的行動或作為，因為祂所做的，就是每一(受造)物

的自然本性。」所以，當天體的運行受到天主改變時，天體的

自然本性並沒有受到破壞;可是，如果改變是來自(天主以外

的)其它原因，那麼天體的自然本性就是受到破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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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按:日蝕的發生，是基於月亮居中與太陽和地球交會在

一條直線上，一般是發生在月初或新月時，而非在月中或滿月

時。可是基督被釘於十字架，卻是在月中或滿月峙，按照天體

的自然運行，這不是發生日蝕的時期。所以當時遍地昏黑的現

象如果確實是來自日蝕，貝iJ必然是由天主的德能用超自然的方

式形成。下面狄奧尼修和金口若望的分析，即是以此為基礎或

出發點。)

2.基督所行的奇蹟(<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三章44及的節)

並沒有擾亂時節的秩序。因為按照一些人的意見，在基督受苦

受難時所發生的那種遍地昏黑和太陽失光，是因為太陽收縮了

自己的光線，據以規定時節的天體的運行，並沒有任何改變。

所以，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第二卡七章的

節說: 「大的光體似乎收縮了自己的光線，或者是為避免看見

那懸在十字架上的主，或者是為不讓那些褻聖的惡人享受自己

的光照。」可是不應該如此解讀太陽的收縮光線，好像太陽自

己有權能放射或收縮光線;因為太陽之放射光線，不是基於選

擇，而是基於本性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神名論》第四章所說

的。說太陽收縮光線，這是因為天主的德能使太陽的光線無法

到達地球士。

可是奧利振卻說，是基於雲彩的居中分隔而發生了這種

情形。所以，他在《瑪竇福音釋義》第三十五篇，關於第二十

七章45節說: í所以可以認為，有訐多大片、極濃厚的雲彩籠

罩著耶路撒冷和猶太地區，因此而造成昏黑，從第六時辰直到

第九時辰。所以，我認為，就如在基督受苦受難時所發生的其

餘lj~兆 J '即是說「聖所的帳慢從中間裂開，大地震動等等，只

是發生在耶路撒冷，同樣地，這一徵兆也是如此;或者如果有

人想擴大範圈，那麼也可包括猶太地區。為此，所說『遍地都

昏黑了dJ '這是說猶太地區，正如《列王紀上》第十八章 lo .ãlí



教巴狄雅向厄里亞說的: Iî我指著永生的主主﹒你的天主起

誓:沒有一個民族，沒有一個國家，我們的主上不派人去尋找

你的dI '這是指他們在猶太四周的民族中尋找他。」

可是關於這一點，狄奧尼修的主張比較更值得採信，他

曾親眼目睹這種現象的發生，是由於月亮行進至我們與太陽之

間。因為他在《書信集》第七篇「致波利卡普書」說: I出乎

意料地，我們看到月亮與太陽交會J '即是當他們在埃及停留的

時候，正如那裡所說的。他在那裡並指出了四個奇蹟。其中的

第一個奇蹟是:因月亮居中而形成的自然日蝕，只發生在日月

交會的時候。可是當時卻是日月相互對立，因為是月之十五

日，猶太人的巴斯卦或逾越節。所以，狄奧尼修說: I因為當

時並不是日月交會的時候。」第二個奇蹟是:在第六時辰，看

到日月同時高懸在天空中;而在晚間，月亮又出現在自己的位

置，即是在東方，與太陽遙遙相對。所以，狄奧尼修說: I此

後我們又看見它 J '即是月亮， í從第九時辰尸即是在月亮離

開太陽和黑暗消逝的時辰， í直到傍晚，月亮以起自然的方式

又恢復到與太陽相互對立的位置J '即是與太陽平直相對。由此

可見，並沒有擾亂時節的習常運行;因為是天主的德能，以超

自然的方式，使月亮在原本無此現象的時辰接近太陽，然後又

使月亮離開太陽，在一般正常的時辰，回到自己應有的位置。

第三個奇蹟是:自然的日蝕常常是由西部的部分開始，逐漸伸

展向東部的部分;這是因為月亮所固有的從西到東的運行，比

太陽所固有的運行更快。所以，月亮是來自西方先到達太陽，

繼而又奔向東方、越過太陽。可是月亮當時已經越過了太陽，

以半徑的距離，位於與太陽相對的位置。所以，月亮應該是復

返回奔太陽東部，先到達太陽的東部部分，然後再向西推進。

這就是狄奧尼修所說的: í我們也看見日蝕從東邊開始，一直

延伸到太陽的另一邊y 因為太陽全被遮蔽， í隨即又從那裡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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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程方向逐漸消退。」第凹個奇蹟是:在自然的日蝕中，太陽

在哪一部分先開始變為昏黑，也就在哪同一部分先開始重新顯

現或恢復光亮;這是因為月亮前進到太陽下面，以自己的自然

運行向東越過太陽，如此則月亮也是先離開它所先進佔或到達

的太陽西邊部分。可是當時月亮從東向西後退時，卻奇蹟般地

並沒有越過太陽，到達比太陽更西的位置;反而在到達太陽的

(西邊)的邊緣以後，又返向東方;如此則月亮是最先離開它最

後所進佔或到達的太陽的部分。依此，日蝕是從東邊部分開

始，卻是在西邊部分開始出現光亮。這就是狄奧尼修所說的:

「我們又看見﹒ (太陽的)虧缺或昏黑和重現或復明，不是在同

處J '即不是在太陽的同一部分「完成，而是相反地是在彼此相

對的西邊完成。」

金口若望加添了第五個奇蹟，他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

八十八篇說: r當時遍地昏黑歷經三個時辰之久﹒而(一般)

日蝕卻是瞬間式地增消，並非停滯不前，那些注意觀察天文

的，無不知道這一現象。」由此可以想到，月亮當時在太陽下

停留不動(達三個時辰之久)。除非我們願意如此解釋，即是昏

黑的時辰，是從太陽開始昏暗的那一瞬間算起，直到它完全恢

復發光的那一瞬間為止。

可是卻正如奧利振在《瑪竇福音釋義》第三十五篇，關於

第二十七章45 節所說的: r現世的子女會駁斥這種意見說:為

何在希臘人或蠻夷之人中，沒有任何人記載這種奇異的現象? J 

他繼續說:一位名叫褔來賈 (Phlegon) 的人(一世紀末二世紀

初歷史學家)， r在他的編年史內，撰述在凱撒提庇留 (Tiberius

Ca叮叮)大帝時代，發生了這件事，可是他卻沒有表明這件事是

發生在月圓時。 J 所以，發生這種情形，可能是因為當時全世界

的天文學家沒有留心觀察日蝕，因為不是發生日蝕的時期;他們

可能以為這種昏黑來自空氣所遭受的某種突變。可是在埃及，由



於空氣平靜清新，罕有雲彩出現，這使得狄奧尼修和他的同伴，

可以觀察到關於昏黑的上述種種現象。

3.在基督內，當祂人性方面的軟弱凸顯出來時，那時就

尤其應該以奇蹟來彰顯祂的天主性。所以，在基督誕生時，有

異星出現在天空。因此， (杜林的)馬克西木斯 (Maximus)

在《證道集》第卡三篇「聖誕節證道詞」中說: :如果你藐視

馬槽，那麼你就用片刻時間，舉目注視那天空中的異星，它正

在向全世界宣示主的誕生。」

可是在基督受苦受難時，在祂的人性方面，還表現出了

更大的軟弱。所以，應該針對世界的主要光體，顯示更大的奇

蹟 e 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八十八篇所說的:

「這就是基督許給要求者的徵兆，祂說: IJ'邪惡淫亂的世代要求

徵兆;但除了約納先知的徵兆外，必不給它其他的徵兆.ll '這是

意指自己的十字架和復活。因為在祂被釘高懸在十字架上時，

比祂行走地上的旅程時，發生這種遍地昏黑的情形，顯示出是

更大的奇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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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基督針對人行奇蹟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針對人行奇蹟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在人內，靈魂優於身體。基督針對身體行了許多奇

蹟，可是卻沒有記載祂曾針對靈魂行過任何奇蹟。因為祂並沒

有以施展奇能的方式，改變無信仰者的心皈依信德，而是藉規

勸和顯外在的奇蹟;此外，也沒有記戴祂曾使愚昧者成為有智

慧的人。所以，基督針對人行奇蹟似乎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正如前面第四十三題第二節所說的，基督是用天

主性的德能行奇蹟，而瞬間行動和完成，以及不需要他物的協

助，這屬於天主性德能的特質。可是基督卻沒有常常瞬間治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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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身體方面的疾病;因為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八章第22等節說:

「耶。穌便拉著瞎子的手，領他到村外，在他的眼上吐了口垂沫，然

後又給他覆手，問他說: Ir你看見什麼沒有? ~他舉目一望說:

『我看見人，見他們好像樹木在行走。』然後耶穌又按手在他的

日丘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復了原，竟能清清楚楚看見一切。」由此

可見，基督並沒有頃刻治好他，而先是不完全地和使用唾沫。所

以，基督針對人行奇蹟的方式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彼此非必然相連者，不應該一併消除。可是，

身體的疾病卻不是常常由罪產生，正如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九

章 2及 3節自己所指明的: ï也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

母，使他生來時眼。」所以，基督不應該給請求治好身體的人

赦罪，如同按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九章 2節的記載，祂對那癱子

所做的;尤其因為身體的痊癒遜於罪之赦，所以能使身體痊

癒，似乎不足以證明祂也能赦罪。

4.此外，基督所行的奇蹟，是為證賞祂的教導和為祂的天

主性作證，正如前面第四十三題第四節所說的。可是任何人都不

應該妨礙自己工作的目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宜命令以奇蹟方

式被治好的人，不要告訴任何人，如同《瑪竇福音》第九章 30

節和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八章 26節所指明的;尤其因為祂曾命令

其他一些人傳述在自己身上所行的奇蹟，如同《馬爾谷褔音》

第五章 19 節記載，祂給那自己所解救的附魔的人說: ï你回

家， jlJ 你的親屬那裡，給他們傳述上主為你做了何等大事。」

「祂所做的一切都好:反之 《馬爾谷福音》第七章 37節說:

使聾子聽見，叫啞吧說話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那些導向目的者或為目的鋪路者，應該與

目的相稱。可是，基督來到世界上和教導的目的，是為使人得



救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 17節所說的: r 因為天主沒有派

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。」所

以，基督特別以奇蹟治好人，顯示自己是全世界所有人的神性

的救主，這是適當的 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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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導向目的者或為目的鋪路者，不同於目的本身。可是

基督所行的奇蹟，是以人理性部分或靈魂的得救，作為自己所

趨向的目的，而靈魂的得救在於接受智慧的光照和人的成義。

其中前者預設或隱含有後者，因為正如《智慧篇》第一章4節

所說的: r智慧不進入存心不良的靈魂才壁，也不住在一個屈服

於罪惡的身體內。」可是，使人成義只適用於那些願意成義

者;因為( j吏不願意者成義) ，這既相反隱含有正直意志的義德

之理或本質，也相反人性之理或本質，因為應該藉著自由意志

引導人性向善，而非藉著17迫。所以，基督是以天主性的德能

從人內部使人成義，而不是在人不願意時使人成義。這使人成

義並不屬於奇蹟，它是奇蹟的目的。

同樣地，祂也會以天主性的德能，給純樸的門徒們灌輸智

慧。因此，祂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的節向他們說: r我

要給你們口才和智慧，是你們的一切仇敵所不能抵抗及辯駁

的。」這一點就(智慧的)內在的光照而言，不列入有形可見的

奇蹟，只是就外在的行為而言，視之為奇蹟;這是基於人們看到

沒有知識和純樸的門徒們，竟然如此明智而果敢地講話。因此，

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四章 13 節說: r他們(猶太人的首損等)看到

伯多祿和若望的膽量，並曉得他們是沒有讀過書的平常人，就十

分驚訝。」這些心神 t的效果，與可見的奇蹟固然有別，卻也是

基督的教導和德能的一種證明;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4節所

說的: r (這救恩原是主親自開始宣講的)且是天主以神蹟、奇
事、各種異能，以及所分配的聖神奇恩所證實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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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針對人的靈魂，特別是在改變低級能力方面，基督

也行了一些奇蹟。所以，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九章 9節的「他

(;，馬竇)就起來跟隨了祂(耶穌汀，熱羅尼莫說: r祂那隱藏的

天主性的光輝和威嚴，也反映在祂的面容上，能吸引那些看到

祂的人一見就來跟隨祂 C J (<<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)關於《瑪

竇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12節的「耶穌把一切在聖殿內的買賣人趕

出去J '同一熱羅尼莫說: r我認為在主所行的一切奇蹟中，這

個奇蹟似乎是最令人驚訝的;即是一個人，而且是在當時被輕

視的人，竟能用一條鞭子將如此眾多的人趕出去。因為祂的雙

目發光有如火和太陽，祂的面容放射出天主性威嚴的光輝。」

(同上，卷三)奧利振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十一篇也說: r這

﹒奇蹟1t變水為酒的奇蹟更偉大，因為變水為酒是以沒有生命

的物質為基礎，而在這奇蹟內卻是有成千上萬的人，在心神方

面被征服。」關於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八章6節的「他們便倒退跌

在地上J '奧斯定《若望福音釋義)) ，第一一二講說: I-t也不用

槍箭，只用一句話，就把怒氣沖沖和手持武器而兇狠可怕的群

眾打擊、擊退，並打倒在地，因為天主隱藏在肉身內。」與此

相關的，還有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 30節所說的:耶穌「卻由他

們中間過去走了 J '對此金口若望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四十八篇

說: r祂站在那些企圖殺害他的人們中間，而沒有被捕，祂彰

顯了天主性的卓絕。」關於《若望福音》第八章59節所說的:

「耶穌卻隱沒了，從聖殿裡出去了 J '奧斯定說: r基督並不是

好像害怕似地，躲在聖殿的角落裡，或者逗留在牆後或石柱

後;而是以天上的德能使企圖殺害祂的人們無法看見祂，如此

由他們中間出去了 C J (參看:德奧斐拉篤 (Theophylactus) , 

《若望福音釋義)) ) 

由上述一切明顯看出，基督在自己願意的時候，用天主

的德能改變了人的靈魂，不僅是藉著使人成義和灌輸智慧，這



屬於奇蹟的目的;而且也藉著外在的吸引、嚇退和震撼，遺屬

於奇蹟本身。

262 2.基督降來拯救世界，不但以天主的德能，而且也藉祂降

生成人的奧蹟。所以，祂在治好病人時，多次不但用天主性的億

草 能以命令治病，而且也曾用屬於人性的一些動作或事物。所以，
大
全

第
--L 

四
冊

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的節的「祂就把手覆在每一個人身

上，治好了他們 J '濟利祿在《路加福音論贊》說: í雖然基督

作為天主，用一句話就可以驅除一切的病症，可是祂卻撫摸他

們，以證明自己的肉身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救治。」關於《馬爾谷

論 褔音》第八章第 23 等節的: í耶穌在他的眼上吐了唾沫，然後

奮 又給他覆手」等等，金口若望說: í祂吐了唾沫，也給瞎子覆
主 手，祂願意藉此顯示是天主的話與動作一起行了奇蹟;因為手顯
平自主
救
世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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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動作，而唾沫顯示由口中所發出的言詞。 J 關於《若望福音》

第九章6節的「祂(耶但未)使用唾沫和了些泥，把泥抹在瞎子的

眼上山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四十四講說: í祂用自己

的唾沫和泥，因為『聖言成了血肉~ 0 J 或者也是為表達是祂

「用地上的灰土」形成了人(((創世紀》第二章 7 節) ，正如金口

若望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五十六篇所說的。

關於基督所行的奇蹟，應該注意，一般說來，祂常是做

最成全的工程。因此，關於《若望褔音》第二章 10節的「人人

都先擺上好;恥，金口若望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二卡二篇說:

「基督的奇蹟是如此的，即是常比藉人性所形成的工程，更為優

美，也更為有益。」同樣地，祂也在頃刻之間，賞賜病人完全

康復。因此，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八章的節的「她便起來伺候

他們 J '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說: í主所賞賜的健

康，完整地一起恢復。」

就特殊個案來說，在那個瞎子身上有相反的情形發生，

是由於他的不信，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。或者正如伯達在《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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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谷福音註解》卷二，關於第八車23節所說的: r祂原本用一

句話就可以完全瞬間治好的人，如今卻逐步地醫治他，這是為

顯示人性聲盲的嚴重性‘只能困難地、好像一步一步地使它復

明;此外，也是為給我們表明祂的恩寵，以及祂藉這恩寵，助

佑我們在成全的道路上每一階段的成長。」

3.正如前面第四十三題第二節所說的，基督是以天主的德

能行奇蹟。可是「天主的作為完善無比J '正如《申命紀》第三

卡二章4節所說的。而一物如果沒有達到目的，它就不是完美

的。可是基督所做的外在的醫治，其目的是醫治靈魂。所以，除

非基督也治好人的靈魂，祂就不宜治好人的身體。所以，關於

《若望褔吉》第七章23節的「我在安息日使一個人完全恢復健

康 J '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三十講說: r他痊癒了，為

使他的身體健康;他也相信了，為使他的靈魂也健康。」

可是祂卻特別給癱子說: r你的罪赦了。」因為正如熱

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一，關於第九章 5節所說的:

「這使我們明瞭，罪招致身體方面的許多疾病。所以，或許是先

赦免罪，使疾病的原因消除以後，再恢復健康 o J 因此， <<若

望福音》第五章 14節說: r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

事。」正如金口若望針對此點，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三十八

篇所說的: r我們由此得知，他是由於罪而生病。」

此外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二十九篇，

關於第九章5節所說的: r靈魂以多大的程度優於身體，赦免

罪過也以多大的程度大於治好身體。可是‘由於那赦兔罪過不

是有形可見的或顯露於外的，所以祂做這比較小的，但比較明

顯的，以彰顯那比較大的但不明顯的。」

4.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九章 30節的「你們當心，不要使

任何人知道 J' 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三十二篇說:

「這裡所說的，並不相反祂給另一位所說的『你回家，傳述天主



的光榮~ 0 因為祂在教訓我們，要禁止那些願意為了我們而稱讚

我們的人。可是如果把光榮歸於天主，那麼我們就不應該禁

止，反而要促成他們這樣做。」

第四節 基督是否適當地針對非理性受造物行了奇蹟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基督似乎沒有適當地針對非理性或無實受造物行了奇

蹟。因為:

1 .無靈動物比植物更為尊貴。可是，基督曾針對植物行

了奇頤，正如《瑪寶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19節所說的，那棵無花

果樹因祂的一句話就立刻枯乾了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也應該針對

無靈動物行奇蹟。

2.此外，除非有罪，否則施罰就不合乎正義。可是，基

督在樹上沒有找到果子，並不是無花果樹的罪;因為當時並不

是結果的時節(((馬爾谷福音》第十一章 13 節)。所以，基督使

它桔乾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?空氣和水是在天與地中間。可是，基督曾在天

上行了一些奇韻，正如前面第二節所說的。同樣地，祂也在地

上行了一些奇蹟，即是在祂受苦受難時，大地曾經震動(((瑪竇

褔音》第二十七章 51 節)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也應該針對空氣和

水行一些奇蹟，例如:分開海水，像梅瑟所做的付出谷紀》第

十四章21 節) ;或者分開河水，像若蘇厄( ((若蘇厄書》第三

章的及 16節)和厄里亞(((列王紀下》第二章 8節)所做的;或

者在空中使雷電交作，像在西奈山頒布法律時所發生的情形一

樣(<<出谷紀》第十九章 16節) ，以及按照《列王紀上》第十八

章的節厄里亞所做的。

4.此外，奇蹟的動作或作為‘屬於天主照顧和治理(受

造物)的工程。而治理的工程預設己有創造的工程之先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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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基督在自己的奇蹟中使用了創造，即是當祂增餅時 U<瑪竇

福音》第十四章第 15 等節) ，似乎並不適當。所以，祂針對無

靈受造物所行的奇蹟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皮之基督是「天主的智慧 J (<<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24節) , 

而《智慧篇》第八章 l 節論及智慧，說: r智慧從容而大方地

治理萬物。 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三節所說的，基督行奇蹟的目

的，是使人認知在祂內的天主性德能，是為使人獲得救恩。可

是，這天主性德能也包括使一切受造物都隸屬於基督的權下。

所以，基督應該針對各種各類的受造物行奇蹟，不僅針對人，

而且也針對無靈或非理性的受造物。

釋疑 1 .怯照種類來看，無靈動物接近人，因此牠們也是與人

在同一天受造。由於基督已針對人的身體行了許多奇蹟，所以

就不需要針對無靈動物的身體行奇蹟，尤其是因為就感覺和身

體的本性而言，人與動物，特別是與地上的走獸，性質相同。

至於魚類，由於是生活在水中，所以距人的本性較遠;因此也

是在另一天受造。針對魚類，基督行了捕魚超多滿網的奇蹟，

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五章第4等節和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一章6

節所記載的;以及在伯多祿所釣的一條魚口中，找到一塊斯塔

特的奇蹟(<<瑪竇福音》第十七章 26及 27節)。可是，那群豬直

衝入海中，卻不是天主的奇蹟的作為， I而是在天主的許可下魔

鬼的作為。

2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六十七篇，關於

第二十一章 19節所說的: r當主對植物和無靈動物做這樣的事

時，你不可問:如果當時並不是結果的時節，讓無花呆樹枯乾



怎能算是符合正義:因為如此間真是愚昧至極J '因為在這樣的

物內無所謂罪和罪罰; I而你應該觀看奇蹟和讚賞那行奇蹟

者。」如果為使其他人得救，造物主自由選擇使用自己的受造

物，這也不是加害於擁有相關受造物的物主，反倒是，正如希

拉利在《瑪竇福音註釋》關於第二十一章 19節所說的: I在這

事上我們找到天主美善的證據。當祂願意樹立關注人之得救的

榜樣時，祂對人的身體施展了自己的德能;可是當祂願意向那

些個強反抗者建立嚴厲的模式時，祂就用(無花果)樹的損傷

來預示未來的景像。」尤其是在無花果樹匕更凸顯了這-點，

因為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: I無花果樹濕氣最多，這也使(立

即枯乾的)奇蹟顯得更大J (同上)。

3.基督也針對水和空氣行了宜於自己的奇蹟，即是正如

《瑪竇福音》第八章 26節所記載的，當「祂也責風和海，遂大

為平靜」時。可是，祂既是來使萬物恢復和平和寧靜的狀態，

就不宜使空氣震盪或者使水分開。所以，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

第十二章 18節說: I你們原來並不是走近了那可觸摸的山和烈

火，濃雲、黑暗，以及暴風。」

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七章 51 節針對祂受苦受難的奇蹟

有: I聖所的帳慢，從上到下，分裂為二J '為顯示(舊約)法

律的奧祕已被捐露; I墳墓自問 J '為顯示那些已死的人因祂的

死亡而獲賜生命; I 大地震動，岩石崩裂J '為顯示人的鐵石心

腸因祂的受苦受難而被軟化，以及全世界應該因祂受苦受難的

德能而改過遷善。

4.增餅的奇蹟並不是藉由創造的方式，而是用使新加的

物質變成餅的增加方式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

二十四講，關於第六章 l 至 14 節說: I祂如何使種粒增加收

穫，也就如何使手中的五個餅變多。」顯然地，種粒是藉變

( conversio )而使收穫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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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五題

論基督顯聖容

一分為四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顯聖容(或改變容貌或形像， transfig- 第

uratio :參看第四十三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基督顯聖容是否適當。

二、顯聖容的光是不是天上榮耀式光榮的光。

三、論顯聖容的見證。

四、論天父聲音的作證。

第一節基督顯聖容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顯聖容(<<瑪竇福音》第十七章 l 至 8 節; ((馬爾谷

福音》第九章 l 至 7節; <(路加福音》第九章 28 至 36 節) ，似乎

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真實的身體不會變成各種形像，只有想像的身體會如

此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卻不是想像的身體，而是真實的身體，

正如前面第五題第一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顯聖容或

改變容貌。

2.此外，形像 (figura) 屬於第四種性質，可是光卻屬於

第三種性質，因為它是感覺性質。所以，基督的顯聖容或面貌發

光( assumptio claritatis) ，不應該稱為改變形像( transfiguratio )。

3.此外，得到天上榮耀或「光榮的身體.1 (corpus glorio

sum' 指肉身復活後的身體) ，有四大奇恩或特質，正如下面補

編第八十二等題所要講的，它們是神健 (impassibilitas) 、神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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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gili tas )、神透( Sl伽ilitas) 和神光( claritas )。所以，基督不

應該只在神光方面，而不在其它奇恩方面改變身體。

皮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才一七章2節說:在自己的三位們徒面前，

「耶穌變了容貌」。

268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主在向自己的門徒預言了自己要受苦受難

以後，勸引他們跟隨或效法自己的苦難(((瑪竇褔音》第十六章

第 21 等節)。可是為使人出發或啟程，卻應該或多或少地預知

目的;如同射箭者除非先注目看到應射的標的或目標，就不會

正確地將箭射出。所以，多默宗徒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 5

節說: I主!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，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? J 

當道路崎嘔難行和旅途艱辛而目的使人神怡峙，這尤其必要。

基督藉著受苦受難要達到的目的是獲得光榮，不但是袖在成孕

之初就有的靈魂的光榮，而且也包括身體的光榮:按照《路加

褔音》第二十四章26節所說的: I致西亞必須受這些苦，才進

入祂的光榮。」祂也領導那些追隨祂受苦受難之足跡的人獲得

光榮，按照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四章 21 節所說的: í我們必須

經過許多困難才得進入天主的圈。」所以，祂宜於向自己的門

徒顯示自己神光的榮耀(而這就是顯聖容或改變身體) ，因為祂

要使屬於祂的人相似這身體，按照《整理伯書》第三章 21 節所

說的: I祂要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，相似祂光榮的身體。」所

以，伯達在《馬爾谷褔音註解》卷三，關於第八章 39 節說:

「在仁慈的眷顧下，使他們在暫時嚐到默觀永恆喜樂的神味以

後，而更勇敢地忍受橫逆。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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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三，關於第十七

章2節所說的: I任何人都不應該以為J '藉著這所謂的祂顯聖



容或改變形像， r基督喪失了本來的形態和容貌，或者喪失了

真實的身體，而攝取了屬神的身體或用空氣所組成的身體。聖

史說明了基督如何改變形像，他說: !F祂的面貌發光有如太 269 

陽，祂的衣服潔白如雪。』那裡指出了容貌的發光，也描寫了

衣服的潔白，不是身體的本體被消除，而只是榮耀有所改變。」

2.形像或形狀所注意的，是形體的外表或外觀，因為形 集

像或形是「邊或多個邊所包容者J (歐幾里得， <<幾何概論》定 第
四
十
五
題

義十四)。所以，所觀察到的一切與形體的外表或外觀有關的，

都多少屬於形像或形狀。正如顏色或色彩，同樣非透明體的光

或光亮，都是由形體的表面看到。所以，攝取光或發光稱為改 為

變形狀。 基
督

聖
苦苦

3.在上述的四大奇恩或特質中， I唯有神光是屬於人或位

格本身的性質，其它三者，只能出現在行動或變動，或者被動

內。所以，基督在自己身上，顯示了這三種奇恩的某些跡象。

例如祂步行海上，這屬於神速奇恩的跡象; t自由童貞女封閉的

胎中出生，這屬於神透奇恩的跡象;當猶太人企圖把祂推下山

崖或者拿起石頭要砸死祂時，祂卻毫髮無傷地離去，這屬於神

健(不可能受傷害)奇恩的跡象。可是卻不是為了這三奇恩，

說祂改變形狀，而只是為了神光，光或發光屬於祂這個人或位

格本身的外表或外觀。

第二節 那光是不是天上榮耀或光榮的光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(顯聖容中的)那光( clari tas) ，似乎不是天上榮耀或光

榮 (gloria) 的光。因為:

1 .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十七章 2節的「祂在他們面前變了

容貌J '伯達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í祂在有死的

身體上，並沒有顯示(身體的)不死不滅性﹒而只顯示了相似

{
第



未來不死不滅性的光。 J (<<瑪竇褔音註解》卷三)可是天上榮

耀或光榮的光，卻是不死不滅的光。所以，基督給門徒所顯示

270 的那光，並不是天 t榮耀或光榮的光。

2.此外，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 27節的「他們在未嘗

車 到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見天主的國 J '伯達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
室 本註解)說: I即是在用想像所呈現出的未來真褔中，看見身

第 體受光榮。」可是想像中的物，並不是物本身。所以，那光不

士 是真褔的光。

冊 3.此外，天上榮耀或光榮的光，只是在人的身體上。可

論 是顯聖容或改變形像的那光，不但顯現在基督的身體仁，而且

量 也顯現在祂的衣服上，以及遮蔽門徒的光耀雲彩上。所以，那
之
生

平旦2

救
世
事
蹟

光似乎不是天上榮耀或光榮的光。

皮之 關於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七章2節的「祂在他們面前變了

容貌J '熱羅尼莫《瑪賽福音註解》卷三說: I祂在未亦審判時

顯現的樣式，也就是祂(現今)顯現給門徒們的樣式。」關於

《瑪竇褔音》第十六章 28節的「他們必要看見人子來到自己的

國內 J '金口若望《瑪'費褔音論贊》第五十六篇說: I祂願意顯

示自己日後在光榮中降來的那光榮，是怎樣的光榮，並按門徒

們所能學習的程度，在現世就把這光榮啟示給他們，使他們在

主受苦、受死時，不致痛苦氣餒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在顯聖容或改變形狀時所攝取的光，

就本質而言，是天 t光榮的光，但不是就有或存在的方式而

言。因為天上光榮的身體的光來自靈魂的光，正如奧斯定《書

信集》第一一八篇第三章在「致狄奧斯高書」所說的。同樣

地，基督在顯聖容時身體所有的光，來自祂的天主性，正如大

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證道集》第一篇顯聖容證道詞所說的，以及



來自祂靈魂的光榮。因為從基督成孕開始，其靈魂的光榮沒有

洋溢到身體，這是出於天主的特別安排，為使祂在可以受苦受

難的身體上完成救贖我們的奧蹟，正如前面第十四題第一節釋疑 271 

2.所說的。可是，這並沒有剝奪基督把靈魂的光榮伸展到身體

的能力。而且就(光榮的)光而言，祂在顯聖容時的確這樣做 罩

了，使身體分有祂靈魂的光，但與天上光榮身體的情形有所不 集

同。因為靈魂洋溢到天上光榮身體的光，有如加給身體的常存 第

或持久性質。因此，在天上光榮身體內，發出有形可見的光 早
輝，並不是奇蹟。可是在基督顯聖容峙，基督身體所得的來自 五

題

其天主性和靈魂的光，卻不是按照加給身體本身一種持久性質 論

的方式，而是按照一種暫時被動或接受影響的方式，如同空氣 書

接受太陽的照射或被太陽照射一樣。所以，那時在基督的身體 單

上發出光輝，是奇蹟，如同他步行海上是奇蹟一樣。所以，狄 會

奧尼修在《書信集》第四篇「致隱修士賈友斯書J (Ad Cajum) 

中說: r基督用超越人的方式做屬於人的事:童貞女以超越人

之自然本性的方式懷孕(祂在童貞女胎中成孕) ，以及流動而非

堅實的水，承擔屬於地上物體界的沉重的雙足(祂步行水上) , 

都說明了此點。」

所以，不應該附和維克多之雨果 (Hugo de Sancto Victore) 

所說的(參看:教宗諾森三世 (1198---1216 年)， <<論彌撒聖

祭的奧秘》卷四第十二章) ，說基督在顯聖容時獲得了神光奇

恩，在步行海上時撞得了神速奇恩，在出離童貞女封閉的母胎

峙，獲得了神透奇恩;因為奇恩或特質 (dos) 是指天上光榮身

體的內在性質。可是，基督卻是以奇蹟的方式獲有屬於奇恩的

相關能力或作用。在靈魂方面，保祿 l 宗徒)在神魂超拔中看

見天主的神視，也有類似的情形，正如第二集第二部第一七五題

第三節釋疑2所說的。



釋疑 1 .所引證的那話，並沒有證明基督顯聖容的光不是天上

榮耀或光榮的光，而只證明了它不是天仁榮耀或光榮身體的

光，因為基督的身體當時還不是不死不滅的。因為正如天主的

特殊安排，不使基督靈魂的光榮洋溢到身體上;同樣地，天主

的特殊安排也能使這光榮洋溢到身體上，但只是在神光杏恩方

面，而不是在神健奇恩方面。

2.那光稱為想像的光，不是因為它不是天土榮耀或光榮

的真光，而是因為它是呈現那完美光榮的一種像，身體將基於

這完美的光榮而成為光榮的。

3.正如在基督身體上的光，表達其身體未來的光;同樣

地，衣服上的光意指聖人們未來的光，這光將被基督的光超

越，正如雪的光被太陽的光超越一樣。所以，教宗額我略一世

在《倫理叢談》第三十二篇第六章說:基督的衣服潔白如光，

「因為基督(立於天一L神光的頂峰，放射義德之光的聖人們要攀附

袖，因為『衣服』一名，意指那些祂使之與自己結合的人J '按

照《依撒意亞》第四十九章 18節所說的: I他們必如裝飾品穿

戴在你身上。」

可是，光耀的雲彩卻意指聖神的神光或者「聖父的德

能J '正如奧幸IJ振在《瑪竇褔音釋義》第三篇所說的，聖人們在

未來的光榮中藉這德能而得到保障。雖然如此，可是光耀的雲

彩也可能意指那已被更新的世界的光，這光將是聖人們的帳棚

或開所。因此，當伯多祿準備搭帳棚時，一片光耀的雲彩遮蔽

了門徒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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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基督是否適當地引進了顯塑容的見證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基督似乎沒有適當地引進了顯聖容的見證。因為:

1 .人人都能優先為自己所知之事作證。可是未來的光榮

如何，在基督顯聖容時，還沒有任何人靠經驗得知，只有天使

知道。所以，顯聖容的見證應該是天使，而不應該是人。

2.此外，關於真理的見證人，不應該有所虛礙，而應該

注重真實。可是梅瑟和厄里亞卻不是真實地在現場，出現的是

他們的像。因為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20節的「忽然有梅瑟

和厄里亞......出顯」等等，那裡的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說: I應該知道，並不是梅瑟和厄里亞的身體和靈魂在那裡顯

現，而是用其它受造物質形成了他們的身體。也可以相信是由

天使代勞而成，即是天使扮演了他們的角色。」所以，梅瑟和

厄里亞似乎並不是適當的見證人。

3.此外， ((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的節說: I一切先知都

為祂(基督)作證 o J 所以，不應該只有梅瑟和厄里亞在現場

當作見證人﹒一切的先知都應該如此。

4.此外，基督的光榮預許給了一切信徒，祂願意藉著自

己的顯聖容，燃起他們對那光榮的熱望。所以，基督不應該只

帶著伯多祿、若望和雅各伯，而應該帶著一切門徒上山，為自

己聖顯聖容作見證。

這裡有聖經福音部分的權威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願意顯聖容，是為給人彰顯自己的光

榮，並激勵人渴望這光榮，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。可是基督不

但引領那些在祂以後的人，而且也引領那些在祂以前的人，趨向

永恆真褔的光榮。因此，當祂前往面對受苦受難時， I前行後隨

反之



的群眾喊說: W賀三納扣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一章9節所

說的，他們好似都在呼求祂拯救。所以，宜於從那些在祂以前

者，有人在現場作見證，即是梅瑟和厄里亞;以及從那些在祂以

後者，也宜於有人在現場作見證，即是伯多祿、雅各伯和若望:

如此間J I憑兩個或三個見證人的口供，使證言得以成立J (((申命

紀》第十九章 15 節， ((瑪竇福音》第十八章 16節)。

釋疑 1 .基督藉著自己的顯聖容，給門徒們彰顯身體的光榮，

而這光榮只與人有關。所以，祂不引進天使，而引進人為這事

作見證'這是適當的。

2.那一註解所說的，取自名為《論聖經的奇事 ìì (De 

Mirabilibus Sacrae Scripturae) 卷三第十一章，這書並不是奧斯

定的著作，只是錯誤地歸於他的名下。所以，無需接受那一註

解。因為熱羅尼莫在《瑪實福音註解》卷三，關於第十七章3

節說: I應該注意，當經師和法利塞人要求一個來白天上的徵

兆時，基督無意答應;可是現在為了增加宗徒們的信德，基督

卻給了一個來白天上的徵兆，即是厄里亞從他原先上升到的天

上降來，而梅瑟則從陰府中復活起來。」這話不應該如此解

讀，好似梅瑟的靈魂重新取得了自己的身體;而是他的靈魂藉

著所取的某一身體顯現出來，如同天{吏顯現的情形一樣。可是

厄里亞卻是在自己的身體內顯現出來，但不是從高天或光天降

來，而是從某一高處，即是從他過去乘坐以馬拉的火車被提所

到達的高處((<列王紀下》第二章 11 節)。

3. 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五十六篇所說

的: I梅瑟和厄里亞被引進到他們中間，有許多理由。第一恆

理由是，因為群眾說祂是厄里亞、或者耶肋米亞、或者先知中

的一位，祂於是引進為首的先知同自己在一起，以便至少可.L'A

藉此顯示出主與其僕人的區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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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個理由是， í因為梅瑟頒布了法律，而厄里亞則是

熱愛天主之光榮的鬥士。」因此，藉著他們同基督在一起出

現，可以排除猶太人的誣嗨，因為猶太人「控告基督是違犯法 275 

律者和偕取天主光榮的褻潰者。」

第三個理由是， r-為證明自己握有生死的大權，以及是 草

生者和死者的審判者，祂藉著引進已死的梅瑟和還活著的厄里 葉

亞同自己在一起，已將這一目的充分表達出來。」 第

第四個理由是，因為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31 節所說 早
的: í他們同祂談論去世，即祂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J '即 五

題

是「祂的苦難和死亡」。所以， í為了堅定門徒們的心神去面對 論

這事J '祂引進了這二位為了天主而不惜甘冒死亡危險者到他們 葦

中間;因為梅瑟不顧死亡的危險去見法郎，而厄里亞也不顧死 黨
聖

亡的危險去見阿哈布玉。 容

第五個理由是， í因為祂願意自己的門徒奮發追隨梅瑟

的溫和良善和厄里亞的憂心和熱火。」

希拉利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三加上了第六個理由，即是

基督為顯示自己就是梅瑟所頒布的法律，以及以厄里亞為主要

代表的先知們，所曾宣講或預言的那一位。

4.高深的奧蹟，不應該直接向所有的人講明，而應該由

較優者或造詣高者在適當的時機傳授給他人。所以，正如金口

若望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五十六篇所說的: í祂帶了這三位有

如較(憂的門徒」。因為「伯多祿的卓越﹒在於對基督」的熱愛以

及獲授的權柄;若望的卓越在於為了自己的童貞而享有的基督

的特別鐘愛，以及其福音道理的高深特質;而雅各伯的卓越則

在於祂殉道的特恩。可是，基督卻不願意這三位門徒在自己復

活以前，把所見的這事告訴其他的門徒，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

竇福音註解》卷三，關於第十七章9節所說的， í以免由於事

的重大而難以取信於人;以及在佑大的光榮之後，繼之而來的



十字架成為引起反感的絆腳石 J ;或者「以免十字架完全受阻

於群眾J (伯達， <<誰道集》卷一，第一章十八篇) ;以及「等

他們充滿聖神之後，才使他們去做這些神聖事蹟的見證人J (希

拉利， <<瑪竇福音釋義》卷三)。

276 

增加聖父聲音所說的「這是我的愛子」這一證

言，是否適當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增加聖父聲音所說的「這是我的愛子」這一證言，似乎

並不適當。因為:

Î .正如《約伯傳》第三十三章 14節所說的: r 天主只說

一次，不會第二次重覆同樣的話。」可是在基督受洗時，聖父

的聲音已經作證說了這句話( <<瑪竇褔音》第三章 l7 節)。所

以，在顯聖容時，不宜再作證說同樣的話。

2.此外，在基督受洗時，還有聖神藉著鴿子的形像，同

聖父的聲音一起出現。而在祂顯聖容時，卻沒有發生這種情

形。所以，聖父的作證聲明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基督在受洗以後，開始宣講(((瑪竇褔音》第四

章 17節)。可是在基督受洗時，聖父的聲音並沒有訓示人要聽

從祂。所以，在顯聖容時，也不應該有這樣的訓示。

4.此外，不應該向人講他所不能承受或擔負的，按照

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 l2節所說的: r我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

們，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。」可是門徒們當時卻未能擔負聖

父的聲音，因為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七章 6節說: í 門徒們聽

了，就倩伏在地，非常害怕。」所以，不應該有聖父的聲音向

他們發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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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裡有聖經福音部分的權威。皮之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人被收為天主的義子，是藉著與天主的親

生子或自然之子的肖像相同(參看《羅馬書》第八章29 節)。

而這事的完成有兩種方式或途徑:一種方式是藉現世旅途中的 277 

恩寵，這是不成全的相同;另一種方式是藉未來天上的光榮，

這是成全的相同，按照《若望壹書》第三章 2節所說的: I現 壟

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，但我們將來如何，還沒有顯明;可是我 豆豆

們知道一顯明了，我們必要相似祂，因為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 第

樣。」由於我們是藉洗禮而獲得恩寵，以及在顯聖容時預先展 早
示了未來光榮的光;所以，無論是在基督受洗時，或是在祂顯 五

題

聖容時，都宜於有聖父的作證來說明基督的自然子性:因為唯 論

有聖父，偕同聖子和聖神，一起完善地知道 l 聖子生於聖父的)

那一完善的生育。

種疑 1 .那裡所引證的話，是針對天主的永促說話而說的，天

主聖父藉著這一說話，生出了與自己同為永恆的唯一聖言。但

是也可以說，天主用身體的聲音兩次說出同樣的話，可是並非

為了同樣的動機;祂願意藉此分別指出人能分享相似永恆子性

的各種不同方式。

2.正如在基督受街時，宣示了第一次重生的奧蹟，也彰

顯了整個天主聖三的工作，即是那裡有降生成人的聖子，有聖

神藉著鴿子的形像顯現，以及有聖父用聲音表示自己的臨在;

同樣地，在象徵第二次重生(復活)奧秘的顯聖容時，也有整

個天主聖三出現，即是有聖父在聲音內出現，有聖子在人內出

現，以及有聖神在光耀的雲彩內出現。因為正如祂在洗禮中賜

給人藉鴿子的純樸所指的純潔無辜;同樣地，在死人復活時，

他也賜給自己所選的人天上光榮的光，以及脫免一切困苦災患

的清新和安逸，而這就是光耀的雲彩所意指的。

3.基督降來是為藉實際動作，在現世就賜人恩寵，但卻

基
督

星自

聖
苦苦



是以言語預許給人未來天上的光榮。所以，宜於在基督顯聖容

時，而不是在祂受洗時，訓示人要聽從基督。

4.門徒們聽了聖父的聲音而非常害怕和伏倒在地，這是

適當的;因為這是為表示那時所顯現的超絕的光榮，超越有死

之人的一切感官和機能，按照《出谷紀》第三十三章20節所說

的: !人看見了我，就不能再活了。」這也是熱羅尼莫在《瑪

竇福音註解》卷三，關於第十七章6節所說的: í人性的脆弱

不能承擔注目觀看如此偉大的光榮。」而基督藉著牽引他們趨

赴天上的光榮，治好了人的脆弱。基督(撫摸他們)給他們說

的「起來，不要害怕 J (\\瑪竇福音》第十七章7 節) ，所表達的

就是這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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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題

論基督的受苦受難

一分為十二節一
279 

隨後要討論的是那些與基督離世有關的問題(參看第二十 警
集七題引言)。第一，論祂的受苦受難;第二，論死亡(第五十

題) ;第三，論安葬(第五十一題) ;第四，論降地獄(第五十 告

十

題

二題)。

關於基督的受苦受難，可以分為三部分討論。第一，論受

苦受難本身;第二，論受苦受難的成因(第四十七題) ;第三，

論受苦受難的故果(第四十八題)。

關於第一部分，可以提出十二個問題:

一、基督為解救或救贖人類是否必須受苦受難。

二、是否有救贖人類的另一可能方式。

三、該另一方式是否更為適當。

四、基督受十字架的苦刑是否適當。

五、論祂所受苦難的種類或範園。

六、基督受苦受難的痛苦是否最大。

七、是不是祂的整個靈魂受苦受難。

八、祂的受苦受難是否阻止享見天主的喜樂。

九、論受苦受難的時間。

十、論受苦受難的地點。

十一、基督同強盜一起被生了在十字架上，是否適當。

十二、基督本身的受苦受難是否應該歸於天主性。

論
基
督
的
受
苦
受
難



第一節 基督為解救人類是否必須受苦受難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為解救或救贖人類，似乎不須受苦受難。因為:

1 .唯有天主能解救人類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四十五章

21 節所說的: r 不是我，上主宣布了這事嗎!的確，除我以

外，沒有別的神，除我以外，再沒有一個仁義和施救的神。」

可是針對天主來說，沒有任何必須或不得不然(的cessÍta叫

因為這根觸祂的全能。所以，基督受苦受難，不是必須的。

2.此外，必須的或不得不然的、必然的( necessarÍum) , 

與情願的 (voluntarium) 相反。可是，基督受苦受難卻是出於

自己的意願，因為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7節說: r祂被祭

殺，因為祂自己願意。」所以，祂受苦受難，不是必須的。

3.此外，正如《聖詠》第二十五篇 10節所說的: 1- 上主

的一切行徑是廷、愛和忠誠。」可是從天主的慈愛方面，基督卻

似乎不須受苦受難;因為正如天主的慈愛是白白地施恩，同樣

地，祂似乎也白白地免除欠債，不需要補償。從天主的正義方

面，祂受苦受難也不是必須的，因為按這正義人應該永遠受

罰。所以，基督為解救或救贖人類，似乎不須受苦受難。

4.此外，天使的本性優於人的本性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神

名論》第四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基督並沒有為補救犯罪的天使的

本性受苦受難。所以，祂也似乎不須為人類的得救受苦受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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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 14及 15 節說: r正如梅瑟曾在曠野

程高舉了蛇，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，使凡信祂的人，不致喪

亡，反而得有永生。 J 而這是指基督被高舉在十字架上而說

的。所以，基督似平應該受苦受難。

我解答如下:正如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五章所講正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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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所謂「必須的或不得不然的、必然的J '有多種情形。一種

情彤是:一物或一事根據自己的本性或性質，不可能不這樣或

是男IJ樣。依此，無論是從天主方面，或是從人方面，基督受苦

受難顯然都不是必須的或不得不然的。

另一種情形稱一物或一事為必須的或必然的，是基於某

種外在因素。如果這種外在因素是成因或者推動原因，那麼就

造成強迫性的必然，例如:一人因被人用暴力強行扣留，而不

能走開。可是如果那造成必然的外在因素是目的，那麼一物或

一事是基於或在肯定目的之情形下稱為必然的，即是說，除非

預先假定此一事物，就完全無法達到目的，或者不能適當地達

到目的。(按:如人除非進食，否則不能達到維持身體生命的

日的;或者除非有適當的交通工真，否則不能遠度重洋。參看

第一黨第八十二題第一節正解。)

所以，基督受苦受難是必須的，不是由於強迫性的必

然，無論是從決定要基督受苦受難的天主方面，或者是從自願

受苦受難的基督本身方面，都不是如此。

可是從目的的必然來看，基督受苦受難卻是必須的。而

這可從三方面來暸解。第一，從我們藉祂的受苦受難而獲得解

救的方面 9 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 14節所說的: r人于也應

照樣被舉起來，使凡相信祂的人，不致喪亡，反而得有永生。」

第二，從基督自己方面，祂藉受苦受難的謙卑自下掙得了受舉

揚的光榮，這就是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-四章26節所說的: r基

督必須受這些苦，才進入祂的光榮。」第三，從天主方面，在

聖經中所預言的和在舊約守則中所象徽的基督的受苦受難，有

關它的一切，都是由天主所預定，必須實踐。這就是《路加福

音》第二十二章 22節所說的: 1"人于固然要依照所預定的離

去 J ;以及第二十四章44及 46節所說的: r我以前還同你們在

一起的日村長，就對你們說過這話:諸凡梅瑟法律、先知並聖詠



上指著我所記載的話，都必須應驗。經上曾這樣記載:默西亞

必須受苦，第三天從死者中復活。」

1 .那 -8命據‘是以來白天主的強迫性的必然為出發點。

2.那一論據，是以來自基督其人的強迫性的必然為出發點。

3.人藉基督的受苦受難獲得解救或救贖，既符合基督的

慈愛，也符合祂的正義。符合祂的正義，因為基督藉自己的受

苦受難補贖了人類的罪惡，如此則人是藉基督的正義而獲得解

救或救贖;同時也符合祂的慈愛，因為既然人不能靠自己補贖

全人類的罪惡，正如前面第一題第二節釋疑2.所說的，所以天主

把自己的兒子賜給人類作為贖罪者。按照《羅馬書》第三章 24

及 25 節所說的: 1-你們都由天主的恩寵，在耶穌基督內蒙救

R賣，沒有自己的作為而成為義人。這耶穌即是天主公開立定，

為信仰祂的人作贖罪奈的。」這比祂沒有補贖而赦免罪過，反

而表現出更豐富的慈愛。因此， <<厄弗所書》第二章 4 及 5 節

說: ['"然而宮於慈悲的天主，因著祂愛我們的大愛，竟在我們

因過犯死了的時候，賦予我們在基督內的生命。」

4.天使的罪不同於人的罪，是無法救治或補救的，正如

第一集第六十四題第二節所指明的。

釋疑

282 

一
神
學
大
全
第
十
四
間
: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除了基督受苦受難以外，是否還有解救人之本

性的其它可能方式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除了基督受苦受難以外，似乎沒有解救人之本性的其它

可能方式。因為:

1 .主在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二章24及 25節曾說: ['"一位麥

子如果不埋在地裡死了，仍只是一社，但如果死了， f，是結出許

多子粒來。」對此奧斯定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五十一講說:

第二節



「祂稱自己為那粒麥子。」所以，除非基督受苦受死，否則祂就

不能結出解救或救贖我們的果賞。

2.此外，主在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章42節向聖父說: 283 

「我父!如果這杯不能離去，非我喝不可，就成就你的意願

罷! J 祂所說的杯就是祂受苦受難的杯。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 重

難是不可或缺的，不能省略。所以，希拉利《瑪竇福音註釋》 霎

第三十一章說: r所以，那杯不能離去或避開，基督非喝它不 第

可;因為除非是靠祂的受苦受難，我們就不能得到救贖。」

3.此外，天主的正義要求，人須在基督藉自己的受苦受

四
十

題

難代做補贖的情形下，從罪惡中獲得解救。可是，基督卻不能 論

略過或避開自己的正義。因為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的節說:

「如果我們不忠信，祂仍然是忠信的，因為祂不能否認自己。」

可是如果祂否認自己的正義，那麼祂就是否認自己，因為祂自

己就是正義的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30節) c 所以，除了藉基督

的受苦受難以外，似乎不可能還有解救人的其它方式。

4.此外，信德中容不下虛假。可是，古聖祖都信基督要

受苦受難。所以，基督不受苦受難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

皮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三第十章說: r天主藉天

主與人之間的中{果，即耶穌基督其人，屈尊解救我們的這一方

式，我們認定它是好的方式，而且符合天主的尊位。可是，我

們也應該指出天主也能用其它的方式，因為一切都同樣屬於祂

的能力之下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說某事或某物是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，有

兩種方式或說法:一種是簡直地和絕對地;另一種是在某種假

定或預設之下 c 所以，按照簡直的和絕對的說法，除了基督的

受苦受難以外，天主尚能用其它方式來解救人; r 因為在天主

基
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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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沒有不能的事 J '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37節所說的。可

是，在已做成的假定或預設之下，貝IJ天主不可能再用其它方式

284 來解救人;因為天主的預知不可能失誤，祂的意志或者安排也

不可能落空。所以，假定或預設天主預知和預定 T基督受苦受

自 難，那慨不可能一方面基督不受苦受難，而男一方面，除了
三 祂受苦受難以外，同時還有其它方式來解救人。關於天主所預
第 知的和所預定的一切事物，也都有同樣的情形，正如第一集第十

古 四題第十三節、第二十二題第四節和第二十三題第六節所說的。

冊

論 釋疑 1 .主是在做定或預設天主的預知和預定下說了那話，按

舊 照相關的預知和預定，已確定了除非基督受苦受難，就無法獲
差 得救贖人類的果實。
平
與
f0! 
世
事
蹟

2.關於質疑2 所引述的那旬「如果這杯不能離去，非要我

喝不可 J '也應該作同樣的解讀，即是「因為是，你已做了這樣的

安排」。所以，祂繼續說: I就完成你的意願罷! J 

3團這一正義，也基於天主向人類要求為罪做補贖的意

願。否則，假設天主願意從罪惡中拯救人類而不需人做任何補

贖，那麼天主的作為也沒有違反正義。因為一位有義務懲罰冒

犯他人之罪的法官，無論所冒犯的是另外一個人，或者是整個

國家，或者是更高的君主;這位法官在維護正義的前提下，就

不能赦兔罪過或懲罰。可是在天主而言，卻沒有任何一位高於

自己者，而祂自己就是整個宇宙的至上的和共有的善或幸褔。

所以，如果祂赦罪﹒而罪之所以為罪過，是因為冒犯了祂，那

麼祂並沒有對任何人行不義;正如任何-個人不要求補償而赦

免他人對自己的冒犯，他的作為是慈愛，而非不義。所以，達

味祈求仁慈時說: I惟獨得罪了你 J (<<聖詠》第五十一篇 6

節) ，宛如說: I你可以赦免我，而全無不義」。

4.人的信德和信德所根據的聖經，都是基於天主的預知



和預定。所以，假定或預設這些事物所產生的必然，與來白天

主的預知和意志的必然，性質相同或是同樣的必然。

第三節是否另有其它比基督受苦受難更適宜的方式來

解救人類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另有其它比基督受苦受難更適宜的方式來解救人 第
四

類。因為: 十

題1 .自然本性在自己的工作上效法天主的工程，因為是為

天主所推動和規範。可是自然本性的工作方式，卻是凡能用一 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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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方法做的，就不用兩種方法去做。既然天主只要自己願意就

可以解救人，所以為瞭解救人類，再另加基督的受苦受難，似

乎並不適宜(按:即只憑意願解救人類更為適宜)。

2.此外，藉自然本性所形成的，比藉外力強迫所形成

的，有更適宜(於自然本性)的形成方式。因為藉外力強迫所

形成的，有如是「從那符合自然本性者上面被割掉」或脫落，

正如《天界論》卷二第三章所說的。可是基督的受苦受難卻使

祂死於暴力。所以，基督藉自然的死亡，比藉受苦受難來解救

人會更為適宜。

3.此外，那以強迫和不義手段扣留人或物者，應藉上級

的權力予以剝奪。因此， <<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二章 3 節說:

「你們是無代價被出貴的，也無需用金錢贖回。」可是魔鬼對於

其用詭計所欺騙的人，並沒有任何權利，他是用一種暴力或強

迫，將人拘留在自己的奴役之下。所以，基督只以祂的能力，

而不以祂的受苦受難來剝奪魔鬼，似乎最為適宜。

皮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三第卡章說: I除了藉基

督的受苦受難以外，沒有救治我們苦思的其它更適宜的方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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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種方式所包括的有益於目的的因素愈

多，也就愈適宜於使人達到目的。可是人藉基督的受苦受難而

獲得解救，除了從罪惡中被解救以外，其中還包括許多關係到

人之得救的因素。

第一，因為人藉此而知道天主是多麼愛人，並受到激勵

以還愛天主，人的完成得救即在於此。所以，宗徒在《羅馬書》

第五章8及 9節說: í 天主表現丁祂對我們的愛，因為當我們還

是罪人的時候，基督就為我們死了。」

第二，因為基督藉此給我們立了在自己的受苦受難中所

顯示出的服從、謙遜、恆心、正義和其它種種德性的榜樣;這

些德性為人的得救都是必須的。所以， <<伯多祿前書》第二章

21 節說: í基督為我們受了苦，給我們留下了榜樣，叫我們追

隨他的足跡。」

第三，因為基督藉自己的受苦受難，不但從罪惡中解救

了人，而且也為人掙得了成義的恩寵和真福的光榮‘正如下面

第四十八題第一節、第四十九題第一及第五節所講論的。

第四，因為藉此而加給人更大的責任，必須維護自己不

再陷於罪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六章 20節所說的: í你們原

是用高價買來的，所以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。」

第五，因為這能有助於人到達更崇高的地位。因為這顯

示出:正如人為魔鬼所打敗，並受了魔鬼的欺騙;同樣地，也

是人戰勝了魔鬼。正如人是死有應得;同樣地，也是人以死亡

而勝過了死亡，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7 節所說的:

「感謝天主，祂藉耶穌基督賜給了我們勝利 C J 

所以，我們藉基督的受苦受難，比只藉天主的意願i而獲

得解救或救贖，更為適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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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即使自然本性，為了更適宜地完成某事，也採用多個釋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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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或物於一事，例如:人用兩隻眼睛觀看。在其他事情上顯

然也是如此。

2.正如:金口若望所說的: í基督既是生命，祂就沒有死

亡，所以祂來不是為消滅自己的死亡，而是為消滅人的死亡。

因此，祂不是因自己的(自然)死亡而遺棄自己的身體，而是

忍受了其他人所加於祂的死亡。可是，如果祂的身體患病，在

眾人目睹下斷氣或解體，那麼祂這治好別人病苦的，卻讓自己

的身體因病而枯萎，這就會使人感到不適宜或難以理解。可

是，如果祂無病在某偏僻處離開了自己的身體，然後又重新出

現，那麼當祂說自己是死而復活時，人們就不會相信祂。因為

除非他在眾人前忍受死亡，又藉身體的兔於腐朽證明自己戰勝

了死亡，又怎能彰顯基督在死亡中的勝利呢? J (參看;亞達納

修， í論聖言降生成人居我人間講道詞J '第 22等節)

3.雖然魔鬼用不義手段攻擊人，可是人卻因罪而離開了

天主，遵循正義而屬於魔鬼的奴役之下。所以，人藉正義，即

是藉基督用自己的受苦受難為人贖罪，而從魔鬼的奴役下被解

救出來﹒這是適當的。

這為戰勝魔鬼「背叛正義和貪戀權力 J 的驕傲，也是適

宜的，使基督「不只用祂的天主性能力，而且也藉正義和受苦

受難的謙卑自下，戰勝魔鬼和解救人類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

主聖三》卷十三第十三及第十四章所說的。

第四節基督是否應該在十字架上受苦、受死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應該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。因為:

1 .真理或實物應該與其象徵或預像相符合或相呼應。可

是，作為基督之象徵或預像的，有舊約的一切祭獻，而在這些

祭獻中，先是用劍殺死動物，然後再用火焚燒。所以，基督不



應該在卡字架上受苦受死，而應該被劍殺死或者被火燒死。

2.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十一

章，卷三第二十章說: ["基督不應該受卑下可恥的苦刑。」可

是，死在十字架上卻似乎是最卑下可恥的死刑;因此， ((智慧

篇》第二章20節說: ["我們判他受可恥的死刑。 J 所以，基督

不應該在十字架上受死。

3.此外，論及基督聖經上說「因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

頌 J '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一章9節所指明的。可是死在十

字架上卻是被咒罵的死，按照《申命紀》第二十一章 23節所說

的: ["凡被懸在木桿上者，是天主所咒罵的。」所以，基督被

釘在十字架上，似乎並不適宜。

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 8節說: ["祂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反之
架上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受十字架死刑，極為適宜。第一，是

為立德性的榜樣 c 因為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二十五題

說: ["天主的智慧降生成人，作為我們度正直生活的典範。司

是不懼怕那些不應該懼怕的事物，這屬於正直生活。有些人雖

然不懼怕死本身，可是卻懼怕如何死的方式或種類。所以，應

該藉著這人的十字架顯示出，任何度正直生活的人都不應該懼

怕任何一種死的方式;因為在種種死的方式中，沒有什麼比這

種(死在十字架的)死更可咒罵和更可怕。」

第二，因為這種死最適宜補贖原祖的罪。而原祖的罪基

於1也違抗天主的命令，摘食禁止吃的樹(木)上的果子。所

以，基督為補贖這罪，而容許自己被釘在木架上，宛如把亞當

所取走的償還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六十九篇 5 節所說: I我沒有

搶奪過的，我反而應該償還J ;祂這樣做是適宜的。所以，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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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三十二篇「論苦難」的證道詞中說: r亞

當藐視了天主的命令，從樹上摘取了果子;可是，凡是亞當所

喪失的，基督卻在十字架上找回。 J 289 

第三個理由是，因為正如金口若望在一篇「論苦難」證

道詞中所說的: r祂是在高聳的木架上，而不是在屋詹下受苦 靈

受難，是為淨化空氣本身。可是連大地也得沾相同的恩澤，藉 巢

基督肋旁所滴下的血獲得淨化。 J (<<語道集》卷二第一及第二 第

篇， 1"論卡字架與右盜 J) 關於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 14節的

「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J' r你聽到『被舉起來Jl '要把它解讀

為高懸空中，這是為使那藉在地上行走t:淨化了大地的，也i爭

化空氣或天空。_j (德奧斐拉篤， <<若望褔音釋義>> ) 

第四個理由是，因為他藉自己的死在十字架上，而給我

們準備升天之路，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(參看:亞達納修，

「論聖言降生成人居我人問講道詞 J '第 22 節)。因此，基督白

己也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二章 32及 33 節說: r 當我從地上被舉

起來時，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。」

第五個理由是，因為這適宜於全世界的普遍得救。因

此，尼沙的額我略說: r十字架的形像從中央的焦點伸向四

方，這意指那懸在十字架上者普及各處的德能不日照顧。 J (r論

基督復活J <<證道集》第一篇)金口若望也說:袖在十字架上

「雙手伸開而死，是為用一隻手吸引舊的百姓，而用另一隻手吸

引那些來自外邦者。 J (亞達納修，向上)

第六個理由是，因為藉這種死亡可指出種種不同的德

性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四0篇第二十六章「論舊

約及新約的恩寵」說: r基督選擇了這種死亡，並不是毫無目

的的，這是為顯示祂就是」宗徒(在《厄弗所喜》第三章 18節)

所說的「寬、高、長和深的導師。因為寬位於懸在(十字架)

上面的橫木;這屬於善工，因為雙手在那上面伸間。長位於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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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(橫)木向下伸展到地面的可以看到的(豎木)部分 i 因為

是它吃立在那裡，即是牢固而持久地立在那裡，這歸於堅忍恆

290 穀。高位於十字架在橫木以上的其餘部分，即是被釘在十字架

者的頭的部分。因為祂是那些熱切希望者的最高期盼。可是那

昌 隱藏在地上的固定部分，而整個木架是從那裡豎立起來，這意
言 指白白所賜之恩寵的深厚。」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

章 第一一九講，關於第十九章26節所說的: í受苦受難者的肢體

士 被釘於其上的木架，也是施教者導師的講擅。」

開 第七個理由是，因為這種死亡與眾多的象徵或預像相符

論 合或相呼應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三十二篇「論苦

奮 難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方舟從洪水中拯救了人類(\\創世紀》第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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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--8 章) :天主的百姓離開埃及時，梅瑟用棍杖分開了海水，

淹沒了法郎的軍隊，而拯救了天主的百姓( <<出谷紀》第-十四

章) ;同一梅瑟將木頭投入水中，使苦水變為甜水付出谷紀》

第十五章 25 節) ;以及用棍杖擊打，就使救恩的水由神臀石中

流出(<<出谷紀》第十七章 5 及 6節) ;為了打敗阿瑪肋克人，

梅瑟也會面對棍杖伸舉雙手付出谷紀》第十七章8至 16 節)

而天主的法律(十誠的約版)也被放置在木製的約櫃內(~出谷

紀》第二十五章 10及 16節)。上述一切，就像階梯一樣，可|領

人拾級而上，到達十字木架。

釋疑 1 .那祭獻牲畜的祭壇是用木材做成的，正如《出谷紀》

第二十七章 1 節所記載的;而就這一點而言，真理或實物與象

徵或預(象相符合。可是「並不必須在各方面相符合;因為果真

那樣，那就不再是像或預像，而是實物或真相了 J '正如大馬士

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「六章所說的。尤其正紅

金口若望所說的: í基督並沒有如同若翰一樣，被人斬首，也

沒有如同依撒意亞一樣，被人用鋸分屍﹒這是為使祂以完整fff.



不可分的身體受苦受死，並使那些願意分裂教會者找不到任何

機會。 J (參看亞達納修:同上)至於物質的火，則由在基督全

燭祭中的愛德之火所取代。 291

2.基督拒絕忍受那屬於欠缺知識、或恩寵、或{惡性的可

恥痛苦或苦刑。可是，祂卻沒有拒絕那些外來的悔辱，而且正 星

如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二章2節所說的: r祂輕視了凌辱，忍受 集

了十字架。」 第

3 正如奧斯定在《駁摩尼教徒褔斯德》卷十四第四及第 早
五章所說的，罪是可咒罵的;所以，來自罪的死亡和有死性或 每

絡會死亡，也是可咒罵的。「可是基笛的肉身卻是有死的，
論

『帶著罪惡的肉身的形狀dJ 0 J 為此，梅瑟稱死亡為「可詛咒 量

的J '正如宗徒也稱死亡為「罪」一樣，他在《格林多後書》第 的

五章 21 節說: r 祂曾使那不認識罪的，替我們成了罪 J '即是

藉著罪罰。「而且也不因為他(梅瑟)曾說『是天主所咒罵

的dJ '就認為他的嫉惡更深更大。因為除非上主憎恨罪，就不會

派遣自己的兒子來，承受並消除死亡和罪罰。所以，你既承認

基督為我們而死，也就應該承認祂為我們承受了咒罵。」所

以， ((迦拉達書》第三章 13節也說: r基督卻由法律的咒罵中

贖出了我們，為我們成了可咒罵的。」

第五節基督是否忍受了一切痛苦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忍受了一切痛苦((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及第二

十七章; (<.馬爾谷褔音》第十四及第十五章; <<路加福音》第二

卡二及第二十三章; (<若望褔音》第十八及第十九章)。因為:

1.希拉利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卡第二節說: r天主的獨生

子為完成自己的死亡奧蹟，就低下頭交付了靈魂，如此證明祂

忍受了人的各類痛苦。」所以，祂似乎忍受了人的一切痛苦。

主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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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此外， <<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二章 13 及 14 節說: I請

看，我的樸人必要成為智者，必要受尊榮，必要被舉揚，且極

受崇奉。就如許多人對祂不勝驚愕，同樣祂的容貌在人間也損

傷得已不像人，祂的形狀已不像人子。 J 可是基督之受尊榮，

是基於祂有一切的恩龍和知識，許多人因此而對祂不勝驚愕。

所以，祂損傷得已不像人，似乎是因為忍受了人的一切痛苦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受苦受難，目的是為將人從罪惡中解救

出來，正如前面第一至第三節、第十四題第一節所說的。可是基

督降來，是為將人從各種各類的罪惡中解救出來。所以，祂應

該忍受一切的痛苦。

292 

皮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九章 32及 33 節說: I兵士進把第一個

人的，並與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個人的腿打斷了。可是

及至來到耶穌眼前，並沒有打斷祂的腿。」所以，祂並沒有忍

受人的一切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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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人的痛苦。一方面是

根據痛苦的種或種別( species) ;依此，則基督不應該忍受人

的一切痛苦，因為有許多種痛苦是互相排斥的，例如:被火燒

死和被水淹死。因為我們現在所討論的，是外加於人的痛苦;

至於由內所產生的痛苦，例如:身體的疾病，基督則不宜於忍

受，正如前面第十四題第四節所說的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根據痛苦的類或類別 (genus) ，基督則

忍受了人的一切痛苦。而這也可以分為三點來討論:第一‘從

(造成痛苦之)人來看，祂從外邦人、猶太人、男人和女人都曾

有所忍受，後者例如從控告伯多祿的使女;他也忍受了來自君

主、他們的臣僕和群眾的痛苦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三篇 1 及 2節所

說的: I 萬邦為什麼囂張，眾氏為什麼妄想?世上列玉聚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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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，諸侯畢至聚首相商，反抗上主，反抗祂的受侍者。」祂也

忍受了來自至交和相識之人的痛苦，例如:猶達斯出賣了祂、

伯多祿也曾三次不認祂。

第二，從人所能忍受之種種對象來看，這也十分明顯。

因為基督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忍受了痛苦，即當他們逃散離開祂

時;在聲望榮譽上，祂忍受了相反祂的褻潰言詞;在尊敬和光

榮上，祂忍受了加於祂的譏笑和侮辱;在衣著方面，祂被脫去

衣服;在靈魂上，祂忍受了憂傷、苦悶和恐懼;在身體上，祂

忍受了傷痛和鞭打。

第三，可從忍受痛苦的身體肢體來看。因為基督在頭部

忍受了戴夜冠的痛苦;在手和腳的部分，忍受了鐵釘穿透的痛

苦;在臉部，忍受了被打耳光和被吐唾沫的痛苦;在全身，忍受

了被鞭打的痛苦。祂也在所有感官或覺官方面忍受了痛苦。在觸

覺方面，祂忍受了被鞭打和被釘;在味覺方面，祂日嘗了苦艾和酸

醋;在嗅覺方面，祂是在充滿屍具、叫作「觸髏」的地方，被懸

在十字架上;在聽覺方面，譏笑和褻潰之聲不絕於耳;在視覺方

面， r祂看見母親和自己所愛的門徒」正在哭泣。

釋疑 1 .希拉利的話，應該解讀為忍受了所有各「類」痛苦，

而非各「種」痛苦。

2.那裡的比較，不是看痛苦和恩寵的數目，而是著眼於

二者的量或大小。因為，正如祂在獲賜的恩寵方面超越他人;

同樣地，祂也因所受的羞辱，被拋擲於他人之下 c

3.就有足夠功能而言，基督的一絲痛苦就足以將人類從

一切罪惡中解救或救贖出來。可是就合宜或適當而言，員IJ基督

忍受各類痛苦已足或已達合宜的程度，正如正解巳說過的。



第六節基督在苦難中所受的痛苦，是否大於其它→切
痛苦

294 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在苦難中所受的痛苦，似乎並不大於其它一切痛

單苦。因為:
大
全

1 .忍受痛苦者或受苦者的痛苦，因所受痛苦的劇烈和持

第 久而增加。可是，有些間道者忍受了比基督更劇烈和]更持久的

高 痛苦，例如:躺在鐵架上被火炙烤而死的老楞(左

用 (Laur巴ntiu日) ，和身上的肉被鐵鉤一塊一塊鉤下而死的味增爵

論 (Vincentius) 。所以，基督所受的痛苦似乎不是最大的。

書 2 此外，蠶智的德性可以減輕痛苦，致使斯多噶派人士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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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「憂愁不會進入智者的心智內 J (奧斯定， <<天主之城》卷

四第八章)。亞里斯多德《倫理學》卷二第六章也主張涵養性德

性在感受或情方面持守中道。可是基督卻有最成全的靈智的德

性。所以，祂所受的痛苦最小。

3.此外，忍受痛苦者愈敏感，其所受的痛苦也愈大。可

是靈魂卻比身體吏敏感，因為身體因靈魂而有感覺。亞當在無

罪境界或犯罪以前，似于也比基督有更敏感的身體，因為基督

攝取了帶有自然缺陷的人的身體。所以，在煉獄或地獄裡受苦

的靈魂的痛苦，甚或亞當的痛苦，如果他(在無罪境界)曾經

受苦，似乎都大於基督所受的痛苦。

4.此外，喪失更大的善，會產生更大的痛苦。可是罪人

犯罪所喪失的荐，卻大於基督受苦受難所喪失的善，因為恩龍

的生命優於自然本性的生命。況且，喪失生命而三日後又要復

活的基督，比那些喪失生命而要長久存留在死亡中的人，所喪

失的似乎較小。所以，基督的痛苦似乎不是最大的痛苦。

5.此外，受苦者的清白無辜減少所受的痛苦。可是基督

卻是無辜地受苦，按照《耶肋米亞》第十一章 19節所說的:



「我好像一隻馴服被牽去宰殺的羔羊。」所以，基督所受的痛苦

似乎不是最大的。

6.此外，在屬於基督的一切中，沒有什麼是多餘無用 295 

的。可是基督所受的最小的痛苦，也足以達到救贖人類的日

的，因為它有來白天主位格的無限德能。所以，祂背負最大的 重

痛苦是多餘的或非必要的。 集

第

反之 《哀歌》第一章 12節以基督的名義說: I請你們細細觀 早
察，看看有沒有痛苦像我所受的痛苦! J 鐘

品問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十五題第五及第六節討論基督所取 富

的缺點時所說的，在受苦受難的基督內有真實的痛苦:有來自傷 盟

害身體之事物的感覺方面的痛苦;也有來自意識到有傷害者迫近 吾
霄，

的內在的痛苦，即是所謂的憂苦或憂愁。在基督內的這兩種痛 矗

苦，都是現世生活諸痛苦中之最大的。這有四點理由。

第一，基於痛苦的原因。感官痛苦的原因是身體的傷

害。而在基督內，這傷害和痛苦的劇烈，一方面是由於它遍及

全身， ，正如第五節所說的;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所受苦難的種類

或特別性質。因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是極為慘痛的;因為

被釘的是神經多和極為敏感的部位，即是手和腳;懸在十字架

上的身體的重量，不斷地增加痛苦。此外，這痛苦也是持久

的，因為受刑的人不會立即死亡，像那些為劍所殺的人一樣。

至於內在痛苦的原因，首先是人類的一切罪惡，祂是為補贖這

些罪惡而甘心受苦受難，因此祂宛如把這些罪惡歸於自己，用

《聖詠》第二十二篇2節的話，說: I我罪惡的哀號」。其次，

特別地是猶太人和其他因置祂於死地而獲罪的人們的背離一一

尤其是因見基督受苦受難而跌倒的門徒們的背離。復次是身體

生命的喪失，這是人性自然所恐懼的。



第二，可從受苦者的感應靈敏度來衡量(其痛苦的)劇

大。因為即使在身體方面，祂也有最完美的組織，因為祂的身

體是藉聖神的工作以奇蹟的方式形成的;如同其它以奇蹟的方

式所形成的事物， f憂於其它同類的事物一樣，正如金口若望

《若望褔音論贊》第二十二篇論及基督在婚宴中用水所變的酒所

說的。所以，在基督內觸覺十分強健，痛苦即由它的感應產

生。就內在的能1)而言，基督的靈魂也極有效地意識到憂苦的

一切原因。

第三，可從痛苦的清純或不受干擾來衡量基督所受痛苦

的劇大。因為在其他受苦者身上，內在的憂苦，甚至外在的痛

苦，都會因理性的某種思考，以及靈魂高級能力與低級能力的

交錯，獲得減輕。可是在受苦的基督內卻並非如此;因為正如

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十九章所說的，每一種

能力， [""基督都容許它做那屬於自己者 J 0 

第四，基督所受痛苦的劇大，也可從這一點來衡量，即

是他為了拯救人類於罪惡中的目的，自願接受了苦難和痛苦。

所以，祂選取了相稱於痛苦所產生之鉅大效果的等量的痛苦。

統括上述種種原因觀之，顯然地，基督所受的痛苦是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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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。

釋疑 1 .這種論據以上述諸原因的一種原因為出發點，即是以

身體的傷害為出發點，這種傷害是感覺痛苦的原因。可是基於

其它的原因，基督所受的痛苦則更為加劇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涵養性德性減輕內在憂苦的方式，與減輕外在感覺或

感官痛苦的方式並不相同。涵養性德性是直接地減輕內在的憂

苦，即是藉著在憂苦內，有如在自己固有的對象內，建立中道

或中點。可是涵養性德性之在(身體的感受或)情內建立中道

或中點，正如第二集第一部第六十四題第二節和第二部第五十八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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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節所說的，並不是按照物本身或絕對分量，而是按照比例

分量;即是說，使情不得輸越理性的規範。斯多噶派人士由於

以為一切的憂愁都是於事無益的，所以相信憂愁與理性完全不

合，從而也認為應為智者全面躲避。可是事實上，有的憂愁卻

是值得讚許的，正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十四第八及第九

章所說的;即是當憂愁或憂苦是出自神聖的愛時，例如:人對

自己和他人的罪過感到憂心。為贖罪的目的而有的憂苦也是有

益的，按照《格林多後書》第七章 10節所說的: I按照天主聖

意而來的憂苦，能產生再不反悔的悔改，以致於得救。」所

以，基督為補贖眾人的罪，而取了按照絕對分量或本身最大的

憂苦，可是並沒有愉越理性的規範。

涵養性德性並不直接減少外在感官的痛苦;因為這種痛

苦並不聽命於理性，卻順從身體的本性。可是涵養性德性卻間

接減少外在感官的痛苦，即是藉著高級能力伸展到低級能力的

影響。可是在基督內，情形卻並非如此，正如正解、第十四題第

一節釋疑2. '以及第四十五題第二節所說的。

3.與身體分離的靈魂的痛苦，屬於未來或死後受罰的境

界，這種痛苦超越現世的一切凶惡;如同天鄉聖人們的光榮，

也超越現世的一切美善。所以，我們說基督的痛苦最大，並不

是與那些與身體分離的靈魂的痛苦相比較。

亞當的身體(在無罪境界)原本不可能受苦，除非亞當

犯罪，如此則(他脫離了無罪境界)他的身體也成為有死的和

可以受苦的。而他的身體所受的痛苦，基於正解所說的理由，

也小於基督的身體所受的痛苦。由此可見，在原本不可能的情

形下，縱然假設亞當在無罪境界曾經受苦﹒他的痛苦也小於基

督的痛苦。

4.基督不但為喪失自己身體的生命，而且也為全人類的

罪惡而痛苦。基督的這痛苦，超越任何懺悔者的一切痛苦。一



方面，因為祂的痛苦出自更大的智慧和愛德，而懺悔者的痛苦

是基於智慧和愛德而增加。另一方面，也因為祂是為所有人的

罪惡而忍受痛苦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4節所說的:

「的確，祂擔負了我們的疼痛。」

可是基督的身體生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，尤其是因為有

天主性與它相結合，致使縱然是暫時喪失它，無論是喪失多久也

比喪失其他人的身體生命更應該傷痛。所以，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

卷三第九章說，有德之人愈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貴，也愈愛惜它。

可是為了德性之可貴或善，他卻不惜置生命於度外，或甘冒生命

的危險。同樣地，基督也為了愛德的可貴或善，不惜將自己最心

愛的生命置於險地，按照相間力米亞》第十二章7節所說的: í將

我心愛的我的生命交在敵人的手中。」

5.受苦者的清白無辜減少所受的痛苦，是就數量而言。

因為有罪者之受苦，不但要承受懲罰的痛苦，而且也要承受罪

咎的痛苦;可是無罪者卻只承受懲罰的痛苦。可是無罪者的這

種痛苦卻因自己的清白無辜而增加，因為他知道加於自己的傷

害是更不當的。所以，如果其他人對他不表示同情，那麼他們

就更應該受到指責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七章 1 節所說

的: í義人死去，沒有人放在心上。」

6.基督不但願意以德能，而且也願意循正義，從罪惡中

拯救全人類。所以，基督不但注意祂的痛苦基於相結合的天主

性，有多大的德能;而且祂也注意自己在人性方面應受多大的

痛苦，才足以代做如此大的補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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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基督是否整個靈魂受苦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整個靈魂或靈魂全部受苦。因為: 299 

1 .靈魂是在身體受苦時附帶受苦，因為它是「身體的現

實或存在根本 J (亞里斯多德， ((靈魂論》卷二第一章)。可 單

是，並不是靈魂的每一部分都是身體的現實或存在根本，因為 集

理智不是任何身體的現實或存在根本，正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 第

四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整個靈魂受苦。 早
2 此外，靈魂的一切能力都是從自己的對象有所收受或承 爸

受。可是高級理性部分的對象，卻是「永恆的理念J (rationes 論

aetemae)' r而理性所關注的，就是觀察和請教於」這些理念，

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二第七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基督

卻不可能從永恆的理念承受任何傷害，因為永恆的理念全不相反

基督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並不是整個靈魂受苦。

3.此外，當感覺部分的受苦進而達到理性部分時，稱為圓

滿完成的或竟成的受苦。可是，在基督內卻沒有這樣的受苦，而

只有「先期的受苦J (propassio) ，止於感覺部分的受苦。(參看

第十五題第四節) ，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

第二十六章 37節所說的。所以，狄奧尼修在《書信集》第十篇

「致聖史若望書J (Ad Ioannem Evangelistam) 中說， r祂只按照

判斷或以認知的方式，忍受了所加於自己的苦」。所以，基督似

乎不是整個靈魂受苦。

4.此外，受苦產生傷痛。可是，在鑑草或思辨理智內卻

沒有傷痛﹒「因為從其思考而來的(理智的)快樂，沒有任何

憂苦與之對立 J '正如哲學家在《辯證論》卷一第十三章所說

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整個靈魂受苦。

反之 《聖詠》第八十八篇4節以基督的名義說: r我的靈魂，充

基
督

的
,>;g 
J氏-

苦

受
難



滿惡或憂患( mala) 0 J 那裡的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說: ["不是充滿罪惡，而是充滿靈魂與肉身一起忍受的痛苦，

或者因感同身受而充滿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憂患。」可是如果祂

不是整個靈魂受苦，祂的靈魂就不會充滿這些憂患或痛苦。所

以，基督是整個靈魂受了苦。

300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所謂整個或全部，是針對部分而言。靈魂

的部分稱為能力。依此，說整個靈魂受苦，或者是說靈魂本體

受苦，或者是說靈魂的一切能力受苦。

可是應該注意，靈魂的能力受苦，能有兩種方式。一種

方式是基於親自感受，即是能力從自己的對象感受到苦或不

適，例如:視覺面對強光而感到不適。另一種方式是能力因其

所依存的主體受苦而受苦，例如，視覺因其所依存的眼睛的觸

覺受苦而受苦:當眼睛被刺傷時，或被高溫灼傷時。

所以，依上所述應該說，如果我們以靈魂的本體指整個

靈魂，那麼顯然地，是基督的整個靈魂受了苦。因為靈魂的整

個本體是如此與身體相結合，即是說: ["整個靈魂是在整個身

體內，以及整個靈魂也是在身體的每一部分內 J (奧斯定， <<論

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六章)。所以，當身體受苦和即將與靈魂脫離

時，整個靈魂也受苦。

可是，如果我們根據靈魂的一切能力來解釋整個靈魂，依

此談論各種能力所固有的苦，那麼在靈魂的一切低級能力方面，

基督確曾受苦;因為在為了現世事物而動作的靈魂的每一低級能

力中，都有某種因素成為基督受苦的原因，如同前面第五節的討

論所指明的。可是在基督內的高級理性，並不曾受到來自自己對

象方面的苦，即是不曾受到來白天主方面的苦，因為天主並不是

基督靈魂受苦的原因，而是其愉快和喜樂的原因。可是，按照此

一「受苦」的方式，即是從一種能力的主體方面出發而說它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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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，如此則基督靈魂的一切能力都曾受苦。因為基督靈魂的一切

能力，都恨於基督靈魂的本體，而當身體受苦時，這苦也波及靈

魂，因為靈魂是身體的現實或存在根本。 301

釋疑 1 .雖然理智作為一種能力，不是身體的現實或存在根 墨

本，可是為理智能力之根基的靈魂的本體，卻是身體的現實或 黨

存在根本，正如第一集第七十七題第六至第八節所說的。 第

2 這種論據是以來自能力之固有對象方面的受苦為出發 早
點，就這種受苦而言，在基督內的高級理性並沒有受苦。

題

3.如果痛苦干擾到靈魂，便稱為完成的或竟成的受苦， 論

即是當感覺部分的受苦進而牽動理性偏離自己行為的正直峙， 書

亦即是當理性屈服於痛苦而不能對它做抉擇或控制時。可是在 的

基督內，感覺部分的受苦並未如此達到理性，它是基於與主體 善
產主

方面的關連而牽涉到或歸屬於理性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 義

4.從自己的對象方面，鑑賞或思辨理智不可能有傷痛或

憂苦，因為其對象是絕對觀點下的真理或真理本身，而真理是

理智的完美或成全。可是按照正解所說的方式，痛苦或者痛苦

的原因，卻能歸屬於鑑賞或思辨理智。

第八節基督在受苦受難的時刻，是否整個靈魂享有享

見天主的真褔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在受苦受難的時刻，似乎不是整個靈魂享有享見天

主的真褔(fruitio beata) 。因為:

1 .人不能同時痛苦和喜樂，因為痛苦和喜樂彼此相反。

可是基督在受苦受難的時候，是整個靈魂受苦，正如前面第七

節所說的。所以，不可能再整個靈魂享有真褔之樂。

2.此外，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七第十四章說，如果憂



苦劇烈，它不但妨礙與之相反的快樂，而且也妨礙任何快樂:

反之亦然。可是基督受苦受難的痛苦是最大的，正如前面第六

302 節所說的;同樣地，享見天主的快樂也是最大的，正如第二集第

一部第三十四題第三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整個靈魂不可能同

當 時受苦和享有享見天主的快樂。
大
全

3.此外，草見天主的真福，在於認識和愛慕天主的事

第 物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四章所指明的。可

直 是，並非靈魂的每一能升都臻於認識和愛慕天主的地步。所

冊 以，不是基督的整個靈魂享有享見天主的真褔。

員間

畫 皮之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十九章說:基
星 督的天主性「容許肉身做和承受那些屬於自己者」。所以，根據
平旦旦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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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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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理，草見天主既然是基督的靈魂作為真福的靈魂所固有的，

祂的受苦受難就不會妨礙祂享見天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七節所說的，可以解釋整個靈

魂為靈魂的本體，或者為靈魂的一切能力。如果解釋為靈魂的

本體，如此則是基督的整個靈魂享見天主，因為靈魂是靈魂之

高級部分的主體，而享見天主屬於這高級部分。正如受苦因或

經由本體而屬於靈魂的高級部分;同樣地，反過來看，享見天

主也因或經由靈魂的高級部分而歸於靈魂的本體。

可是，如果我們根據靈魂的一切能力來理解整個靈魂，

如此則不是基督的整個靈魂草見天主:既不是直接地享見天

主，因為享見天主並不是靈魂每一部分的行為;也不是藉著洋

溢或延伸，因為當基督還是現世的旅行者時，祂的光榮並末由

高級部分洋溢到低級部分，也未由靈魂洋溢到身體。可是反過

來看，由於靈魂的高級部分，在自己所固有的行動方面，並未

受到低級部分的阻撓，所以當基督憂苦受難時，祂靈魂的高級



部分仍然完全享有享見天主的真福。

釋疑 1 .享見天主的喜樂並不直接相反受苦受難的痛苦，因為 303 

它們所涉及的不是同一對象。彼此相反者，根據不同的觀點或

在不同的方面，並非不可能在同一主體內(按:如一個人精神 靈

健康而身體生病，或者外表醜而內在美)。依此，享見天主的喜 葉

樂能藉自己的固有行為屬於理性的高級部分;而受苦受難的痛 第

苦則是基於或經由自己的主體。可是，受苦受難的痛苦之屬於 早
靈魂的本體，是基於身體以靈魂為自己的形式;而享見天主的

題

喜樂之屬於靈魂的本體，則是基於喜樂所隸屬的能力。=<>-
5個

2 哲學家的那話，在(喜樂和痛苦)自然會從一種能力 量

洋溢到另一種能力的情形下，有其道理。可是在基督內的情形

並非如此，正如前面正解及第六節所說的。

3.這種論據的出發點，是根據靈魂的一切能力來解釋整

個靈魂。

第九節 基督是否在適當的時間受苦受難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在適當的時間受苦受難。因為:

1 .逾越節羔羊的祭殺象徵基督的受苦受難。所以，宗徒

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五章7節說;「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，

已被祭故作了犧牲。」可是逾越節羔羊卻是在「十四日黃昏的

時候」宰殺，正如《出谷紀》第十二章6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

督似乎應該在那時間受苦受難。可是實情顯然並非如此;因為

在那時間，基督是在同門徒們一起吃逾越節晚餐，按照《馬爾

谷福音》第十四章 12節所說的: I無酵節的第一天，即宰殺逾

越節羔羊的那一天...... J ;可是基督卻是在第二天才受苦受難

U(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七章 lí~íJ )。

的

受
苦

受
難



2.此外，基督的受苦受難稱為祂的被舉起來或被高舉，按

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 14節所說的: r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。」

可是基督也稱為「正義的太陽J '正如《瑪拉基亞》第四章2節所

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應該在第六時辰受苦受難，即是在太陽

升至最高處時。而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十五章25節所說的「他們把

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峙，正是第三時辰J '似乎與此相反。

3.此外，正如每天的第六時辰，太陽升至最高處;同樣

地，每年的夏卒，太陽也升至最高處。所以，基督更應該在夏

至時節受苦受難，而不應該在春分時節受苦受難。

4.此外，世界因基督的臨在而被光照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

第九章 5節所說的: r 當我在世界上的時候，我是世界的光。」

所以，基督長久生活在世界上，這宜於人的得救;依此，則祂

不宜於在年輕時期受苦受難。而更好是在年老時期受苦受難。

304 

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三章 l 節說: r耶穌知道祂離比世歸父

的時辰已到。 J (<若望福音》第二章4節也說: í我的時刻尚未

來到。」奧斯定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八講註釋此話說: r祂的

時刻到了，祂於是做了自己判斷可滿足需要的事;所謂時刻，

不是迫不得已的時刻，而是自己所願意的時刻;不是為情勢所

迫的時刻，而是施展自己能力的時刻。」所以，基督是在適當

的時間受苦受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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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基督的受苦受難

隸屬於祂的意志。可是祂的意志卻受治於適當並「從容安排」

一切的天主的智慧，正如《智慧篇》第八章 1 節所指明的。所

以應該說，基督受苦受難是在適當的時間完成。因此，在《論

新約及舊約問題》第五十五題中說: í救主在適當的地方和適

當的時問做了一切。 j



釋疑 1 .有人說，基督是在月之十四日受苦受難，這正是猶太

人宰殺逾越節羔羊的日子。因此， <<若望福音》第十八章 28節

說:猶太人在基督受苦受難的那一天， í卻沒有進入」比拉多 305 

的「總督府，怕受了沾污，而不能吃逾越節的羔羊」。金口若望

《若望褔音論贊》第八十三篇註釋此節: í猶太人在這一天慶祝 聖

逾越節，可是基督卻在前-天慶祝了逾越節，而把自己的被殺 豆豆

保留給一週的第六天，即舉行古代逾越節的那一天。 J <<若望褔 第

音》第十三章 1 至 5節所說的，似乎與此相吻合，那裡說: í在

逾越節慶日前，在吃晚餐的時候，基督洗了門徒們的腳。」可
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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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章 17節所說的，卻似乎與此相抵觸， 為

那裡說: í無酵節的第一天，門徒前來對耶穌說:你願意我們 喜

在那裡給你預備吃逾越節晚餐? J 由此可見: í由於無酵節的

第一天，是說正月之十四日，即是宰殺羔羊和月亮最圓的日

子J '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第二十六章

17節所說的司所以基督是在月之十四日吃了逾越節晚餐，及月

之卡五日受苦受難。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四章 12節所說的「無

酵節的第一天，即宰殺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 J '和《路加福音》

第二十二章 7節所說的「無酵節日到了，這一天應宰殺逾越節

羔羊J '都更為明確的說明了此點。

所以，有人說基督是在適當的日子，即是月之十四日，

同自己的門徒們一起吃了逾越節晚餐， í以顯示自己直到生命

的最後一天不曾違反法律J '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

第八十一篇所說的;而是猶太人因忙於使基督被判死刑，違反

了法律，延擱到次日才慶祝逾越節。故此，褔音說他們不願在

基督受苦受難的那一天進入總督府， í怕受了沾惰，而不能吃

逾越節的羔羊」。

可是這種解釋似乎也不符合馬爾谷所說的「無酵節的第

一天，即宰殺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J 0 所以，基督和猶太人應是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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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慶祝了古代的逾越節。正如伯達在《路加福音註解》卷

六，關於第二十二章 7節所說的: r雖然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

306 督，是在第二天的即月之十五日，被釘在十字架上;可是祂是

在宰殺羔羊的夜晚，把自己的體和血的奧蹟交給門徒們將來慶

單 祝，並為猶太人所拘捕和組綁，如此祝聖了自己被祭獻的開 r
室 始，即是自己受苦受難的開始。 J
第 至於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三章 1 節所說的「在逾越節慶日

土 前 J '這是指月之十四日，即是一週的第五天;因為月之十五日

冊 是猶太人的逾越節慶日。依此， (月之十四日)這同一天，若

論 望稱之為「在逾越節慶日前J '這是基於天(十四日)與天(十

書 五白)的自然區分。而瑪寶卻稱之為「無酵節的第一天 J '因為
星 按照猶太人慶節的禮儀，慶節始於前一天的夜晚。可是所謂他
真 們要在月之十五日吃逾越節晚餐，應該如此解釋:這裡所說的
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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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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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越節晚餐，不是指在月之「四日所宰殺的逾越節羔羊，而是

指逾越節的食物，即是無酵餅，這是(法律所規定的)潔淨的

人應該吃的。

所以，金口若望在那裡(第八十三篇)也提出了另一種

解釋，即「逾越節」能是指猶太人連續慶祝七天的「整個節期」

(非僅指逾越節慶日一天)。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十三章所說

的: rw 約莫第六時辰 dl '主被比拉多交給猶太人去釘死，正如

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九章 14節所說的;因為不是已經進入第六時

辰，而是『約莫第六時辰 dl '即是第五時辰已過，而第六時辰遠

才開始，直到正式進入第六時辰，基督懸在十字架上，遍地在

成為昏黑。至於說是在第三時辰，猶太人喊叫把主釘在十字架

上，是為誠實指出，當他們喊叫的時候，也就是他們把主釘在

十字架上的時候。所以，為避免有人妄想把如此重大的罪從1~

太人遷移到士兵，於是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十五章25節說『正是



第三時辰，他們把祂釘在十字架上」。這是為顯示，更好說是這

些在第三時辰喊叫釘祂在十字架上的人，釘死了基督。」

「雖然如此，也不乏有人想把若望所說『時值逾越節的預 307 

備日:約莫第六時辰 JJ (<<若望福音》第十九章 14節)中的預備

日( parasceve) ，解釋為一日之第三時辰。 parasceve一詞原本意 重

指預備。可是在主受苦受難之日所慶祝的真正的逾越節，是從 豆豆

夜之第九時辰開始預備，也就是大司祭宣判『祂應該死』的時 第

辰。所以，從夜之這一時辰司直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這一段 空
時間，按照若望的說法是預備日的第六時辰;按照馬爾谷的說 每

法則是一日的第三時辰。」
E間

可是有人卻把這種差異歸咎於希臘的手抄員‘因為希臘 書

文字的「三」和「六J '字形頗為相似。

3.正如在《論新約及舊約問題》第五十五題所說的:

「主願意在自己創造世界的時候﹒即是在晝夜時間均等的時

候，以自己的受苦受難來救贖和改造世界。從那時起，白晝長

而黑夜消;因為救主的受苦受難把我們從黑暗引向光明。」由

於在基督的第二次來臨時才有成全的光明，所以把第二次來臨

的時間比作夏天，按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四章口及 33 節所

說的: í幾時它的枝條已經發嫩，葉子出生了，你們就知道夏

天近了。同樣，你們幾時看見這一切，你們就該知道祂(人子)

已近了，就在門口。」那時基督將被舉升到最高處或獲得最大

的舉揚。

4.基督願意在年輕的時候受苦受難，共有三點理由:第

一，是為更有力地向我們顯示祂的愛，因為祂是在一切都處於

顛峰的境界時，為我們犧牲了性命。第二，因為在祂身上不宜

出現本性的衰微，就像不宜出現疾病一樣，正如前面第十四題第

四節所說的。第三，因為基督願藉在較輕年紀的死而復活，在

自己內預示未來復活者的性質。因此， <<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13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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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說: í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對於天主乎有一致的信仰和認

識，成為成年人，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。」

第十節 基督是否在適當的地點受苦受難
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在適當的地點受苦受難。因為:

1 .基督是根據人的肉身受苦受難，而祂的肉身是在納臣

肋由童貞女成孕((<路加福音》第一章第 26等節) ，和在白冷誕

生(<<路加福音》第二章第 4等節)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在

耶路撒冷，而應該在納區間或者在白冷受苦受難。

2.此外，真理或實物應該與象徵或預像相符合或相呼

應。可是，基督的受苦受難卻有舊約法律的祭獻作為預像，而

這樣的祭獻卻是在聖殿內舉行。所以，基督應該在聖殿內，而

不應該在城門外受苦受難。

3.此外，療藥應該與疾病相符合。基督的受苦受難是針

對亞當之罪的療藥。可是亞當並不是埋葬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埋

葬在赫貝龍;因為《若蘇厄書》第十四章的節說: í赫貝龍以

前名叫克黎雅特阿爾巴﹒最偉大的亞當就葬在阿納克人的地方

那裡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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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三章 33節說: í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

冷之外。」所以，基督宜於在耶路撒冷受苦受難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所說的:

「救主都是在適當的地點和適當的時間行了一切。 J (參看《論

舊約及新約問題》第五十五題)因為，正如一切都是在祂的手

中;同樣地，一切的地方也是如此。所以，正如基督是在適當

的時間受苦受難:同樣地，祂也是在適當的地點受苦受難。



釋姥 1 .基督在耶路撒冷受苦受難，最為過直。第一，因為耶

路撒冷是天主所選的向自己奉獻祭獻的地方(<<申命紀》第十二

章第 5 等節) ，這些象徵性的祭獻象徵基督的受苦受難，這受苦 309 

受難才是(被象徽的實物或)真實的祭獻，按照《厄弗所書》

第五章2節所說的: í祂為我們把自己交出，獻於天主作為馨 墨

香的供物和祭品。」所以，伯達在一篇證道詞(第二十三篇， 豆豆

聖枝主日證道詞)中說: í受苦受難的時辰近了，主遂自願蒞 第

臨受苦受難的地方J '即是耶路撒冷，祂是逾越節前五天到達那

裡，如同在逾越節前五天，即是月之十日，按照法律的命令

付出谷紀》第卡二章3節) ，逾越節羔羊被領到宰殺的地方。
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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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個

第二，由於祂受苦受難的德能應該普及全球，所以祂願 舊

意在可居住的地球的中心，即是在耶路撒冷受苦受難。所以， 坦

《聖詠》第七十四篇 12節說: r天主自古就是我們的君主，祂

在大地或地球的中心施予救助 J '即是在被稱為「地球之肚擠或

軸心」的耶路撒冷(參看:熱羅尼莫， <<厄則克耳註解》卷

二，關於第五章第5等節)。

第三，因為這極適宜祂的謙虛;即是說，正如祂選擇了

一種備受恥辱的死亡，祂的謙虛也使祂不拒絕在如此著名的地

方忍受恥辱。所以，教宗良一世在《證道集》第三十一篇第二

章「主顯節」的證道詞中說: r祂取了奴僕的形像，選了自冷

為誕生的地方，選了耶路撒冷為受苦受難的地方。」

第四，是為顯示那殺害祂的罪惡，是由猶太人民的首領

所引起。為此，祂願意在首領所居住的耶路撒冷受苦受難。所

以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四章 27節說: r黑落德和般雀比拉多，

以及異民與以色列人民，聚集在這座城內，反對你所傅的你的

聖僕人耶穌。」

2.基督並沒有在聖殿內，或者在城內‘而是在城門外受

苦受難，這有三點理由。第一，為使(被象徵的)真理或實物

玄之

苦

受
難



與象徵相符合。因為，以極隆重的祭獻為贖全體人民之罪所奉

獻的公山羊和公牛槽，是在營外用火焚燒，正如《肋未紀》第

十六章27節所命令的。因此， <<希伯來書》第十三章 11 及 12節

說: í那些祭牲的血，由大司祭帶到聖所內當作墳罪祭，祭牲

的屁體都應在營外焚燒盡:因此耶穌為以自己的血聖化人民，

就在城門外受了苦難。 J

第二，是為藉此給我們立脫離世俗生活的榜樣。因此，

那裡第 13節繼續說: í所以我們應該離開營幕，到祂那裡去，

去分受祂的凌辱 c J 

第三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「論苦難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

「主不願意在建築物下，即是不願意在猶太人的聖殿內受苦受

難，以兔猶太人竊取這救贖的祭獻，以免你認為這祭獻只是為

猶太民族所奉獻的。所以，是在城外，在城牆外，這是為使你

知道，這救贖的祭獻是普遍的，因為是為全世界所奉獻的，淨

化也是普遍庸於眾人的。 J ((<語道集》卷一第二篇， í論十字

架與右盜J)

3.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凹，關於第二十

七章 33 節所說的: í有人解釋『觸髏的地方』為亞當埋葬的地

方;它有這樣的稱呼，是因為原祖的頭顱保存在那裡。還是使

人民稱心和順耳的解釋，卻不是真實的解釋。因為在城外和在

城門外，是罪犯被斬首的地方; ~觸髏之地』意指被斬首者之

地，是由此而得名。基督在這裡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是為在這昔

日存放罪犯之木籠的地方，豎起殉道的旗幟。可是亞當卻是埋

葬在赫貝龍附近，正如我們在農的兒子若蘇厄的書中所閱諱的

( ((若蘇厄書》第十四章的節) 0 J 

可是，基督卻更應該在罪犯的公共刑場，而不應該在亞當

的墓穴附近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以顯示基督的十字架不但是救治

亞當本人所犯的罪的良藥，而且也是救治全世界之罪的良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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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節 基督同強盜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是否適當

有關第十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同強盜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 311 

為:

1. <<格林多後書》第六章 14節說: í主義與不法之間那 星

能有什麼相通? J 可是， í 由於天主，基督為我們成了正義」 集

\ <<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30節) ;而不法卻歸屬於強盜。所以， 第

基督同強盜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章 35節的「即使我

四

十

題

該同你一起死，我也包絕不會不認你 J '奧利振在《瑪竇褔音釋義》 為

第三寸五篇說: í與為眾人而死的耶穌同死，並不屬於人。 J 舊
盎博羅修解釋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二章 33節的「主，我已經準

備同你一起下獄，同去受死」時，也說: í主的受苦受難有隨

後追逐者，卻沒有平等者或齊頭並進者。」所以，基督同強蓋

一起受苦受難，似乎更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七章 44節說: í 同他一起

被封在十字架上的強盜們( latrones) ，也這樣譏請祂。」可是

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三章42節卻記載同基督一起被釘在十字架

上的其中一個對祂說:「主!當你前來統治你的王國時，請你

紀念我! J 所以，除了那些辱罵基督的強盜們以外，似乎還有

另一個人，同基督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卻沒有辱罵祂。依

此，貝IJ聖史們似乎並沒有適當地敘述基督向強盜一起被釘在十

字架上 c

反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 12節已預言說: í祂被列於罪

犯之中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在強盜中間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有兩種

的
;rg 
J毛

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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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一樣的原因:一種是猶太人的居心，另一種是天主的安排。

在猶太人的眉心方面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八

十七篇所說的，他們把兩個強盜釘在基督十字架的兩旁， I是

為使人們懷疑基督與強盜為伍。可是事情並未如他們所願。因

為關於那二位再無人談論;而這一位的十字架卻處處受人尊

敬。君主取下王冠而背起十字架，在常紅袍上，在鑽石上，在

武器上，在聖餐桌上，在全世界各處，都閃耀著十字架的光

輝。」

在天主的安排方面，基督同強盜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，

第一，因為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四關於第二十

七章 33 節所說的: I正如基督為我們而成為十字架上可咒罵

的;同樣地，祂也為救贖全人類，在凶犯中有如凶犯，而被釘

在十字架上。」

第二，因為正如教宗良一世在「論苦難」證道詞中所說

的: I兩個強盜一左-右地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是為藉這種刑

架，顯示祂在未來審判萬民時要做的(左右分開惡人和善人的)

區分(<<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五章第 31 等節) 0 J <<證道集》第五

十五篇第一章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三十一講，關於第

七章27節說: I如果你注視十字架，那麼十字架就是法庭。審

判的法官居中，那相信的一位獲得解救，而那譏詣的一位被判

受罰。這已指示出祂對生者和死者將要做什麼，祂要把一些人

放在右邊，而把另一些人放在左邊。」

第三，按照希拉利在《瑪竇福音註釋》第三十三章所說

的: I兩個強盜，一個被釘在左邊，另一個被釘在右邊，是為

顯示人類中所有各種各樣的人，都被召叫領受主受苦受難的奧

蹟。可是，由於有信者和不信者的差別，而形成了眾人在左在

右的區分，所以，二者之一，即是在右邊的人，因信德的成義

而得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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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，正如伯達在《馬爾谷福音註解》卷囚，關於第十

五章27節所說的: í向主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，意指那

些因信仰和明認基督，而或者忍受殉道的痛苦，或者悔守更為

嚴格規誠的人。可是那些為永恆的光榮而這樣做的人，是用右

盜的信德來表示。而那些因愛好人間讚美而這樣做的人，則是

取法左盜的心思和行為。」

釋疑 i .正如基督並不是應該受死，而是自願接受死亡，以使

用自己的德能而戰勝死亡;同樣地，祂也不當與強盜並列，而

是自願被列於罪犯之中，以使用自己的德能而消滅罪惡。所

以，金口若望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八十五篇說: í感化在十

字架上的右盜皈依，並引領他進入樂園，不亞於擊碎盤石。」

2.人基於中目同的原因與基督一起受苦受難，這是不相宜

的。所以，奧利振在同處說: í人人都處於罪惡中，人人都需

要另外有人為自己犧牲生命，而不是他們自己為其他眾人犧牲

生命。」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十六章所說

的，瑪竇曾說: í強盜們 (latrones) 也這樣譏諂他。」我們可

以如此解讀﹒即是在這裡: í瑪竇是以多數代替單數」。

或者也可以根據熱羅尼莫的解釋而說: í起初兩個強盜

都曾辱罵，後來自睹了種種奇蹟，其中之-便相信了。 J (((瑪

竇福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第二十七章44節)

第十二節 基督的受苦受難是否應該歸於祂的天主性

有關第十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;

質疑 基督的受苦受難，似乎應該歸於他的天主性。因為;

i. <(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8節說: í如果他們認識了，絕

不至於把光榮的主釘在十字架上。」可是，光榮的主卻是就天



主性而言的基督。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難應該根據天主性而歸

於中也。

314 2.此外，天主性是人類得救的根據，被照《聖詠》第三

十七篇的節所說的: í義人的救援來自上主。」所以，如果基

草 督的受苦受難並不屬於祂的天主性，那麼似乎就不能為我們產
室 生效果。

第
十
四
冊

3.此外，猶太人受罰是由於殺害基督有如殺害天主本身

之罪;懲罰的嚴重足以顯示此點。可是，假使基督的受苦受難

並不屬於祂的天主1笠，那麼情形就不會如此。所以，基督的受

論 苦受難屬於祂的天主性。
基

督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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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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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亞達納修在《致厄比克德書>> (Ad Epictetum) 第六節

說: r聖言依本性常是天主，是不可能受苦受難的。 J 可是不

可能受苦受難者，不能(實際)受苦受難。所以，基督的受苦

受難並不屬於祂的天主性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二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六諸

節所說的，人(的本)性與天主(的本)性的合而為一，是在

1立格 (persona) 、自立體( hypostasis )和基體( suppositum )內

形成，可是兩種本性的區別卻仍然保持不變;即是說，天主性

和人性共有同-位格和自立體，可是兩種本性的特質卻不受任

何影響。所以，正如前面第十六題第四節所說的，應該把受苦受

難歸於天主性的基體，不是基於不可能受苦受難的天主性，而

是基於(與天主性共有同一基體的)人性。所以，濟和i祿在致

(厄弗所)大公會議的信中說: í誰若不承認天主聖言用肉身受

苦受難，用肉身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應該予以絕罰。 J (<<書信集》

第十七篇，絕罰十二。厄弗所大公會議文獻﹒第一部第二十六

條。參看:施安堂譯， <<司 11導文獻選集》第九八頁第二六三



條 o )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難，是基於所攝取的可受苦受難的

(人的)本性，而不是基於不可受苦受難的天主的本性，屬於天

主性的基體。 315

釋疑 1 .稱被釘在十字架上者為光榮的玉，並不是根據祂是光 璽

榮的主，而是根據祂是可受苦受難的人。 豆豆

2.正如在厄弗所大公會議 (431 年)中的一篇講詞所說 第

的， I基督的死亡有如成為天主的死亡」，這是藉著在(天主聖

子)位格內的合而為一，是這死亡「毀滅了死亡;因為那受苦

四
十

題

受難者是天主又是人。天主的本性沒有受到損害，也沒有承受 論

任何改變和苦難。 J (會議文獻，第三部分第十條)

3.正如同處(釋疑2.厄弗所大公會議講詞)繼續所說的:

「猶太人並不是把純粹的人釘在十字架上，而是也儕越對天主行

了不義。例如，君王頒下口諭，並用文字把它寫成詔書送往各

城;一抗命者卻將詔書撕毀，他因而被判死罪的罪名或身分，

不是撕毀詔書者，而是破壞君王口諭者或君王之言者。所以，

猶太人不應該自認確知是把純粹的人釘在十字架上。因為他們

所看見的，有如是一詔書;而隱藏在詔書內的，是(天上)君

王的(聖)言，是由(天主的)本性生出的言，不是用口舌發

出的言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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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七題

論基督受苦受難的成因

一分為六節一

神
學

三 巴ffici 巳ns ，參看第四十六題引言)。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受苦受難的成因或主動原因( causa 

第
十
四
冊

一、基督是為他人殺害還是自殺。

二、基於什麼動機基督將自己交於苦難。

重 三、是不是天主聖父將祂交於苦難。

督 四、基督假外邦人之手受苦受難是否適當，直接從猶太人

~ 接受苦難是否更為適當。

Z 五、殺害基督者是否認識祂。
救世 斗，、論殺害基督者之罪過。

事
蹟

第一節 基督是為他人殺害還是自殺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為他人殺害，而是自殺。因為:

1 祂自己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章 18 節說: r誰也不能從

我奪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。」可是，所謂殺害

他人者，就是奪去他人性命者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為他人殺

害，而是自殺。

2因此外，那些為他人殺害者，一般是自然精力逐漸消耗

而死，這在那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身上，尤其顯明;因為正

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三章所說的: r那些被懸

在木架上的人，要長久忍受慢慢死去的痛苦。」可是在基督身

上，情形並非如此;因為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七章50節



所說的: I祂大喊一聲，進交付了靈魂。」所以，基督並不是

為他人殺害，而是自殺。

3.此外，那些為他人殺害者，是死於暴力或外力的強 317 

迫;如此則不是自願而死，因為暴力與自願相反。可是，奧斯

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三章卻說: I基督的神魂並不是 墨

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肉身，而是因為祂在自願的時間，按照祂 集

自願的方式，心甘情願地離開 o J 所以，基督不是為他人殺 第

害，而是自殺。
四
十

七題
皮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八車站節說: I人在鞭槌祂之後，這 為

要殺害祂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;一物能以兩種方式成為某一效果的原因。

一種方式是直接地對它有所行動而產生效果。迫害基督者是以

這種方式殺害了祂，因為他們把足以致死的原因加諸於祂，並

且有殺害祂的意固和收到了效果;即是說，因為從這種原因產

生了死亡的後果。

說一物是某一效果之原因的另_.-種方式是間接的;即是

說，因為它在能阻止(產生效果)的情形下而未阻止，例如:

說人使他人全身淋濕了，因為他沒有關閉窗戶，致使驟雨穿窗

而入。基督是以此方式為自己受苦受死的原因，因為祂原能阻

止自己受苦受死;第一，因為祂可以抑制自己的仇敵，使他們

或者不願殺害祂，或者無法殺害祂;第二，因為祂的神魂有保

障自己肉身之自然本性的能力，使它不為任何侵害所壓制。基

督的靈現之所以有這種能力，是因為靈魂在(聖子之)唯-位

格內與天主聖言相結合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

十三章所說的。所以，由於基督的靈魂並沒有排斥加諸自己身

體的傷害，而願自己身體的自然本性屈服於這種傷害，因而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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祂捨掉了自己的性命﹒或者祂自願死亡。

釋疑 i.所謂「誰也不能從我奪去我的性命J '意思是說: I在

我不願意的情形下」。因為在人不願意而又無力反抗的情形下拿

走他的東西，這就是「奪去」的真諦。

2.基督為顯示藉暴力所加諸祂的苦難，並沒有奪去祂的

生命，於是保持了身體自然本性的強健，使自己在生命的最後

時刻，仍然可以大聲喊叫。這也算是祂死亡時的種種奇蹟之

一。因此， <<馬爾谷福音》第十五章 39節說: I對面站著的百

夫長，看見耶穌這樣斷了氣，就說:這人真是天主子 !J

基督比其他遭受同樣刑罰的人更快地死亡，這也是祂死

亡中的一件奇特的事。所以， <<若望褔音》第十九章 32及 33 節

說:那兩個同基督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，兵士們「打斷

了他們的腿J '為使他們很快死去， I可是及至來到耶穌跟前，

看見祂已經死了，就沒有打斷祂的腿J 0 <<馬爾谷福音》第十五

章 44節說: I比拉多驚異耶穌已經死了。」因為正如祂願意直

到生命的最後時刻，使身體的自然本性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氣

力;同樣地，祂也在自己所願意的時刻，突然因所加諸自己的

傷害而離世。

3.基督同時既是遭受暴力而死，也是自願而死;因為的

確曾有暴力加諸祂的身體，可是這種暴力只能按照祂自己所願

意的程度，超過祂的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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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基督是否因聽命而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是因聽命而死。因為:

i.聽命是針對出命或命令而言。可是，聖經上並沒有記載

有命令要基督受苦受難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因聽命而受苦受難。



2.此外，一個人在命令下必然所做的，就是他因聽命而

做的。可是，基督的受苦受難並非迫不得已或出於必然，而是

自願受苦受難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因聽命而受苦受難。 319

3.此外，愛德是比聽命更為卓越的德性。可是，聖經上

說，基督是因愛德而受苦受難，按照《厄弗所書》第五章2節 第

所說的: I你們應該在愛德中生活，就如基督愛了我們，且為 集

我們把自己交出。」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難應該歸於愛德勝於 第

歸於聽命。

反之 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8節說: I祂聽命於聖父至死。」
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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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因聽命而受苦受難，這是最為適當 舊
的。第一，因為這適宜於人的成義，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五章的 曼

節所說的: I正如自一人的恃逆，大眾都成了罪人;同樣，因

一人的服從，大眾都成了義人。」

第二，因為這適宜於天主與人的和好，按照《羅馬書》

第五章 10節所說的: I 因著祂聖子的死，我們得與天主和好

了 J '即是因為基督的死是最為中悅天主的祭獻;按照《厄弗所

書》第五章2節所說的: r基督為我們拉自己支出，獻於天主

作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。」可是，聽命卻勝於一切的祭獻，按

照《撒慕爾紀上》第十五章 22節所說的: r聽命勝於祭獻。」

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死的祭獻出於聽命，這是適當的。

第三，因為這適宜於基督戰勝死亡和死亡的創始者的勝

利。因為兵士除非聽命於長官，就無法獲得勝利。同樣地，基

督其人也是因聽命於天主而獲得了勝利，按照《篇言》第二十

一章28節所說的: r但善於聽命的人，繞可常言勝利。」

釋疑 1 .基督確曾由聖父接受了受苦受難的命令，因為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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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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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若望褔音》第十章 18 節說: í我有權捨掉我的性命，我也有

權再取回它來: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J '即是捨掉性命和

320 取自性命。由此可見，正如金口若望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六

十篇所說的:不應該設想「祂先等待聆聽，並且需要學習;而

單 是祂顯示了祂是在自願和自動自發地進行一切，卻也消除了與
三 聖父不一致的任何嫌疑」。

第
由於在基督的死亡中舊約法律完成了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

土 第十九章 20節記載基督自己在臨終時所說的「完成了 J '也可

隔 以這樣解譚:即是祂藉受苦受難而完成了舊約法律的一切訓令

論 或命令。祂完成了以愛德之命令為根基的道德命令，因為他是

書 由於愛聖父而受苦受難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凹的l 節所說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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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: í但是為叫世界知道我愛父，並且父怎樣命令我，我就照

樣去行:起來，我們從這裡走罷J '即是走向受苦受難的地方;

也因祂是由於愛人而受苦受難，按照《迦拉達書》第二章20節

所說的: !祂愛了我，且為我拾棄了自己。」基督藉自己的受

苦受難，完成了主要針對祭獻和供物而制定的舊約法律中的禮

儀命令。因為古時的一切祭獻都是真實祭獻的象{毀，而這真實

祭獻就是基督藉著自己的死亡為我們所奉獻的祭獻。所以，

《哥羅森書》第二章 16 及 17 節說: !為此，不要讓任何人在飲

食上，或在節期或月朔或安息日等事上，對你們有所規定。這

一切原是未來之事的陰影，至於實體乃是基督。」這是因為基

督與那些規定的閱(系，如同身體與陰影的關係。至於舊約法律

中以補償遭受傷害或不義者為首要目的的司法命令，基督也藉

自己的受苦受難完成了它們。因為正如《聖詠》第六十九篇 5

節所說的: í才也沒有搶奪過的，祂反而償還了。」即是說，為

了人違背天主之命從樹木 t所奪取的蘋果，基督容許自己被釘

在木架上。

2.聽命雖然含有針對所命之事的一種必然或不得不然‘



可是也含有針對完成命令的意願。基督的聽命就是這樣的(具

備意願的)聽命。因為受苦受死相反人的自然或天生意願;可

是基督卻願意在這一方面承行天主的旨意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四 321 

十篇 9節所說的: í我的天主，我願意承行你的旨意。」所

以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章42節說: í我父!如呆這杯不能 重

離去，非要我喝不可，就成就你的意願罷! J 集

3.基督因愛德和因聽命而受苦受難，原本是二而一的 第

事。因為，即使是愛德的命令，祂也是某於聽命而完成;至於

祂聽命，也是基於對出命者聖父的愛而聽命。

四
十

七題
自間

第三節是不是天主聖父把基督交於苦難 蓋
固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受

質疑似乎不是天主聖父把基督交於苦難，成交出讓祂受苦受 重
難

難。因為: 的

1 把無辜者交於苦難和死亡，似乎是不義的和殘忍的。 皆
可是，正如《申命紀》第三十二章4節所說的: í天主是忠實

的，沒有任何不義。」所以，天主並沒有把無辜的基督交於苦

難和死亡。

2.此外，一個人似乎不會既是自己把自己交於死亡，又

是被別人交於死亡。可是「基督為我們把自己支出 J (<<厄弗所

書》第五章 2節) 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 12節所說的:

「祂把自己的性命交於死亡。」所以，似乎不是天主聖父把基督

交出。

3.此外，猶達斯受到指責，是因為他J巴基督交於猶太

人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六章71 及 72節所說的: í你們中卻有

一個是魔鬼，祂是指猶達斯說的;因為就是他將要出賣耶穌。」

同樣地，猶太人也受到指責，因為他們把基督交給了比拉多，

按照比拉多自己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八章 35 節所說的: í你的



民族和司祭長把你交付給我。」而「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

釘死 J '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卡九章 16 節所說的。可是正如

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六章 14節所說的: I正義與不法之間不能有

什麼相通刊所以，天主聖父似乎沒有把基督交於苦難。

322 

「天主沒有憐惜自己的兒皮之 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32 節說:

子，反而為我們眾人把祂交出了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二節所說的，基督因聽命於聖

父自願受苦受難。所以，是天主聖父把基督交於苦難或交出讓

祂受苦受難，還有三項依據:第一，因為天主聖父以自己的永

恆意志，預先安排了基督的受苦受難，以拯救人類。按照《依

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 6節所說的: I上主卻把我們眾人的罪過

歸到祂身上 J ;第 10 節又說: I 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

祂」。第二，因為天主聖父賜給祂愛{蔥，啟發祂為我們受苦受難

的意願。所以，那裡第7節又說: I祂被祭獻，因為祂自己願

意。」第三，因為天主聖父並沒有保護祂免受苦難，反而把祂

遺棄給迫害者。所以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七章 46節記載身懸

十字架上的基督說: I我的天主!你為什麼捨棄了我? J 這是

因為天主把祂遺棄在那些迫害者的權下，正如奧斯定《書信集》

第一四。篇第十一章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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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違背無罪之人的意願，把他交於苦難和死亡，這是不

義的和殘忍的。可是，天主卻不是這樣吧基督交出，而是在祂

內啟發為我們受苦受難的意願。在這事上，一面顯示出「天主

的嚴厲 J (((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22節) ，祂不願意沒有懲罰而赦

罪，宗徒所說的「祂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J '就是意指這一點而

說的:另一方面也顯示出「天主的慈善J (向上) ，因為人所受



的罪罰不能充分地贖罪，所以賜給人代他贖罪者，宗徒所說的

「為我們眾人把祂交出了 J '則是意指這一點而說的。《羅馬書》

第三車站節也說: í祂 J '意即基督， í即是大主公開立定， 323 

使祂以自己的血，為信仰祂的人作贖罪者的。」

2.基督就其是天主而言，是以聖父把他交出的同一意願 垂

不日行動，把自己交於死亡。可是就其是人而言，祂是以聖父所 豆豆

啟發的意願而交出自己。因此，在「天主聖父交出基督」與 第

「基督交出自己」之間，並沒有不一致或矛盾。

3.同樣的行為，根據它來自不同的根源，而有不同的善

四
十

七題
惡判斷。因為天主聖父交出基督與基督交出自己，都是出血愛 論

德(<<若望褔音》第三章 16 節; <<厄弗所書》第五章 2節) ，所

以值得讚揚。可是猶達斯卻是出自貪財(((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

章第 14等節) ，猶太人是出自嫉妒(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七章 18

節) ，比拉多是出自對凱撒的俗世畏懼(<<若望福音》第十九章

第 12等節)而交出了基督。所以﹒他們應該受指責。

第四節 基督在外邦人手中受苦受難是否適當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基督在外邦人手中受苦受難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由於人人都應該藉基督的死亡，從罪惡中被拯救出

來;所以，似乎只有極少數的人在造成基督死亡這事上犯罪，

方才適當。可是已有猶太人因造成基督的死亡而犯了罪，因為

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卡一車站節以他們的名義說: í這是繼承

人:來!我們殺掉他。 J 所以，似乎不讓外邦人牽涉在殺害基

督的罪中，方才適當。

2.此外，真理或實物應該與其象徵或預像相符合。可

是，不是外邦人，而是猶太人，奉獻作為象徵的舊約法律的祭

獻。所以，作為(被象徵的)真實祭獻的基督的苦難，也不應
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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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藉著外邦人的手來完成。

3.此外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18節所說的: r猶太

324 人愈發想要殺害祂，因為祂不但犯了安息日，而且又稱天主是

自己的父，使自己與天主平等。」可是這些事卻似乎只相反猶

串 太人的法律;因此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九章7節他們說: r接
主 法律祂應該死，因為祂自克為天主子。」所以，基督似平適宜

第 於不是在外邦人手中、而是在猶太人手中受苦受難。而且他們

古 所說的: r我們是不許處死任何人的 J (<<若望褔音》第十八章

冊 31 節) ，也是虛假的;因為按照法律，有許多罪是應該處以死刑-

論 的，正如《肋未紀》第二十章所指明的。
基
督

畫 皮之 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章 19節記載主自己說: r並且要把
孟 祂交給外邦人戲弄，鞭打，釘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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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基督受苦受難的方式中，象徵或預示了

祂受苦受難的效果。第一，因為基督的受苦受難先是在猶太人

中產生了救恩的效果:他們當中有許多因基督的死亡而受洗，

正如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41 節和第四章 4節所指明的。第

二，因為藉著猶太人的宣講，基督受苦受難的效果也擴展到了

外邦人(<<宗徒大事錄》第卡章)。所以，基督開始先在猶太人

手中受苦受難，然後被猶太人交出，在外邦人手中結束自己的

受苦受難，這是適當的。

釋疑 1 .基督為了顯示自己受苦受難所本的豐厚愛德，於是雖

然身懸十字架仁，仍然為迫害祂的人祈求寬恕(<<路加福音》第

二十三章 34節)。為了使這種祈求的功效兼及於猶太人和外邦

人，基督願意在這兩種人的手中受苦受難。

2.基督的受苦受難從本於愛德而自願接受死亡來看，是



奉獻祭獻。可是從祂所遭受的苦難源自迫害者來看，則不是祭

獻，而是極重大的罪。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一一四講所說的， 325 

猶太人說: r我們是不許處死任何人的J '意思是說: r他們是

由於已開始慶祝的逾越節聖日，而不許處死任何人。」

或者正如金口若望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八十三篇所說 霉

的:猶太人這樣說，因為他們願意殺害基督，不是把祂視為 第

違犯舊約法律者，而是當作國家的公敵，因為祂自立為王， 早
而猶太人無權審判這樣的事。或者是因為法律不許他們照他 員
們所喝望的，把人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而只許他們用石頭砸死 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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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在斯德望身上他們的確這樣做了(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七章

57及 S8 節)。

或者更好應該說，是猶太人當時所隸屬的羅馬人，禁止

他們運用殺人的權力。

第五節迫害基督者是否認識祂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迫害基督者似乎認識祂。因為:

1.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38節說: r但園戶一看見是

兒子，就彼此說:這是繼承人;來!我們殺掉他。」對此，熱

羅尼莫《瑪竇福音註解》卷六說: r主用這些話極為明顯地證

明猶太人的首領，並不是由於無知，而是由於嫉妒，把天主子

釘在十字架上。因為他們知道祂就是聖父藉著先知對祂說這些

話的那一位: [J你向我祈求，我必將萬民賜你作產業jJ (<(里詠》

第三篇 8 節) 0 J 所以，他們似乎認識祂是基督或天主子。

2.此外，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寸土t章 24節說: r現在他們

看見了，卻仍恨了我和我父。」可是，所看見的，顯然也是所認

識的。所以，那些認識基督的猶太人，由於嫉恨而帶給祂苦難。

{
第



3.此外，在厄弗所大公會議( 431 年)的一篇講詞中說:

「正如那撕毀君主之詔書者，有如是撕毀君主之口論或言，而被

326 處以死刑;同樣地，猶太人將他所看見的這一位釘在十字架

上，也有如是憎越地對天主聖言本身施予處罰。 J (會議文獻，

當 第三部分第十條)可是如果他們不認識祂是天主子，就不會如
至 此;因為無知會為他們脫罪。所以，猶太人把基督釘在寸字架

第 上時，似乎認識祂是天主子。

十

開 反之 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8節說: í惜他們認識了，絕
論 不至於將光榮的主釘在十字架上。_j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三章 17

書 節記載伯多祿發言對猶太人說: í我知道你們所行的走出於無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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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你們的首領屯是如此。 J <<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三章 34 四節

主懸在十字架上時也說: í父啊!寬赦他們罷!因為他們不知

道他們做的是什麼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猶太人中，有些是大人物 (maiores) ，有

些是小人物 (minores) 。大人物，即所謂他們的「首領」

( principes) ，正如《論新約及舊約問題》第六十六題所說的，

曾經認識(就如魔鬼也曾經認識一樣) ï祂是舊約法律中所預

許的受傅者或默西亞(參看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二章第 66 等

節) ，因為他們在祂身上看見了先知們所預言的未來(關於默

西亞)的種種表記。可是他們卻不知道祂的天主性的奧蹟。」

所以，宗徒說: í如果他們認、識了，絕不致於將光榮的主釘在

十字架上。」

可是應該知道，他們的無知並不會使他們脫罪;因為或

多或少是一種偽裝的無知。因為他們看到了祂的天主性的明顯

表記，卻由於仇恨和嫉妒基督而推翻這些表記，不願意相信基

督明言自己是天主子的話。因此， <<若望福音》第十五章 22節



記載基督自己論及他們，說: 1"假使我沒有來，沒有教訓他

們，他們就沒有罪;但現在他們對自己的罪，是無可推婪的。」

後來第二十四章又說: 1"假使我在他們中，沒有做過其他任何 327 

人從未做過的事業﹒他們便沒有罪。」依此，可以用他們的名

義或針對他們來解讀《約伯傳》第二+一章 14節所說的: 1"他 第

們曾向天主說: ~離開我們!我們不願知道你的道路上」

至於小人物，即是一般平民百姓，並不知道聖經的奧 第

秘，不完全認識祂是默西亞或基督，也不完全認識祂是天主 早
子。雖然其中有些人相信了祂，可是大多數猶太人卻不相信 真
祂。雖然群眾為了祂所行的許多奇蹟和祂具有權威與效力的教 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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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，有時懷疑祂是基督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七章 31 節及第 71

等節所說的;可是他們後來卻受了自己首領的欺騙(<<瑪竇福音》

第二十七章 20節) ，以致不相信袖是天主子，也不相信祂是基

筒。因此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三章 17節伯多祿對他們說: 1"我

知道你們所行的是出於無知，你們的首領也是如此。」即是

說，因為他們受了首領們的誘騙。

釋疑 1 .那些話是以葡萄園之個戶的身分說的，而這些{ffi戶意

指的那一民族的統治者。他們知道祂是繼承人，這是因為他們

知道祂是舊約法律中所預許的基督或默西亞。

可是《聖詠》第三篇 8節說: 1"你向我請求，我必將萬

民賜你作產業。」這些話似乎相反 t述解答。說這些話的對

象﹒與第 7節所說「你是我的兒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」的對象，

是同一位 a 所以，如果他們知道祂正是「你向我請求，我必將

萬民賜你作產業」這些談話的對象(這些話是向祂說的) ，那麼

他們也就進而知道祂是天主子。金口若望於《瑪竇福音註釋

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四十篇，關於第二十一章 38節也說: 1"他們

知道祂是天主子。」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三章 34節的「因

集



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J '伯達在《路加福音註解》卷六

說: I應該注意，祂並沒有為那些知道祂是天主于，卻寧願釘

祂在十字架上而不願承認袖的人祈求。」

對此可以答覆說，他們知道祂是天主子，但不是藉(天

主的)本性或有天主性體的天主子，而是藉或獲有特殊卓絕恩

寵的天主于。

我們也可以說，他們應該是知道祂是天主子，因為他們

有這一事實的明顯表記;可是，他們為了仇恨和嫉妒，卻不願

認同這些表記，以免自己不得不承認祂是天主子。

2.在所引證的那些話之前，祂先說了: I假使我在他們

中，沒有做過其他任何人從未做過的事業，他們便沒有罪。」

之後才說: I然而現在他們看見了，卻仍恨了我和我父。」由

此可見，他們看見了基督的奇妙事業;至於他們沒有認識祂是

天主子，這是由於仇恨。

3.偽裝的或矯飾的無知並不使人脫罪，反而加重罪過。

因為這顯示出一個人耽於犯罪，甚至願意沈溺於無知，以免須

躲避罪惡。所以，猶太人犯了罪，他們不但是把基督其人釘在

十字架上者，而且也是有如把天主釘在十字架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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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超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者的罪，似乎不是最重大的罪。

因為:

1 .有脫罪或減輕罪過之理由的罪，不是最重大的罪。可

是基督自己卻曾為那些把祂釘在十字架上者脫罪，祂說: I 父

啊!寬赦他們罷!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仟麼 o J (<<路加

褔音》第二十三章34節)所以，他們的罪並不是最重大的。

2. 此外， <<若望福音》第十九章 11 節記載主對比拉多



說: í把我支付給你的人，負罪更大。」可是比拉多假手自己

的士兵，把基督釘在卡字架上。所以，負賈基督的猶達斯的

罪，比那些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者的罪，似乎更大。 329

3.此外，按照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五第九及第十一章

所說的: í凡是自願或同意者，就無所謂忍受不義。」又說: 書

「既然沒有任何人忍受不義，也就沒有任何人行不義。 J (按: 臺

即在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情形下，無所謂行不義和忍受不義。) 第

所以，針對自願或同意者‘沒有任何人行不義。可是基督卻是

自願受苦受難，正如前面第一節、第二節釋疑 2.和第四十六題第

四
十

七題
六節所說的。所以，那些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者，並沒有行不 論

義。如此則他們的罪並不是最重大的。 基
督

反之 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三章 32節所說的: í你們就來

補足或填滿你們祖先作惡的尺度罷J '金口若望《瑪竇褔音釋義

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四十五篇說: í就事實本身來說，他們超過

了自己祖先作惡的尺度。因為那些祖先是殺人，而他們卻是把

天主釘在十字架上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五節所說的﹒猶太人的首領都

認識基督;如果在他們內有什麼無知，這無知也是偽裝的或矯

飾的，而這種無知不能使他們脫罪。所以，他們的罪是最重大

的:無論是從罪本身的種類或性質來看，或者是從意志的惡毒

來看，都是如此。

至於那些身為小人物或平民百姓的猶太人，就罪的種類

或性質而言，他們也犯了極重大的罪;可是為了他們的無知，

他們的罪也多少獲得減輕。所以，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三

章 34節的「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_I ，伯達《路加福

音註釋》卷六說: í祂為這些不知道所做的是什麼的人祈求，

受
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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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對天主有熱誠，但行事卻不是按照(真)知識。」

那些親手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外邦人，他們的罪更是

值得原諒，因為他們並沒有舊約法律的知識。

釋疑 Î .主的脫罪祈求不是針對猶太人的首領，而是針對猶太

民族中的小人物或平民百姓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猶達斯不是把基督交給比拉多，而是交給了司祭長，

是司祭長把基督交給了比拉多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八章 35

節所說的: I你的民族和司祭長把你交付給我。」所有這些人

的罪都大於比拉多的罪，後者只是由於害怕凱撒才殺害了基

督;也大於兵士們的罪，他們是奉總督的命令才把基督釘在十

字架上。比拉多和兵士們的行為不是由於貪財，如同猶達斯一

樣;也不是由於嫉妒和仇恨，如同司祭長一樣。

3.基督自己願意受苦受難，如同天主願意祂受苦受難一

樣;可是，祂並不願意猶太人的不義行為。所以，那些殺害基

督的人，無法脫免不義之罪。而且殺人者，如同自殺者一樣，

不但是對人行不義，而且也是對天主和國家行不義，正如哲學

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五第十一章所說的。因此，達味把「不怕伸

手殺害上土的受侍者」的那人處以死刑，雖然他是應受博者

([散烏耳)的請求才這樣做的，正如《撒慕爾紀下》第一章第 6

等節所記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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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八題

論基督苦難產生效果的方式

一分為六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苦難的效果(參看第四十六題引言)。

第一，論產生效果的方式;第二，論效果本身(第四十九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基督的苦難是否以立功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。

二、是否以補償的方式。

三、是否以獻祭的方式。

四、是否以救贖的方式。

五、「是救贖者」是否專屬於基督。

六、是否以成因或動因的方式產生我們得救的效果。

第一節 基督的苦難是否以立功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

有關第-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的苦難似乎不是以立功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。

因為:

1 .苦難或受苦受難的源頭並不在我們內(按:即我們所

遭受的苦難是由外加於我們的)。可是，任何人立功勞或受稱

讚，都是藉那其源頭位於自己內的事物(或自己是其源頭的事

物)。所以，基督的(由外而加於自己的)苦難，不會以立功的

方式產生任何作用。

2.此外，基督在自己成孕之初，就已經為自己和為我們

立了功勞，正如前面第三十四題第三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再次立在

其它光景中已經立了的功勞，這是多餘的。所以，基督並沒有

藉自己的苦難立功掙得我們的得救。



3.此外，愛德是立功勞的根基。可是，基督在受苦受難

時的愛德與從前相比，並沒有增加或更大。所以，祂也不是藉

332 受苦受難勝於藉從前所做的，立功掙得我們的得救。

且 反之關於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9節的「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」
室 等等，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一0四講說: I受苦受難
窮 的謙虛或貶抑自己，是受到光榮的功勞;而受到光榮‘則是謙

自 虛或貶抑自己的酬報刊可是，祂不但在自己內受到了光榮，

而且也在自己的信徒內受到了光榮，正如祂自己在《若望福音》開

論 第十七章的節所說的。所以，祂似乎立功掙得了自己信徒們的

奮得救。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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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七題第一及第九節、第八題第一

及第五節所說的，基督獲賜恩寵，不只是以祂作為個別位格的

身分﹒而且也是以祂作為教會之首或頭的身分;即是說， 1吏，恩、

寵也從祂(這首或頭)而洋溢到肢體。所以，基督的作為與基

督自己及其肢體的關係所有的方式，就如同一個有恩寵的人的

作為，與這人的關係所有的方式。可是顯然地，任何一個有恩

寵的人，都會因為正義受苦受難而立功為自己掙得得救，按照

《瑪竇福音》第五章 10節所說的: I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

的。」所以，基督藉自己的受苦受難，不但為自己，而且也為

自己的所有肢體，立功掙得得救。

釋疑 1.受苦受難作為「受」苦「受」難這種情形來看，其源

頭確是來自外面。可是就一個人自願承受苦難而言，其源頭卻

是來自裡面。

2.基督在自己成孕之初，就為我們立功掙得永遠的救

援;可是，在我們方面卻有障礙阻止我們獲得這些已有的功勞



的效果。因此，基督為產IJ除這些障礙，應該受苦受難，正如前

面第四十六題第三節所說的。

3.基督的苦難有先前的功勞所沒有的效果，但這不是因 333 

為有更大的愛德，而是因為其所有的這種作為，適宜於這樣的

妓果，正如前面第四十六題第三節討論基督受苦受難的適宜性 童

時，所提出的各種理由所指明的。 葉

第二節 基督的苦難是否以補償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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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疑 基督的苦難，似乎不是以補償(或賠補、補贖， satisfac- 侖

tio) 的方式，產生我們的得救。因為: 賽

1 補償或補贖與犯罪似乎歸於同一人，正如懺悔或告解 毒

聖事的其它部分所指明的;因為痛悔、告明與犯罪，都歸於同

一人(痛悔和告明的人是那犯罪的人)。可是，基督卻沒有犯過

罪，按照《伯多祿前書》第二章 22節所說的: ï祂沒有犯過

罪。」所以，祂並沒有因自己的受苦受難而有補償行動(或祂

的受苦受難因無補償對象而沒有補償作用)。

2.此外，用更大的侵犯( offen悶，冒犯、得罪)來補

償，不會使任何人感受到補償。可是，在基督的受苦受難中所

實行的卻是最大的侵犯，因為那些殺害基督的人犯了最重大的

罪，正如前面第四十七題第六節所說的。所以，用基督的受苦受

難來補償，似乎不能使天主感受到補償。

3.此外，補償含有與罪過的某種平衡，因為補償是正義的

行為。可是，在基督的苦難與人類的一切罪過之間，似乎並沒有

平衡;因為基督不是根據天主性，而是根據肉身受苦受難，按照

《伯多祿前書》第四章 l 節所說的: ï所以基督在肉身上受了苦

難。」可是罪卻是在靈魂內，而靈魂勝於肉身。所以，基督不能

用自己(肉身方面)的受苦受難補償我們(靈魂所犯)的罪。

產

生
效
果
的

方
式



反之 《聖詠》第六十九篇5節以基督的名義說: I我沒搶奪過

的，我反而償還了。」可是，沒有完全補償的就是沒有償還。

所以，基督藉受苦受難似乎完全補償了我們的罪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個人向被侵犯者所提供或付出的，如果

與受侵犯者所憎惡的侵犯相比，被侵犯者對它有同等的或更大

的喜愛，那麼這人就真正補償了侵犯。可是，基督藉基於愛和

聽命的受苦受難所呈獻於天主的，大於為補償全人額的侵犯或

得罪所需要的。第一，基於祂受苦受難所本的偉犬的愛。第

二，基於祂為補償所犧牲的尊貴生命，因為這生命是天主的和

人的生命。第三，基於祂所受苦難的普遍和所受痛苦的劇大，

正如前面第四十六題第五及第六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為

人類的罪，不但做了足夠的補償，而且也做了超質超量的補

償，按照《若望壹書》第二章2節所說的: I祂自己就是贖罪

祭，貝責我們的罪過，不僅買賣我們的，而且也贖仝世界的罪過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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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頭和肢體有如是 a個奧秘、的位格 (persona mystica) 。

所以，基督所做的補償屬於一切的信徒，如同屬於自己的肢體

一樣。即使兩個人，就他們在愛德內合而為一而言，一個人也

可以代替另一個人做補償，正如下面補編第十三題第二節所要指

明的。可是(告解聖事中的)告明與痛悔，其情形(與補償或

補贖)並不相同。因為補贖在於外在的行為，可利用工具，也

可把朋友列入工具(或代做補贖者)之中。

2.受苦受難者基督的愛德，大於把祂釘在十字架上者的

惡意。所以，基督藉自己的受苦受難所做的補償，能超過那些

把祂釘在十字架上者，因殺害祂而行的侵犯;這是因為基督的

受苦受難，不但足以，而且還可以超量地補償那些把祂釘在十

字架上者的罪過。



3. 不應該只根據肉身的自然本性來評斷基督肉身的尊

貴;此外，也應該根據那攝取它的(天主聖子)位樁，因為這

肉身是天主的肉身。基此，這肉身有無限的尊貴。

第三節 基督的苦難是否以祭獻的方式產生作用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苦難似乎不是以祭獻的方式產生作用。因為: 第

1 真理或實物應該與其象徵或預像相符合。可是在作為 早
基督之象徵的舊約法律的祭獻中，從未奉獻過人的肉身，況且 益
這種祭獻是大逆不道的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一0六篇 38節所說 論

基
督

苦

難
產

生
效
果
的

方
式

的: r，他們竟傾流了無辜者的血，就是自己兒女的血，奉獻給

客納罕的木偶。」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難似乎不能稱為祭獻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十第五章說: r可見

的祭獻是不可見的祭獻的聖事，即是神聖的標記。」可是，基

督的苦難卻不是標記，反而是其它標記所意指的實物。所以，

基督的苦難似乎不是祭獻。

3.此外，凡是奉獻祭獻者，都是做某種神聖的事，正如

「祭獻J (sacrificium來自 sacrum facere) 一字所指明的。可是那

些殺害基督的人，並沒有做什麼神聖的事，卻完成了罪大惡極

的行為。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難並不是祭獻，反而是作惡。

反之宗徒在《厄弗所書》第五章2節說: r基督為我們把自

己交出，獻於天主作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按其本義，祭獻是指稱為了原本應該歸於

天主的光榮所有的作為或所做的事，藉以平息天主的義怒並與

之和好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十第六章說: r真正

的祭獻，泛指為了使我們以神聖的結合依附於天主所做的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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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或作為，它們都關係到那作為目的的善，而這善是使我們能

藉以成為真正真福的善。」可是如同那裡繼續所說的，基督

「在受苦受難時為我們奉獻了自己J ;而祂這自願承受苦難的作

為本身，最為中悅天主，因為它是發自愛德的。所以，顯然

地，基督的苦難是真實的祭獻 e 正如奧斯定以後在同卷(第二

十章)所說的: í 聖祖們的古老祭獻，都是這一真實祭獻的原

多各式各樣的標記;因為這同一祭獻可用許多祭獻來象徵或表

現，如同同一件事可用許多種方式的談話說出，為能多加推介

而不致引起厭倦。又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四

章所說的: r在一切的祭獻中要注意四點:即是奉獻給誰、由

誰奉獻、奉獻什麼和為誰奉獻。這同一基督，作為真實而唯一

的中保，藉和平的祭獻使我們與天主和好(把我們奉獻給天

主) ，卻仍然與祂所奉獻給的或接受祂奉獻的天主為一體;祂為

之奉獻(和平祭獻)的人，也使他們在自己內成為一體:是祂

這同一位，既是奉獻者，也是被奉獻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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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聽 1 .雖然在某一方面，實物與其象徵相符合﹒但不是在一

切方面;因為實物應該超越其象徵。所以，為我們奉獻基督肉

身的這一祭獻，其象徵也宜於是肉身，但不是人的肉身，而是

象徵基督肉身的其它動物的肉身。基督的肉身是極成全的祭

獻。第. ，因為它是屬於人性的肉身，適立於為人而被奉獻，

並在聖體聖事內為人取食。第二，因為它是可以受苦的和有死

的，適合用於祭獻。第三，因為它本身沒有罪過，具有清潔罪

惡的效力。第四，因為它是奉獻者自己的肉身，並為了這奉獻

自己肉身者的愛德，而為天主所悅納。

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十四章說: r除

了人的肉身以外，還有什麼如此適宜於為人被奉獻，並被人取

食呢?除7有死的肉身以外，還有什麼如此適合用於這一祭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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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?除了這未經肉慾的沾染，在童貞女的胎中生成，並從童貞

女胎中生出的這一肉身以外，還有什麼如此清潔，以適宜於清

潔有死之人的罪惡呢?我們這祭獻的肉身，成了我們司祭的聖

體，除了它以外，還有什麼能如此欣然地被奉獻和被接納呢 ?J

2.奧斯定在那裡所談的，是可見的象徵性的祭獻。可是

基督的受苦受死，雖然是其它象徵性祭獻所意指的，但本身也

是我們某種應守之事的標記，按照《伯多祿前書》第四章 l 及 2

節所說的: í基督既然在肉身上受了苦，你們就應該具備同樣

的見識，深信凡在肉身上受苦的，便與罪惡斷絕了關係，今後

不再順從人性的情慾，而只隨從天主的意願，在肉身內度其餘

的時日。」

3.基督的苦難從那些殺害祂的人方面來看，是作惡;可

是從祂這基於愛德而忍受苦難者方面來看，則是祭獻。因此而

說是基督自己，而不是那些殺害祂的人，奉獻了這一祭獻。

第四節 基督的苦難是否以救贖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買疑基督的苦難，似乎不是以救贖或贖回 (redemptio) 的方

式，產生我們的得救。因為:

1 .沒有任何人會購買或贖回那未曾停止是自己的東西。

可是，人卻從未停止屬於天主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二十四篇 l 節

所說的:「大地和其間的萬物，屬於上主，世界和其間的居

氏，屬於上土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沒有以自己的苦難贖回或救

贖了我們。

2.此外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三第十三章

所說的: í魔鬼應該為基督用正義所征服。」可是正義卻要求

這一點，即是那用欺騙侵佔他人財物者，應被剝奪其所得;因

為「詭計和欺騙不應該庇佑任何人J '正如連人所制定的法律也



是這樣說的(參看《教宗額我略九世諭令》卷三第四題第十二

章)。所以，魔鬼既然用詐欺哄騙了天主的受造物一一即是人，

338 並把他控制在自己以下，似乎不應該用贖回的方式把人從魔鬼

的權勢下救出。
神
學 3.此外。任何人購物或贖物，都是把買價或贖價付於那

三 現行擁有該物者。司是，基督卻沒有把稱為我們之贖價的自己

第 的血，付於把我們當作俘虜拘留的魔鬼。所以，基督並沒有藉

古 自己的受苦受難救贖了我們。

冊

論 皮之 《伯多祿前書》第一章 18及 19 節說: í你們不是用能朽

喜 壞的金銀等物，由你們拉傳的虛妄生活中被贖出來的，而是用
之
生

平
自2

救
世
事
?責

寶血，即無站無瑕的羔羊基督的寶血。 J <<迦拉達書》第三章的

節也說: í基督由法律的亢罵中贖出了我們，為我們成了可咒

罵的。」說基督為我們成了可咒罵的，因為祂為我們在木架上

受苦受難，正如前面第四十六題第四節釋疑3.所說的。所以，基

督藉自己的受苦受難救贖了我們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人由於罪而受到兩種束縛或約束。第一，

是受到罪惡之奴役的約束，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八章 34節所說

的: í凡是犯罪的，就是罪惡的奴隸。 J <<伯多祿後書》第二章

19節也說: í人被誰制勝，就被迫成為誰的奴隸。」由於魔鬼

藉誘惑人犯罪而制勝了人，所以人被迫接受魔鬼的奴役。第

二，在罪罰方面，人受到來白天主正義的約束。這罪罰也是一

種奴役，因為人忍受他所不願意的，這屬於奴役;而屬於自由

人的，則是可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。

由於基督的苦難充分且超量地為人類的罪過和罪罰做了

補償，所以，祂的苦難有如是使我們從兩種約束或奴役中獲

得解救的一種贖慣。因為一個人為自己或為他人所做的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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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，就稱為用以從罪惡和懲罰中贖回自己的代價，按照《達

尼爾》第四章 24節所說的: r你要用憐貧濟困贖你的罪過。」

可是，基督的補償卻不是藉由付錢或其它類似的東西，而是

為我們付出那最偉大者，即是祂自己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稱

為我們的救贖。

釋疑 1 .說人屬於天主，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方式是說，人屬於

天主的權下。按照此一方式，人總不會停止屬於天主;按照

《達尼爾》第四章 22 及 29 節所說的: r 至高者統治世人的國

度，顧意給誰，就給誰。」另一種方面是說，人藉用愛德結合

於天主而屬於天主;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9節所說的: r誰

若沒有基督的聖神，誰就不屬於基督。」

所以，按照第一種方式，人總不會停止屬於天主;按照

第二種方式，人因罪而停止屬於天主。所以，根據人藉基督受

苦受難所做的補償，從罪中被救出來，而說人藉基督的受苦受

難被贖回或被救贖。

2.人因犯罪而受約束或受制於天主和魔鬼。就罪一方面

而言，人得罪了天主，並因附和魔鬼而屈伏於魔鬼。所以，人

不是由於罪而成為天主的奴隸或臣僕，更好說人由於罪而離棄

天主的奴役或臣服，而陷身於魔鬼的奴役，這是天主因人得罪

了自己按照正義所許可的。可是就罰而言，人主要是受制於天

主，有如受制於最高的判官或法官，而人受制於魔鬼，貝IJ好像

受制於河IJ役，按照《瑪竇褔音》第五章 25節所說的: r免得對

頭把你交與判官，判官交給差役J '即是殘暴施罰的惡天使J ' 

正如金口若望《瑪竇褔音註釋一一未完成篇》第十一篇所說

的。所以，魔鬼就其本身而言，把他用詭計所欺騙的人挾持於

奴役之下，無論是在罪或罰方面，都是不義。可是，人遭受這

些卻符合正義;就罪方面而言，這是天主所容許的;就罰方面



而言，這是天主所安排的。所以，正義要求人(須用贖價)贖

回，是針對天主說的，不是針對魔鬼說的。

3.為解救人需要贖回或救贖，是針對天主說的，而不是

針對魔鬼說的。所以不應該把贖價付於魔鬼，而應該付於天

主。所以，不說基督把作為我們救贖贖價的自己的血獻給魔

鬼，而說獻給天主。

340 

第五節 「是救贖者」是否專屬於基督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「是救贖者 J (redemptor) 似乎不是專屬於基督(或不是

唯有基督是救贖者)。因為:

1. <<聖詠》第三十一篇6節說: í土主，忠實的天主，你

救贖了我。」可是「是忠實的上主天主」卻歸於整個天主聖

三。所以，這不是基督所專有的。

2.此外，那交出救贖贖價者，才被稱為有救贖行動者。

可是，是天主聖父把自己的兒子交出，以救贖我們的罪過;按

照《聖詠》第一一一篇9節所說的: í土主給祂的百姓遣送了

救贖。」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解釋說: í即是祂

給俘虜送來了救贖。」所以，不僅基督，而且天主聖父也救贖

了我們。

3.此外，不僅基督的苦難，而且連其他聖人的苦難，也

都有益於我們的得救，按照《哥羅森書》第一章 24節所說的:

「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，反覺高興，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

上，為基督的身體一一教會，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。」所

以，不僅基督，而且連其他聖人，也都應該稱為救贖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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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《迦拉達書》第三章 13 節說: í基督由法律的咒罵中贖

出了我們，為我們成了可咒罵的。」可是，唯有基督為我們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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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可咒罵的。所以，唯有基督應該稱為我們的救贖者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一個人的真正救贖或贖回行動，要求兩

點。即是補償或交付(贖價)的行動和所交付的贖價。因為一

個人為贖回某物交付贖價，如果這贖價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他

人的，則不說主要是他贖回;反而更貼切地說，是那擁有和提

供贖價者贖回。可是，我們的救贖贖價，卻是基督的血，或者

祂的「在血內的」肉軀生命(((肋未紀》第十七章 11 節) ，這生

命是基督自己所付出的。因此，就基督是人而言，二者(交付

贖價和贖價是祂的)都直接地屬於祂。至於二者之屬於整個天

主聖三，貝'J有如是屬於第一原因和較遠原因，因為基督的生命

本身也歸於天主聖三，有如歸於第一創始者;而且基督為我們

受苦受難，也是來自天主聖三的啟發。所以，就基督是人而

言， í直接地是救贖者」專屬於基督，雖然，救贖本身也可以

歸於整個天主聖三，有如歸於第一原因。

釋疑 1 .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如此解釋了《路加

福音》第二十三章46節這句話: r忠實的天主，你在基督大喊

『上主!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』的呼號中，救贖了我。」

依此，貝'J救贖直接屬於基督其人，可是卻主要屬於天主。

2.是基督其人直接地付出了救贖我們的贖價，然而是基

於最初創始者天主聖父的命令。

3.聖人們的苦難的確有益於教會，但不是以救贖的方

式，而是以勸勉和提供榜樣的方式;按照《格林多後書》第一

章 6節所說的: r我們如果受磨難，那也是為鼓勵你們和使你

們得救。」



第六節 基督的苦難是否以成困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42 質疑 基督的苦難似乎不是以成因(用動作做成或產生故果的

神
學

原因， causa efficiens )的方式，產生我們的得救。因為:

1 .我們得救的成因是天主的大能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

三 五十九章 l 節所說的: r看哪!並非祂(上主)的手拉川不
第 能拯救我們。」可是基督卻是「由於軟弱而被釘在十字架上J ' 

高 正如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三章4節所說的。所以可基督的苦難

間 不是以成因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。

論 2.此外，任何有形體的發動動作者，除非藉由接觸，他

富 的動作便不能產生效果。所以，連基督自己也是藉撫摸潔淨了
之
生

平自1

敕

世
事
蹟

1頭病人( <<瑪竇福音》第八章 3 節; <<馬爾谷褔音》第 A章 41

節; <<路加福音》第五章 13 節)， r為證明自己的肉身有救治

的德能J '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(參看:德奧斐拉篤， ((路加褔

音釋義>> '關於第五章 13節)。可是，基督的苦難卻無法接觸到

所有的人。所以，它不能以成因的方式產生所有人的得救。

3.此外，以立功的方式動作或發生作用，與以成因的方

式動作或發生作用，似乎不能歸屬於同一主體;因為那立的者

是期待從那不同於己者得到故果。可是，基督的苦難卻是以立

功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。所以，不是以成因的方式。

皮之 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18 節說: r十字架的教言或道

理，為那些得救的人，卻是天主的德能 C J 可是，天主的德能

卻是以成因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。所以，基督在十字架上酌

苦難是以成因的方式產生我們的得救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成因有兩種:主要的和工具性的。人得救

的主要成因是天主。可是，由於基督的人性是祂「天主性的主



具J '正如前面第二題第六節、第十三題第二及第三節，以及第十

九題第一節、第四十三題第二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一切行為

和苦難，是賴天主性的德能，以工真的資格，對人的得救產生 343 

作用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也是仿照此→模式，以(工具性)成

因的資格產生人的得救。

釋疑 1 .基督的苦難從基督的肉身來看，符合祂所攝取的軟 第

弱;可是從祂的天主性來看，卻從這軟弱中產生了無限的德 早
八
題

能，按照《梅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25節所說的: r天主的軟弱也

總比人堅強 J '即是因為基督的軟弱，就它是天主的軟弱而言，
但問

具有超越人穎一切能力的德能。 基
督

2 基督的苦難雖然是屬於身體方面的，可是卻從與自己 喜

產

生
效
果
的

安

相結合的天主性，獲有精神的或屬神的德能。所以，它藉著精

神的或屬神的接觸而產生功效，即是藉著信德和信德的聖事，

按照宗徒《羅馬書》第三章 25節所說的: r這基督即是天主公

間立定，使祂以自己的血，為信仰祂的人作贖罪祭。」

3.基督的苦難從祂的天主性來看，是以成困的方式產生

作用;從基督靈魂的意志來看，是以立功的方式產生作用。可

是，從這苦難是實現在基督的肉身內而言，它是以補償的方式

產生作用，這是因為我們藉著它，從罪罰中被解救出來;可是

它也是以救贖的方式產生作用，因為我們藉著它，從罪的奴役

中被解救出來。最後，它也是以祭獻的方式產生作用，因為我

們藉著它，得與天主和好，正如下面第四十九題所要講論的。

{
第
三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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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九題

論基督苦難的效果

一分為六節一

事 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苦難的教果(參看第四十八題引言)。
室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第 一、我們是否藉基督的苦難，從罪惡中獲得解救。

古 二、我們是否藉基督的苦難，從魔鬼的權下獲得解救。

而 三、我們是否藉基督的苦難，從罪罰中獲得解救。

重 四、我們是否藉基督的苦難與天主和好。

督 五、天門是否藉基督的苦難為我們開啟。

主 六基督是否藉自己的苦難獲得舉揚。
平
與
救
世

震 第一節我們是否藉基督的苦難，從罪惡中獲得解救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我們似乎不是藉基督的苦難 9 從罪惡中獲得解救。因為:

1 .從罪惡中解救人專屬於天主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四

十三章25節所說的: r是我上主，是我自己，為了我自己的緣

故，免除 7 你的過犯。」可是，基督的受苦受難卻不是根據祂

是天主，而是根據祂是人。所以，不是基督的苦難從罪惡中解

救了我們。

2.此外，形體物對精神物不發生影響或作用。可是，基

督的苦難屬於形體或身體，而罪惡卻是只在作為精神受造物的

靈魂內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不能從罪惡中潔淨我們。

3.此外，沒有任何人能從自己尚未犯的，而是後來才要

犯的罪中獲得解救。既然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後，人犯了許多的

罪，而且天天在犯，所以我們似乎不是藉基督的苦難從，罪惡



中獲得解救。

4.此外，有了充足的原因，為產生效果就不再需要其他

東西。可是為得罪之赦，還需要有其它的條件，即是聖洗聖事 345 

和懺悔聖事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似乎不是罪之赦的充足原因。

5.此外， <<敢言》第十章 12 節說: r 愛德遮掩一切過 羞

古們有信德或信仰，而且它們也激發愛德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

芷不是罪之赦的固有或本然原因。

失。」第十五章 27節也說: r藉仁愛和信仰或信德，罪惡得到

淨化。」可是(基督的苦難之外) ，還有其它許多事物，我們對 第
四
十
九
題

一
集

B冊

反之 《默示錄》第一章 5節說: r祂(基督)愛了我們，並以 言

自己的血洗淨我們，脫離我們的罪過。」 苦
難
的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苦難是罪之赦的固有或本然原因， 藍
而且是循三種方式。第一，是藉激發愛德的方式。因為正如

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五章 8 及 9節所說的: r 天主表現了祂對

我們的愛，因為當我們還是仇人的時候，基督就為我們死

了。」可是，我們卻是藉著愛德而獲得罪的赦免;按照《路

叩福音》第七章47 節所說的: r她的那許多罪得了赦免，因

為她愛的多。」

第二，基督的苦難是藉救贖或贖回的方式產生罪之赦。

去!為基督是我們的頭，祂藉著基於愛德和聽命所承受的苦難，

汙像藉著把自己的苦難作贖價，解救我們這些作為祂的肢體

的，脫離罪惡;宛如一個人用手所做的有功之事，贖回或解救

自己脫離腳所犯的罪過。因為，正如(人的)自然身體只有一

咽，雖然是由許多不同肢體所組成;同樣地，作為基督之奧體

的整個教會，也同自己的頭基督，被視為有如是一個位格。

第三，是藉成因的方式。因為基督受苦受難所憑藉的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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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， í是天主性的工具J ;祂的苦難和行為，是藉由這工具，

並仰賴天主的德能，對排除罪惡產生影響或作用。

釋疑 Î.雖然基督不是根據祂是天主而受苦受難，可是祂的肉

串 身卻是天主性的工具。基此，祂的苦難有一種天主的德能，以
大
全

第
十
四
冊

已開

排除罪惡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基督的苦難雖然屬於形體或身體，可是卻由天主性獲

得某種屬神的德能，因為祂的肉身與天主性相結合，是天主性

的工具。基督的苦難是根據這屬神的德能而為罪之赦的原因。

3.基督藉自己的苦難以提供原因的方式，解救我們於罪

書 惡之中;即是說，祂藉苦難建立了解救我們的原因:憑藉這原
主 因，可以赦兔任何時候所犯的任何罪，無論是過去的、現在
孟 的，或未來的。就如一位醫生製成了一種藥品，可以用它醫治

置 一切的病，包括將來才出現的病在內。

事
i責

4.基督酌苦難有如是先行建立的一種赦罪的普遍原因，

正如釋疑3.所說的，必須把這原因施用到每一個人身上，以消

喊他們各自的罪過。可是，這步驟是藉聖洗、告解和其它聖車

來完成，而聖事是從基督的苦難而獲有自己的能力，正如下面

第六十二題第五節所要指明的。

5.基督的苦難是藉著信仰或信德施用到我們身上，以獲得

它的效果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三章25節所說的: í這基督即是

天主公開立定﹒使祂以自己的血，為信仰祂的人(或藉著信德)

作贖罪祭。」可是，我們藉以從罪中獲得潔淨的信德，並不是可

以與罪共存的未成形的信德 (fides informis '死信穗) ，而是藉

愛德而成形的(活)信德。如此使基督的苦難，不僅是在理智

(信德)方面，而且也是在情意(愛德)方面，施用到我們身

上。是按照此一方式，罪惡賴基督苦難的德能而獲得赦免。



第二節 我們是否藉基督的苦難，從魔鬼的權下獲得解救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我們似乎不是藉基督的苦難，從魔鬼的權下獲得解救。 347

因為:

1 .那沒有另外一位的許可，對某些事物什麼都不能做 墊

者，對這些事物就沒有權力。可是，除非是基於天主的許可， 集

魔鬼就不能做任何加害於人的事，正如《約伯傳》第一及第二 第

章所指明的，魔鬼是在從天主領受了權力之後，才先加害他的

財物，然後再加害他的身體。同樣地， <<瑪竇褔音》第八章 31

四
十
九
題

及 32節也說，除非基督許可，魔鬼就不能進入豬群。所以，魔 為

鬼對人從未有過權力。如此，則無所謂我們藉基督的苦難，

「從魔鬼的權下」獲得解救。

2.此外，魔鬼是以誘惑和折磨身體的方式，對人行使他

的權力。可是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後，魔鬼對人卻仍然如此做。

所以，我們並沒有藉基督的苦難，從魔鬼的權下獲得解救。

3.此外，基督受苦受難的德能持續直至永遠，按照《希伯

來書》第十章 14節所說的: í祂只藉一次奉獻，就永遠使被聖

化的人得以成全。」可是這「從魔鬼的權下獲得解救J '並不是

處處都實際實現，因為在世界的許多地區還有偶像崇拜;也不是

時時都實際實現，因為在假基督出現的時期，魔鬼尤其要行使他

加害於人的權力， <<得撒洛尼後書》第二章 9及 10節論及假基

督: í那人來到，依靠撒殊的力量，具有各種德能，行欺騙人的

奇蹟其事，並以各種邪惡騙術，煽惑那些喪亡的人。」所以，基

督的苦難似乎並不是人類從魔鬼的權下獲得解救的原因。

皮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二章 31 及 32節記載主在苦難迫近時

說: í見在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趕出去;至於我，當我從地上

被舉起來時，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。」可是，基督卻是藉著

基
督

古

難
的

效
果



十字架上的受苦受難，從地上被舉起來。所以，魔鬼是藉著基

督的受苦受難而被趕出或喪失對人的權力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魔鬼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前，對人所行

(吏的權訂，應該注意三點。第一，從人方面來看;人由於為魔

鬼的誘惑所戰勝，所以被交於魔鬼的權下，作為自己犯罪的報

睹。第三，從天主方面來看;因為人犯罪得罪了天主，所以天

主按照自己的正義，把人遺棄在魔鬼的權下。第三，從魔鬼方

面來看;因為魔鬼的意志最為邪惡，阻礙人得救。

針對第一點，人藉基督的苦難從魔鬼的權下獲得解救，

因為基督的苦難是罪之赦的原因，正如第一節所說的。針對第

二點，應該說基督的苦難把我們從魔鬼的權下救出，是因為基

督藉受苦受難使我們與天主和好，正如下面第四節所要討論

的。針對第三點，基督的苦難把我們從魔鬼的手中救出，因為

魔鬼在基督受苦受難這一事件中，超越了由天主所領受的權力

範圈，而陰謀殺害了原本不應該受死的基督，因為祂並沒有犯

過罪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三第十四章說:

「基督的正義戰勝了魔鬼，因為魔鬼雖然在基督身上沒有找到任

何堪當受死的理由，卻仍殺害了祂。所以讓魔鬼所拘禁的欠債

者獲得釋放而成為自由人﹒這也的確符合正義，因為他們相信

魔鬼所殺害的是沒有任何欠債的fjß--位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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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說魔鬼對人有權力，並非宛如說:即使沒有天主的許

可，魔鬼仍能加害於人;而是說:魔鬼用誘惑誘使人附和順從

自己。許可魔鬼加害他們，也是合理的。

2.即使現在，如果天主許可，魔鬼也能誘惑人的靈魂，

和折磨人的身體。可是人卻從基督的苦難中，獲得準備好的救

治良方，可用以反抗魔鬼的攻擊，保護自己，不致陷於永死的



喪亡。凡是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前抵抗魔鬼的人'tJ2都是藉著對

基督受苦受難的信德而能這樣做。雖然如此，但在基督尚未完

成祂的苦難以前，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人能逃脫魔鬼的手，即 349 

是下降陰府。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後，人以基督的德能，也能保

護自己免受這一遭遇。

3.天主根據自己判斷的隱密理由，許可魔鬼對某些人， 集

在某些地方，在某些時候，可以欺騙人。可是藉著基督的苦 第

難，常常為人準備了救治良方，使人用以保護自己，並反抗魔 早
九
題鬼的邪惡，即使在假基督出現的時期也是如此。如果有些人疏

忽而不利用這種良方，基督受苦受難的功能也不會因此而有所 論

損失。 基
督

苦

難
的

效
果

第三節 人是否藉基督的苦難，從罪罰中獲得解救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人似乎不是藉基督的苦難，從罪罰中獲得解救。因為:

1.主要的罪罰是判以永罰。可是那些由於自己的罪已被

判下地獄的人，卻沒有藉基督的苦難獲得解救: I因為在地獄

裡，沒有任何救贖J (舊亡者日課，對答詠七)。所以，基督的

苦難似乎並沒有解救人於罪罰中。

2.此外，那些從正在執行中的懲罰或受罰的處境( reatus 

poenae) 中獲得解救的人‘不應該再加給他們別的懲罰。可是

那些已領告解聖事的人，卻仍然加給他們「補贖」作為懲罰。

所以，人並沒有藉基督的苦難從受罰的處境中獲得解救。

3.此外，死亡是罪罰，按照《羅馬青》第六章口商j所說

的: I罪惡的薪像是死亡。」可是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後，人卻

仍然死亡。所以，我們似乎並沒有藉基督的苦難，從受罰的處

境中獲得解救。

{
第



皮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4節說: I然而祂所背負的，是

我們的疾苦:擔負的，是我們的疼痛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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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;我們藉基督的苦難，從受罰的境界或處境

盟 中獲得解救，這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是直接地，即是因為基督的
主 苦難充分而超量地補贖了全人類的罪過;既已提供了充分的補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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贖，受罰的處境也就消除。另一種是間接地，即是因為基督的

苦難是罪之赦的原因，而受罰的處境基於罪過。

論 釋疑 1 .基督的苦難將自己的妓果，分施於那些藉著信德和愛

書 德，以及藉著信德的聖事，依附或分挖苦難的人。因為那些在
之
生

平自互
相
世
事
蹟

地獄裡受罰的人，沒有按照上述方式結合於基督的苦難，所以

他們不能獲草基督苦難的投果。

2.正如前面第一節釋疑4.及 5.和第二集第一部第八十五題第

五節釋疑 2.所說的，我們為獲得基督苦難的效果，應該與祂相

似。可是，我們卻是藉著領受聖洗聖事而與祂相似，按照《羅

馬書》第六章4飾。所說的: I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與祂同

葬l' 0 J 所以，為領受洗禮者或領洗者不再另加任何懲罰，作

為補贖或補贖性的懲罰 (poena satisfactoria) ，因為他們藉基督

的補贖已經完全獲得解救。可是，由於「基督只一次為我們的

罪而死y 正如《伯多祿前書》第三章 18節所說的;所以，人

不能再次藉聖洗聖事而與基督的死相似。所以，那些在領洗以

後犯罪的人‘應該藉著在自己身上所承受的罰或痛苦，而與受

苦受難的基督相似。可是這樣的罰和痛苦，在基督所做補贖的

補助下，即使遠遠小於罪所應得者，也已是充足。

3.基督的補贖在我們內產生效果，因為我們與祂成為一

體，如同肢體與頭合成一體一樣，正如前面第一節、第四十八題

第一節和第二節釋疑 7.所說的。可是肢體卻應該與頭一致。所



以，如同基督先在靈魂上獲有恩寵，而身體卻能受苦受難，然

後才藉受苦受難而到達不死不滅的光榮;同樣地，我們作為祂

的肢體，也藉祂的受苦受難，從任何受罰的境界或處境中獲得 351 

解救，不過是按照此一次序，即是我們先在靈魂，內領受「被立

為義子的心神 J (<<羅馬書》第八章 15 節卜有資格承繼不死不 重

滅的光榮，但仍有可受苦受難和有死的身體;後來再藉著「參 最

與祂的苦難和相似祂的死 J (<<斐理伯書》第三章 10節) ，被引 第

到達不死不滅的光榮，按照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17節所說

的: [""我們既是天主的子女，便是承繼者，是天主的承繼者，

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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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基督的同承繼者，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必要與祂一 中

同受光榮。」

第四節 我們是否藉基督的苦難與天主和好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我們似乎不是藉基督的苦難與天主和好。因為:

1 .朋友與朋友之間無所謂和好。可是天主卻常常愛了我

們，按照《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25 節所說的: [""的確，你愛一切

所有，不恨你所造的。」所以，基督的苦難並沒有使我們與天

主和好。

2.此外，同一物不能又是原因又是效果。因此，作為立

功之原因的恩寵，不屬於功勞。可是天主的愛卻是基督受苦受

難的原因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三章的節所說的: [""天主竟這

樣愛了世界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立子。」所以，我們似乎不

是藉基督的苦難而與天主和好，宛如天主又重新開始愛我們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受苦受難藉殺害基督的人而得以完成，

而殺害基督的人重重地得罪了天主。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難毋

寧是天主忿怒的原因，而不是與天主和好的原因。

戶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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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們因著祂聖子的皮之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五章的節說:

死，得與天主和好了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苦難按照兩種方式是我們與天主和

好的原因。一種方式是因為基督的苦難除免人的罪，而罪使人

成為天主的仇敵，按照《智慧篇》第十四章9節所說的: í 不

虔敬的人，與他行的不虔敬的事，同樣為天主所憎惡。 j (g聖詠》

第六篇 7節也說: í對作惡的人，你也深惡厭棄。 j

另一種芳式是因為基督的苦難是最為中悅天主的祭獻。

因為祭獻的固有或本然效果，就是用它來悅樂天主;如同人由

於得罪自己的人向自己表示了敬意和善意，而原諒他對自己的

冒犯。因此， ((撒慕爾紀上》第二十六章 19 節說: í如果是上

主感動你來害我，願祂拉納這個祭獻。」同樣地，基督自顯受

苦受難是莫大的善，天主為了在人性內所見到的這善，寬恕了

人類的一切罪惡，至少針對那些按照前述方式結合於受苦受難

之基督的人(第一節釋疑4. ;第三節釋疑 1. ;第四十八題第六節釋

疑2.) ，實際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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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天主愛所有的人，是針對祂所創造的人的本性;而祂

憎恨他們，是針對人冒犯天主所犯的罪，按照《德訓篇》第十

二章3節所說的: í 至高者憎恨罪人。」

2.說基督使我們與天主和好，並不是說使天主重新再開

始愛我們，因為《耶肋米亞》第三十一章 3 節記載(上主)

說: í我以永恆的愛愛了你 J ;而是說，因為基督的苦難除去

了憎恨的原因:一方面是因為罪獲得洗淨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

有更中1究天主的善作為補償。

3.正如那些殺害基督者是人;同樣地‘被殺害的基督也

是人。可是，受苦受難之基督的愛德卻大於那些殺害基督者的



邪惡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更能使天主與全人類和好，而不會激

起天主的忿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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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基督是否因自己的苦難，為我們開啟天門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因自己的苦難，為我們開啟天門。因為:

1. <<域言》第十一章 18 節說: r播種正義者，有確實的

(保證不會落空的)報酬。」可是，正義的報酬卻是進入天圓。

所以，那些實踐正義工作的古聖祖們，即使沒有基督的受苦受

難，也已經確實或確保進入天圓。所以，基督的受苦受難並不

是開啟天國之門的原因。

2.此外，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前，厄里亞先知已被提升

天，正如《列王紀下》第二章 11 節所說的。可是，效果卻不可

能在原因之先。所以，開啟天國之門似乎並不是基督受苦受難

的放果。

3.此外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三章 16節所記載的，在基

督受洗之後， r 天開了」。可是，基督受洗卻先於基督受苦受

難。所以， r天開了」並不是基督受苦受難的故果。

4.此外， <<米該亞》第二章的節說: r閉路者走在他們

前面開道。」可是，開升天之道無非就是開啟天門。所以，天門

為我們開啟，似乎不是藉基督的受苦受難，而是藉基督的升天。

反之 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十章 19節說: r我們懷著大膽的

信心，靠著耶穌的寶血，得以進入聖殿J '即是天上的聖殿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閉門是為禁止人進入而設立障礙。可是

人卻是因罪而被禁止進入天國;因為正如《依撒意亞》第三十

五章 8節所說的: r那裡將有一條大路，稱為『生路~ ，不涼的



人不得通行。」可是阻礙人進入天國的罪，有兩種。一種是整

個人的本性所共有的罪(原罪) ，即是原祖的罪。人因這罪而被

排斥在天國的入口之外。因此《創世紀》第三章24節，記載在

原祖犯罪以後， r 天主派了革魯賓和刀光四射的火劍，防守主Ij

生命樹去的路」。另一種罪是每一個人的個別的罪(本罪) ，即

是每一個人以自己的行為所犯的罪。

在基督為我們付出贖價之後，我們藉袖的受苦受難，不

僅從整個人性共同之罪的罪本身和處罰中獲得解救;而且那些

藉著信德和愛德以及信德的聖事，分電基督之苦難的人，也從

每個人各自的罪中獲得解救。所以，天國確實是藉基督的受苦

受難為我們開啟。這就是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九章 11 及 12節

所說的: r可是基督作了未來鴻恩的大司祭，藉著自己的血，

一次而為永遠進入了天上的聖殿﹒獲得了永遠的救贖。」這也

就是《戶籍紀》第三十五章第25等節所要表達的，那裡說:殺

人者「要住在那裡y 即是住在避難城裡， í 直到傳過聖油的大

司祭去世J ;在大司祭死後，殺人者才能回到自己的家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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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i .實踐正義工作的古聖祖們，是藉著對基督受苦受難的

信德而堪得進入天園，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一章 33 節所說

的: r他們藉著信德征服 7 列圈，執行了正義。」他們每一個

人都藉著這信德，在潔淨個人的本罪方面，都由自己的罪中獲

得淨化。可是，卻沒有一個人的信德或正義，足以撤除由整個

受造人類之受處罰而來的障礙。是基督的血所付的贖價轍除了

這障礙。所以，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前，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天

園，即是獲得那在於完全享見天主的永褔。

2.厄里亞是被提升到大氣層中的天 (caelum aereum) , 

而不是升到獲得真褔之聖人們所居住的光天( caelum 

empyreum) 。同樣地，哈諾客也不是升到光天，而是被提升到



世上的樂園或地堂(<(創世紀》第五章 24 節， ((德訓篇》第四

十四章的節) ，一般相信他同厄里亞一起在那裡生活，直到假

基督的來臨。

3，正如前面第三十九題第五節所說的，在基督受洗以後

355 

「天開了 J '但不是為基督自己，因為天為祂常是敞開的;而是 璽

為表示為那些領受基督洗禮的人開了，而基督洗禮的功效是來 暴

自基督的受苦受點。

4.基督藉自己的受苦受難為我們立功，使我們得進天

圓，並撤除了障礙;可是，祂藉自己的升天，卻有如將我們組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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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去，使我們實際擁有天園。所以說: I開路者走在他們前面 論

開道」。

第六節 基督是否藉自己的受苦受難，立功而獲得舉揚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藉自己的受苦受難立功而獲得舉揚。因為:

1 .正如真理的知識專屬於天主，崇高卓越的尊位也是如

此;按照《聖詠》第一一三篇4節所說的: I上主高越列國萬

邦，祂的光榮凌駕穹蒼。 J 可是基督就其是人而言，卻不是基

於祂先立的功勞，而獲有一切真理的知識;而是基於天主與人

的合一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4節所說的: I我們見到了

祂的光榮，正去。父獨立者的光榮，滿溢恩寵和真理。」所以，

基督也不是基於自己受苦受難的功勞而獲得舉揚，而只是基於

(天主與人的)合一。

2.此外，基督從成孕之初就為自己立了功勞，正如前面

第三十四題第三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基督在受苦受難峙的愛德，並

不比以前的愛德更大。由於愛德是立功勞的根本或原因﹒所

以，祂似乎不是藉自己的受苦受難，比以前立了更大更多的功

勞而獲得舉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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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此外，身體的光榮源自靈魂的光榮，正如奧斯定在

《書信集》第一一八篇第三章「致狄奧斯高書」所說的。可是基

督並不是藉自己的受苦受難在靈魂的光榮方面立功，獲得舉

惕，因為祂的靈魂從成孕之初就已經是真福的。所以，在身體

的光榮方面，祂也不是藉自己的受苦受難，立功獲得舉揚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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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祂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反之 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 8及 9節說:

十字架上。為此天主桂其舉揚祂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應得、堪得或報應(廣義的 meritum) 含有

某種屬於正義的平衡。因此，宗徒《羅馬書》第四章4節說:

「給工作的人玉資，不算是恩息，而是還償。」幾時一個人基於

不義的、或惡的意志，實際歸於自己的，超過自己所應得的，

那!要在他應得的部分也予以削減，這是公平的，例如: I假使

有人偷了一隻羊，應用四隻羊賠償一隻羊J '正如《出谷紀》第

二十二章 l 節所說的。而這就是所謂的應得或報應，因為那有

不義意志者，藉此而獲得懲罰。同樣地，幾時一個人基於正義

的、或善的意志，部分或完全放棄自己所應有的，那麼把額外

的、或超額的東西加給他，作為正義意志的報酬，這也是他堪

得的、或應得的。所以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四章 11 節所說

的: I凡貶抑自己的，必被高舉。」

可是基督在受苦受難時，卻在四方面將自己貶抑在自己

的尊位之下。第

(們門。第二，在處所方面，因為祂的身體被放在墳墓裡，而祂的

靈魂下降陰府。第三，在祂所承受的羞辱和抵毀方面。第四，

在他被交付給人間的權柄方面，按照祂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九

章 11 節對比拉多所說的: I若不是由上賜給你，你對我什麼權

柄也沒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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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祂藉著自己的受苦受難，也在四方面堪得或應得

舉揚。第一，在光榮的復活方面。所以， ((聖詠》第一三九篇2

節說: r我或行走或躺臥，你已先知J '即是我受苦受難的謙卑 357 

自下， r我的一切行動，你完全熟悉」。第二，在升天方面。所

以， ((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9 及 10節說: r說祂上升了，豈不是 塑

說祂曾降到地下嗎?那下降的，正是那上升起乎諸天之上的。」 豆豆

第三，在坐在天主聖父之右及彰顯自己的天主性方面，按照 第

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二章的及 14節所說的: r祂必要受尊榮，

必要被舉揚，且椏受崇奉。就如許多人對祂不勝驚愕;同樣

四
十
九
題

地，祂的容貌也損傷得已不像人。 J <(斐理伯書》第二章 8 及 9 論

節也說: r祂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為此天主極其舉揚

祂，賜給了祂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 J '即是所有的人

都稱祂為天主，並恭敬祂如同恭敬天主。這就是下一節第 10節

所說的: r玟使天上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聽到耶穌的名

字，無不屈膝叩拜。」第四，在審判權方面。因為《約伯傳》

第三十六章 17節說: r你的案件被當作惡人的案件受到審判:

可是你要承接審判和案件。」

釋提 1 .立功的原因或根本來自靈魂方面，而身體卻是立功行

動的工具。所以，基督之靈魂的完美或成全，由於靈魂是立功

的原因或根本，在基督內，不應該像身體的完美或成全一樣，

是藉著功勞取得。至於身體由於可受苦受難，因而是立功或功

勞的工具。

2.在靈魂方面，基督也藉著先有的功勞而獲得舉揚，因

為祂的意志具有愛德和其它德性的成就。可是，即使在身體方

面，基督也以接受回饋的方式，在受苦受難時堪得舉揚。既然

他的身體基於愛德而受苦受難，那麼它在光榮上獲得回饋，這

也是公平合理的。

基
督

苦

難
的

效
果



3.基督在受苦受難以前，基於天主的特殊安排，祂的靈

魂的光榮並沒有洋溢到身體上，這使基督藉受苦受難，立功掙

得身體的光榮時﹒更有尊榮地取得它。可是，靈魂的光榮卻不

應該延後，因為靈魂是直接與聖言合而為一，宜於由聖言本身

獲得圓滿的光榮。可是，身體卻只是藉由靈魂而與聖言合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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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題

論基督的死亡

分為六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死亡(參看第四十六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基督曾死亡或接受了死亡﹒這是否適宜。

二、基督的死亡是否使原來合一的天主性與肉身分離。

三、基督的死亡是否使原來合一的天主性與靈魂分離。

四、基督在死亡三日期內是否仍然是人。

五、基督的生活的身體和己死的身體是否是同一個身體。

六.基督的死亡是否曾封我們的得救發生作用。

第一節基督接受了死亡，這是否適宜

有關第-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賠 基督J主受了死亡，這似乎並不適宜。因為:

1 .耳r~在一物類或一類物中為第一根本者 (principium pri

mum) ，不受那與此物類或此類物相反者的影響，例如:那為熱

之恨本的火，絕不能變成冷。可是，天主聖子卻是一切生命的

根本和泉源，按照《聖詠》第三十六篇 10節所說的: r在你那

裡有生命的泉源。」所以，基督接受了死亡，似乎並不適宜。

2.此外，死亡的缺失大於疾病的缺失，因為是疾病導致

死亡。可是基督卻不曾適宜患病，正如金口若望所說的(參看

亞達納修， r論聖言降生成人居我人間」講道詞，第二十二

節)。所以，基督接受了死亡，這也不適宜。

3.此外，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章 10節說: r我來，卻

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。」可是二彼此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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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者，其中一對立者並不導致或引伸至另一對立者。所以‘基

督接受了死亡，這似乎並不適宜。

反之 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一章50節說: í 叫一個人替百姓死，

以免全民族滅亡。」這是蓋法所預言的，正如聖史若望所作證

的(第 51 節)。

360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接受了死亡，這是適宜的。第一，這

適宜於代替全人類做補贖，而人類是因罪而被判死亡，按照

《創世紀》第二章 17 節所說的: í哪一天你吃了，必定要元。」

代替他人做補贖者，接受那人應該受的懲罰，這種方式是適宜

的。所以，基督自願死亡，為了藉著死亡而為我們做補贖，按

照《伯多祿前書3 第三章 18節所說的: í基督也曾一次為我們

的罪而死。」

第二，這適宜於彰顯祂所取人性的真實性﹒因為正如凱

撒勒雅的思彪所說的: í如果基督在與人共同生活以後，以一

種不一樣的方式， mï開死亡，而頃刻飄然不見了，那麼人人都

要視祂為一幻像。 J \ í君士坦了頌J De Laudibus Constantini , 

第十五章)。

第三，為了藉著死亡，而救我們脫兔死亡的恐怖。所

以， <<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14及 15 節說: í祂照樣屯取了一樣的

血肉，為能藉著死亡，毀滅那握有元亡的權勢者，並解救那些

因死亡的恐怖一生當奴隸的人。 J

第四，為藉著身體死於「罪惡的形狀J '即是死於罪罰，

給我們提供精神或靈魂死於罪惡的榜樣。所以， ((羅馬書》第六

章 10 及 11 節說: í祂死，是死於罪惡，僅僅一次:祂活，是活

於天主。你們包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，而活於天主的人。」

第五，為藉著從死者中復活，而彰顯自己的德能; t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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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著這德能，自己戰勝了死亡，以及賜給我們從死者中復活的

希望。因此，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12節說: r我們

既然傳報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復活了，怎麼你們中還有人說:死 361 

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呢 ?J

{
第

釋疑 1 .基督是生命的泉源，是根據祂是天主，而不是根據祂是 集

人。可是祂死了，卻不是根據祂是天主，而是根據祂是人。所 第

以，奧斯定在《駁費利西安論三位一體》第十四章說: r千萬不 早
可以為基督如此嘗到了死亡，宛如祂自己雖是生命，卻喪失了生 題

命。因為假設真是這樣，那麼就是生命的泉源乾潤了。所以，祂 靈

嘗到了死亡，是因為祂分享了祂自願所取的有感性的人性;可 自

死

亡
是，祂並沒有喪失自己天主性之賦予萬物生命的能力。」

2.基督沒有接受來自疾病的死亡，是為避免被人視為基

於本性的衰弱，必然或不得不死亡。祂以奉獻的精神自動接受

了外來的死亡，是為顯示祂的死亡是自願的。

3.一對立者不會本然地導致另一對立者，可是有時會偶

然地發生這種情形，例如:泠有時會偶然地有熱化作用。基督

即是按照這一方式，藉著自己的死亡引領我們達到生命，因為

祂以白己的死亡摧毀了我們的死亡;如同那代替他人接受懲罰

者，消除 T那人的懲罰一樣。

第二節 在基督的死亡中，天主性是否曾與肉身分離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基督的死亡期間或死亡中，天主性似乎曾與肉身分

離。因為:

1 .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七章46節所說的。主身懸十

字架上大聲喊說: r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!你為什麼拾棄了

我? J 盎博羅修《路加褔音注疏》卷十，關於第二十三章的節



註釋這話說: 1""這是因天主性分離而即將死亡的人在喊叫。因

為，既然天主性是沒有死亡的，所以除非天主性隱退，那裡就

362 不可能出現死亡，因為天主性就是生命。」依此，在基督的死

亡中，天主性似乎曾與肉身分離。

2.此外，除去了(連繫兩端的)中問物，兩端就分離

了。可是(基督的)天主性卻是藉著靈魂與肉身相結合，正如

前面第六題第一節所說的。在基督的死亡中，既然靈魂己與肉身

分離，所以天主性似乎也與肉身分離了。

3.此外，天主之賦予生命的能力，大於靈魂之賦予生命

的能力。可是除非靈魂分離，身體就不會死亡。所以，似乎除

非天主性分離，身體還更不會死亡。

反之 除非是基於(天主i生與人性的)合一，那麼凡屬於人性

的，就不能用以稱述天主聖子，正如前面第十六題第四及第五節

所說的。可是，仍用那屬於基督死後之身體的，稱述天主聖

子，即是說祂被埋葬了，正如「宗徒信經」所指明的，因為那

裡說: 1""天主聖子因聖神降孕，生於童貞女，受難而死，並被

埋葬。」所以，基督的身體在死亡中並沒有與天主性分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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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藉著恩寵所賦予的，如果人不犯罪，

絕不會收回;因此， ((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29節說: 1""天主的恩

賜和哥還是絕不會撤回的。」可是，使天主性與基督的肉身在

(天主聖子之) 1立格內相結合的合一恩寵，遠大於使其他人成聖

的被收為(天主)義子的恩寵;而且合一的恩寵基於自己的性質

也更為持久，因為這恩寵的目的是位格的合一，而被收為義子之

恩寵的目的，貝1]只是一種「情誼的合一J (l日1Îo affectualis) 。可

是我們看到，如果人不犯罪，就絕不會喪失被收為義子的恩

寵。所以，既然在基督內未曾有任何罪，那麼天主性與肉身在



祂內的合一不可能分解。正如在死前，基督的肉身是根據位格

和自立體與天主聖言合而為一;同樣地，在死後，仍維持這樣

的合而為一。即是說，天主聖言的自立體，與基督死後肉身的 363 

自立體，並不是不同的自立體，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

統信仰》卷三第二十七章所說的。 {
第
一
集

釋疑 1.那裡所說的「捨棄J '並不是針對位格的合一，而是針 第

對天主聖父任祂接受苦難。所以，那裡的「捨棄J '無非是說天 早
題

主沒有保護祂免受迫害者的迫害。

或者，基督說自己被捨棄，是針對祂所做的這一祈求: 自個

基

「我父，若是可能，就讓這杯離開我罷 J '正如奧斯定在《書信 督
的

集》第一四0篇第六章「論新約的恩寵」所說的。 死

2.說天主聖言藉著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是因為肉身藉 一

著靈魂屬於天主聖子的自願所攝取的人性;並非說靈魂是聯繫

二合而為一者的中間物。縱然在靈魂離開了肉身之後，肉身仍

然是基於靈魂而屬於人性，這是因為由於天主的安排，在已死

的肉身內，仍然保有一種針對復活的趨向。所以，天主性與肉

身的合一並末消除。

3.靈魂是以形式原因的資格( formaliter) ，有賦予生命的

能力。所以，如果有靈魂在身體內，並以形式原因的資格與身

體合而為一，貝IJ身體必然是有生命的或活的。可是，天主性之

有賦予生命的能力，卻不是以形式原因的資格，而是作為「形

成因 J (effective) ;因為天主惶不可能是身體的形式。所以，

在天主性與肉身維持合一的情形下，肉身並非必然是有生命的

或活的;因為天主的行動並非出於必然，而是出於自由意志。

(按:肉身有如質料，有靈魂作為自己的形式。所以，如果賦予

生命的靈魂在肉身內，與肉身合而為一，貝iJ肉身必然是有生命

的或活的。可是，靈魂並非靠自己的能力與肉身結合，而是天



主使靈魂與肉身結合，而天主在這方面的行動是自由的，而非

必然的。所以，作為形成因的天主，如果不使靈魂與肉身結

364 合，雖然在天主性與肉身之間仍有某種合一，肉身卻仍然是沒

有生命的或死的。因為在天主所造現有人性的基礎上，天主是

單 藉著靈魂與肉身結合，賦予肉身生命。)
大
全

第
第三節 在基督的死亡中，天主性是否曾與靈魂分離

土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隔 質疑在基督的死亡期間或死亡中，天主性似乎曾與靈魂分

論離。因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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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主在《若望褔音》第十章 18 節說: ["誰也不能從我奪

去我的靈魂(性命) ，而是我自己捨掉它，並再取回它。」

(按:希臘文的 psych已不日拉丁文的 amma' 兼有「靈魂」和「生

命」二義 0 多瑪斯和奧斯定於此取其「靈魂」一義，雖然釋之

為 f 生命、性命」較為恰當。)身體似乎不能藉著使靈魂與自

己分離而捨掉它，因為靈魂並不隸屬於身體的權下，反而更好

說是身體隸屬於靈魂的權下。依此，捨掉自己的靈魂似乎應歸

方于身為天主聖言的基督。可是捨掉自己的靈魂，就是使靈魂與

自己分離。所以，基督的靈魂藉著死亡而與天主性分離。

2.此外，亞達納修說: ["誰不承認天主聖子所攝取的整

個人，曾重新被攝取或被解救，並於第三天從死者中復活，這

人應受詛咒。 J (參看:魏紀餾 [Vigilius Tapsensis)' <<論天主

聖三》卷六)可是，除非整個人曾於某時與天主聖言分離，那

麼整個人就不可能重新被攝取。可是，整個人卻是由靈魂和身

體組合而成。所以，曾經於某時形成天主性與身體以及靈魂的

分離。

3.此外，天主聖子因與整個人結合或合一，而真正稱為

人。所以，如果在靈魂與身體的合一因死亡而分離以後，天主



聖言仍然與靈魂合一，那麼天主聖子也就真正能稱為靈魂。可

是這稱謂卻是錯誤的。因為靈魂既是身體的形式，天主聖言於

是也是身體的形式;而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在基督的死亡 365 

中，靈魂曾與天主聖言分離。

4.此外，靈魂與身體彼此分離之後，不再是一個自立 鑒

體，而是兩個自立體。所以，如果在基督死亡以後，靈魂與身 集

體彼此既已分離，而天主聖言卻仍然分別兼與基督的靈魂和身 第

體合一，那麼在基督死亡期間，天王聖言似乎就是兩個自立 平
體。而如此說是不可以的。所以，在基督死亡以後，靈魂沒有

繼續與天主聖言合一。

皮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十七章說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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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雖然基督其人或作為人死了，祂的靈魂也與祂無站的身體分離 亡
了;可是天主性卻仍然與二者是不可分離的，即是說，與靈魂

和身體是不可分離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靈魂比身體更直接，以及更先與天主聖言

結合或合一，因為身體是藉著或經由靈魂與天主聖言合一，正

如前面第六題第一節所說的。所以， (在基督的)死亡中，天主

聖言既然未曾與身體分離，自應遠更未曾與靈魂分離。因此，

正如用那屬於已與靈魂分離的身體者來稱述天主聖子，即是說

祂被埋葬了;同樣地，在《宗徒信經》中也說「祂下降地獄或

陰府」。因為是祂的靈魂在與身體分離以後，下降地獄或陰府。

釋疑 i .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四十七講解釋了《若望

福音》的這句話，他以探究的口氣說:基督既然兼是「聖言、

靈魂和肉身，所謂祂捨掉靈魂，是基於祂是聖言?抑或是基於

祂是靈魂? J 又「或者是基於祂是肉身? J 他繼續說: í如果



我們說是天主聖言捨掉了靈魂，那麼那一靈魂就會於某時與聖

言分離;而這樣說是錯誤的。因為死亡固使身體與靈魂分離，

366 可是我並不說靈魂與聖言分離。如果我們說是靈魂捨掉自己，

那麼就是靈魂與自己分離，而這樣說也是至為荒謬的。」所

里 以，只還有一個答案，即是「是肉身自己捨掉靈魂，並再取回
室 它。祂這樣做，不是以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藉住在肉身內的聖言

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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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能力 J ;因為正如前面第二節所說的，聖言的天主性並沒有

因(基督的)死亡而與肉身分離。

2.亞達納修的那些話，並不是說整個人，即是人的所有

論 部分重新被攝取，宛如天主聖言因著基督的死亡捨棄7人性的

書 部分。而是說，所攝取的整個人性，藉著靈魂與身體的重新合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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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在復活時又重新恢復了完整。

3.天主聖言並非由於與人性的合一而稱為「人性J '而是

稱為「人J '即是「具有人性者」。可是，靈魂和身體卻是人性

的構成部分。因此，基於聖言與靈魂和身體的合一，並不能說

天主聖言就是靈魂和身體，而應該說是「具有靈魂者」或「具

有身體者」。

4.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二十七

章所說的: 1"在基督的死亡中，靈魂固與肉身分離，但不是一

個自立體升為兩個自立體。因為，靈魂和肉身同樣都是從起初

就是在聖言的自立體內，有自己的存在;在死亡中，它們彼此

分離，可是仍然各自保有聖言的同一個自立體。所以，是聖言

的同一個自立體，兼是聖言的、靈魂的和身體的存在自立體。

因為除了聖言的自立體以外，靈魂和身體都從未具有自己的自

立體。因為時時只有聖言的一個自立體，絕對不會有兩個自立

體。」



第四節基督在死亡三日內是否是人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在死亡三日內，似乎是人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一第十三章說: [" (基督攝

367 

取人性的)攝取是這樣的，即是此動作使天主成為人，也使人 學

成為天主。」可是，這一攝取並未因死亡而停止。所以，基督 集

似乎未因死亡而終止是人。 第

2 此外，哲學家在《倫理學》卷九第四章說: ["每個人 早
都是自己的理智。」因此，即使在伯多祿死亡後，我們也向伯 題
多祿的靈魂說: ["聖伯多祿，為我等柄。」可是在基督死亡 靈

後，天主聖子並未與具有理智的靈魂分離。所以，在那三日 督
的

內，天主聖子仍然是人。 死
亡

3.此外，所有的司祭都是人。可是在那死亡三日內，基

督仍然是司祭;否則的話， <<聖詠》第一-0篇 4節所說的

「你永遠是司祭J '便不是真實的了。所以，基督在那死亡三日

內仍然是人。

反之除去了(在分類中)排列在前的( superius) ，排列在後

的( inferius )也就被除去。(按:如假設生物「類」全被消滅

了，買11涵蓋在生物類之下的植物和動物兩「種」生物也不復存

在了。)可是有生命或有魂之(生)物，排列在(無靈)動物

和人(有靈動物)之前:因為動物是有感覺的一種有魂或有生

命之物或實體。可是在死亡三日內，基督的身體不再是有生命

和有魂之物。所以也不再是(有生命)之人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真地死亡了，這是屬於信德的信條或

信理。因此，一切可據以排除基督真實死亡的談論，都是相反

信德的謬論。為此，濟利祿致厄弗所大公會議 (431 年)的信中



說: I誰若不承認天主聖言用肉身受苦受難，用肉身被釘死在

十字架上，並用肉身嘗到了死亡的滋味，那麼這人就應該受絕

罰。 J (<(書信集》第十七篇;絕罰十二，大公會議文獻，第一

部第二十六章。參看:施安堂譯， <<司 l!導文獻選集》第九八頁

第二六三條。)可是人或動物的真實死亡，必然導致他們經過

死亡而停止是人或動物了;因為人或動物的死亡源自魂(靈魂

或覺魂)的離開，而魂是動物或人之理或本質不可或缺的要

素。所以絕對及簡直或籠統地說，說基督在死亡三日內是人，

這是錯誤的。可是，卻可以說基督在死亡三日內是「死人」。

有些人承認基督在那三日內是人，他們固然說錯了話，

可是在信德方面卻並不感覺錯誤;例如，維克多之雨果 (Hugo

de Sancto Victor巴)說基督在死亡三日內是人的理由，是因為他

說靈魂是人(<<聖事論》卷二第一題第十一章)。可是說靈魂是

人，卻是錯誤的，正如第一集第七十五題第四節所指明的。

大師(彼得隆巴)也在《語錄》卷三第二卡二題第一

章，根據別的理由而主張基督在死亡三日內是人。因為他認為

靈魂與肉身的「合一 J '並不屬於人的本質或理，為使一物是

人，只要它有人的靈魂和身體就足夠了，無論這身體是不是與

靈魂結合在一起的。可是從第一集第七十六題第一節所說的，和

從本集第二題第五節論合一的方式所說的，可知大帥的這說法顯

然是錯誤的。

叫
一
神
學
大
全
第
+
四
冊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釋疑 1 .天主聖言攝取了合而為一的靈魂和肉身，是這攝取使

天主成為人，也使人成為天主。這攝取並沒有因(未曾出現的)

天主聖言與靈魂或肉身的分離而停止，只有靈魂與肉身的合一

中斷了。

2.說人是自己的理智，並不是因為理智是整個人，而是

因為理智是人的主要部分，在它內蘊有人的整個秩序和管理;



如同都市的首長也稱為整個都市，因為整個都市的秩序和管理

都掌握在他的手中。

3. r是司祭J 是基於靈魂而歸屬於人，聖秩的印記也是 369 

在靈魂上。因此，人並不因死亡而喪失司祭聖秩。而基督遠更

不會﹒因為祂是整個司祭職的起源。

第五節基督生峙的身體與死後的身體是不是同一個身體 第
五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十

質疑基督生前或生時的身體與死後的身體，似乎不是同一個 題

身體。因為: 自府

基

1 .基督真地死亡了，如同其他人死亡一樣。可是，其他 督
的

死

亡
任何人的活的身體和死的身體，並不完全( simplici ter )是同一

個身體，因為彼此有本質的區別。所以，基督的活的身體和死

的身體也不完全是同一個身體。

2.此外，按照哲學家在《形上學》卷五第六章所說的，

凡是種類不同之物，在數目上也不同(按:即不是同一個物;

例如:一個人和一個蘋果不是同一個物)。可是基督的活的身體

和死的身體，種類並不相同;因為所謂死人的眼睛或肉身，只

不過是一種(字同而意義不同的)多義說法( aequivoce) ，正如

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二第一章和《形上學》卷七第十章所指

明的。所以，基督的活的身體和死的身體並不完全是同一個身

體。

3.此外，死亡是一種解體或分解( corruptio )。可是，那

因實體或自立體方面的解體而解體者，在解體以後便不復存

在:因為解體是「由存在到不存在的變化J 0 (\\物理學》卷五

第一章)所以，基督的身體在死後不再是同一個身體，因為死

亡是實體或自立體的解體( corruptio substantialis )。

{
第

一
集



皮之 亞達納修在《致厄比克德書》中說: í當身體接受割

禮、飲食、勞力和被釘在木架上時，它都是不能受苦的和沒有

370 形體的天主聖言;也是這身體被埋葬在墳墓中。」可是，是基

督的活的身體接受割禮和被釘在木架上，以及是基督的死的身

且 體被埋葬在墳墓中。所以，是這同一個身體，又是活的，又是
否死的。

第
土 正解我解答如下:我所說的「簡直或簡直地J (simpliciter) , 

冊 能有兩種解釋。按照一種解釋， í 簡直」與「絕對」

論 (absolute '不做進一步的限制或細節分析、簡略、大體、籠統)

言 相同，例如: í簡直地說，就是什麼都不附加地說J '如同哲學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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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在《辯證論》卷二第十一章所說的。按照這種解釋，基督的

死的和活的身體簡直是同一個身體。因為說一物簡直(大體上)

是同一個，因為它的基體( suppositum )是同一個。可是基督的

活的和死的身體，卻是共有同一個基體，因為除了天主聖言的

自立體以外，活的和死的身體再沒有其他的自立體，正如前面

第二節所說的。亞達納修在上述皮之的可|文裡，就是按照這種解

釋說的。

按照另一種解釋， í簡直」與「完全 J (omnino) 或「全

面或整個J (totaliter) 相同。依此，基督的死的身體和活的身體

則不簡直是同一個身體。因為不是完全或全面相同(在某方面

有所不同) ;因為「生命」屬於活的身體的本質，是針對其本

質本體的陳述，而非針對依附體的陳述。所以，依此而論，那

停止是活的身體(喪失7生命的身體) ，不再完全或全面是同一

個身體。

可是，假設說基督的死的身體仍然全面或完全是同一

個，那麼它就是沒有遭受解體，我說的是因死亡而出現的解

體。這是賈雅諾派( Gaianitae) 的異端，正如依希道在《語源



學》卷八第五章所說的，以及在《教會法律類編》第二部案例

二十四第三題第三十九條所記載的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

統信仰》卷三第二十八章也說: r解體一名有兩種意義:一種 371 

意指靈魂與身體的分離，和其它諸如此類的分離;另一種意指

完全分解為元素。所以，朱利安 (Julianus) 和賣雅諾說基督的 壟

身體在復活前，在第一種解體的意義之下是不可解體的或分離 矗

的，這是大逆不道的;因為「假設他們的解釋是正確的，則基 第

督的身體和我們的身體將不是有同樣的本質;基督的身體也沒 干

有真正死亡，而我們也沒有真正得救。可是按照第二種解體的
題

意義，基督的身體則沒有解體。」 重

富
的

釋疑 1 .其他任何人的死的身體，都不是像基督的死的身體那 死

樣，仍與持續存留的自立體維持合一。所以﹒其他任何人的死 -

的身體，者1)非簡直或絕對是同一個，而只是在某一方面相同;

因為只是在質料方面相同，在形式方面則不相同。可是，基督

的身體卻基於其基體的相同，而持續是簡直或絕對地向一個，

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2.物之是同一個，是基於基體相同;而物之是同一種

類，則是基於形式相同。所以，在任何情況下，基體如果只自

立於一種本性(或形式)內，則沒有(本性)種類的相同或同

一，也必然沒有數目或個體的相同或同一。可是，天主聖言的

自立體卻是自立於(天主的和人的)兩種本性內。所以，雖然

在其他人內，根據人之本性的種類， (生前死後的)身體不再

是同一個;可是在基督內，身體卻根據天主聖言的(同一)基

體，而持續是同一個。

3.將解體和死亡歸於基督，不是由於或針對基體，而是

由於或針對人的本性;可是數目的單一或個體所關注的是基

體，而在基督的身體內有生與死的差別，則是根據人的本性。



第六節 基督的死亡是否曾對我們的得救發生作用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輝 基督的死亡似乎未曾對我們的得救發生任何作用 c 因為:

1 .死亡是一種撤除或剝奪( pri vatio) ，因為是生命的消

除。可是「剝奪或消除」由於不是(積極存在的)物，所以沒有

做什麼的能力。因此，基督的死亡未能對我們的得救發生作用。

2.此外，基督的受苦受難是以立功的方式，對我們的得

救發生了作用。可是，基督的死亡卻未能如此發生作用;因為

在死亡時，靈魂與身體分離，立功的原因或根本則是靈魂。所

以，基督的死亡未曾對我們的得救發生作用。

3.此外，屬於身體者，不是屬於精神者或精神方面的原

因。可是，基督的死亡卻是屬於身體者或身體方面的。所以，

基督的死亡未能是我們得救的精神的原因。

372 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三章說: r我們救主的

一種死亡J '即是身體的死亡， r解救了我們的兩種死亡 J '即

是靈魂和身體的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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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基督的死亡，我們可以用兩種方式談

論:一種是根據它是進行中 (in fieri) 的死亡，另一種是根據

它是既成的 (in facto) 死亡。所謂進行中的死亡，是說人正在

因遭受苦難，無論是自然的或來自暴力的苦難，而走向死亡。

按照這種方式。談論基督的死亡，也就是談論基督的受苦受

難。所以，在這種意義下，根據前面第四十八題關於基督的受苦

受難所說的，基督的死亡是我們得救的原因。

可是衡量既成的死亡，則是根據身體已與靈魂分離。我

們現在就是如此談論基督的死亡。在這種意義下，則基督的死

亡不能以立功的方式，而只能以形成因的方式，是我們得救的



原因。即是說，因為天主性並未因死亡而與基督的肉身分離，

所以即使在靈魂離開以後，關於基督的肉身所發生的一切，者1)

賴與肉身合一的天主性的德能，有益於我們的得救。 373

原本宜於根據效果與原因的相似點，來衡量原因的效

果。因此，由於死亡是自己生命的剝奪，所以基督死亡的故果 望

所著重的，是除掉那些相反我們得救的因素，即是靈魂的死亡 寞

和身體的死亡。所以說，在我們內，因罪而招致的靈魂的死 第

亡，藉著基督的死亡被摧毀了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四章 25節所

說的: r祂為了我們的罪過被支付了 J '即是被交付於死亡了;

五
十
題

以及在於與靈魂分離的身體的死亡，也被摧毀了，按照《格林 畫

多前書》第十五章54節所說的: r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減了。」

釋疑 1 .基督的死亡對我們的得救發生了作用，是基於合一的

天主性的德能，不只是由於死亡本身。

2.基督的死亡，就它是既成的死亡而言，雖然不是以立

功的方式，對我們的得救發生了作用;可是，卻以形成因的方

式發生了作用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3.基督的死亡固然屬於身體，可是這身體是與自己合一

的天主性的工具，所以即使是已死，仍因天主性的德能發生作

用或工作。

茵
的
死

亡



第五十一題

論基督的安葬

一分為四節一
374 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安葬或被埋葬(參看第四十六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基督被授葬是否適當。

二、論其安葬或被埋葬的方式。

三、基督的身體在墳墓中是否受到分解。

四、論基督安臥墳墓中的時間。

第一節基督被埋葬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被埋葬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. <<聖詠》第八十八篇 5 及 6節論及基督，說: ['"祂已成

為有如孤立無援的人，好似一位在死者中的自由人。」可是，

死者的身體卻是被封閉在墳墓中，這似乎與自由相反。所以，

基督的身體被埋葬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凡是對我們的得救無益的，都不應該發生在基

督身仁。可是基督被埋葬，與人的得救似乎沒有任何關連。所

以，基督被埋葬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 ['"屬於高天」的天主被埋葬在地下，這似乎並

不適當。可是，凡是歸於基督之已死身體的，由於合一的原

故，也歸於天主。所以，基督被埋葬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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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主在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章 10節論及那個用香液傅掠

祂的女人，說: ['"她在我身上原是做了一件善事 J ;稍後第 12



節又說: r她把這香液倒在我身上，原是為安葬我而做的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被埋葬，這是適當的。第一，為誰明 375 

死亡的真實性;因為除非證實一個人的確死了，就不會把他下

葬在墳墓裡。所以， <<馬爾谷福音》第十五章44及 45節記載比 壟

拉多在許可安葬基督以前，先仔細詢問以確知基督已死。

第二，因為藉著基督從墳墓中的復活，給那些在墳墓中 第

的人藉著基督而復活的希望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五章服 28 早
節所說的: í凡在墳墓祖的，都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，凡聽從 逼

一
集
}

人，即是「那些被隱藏免遭人間紛擾的人 J (<<聖詠》第三十一

篇 21 節)樹立榜樣。因此， <<哥羅森書》第三章 3節說: í你

的就必生活。」
品問

第三，為給那些藉著基督的死亡而在心神上死於罪惡的 書

的

安
葬

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了。」所

以，連那些藉著基督的死亡而死於罪惡的受洗者，也好似藉著

沉沒在水中而與基督同葬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六章 4節所說

的: í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，與祂同葬了。」

釋疑 1 .基督即使在被埋葬以後，也藉此顯示出自己在死者中是

自由的:即是墳墓的封閉並不能阻止祂復活，及從墳墓中出來。

2.正如基督的死亡是以形成困的功能，對我們的得救發

生了作用;同樣地，祂的被埋葬也是如此。所以，熱羅尼莫在

《馬爾谷福音註解》關於第十四章 63 節說: í我們因基督的被

埋葬而復活。」而關於《依撒意亞》第五十三章 9節的「祂將

使作惡的人與祂同葬J' 1"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í即

是說，祂將把那些不虔敬天主的外邦人交付給天主聖父，因為

祂是以死者和被埋葬者的身分掙得了他們。」

3.正如厄弗所大公會議 (431 年)中的一篇講詞所說的:



「舉凡藉以拯敕人的一切，其中沒有什麼置天主方舍不義;因為這

」切不是在顯示天主是可以受苦的，而是在顯示他是寬仁的。」

376 (大公會議文獻，第三部第九章)問一大公會議的男，篇講詞也

說: 1""凡是使人有機會得救的，都不會置天主於不義。你不可如

畫 此低估天主的本性，宛如這本性有時能屈服於不義。 J (同上，
大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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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基督是否以適當的方式被埋葬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論 質疑基督似乎不是以適當的方式被埋葬。因為:

書 1 基督的安葬應與祂的死亡相稱。可是，基督卻是遭受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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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極為侮辱的死亡，按照《智慧篇》第二章 20節所說的: 1""我

們判他受扭可恥的死亡。」所以，基督的安葬似乎也不應該備

極哀榮，因為把祂安放在墳墓中的，是有崇高地位的人，即是

阿黎瑪特雅人若瑟，他是一位「顯貴的議員 J '正如《馬爾谷褔

音》第十五章的節所說的;以及尼苛德摩，他是一位「猶太人

的首領 J '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三章 l 節所說的。

2.此外，凡能成為浪費之先例的，都不應該發生在基督

身上。可是為了安葬基督， 1""尼苛德摩也來了，帶著沒藥及況

香調和的香料，的有一百斤 _l ， 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九章的

節所說的，這似乎是一種浪費。尤其是，一個女人已「為安葬

之事，提前傅抹了祂的身體 J '正如《馬爾谷褔音》第十四章8

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在基督身上所做的這事，做的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彼此互不協調的事，都不應該做。可是一方

面，基督的安葬是儉樸的，即是說: 1""若瑟用潔白的檢布將身

體包好 J '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七章"節所說的;而「不

用金銀、珠寶和絲網J '正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四

所說的。可是另一方面，這安葬卻似乎又是奢侈的，因為他們



是「用香料」安葬了基督(<(若望褔音》第十九章的節)。所

以，安葬基督的方式似乎並不適當。

4.此外， r凡經上所寫的 J '尤其凡論及基督所寫的， 377 

「都是為教訓我們而寫的 J '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十四章4節所說

的。可是，褔音關於基督的墳墓所寫的一些事，為教訓我們卻 璽

似乎沒有什麼關聯，例如說:基督被安葬在「圈子裡J' r在另IJ 棄

人(為自己預備)的墓穴內J' r在新墓穴內J '以及「於巖石 第

聞所鑿的」墓穴內。所以，安葬基督的方式並不適當。
五
十

題

反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十一章 10節說: r祂的墳墓或葬身之處 為

將是輝煌的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安葬基督的方式，在三方面顯示出是適當

的。第一，為證實和堅固關於基督死亡和復活的信德。第二，馬

舉薦或稱揚那些安葬祂者的熱誠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

卷一第十三章說: r福音提及那些操心把基督的身體從十字架上

卸下，仔細和必恭必敬地加以里好並安葬的人，這是值得讚美

的。」第三，為使「那些措著洗禮已歸於死亡與基督同葬的人」

( <<羅馬書》第六章4節) ，藉著這死而復活的奧蹟而蒙受教導。

釋疑 1 .關於基督的死亡，受到稱揚的是忍受死亡者的堅忍和

恆心;而且死亡的悔辱愈大，也愈受到稱揚。可是在備極哀榮

的安葬裡，所注意的是死者的德行，所以即使祂已死7' 也要

拂逆那些殺害者的意願，使祂獲得光榮的安葬;而且這也是在

象做那些未來恭敬基督死亡之信徒們的熱誠。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一二O講所說的，

聖史說他們「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」埋葬了祂(<<若望褔音》第

十九章40 節)， r他是在勸勉我們，在給死者提供這樣的服務

基

督

的

安
葬



和敬禮時，應該遵守各民族的習俗。可是這一猶太民族的習

俗，卻是用各種香料塗抹死者的身體，使它們能維持更久的時

間不受傷損」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三第十二章又

說: 1"在這一切事上獲罪的，不是用什麼物，而是用物之人的

貪情。」後來他又說: 1"在其他人身上一般被視為沒有節度的

事，在天主所攝取的人或身為先知的人身上，卻是一件大事的

表記。因為沒藥和沉香味苦澀，意指人的悔改，而人是藉著悔

改得以在自己內保存基督，使祂不受罪的敗壞。至於乳香的芬

芳，貝IJ意指人的美好名聲。

3.把沒藥和沉香用於基督的身體，是為預防腐化，似乎

有此必要。因此，這為我們提供了榜樣，告訴我們可以用某些

貴重的藥品，以應保持我們身體健康的需要。

可是包里身體，係屬於一種莊敬和端雅。在這樣的事

上，我們應該滿足於儉樸。正如熱羅尼莫(在同處)所說的，

這一點所顯示的意義，是要指出「那以純潔的心靈接納耶穌

的，也就是那用潔白的撿布里好耶穌的」。因此，正如伯達在

《馬爾谷福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第十五章 46節所說的: 1"教會

的習慣通常不用絲織品，也不用染色的布，而是用屬於土產的

麻布，裝飾祭台，並在其上舉行彌撒聖祭，如同基督的身體是

裹在潔白嫩布中被埋葬一樣。」

4.基督被埋葬在「圈子裡J '是為表示我們藉著基督的死

亡和被埋葬，從我們因亞當在樂園裡所犯的罪而遭致的死亡

中，被解救出來。

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二四八篇證道詞中所說的:

為什麼「救主被安葬在他人的墓穴內，是因為祂為了其他人的

得救而死亡，而墓穴是死亡的住所。」藉此也可以領會祂為了

我們所接受的極端貧窮。因為祂在生前沒有住所(<<瑪竇福音》

第八章 20節) ，而死後也被安放在他人的墓穴內，並由若瑟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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遮蓋赤裸的自己。

至於祂被安放在「新的」墓穴內，正如熱羅尼莫《瑪竇

福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第二十七章 60節所說的: í以免在復活 379 

後，在其他(亡者)的身體仍然留在墳墓中的情形下，有人偽

稱是另外一人復活。新墳墓也可以意指瑪利亞的童身之胎。」 售

這也可以意指我們在死亡和腐朽被毀滅之後，藉基督的安葬而 美

「更新成為新人」。

安葬在「於巖石聞所鑿的」新墓穴內，正如熱羅尼莫所

第
五
十

說的: í這是為了預防，假設墳墓是用許多石塊砌成的，會有人 題

說，祂是被人挖開了墳墓偷走的。 J (同上，關於第 64節)因 誌

此，連那一塊放在墓口的大石頭， í也在顯示，除非有許多人協 喜

助，墓穴是無法開啟的J (同上) 0 í假使祂是被埋葬在地下，他

們也可以說:他們(門徒)挖開了地，把祂偷走了J '正如奧斯

定所說的。可是，這卻還有一種神泌的意義，即是正如希拉利

《瑪竇褔音註釋》第三十三章所說的: í藉著宗徒們的宣講，外

邦人的堅硬心胸為這宣講工作所鑿開，而基督得以進入其內。它

是粗糙的、未經修泊的和新的，之前它沒有任何入口讓敬畏天王

之情通行。可是此後，由於除了基督以外，不應該再有其它什麼

深入我們的心胸，於是把一塊大石頭浪在入口。」

正如奧利振《瑪竇福音釋義》第三十五篇所說的: í聖史

並非偶然或無意中寫了「若瑟用潔白的撿布包好基督的身體，並

安放在新墓穴內 jJ '以及『把一塊大石頭滾到墓口 dl ;因為關於

基督之身體所發生的一切，都是潔白的、新的和非常大的。」

第三節 基督的身體在墳墓中是否曾化為灰土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身體在墳墓中似乎曾化為或分解為灰土。因為:

1.正如死亡是對原祖之罪的懲罰， (身體)化為灰土也

的

安
努



是如此;因為正如《創世紀》第三章 19節所說的，原祖犯罪之

後，天主向他說: r你既是灰土，你還要歸於灰土。」可是基

督接受了死亡，是為拯救我們於死亡中。所以，祂的身體也應

該化為灰土，為拯救我們於化為灰士中。

2.此外，基督的身體與我們的身體有相同的本性。可

是，我們的身體卻在死後立即開始分解並趨向腐爛;因為體內

的自然熱力耗盡之後，體外的熱力便臨於身體，並產生腐爛。

所以，在基督的身體上，似乎也曾有這種情形發生。

3.此外，正如第一節所說的，基督自願被埋葬，是為賜給

人從墳墓中復活的希望。所以，祂也應該忍受化為灰土，為使

那些化為灰土的人，在化為灰土以後也獲得復活的希望。

皮之 《聖詠》第十六篇 10節說: r你絕不讓你的聖者見到腐

朽。」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二十八章

的解釋，這是指分解為元素的腐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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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身體腐爛，或者無論以什麼方式化

為灰土，都是不適宜的。因為任何一種身體的腐爛，都是來自

該身體之本性的衰弱， j吏身體不能繼續保持一體。可是，正如

前面第五十題第一節釋疑2.所說的，基督的死亡不應該伴有本性

的衰弱，以免它被認為非出於自願。所以，祂不願意死於疾

病，而願意死於自己以自動奉獻精神，甘心承受的外加於自己

的苦難。所以，為了避免自己的死亡被歸於本性的衰弱，基督

不願自己的身體遭受任何方式的腐爛，或者任何方式的分解;

可是為了顯示天主的德能，祂願意這身體保持不朽。因此，金

口若望說: r其他活著而積極行事的人，欣賞自己的作為;可

是他們一旦死了，他們的作為和欣賞也就隨之而逝。 J 可是基

督卻恰恰相反，因為「在被釘在十字架上以前，所呈現的一切



都是憂苦和軟弱;可是及至被釘在十字架上以後，一切都變成

光輝燦爛，這是為使你辨識，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並不是純粹

的人。 J (<<駁猶太人及外邦人)) r並論基督是天主」第九節) 381 

釋疑 1 .由於基督未曾屈伏於罪，所以也未受罪的牽連而附屬 第

於死亡和化為灰土。祂是為了前面第五十題第一節所說的理由，

自願為了我們的得救而接受死亡。可是如果祂的身體腐爛了，

集

第

或者分解了，這反而有害於人的得救;因為人將不相信在祂內 早
有天主的德能。因此， ((聖詠》第三十篇 10節以祂的身分或名 臺

義說: r去。呆我化為鹿朽，我的血尚有何孟? J 這有如是說: 為

「如果我的身體歸於腐爛‘所流之血的益處就要喪失 οJ (r註解」 書

(拉了通行本註解) ) 的

2.基督的身體就它有可以受苦的本性這一情形而言，是

可以腐爛的;但這不是針對基於罪的理應或必將腐爛而言。是

天主的德能保存了基督的身體兔於腐爛，如同也是天主的德能

使這身體從死亡中復活-樣。

3.基督困天主的德能從墳墓中復活了，而天主的德能不

受任何限制。所以，基督從墳墓中復活了這一事蹟，提供了充

足的證據，說明人將因天主的德能，不僅要從墳墓中，而且也

要從不拘任何灰土中復活起來。

第四節基督是否只一天兩夜在墳墓中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是只一天兩夜在墳墓中。因為:

'1. ((瑪竇褔音》第十二章 40節記載基督自己曾說: í有

如約納曾在大魚腹中三天三夜:同樣，人子也要在地心裡三天

三段。」可是，在地心裡就是在墳墓裡。所以，基督不是只一

天兩夜在墳墓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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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復活節證道詞中說;

「正如《民長紀》第十六章 3節三松在半夜拔起了迦薩城門;同

樣地，基督也在半夜拔起陰府之鬥而復活起來。 J (((福音論贊》

第二十一篇)可是基督在復活起來以後，就不再在墳墓裡。所

以，基督不是二整夜在墳墓中。

3.此外，藉著基督的死亡，光明戰勝了黑暗。可是(黑)

夜屬於黑暗，而(白)天卻屬於光明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在墳

墓中兩天一夜，比在墳墓中一天兩夜，更為適宜。

反之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六章所說的: f從

安葬的傍晚到復活的黎明，共計三十六小時，即是一整夜和一

整天，以及(另)一整夜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留在墳墓中的時間，表示祂死亡的效

果。前面第五十題第六節已經說過，我們藉著基督的死亡，從兩

種死亡中，即是從靈魂的死亡和身體的死亡中，被解救出來。

這一點，藉著基督留在墳墓中的雨夜被表示出來。因為祂的死

亡，由於不是出自罪，而是基於愛而甘願接受，所以沒有 f( 黑)

夜」的性質，反而有 f( 白)天」的性質。所以，用基督留在墳

墓中的一整天來表示這一點。依此，基督留在墳墓中一天雨

夜，這是適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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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二十四章所

說的: f有些人不明瞭聖經的用語方式，有意把(基督受難日)

從第六時辰到第九時辰太陽昏暗失光的那三個時辰，解釋為

『夜j] ;而把太陽復原重新發光的其他三個時辰，即是從第九時

辰直到太陽落下，解釋為『天』。繼之而來的是安息日要開始的

『夜』。把這一夜向它的白天與(受難日的)夜和天合併計算，



就有了兩夜不日二天。安息日過後，有一週的第一夜，即是直到

主日黎明的那一夜，也就是主復活的那一夜。即使如此，仍然

不能湊成三天和三夜。所以，在這裡唯有遵循聖經上通常用的 383 

用語方式，即是以部分代替整體的方式。」即是說，按照這種

方式，我們把一(白)天和(黑)夜(無論二者一起或是分 璽

聞) ，都視為自然的一「天J 0 (按:即縱使只有一整天的某一 美

部分，無論是白天的或黑夜的一部分，都可數算為一天。)依 第

此，基督死而被埋葬的那個星期五的最後部分，算是第一天。 早
第二天是完整的一天，有黑夜和白天的二十四小時。後繼的一 題

夜則屬於第三天。「因為，正如(創造)初期的那些天，為了 詩

人未來的墮落，是從光明)到(黑)夜來數算天;同樣地， 量

現在的這些天，則為了人的復原，是從黑暗(黑夜)到光(天)

來數算天。 J (<<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六章。按:即根據前者，

一天是從{白)天算起，而根據後者，則是從夜算起。所以基

督復活的那夜，可以單獨算為一天 第三天。)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六章所說的，基

督是在黎明時復活;而在黎明時，有些微的光出現，可是夜的

黑暗也還存在。因此， <<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l 節論及婦女們

說: r 天還黑的時候，她們來到墳墓那裡 o J 教宗額我略一世

三三?、于 1三聖 芒，三亨 一斗芳:/?7. 戶口乎全可?會計=封

已-.入了/." ;.. \..;二i二在 ?λ;卡三千ι~ι 久.~~ 0 Äff.主斗 h 一嗯

....-<... /啥也M 叫“

可以說是夜的一部分，也可以說是(日)天的一部分，因為它

與二者都有某種相交或互通的關係。

3.在基督的死亡中，光明如此大勝了黑暗，所以用「一

天」來指光明;至於那(被戰勝的)兩夜的黑暗，貝IJ意指我們

的兩種死亡的黑暗被消除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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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題

論基督下降陰府

一分為八節一

昌 (按:拉丁文自的句 lf咐山或其複數i泊n忱伽1吋白f臼加e叮r叫i ，以及 in吋1
室 數1I咐n叫1 '其字面意義是:在下邊的、在地下的。在宗教用語
第 裡'買開則lJ泛指人死{後妾在天上或天堂以外的去處或居所一一陰府。

吉 在本題裡，多瑪斯將陰府區分為四部分:第一'古聖祖的陰
而 府;第二'受永罰者的陰H府守，即是一般所說的「地獄」;;第草

靈 三，兒童的陰府;第四，煉獄。因此，雖然《宗徒信經》自的句古

聖 老中譯將相關的一句譯為「我信其降地獄J '但至少在本題裡，

il守「地獄」改譯為「陰府」似乎比較適宜。一方面，這可避免

字義本身的混淆;另一方面，在解說時也可省去許多不必要的

麻煩。)

牛

平且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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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之下降陰府 (inferi ;參看第四十六題

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一、基督下降陰府是否適當。

二、 7降到哪一陰府。

三、是不是整個基督在陰府內。

四、是否曾在陰府停留。

五、是否將古聖祖救出陰府。

六、是否將受永罰者救出陰府。

七、是否將死於原罪中的兒童救出。

八、是否將在煉獄中的人救出。



第一節基督下降陰府是否適當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下降陰府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1 .奧斯是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六四篇第三章「致厄伍丟書」

385 

(Ad Evodium) 中說: r我也未能發現聖經曾在某處用『善或善 靈

的』稱述陰府。」可是，基督的靈魂卻沒有下降到任何惡的處 集

所，因為連義人的靈魂也不會下降到任何惡的處所。所以，基 第

督下降陰府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2.此外，不可能根據天主性而將下降陰府歸於基督，因

五
十

題

為天主性是完全不能變動的;而只能根據所攝取的人性，將下 論

降陰府歸於祂。可是基督在所攝取的人性內所做及所遭受的一 書

切，都是為了人的得救。而為了人的得救，基督下降陰府似乎

非屬必要;因為他是藉著在現世所受的苦難，從罪惡和罪罰中

把我們解救了出來，正如前面第四十九題第一及第三節所說的。

所以，基督下降陰府，似乎並不適當。

3.此外，藉著基督的死亡，祂的靈魂與身體分離，而身

體被安放在墳墓中，正如前面第五十一題所說的。可是，似乎不

是只有祂的靈魂下降陰府，因為靈魂既是沒有形體的，似乎不

能有地方運動，因為這種運動是屬於形體物的，正如《物理學》

卷六第四及第十章所證明的。可是「下降」卻包括形體的運

動。所以，基督下降陰府，並不適當。

皮之 《宗徒信經》卻說: r祂下降陰府。」宗徒在《厄弗所書》

第四章9節也說: r說祂上升了，豈不是說祂曾下降到地下嗎?」

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說: r即是下降到陰府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下降陰府，這是適當的。第一，因為

祂來擔負我們的懲罰，是為拯救我們免於懲罰，按照《依撒意

下降
府



亞》第五十三章4節所說的: í祂所背負的，是我們的疾苦:

擔負的，是我們的疼痛。」可是人由於犯罪，不僅遭逢身體的

死亡，而且也要下降陰府。所以，正如祂適宜於忍受死亡，為

將我們從死亡中救出;同樣地，祂也適宜下降陰府，為將我們

從下降陰府中救出。因此， <<歐瑟亞》第十三章 14節說: í 死

亡啊，我將是你的死亡!陰府啊，我將是你的痛苦! J 

第二，因為祂藉受苦受難征服了魔鬼之後，也宜於將魔

鬼所扣留在陰府裡的俘虜救出，按照《匣加利亞》第九章 11 節

所說的: í你因你盟約的血，從無水地牢中將你的俘虜釋出。」

《哥羅森書》第二章 15 節也說: í祂(基督)解除了率領者和

掌權者的武裝，把他們公然示眾。」

第三，正如基督藉著在地上的生活和死亡，彰顯了自己

的權力;同樣地，祂下降陰府，也是為藉著親臨和光照陰府，

在陰府中彰顯、自己的權力。因此， <<聖詠》第二十四篇7 及 9節

說: í城門，請提高你們的門楣」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

註解)說: í即是說，陰府的魁首，你們要放棄你們迄今用以

把人扣留在陰府中的權力。」如此，不僅是「天上的 J '而且連

「地下(陰府)的」一切， 1一聽到耶穌的名字，無不屈膝叩

拜 J '正如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 10節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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蹟 釋疑 1. í陰府」一名所指稱的，是一種基於懲罰的惡，而非

一種基於罪咎的惡。因此，名字代表罪罰，並不代表罪惡。基

督適宜於下降陰府，並不是好像祂自己應該受罰，而是為把那

些受罰的人救出。

2.基督的苦難是人得救的普遍原因，它既是生者得救的

原因，也是死者得救的原因。可是普遍的原因，卻是藉由特殊

的途徑而適用於特殊的效果。所以，正如基督苦難的德能，藉

由使我們相似基督苦難的聖事，而適用於生者;同樣地，它也



藉由基督的 F降陰府，而適用於死者。為此， <<臣加利亞》第

九章 11 節刻意地說: í祂因祂盟約的血J '即是藉由祂苦難的德

肯尼， í從無水地牢中將俘虜領出。」

3.基督的靈魂下降陰府，不是憑藉像形體物運動的那種

運動，而是憑藉像天使運動的那種運動，正如第一集第五十三題 第

第一節已討論過的。 籃
于
一
)

第二節基督是否也曾下降到受永罰者的陰府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
五
十
二
題

質疑 基督似乎也曾下降到被判受永罰者 (damnati )的陰府。

因為:
區間
基

奮
1. ((德討11篇》第二十四章的節以天主智慧的口說: í我 下

要穿入地下深層的一切部分。」可是受永罰者的陰府，卻也被 蔭

列入地下深層的部分之中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六十三篇 10節所說 府
的: í他們必將墮落在地下的深層。」所以，作為「天主的智

慧」的基督(((格林多前書》第一輩 24節)也會下降到受永罰

者的陰府。

2.此外， (<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24節記載伯多祿說:

「天主卻解除了祂(基督)死亡的苦痛，使祂復活了﹒因為祂不

能受死亡的控制。」可是在古聖祖的陰府內卻沒有苦痛;即使

在兒童們的陰府內也沒有苦痛，因為他們所受的罰，不是基於

罪行或本罪的覺官方面的罰 (po巳na sensus) ，而只是基於原罪

的喪失(事見天主)的罰 (poena dammi) 。所以，基督曾下降

到受永罰者的陰府，甚或也曾下降到煉獄:因為煉獄中的人，

也受基於罪行或本罪的覺官方面的罰。

3.此外， (<伯多祿前書》第三章 19 及 20節說: í祂(基

督)籍著神魂，曾去給那些在獄中的靈魂宣講過，這些靈魂從

前原是不信的人。」正如亞達納修在《致厄比克德書》中所說



的，這話是意指基督的下降陰府。因為他說: r基督的身體被

安放在墳墓中，他卻前去給那些在看管中的靈魂宣講，正如伯

多祿所說的。」可是，那些不信的人，都確定是在受永罰者的

陰府。所以，基督曾下降到受永罰者的陰府。

4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六四篇第三章「致厄

伍丟書」中說: r假設聖經說已死的基督來到亞巴郎的懷抱，

而沒有提及陰府和它的痛苦，那麼我真想知道，是否會有人還

膽敢肯定基督曾下降陰府。可是因為有明確的證愣，提到了陰

府和痛苦，那麼相信救主來到那裡的原因，無非就是因為祂要

拯救那裡的人脫免那些痛苦。」可是有痛苦的處所，卻也就是

受永罰者的陰府。所以，基督曾下降到受永罰者的陰府。

5.此外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六0篇「論(主

的)苦難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 r基督下降陰府，開釋了所有因

受原罪牽累而被禁鋼在那裡的義人。」可是在這些義人巾，也

包括約伯，而《約伯傳》第十七章的節記載他論及自己，說:

「我的一切都將下降到陰府的最深處。」所以，基督也會下降到

陰府的最深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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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論及受永罰者的陰府， ((約伯傳》第十章 21 節卻說:

「趁我去而不返，未到黑暗死影之地以前」等等。可是，正如

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六章十四節所說的，沒有任何「光明與黑暗之

間的聯繫」。所以，原為光明的基督﹒並沒有下降到受永罰者酌

那一陰府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說一物在某處，有兩種方式。一種方式，

是說它藉自己的功放在某處。依此方式，基督曾下降到每一處

陰府;可是情形卻不相同。因為針對受永罰者的陰府，祂下降

陰府的效果是責斥他們的不信和邪惡，使他們折服。可是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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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被拘留在煉獄裡的人，祂卻賜給他們將獲得光榮的希望。

至於那些只因原罪而被拘留在陰府的古聖祖們，祂則傾注永恆

榮耀的光明。

另一種方式，是說一物藉自己的本體在某處。依此方

式，則基督的靈魂只下降到義人受拘留的陰府所在的地方或處

所。這是為針對那些祂憑藉天主性以恩寵在其內心所看顧的人，

也憑藉(自己的)靈魂，在他們所在的地方或處所看顧他們。依

此，祂(藉本體)只存在於陰府的一部分，可是卻把自己的效

果，以某種方式伸展到陰府的一切部分;如同祂是在世界上的一

個地方受苦受難，卻以自己的受苦受難拯救了整個世界。

釋疑 1 .作為天主的智慧的基督， 1"穿入地下深層的一切部

分J '並不是憑藉祂的靈魂，以地方性的運動繞行一切人;而是

把大能的效果，以某種方式擴及一切人。可是祂只依這方式光照

了義人，因此那裡接著說: i我要光照一切仰望上主的人。」

2.痛苦有兩種:一種是忍受刑罰的痛苦，人是因罪行或

本罪而受刑罰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十八篇 6節所說的: 1"陰府的

痛苦罐繞著我。」另一種痛苦是來自延緩獲得所希望的光榮‘

按照《激言》第十三章 12節所說的: 1"希望遲不兌現，令人心

神煩惱。」即使那些在陰府中的古聖祖們，也受這種痛苦。為

了顯示這一點，奧斯定於是在「論(主的)苦難」證道詞中

說: 1"他們流淚折禱，向基督哀求。」

基督 F降陰府，一併解除了(古聖祖們的)這兩種痛

苦;可是方式不同。因為祂是以預防痛苦的方式，解除刑罰的痛

苦，如同說醫生以用藥品預防病痛發生的方式，解除了病痛。至

於延遲光榮所產生的痛苦‘祂則以賦予光榮的行動予以解除。

3.伯多祿在那裡所說的，有些人把它貼用到基督的下降陰

府，並如此解釋那話: 1"基督曾藉著神魂(靈魂) ，給那些在獄



中(陰府中)的靈魂宣講過，這些靈魂從前原是不信的人J C 所

以，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三十九章說: í正

390 如祂曾給那些在世界上的人宣講過褔音;同樣地，祂也曾給那些

在陰府中的人宣講過福音J ;這誠然不是為使那些不信的人皈依

單 信德，而是「為責斥他們的不信，使他們感到羞愧」。因為即使
三 那「宣講J '也只能解釋為其天主性的顯示，而天主性是藉著基
第 督充滿德能的下降陰府，給那些在陰府中的人顯示出來。

十
四
用

可是，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六四篇第五及第六章

「致厄伍丟書」中解釋得較好;他不把那話貼用到基督的下降陰

論 府，而把它貼用至1]基督從世界開始，就已施展的其天主性的工

舊 作或活動。如此使那話的意義成為:祂曾藉自己天主棚內中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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魂J' í去給那些在獄中的靈魂J '即是給那些生活在有死有壞

的身體內的人，因為身體有如是靈魂的監獄; í宣講過J '即是

藉著內在的啟示，和出自義人口中的外在的勸勉。至於說「祂

給那些從前原是不信的人宣講過J '這是指他們沒有相信諾厄的

宣講; í當時他們期待天主的耐心J '也是這耐心延緩了洪水的

懲罰。因此，伯多祿接著說: r在諾厄建造方舟的時日。」

4. r亞巴郎的懷抱」可以根據兩方面來看:一方面，根

據它捐免於任何覺官懲罰的恬靜或安息。依此而論，它既不宜

名為陰府，在那裡也沒有什麼痛苦。另一方面，可以從它缺少

所希望的光榮來看。依這觀點，它有陰府的性質和痛苦。所

以，現在說亞巴郎的懷抱是聖人們的安息之所﹒但不稱它為陰

府，也不說在亞巴郎的懷抱中有痛苦。

5.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十三第四十八

章所說的: r約伯稱陰府之較高的地方為『最深的陰府』。因

為，如果針對上天的高，說陰暗的空氣層或天空，就是在下邊

者或陰府 (infernus) ;那麼，針對這天空的高，舖展在下面的

地就可以解釋為陰府和深處。而針對這地或地面的高，陰府中



那些高於其他收容處所的地方，也就依此方式，用『最深的陰

府」這一稱呼，來加以表示。 J (按:就如中文的「高深」一

詞，拉丁文的「深」和「高」也常混用。例如，海水江水的 391 

「深 J (profunditas) ，也可稱為海水江水的「高J (altitudo) 。教

宗額我略一世就是依此方式，把「陰府的最深處J '解釋為「陰 壟

府的最高的地方」。至於這解釋是否恰當，那是男一問題。) 黨

第三節基督是否整個在陰府內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
五
十
二
題

質疑基督似乎不是整個( totus) 在陰府內。因為:
且用

1 .基督的身體是祂的一部分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卻未曾 華

在陰府內。所以，不是整個基督在陰府內。 下

2.此外，沒有任何物，在其(組成)部分分離以後，還 瞳
府

能稱為整體或整個。可是作為人性之部分的身體和靈魂，在人

死後就已彼此分離，正如前面第五十題第三及第四節所說的。可

是，基督是在已死以後下降陰府。所以，基督不可能是整個在

陰府內。

3.此外，說一物「整個」在一地方，是說「它沒有什麼

在那一地方以外 J (亞里斯多德， <<物理學》卷三第六章)。

可是那時，基督卻有什麼在陰府以外:因為袖的身體是在墳

墓裡，而祂的天主性也處處都在。所以，基督不是整個在陰

府內。

反之 奧斯定在《與望教者談信經>> (De Symbolo) 第二篇第七

章說: r聖子是整個在聖父前，整個在天上，整個在地上，整

個在童貞女的胎中，整個在十字架上，整個在陰府中，整個在

那祂把右盜引入其內的樂園中。」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一集第三十一題第二節釋疑 4.所指明

的， (文法上的)陽性之詞係針對或指自立體或位格，而中性之

詞則與本性有關。在基督的死亡時期內，雖然靈魂離開了身體，

可是二者都沒有離開天主聖子的位格，正是日前面第五十題第二及

第三節所說的。所以應該說，在那死亡的三日內，是整個基督在

墳墓中，因為是整個位格藉著與自己合一的身體在那裡;同樣

地，是整個基督在陰府中，因為是整個位格藉著與自己合一的靈

魂在那裡;以及也是整個基督那時藉著天主性﹒處處都在。

392 

釋疑 Î.那時在墳墓中的身體，不是非受造的位格的部分，而

是被攝取的(人之)本性的部分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那時不在

陰府中，這並不排除整個基督在那裡;這只顯示，不是屬於人

之本性的一切或整體都在那裡。

2.由靈魂和身體一起所組成的，是人之本性的整體，而

不是天主(聖子)之位格的整體。所以，靈魂與身體的合一因

死亡而被分解以後，整個基督仍然存在;中止繼續存在的，是

人之本性的整體。

3.基督的位格是「整個J (tota '完整的位格)在每一個

地方，但不是「全或盡J (totaliter) 在一個地方(而不能同時在

其他地方) ;因為基督的位格不受任何地方的限制或圈限。即

使把一切地方總括在一起，也不能包容基督的無限性。反而是

基督在祂的無限性內包容一切。那些以形體受圈限的方式存在

於地方之內者，才有這種情形;即是如果它整個在某一地方，

它便再沒有什麼在那地方以外。可是，在天主內卻沒有這種情

形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與望教者談信經》第三篇第七章說:

「我們不是說基督分別按照不同的時間和地方整個處處都在，宛

如祂此時整個在此地，在另一時間整個在另一地方;而是說祂

(總括地或普遍地 1 時時處處都是整個存在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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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基督是否曾在陰府中停留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未曾在陰府中停留。因為:

1 .基督 f'降陰府，是為把人從陰府中救出。可是祂一下

393 

降到陰府，就可以立刻完成這事; I 因為使窮人忽然變為富 墨

翁，在上主眼中是一件容易的事 J '正如《德訓篇》第十一章23 集

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未曾在陰府中作任何停留。 第

2 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六0篇「論(主的) 空
苦難」證道詞中說: I在主、救主的命令下，鐵製的門問立即 矗

被擊碎。」所以，以隨從基督的天使的名義說: I城門，請提 請

高你們的門楣! J (((聖詠》第二十四篇7 及 9節)可是基督下降

陰府的目的，就是為將陰府的鐵閃擊碎。所以，基督在陰府中

未作任何停留。

3.此外， (<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三章的節敘述主懸在十字

架上給右盜說: I今天你就要同我在樂園裡。」由此可見，基

督於同一天就在樂園裡。可是祂不是憑藉身體在樂園裡，因為

祂的身體當時被安放在墳墓中。所以，祂是憑藉下降到陰府的

靈魂在樂園裡。如此則基督似乎未曾在陰府中停留。

反之 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24節記載伯多祿說: I天主卻解

除了祂死亡的苦痛，使祂復活了，因為祂不能受死亡的控制。」

所以，基督在直到復活的這一段時間，似乎是停留在陰府中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為了承擔我們的懲罰，基督願意自己

的身體被安放在墳墓中;同樣地，祂也願意自己的靈魂下降到

陰府中。可是，祂的身體在墳墓中停留了一整天兩夜，以證明

自己的死亡是真實的。所以，應該相信祂的靈魂在陰府中也停

留了同樣長的時間，使祂的靈魂和身體，在同一時間，分別從

基
督

下降
陰
府



陰府和墳墓中被領出。

釋蜻 1 .基督下降陰府，拯救了在那裡的聖者;但不是藉著立

刻引領他們脫離陰府的地方，而是藉著用榮耀的光，在陰府中

光照他們，拯救了他們。可是祂的身體在墳墓中停留多久，祂

的靈魂在陰府中也停留多久，還是適宜的。

2. ["陰府的問」是指阻止古聖祖離開陰府的障礙，這是

因為他們受制於來自原祖父母的罪。基督下降陰府，立即以祂

苦難和死亡的德能，把閃擊碎。可是基於正解己說過的理由，

祂卻願意在陰府中停留一段時間。

3.基督所說的那句話，應該如此解釋，即是它不是指地上

有形可見的樂園，而是指精神的或屬神的樂園，也就是一般所說

的一切享見天主的光榮者所在的樂園。所以，針對地方而言，右

盜同基督一起下降到陰府，為同基督在一起，因為給他說過:

「你就要同我在樂園裡J ;可是針對賞報而言，右盜之在樂園

裡，則是因為他如同其他聖人一樣，草見基督的天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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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基督下降陰府是否將古聖祖從那祖救出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下降陰府似乎末將古聖祖們從那裡救出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六四篇第三章「致厄伍丟書」

中說: ["我還未發現，基督下降陰府，曾給那些在亞巴郎懷中

的義人們有什麼施予﹒而且我也總未看到，按照祂使人成為真

褔的天主性的臨在來說，祂曾離開過他們。」可是，假使祂將

他們從陰府中救出，便是給了他們許多施予。所以，基督似乎

沒有將古聖祖們從陰府中救出。

2.此外，除非是為了罪，就不會有任何人被拘留在陰府

裡。可是當古聖祖們還生活在世時，藉著他們對基督的信德，



已經脫離罪而成義。所以，他們並不需要藉著基督的下降陰

府，從陰府中被救出。

3.此外，除去了原因，也就除去了妓果。可是下降陰府 395 

的原因是罪，而罪藉著基督的苦難已被兔除，正如前面第四十

九題第一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古聖祖們不是藉著基督的下降陰府，

從陰府中被領出。

第

集

第

皮之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六0篇「論(主的)苦難」證 早
道詞中說，當基督下降陰府時， r就擊碎了陰府的門和鐵問，

並開釋了一切因受制於原罪而被拘留在那裡的義人」。

題

已冊
基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四節釋疑2 所說的，基督下降陰 零
降

府之際，是以自己苦難的德能工作或產生作用。藉著基督的苦 陰

難，人類不僅從罪中，而且也從因罪而受罰的境界或罪罰中被 府
救出，正如前面第四十九題第一及第三節所說的。人受制於兩種

罪罰:一種罪罰是基於每個人自己所犯的罪行或本罪;另一種

罪罰是基於整個人性的罪，即是由原祖遺傳到一切人的罪或原

罪，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五章第 12等節所說的。原罪的罰即是身

體的死亡和被排除於光榮的生命之外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二章

17節以及第三章3 、 19和第 23等節所指明的;因為原祖在犯罪

以後，天主遂把他趕出樂園，而且在原祖犯罪以前，天主就警

告過他，如果他犯罪，就必要死亡。所以，基督下降陰府，以

自己苦難的德能，從這(原罪的)罪罰中聞釋了古聖，他們就

是因這罪罰被排除於光榮的生命之外，不能享見天主的本體，

而人的完善真褔即在於享見天主的本體，正如第二集第一部第三

題第八節所說的。古聖祖之所以被拘留在陰府中，乃是因為基

於原祖的罪，進入光榮生命的門路沒有為他們敞開。依此，基

督是藉著下降陰府，將古聖祖從陰府(原罪的罰)中救出。這



就是《臣加利亞》第九章 11 節所說的: í 因了你盟約的血，你

從無水地牢中領出了俘虜。 J <<哥羅森書》第一章 15 節說:

396 í 祂解除丁率領者和掌權者的武裝 J '即是解除了「陰府的武

裝，帶走了依撒格、雅各伯和其他古義人J' í遷移他們 J '即

單 是開領他們遠離這個黑暗的國度而前往天國y 正如那裡的
主 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說的。

第
士 釋疑 1.奧斯定在那裡的談話，是在駁斥某一些人，他們以為古

冊 聖祖在基督來臨以前，曾在陰府中忍受刑罰的痛苦。因此，在所

論 引證的話稍前，奧斯定也曾說: í一些人還說，古聖祖也另外獲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賜了這一恩惠，即是當基督降來陰府時，古聖祖也從這些痛苦中

獲得解脫。可是我卻看不出，如何理解或想像，接納那一善良窮

人(拉臣祿)在自己懷抱中的亞巴郎，竟會在這些痛苦中。」所

以，針對奧斯定後來所說的「自己還沒有發現，基督下降陰府，

給古義人們有什麼施予y 應解讀為這是針對解除那些(原本就

不存在的)刑罰的痛苦而說的。可是，針對取得光榮方面，祂卻

給他們有所施于;祂藉此解除了他們因光榮擱延而受的痛苦。可

是，他們也由於獲得光榮的希望而有莫大的喜樂，按照《若望褔

音》第八章 56節所說的: í你們的父親亞巴郎曾歡欣喜樂地企

望看到我的日子。」所以，奧斯定後來繼續說: í我總未看到，

按照祂使人成為真福的天主性的臨在來說，祂曾離開過他們」

這是因為即使在基督來臨以前，在希望上他們已是真褔之人，雖

然在事實上，他們還不是完全的真褔之人。

2當古聖祖還生活在世的時候，藉著對基督的信德，已

經從原罪和本罪，以及本罪的罪罰中獲得解救;卻沒有從原罪

的罪罰中獲得解救，而且是礙於這種罪罰，在尚未付出救贖人

類的代價以前，古聖祖被排除於光榮之外。正如同連現在的基

督信徒，藉著聖洗從本罪的罪罰中獲得解救;針對被排除於光



榮之外，也從原罪的罪罰中獲得解赦。可是在身體必要死亡方

面，他們卻仍然受原罪罪罰的束縛;因為他們的重生只是在神

魂方面，還不是在肉身方面;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10節所說 397 

的: í身體固然因罪惡而死亡，但神魂卻賴正義而生活。」

3.隨著基督的死亡，祂的靈魂立刻下降到陰府，並向被 警

拘留在陰府中的古聖祖，施展了自己苦難的功效;雖然當基督 集

還停留在陰府中的時候，古聖祖並沒有離開那地方，因為基督 第
五

的臨在本身，屬於光榮的整體或全部。 十

第六節 基督是否曾從陰府中救出一些受永罰者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曾從陰府中救出一些受永罰者。因為:

題

已開
基
督

下曰r5Z

1. <<依撒意亞》第二十四章 22節說: í他們將被聚集起 陰

來，關在深坑內，監禁在監牢裡;待過了許多時日，將受到看

望或察看 (visitari) 0 J 可是這裡所論及的，卻是那些曾敬拜

「天上的軍旅」的受永罰者。所以，當基督下降陰府時，連受永

罰者、也受到看望或察看。而這似乎與他們的獲得解救有關。

2.此外，關於《臣加利亞》第九章 11 節的「因了你盟約

的血，你從無水地牢中領出了俘虜J'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上說: í你救出那些被監禁在牢獄中的俘虜，在那牢獄中，沒有

任何那個富家人所要求的消滅他們痛苦的仁慈(<<路加福音》第

十六章24節) 0 _I可是，唯有那些受永罰者被關閉在沒有仁慈的

牢獄中。所以，基督從受永罰者的陰府中救出了一些人。

3.此外，基督在陰府中的能力，並不小於在這世界上的

能力;因為在這兩處，祂都是以自己天主性的能力工作，或產

生作用。可是在這世界上，祂從每一階層或境界中，都救出了

一些人。所以，即使在陰府中，祂也從受永罰者的階層或境界

中，救出了一些人。

府



反之 《歐瑟亞》第十三章 14節說: I死亡啊!我將是你的死

亡!陰府啊!我將是你的刺痛! (憐憫已由我的眼前隱蔽了 )J

398 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I即是當我將被選者領

出，將被棄絕者遺留在那裡時。」可是，唯有被棄絕者是在受

草 永罰者的陰府中。所以，藉著基督的下降陰府，並沒有什麼人
室 從受永罰者的陰府中被救出。

第
士 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四節釋疑2.和第五節所說的，基

開 督下降陰府，是以自己苦難的德能工作或產生作用。所以，祂

誦 的下降陰府，只給那些藉著以愛德行事或成形的(活)信德，
基
督

之
生

平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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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結合於基督之苦難的人，施予解救的功效;因為罪是藉著這

種(活)信德而被免除。可是，那些在受永罰者之陰府中的

人，或者完全沒有針對基督之苦難的信德，例如:不信的人;

或者如果曾有信德，卻與受苦受難之基督的愛德沒有相似之

處，所以他們的罪也沒有被撫除。因此，基督的下降陰府，沒

有給他們施予從陰府之受罰境界中救出的功效。

釋疑 1.當基督下降陰府時，所有在陰府中的人，無論他們是

在那一部分‘都以某種7守式受到了看望或察看。可是一些人是

為獲得安慰和解救;而另一些人，即是受永罰者，卻是為獲得

賣斥和羞1鬼。因此，那裡第23節繼續說: I月亮要臉紅，太陽

要羞慚。」

依撒意亞的這些話，也可能是針對受永罰者在最後審判

之日要受到的看望而說的，這看望不是為使他們獲得解救，而

是為使他們再一次受到審判和懲罰，按照《索福尼亞》第一輩

12節所說的: I我要看望那些深植在自己罪惡渣津中的人。 J

2. I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說「那裡沒有任何消滅

他們痛苦的仁慈J '應該解讀為是指完全解救的消除而說的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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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在基督來臨以前，古聖祖還不能從那陰府的牢獄中被救出。

3.不是陰府中每一階層或境界都有些人被救出，像世人

中每一階層或境界都有些人得救那樣，這不是因為基督無能為

力，而是由於兩種階層或境界的情況不同。因為人幾時生活在

現世，仍能皈依信悟和愛德;因為人在今生尚不是固定於善或

惡，如同在離開今生以後那樣。

負有原罪而去世的兒童，是否曾藉基督的下降

陰府獲得解救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負有原罪而去世的兒童，似乎曾藉基督的下降陰府獲得

解救。因為;

1 .這些兒童被拘留在陰府中，只是為了原罪，如同古聖

祖一樣。可是，古聖祖卻藉基督被救出陰府，正如前面第五節

所說的。所以，兒童們也同樣地藉基督被救出陰府。

2.此外，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五章的節說: 1"如果因一

人的過犯許多人 (multi) 都死了;那麼，天主的恩寵和那因一

人耳~.í穌基督的恩寵所施予的恩息，更要堂當地洋溢到更多的人

( plur巴s) 身上。」可是，那些只負有原罪而去世的兒童，是為

了原祖的罪而被拘留在陰府中。所以，他們遠更藉著基督的恩

寵被救出陰府。

3.此外，正如洗禮因基督苦難的德能而產生作用，同樣

地，基督的下降陰府也是如此，正如前面第四節釋疑2. 、第五及

第六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兒童們藉著洗禮，兼從原罪和陰府中

獲得解救。所以，他們也曾藉著基督的下降陰府，同樣地獲得

解救。

第七節

「這耶穌即是天主公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三章25 節說:反之



間立定的，使祂以自己的血，為信仰祂的人作贖罪祭。」可

是，那些只負有原罪而去世的兒童，卻完全未分事或參與信

400 德。所以，他們並沒有獲得基督贖罪的效果，使他們藉著基督

而被救出陰府。
神
學

三 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六節所說的，基督的下降 l售
業 府，只在那些藉著信德和愛德而結合於基督之苦難的人身上，

自 產生了功效;因為是因這苦難的德能，基督的下降陰府有解救

冊 的作用。可是，那些負有原罪而去世的兒童，完全沒有藉著信

論 德和愛德而結合於基督的苦難。他們既不能真正地有信德，因

量 為他們還不會運用自由意志;也沒有藉著父母的信德或信德的
言 聖事撫除原罪。所以，基督的下降陰府，並沒有從陰府中救出
平自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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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的兒童。

再者，古聖祖之所以從陰府中被救出，是因為他們獲許

進入享見天主的光榮，而人只能藉著恩寵到達這種光榮，按照

《羅馬書》第六章 23 節所說的: r天主的恩寵就是永生。」所

以，由於過去那些負有原罪而去世的兒童，未曾有天主的恩

寵，所以他們並沒有從陰府中被救出。

釋疑 i .雖然從人性方面來看，古聖祖仍然受原罪之罪罰的束

縛而被拘留，可是他們卻藉著對基督的信德，從罪的一切站持

中被救出。所以，他們能領受基督下降陰府所施予的解救。可

是針對那些兒童卻不能如此說，正如前面正解所指明的。

2.宗徒所說「天主的恩寵洋溢到更多的人身上J '這「更

多的」一語，不應該解釋為「比較J (或相對)的意義，宛如是

說:因基督的恩寵得救的人，在數目上，比因亞當的罪受罰自令

人要更多;而應該取其絕對的意義，好像在說:基督一人的恩

寵洋溢至IJ r許多人」身上，如同亞當一人的罪也傳遞到許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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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上一樣(按:思高聖經即把這「許多 J 和「更多」都直接譯

為「大眾J) 。可是，正如亞當的罪只傳遞到那些藉著肉身方面

的胚種之理、或能力為其後裔的人;同樣地，基督的恩寵也只

洋溢到那些因神性的重生而成為其肢體的人。而這並不適用於

那些負有原罪而去世的兒童。

3.洗禮只施於在現世生活中的人，因為在現世生活中，

人能有從罪到恩寵的轉變。可是基督下降陰府所面對的，是那

些離開現世生活之後的靈魂，在他們身上不再可能有上述的轉

變。所以，兒童們藉著洗禮從原罪和陰府中獲得解救;可是，

藉著基督的下降陰府，卻不會獲得上述解救。

基督是否藉自己的下降陰府，從煉獄中救出了

靈魂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短 基督似乎藉自己的下降陰府，從煉獄中救出了靈魂。因

為:

第八節

1 .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六十四篇第三章「致厄伍丟書」

中說: r因為有明顯的證據，一併提到了陰府和痛苦，所以相

信救主降來那裡的理由，無非是為拯救人脫離這些痛苦。可

是，祂降來是為拯救祂所找到的一切忍受這些痛苦的人，或者

只是為拯救某些祂判斷堪當得此恩惠的人，我還在探究。可

是，我並不懷疑基督確曾下降陰府，並賜給了忍受陰府之痛苦

的人此一恩惠。 j 可是，基督並沒有賜給那些受永罰的人這種

解救的恩惠，正如前面第六節所說的 c 而除了那些受永罰者之

外，在那裡忍受刑罰之痛苦的，只剩有在煉獄中的人。所以，

基督曾從煉獄中救出靈魂。

2此外，基督靈魂的臨在本身所有的殼果，並不小於祂

的聖事所有的故果。可是藉著基督的聖事，尤其是藉著聖體聖



事，有靈魂從煉獄中被救出，正如下面捕編第七十一題第九節所

要討論的。所以，還更藉著基督下降陰府的臨在，從煉獄中救

出了靈魂。

3.此外，基督在現世所治好的人，都是完全治好，正如

奧斯定在《論真偽痛悔》第九章所說的。《若望福音》第七章

23 節也記載主說: [""我在安息日使一個人完仝恢復健康。」可

是基督給那些柱煉獄中的人，解除了喪失的罰，即是被排除於

光榮之外的罰。所以，也一併給他們解除了在煉獄中的忍受刑

苦的罰。

402 

皮之 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十三第四十三章說:

「當我們的造主和救主穿過了陰府的門戶，從那裡領出被揀選者

的靈魂時，祂既下降到那裡救出了別人，就不容忍我們到那裡

去。」可是，祂卻容忍我們下到煉獄。所以，祂下降陰府，並

沒有從煉獄中救出靈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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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已屢次說過的，基督下降陰府，是以

自己苦難的德能，產生解救的功殼。可是祂的苦難所有的，不是

暫時的和過波性的德能，而是永恆的德能，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

十章 14節所說的: [""祂只藉著一次奉獻，就永遠使被聖化的人

得以成金。」由此可見，基督的苦難當時所有的功殼，並不大於

它現在所有的功杖。所以，他們當時的情形，如果與現在被拘留

在煉獄中者的情形一樣，他們就沒有藉著基督的下降陰府，從煉

獄中被救出。如果當時在那裡有人，他們的情形與現在藉著基督

之苦難的德能，從煉獄中被救出者的情形一樣，那麼就沒有理由

否定他們藉著基督的下降陰府，從煉獄中被救出。(按:二者之

分別，主要在於是否充分獲得淨化。參看釋疑 1. 0 ) 



釋疑 1 .根據奧斯定的那些話，並不能推定當時所有在煉獄中

的人，都從煉獄中被救出，而只可以說，其中有一些人獲賜此

一恩惠;即是那些已經充分獲得淨化的人;或者是那些生活在 403 

現世時，曾經藉著對基督之死亡的信德、愛德和虔誠立功的

人，他們的功勞使他們可以在基督下降陰府時，從煉獄的暫罰 壟

中被救出。 豆豆

2.基督的德能在聖事內產生作用，是以一種治療和補贖 第

的方式。因此，聖體聖事從煉獄中救出人，是因為它是贖罪的

祭獻。可是基督的下降陰府，卻沒有贖罪的性質，它是以有贖

五
寸

題

罪性質的苦難的德能產生作用，正如前面第四十八題第二節所說 誦

的。可是苦難的贖罪性質是一般性的，需要藉著與每一個人有 黨

關的特殊因素，把苦難的德能施用到每一個人身上正如第四十 T 
九題第一節釋疑4.及 5.所說。所以，藉著基督的下降陰府，並非

必然地使所有在煉獄中的人都被救出。

3.基督在現世一次完全救治的人的缺陷，有個別的性質，

原本是分屬於每個人的。可是，被排除於天主的光榮之外，卻是

普遍的缺陷，屬於整個人性。所以，那些在煉獄中的人，藉著基

督，從「被排除於光榮之外」中被救出，卻沒有從煉獄的懲罰中

被救出，其間並無悴理之處，因為後者與個人本身的缺陷有關。

古聖祖的情形卻恰好相反，在基督來臨以前，他們已經從個人本

身的缺陷中被救出，卻沒有從人性共同的缺陷中被救出，正如第

七節釋疑 1.和第四十九題第五節釋疑 1 .所說的。

Px平

陰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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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題

論基督的復活

一分為四節一

當 隨後要討論的是，那些關於基督之蒙受舉揚者(參看第二
室 十七題引言)。第一，論基督的復活;第二，論祂的升天(第五
第 十七題) ;第三，論祂的坐於聖父之右(第五十八題) ;第四，

直 論祂的審判權柄(第五十九題)。
而 關於第一項‘分為四部分討論:其中第一部分討論基督的

重 復活本身;第二部分討論復活者的情況(第五十四題) ;第三部

督 分討論復活的彰顯(第五十五題) ;第四部分討論復活的因果作

主 用(第五十六題)。

真 關於第一部分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當 一、論基督師的必要性。

書 二、論徒活的時間。

三、論復活的;文序。

四、論復活的原因。

第一節基督復活是不是必要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復活‘似乎不是必要的。因為:

1 .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二十七章

說: r復活是那已經解體和隕墜者的魂或生命的再起，或復

興。」可是基督卻並非因罪而隕墜，祂的身體也沒有解體或分

解，正如前面第十五題第一節、第五十一題第三節所指明的。所

以， r復活 J 原本就不適宜於基督。

2.此外，凡是復活或復起( resurgere )者，都是被提升到



更高的位置，因為「起來J (surgere) 即是動向高處。可是，基

督的身體在死後卻仍然與天主性合而為一，如此則不能有更高

的提升。所以，復活並不適宜於基督。 405

3.此外，關於基督的人性所發生的一切，都是為了我們

的得救。可是，基督的苦難已足以使我們得救，因為我們藉著 第

基督的苦難，已從罪惡和罪罰中獲得解救，正如前面第四十九 三是

題第一及第三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促死者中復佑'.illZ小是

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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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46節說: í基督必須受苦，並 論

從死者中復活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基督復活，這是必要的，理由有五。第

一，為彰顯天主的正義;而舉揚那些為天主而謙卑自下的人，

屬於天主的正義，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52節所說的: í祂

從高位上推下權貴，卻提拔了弱小卑微。」所以，由於基督為

了愛和服從天主，貶抑自己直到死在十字架上(<<斐理伯書》第

二章 8 節) ，所以祂蒙受天主舉揚直到光榮的復活，這也是應該

的。因此， <<聖詠》第一三九篇 2節以祂的身分或名義說:

「我或坐或立，你全然認清。」即是說， í我的謙卑自下和受苦

受難，以及我的復活，即是在復活中受到光榮，都是你所贊同

的J '正如那裡的「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所詮釋的。

第二，為培養我們的信德。基督的復活堅固了我們對祂

的天主性的信德，因為正如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三章4節所說

的: í祂雖然由於軟弱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卻由於天主的德能

仍然活著。」所以，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14節也說: í假

如基督沒有復活，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室的，我們的信仰也是

空的。 J <<聖詠》第三十篇 10節說: 'í我如果下降至腐朽，我

基

督

的

復
活



的血有何孟處? J 即是說， r我如果沿著﹒災難的階梯步步下降

至腐朽，傾流我的血有何益處? J 宛如說: r全無益處。因為

406 如果我不立即復活，那麼我的身體也就腐朽，而我也就不會向

任何人宣講，不會爭取到任何人y 正如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了

串 通行本註解)所詮釋的。

室 第三，為提升我們的望德。當我們看到我們的頭基督復

第
活時，我們(祂的肢體)也就盼望將來也要復活。因此， <<格

吉 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12節說: r既然傳報了基督已由死者中復

冊 活了，怎麼你們中還有人說: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呢? J ((約伯

論 傳》第十九章25 及 27節也說: r我確實知道J '即是藉著確實

舊 的信德知道， r我的救睹者 J '即是基督， r還時- J '即是從
主 死者中復活起來，所以「在末日，我也將從地下升起或復活;
蓋 在我的五內保有我這一希望。」

盟 第四，為陶冶信徒們的生活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六章4

事 節所說的: r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了，我們也
蹟
一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。」下面第9及 11 節繼續說: r基督既從

死者中復活，就不再死;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，活

於天主的人。」

第五，為完成我們的救恩。因為﹒正如祂藉著死亡忍受

了惡或痛苦，為把我們從惡或痛苦中解救出來;同樣地，祂也

藉著復活受到了光榮，為把我們提升到善或幸褔，按照《羅馬

書》第四章 25節所說的: r祂曾為了我們的過犯被交付，又為

了使我們成義而復活。」

釋疑 1.基督雖然沒有因罪而隕墜，可是祂卻因死亡而隕墜。因

為正如罪是脫離正義的隕墜，同樣地，死亡也是脫離生命的隕

墜。所以，可以以基督的名義或身分來解讀《米該亞》第七章8

節所說的: r我的仇敵!你不要因我跌倒而高興，我必再起來。」



同樣地，基督的身體雖然沒有國化為灰土而分解，可是

靈魂與身體的分離本身卻是一種分解。

2.在基督死亡以後，祂的天主性仍然與祂的肉身合而為 407 

一，是基於在(聖子)位格內的合而為一，並不是基於本性的

合而為一;如同靈魂作為形式或以形式的資格，與身體合而為 單

一，以組成人的本性那樣。所以，祂的身體藉著與靈魂的合而 柔

為一，被提升到本性方面的更高地位，但未被提升到位格方面 第
五
十的更高地位。

3.質言之，基督的苦難成就我們的得救，是針對清除惡 題

或痛苦;而祂的復活則是針對善或幸福的創始和典範。

第二節 基督(死後)第三天復活是否適當

論
基
督
的
優
活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(死後)第三天復活，似乎並不適當。因為:

i .肢體與頭之間應該一致。可是我們作為基督的肢體，

卻不是死後第三天復活，我們的復活反而要推遲到世界末日。

所以，基督作為我們的頭，似乎也不應該死後第三天復活，祂

的復活也應該推遲到世界末日。

2.此外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24節記載伯多祿說:

「基督不可能受陰府」和死亡「的控制JJ 。可是人幾時是死者，

就幾時受死亡的控制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似乎不應該推遲至死

後第三天，祂應該在死亡當天立即復活。尤其因為前面第一節

所引述的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說: r如果基督不立即復

活，那麼祂的流血便沒有任何益處。」

3.此外，天或白天似乎從日出或太陽升起開始，因為是

太陽的臨在或出現產生天或白天。可是﹒基督卻是在太陽升起

或日出以前復活，因為《若望褔音》第二十章 l 節說: 「一過

的第一天，清晨天還黑的時候，瑪利亞瑪達肋納來到墳墓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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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。」而當時基督已經復活，因為那裡繼續說: í看見石頭已

從墓門挪開了。」所以，基督並不是第三天復活。

反之 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章 19 節說: í他們要把祂(基督)

單 交給外邦人戲弄，鞭打、釘死:時三天，祂要復活。」
大
全

第
十
四
冊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為培養我們的信

德，基督的復活是必要的。可是，我們的信德卻是既關係到基

督的天主性，也關係到祂的人性;只信二者之一端，而捨其另

論 一端，那是不夠的，正如前面第三十六題第四節，以及第二集第

書 二部第二、第七、第八題所指明的。所以，為了堅固對基督的天
主 主性的信德，基督應該及早復活，祂的復活不應該推遲到世界

E 末日。可是，為了堅固對祂的真實人性和真實死亡的信德，祂
救
世
事
積

的死亡與復活應該相隔一段時間。因為假使基督死後立即復

活，那麼就有可能使人認為祂的死亡不是真實的，從而祂的復

活也不是真實的。可是為7顯示基督的真實死亡，將祂的復活

推遲到第三天已足，因為在這一段時問內，看似己死的人若還

活著，不會不出現某些生命的跡象。

藉著基督在第三天復活，也推崇數字「三」的完美，因

為「三」是「每一存在物的數字y 它含有「開始、中介和終

結J '正如(亞里斯多德的) \\天界論》卷一第一章所說的。

就奧蹟而言，這也顯示出基督「以自己的一種死亡J ' ~D 

是身體的死亡，而這種死亡是基於正義的光明， í摧毀了我們

的兩種死亡 J (奧斯定， ((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三章) ，即是肉

身的死亡和靈魂的死亡，而這兩種死亡是基於罪的黑暗;也因

此，基督在死亡中停留了一個完整的白天和兩個黑夜，正如奧

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六章所說的。

藉此也象徵第三時期，藉著基督的復活已經開始。因為



第一時期是在(梅瑟)法律以前;第二時期是在法律之下;第

三時期則是在恩寵之下。在基督的復活中，也開始了聖人們的

第三種境界。因為第一種境界是在法律的象徵或預像之下;第 409 

二種境界是在信德的真理之下;第三種境界是在永恆的光榮

中，而基督己因祂的復活開始了這最後境界 c {
第
三
集
〕

釋疑 1 .頭與肢體的一致，是在本性方面，而不是在能力方 第
五
十

題

面;因為頭的能力優於肢體的能力。所以，為了凸顯基督能力

的卓越，祂於第三天復活，這是適宜的;至於其他的人的復活

則推遲到世界末日。
己的

2. r控制」含有某種外力逼迫。可是，基督卻不是受制 言

於無法擺脫的死亡，而是「在死者中間的自由自主者J (((聖詠》 盟

第几十八篇的行)。所以，祂停留在死亡中一段時間，並不是宛 星
如被拘留，而是出於自願;祂停留了按照祂所判斷的，為培養

我們的信德所需要的時間。至於所說「立即」發生或實現，是

指「相隔短暫的時間」。

3.正如前面第五十一題第四節釋疑 1 .及 2.所說的，是在清

早天快亮時，基督復活了，這是為表示祂藉著自己的復活，引

領我們到達光榮的光明;就如祂是在傍晚天漸變黑時死亡，是

為顯示祂藉自己的死亡摧毀了罪惡和罪罰的黑暗。至於說祂第

三天復活，是把「天」看作包括二十四小時的自然的「天」。正

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四第六章所說的: r從黑夜至IJ聲

稱基督復活的那一清早或黎明，屬於第三天。因為那『吩咐光

從黑暗中照耀」的天主(((格林多後書》第四章 6 節) ，為使我

們藉著新約的恩寵和分享基督的復活聆聽: ii 從前你們原是黑

暗，但現在你們在主內卻是光明dJ (((厄弗所書》第五章8 節) , 

已做了某種暗示，使我們明瞭『天』是從夜開始。因為正如最

初的天或日，為了人未來的墮落，它的計算法是從光或白天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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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夜;同樣地，現今的天或日，為了人已獲得修補和復原，它

的計算法則是由黑暗(夜)到光明(白天) 0 J 

由此可見，即使基督是在半夜復活，按照自然的一天的

解釋，仍然可以說祂是在第三天復活。可是現在，由於基督是

車 在清早或黎明時復活，所以即使按照人為的從太陽臨在或出現
室 開始計算一天的方式，照樣能說祂是在第三天復活;因為太陽

第
十
四
冊

已經開始光照天空。因此， ((馬爾谷褔音》第十六章 2節說，

婦女們來到墳墓那裡， I那時太陽剛升起」。這與《若望福音》

第二十章 1 節所說的「清晨還天黑的時候 J '沒有 1-i麼衝突，正

論 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二十四章所說的， I因

量 為天破曉時，光愈上升，買IJ殘留的黑暗也愈消退J ;至於馬爾
主 谷所說的「太陽剛升起J' I不應該這樣解譚，宛如太陽已出現
蓋 在大地之上，而是說太陽逐漸臨近這些區域」。
敕

世
事
蹟

第三節基督是不是首先復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首先復活。因為:

1.舊約記載厄里亞和厄里安復活了死人(<<列王紀上》第

十七章第 19等節; <<列王紀下》第四章第 32等節) ;按照《希

伯來書》第十一章 35節所說的: I有些女人復得了她們的死者

復活」。同樣地，基督在自己受苦受難以前，也復活了三個死人

( ((瑪竇福音》第九章第 18 等節 ; ，Z路加福音》第七章第 11 等

節; <<若望福音》第十一章)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復活者中的第

一位。

2.此外， ((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七章 52節記載在基督受苦

受難時發生了一些奇事，其中也曾述及「墳墓自悶，許多長眠

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」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復活者中的第一位。

3.此外，正如基督藉著自己的復活是我們復活的原因;



同樣地，祂也藉著自己的恩寵是我們的恩寵的原因，按照《若

望福音》第一章 16節所說的: r從祂的滿益中我們都領受了恩

寵。 J 可是在時間上，有其他的人在基督以前就領受了恩寵， 411 

例如:舊約的所有古聖祖。所以，也有些人在基督以前，就得

到身體的復活。 {
第
一
集

反之 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20節說: r基督從死者中實在 第

復活了，做了死者的初呆。」那裡的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 早
說: ["因為就時間和尊位而言，是基督首先復活。」 臺

論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復活是從死亡恢復到生命。一個人從死亡 章

中被救拔出來，有兩種方式:一種方式是只從現行的或目前的 的

死亡中，即是一個人在曾為死者以後，再開始某種方式的生 喜
活;另一種方式是一個人不僅脫離死亡，而且也脫離死亡之必

然律，尤其是脫離死亡的可能性一一這就是真實而成全的復

活。因為一個人幾時生活在死亡的必然律之下，死亡就對他有

所控制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10節所說的: ["身體固然因罪

惡而死亡。」那可能有或存在的，稱為相對的或在某一方面的

有或存在，即是在潛能中的有或存在。由此可見，那只使人賴

以從現行死亡中被救拔出來的復活，是不成全的復活。

所以，就成全的復活而言，基督是復活者中的第一位;

因為是祂因復活而首先到達完全不可能死亡的生命，按照《羅

馬書》第六章 9節所說的: r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，就不再

元。」按照不成全的復活，有些人在基督以前已先復活，有如

作為預示基督之復活的一種象徵或表記。

釋疑 1.由此可知對質疑 1 .的解答。因為舊車守所記載的那些(為

先知所)復活的人，以及那些為基督所復活的人，他們恢復生



命的方式，是仍然要死。

2.關於那些問基督一起復活的人，有兩種意見。一些人

主張，他們既已重新獲得生命，就不再死亡;因為假使他們還

要死亡，這比他們如果未曾復活更為痛苦。根據這種意見，正

如熱羅尼莫在《瑪竇褔音註解》卷四，關於第二十七章 53節所

說的，應該如此解譚，即是「他們的復活，並不先於主的復

活」。因此，聖史瑪竇也說: í在耶穌復活以後，他們由墳墓出

來，進入聖域，發顯給許多人。 J (第二十七章 53 節)

可是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六四篇第三章「致厄伍丟

書」提及這種意見時說: í我知道，一些人認為因主基督的死

亡所賜給義人的復活，與預許給我們的在世界末日的復活，是

同樣的復活。假使他們的身體不再還置原處而長眠，就應該考

量怎樣解讀基督是『死者中的古生者~ (<<哥羅森書》第一章 18

節卜因為這等於假定有這麼多人在基督以前先已獲得這種復

活。如果答說這是一種先行或預先報導的說法，其意是:當基

督身懸十字架上而大地震動時，墳墓固然自閉，可是聖者身體

的復活卻不是在那時，而是在基督先復活了以後。果真如此，

買IJ仍有這一提難，即是伯多祿怎會不是針對達味，反而是針對

基督，說曾經預言『祂的肉身沒有見到腐朽~ ，因為達昧的墳墓

那時還在他們中間(<<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27 、 29 、 31 等節)。

假使達味的身體已經不在那裡，那麼伯多祿就無法使他們(以

色列人)相信他的話;因為縱使達味先前死後不久，即已復

活，他的肉身也沒有見到腐朽，那墳墓仍能留在那裡。(按:

即假使達昧的身體已經復活而不在那裡，以色列人便可反駁伯

多祿，而認為那旬聖經是針對達味說的;因為雖然達昧的墳墓

仍在那裡，但這不足以證明達味沒有復活。)如果那些義人所

獲賜的是永恆的復活，而達味卻無分於那復活，這也難使人置

信，因為基督被推崇為達昧的後裔。尤其是， <<希伯來書》論

4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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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古義人所說的『若沒有我們，他們絕得不到成全.!l (第十一輩

的節) ，也不易解釋，如果他們在那復活中，已自主立於那預許給

我們的在世界末日才能完成的不朽。」

所以，奧斯定似乎認定(那些同基督一起復活的人) ，他

們復活後仍要再死。歸屬於這種意見的，似乎還有熱羅尼莫在

《瑪竇福音註解)) (向上)所說的: í仿效拉匣祿復活的模式

( ((若望福音》第十一章 44 節) ，聖者的許多身體也照樣復活

了，以顯示復活的主。」可是在《書信集》第九篇「論聖母榮

召升天」的證道詞裡，熱羅尼莫對此仍然存疑。奧斯定的論據

似乎更為有力。

3.正如先於基督來臨的一切，都是為基督做準備;同樣

地，恩寵也是為光榮做準備。所以，那些屬於光榮的，無論

是靈魂方面的，例如:成全地享見天主;或者是身體方面

的，例如:光榮地復活，在時間上都應該先成就在作為光榮

之根源的基督內。至於恩寵，貝IJ宜於先出現在那些以基督為

目的者身上。

第四節基督是不是自己復活的原因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是自己復活的原因。因為:

1.凡是為另一位所喚起或復活者( suscitari) ，都不是自己

復活的原因。可是，基督卻是為另一位所喚起或復活，按照

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24節所說的: í天主卻解除了祂死亡的

苦痛，使祂復活了。 J ((羅馬書》第八章 11 節也說: r那使基督

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，也要使我們有死的身體復活。 J 所以，

基督並不是自己復活的原因。

2.此外，一個人如果自己是某物的原因，就絕對不說是立

功掙得那物或從他人手中求得那物。可是，基督卻是因自己的苦



難立功掙得復活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一0四講，

關於第十七章 1 節所說的: í受苦受難的謙卑自下是掙得光榮復

4 Î 4 ~舌的功勞。」基督自己也求聖父使祂重被喚起或復活，按照《聖

詠》第四十一篇 11 節所說的: í上主，求你可憐我，使我重被

單 喚起或復活。」所以，基督並不是自己復活的原因。
主 3 此外，正如犬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
第 二十七章所證明的，復活並不屬於靈魂，而屬於身體，是身體

十
四
冊

因死亡而倒下。可是，身體卻不能使靈魂與自己結合，因為靈

現比身體尊貴。所以，那在基督內復活的，不可能是自己復活

誦 的原因。
基
督

之
生
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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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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蹟

皮之 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章 17 及 18 節說: í誰也不能從我

奪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，以及我也再取回它。」

可是復活無非就是重新取回性命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是靠自己的

德能復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五十題第二及第三節所說的，天

主性並未因基督的死亡與基督的靈魂分離，也未與祂的肉身分

離。所以，關於已死的基督的靈魂和肉身，可以用兩種方式求

觀察:一種方式是基於祂的天主性，另一種方式是基於祂的受

造的人性。所以，是根據與自己合而為一的天主性的德能，身

體重新取回了自己所失去的靈魂，而靈魂也重新取回了自己所

遺棄的身體。這就是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三章4節論及基督所

說的: í祂雖然由於我們的軟弱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卻由於天

主的德能仍然活著。」

可是，如果我們根據受造的人性的能力，來觀察已死的

基督的身體和靈魂，如此則二者不能靠自己重新合而為一，應

該是基督為天主所喚起或復活 c



釋疑 1.聖父和聖子的天主性的德能和工作，是二而一的或相

同的。因此， í基督為(天主)聖父的天主性的德能所喚起或

復活J '以及 í( 聖子)基督為自己的天主性的德能所喚起或復 415 

活J '二者也是彼此相隨不離(有此即有彼，二而一的)。

2.基督求得和立功掙得了自己的復活，是就祂是人而 璽

言，並不是視祂有如天主。 暴

3.身體根據受造的本性，並不比基督的靈魂更有能力;可 第

是根據(與自己合而為一的)天主性的德能，卻比靈魂更有能 干
力。反過來看，靈魂根據與自己合而為一的天主性，也比在受造 臺

本性之觀點 F的身體，更有能力。所以，身體和靈魂是根據天主 主
pfffi 

性的德能，而不是根據其受造本性的能力，彼此重新取回。 量

的

1旻
5;5 



416 

第五十四題

論基督復活後的情況

一分為四節一

葛 然後要討論的是f復室活的基督的情況(川qu州l
言 三題引言) 0 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第
十
四
冊

一、復活後基督是不是有真實的身體。

二、基督是否以完整無缺的身體復活。

五、祂的身體是否已是光榮的身體。(按:在正丈裡，第

二、第三節的位置互換。)

四、論祂在身體上出現的傷痕。

論
基
督
之
生
平
與
救
世
事
蹟 第一節 基督復活後是不是有真實的身體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復活後(以平沒有真實的身體。因為:

1 .真實的身體不能與其他的形體物，同時在相同的地

方。可是，基督復活後的身體卻與其他的形體物，同時在相同

的地方;因為「門戶都關著J '基督卻進入到(在屋內的)門徒

們中間，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二十章26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

復活後，似乎沒有真實的身體。

2.此外，真實的身體除非腐化，不能在目睹者眼前消失

或隱沒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卻曾在目睹祂的門徒們「眼前隱

沒 J '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卡四章 31 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

復活後似乎沒有真實的身體。

3.此外，每一真實的身體或形體物，都有固定的形像。

可是基督的身體卻曾「藉了另一個形像」顯現給門徒們，正如



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六章 12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復活後，

似乎沒有真實的人的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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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7節說:當基督顯現給門徒們

時， 1""他們驚懼害怕起來，想是見了鬼神 J '即是有如祂沒有真

實的身體，而只有虛幻的身體。基督為瞭解除他們的疑懼，後

來他說: 1""你們摸摸看，因為鬼神是沒有肉軀和骨頭的，如同

你們看我卻是有的。 J (第 39節)所以，祂不是有虛幻的身

體，而是有真實的身體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

四第二卡七章所說的: 1""唯有那曾倒下政斃命者，才說祂復起

或復活。」可是基督的身體會因死亡而倒下，即是說，作為身

體之形式的成全的靈魂，離開了身體。因此，為了使基督的復

活是真實的復活，必須是基督的同一個身體重新與同一個靈魂

合而為一 c 由於身體之本性的真實性來自形式(按:即一物的

身體是不是真實的，取決於有無該物的形式) ;所以，基督復

活後(與靈魂重新合一)的身體是真實的身體，它的本性也與

先前所有的本性相同。可是假使祂(復活後的)身體是虛幻

的，那麼祂的復活也就不是真實的復活，而只是一種假象或表

面上像似復活而已。

釋疑 1 .如同一些人所說的，基督復活後的身體，不是由於奇

蹟，而是基於光榮的處境或境界，雖然門戶都關著，卻進入了

(在屋內的)門徒們中間，是如此曾與其他形體物(門戶)同時

在同一個地方。至於已受到光榮的身體，是否能靠附於自己的

某種特性，做到可以與其他形體物同時在同一個地方，下面補

編第八十三題第二節討論眾人的復活時，要加以探究。可是為了



滿足當前問題的需要，應該說: (基督的)那身體，不是基於

身體的自然本性，而是基於與自己合一的天主性的德能，雖然

418 它是真實的身體，而且門戶都關茗，卻進入到(屋內的)門徒

們中間。因此，奧斯定在逾越節的證道詞(<<證道集》第二四七

星 篇)中說:一些人這樣爭論: r如果它是身體，如果這從墳墓
言 中復活起來的身體司就是那懸在十字架上的身體，那麼它如何

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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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穿過關著的門戶進入呢? J 他答覆說: r如果你瞭解個中方

式，那就不是奇蹟了。哪裡理性有所欠缺，就由信德在那裡建

樹。」他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一二一講，關於第二十章 18節

論 又說: r關閉的門戶，阻擋不了有天主性在其內的身體的軀

書 殼;那出生時使母親的童貞保持無損者，能在門戶末開的情形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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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進入。」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褔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六篇

「論復活八日慶期」的證道詞中也說過同樣的話。

2.正如前面第五十三題第三節所說的，基督復活而獲得了

光榮的不死不滅的生命。受到光榮的身體的性質是這樣的，即

是它是「屬神的J (spirit叫e) ，隸屬於神或精神體 (spiritus) 的

權下，正如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4節所說的。為使

身體完全屬於神或精神體的權下，身體的一切行為應該服從神

戒精神體的意志。一物是藉著使自己可以被視覺看到的行為，

使自己實際被看見，正如哲學家在《靈魂論》卷二第七章所指

明的。所以，凡是有光榮的身體者，他有權能可以做到在願意

自己被看見時而被看見，在願意自己不被看見時而不被看見。

基督乏有此權能，是基於光榮的身體的境界，而且也是基於天

主性的德能;藉著天主性的德能，即使還未受到光榮的身體，

也能以奇蹟的方式不被看見;例如，據說真褔巴爾多祿茂就曾

獲得這一奇恩: r如果他願意，就可以被看見，如果他不願

意，就不會被看見。」所以，說基督由門徒們眼前隱沒了，並

不是因為他被腐化或被分解為看不見的因素，而是因為他自己



願意不再被他們看見，無論當時祂是還在那裡，或者是藉著神

速奇恩已經離去。

3.正如塞味利安( Severianus) 在一篇復活節的證道詞中 419 

所說的: r無人以為基督因自己的復活而改變了自己的容貌。」

這應該是針對肢體的輪廓或結構而說的。因為因聖神而成孕的 童

基督的身體，沒有任何錯亂和畸形之處，需要在復活時加以矯 葉

正。可是在復活時，祂的身體卻撞得了神光( claritas )的光 第

榮。所以，塞味利安繼續說: r 可是祂的容貌從有死有壞的成 早
為不死不滅的，這時就有了改變，但這改變是說獲得了容貌的 四

題

光榮，而不是說喪失了容貌的本體或本有面目。 J (參看:金言 自

伯多祿 (Petrus Chrysologus)' <<證道集》第八十二篇。)

可是，基督也不是以受到光榮的形像顯現給那些門徒

們;而是實際上，正如祂有權能使自己的身體被看見或不被看

見，祂也有權能在目睹者的眼前，將自己的外貌形成為光榮的

模樣，或者不光榮的模樣，甚或二者相混的模樣，或者其他可

能有的任何模樣。些微的差別，就足以使一個人在外觀上，呈

現出另外的一種形像。

第二節 基督的身體是否復活而成為光榮的身體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身體，似乎並不是復活而為光榮的或獲得天上榮

光的身體。因為:

1 .獲得天上榮光的或光榮的身體，是發光的身體，按照

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三章的節所說的: r那時義人要在他們父的

國捏，發光如同太陽。」可是發光的身體被看見，是基於光或

光采的原故，而非基於色或色彩的原故。基督的身體既然是在

色彩的形像下被看見，如同它先前被看見一樣，所以基督的身

體似乎不是光榮的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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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此外，光榮的身體是不會腐化的身體。可是，基督的

身體卻似乎不是不會腐化的身體。因為它是可以觸摸的，正如

420 <<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9節記載祂自己說: r你們摸摸看。」

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證道詞裡說: r凡被觸摸的，必要腐

草 化;而凡不腐化的，不可能被觸摸。 J (<<褔音論贊》卷二第二
三 十六篇)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不是光榮的身體。

第
3.此外，光榮的身體並不是屬生靈的，而是屬神的，正

自 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第 3S等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基督復

用 活後的身體卻似乎是屬生靈的，因為基督曾同們徒們一起飲

論 食，正如《路加插音》第二十四章第41 等節和《若望福音》第

書 二十一章第9等節所記載的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似乎不是光榮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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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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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身體。

反之 宗徒在《斐理伯書》第三章21 節說: r祂必要改變我們

卑賤的身體，相似祂光榮的身體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身體在復活時，已是光榮的身體。

可根據三點理由來加以說明。第一，因為基督的價活是我們復

活的典範和原因，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第 12等節所說

的。而聖人們在復活時都將有光榮的身體，正如那裡第43節所

說的: r播種的是可羞辱的，復活匙來的是光榮的。」因此，

既然原因優於其所產生的效果，而典範也優於那以其為典範的

如法者，所以復活的基督的身體遠更是光榮的身體。

第二，因為基督藉著受苦受難的謙卑自下，而立功掙得

了復活的光榮。因此基督自己說: r現在我心神煩亂J (<<若望

褔音》第十二章 27 節) ，這屬於受苦受難;後來又說: r 父

啊!光榮你的名罷J (同章28節) ，於此祂祈求了復活的光榮。

第三，因為正如前面第三十四題第四節所說的，基督的靈



魂，從自己成孕之初，就因完全享見天主性而有天上光榮或是

光榮的。可是，基於天主的特別措施或安排，正如前面第十四

題第一節釋疑2.和第四十五題第二節所說的，這光榮並沒有從靈 421 

魂洋溢到身體，這是為使基督以自己的受苦受難，完成救贖我

們的奧蹟。所以，在基督受苦受難和死亡的奧蹟完成以後，基 壟

督的靈魂立即將自己的光榮傾注到在復活時重新取得的身體。 已長

那身體即是如此而成為光榮的身體。 第
五
十

釋疑 1 凡被領受在某物內的，都是按照領受者的形式被領受 單

在該物內。由於身體的光榮是從靈魂注入﹒正如奧斯定在《書 論

信集》第一一八篇第三章「教狄奧斯高書」所說的，所以光榮

的身體的光或神光是按照人身體的自然色彩被領受，如同各種

不同色彩的玻璃，是各自按照自己色彩的形式，領受來自太陽

光照的光亮。正如己受到光榮的人，有權能使自己的身體被看

見或不被看見，正如前面第一節釋疑2.所說的;同樣地，他也有

權能使自己的神光被看見或不被看見。因此，他能使人看見自

己的色彩，而看不到神光。基督在自己復活以後，就是以這種

方式顯現給門徒們。

2.說身體或物體是可觸摸的，不僅是因為它有抗拒或阻

力，而且也是因為它有密度。可是針對稀鬆和禍密者，卻有

輕、重、冷、熱等導致基本物體腐化的對立因素。因此，用人

的觸覺可以觸摸到的物體，是自然會腐化的。可是如果有物體

對觸覺有抗拒或阻力，而沒有配備為人之觸覺的固有對象的上

述種種性質，像天體一樣，則這樣的物體不能稱為可以觸摸

的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在復活後確實是由元素所組成的，按照

人身體的本性所要求的，本身也具備可以觸摸到的性質;所以

就自然本性而言，它是可以觸摸的。以及，如果它沒有任何超

越人身體本性的因素，它也是會腐化的。可是，它有其它使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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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不會腐化的因素。而它所有的這因素﹒不是天體的本性，就

如一些人所主張的，關於此點，下面補編第八十二題第一節要詳

加討論;而是由真褔靈魂所洋溢來的光榮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

「致狄奧斯高書 J (向上)所說的: r天主使基督的靈魂具有如

此大能的本性，致使從這靈魂的滿盈的真褔中，有滿盈的健

康，即是不會腐化的生命力，洋溢到基督的身體。 j 所以，正

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同處所說的: r復活以後，基督的身體顯

示出仍有相同的本性，但卻有不一樣的光榮。 J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十三第二十二章所說

的: r我們的救主在復活以後，固然以屬神的，但卻是真實的

身體，同門徒們一起飲食尸「可是這並不是基於需要飲食，而

是基於或為顯示有這種能力 J (卷二十二第十九章)。正如伯達

在《路加福音註解》卷六，關於第二十四章41 節所說的: r乾

旱的田地吸收水是一回事，太陽的光芒溫暖水是另一回事:前

者是基於需要，而後者則是基於能力。」所以，基督在復活後

進食， r並不是好像祂需要食物，而是為以此方式顯示巳復活

的身體的本性J (同上)。為此，不能據以說祂的身體是需要食

物的屬生靈的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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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身體，似乎不是復活而為完整無缺的，或完整無

缺地復活。因為:

1 .血和肉屬於人體的完整。而基督復活後似乎沒有血和

肉;因為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0節說: r血和肉不能承受

天主的國。」可是，基督卻已復活而處於天主之圓的光榮中。

所以，基督復活後似乎沒有血和肉。

2.此外，血是人體的四種液體之一。所以，如果基督那



時曾有血液，同理祂也曾有其他液體，而這些液體是導致動物

身體腐化的原因。如此則應推定基督的身體也是會腐化的。而

這是不相宜的。所以，它未曾有血和肉。

3.此外，基督復活後的身體已經升天了。可是，在一些

聖堂裡仍然保留著祂(生前)的一些血液，奉為聖髓。所以，

基督的身體未曾偕同自己的一切部分完整地復活。

第

皮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的節記載主復活後給門徒們 早
四
題

說: r神鬼是沒有肉軀干口骨頭的，如同你們看我卻是有的。」

論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前面第二節釋疑2 所說的，基督的身體 書

在復活時， r有相同的本性，但卻有不一樣的光榮」。因此，凡 堡

屬於人體之本性的，全部都在復活的基督的身體內。可是顯然 還
的
情

況

地，肉、骨頭和血，以及其它諸如此類之物，都屬於人體的本

性。所以，這一切都在復活的基督的身體內。而且是完整地沒

有任何滅損;否則，如果因死亡而失落的一切沒有全部恢復，

那麼就不是成全的復活。因此， <<瑪竇福音》第十章 30節記載

主也預許自己的信徒們: r就是你們的頭髮，也都一一數過

了。 J <<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18 節也說: r連你們的一根頭

髮﹒也不會失落。」

說基督復活後的身體並沒有骨和肉，以及其他諸如此類

的屬於人體本性的自然部分，這屬於君士坦丁城主教歐底久斯

(Eutychius) 的謬論，他說: r我們的身體在那復活的光榮中，

是無法觸摸的，它比風和空氣還更精微J '以及主「在堅固了那

些觸摸的門徒們的心以後，凡在祂內可被觸摸的一切，又恢復

了精微的原狀」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同一地方(君士坦丁)譴責

了這種謬論(參看《倫理叢談》卷十四第五十六章)。因為基督

復活後的身體並不改變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六章 9節所說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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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，就不再死。」因此，歐底久斯在死時收

回了自己從前所說的。因為，如果華督在成孕時，不宜取另外

424 一種本性的身體或形體，例如:天體，如同瓦倫提諾

( Valentinu日)所主張的;那麼，基督在復活時更不宜取回男外

單 一種本性的身體。因為基督在復活時取回身體，是使它進入不
大
全

死不滅的生命;而在成孕時取了身體，卻是為使它具備有死有

第 壞的生命。
一」

四

冊 釋疑 1 .那裡所說的「血和肉 J '不是意指血和!有的本性;它們

論 或是意指血和肉的罪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
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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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第五十六章所說的;或是意指血和肉的腐化，因為正如奧

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二0五篇第二章「致康森秋書一一論肉身

之復活 J (Ad Consentium , de Resurrectione Carnis) 所說的;

「在天主的國那裡，沒有血和肉的腐化和壞死。」所以就其本體

而言，肉身承受天主的圓，按照所說的: í神魂是沒有肉軀和

骨頭的，如同你們看我卻是有的。」可是就其意指腐朽而言，

肉身將不能承受天主的園。因此，在宗徒的言詞中繼續說:

「可朽壞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壞的。」

2.正如奧斯定在同一篇書信第一章中所說的: í或許乘

此討論血液的機會，使人不勝其煩的敵對者逼問我們說:如果

在復活的基督的身體內「有血液，為什麼沒有黏液J '即導致遲

鈍冷漠的液體呢? í為什麼沒有黃膽汁 J '即使人易怒的液體

呢? í以及，為什麼沒有黑膽汁J '即引起憂鬱的液體呢? í醫

學也證明這四種液體調節肉身的性質。可是不拘任何人，無論

他給基督的身體加添什麼，但要小心不可加添腐朽，以兔破壞

自己健全而純正的信德。因為天主的德能，針對身體的可以看

到的和可以觸摸到的本性，能使其某些性質存留，而照自己所

願意的把某些性質剔除，例如:讓身材存留，卻剔除敗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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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腐朽的敗壞; r讓行動存留，卻剔除疲乏;讓進食的能力存

留，卻剔除飢餓的需求。」

3.從基督的身體流出的所有的血，都在基督的身體內復

活了起來，因為它屬於真實的人之本性。關於其他一切屬於人

之真實而完整本性的個別部分，也有相同的情形。至於在某些

聖堂內所保存的奉為聖髓的血，並不是從基督的肋旁流出來

的，而據說是奇蹟般地從基督的某一受損的像中流出來的。

第四節 基督的身體是否應該帶著傷痕復活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 F:

質疑 基督的身體似乎不應該帶著傷痕復活。因為:

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2節說: 「死人必要復活，

成為不朽的。」可是，身體的傷痕和創傷卻屬於身體的一種腐

朽和缺陷。所以，基督既是復活的創始者，就不應該帶著傷痕

復活。

2.此外，基督的身體是完整無缺地復活，正如前面第三節

所說的。可是，傷口洞開卻相反身體的完整，因為傷口破壞身

體的連續。所以，在基督的身體內，似乎不宜仍然保留有傷

口;只要在那裡保留有某些創傷的痕跡，有它們供人察看也就

夠了，而多默察看了也信了，聽到主對他說: r 多默，你因為

看見了我，才相信。_I ((<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29節)

3.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十八

章說: r關於復活後的基督所說的一些事，例如說:祂有傷

痕;固然是真實的，可是這些事都不是基於祂的本性，而是基

於天主的特別措施或安排，為證實是祂那受苦受難的身體復活

了。」可是停止了原因，也就停止了效果。所以，當門徒們確

實相信基督已經復活了以後，基督似乎就不再有傷痕。可是祂

所取的，卻不在祂內永遠存留，這不合於恆常不變的光榮。所



以，基督在復活時，似乎不應該取回帶有傷痕的身體。

皮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27節記載主向多默說; I把你的

指頭伸到這裡來，看看我的手罷!並伸過你的手來，探入我的

肋旁! J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基督復活時，基督的靈魂取回帶有傷痕

的身體，這是適宜的。第一，為基督自己的光榮。伯達在《路

加褔音註解》卷六，關於第二十四章40節說:基督保留了身體

的傷痕，並不是因為無法治好它們，而是「永遠隨身帶著自己

勝利的標記」。因此，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第十九章

也說: I或許我們要在那國度裡，看見在殉道聖人們身體上的

創傷的痕跡，這些創傷是他們為了基督之名所忍受的。在他們

內，這些傷痕將代表尊高的地位，而非醜陋的畸形;其中也有

傷痕，雖然是在身體上，但所放射的不是優美身體的光輝，而

是優美德性的光輝。」

第二，為堅固門徒們「相信祂復活」的信心(伯達，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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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)。

第三， I為經常不斷地向聖父顯示祂為人忍受了何種死

亡，以為我們轉求。 J (伯達，同上)

第四， I為向那些因祂的死亡而獲得救贖的人，顯示同

一死亡的標記﹒以提醒他們自己獲得了何等仁慈的助佑。 J (伯

達，同上)

最後， I為在審判的日子，也藉此宣示他們被判受罰是

多麼公正J (伯達，同上)。因此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與望教者談

聖經》第二篇第八章所說的; I基督知道為什麼在自己的身體

上保留傷痕。因為，正如祂把這些創傷顯示給除非摸到和看

到，就絕不相信的多默;同樣地，祂也將把自己的創傷顯示給



仇敵，並以『真理J 的身分舉證控訴他們說: [j看哪!你們所

釘死的人。你們看看你們所加諸於祂的創傷。認清你們所刺透

的肋旁。因為這肋旁是被你們並為了你們所刺開;可是你們卻 4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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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保留在基督身體上的那些傷痕，並不屬於腐朽或缺 要

陷，反而是為增加更大的光榮，因為它們是德性的標記。正是 第
五
十
四
題

在這些受傷的地方，呈現出一種特殊的光采。

2.雖然洞闊的傷口，伴有(身體上的)某種連續的間

斷，可是就整體而言，這一切藉著榮躍的更大光采而獲得彌 為

基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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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
後
的
情

況

補，致使身體的完整不但未曾消滅，反而更加完美。至於多

默，他不僅看見了，而且也摸了傷痕。因為正如教宗良一世

( 440'"'-'461 年)所說的: I為了自己的信德，多默看見了他所

看到的，這已經夠了;而他又摸了他所看見的，他如此做則是

為了我們。 J (參看:奧斯定， <<證道集》第一六二篇)

3.基督願意在自己的身體上保留創傷的痕跡，不僅是為

了堅固門徒們的信德，而且也是為了其他的理由。根據這些理

由可以看出，那些傷害將常常留在祂的身體上。因為正如奧斯

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二O五篇第一章「致康森秋書一一論肉身之

復活」所說的: I我相信基督的身體在天堂上的情形，就如同

它升天時所有的情形。」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十

四第五十六章也說: I如果在基督復活後的身體上有什麼能夠

改變，那麼這會相反宗徒的真實言論，而主在復活後也會重新

回歸死亡。除非是那些否認肉身的真實復活的人，還有什麼人

或狂人敢說這種話呢?」由此可見，基督復活後，在自己的身

體上所顯示的傷痕，以後從未由祂的身體上消失。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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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五題

論復活的顯彰

一升為六節一

重 然後要討論的是復活的彰顯(參看第五+三題引言)。
室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第 一、基督的復活是不是應該彰顯給眾人，抑或只應該彰顯

吉 給某些特定的人。

間 二、基督在這些特定人士目睹下復活，是否適宜。

重 三、基督復村是否應該同門徒們一起生活。

置 四、基督藉另一個形像顯現給自己的門徒，是否適宜。

至 五、基督是否應該用證據說明自己的復活。

E 六、論這些證棒的充足性 c
救
世
事
蹟

第一節 基督的復活是不是應該彰顯給眾人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的復活似乎應該彰顯給眾人。因為:

1 .正如在黑人前犯的罪，應該在黑人前受懲罰，按照

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五章 20節所說的: r犯罪的人，你要在眾人

前加以斥責 J ;同樣地，在黑人前立的功勞，也應該在眾人前

給予獎賞 υ 可是「復活的光采卻是謙卑自下受苦受難的獎賞尸

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一0四講，關於第十七章 l

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苦難既然是眾所周知的，因為祂是在

眾人前受苦受難，所以祂復活的光榮似乎也應該彰顯給黑人。

2.此外，正如基督的苦難旨在使我們得救，基督的復活

也是如此;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四章25節所說的: r祂為了使我

們成義而復活。」可是凡屬於公共利益之事，都應該顯示給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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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也應該顯示給眾人，而不應該只特別地

顯示給一些人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復活所彰顯給的那些人，都是復活的見

證人;因此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三章 15節說:「天主卻從死者中

復活了祂，我們就是這事的見證人。」他們藉著向黑人宣講推

廣這見證，可是婦女們卻不宜做這事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

十四章 34節所說的: í婦女在集會中應當絨默。 J ((弟茂德前

書》第二章 12節也說: í我不准許女人施教。」所以，基督的

復活似乎不應該首先彰顯給婦女們，然後才彰顯給眾人。

反之 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的及 41 節說: í第三天，天主使

祂復活了，叫祂無現出來，不是給所有的百姓，而是給天主所

預簡的見證人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獲知的事物中，一些是基於自然本性的普

遍規律獲知，一些則是基於恩寵的特別惠賜獲知，例如:為天

主所啟示的事物。正如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

四章所說的，這是天主對這些事物所制定的規律，即天主直接

地把這些事物啟示給在上者或居高位者，並經由他們再傳遞給

在下者或居低位者，正如上天精神體(天使)的排位或順序所

指明的。可是那些屬於未來光榮的事物，超越眾人的普通知識

範圈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卡四章4節所說的: í 天主，你

為愛你的人所準備的，在你以外，是眼睛從未看過的，耳朵從

未聽過的。」所以，除非天主把這樣的事物啟示給人，人就無

法得知;可是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10節所說的: í天主

藉著聖神將這一切啟示給我們了。」因為基督是以光榮的復活

而復活，所以祂的復活並沒有彰顯給所有的百姓，而是顯示給

一些人，並藉著他們的見證，進一步讓其他的人知道。



釋疑 1 .基督的苦難是在身體內完成，而這身體當時有可以受

苦受難的，並根據普遍規律為人所週知的本性。所以，基督的

苦難可以直接顯示給所有的百姓。可是，基督的復活卻是「藉

著父的光榮」而完成﹒正如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六章4節所說

的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並沒有直接地顯示給眾人，而只顯示給

一些人。

至於說在黑人前犯罪者，在黑人前受懲罰，應該是針對

今生今世的懲罰而說的。同樣地，在黑人前的功勢也應該在眾

人前受獎賞，是為使其他的人受到激勵。可是來生的罰單日賞，

卻不是當眾顯示給所有的人，而是特別顯示給天主為此所預簡

的人。

2.正如基督的復活旨在普遍使眾人得救，同樣也要普遍

使眾人得知;但不是直接顯示給所有的人，而是直接顯示給一

些人，並藉著他們的見證進一步傳遞給眾人 3

3.不准許女人在集會中當眾施教，可是卻准許她私下在

家中勸導家人。所以，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

十，關於第二十四章 9節所說的: í女人被派遣到那些在家中

的人那裡 C J 可是她並沒有被派遣，為基督的復活在想人前作

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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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之所以首先顯現給婦女們，是為使首先給人帶來死

亡之開始的女人，也首先傳報基督在光榮中復活的最初喜訊。

因此，濟利祿在《若望褔音論贊》卷十二，關於第二十章 17節

說: í昔日曾是死亡之侍女的女人，首先領受和傳報了可崇敬

的復活奧蹟。所以，女性做到7從羞辱中獲得開釋，並從咒罵

中獲得解脫。」同時這也顯示出，就光榮的境界而言，女性並

沒有受到任何損害;而且，如果她們的愛德之火更大，也就會

奪得更大的享見天主的光榮。因為那些更熱愛主的婦女， í並

沒有離開」主的墳墓， r雖然連門徒們都已回去 J (額我略，



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五篇) ，所以她們首先看見了復活而進

入光榮的主。

第二節 門徒們是否適宜於親眼目睹基督復活

431 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 f: 單

質疑 門徒們似乎適宜於親眼目睹基督復活。因為: 集

1 .為基督的復活作證這屬於門徒們的職責，按照《宗徒 第

大事錄》第四章 33節所說的: r 宗徒們以大德能，作詮主耶穌

的復活。」可是親眼目睹的證據卻是最確鑿的證據。所以，門

徒們適宜於親眼目睹基督復活。

五
十
五
題

5閥

2 此外，為了獲有確實的信德，門徒們曾目睹基督升 里

天，按照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 9節所說的: r耶穌就在他們

觀望中，被奉上升。」可是關於基督的復活，他們同樣也應該

有確實的信德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也應該在門徒們觀望中復活。

3.此外，拉區祿的復活是基督未來復活的象徵。可是，

主是在門徒的觀望中復活了拉臣祿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也應該在

門徒們觀望中復活。

皮之 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六章9節說: r一週的第一天，清

平，耶穌復活後，首先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。」可是瑪利亞

瑪達肋納卻沒有目睹基督復活，而是在墳墓那裡尋找祂的時

候，聽見天使說: r主已經復活了，不在這裡了。 J (第 6

節)。所以，沒有任何人目睹基督復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十三章 i 節所說

的: r凡是來自天主的，都是經過安排的或有秩序的。」可是

天主卻安排 T這一秩序，即是舉凡超越人的事物，都藉由天使

而啟示給人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四章

的

早主

顯



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復活的基督卻沒有回到眾人所熟知的那種生

活，而是回到一種不死不滅和肖似天主的生活‘按照《羅馬書》

第六章 10節所說的: I祂活，是活於天主。」所以，基督的復

活不應該直接由人目睹，而應該由天使傳報給他們。因此，希

拉利在《瑪竇福音註釋》第三十三章說: I所以，天使之所以

是復活的最早傳報者，是為使復活在服侍奉行聖父的旨意下傳

報於人。」

釋疑 1 .宗徒們也能是用親眼目睹為基督的復活作證;因為他

們以具備慧眼的信穗，看見了他們確知已經死亡的基督，在復

活後仍然活著。可是，正如人是藉著聆聽信德而到達草見天主

的真褔;同樣地，人也是經由先從天使所聽到的，進而看見復

活的基督。

2.就起點而言，基督的升天並沒有超越人類的一般知識

範圈，而只就終點而言，才超越人類的一般知識範圈。所以，

就起點而言，即是就基督從地上被舉上升而言，門徒們能看見

祂的升夭。可是就終點而言，門徒們卻沒有看見祂的升天，因

為他們沒有看見祂如何被迎接到天上。可是基督的復活，無論

是就起點而言，即是就靈魂從陰府中返回和身體從封閉的墳墓

中出來而言;或者是就終點而言，即是就祂獲得光榮的生命而

言，都超越了人類的一般知識範圈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不應該

如此在人的觀望下完成。

3.復活的拉匣祿是重新回到他先前所有的生命，而這生

命並不超越人類的一般知識範圈。所以，情形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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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基督復活後，是否應該持續不斷地同門徒們一

起生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基督復活後，似乎應該持續不斷地同門徒們交往或一起

生活。因為:

1.基督復活後顯示給門徒們的目的，是為堅定他們對祂 集

復活的信德，並且安慰那些驚慌失措者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第 第
五
十
五
題

二十章 20節所說的: r 門徒見了主，使喜歡起來。」可是，

如果基督持續不斷地留在他們中間，那麼他們必然更為堅定，

也更感到安慰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應該持續不斷地向門徒們一起 諦

生活。 復
活

的
彰
顯

2.此外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後，並沒有立刻升天，而是

在「四十天」之後才升天，正如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 3節所

說的。可是在這一段居中的時間內，基督最適宜於居留的地

方，莫過於門徒們所聚集的地方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應該持續不

斷地向他們一起生活。

3.此外，在主復活的當天，聖經記載基督顯現了五次，

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二十五章所說的:

「一是顯現給那些來到墳墓的婦女;二是顯現給離開墳墓於回途

中的相同的婦女;三是顯現給伯多祿;凹是顯現給往鄉下去的

二位門徒:五是顯現給在耶路撒冷的沒有多默在場的多位門

徒」。所以，基督在自己升天以前的其他日子裡'似乎至少也應

該多次顯現。

4.此外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章 32節記載主在受苦受

難以前對門徒們說: r我復活後，要在你們以先到加里肋亞

去。」這也是天使以及主自己在復活後對婦女們所說的(<<瑪竇

褔音》第二十八章7及 10節)。可是，之前在復活的當天，門徒

們在耶路撒冷已看見了祂'正如前面質疑 3.所說的;在復活後

4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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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天，門徒們也看見了祂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26節

所記載的。所以，基督復活後向門徒們來往的方式，似乎並不

434 適當。

里 皮之 《若望褔音》第二十章吋說: I八天以後J '基督顯現
室 給門徒們。所以，基督並沒有持續不斷地向門徒們一起生活。

算

± 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基督的復活，應該給門徒們宣示兩件

隔 事，即是復活的真實性和復活者的光榮。基督多次顯現給門徒

論 {門，並同他們親密地談話、飲食，讓他們觸摸自己，這足以顯
基
督
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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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復活的真實性。可是為了顯示復活的光榮，基督並未願意像

從前一樣，持續不斷地同他們一起生活，以免被誤認為自己復

活是為回到先前所有的那種生活。因此， (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

四章 44節記載主對門徒們說: I我以前還同你們在一起的時

候，對你們說過這話。」當時祂的身體是同門徒們在一起;可

是祂以前向他們在一起的時候，親臨那裡的，不僅是祂的身

體，而且是帶著有死形狀的身體。因此，伯達《路加福音註解》

卷六解釋上述這些話說: I我以前還向你們在一起的時候y

「即是說我以前還在有死的肉身內的時候，如同你們現在也仍是

在這樣的肉身內。可是當(祂顯現給門徒)時，祂固然是已在

同一肉身內復活了，但不是在(肉身的)同-有死性內同他們

在一起。」

釋疑 1 .基督的屢次顯現，己足以堅定門徒們關於基督真實復

活的信心;可是持續不斷的共同生活，卻能誤導門徒們陷於錯

誤:如果他們認為基督種活是為回到像先前所有的生活。至於

安慰，基督也許給他們來生常同祂在一起的安慰，按照《若望

福音》第十六章22節所說的: I但我要再見到你們，那時你們



的心要喜樂，並且你們的嘉樂誰也不能從你們奪去。」

2.基督之所以沒有持續不斷地問門徒們一起生活，並不

是因為祂認為自己更宜於在其他的地方，而是因為祂認為如果 435 

祂不持續不斷地同他們一起生活，這為教導門徒們更為適宜，

個中理由前面正解及釋疑 1.已予說明。可是在這居中的一段時間 壟

內，祂的身體究竟在何處，卻不得而知;因為聖經未曾傳述， 翼

而且「祂的統治普及各處J (((聖詠》第一0三篇22 豈有)。 第

3 基督在第一天顯現的次數較多，是因為應該用更多的 空
憑據引導門徒們開始領受復活的信德。可是，在他們領受了復 臺
活的信德以後，信心既已堅定，就不需要用多次顯現來教導他 言

(門。所以，按照褔音的記載，在第一天以後，基督也只五次顯 售

現給門徒們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二 的

十五章所說的:在最初的五次顯現以後， r第六次」顯現給他 最

們，是在「多默看見了祂的時候;第七次是在提庇黎雅海邊捕

魚的時候;第八次按照瑪竇的記載是在加里肋亞山上;第九次

是馬爾谷所記載的，最後當他們坐席的時候，因為他們之後將

不會再同祂在地上一起生活;第十次是在祂升天的當天，祂已

不在世界上，而被提升到雲彩中。正如若望所承認的，並非一

切都被一一記載下來。祂在升天以前，屢次同門徒們交往」

這一切都是為安慰他們。因此， ((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6及7

節說: r此後又一同顯現給五百多弟兄，隨後顯現給雅各

伯 J ;而福音並沒有提及這些顯現。

4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八十二篇，解釋

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六章 32節的「我復活後﹒要在你們以先到

加里肋亞去」所說的:所說「祂到那遙遠的地方去，不是為

顯現給門徒們，而是為在那同一民族中句以及在那」他們大

部時間向他一起生活過的「同一地區，使他們也由此而相

信，那被釘在十字架上者，也就是那復活者。」祂也是為了



這一緣故， r說自己要到加里肋亞去，即是為使門徒們擺脫

對猶太人的畏懼」。

436 所以，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十，關於第

二十四章49節所說的: 1-基督曾命令門徒們去加里肋亞見祂;

星 可是門徒們因為害怕猶太人而避居在內廳裡(不敢外出) ，基督
大
全

於是先顯現給他們。這並不是違背許諾，而更好說是基於慈善

第 加快或提前實踐。可是後來他們的心靈已經堅定，基督就要他

士 們去加里肋亞。或者，如果我們說，當時在那內廳裡的人少，

冊 而後來在(加里肋亞)山上的人多，這也沒有什麼不妥。」因

論 為正如恩彪 (Eusebius) 所說的: r兩位聖史，即是路加和若

書 望，記載了基督在耶路撒冷只顯現給那十一位門徒;可是其他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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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位聖史卻說，天使和救主不僅命令那十一位，而且也命令所

有門徒和弟兄都到加里肋亞去。」保祿提及他們說: r此後又

一同觀現給五百多弟兄 o J (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6節) r可

是比較正確的答案是:祂先在耶路撒冷一次或者兩次顯現給藏

匿的門徒們，為安慰他們。可是在加里肋亞，祂卻不是秘密

地，或只一次或兩次，而是大顯威能地把自己顯現出來﹒即是

『他受難以後，用了許多憑據向他們顯明自己還活著Jl '正如路

加在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 3節所說的。 J (<<與瑪利諾談福音

難題解答>) (Quaest. ad Marinum) 第十題)

或者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二十五

章所說的: r天使和主所說J '祂要在他們以先到加里肋亞去，

「應該取其預言性質的意義」。因為「按照『加里肋亞』原有的

「轉滾或移動』的意義，應該是說他們要從以色列民族移往外邦

人，而這些外邦人不會相信宗徒們的宣講，除非基督自己先在

人的心靈中預備道路。這就是『祂要在你們以先到加里肋亞去J

這句話的意義。可是，如果根據『加里肋亞』意指『顯示』來

解釋，那麼就應該明瞭，祂不再是以奴{冀的形式或形體



(forma) ，而是以與聖父同等的形式或性體顯示自己 i 祂也把這

形式或性體許給愛祂的人瞻仰，祂雖然在我們以先到那裡去，

可是卻沒有拋棄我們。」 的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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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基督是否應該藉另一個形像顯現給門徒們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鍵 基督似乎不應該藉另一個形像顯現給門徒們。因為:

1 .一物除非按照它實際是怎樣的顯現出來，就不是真實

的顯現。可是基督卻實際上只有一個形像。所以，如果基督藉

另 4個形像顯現，那麼就不是真實的顯現，而是虛假的顯現。

而這並不適宜，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雜題八十三》第十四題所

說的: r如果有虛假，就不是真實或真理;可是基督卻是真

理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藉另一個形像顯現給門徒們。

2.此外，除非注目觀看者的雙目為某些幻像所吸住，任

何物都不能藉自己所有之形像以外的另一個形像顯現出來。可

是這樣的幻像既是靠魔術形成，所以並不適宜於基督，按照

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六章的節所說的: r基督之於貝里雅耳，哪

能有什麼協和? J 所以﹒基督似乎不應該藉另一個形像顯現。

3.此外，正如我們的信德藉聖經而獲得堅定;同樣地，

門徒們對復活的信德也藉基督的顯現而獲得堅定;可是，正如

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二十八篇第五章「致熱羅尼莫書」所說

的，即或在聖經中只有一虛假或不實之處，聖經的整個權威就

會變弱。所以，即或基督只在一次顯現中，沒有按照祂實際是

怎樣的顯現，他們在基督復活後在祂身上所見到的一切，也都

會空洞無力;而這並不過宜。所以，基督不應該藉男一個形像

顯現。

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六章 12節說: r比後他們中有兩個反之



i 人才主鄉下去，走路的時候，耶穌藉了另一個形像顯現給他們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;正如第一及第二節所說的，基督的復活應該

按照將天主的事物啟示給人的方式，而顯現給人。可是，天主

的事物是按照人的不同情況而顯示於人。那些已把心靈準備妥

當的人，可以按照事物的真理或真相接受天主的事物;可是，

那些尚未把心靈準備妥當的人，卻是在混有一種懷疑或誤解的

情形下接受天主的事物: í 因為屬血氣的人，不能續受天主聖

神的事 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 14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

督在復活後，藉自己的形像顯現給一些已準備妥當會相信的

人。可是，祂卻藉另一個形像顯現給那些信心似乎逐漸冷淡的

人;因此他們說: í我們原指望祂就是那拯救以色列的 J U<路

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21 節)。所以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福音

論贊》卷二第23 篇證道詞裡說: í基督在他們的心靈上是怎樣

的，祂也就在身體上給他們顯示自己是怎樣的。因為祂在他們

的心中還是遠離信德的行旅中的外人，所以祂也裝作還要前行

(第28節汀，即是宛如自己是一個行旅中的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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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聽 1 .正如奧斯定在《瑪竇及路加福音答問》卷二第五十一

題所說的: í並不是我們所裝作的一切都是作偽或虛假。可是

如果我們所裝作的事沒有任何意義，那才是作備或虛假。幾時

我們的裝作指向某種意義，那就不是作偽或虛假，而是真理的

一種象徵。否則，賢哲和聖人，甚或連主自己，用象徵語言所

說的一切，就都被視為假話或謊言了;因為被照一般所瞭解的

意義，真理並不在於或取決於這樣的用語。就像用語一樣，同

樣地也可以裝作某種行為而不陷入虛假，以意指或表達一事。」

而這裡的所作所為正是如此，如同正解所說的。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二十五章所



說的: r"基督可以改變自己的肉身，使它的形像異於門徒們在

自己內所常見的形像;況且祂在自己受苦受難以前，就曾在山

上榮顯聖容，使自己的容貌發光有如太陽。可是，現在的情形 439 

卻並非如此。因為我們可以不無道理地認定，他們眼睛的受

阻，係來自撒彈，使耶穌不被認出來。」所以， ((路加福音》 第

第二十四章 16節說: r他們的眼睛卻被阻止住了，以致認不出 要

祂來。」 第

3 此一論據可以成立，假使那二位門徒沒有從另一個形 早
像被導向看見基督的真正形像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同處(見釋 臺

疑2. )所說的: r基督所做的許可J '即是讓他們的眼睛以上述 自

的方式被阻止住， r 只到出現分餅的奧蹟;意思是說;使他們 重

在分享了與祂的身體的合一之後，也擺脫了仇敵的阻力，可以

認出基督來。」所以，那裡((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1 節)

繼續說: í 他們的眼睛閉了，這才認出祂來。 J r並不是說他們

先前是閉著眼睛走路;而是說其中有某種東西不讓他們認出他

們所看見的，例如:朦朧的霧氣或某種液體，通常就會產生這

種情形。 J (同上)

第五節 基督是否應該用證據說明自己復活的真實性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應該用證據( argumentum )說明自己復活的

真實性。因為:

1 .盎博羅修《論天主教信德》卷一第五章說: r舉凡需

要詢問或請教信德之處，應把證據擺在一邊。 J 可是，關於基

督的復活，卻需要請教信德。所以，證據沒有立足之處。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六篇

說: r信德如有人的理性提供實證，就沒有功勞。」可是基督

卻不會做廢除信德之功勞的事。所以，祂不需要用證據證實自

的

車主



己的復活。

3.此外，基督來到世界上，是為使人藉著祂而獲得真

440 褔，按照《若望褔昔》第十章 10節所說的: r我來是為叫他們

獲得生命，且獲得更堂富的生命。」可是，提出這樣的證據似

當 乎妨礙人的真福，因為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29節記載主曾親
室 口說: r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 c J 所以，基督

第 似乎不應該用證據說明自己的復活。

十

自 反之 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3節說: r基督用了許多證據，由
論 十天之久發現給門徒們，講論天主國的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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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證據有兩種說法。它有時指任何「使

可疑之事成為信實可靠之事的推論或理由(西塞祿， <<論辯證》

第二章)。可是， r證據」有時也指一種有形可見的記號或標

記，以彰顯某一真理或某一事實的真相;例如，連亞里斯多德

在自己的著作裡，有時也曾如此用「證據」一詞。所以，按照

「證據」的第一種說法，基督並沒有用證據給門徒們證明自己的

復活。因為這種基於證據的誰明，是以某些原則為出發點。如

果門徒們不知道這些原則，那麼證據就不會給他們說明什麼，

因為從自己所不知者，不能推論出或形成任何知識。可是如果

門徒們知道這些原則，那麼這些原則就沒有超越人的理性，所

以也不能有效地建構或鞏固超越人之理性的關於復活的信德。

「因為原則應該取之於相同的類別或類 (genus) J '正如亞里斯

多德的《分析後論》卷一第七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基督卻曾藉著

聖經的權威給他們證明自己的復活，因為聖經是信德的基礎，

即是當祂說這些話時: r諸凡梅瑟法律、先知並聖詠上指著我

所記載的話，都必須應驗J '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第44

等節所記載的。



可是如果採取「證據」的第二種說法，那麼就可以說，基

督曾用許多證據說明自己的復活，因為祂用了一些極顯明的記號

或標記顯示自己確實復活了。因此，我們(在拉T文中)所有的 441 

「用許多證據J '在希臘文中是以「憑據J (tekmerium) 代替「證

據J '而「憑據」是指有證明作用的顯明的記號或標記。

基督給門徒們顯示了自己復活的這些憑據，有兩點理 真

第
五
十
五
題

由:第一，因為門徒們的心靈尚未準備妥當，以迅速立即領受

復活的信德。因此， (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 25節記載祂對他們

說: r唉!無知的人哪!為信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，你們的心

竟是這般遲鈍! J <(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六章 14節也說: r基督 論

責斥他們的無信和心硬 c J 第二，是為藉著所顯示給他們的這 雲

樣的憑據，使他們(之後)的作證更有效力，按照《若望壹書》 的
面J

顯第一章 1 及 2節所說的: r我們親眼看見過的，聽見過的，以及

我們親手摸過的，我們才為之作證。」

釋疑 1 .盎博羅修在那裡所說的，是根據人的理性所推論出的

證據，它們為證明那些屬於信德的事物沒有效力，正如正解巳

指明的。

2 信德的功勞在於人由於天主的命令而相信他所沒有看

見的。有些證據是藉著學間，使那些提供給人先要相信的事

物，進而成為實際被看見的事物;唯有這樣的證據才排除信德

的功勞。這樣的證據屬於根據原理來推論的證明。可是，基督

並沒有引用這樣的證據來說明自己的復活。

3.正如釋疑 2.所說的，有人除非是自己親眼所看見的事

物，就不願意相信一一唯有這種情形才完全排除信德所產生的

真褔功勞。可是，一個人藉著所看見的記號或標記，而相信那

他沒有看見的事物，這並不完全廢除信德和信德的功勞。例如

多默曾聽到給自己所說的j童話: r你因為看見了我，才相信」

{
第



( <<若望福音》第二卡章 29節) ;可是「祂看見的是一事，他相

信的是另一事J (額我略， <<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六章) ，祂

442 看見了傷痕，卻相信了天主。可是那些不需要這樣的協助而相

信的人，則有更為成全的信德。因此， <<若望福音》第四章 48

葛 節記載主責斥一些缺乏信德的人說: r除非你們看到神蹟和奇
室 事，你們總是不信。」依此，可以這樣來解釋，即是相較於那

東 些除非看到神蹟就不相信的人，那些心神準備妥當，即使沒有

自 看到神蹟也迅即相信的人，是有褔的。

用

論 第六節基督所提出的證據是否足以說明自己復活的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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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所提出的證據或憑據，似乎不足以說明自己復活的

真實性。因為:

1 .基督價活後所顯示給門徒們的，沒有什麼超越那些顯

現給人的天使所顯示的或所能顯示的。因為天使多次藉著人的

形像將自己顯示給人，向他們一起談話、來往和飲食，就像真

正的人一樣，如同下面這些例證所指明的: <<創世紀》第十八

章所說亞巴郎所款待的路過的天使; <<多俾亞傳》所述那位將

多俾亞「領去又領回 J (第十二章 3節)的天使。可是，天使們

並沒有與自己的本性自然結合的真實身體;而這樣的身體卻是

為構成復活所需要的。所以，基督給門徒們所顯示的那些標記

或憑據，並不足以說明自己的復活。

2.此外，基督的復活是光榮的復活，即是祂同時有人性

的光榮。可是基督所顯示給門徒們的，有的似乎相反人性，例

如: r祂卻由他們眼前隱沒了 J ((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1

節) ;以及「門戶都關著 J '祂進到他們中間(((若望福音》第

二十章 19及 26節)。可是有的卻似乎相反光榮，例如:基督曾



經飲食，以及帶著傷痕。所以，那些證據並不充足，也不適宜

於證明復活的信德。

3.此外，基督的身體，按照它復活後的情形，不應該讓 443 

有死的人觸摸;因此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17節記載基督自己

曾給瑪達肋納說: ['不要摸我，因為我還沒有升到我的父那 壟

裡。」所以，基督為了說明自己復活的真實性，而讓門徒們觸 集

摸自己，這並不適宜。 第

4 此外，獲得光榮的身體所有的奇恩，其中似乎以神光 早
為主。可是基督在復活期間，卻沒有用任何證據顯示這奇恩。 五

題

所以，那些證據似乎還不足以說明基督復活的性質。 自

5 此外﹒被引進作為復活之見證的天使，由於聖史們的記 (5 
載並不一致，似乎也不足以證明什麼。因為瑪竇記載天使坐在 的

面J

已經滾闊的石頭上面，而馬爾谷則述說那些進入墳墓的婦女， 扁豆

看見天使在墳墓裡面。此外，二位聖史說只有一位天使，而若

望說有兩位天使坐著，路加說有兩位天使站著。所以復活的這

些見證似乎並不一致。(按:手抄本中有釋疑 5. '而無質疑 5. 0 

碧岳五世版本參照釋疑5.增補如上。)

反之 基督是「天主的智慧 J (((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24節) ，祂

寬仁而合宜地「安排一切J '正如《智慧篇》第八章 l 節所說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用兩種方式說明自己的復活，即是藉

著作證或見證，以及藉著憑據或標記 e 兩種說明分別在自己的

領域內都是充足的。

因為祂為給門徒們說明自己的復活，用了兩種無法予以

反駁的作證或見證。其中之一是天使們的作證，是他們給婦女

們報告了基督的復活，正如所有聖史所指明的。另一種是聖經

的作證，祂自己就曾提出聖經以彰顯自己的復活，正如《路加



福音》第二十四章第25等節和第44等節所說的。

祂所用的憑據也足以說明真實而光榮的復活。祂先從身

444 體方面說明自己的復活是真實的復活。在這方面祂提示了三

點。第一，祂復活後的身體是真實的和堅實的身體，而不是虛

盟 渺的和稀疏的身體，如同空氣一樣。祂藉讓人觸摸自己的身體
大
全

顯示了此點。因此，祂在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"節說:

第 「你們摸摸看，神鬼是沒有肉軀和骨頭的，如同你們看我卻是有

士 的。」第二，祂藉給他們顯示可親眼審視的(身體)真實形

冊 像，顯示自己的身體是人的身體。第三，祂藉給他們顯示傷

論 痕﹒顯示自己復活後的身體，與祂先前所有的身體是同一個身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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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。因此， <<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8及 39節記載: í祂向他

們說:你們看看我的手，我的腳，分明是我自己。」

其次，祂從與身體重新結合的靈魂方面，顯示自己復活

的真實性。祂是藉三種或三層生命的活動來顯示這一點。第

一，是藉營養生命的活動，因為祂曾向門徒們一起飲食，正如

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0及的節所記載的。第二司是藉感覺

生命的活動，因為祂曾答覆門徒們的詢問，並問候那些在現場

者，藉此而顯示出自己既可以看又可以聽。第三，是藉理智生

命的活動，因為門徒們曾向祂交談，並討論聖經。

為了使完善的說明沒有任何缺憾，祂也顯示了自己有天

主性，即是藉著捕魚時所顯的奇蹟(<<若望褔音》第二十一章6

節) ，以及在門徒們觀望中升天;因為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三章

的節所說的: í沒有人上過天，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

人子。」

祂也給門徒們顯示了自己復活的光榮，即是藉著在「門

戶都關著」的情形下進入到他們中問;按照教宗額我略一世在

一篇證道詞裡所說的: r主在門戶都關著的情形下帶進自己的

肉身，提供給門徒們觸摸，是為顯示復活後自己的身體，一方



面仍有相同的本性，另一方面則有不一樣的光榮。 J (<<福音論

贊》卷二第二十六篇)。同樣地，祂突然「由門徒們眼前隱沒

了 J '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1 節所說的，這也屬於光 445 

榮的特徵。因為藉此可以顯示出祂有權能讓自己被看見或不被

看見，而這屬於已獲光榮之身體的情形，正如前面第五十四題第 第

一節釋疑2.和第二節釋疑 1 .所說的。 一
集
〕
第

釋疑 1 那些證據，分別言之，每一證據都不足以說明基督的 早
復活;可是聚集在一起合而言之，則可完全說明基督的復活。 量

尤其是因為其中還含有聖經的作證、天使所說的證言，以及基 誌

督自己用奇蹟所證實的談話。可是，那些顯現給門徒們的天 (3 
使，卻沒有說自己是人，如同基督說自己確實是人一樣。 ig 

司是基督和天使們的飲食方式卻不相同。因為天使所取 黨
的身體並不是生活的或有魂的身體，所以飲食也不是真實的。

雖然食物的咀嚼，和把食物吞入所取身體的內部，都是真實

的。因此， <<多俾亞傳》第十二章的及 19節記載天使說: r當

我與你們在一起的時候，你們雖然見我吃喝，可是我所用的卻

是看不見的食物。」可是，因為基督的身體確實是生活的或有

魂的身體，祂的吃喝或飲食也是真實的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

《天主之城》卷十三第二十二章所說的: r從復活者之身體所除

去的，不是飲食的能力，而是飲食的需要。」因此，正如伯達

在《路加福音註解》卷六，關於第二十四章41 節所說的: r基

督之飲食，是因為有此能力，而不是有此需要。 J

2.正如正解所說的，基督所提出的證據，一些是為證明

人性的真實性，另一些則是為證明復活者的光榮。可是人性本

身的情況，就其在現世的境界而言，相反光榮的情況，按照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的節所說的: r播種的是軟弱的，復

活起來的是強健的。」所以，為證明光榮的情況而提出的證



據，看似相反人性，但不是絕對地或全面地，而只是相對地或

僅就其在現世的境界這一方面而言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

一篇證道詞裡說:「主在復活後，顯示自己的身體既是不朽

的，又是叮以觸摸的，祂藉此顯示了兩件奇妙的事，而且按照

人的理↑生來說，是兩件彼此極相反的事。 J (((福音論贊》卷二

第二十六篇)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一三一講，關於第

二十章 17節所說的:主所說「不要摸我，因為我還沒有升到我

的父那裡J' r是為在這婦女身上象徵外邦人的教會，因為在基

督升到父那裡以前，外邦人不會信仰基督。或者耶穌願意人如

此信仰祂，即是說如此以心神摸祂，從而領會或相信祂與聖父

原是一體(((若望褔音》第十章 30節)。人如果對祂的領會深入

到承認祂與聖父同等，便是運用自己內心極隱密的覺能，以某

種方式升到父那裡。」可是這位婦女(瑪達肋納)， r還是在用

肉眼或肉身的覺能相信祂，痛哭祂如同痛哭人一樣。」可是，

聖經在他處(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八章9節)也記載瑪利亞(瑪

達肋納)曾摸過基督，即是當祂同其她婦女「上前抱住祂的腳」

時，而這正如塞味利安 (Severianus) 所說的， I並不構成問

題，因為前者是談論象徵，後者是談論女性;前者談論天主的

恩寵，後者談論人的本性。 J (參看:金言伯多祿， (<證道集》

第七卡六篇)

或者正如金口若望在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八十六篇所說

的: r這位婦女願意仍然如同在基督受苦受難以前一樣，同基督

交往。她因喜極而沒有思想大事，雖然基督的肉身因復活而變為

更尊貴。」所以，基督說: r我還沒有升到我的父那裡J '這宛

如說: r妳不要以為我仍要度塵世的生活。妳在地上看見我，這

是因為我還沒有升到我的父那裡，可是我卻即將升往那裡。」所

以，祂又繼續說: r我升到我的父和你們的父那裡去。」

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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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正如奧斯定在「答奧羅修J (Ad Orosium) 問題十四所
說的: r基督是以獲得神光的肉身復活了;可是祂卻不願在這

神光中顯現給自己的門徒，因為他們還不能用肉眼觀看這種神

光。因為，如果在祂為我們死而復活以前，當祂在山上顯聖容

時，祂的門徒尚不能觀看祂，那麼在王的肉身獲得神光以後，

他們遠更不能觀看祂! J 

而且也應該注意，主在復活以後，主要願意顯示的是:

現在的祂就是那曾經死去的祂;如果祂把自己身體的神光顯示

給他們，這將遭受大的阻礙。因為外貌的改變，尤其顯示出所

見之對象的差異;因為一般可感覺之物，像其中的 個與多

個，或者相同與不相同，主要是由視覺加以分辨。在受苦受難

以前，基督著重於願意將自己威能的光榮顯示給門徒們，以免

他們輕視自己受苦受難的軟弱;身體的發光尤其顯示了上述光

榮。所以，基督在受苦受難以前，藉著身體的發光給門徒們顯

示自己的光榮;可是在復活以後，貝IJ藉著其它的標記。

5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四聖史之和合》卷三第二十四章所

說的: r我們可以如此解讀，婦女們看見了一位天使，如同瑪

寶和馬爾谷所記載的，即是說，她們進入墳墓是進入有牆壁圍

起來的一個空間，她們在那裡先看到一位天使坐在那塊已由墳

墓門口滾開的石頭上，如同瑪竇所說的;而且是「坐在右邊Jl ' 

如同馬爾谷所說的。後來她們向裡面觀看安放主的身體的地

方，她們看到了兩位天使J '先是看到他們「坐著，如同若望所

說的J ;後來「天使起來了，於是他們又被看到站著，如同路

加所說的J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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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題

論基督復活的因果作用

一分為二節一

單 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復活的因果作用(心C叫正a飢1吼1
室 五十三題引言)卜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兩個問題:第
十
四
冊

一、基督的復活是不是我們復活的原因。

二、基督的復活是不是我們成義的原因。

論

基
督

星 第一節基督的復活是不是身體或肉身之復活的原因
富 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音 質疑基督的復活似乎不是(人)身體或肉身之復活的原因。
事因為:
1賣

1 .有充足的原因，也必然有放果。所以，如果基督的復

活是身體之復活的充足原因，那麼當基督復活時，所有死者就

都應該立刻復活(而事實顯然並非如此)。

2.此外，天主的正義是死人復活的原因，以使身體與靈

魂一起受賣或受罰，如同身體也曾有分於(靈魂的)立功或犯

罪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教會階級論》末章第七節，以及大馬士

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二十七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即

使基督沒有復活，天主的正義也必然實現。所以，縱然沒有基

督的復活，究人仍然要復活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並不是身體之

復活的原因。

3.此外，如果基督的復活是身體之復活的原因，它或是

模型因 (causa exemplaris) ，或是(以行動產生妓果的)成因或

動因 (causa effectiva) ，或是功勞因 (causa meritoria) 。可是它



449 

一
{
第
三
集
)
第
五
十
六
題
論
基
督
僅
活
的
因
果
作
用

不是模型因。因為使身體復活是天主的工作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

第五章 21 節所說的: r父喚起死者。」可是，天主工作時，並

不需要觀看在自己以外的模型。同樣地，它也不是成因或動

因。因為成因或動因只能靠接觸而行動或產生作用，或是靠心

神的接觸，或是靠身體的接觸。可是顯然地，基督的復活由於

時間和地方的距離，不能靠身體的接觸對要復活的死者行動或

產生作用。同樣地，也不能靠心神的接觸，即是靠信德和愛

德，因為不信的人和罪人都要復活。它也不是功勞囡。因為已

經復活的基督不再是現世的旅行者，所以也脫離了能立功勞的

境界。依此，基督的復活似乎無法是我們復活的原因。

4.此外，死亡是生命的喪失，所以摧毀死亡似乎無非就

是恢慢生命，而這也就是復活。可是基督卻是「以死亡摧毀了

我們的死亡J (復活期彌撒頌謝詞)。所以，基督的死亡才是我

們復活的原因。所以，祂的復活並不是我們復活的原因。

皮之 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12節的「既然傳報了基督

已由死者中復活了」等等， r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

「基督是產生我們復活的原因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r那在任何一物類或一類事物中為首者，

是其後一切繼之而來者的原因J '正如《形上學》卷二第一章所

說的。可是在我們復活的這一類事物中，為首的卻是基督的復

活，正如前面第五十三題第三節所說的。因此，基督的復活應該

是我們復活的原因。這也就是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

20及 21 節所說的: r基督從死者中實在復活了，做了死者的初

果。因為死亡既因一人而來，死者的復活也因一人而來。」

而且這也是合理的。因為天主聖言是人類生命的創始

者， <<聖詠》第三十六篇 10節論及天主聖言: r在你那裡有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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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的泉源。」所以， ((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21 節記載祂自己說:

「就去。父喚起死者，使他們復活，照樣子也使祂所願意的人復

生。」可是，在萬物中有天主所規定的這一自然秩序，即是每

一原因都是先對那與自己比較接近者產生作用，然後再藉著它

甚 而影響那距離比較遠者，例如:火先熱化附近的空氣，然後再
大
全

藉著這空氣熱化距離較遠的物體。天主自己也是先光照那些比

第 較接近自己的實體，然後再藉著這些實體光照那些比較遠的實

十
四
冊

體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十三章所說

的。所以，天主聖言先把不死不滅的生命賜給那仿照自然本性

論 方式與自己合而為一的身體，然後再藉這身體在其他一切身體

重 內成就復活。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釋疑 1 .正如正解所說的，基督的復活是藉著合而為一的天主

聖言的德能而為我們復活的原因。而天主聖言是按照自己的意

願工作。所以，並不必要立刻有效果相隨，而是要按照天主聖

言的安排，即是先使我們在這有苦有死的現世，相似受苦、受

死的基督，然後才以分享的方式，獲致相似祂的復活(<<羅馬書》

第六章5 節)。

2.天主的正義是我們復活的首要原因，而基督的復活是

我們復活的次要原因，有如是工具原因。雖然主要動困的能tJ

並不受限於這一固定工具，可是基於主要動因是藉這一工具行

動或工作‘所以這一工具也是效果的原因。所以，依此而論，

天主的正義本身並未受到約束，宛如只能藉基督的復活來完成

我們的復活，因為天主除藉基督的苦難和復活以外，能用其他

方式來解救我們，正如前面第四十六題第二節所說的。可是基於

天主決定了用這一方式來解救我們，顯然地，基督的復活是我

們復活的原因。

3.質言之，基督的復活並不是我們復活的功勞因，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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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因或動因和模型因。它是成因或動因，因為基督是根據人性

復活，而祂的人性是祂天主性的工具，並以天主性的德能行動

或工作，正如前面第十三題第二及第三節、第十九題第一節和第

四十三題第二節所說的。所以，正如基督在自己的人性內所做不日

所受的其他事物，基於祂天主性的德能而有益於我們的得救，

正如前面第四十八題第六節所說的;同樣地，基督的復活也基於

天主的德能而是我們復活的成因或動因，因為原本是天主的德

能使死者復活。而這德能的臨在遍及一切地方和一切時間 c 這

德能的接觸就足以產生功效而為成因或動因。因為正如釋疑 2.

所說的，人復活的首要原因是天主的正義，而基督是由這天主

的正義而獲有「行審判的權柄，因為祂是人子 J (<<若望福音》

第五章 27 節) ，所以基督復活的產生功效的能力，不僅及於善

人，而且也及於惡人，因為後者也隸屬於祂的審判。
正如由於基督的身體是與聖言的位格合而為一，這身體

的復活因而「在時閉上為首或做初果」;同樣地，它也是「在

尊位和成全上居先或做初果J '如同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

章 20及 23 節的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所說的。可是那為

最成全者，常常是那較不太成全者按照自己的方式所仿效的典

範或模型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是我們復活的典範或模型。其所

以必須如此，不是基於那喚起死者或使人復活者方面，因為祂

並不需要模型，而是基於那些被喚起或接受復活的死者方面，

因為他們應該相似那一(基督的)復活，按照《斐理伯書》第

三章 21 節所說的: r祂(基督)必要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，相

似祂光榮的身體。」

雖然，基督復活的功勞兼及於善人的復活和惡人的復

活，可是這復活作為模型，卻只及於善人，因為只有善人已經

成功地相似基督(作為天主子)的子性，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八

章29節所說的。



4.就產生功效的成因或動因的性質或觀點而言，而產生

功效有賴於天主的德能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共同是摧毀死亡和

452 恢復生命的原因。可是，就模型的性質或觀點而言，基督的死

亡使祂離棄現世有死的生命，所以是摧毀我們死亡的原因;而

事 祂的復活使祂開創了不死的生命﹒所以是恢復我們生命的原
蓋 因。至於基督的苦難，則另外是功勞因，正如前面第四十八題第

第 一節所說的。

十

自 第二節基督的復活是不是靈魂復活的原因
:商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量 質提基督的復活似乎不是靈魂復活(或成義)的原因。
主因為: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1 .奧斯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二十三講，關於第五章

第 19等節說: r身體藉著(基督)人性方面的措施復活，而靈

魂卻藉著天主的本體復活。」可是，基督的復活卻不屬於天主

的本體，而屬於人性方面的措施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雖然是身

體復活的原因，卻似乎不是靈魂復活的原因。

2.此外，身體或有形物體對精神體不產生作用。可是，

基督的復活卻屬於祂因死亡而倒下的身體。所以、基督的復活

並不是靈魂復活的原因。

3.此外，由於基督的復活是身體復活的原因句所有人的

身體都要復活，按照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1 節所說的:

「我們眾人都要復活。」可是，卻不是所有人的靈魂都要復活，

因為一些人「要進入永罰ν 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46

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並不是靈魂復活的原因。

4.此外，靈魂的復活是藉著罪過的赦免。可是罪過的赦

免卻是藉著基督的苦難，按照《默示錄》第一章5 節所說的;

「祂以自己的血洗淨我們的罪過。」所以，靈魂復活的原因，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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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是基督的苦難，而不是祂的復活。

皮之 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四章25 節說: I祂為了使我們成義

而復活。」而成義無非就是靈魂的復活。關於《聖詠》第三十

篇6節的「晚間雖令人哭涕，清晨卻使人歡善J' I註解 J (}立

了通行本註解)說: 1-基督的復活是我們復活的原因，是靈魂

在現世復活的原因，也是身體在未來復活的原因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一節釋疑3.所說的，基督的復活是以

天主性的德能行動或產生作用。而天主性的德能不僅及於身體

的復活，而且也及於靈魂的復活，因為靈魂藉恩寵而生活，以

及身體藉靈魂而生活，都是來自天主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不僅

針對身體的使活，而且也針對靈魂的復活，有作為工具而產生

功效的德能。

同樣地，針對靈魂的復活，基督的復活也有模型或典範

的性質或作用。因為我們在靈魂方面也應該相似復活的基督，

按照宗徒在《羅馬書》第六章4節所說的: r正如基督藉著父

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了，同樣地，我們也應該在新生活中行

走J ;正如祂「既從死者中復活了，就不再元，同樣地，我們

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 J '使我們重新「與祂同生 J (第

8 、 9及 11 節)。

釋提 1 .奧斯定所說的靈魂藉著天主的本體而復活，是就「分

享」而說的;即是因為靈魂是藉著分享天主的美善而成為義的

和善的，並不是藉著分享任何受造物。所以，奧斯定在說了

「靈魂藉著天主的本體而復活」以後，又繼續說: I靈魂是因分

享天主而為真福，並不是因分享聖者的靈魂 C J 可是，我們的

身體卻是因為分享基督身體的光榮，而成為光榮的身體。



2.基督復活的功效，並不是藉著復活的身體自己的德能

到達靈魂，而是藉著身體在(聖子)位格內與之中目結合的天主

454 性的德能。

3.靈魂的復活歸屬於功勞，而功勞是成義的效果。可

直 是，身體的復活卻指向賞罰，而賞罰是審判的效果。可是基督

言 所要做的，不是使所有的人成義，而是審判所有的人。所以，
第 祂喚起或復活所有的人，是在身體方面，而不是在靈魂方面。

土 4.在靈魂的成義中聚集有兩點，即是罪過的赦免不日恩寵

冊 的新生活。所以，就藉天主的德能產生功效而言，基督的苦難

論 和復活，在罪過的赦免和恩寵的新生活兩方面都是成義的原

蓋 因。可是就作為模型或典範而言，質言之，基督的苦難和死亡
至 是罪過赦免的原因，我們是藉著這罪過赦免而死於罪惡;而基
員 督的復活卻是恩寵或正義的新生活的原因。所以，宗徒在《羅
救
世
事
蹟

馬書》第四章25 節說: r祂為了我們的過犯J '即是為除免過

犯， r被交付 J '即是被交於死亡， r 又為了使我們成義而復

活」。可是，基督的苦難卻也是功勞因，正如第一節釋疑4. 、第

四十八題第一節所說的。



第五十七題

論基督的升天

分為六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升天(參看第五十三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基督升天是否適宜。

二、升天根據哪一本性歸於基督。

三、基督是否因自己的德能升夭。

四、是否上升起乎有形諸天之上。

五、是否上升至超乎一切精神受造物之上。

六、論升天的效果。

第一節基督升天是否適宜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避 基督升天似乎並不過宜。因為:

1 .哲學家在《天界論》卷二第十二章說: í凡處於完善

或成全境況者，都享有己善而不需要變動。」可是，基督卻是

處於最完善境況。因為就天主性而言，祂是至善;就人性而

言，祂也受到至大的光榮。所以，祂享有己善而不需要變動。

可是，升天卻是一種變動。所以，基督升天並不相宜。

2.此外，凡有所變動者，都是為到達更佳境況。可是，

基督在天上的境況並不比在地上的境況更佳;因為無論在靈魂

方面或在身體方面，祂並未因是在天上而加添了什麼。所以，

基督似乎不應該升天。

3.此外，天主聖子是為了我們的得救而取了人性。可

是，祂常常向我們一起生活在地上，對人更為有益，正如《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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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褔音》第十七章22節記載祂對門徒所說的: r 日子將到，那

時你們切望看見人子日子中的一天，而不得見 c J 所以，基督

升天似乎並不適宜。

4.此外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倫理叢談》卷十四第

五十六章所說的，基督的身體在復活後沒有任何改變。可是，

基督並沒有在復活後立即升天，因為《若望褔音》第二十章 17

節記載祂在復活後曾說: í我還沒有升到我的父那裡 o J 所

以，基督似乎也不應該在四十天以後升天。

「我升到我的父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17節記載主說:

和你們的父那裡去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處所應該與那在處所內者相稱。可是，基

督卻因復活而開始了不死不朽的生活。可是，我們所屑住的處

所是有生有滅的處所，而天上的處所卻是不朽的處所。所以，

幕督在復活後仍滯留在地上兩並不相宜;祂升天反而中日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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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那處於完善境況而不需要變動者，是天主，因為祂是

絕對不變的，按照《瑪拉基亞》第三章 6節所說的: r我走上

主，絕不改變。」可是一切受造物都是多少可以改變的，正如

奧斯定在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八第十四章所說的。因為天主

聖子所取的(人的)本性仍是受造物，正如前面第二題第七節、

第十六題第八及第十節和第二十題第一節所指明的，所以把某種

變動歸於這本性，也並非不相宜。

2.基督的升天，無論在身體上或靈魂上，都沒有使自己

在光榮的本體方面有所加添;可是在處所的優美方面，卻有所

加添，這屬於或涉及光榮的優良存在方式。這不是說，祂的身

體從天體另外獲得了什麼完美或固荐的優點，如此說只是基於



(存在方式的)某種優美。可是，這卻以某種方式屬於祂的光

榮。祂也有關於這種優美的喜樂;誠然不是祂升天時才重新有

此喜樂，而是因為祂那時以一種新的方式有此喜樂，即是有如 457 

因事情圓滿完成而喜樂。因此，關於《聖詠》第十六篇 10節的

「永遠在你右邊就是福樂 J'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重

「脫離人的視線而與你同坐，將是我的褔樂和歡喜。」 豆豆

3.雖然基督的身體因升天不再與信徒們在一起，可是祂 第

的天主性卻與信徒們同在，按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八章 20節

記載祂自己所說的: r看!我同你們夭夭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

終結。」因為「那升天者，並沒有捨棄自己所揀選的繼承者J ' 

五
十

七題
論

正如教宗良一世所說的( r論復活」第二篇， <(證道集》第七十 喜

二篇第三章)。

可是基督的升天，雖使祂的身體不再與信徒們在一起，

卻比祂的身體同信徒們在一起，對我們更為有益。第一，為增

強關於未見之事的信德。因此， (<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 8節記

載主自己說: r當聖神來到時，就要指證世界關於正義 J '即是

「那些信者的正義 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九十五

講，關於第十六章9節所說的: r把這正義與信者相提並論，

等於是對不信者的指責。」因此祂繼續說: r 因為我往父那裡

去，而你們再見不到我。 J (第 10節)而奧斯定繼續說: ï因

為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。所以，世界被指證的

是關於我們的正義;因為你們將看不見我，卻仍將相信我。」

第二，為提升望德。因此， <<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 3 節

記載祂說: r我去了，並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，我必再來接

你們到我那裡去，為的是我在那裡，你們也在那裡。」因為基

督藉著把所取的人性安置在天上，也給了我們到達那裡的希

望;因為「無論在哪裡有死屁，老鷹就聚集在那裡J '正如《瑪

竇福音》第二十四章28節所說的。因此， <<米該亞》第二章 13

的

升

天



節也說: í祂上升並在他們前面問道。」

第三，為激勵愛德追求天主之事的熱火。因此，宗徒在

458 ((哥羅森書》第三章 1 及 2節說: í你們就該追求天上的事，在

那裡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邊;你們該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該思念

草 地上的事。」因為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六章問所說的: í你
室 的財寶在哪程，你的心也必在那程。」由於聖神是提攜我們追
第 求天上之事的愛，所以，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7節給門

十
四
用

徒們說:「我去為你們有孟，因為我若不去，那護慰者便不會

到你們這祖來!我若去了，就要派遣祂到你們這裡來。」奧斯

論 定在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九十四講註釋這話: í當你們堅持按
基

周
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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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肉身認識基督時，便不能領悟聖神。可是在基督的身體離開

以後，不僅聖神，而且連聖父和聖子也都同他們的心神在一

起。」

4.此外，雖然天上的處所宜於復活而進入不死不滅生命

的基督，可是祂卻推遲升天，為使復活的真實性獲得驗證。因

此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 3 節說: í祂受難以後，用了許多

憑據向他們顯明自己還活著，四十天之久。」那裡的一項「註

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í因為祂死亡了四十小時，所以祂

用四十天來證實自己還活著。或者也可以如此解讀，即是四十

天是指基督在教會內居留的現世時間;因為一方面人是由『四』

種元素所組成，另一方面人也受到教導不可違犯『十』誠。」

(按:四乘十等於四十。教父們喜用諸如此類的數字組合，以象

徵性的方式來解釋聖經或倫理方面的某些問題。)



第二節升天是不是根據天主性歸於基督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升天似乎是根據天主性歸於基督(或者，說基督升天， 459 

似乎是就其天主性而言)。因為:

1. ((聖詠》第四十六篇6節說: r天主上升，有歡呼聲護 書

送。 J ((申命記》第三十三章 26節也說: r那上升高天者，是 集

援助你者。」可是這些論及天主的話，都是在基督降生成人以 第

前說的。所以，升天之歸於基督，是根據祂是天主。 早
2 此外，白天降下歸於誰，升天也就歸於誰，按照《若 員

望福音》第三章 13節所說的: r沒有人上過天，除了那白天降 論

下者。 J ((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10節也說: r那下降的，正是那 書

上升的。 J 可是基督之白天降下，卻不是根據祂是人，而是根 研

據祂是天主;因為之前在天上者，不是祂的人性，而是祂的天 天

主性。所以，基督之升天，似乎是根據祂是天主。

3.此外，基督因自己的升天而上升至聖父。可是，基督

之到達與聖父同等，並非根據祂是人，因為祂曾就此說: r 父

比我大 J '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四章 28節所記載的。所以，

基督之升天，似乎是根據祂是天主。

皮之 關於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9節的「說祂上升了，豈不是

說祂曾下降嗎」﹒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說: r基督確實

是根據人性下降和上升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r根據什麼」一詞，可以指示兩方面: ø~ 

是升天者的處境和升天的原因。如果是以它指示升天者的處

境，那麼升天就不可能很據天主性的處境而歸於基督。一方

面，因為沒有任何物高於天主性，使天主性能上升到它那裡。

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為上升是地方性變動，而這不適用於不變的



和與地方沒有關係的天主性。可是按照這種解釋，升天卻是根

據人性而歸於基督，因為人性受限於地方，並能隸屬於變動的

範圈。因此，在這種意義下，我們能說基督之升天，是根據祂

是人，而不是根據祂是天主。

可是，如果「根搏什麼」是指升天的原因，由於基督是

因天主性的德能，並不是因人性的德能升天，所以應該說，基

督之升天，不是根據或憑藉祂是人，而是根據或憑藉祂是天

主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七六篇「論升天」的證道

詞中說: 1-天主聖子身懸在十字架上，這出自我們(的人性)

所有的;而祂升天，卻是出自祂自己(的天主性)所有的。」

1 .那些話是以預言的方式，論及將要降生成人的天主而

可是也可以說， I上升」雖然依其本義不能歸於天主

性，卻能以比喻的方式歸於祂;例如，幾時人心謙卑自下而服

從天主，就說: I天主在人性內(地位提高或)上升J (((聖詠》

第八十四篇6節)。按照同樣的模式，針對每一個受造物，都可

以用比喻說天主上升(超越萬物之上) ，因為祂使受造物隸屬於

自己權下。

2.那上升的和下降的，是同一基督。因為奧斯定在「與

堂教者談信經J (第四篇第七章)說: I那上升的是誰?是天主

而人。那下降的是誰?是同一天主而人。」

歸於基督的有兩種下降。一種是所謂的祂目天降下。此

一下降之歸於天主而人(的基督) ，是根據祂是天主。因為不應

該按照地方性的變動，而應該按照「空虛自己y 來解讀此一下

降，即是說，這是指那使祂「雖具有天主的形式或性體，卻取

了奴僕的形式或形體」的空虛自己(((斐理伯書》第二章6及7

節)。正如說祂空虛自己，不是因為祂喪失7自己的(充滿自己

釋聽

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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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萬有的)豐實或圓滿無缺，而是因為祂取了我們的卑微;同

樣地，說祂白天降下，不是因為祂離開了天上，而是因為祂取

了屬於土或地的本性，與祂的位格合而為一。

可是，另一種下降是指「祂曾下降到地下的低層部分J ' 

正如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9節所說的，這種下降(陰府)是地 單

方性的下降。因此，它是根據人性的處境而歸於基督。 豆豆

3.說基督上升到父那裡'是針對祂上升並坐在聖父的右 第

邊而說的。此一上升歸於基督，既有根據天主性的因素，也有 草
根據人性的因素，正如下面第五十八題第三節將要討論的。 員

第三節基督是不是因自己的德能升天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似乎不是因自己的德能升夭。因為:

1. <<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六章 19節說: r主耶穌給他們說

了這些話以後，就被接升夭。 J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 9節也

說: r祂就在他們觀望中被舉上升，有塊雲彩接了祂去，離開

他們的眼界。」可是， r祂被接升天J 和「祂被舉上升J '似乎

都是接受另一位的推動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因自己的德能，而

是因外來的德能被接升天。

2.此外，基督的身體是屬於土的身體，如同我們的身體

一樣。可是，針對屬於土的身體來說，被舉上升相反它的自然

本性。而一物中目反自己的本性所有的變動，都不是它因自己的

德能所完成的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因自己的德能升夭。

3.此外，基督所固有的德能是天主的德能。可是(升天

的)那一變動，似乎不是出白天主的德能。因為天主的德能既

是無限的，那一變動就應該是在瞬間完成;如此則不可能是

「在他們觀望中被舉上升y 正如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9節所

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是因自己的德能升夭。

4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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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三章 l 節說: I祂衣著華麗，力量強

大，闊步前進。」教宗額我略一世在一篇「論升天」的證道詞

462 中說: I應該i主意，厄里亞據記載是乘車升天，還是為明確顯

示，純粹的人需要外來的協助。可是據記載，我們的救主不是

單 乘車升天，也不是被天使提攜升天;因為那創造萬物者，是被
大
全

自己的德能提升至超乎萬物之上。 J (<<褔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

第九篇)
十
四
冊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有兩種本性，即是天主的本性或天主

論 性和人的本性或人性。因此，可以分別根據這兩種本性來解釋

書 基督的自己的德能。根據人的本性，可以承認基督有兩種德
產 能。其中一種是本性的，出自本性的自然根本。顯然地，基督
E 並不是因這種德能升天。在(基督)人性內的男一種德能是光
救
世
事
蹟

榮的德能。基督是憑藉這種德能升天。

有些人願從第五元素 (quinta essentia) 的性體中去找尋

這種德能的根由，他們說這第五元素即是光，並主張它屬於人

之身體的組織，藉著它，彼此對立的元素才得以協調而成為一

體。依此方式，在這有死有壞的現世境界，由諸元素的性體在

人的身體內作主。所以，根據其中領先元素的性體，人的身體

是因自然本性的德能而下降。可是在光榮的境界，屬於天上的

性體(按:即第五元素或光)改佔優勢;所以是根據它的傾向

和德能‘基督和其他聖人們的身體而被舉升夭。關於此一意

見，在第一集第七十六題第七節已有所評述;下面補編第八十四

題第一節論及眾人的復活時，將再做進一步的探討。

在不理會前一意見的情形下，其他人從受到光榮的靈魂

方面，來指定上述德能的根由;即是說，靈魂的光榮洋溢到身

體，使身體也受到光榮，正如奧斯定在《書信集》第一一八篇

第三章「致狄奧斯高書」所說的。因為光榮的身體對真褔的靈



魂將會如此俯首順命，正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第

三十章所說的，致使「心神願意到哪裡，身體也立刻到那裡;

而心神不會願意任何既不可能宜於靈魂，也不可能宜於身體的 463 

事」。可是，光榮的和不死不滅的身體卻宜於居於天上的處所，

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是基於如此願意的 車

靈魂的德能升天。 量

正如基督的身體成為光榮的身體;同樣地， í (基督的) 第

靈魂也由於分享天主而成為真福的靈魂J '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 早
福音釋義》第二十三講，關於第五章29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天主 七題
的德能是升天的第一根由。依此，說基督因自己的德能升天: 目

已間

第一，是因(自己的)天主的德能;第二，是因自己受到光榮 莘

並隨意推動身體的靈魂的德能。 的

釋疑 1 .正如說基督因自己的德能而復活，可是又說祂為聖父

喚起，是因為聖父和聖子的德能是同一德能;同樣地，基督也

既因自己的德能升天，又被聖父舉而上升和接而升天。

2.那一論證證明基督的升天不是因自己的德能，即不是

因人性的自然德能。可是，基督卻也是因自己的德能升天，即

是因天主的德能，以及因屬於真褔靈魂的自己的德能。至於向

上升起或上升，雖然根據現在身體並不完全屈服於心神的情

況，相反人身體的自然本性;可是將來卻不會相反人身體的本

性，也不會對光榮的身體構成強迫，因為它的整個本性那時已

完全服屬於心神。

3.雖然天主的德能是無限的，就產生功效者方面而言，

由是以無限的方式產生功效;可是萬物領受這德能的效果，卻

是按照自己的領受能力和天主的安排。而形體物或身體卻不能

頃刻或瞬間有地方性的變動，因為它應該順應空間逐步而動;

而時間的區分卻是根據空間的區分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六第四

升

天



464 

章所證明的。所以，被推動的形體物或身體，並不必然是瞬間

被天主推動到終點，而是按照天主所安排的速度。

第四節 基督是否上升，超乎諸天之上

富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言 質提基督似乎並沒有上升超乎諸天之上。因為:

第 1. <<聖詠》第十一篇 5節說: 1上主住在自己的聖殿，上

高 主的寶座設立於夭。」可是，既然是設立於天或在天之內，那

間 就不是在天之上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沒有上升超乎諸天之上。

論 2.此外，兩個形體物或身體不能同時在同-(固地方。所

言 以，既然除非穿過中間點就不可能從一極點到達另一極點，那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麼基督似乎不可能(穿過諸天而)上升至諸天之上，除非是

(像破殼而出一樣)把天從中分開。而這是不可能的。

3.此外， ((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9節說: r 有塊雲彩接了

祂去，離開他們的眼界。」可是，雲彩卻不能被舉上升至超乎

天而在天之上。所以，基督沒有上升超乎諸天之上。

4.此外，我們相信基督要永遠居留在祂所上升之處。可

是相反物之本性者，不可能是永遠而不會改變的;因為那合乎

本性者，才會在眾多物中較常和較久出現。所以，既然針對地

上的形體物或身體來說，上升至超乎天而在天之上，相反它的

本性;那麼基督的身體似乎沒有上升至超乎天而在天之上。

皮之 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10節說: 1祂上升超乎諸天之土，

以充滿萬有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形體物愈完善地分草天主的美善，在形體

物的秩序裡，也就是空間或地方的秩序裡，所佔的地位也愈

高。因此，我們看到形式成分或內涵愈高的形體物，在自然界



內的地位也愈高(按:如多細胞動物之與單細胞動物，動物之

與植物，植物之與礦物等) ，正如哲學家在《物理學》卷四第五

章和《天界論》卷二第四及第十三章所指明的;因為每一形體 465 

物都是藉形式而分享天主的存在和美善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一

第九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身體藉(天上)光榮所分享的天主的 單

美善，超越任何自然的身體藉自己本性的形式所分享的天主的 聶

美善。而在一切光榮的身體中，基督的身體放射出的光榮顯然 第

最大。所以，祂的身體高高位於一切身體和形體物之上，對祂 早
是極為適宜的。因此，關於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8節的「祂升 七題
上高天 J' r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說: r既是按地方來 為

說，也是按尊位來說。」 棄

釋疑 1 .說上主的寶座設立於天，並不是說，寶座或寶座上的

上主有如為天所包容;而更好說，祂有如是在那被包容被涵蓋

者內。(按:如聖殿內有空氣，因此可以說，空氣為聖殿所包

容;但如閉關視野從大處著眼，買Ij更好說，是整個聖殿為空氣

所涵蓋所包容。)因此，不必然有天的一部分是在祂之上，反

而是祂在諸天之上，正如《聖詠》第九篇 2節所說的: r上

主，你的尊榮被高舉在諸天之上。」

2.雖然形體物的本性使一形體物不能同另一形體物在同一

地方，可是天主卻可以藉著奇蹟而使二者能在同一地方;例如，

祂曾使「基督的身體從真褔童貞之封閉的胎中生出 J '以及使

「它在門戶都關著的情形下進入屋內J '正如真褔教宗額我略一世

在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六篇所說的。所以，對基督的身體來

說，它能與其他形體物在同一地方，這不是基於身體或形體物本

身的特質，而是憑藉從旁協助並予以完成的天主的德能。

3.那塊雲彩並不是像運輸工具一樣，為升天的基督提供

服務;它的出現是為充作天主性的標記，如同以色列的天主的

區司

的

升

天



榮耀曾在雲彩中顯現在帳幕之上 U(出谷紀》第四+章 32節;

《戶籍紀》第九章的節)。

466 4.光榮的身體並不是基於自己本性的基本要素，使自己

居於上天或在天之上;它是基於真褔靈魂而有此成就，因為它

直 是從靈魂獲得光榮。正如光榮身體的動向上方並不是被強迫
室 的;同樣地，光榮身體的止息在天上也不是被強迫的。所以，
第 這種止息並非不可能是永遠的。

十

串 第五節基督是否上升，超乎一切精神體受造物之上
昌間 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奮 質賠基督似乎沒有上升，超乎一切精神體受造物(付c叮r叫u盯r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spíritualis) 之上。因為:

1.不按詞的同一含義被指稱或被陳述之諸物，不能適宜

地加以比較(按:如無法比較健康食物與健康人何者更健康)。

可是「地方」卻不是按同一含義，歸於形體受造物和精神體受

造物，正如第一集第八題第二節釋疑 1.及 2.和第五十二題第一節所

指明的。所以，似乎不能說基督的身體(形體受造物)上升超

乎一切精神體受造物之上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論員宗教》第五十五章說，精神體優

於一切形體或形體物。可是，比較高的地方應該屬於比較高貴之

物。所以，基督似乎沒有上升超乎一切精神體受造物之上。

3.此外，任何地方都有形體或形體物在其內，因為在自

然界無所謂真空。所以，如果在自然界的形體或形體物的秩序

內，沒有任何形體佔有比精神體更高的地方，那麼在一切精神

體受造物之上也就沒有任何地方。所以，基督的身體不可能上

升超乎一切精神體受造物之上。

反之 《厄弗所書》第一章20及 21 節說: r天主使祂(基督



超乎一切率領者、掌權者，以及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

以上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物愈高貴，應該歸於它的地方也愈高，

467 

無論是藉形體的接觸把地方歸於它，例如:把地方歸於形體或 重

形體物;或是藉精神的接觸把地方歸於它，例如:把地方歸於 星星

精神實體或自立體。按照二者之間的某種相應性或合宜性 第

( congruentia) ，應該把天上的地方，即是最高的地方，歸於精

神實體或自立體，這是因為這些實體或自立體，在實體或自立

五
十

七題
體的秩序中是最高的 c 至於基督的身體，雖然就它形體本性的 論

狀況來看，低於精神實體或自立體;可是，就它在(聖子)位

格內與天主相結合的合一的尊位來看，卻超越一切精神實體或

自立體的尊位。所以，根據上述相應性或合宜性的理由，應該

歸於基督身體的是更高的地方，超越一切受造物，即使是精神

體受造物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褔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

九篇「論升天」證道詞中說: r那創造一切者，因自己的德能

被舉上升至一切之上。 J

釋疑 1 .雖然「地方」是按照不同的含義歸於形體或形體物和

精神實體或自立體，可是在二種不同的含義中，卻有這一共同

點:更高的地方應該歸於那尊位更高者。

2.那一論據的出發點，是根據形體本性的狀況來討論基

督的身體，而不是根據(其與聖子位格)合-的關連。

3.那一比較，可以分別根據兩方面來看;或者是根據諸

地方的性質和狀況來看，如此則沒有任何地方高到超越精神實

體或自立體的尊位，而這也是質鏈的推論根據;或者是根據地

方所歸屬的物之尊位來看。是在此觀點之下，應該把位在精神

體受造物之上歸於基督的身體。

基
督

的

升

天



第六節基督的升天是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68 質賠 基督的升天似乎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。因為:

i .基督是我們得救的原因，是因為祂立功掙得我們的得

當 救。可是，祂藉升天並沒有為我們立功掙得什麼，因為升天屬
室 於祂受舉揚的賞報。可是功勞與賞報不間，如同旅途與終點不
第 同一樣。所以，基督的升天似乎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。

高 2 此外，如果基督的升天是我們得救的原因，其主要意

冊 恩似乎是說:祂的升天是我們升天的原因。可是，我們卻是藉

論 祂的苦難獲賜升天;因為正如《希伯來書》第十章 19 節所說
基
當

之
生

平店主
救
世
事
蹟

的: r我們懷著大瞻的信心，藉著祂的寶血得以進入聖殿。」

所以，基督的升天似乎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。

3.此外，基督所賜給我們的得救是永遠的，按照《依撒

意亞》第五十一章 6節所說的: r我的救恩永遠常存。」可是

基督升天，並不是為永遠留在那裡;因為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一

章 11 節說: r你們看見祂怎樣升了天，也要怎樣降來。」而且

根據記載，祂在自己升天之後，也曾在地上顯現給許多聖者，

例如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九章關於保祿所記載的。所以，祂的升

天似乎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。

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7節記載基督自己說: r我去 J ' 

即是「我離開你們升天_j' r為你們有益」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的升天是我們得救的原因，這可從兩

方面來看:一是從我們方面，二是從基督方面。從我們方面﹒

是說我們的心靈藉著基督的升天而歸向祂。因為正如前面第一

節釋提 3.所說的，基督的升天有振作和激勵作用。第一，對信

德;第二，對望德;第三，對愛德。此外第四，藉此也增加我



們對祂的崇敬，因為我們不再以為祂是塵世的人，而以為祂是

天上的天主，正如宗徒在《格林多後書》第五章 16節所說的:

「縱使我們曾按人的看法認識基督J' r即是說有死的基督，從 469 

而以為他只不過是人 J '正如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解

釋的; r但如今不再這樣認識祂了」。 {
第

可是從基督方面，是說祂升天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我 輩

們的得救。第一，祂為我們預備升天的道路，按照《若望福音》 第
五
十

七題
第十四章 2節記載祂自己所說的: r我去，原是為給你們預備

地方J ;以及《米該亞》第二章 13 節所說的: r祂上升，並在

他們前面問道」。因為，由於基督是我們的頭，所以頭領先前行 論

到哪裡司肢體也就應該跟隨到那裡。因此， <<若望褔音》第十 書

的

升

天

四章 3 節說: r為的是我在哪裡，你們也在那裡。」為了顯示

實現此一諾言的標記，祂於是把自己從陰府中所領出的聖者們

的靈魂，一併帶到天上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六十八篇 19節所說

的: r祂帶領俘虜，升上高夭。」即是因為祂帶領這些原被魔

鬼所俘榜的人，同自己一起升天，宛如把這些經過另一次仁善

或良性俘擴行動的俘虜，作為自己勝利的戰利品，帶往遠離人

之本性的陌生地方。

第二，因為正如舊約的大司祭進入聖所'是為替百姓侍

立在天主前;同樣地，基督進入天上，也是為了「為我們轉

求y 正如《希伯來書》第七章 25節所說的。因為祂把人性帶

往天上，而祂這在人性方面的出現，本身就是為我們的一種轉

求，即是說:天主既然在基督身上這樣舉揚了人性，折望天主

也憐憫世人，因為天主聖子是為了他們攝取了人性。

第三，為被立定有如天圭和上主之後，坐在天上的寶座

上，從那裡給人賜下天主的恩惠，按照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10節

所說的: r祂上升起乎諸天之上，以充滿萬有J '即是「以自己

的恩忠充滿萬有J 正如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所解釋的。



釋疑 1.基督的升天是我們得救的原因，並不是藉立功的方

式，而是藉產生功效的成因方式，就像前面第五十六題第一節釋

470 疑 3.及 4.關於復活所說的一樣。

2.質言之，基督的苦難是我們升天的原因，是藉創除阻

單 礙我們升天之罪惡的方式，以及藉立功的方式。可是，基督的
室 升天卻是直接使我們升天的原因，有如是在我們的頭上開啟了
第 升天，而肢體應該與頭結合在一起。

土 3.基督一次升天，就為自己和為我們取得永遠居留在天

閉 上住所的權利和尊位。對於這種尊位不會有任何減損，如果基

論 於某種特殊措施，基督有時以身體降來人間;或者是為把自己

喜 顯示給眾人，如同將來在公審判時;或者是為把自己顯示給某
之
生
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一特定人士，如同顯示給保祿，正如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九章所

記載的。為了使人不致誤信，當時的顯現不是基督以真實的身

體親臨那裡，而只是表面好像如此，宗徒的話明示了相反的一

面;他為鞏固對復活的信德，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8節

說: í最後也顯現了給我這個像流產兒的人。」除非保祿親眼

看見了那真實的身體，那一顯現就無助於證明復活的真實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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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坐在聖父右邊(參看第五十三題引 第
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基督是否宜於坐在聖父右邊。

二、這(坐在聖父右邊)是否根據天主性而宜於基督。

三、是否根據人性而宜於基督。

四、這是否為基督所專有成專屬於基督。

第一節 坐在聖父右邊是否宜於基督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坐在聖父右邊似乎不宜於基督。因為:

1.左邊右邊是身體或形體位置的區別。可是，不宜將屬

於身體或形體者歸於天主，因為「天主是神J '正如《若望褔音》

第四章24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不宜於坐在聖父右邊。

2.此外，如果一位坐在另一位的右邊，那麼這後一位就

是坐在那前一位的左邊。所以，如果基督坐在聖父的右邊，那

麼聖父就是坐在聖子的左邊。而這是不適宜的。

3.此外，坐和站似乎相反。可是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七章

55節記載斯德望說; r看，我見天開了，並見人于站在大能天

主右邊。」所以，基督似乎不應該是坐在聖父右邊。

反之 《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六章 19節說: r主耶穌給他們說了

這些話以後，就被接升天，生在天主的右邊 c J 

4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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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「坐J (sed巴re) 一詞內我們能理會到兩

種意義:一是停止或停留司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卡四章的節

472 所說的: í你們應當留 (seder巴)在這域中 J ;一是升堂、坐堂

或開庭，意指統治或審判的權柄，按照《議言》第二十章 8節

車 所說的: í君主高生在判座上，所有邪惡一白了然」。所以，無
言 論根據這兩種的那一種意義，基督都宜於坐在聖父的右邊。就

章 第一種意義而言，因為祂永恆而不朽地停留在聖父的真福中，

士 而這真褔稱為聖父的右邊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十六篇 11 節所說

冊 的: í在你右邊永遠是我的福樂。」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與望教

論 者談信經》第一篇第四章說: r關於『祂坐在聖父的右邊dI '你

喜 們應該曉得:山的意思是指『居留JJ '就像我們說某人在那
星 地區坐或居留了三年一樣。所以，你們就如此相信基督居留在
吉 夫主聖父的右邊吧!因為祂是享有真褔的，而那真褔的名字即

直 是『聖父的右邊JJ 0 J 

產 就另一種意義而言，說基督坐在聖父的右邊，因為祂同
止貝

聖父一起為玉，並由聖父獲得審判的權柄;就如那與君王並坐

而在其右邊者，也坐在君王身旁共同治理和審判一樣。所以，

奧斯定在《與望教者談信經》第二篇第七章說: r你們應該把

『右邊』懂作權柄，為天主所攝取的這人接受了此一權柄，使祂

這先前曾降來接受審判者，將要再次降來執行審判。 j

釋疑 1 .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二章所

說的: r我們所說，不是聖父的地方或區域性的右邊。那不可

能受任何界限限制者，怎能有地方或區域性的右邊?因為右邊

和左邊，是那些受界限限制者才有的。我們所說的聖父的右

邊，是指天主性的光榮和尊榮。」

2.那一論證的出發點，是就身體方面所理解的「坐在右

邊」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與望教者談信經》第一篇第四章說:



「如果我們認為基督坐在聖父的右邊，是就身體方面說的，那麼

聖父便是在左邊了。可是在那裡J '即是在永恆的真褔裡， r一

切都是右邊，因為在那裡沒有任何困苦災難。 J 473 

3.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在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九篇

「論升天」證道詞中所說的: r坐(升堂或閱庭)屬於審判者，

而站屬於戰鬥者或助佑者。所以，斯德望在艱苦戰鬥中，看見 豆豆

{
第

基督站著有如自己的助佑者。可是，馬爾谷卻描述基督升天之 第

後坐著;因為祂在獲得升天的光榮以後，在世界末日，祂將以 早
審判者的身分顯現或被看見。」 益

論

基

督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坐

質疑坐在天主聖父右邊，似乎不是根據祂是天主而宜於或歸 蓋
父
右

邊

第二節坐在天主聖父右邊是否根攘祂是天主而宜於基督

於基督。因為:

1 .基督就祂是天主而言，是聖父的右手(奧斯定， <<聖

詠講述>> '關於第八十九篇 12節)。可是一個人的右手，與那坐

在這個人的右邊者，卻似乎不同。所以，基督就祂是天主而

言，並非坐在天主聖父的右邊。

2.此外， <<馬爾谷福音》第十六章 19節說: r主耶穌就

被接升天，生在天主的右邊。」可是基督被接升天，卻不是

根據祂是天主。所以，祂坐在天主的右邊，也不是根據祂是

天主。

3.此外，基督就祂是天主而言，與聖父和聖神同等。所

以，如果基督是根據祂是天主而坐在聖父的右邊，那麼根據同

理，聖神將是坐在聖父和聖子的右邊，而聖父自己也是坐在聖

子的右邊。可是，從未發現有這樣的陳述。

皮之 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二章說: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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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所說的聖父右邊，是指天主性的光榮和尊榮，天主聖子作為

天主以及與聖父同性同體者，在萬世之前就已存在於其內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從前面第一節所說，可清楚知道， r右邊」

單 一詞能有三種意義:第一，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， r右邊」意
室 指「天主性的光榮J ;第二，按照奧斯定， r右邊」意指「聖
第 父的真褔J ;第三，按照同一奧斯定， í右邊」意指「審判的

土 權柄」。至於「坐J '正如前面第一節所說的，或者意指居留，

捕 或者意指君主或審判者的尊位。所以， r坐在聖父的右邊y 無

論 非就是與聖父一起有天主性的光榮、真福和審判的權柄，而且

舊 是永不會改變，並以君王的身分。可是這一切之宜於或歸於聖
豆 子，卻是根據祂是天主。所以，顯然地，基督是根據祂是天主
平
與
救
世
事
蹟

坐在聖父的右邊;而且這介系詞或前置詞「在或至1J J (ad) 

(按:仔細分析起來，先有坐到右邊去的動作，然後才是坐在右

邊， ad指這整個過程) ，雖然表達一種(從一點至男一點的)過

渡，但它只意指(天主)位格間的區刑和起源的次序，而不涉

及(天主)本性和尊位的等級，因為在天主位格間沒有任何等

級，正如第一集第四十二題第三及第四節所說的。

釋疑 1.說聖子是聖父的右丰，是一種「歸名」的說法( appro

priat巴;參看第一集第三十九題第七節) ，如同說祂定聖父的德、能

一樣(<<格林多前書》第一章 24節)。可是「聖父的右邊 J '按

照正解的上述三種意義，卻是天主三位所共有的。

2.基督根據祂是人而被提升到天主的尊榮，而這就是上

述坐在聖父右過所意指的。可是，基督作為天主之有此天主酌

尊榮，卻不是藉著被提升，而是藉著永恆的起源。

3.絕對不能說聖父坐在聖子的右邊或聖神的右邊;因為

聖子和聖神都是在聖父內有自己的起源，卻不能反過來說。按



照上述的意義(正解) ，本來也可以說聖神坐在聖父或聖子的右

邊;雖然按照某種歸名，這(坐在聖父右邊)應歸於聖子，因

為歸名於聖子的是同等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 475 

五章所說的: í在聖父內有一體，在聖子內有同等，在聖神內

有一體與同等的聯繫。」 {
第
三
集
)第三節 坐在聖父右邊是否根據祂是人而宜於基督 第
五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 十

質疑坐在聖父右邊，似乎不是根據祂是人而宜於或歸於基 益
督。因為:

論

1 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在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二章所說 書

的: í我們所說的聖父的右邊，是指天主性的光榮和尊榮。」可 坐

是，天主性的光榮和尊榮之歸於基督，不是根據祂是人。所以， 重
父
右

邊

基督根據祂是人或作為人，似乎不是坐在聖父的右邊。

2.此外，坐在統治者的右邊，似乎排除臣服或屈服;因為

那坐在統治者之右邊者，是以某種方式與統治者共同統治。可是

基督作為人，卻是「屈服於聖父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

章 28節所說的。所以，似乎基督作為人，不是坐在聖父的右邊。

3.此外，關於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34節的「祂現今在天主

右邊J'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í即是在聖父所有的

並因以而為天主的尊崇方面，與聖父同等;或者在聖父右邊，

是指在天主的更高超的美善中。」關於《希伯來書》第一章 3

節的「祂在高天上生在天主的右邊J'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

解)說: í即是與聖父同等，無論是論位置或尊高，都超乎萬

物之上。」可是這與聖父同等，不是根據基督是人或作為人而

歸於祂;因為在此觀點下，祂自己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28

節曾說: í 父比我大。」所以，坐在聖父右邊似乎不是根據祂

是人而歸於基督。



皮之 奧斯定在《與望教者談信經》第二篇第七章說: r你們

應該把『右邊』懂作權柄，為天主所取的這人接受了此一權

476 柄，使祂這先前曾降來接受審判者，將要再次降來執行審判。」

E E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二節己說過的， r聖父的右邊」一
言 詞，或者意指天主帥光榮本身，或者意指天主的永恆真福，或

第 者意指審判和統治的權柄。可是這介系詞或前置詞「在或到」

吉 (ad ;參看第二節正解) ，係指某種趨向或接近右邊，其中顯示有

冊 一致或相合，但也含有某種區分或辨別，正如前面第二節所說

論 的。這種情形可以分為三種方式:一種方式是在本性方面有相
基

自

之
生

平自Z

合，而在位格方面有區分。依此，基督是根橡祂是天主聖子或作

為天主聖子坐在聖父的右邊，因為祂與聖父有同一本性或性體。

因此，就本性或性體而言，上述種種也宜於或歸於聖子‘如同宜

E 於或歸於聖父一樣。這就是所謂祂與聖父同等。
事 男一種方式是根據(聖子與人性)合一的恩寵。相反
蹟

地，這合一含有本性(天主性與人性)的區分，和位格的唯

一。依此，基督根據自己是人或作為人，也是天主聖子，並因

而坐在聖父的右邊;可是尚須如此釐清，即是「根據或作為」

一詞，不是指向或針對本性方面的情形，而是針對基體( sup

positum) 的唯一，正如前面第十六題第十及第十一節所閻明的。

(按:即說基督根據自己是人或作為人坐在聖父的右邊，不是因

為這人有人的本性或人性，而是因為這人有聖子的位格作為自

己的唯一基體，或因為使這人因以是人的人性，是在聖子的位

格內。)

按照第三種方式，可以根據常備或聖化恩寵來理解上述

「接近J ;即是說，在基督內的聖化恩寵，比其他一切受造物所

有的更為豐富，而這使在基督內的人性本身，比其他受造物享

有更大的真福，並針對其他一切受造物有統治和審判的權柄。



所以，如果「根據或作為」一詞，是指向或針對本性方

面的情形，那麼基督便是根據自己是(有天主之本性的)天主

或作為天主，坐「在聖父的右邊J '即是「與聖父同等」。至於 477 

說基督根據自己是人或作為人，坐「在聖父的右邊J '那是指祂

r比其他受造物享有更高超的聖父的美善J ;即是說，是「在更 璽

大的真褔內 J '並「有審判的權柄J 0 可是，如果「根據或作為」 黨

指向或針對基體的唯一，如此則基督也是根據自己是人或作為 第

人坐在聖父的右邊，這是「根據光榮或尊榮的相等或同等J '即

是因為我們是用同一光榮尊敬(天主聖父和)位於所取之人性

內的天主聖子，正如前面第二十五題第一節所說的。

五
十

八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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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督

釋疑 1 .基督的人性根據自己本性的情形，並沒有天主性的光 學

榮或尊榮;可是，它卻基於自己與之合而為一的(聖子的)位 華
格，而有此光榮或尊榮。所以﹒大馬士革的若望在那裡繼續 爸
說: r在萬世之前就存在馬天主，並與聖父同性同體的天主聖 邊
子，在祂的肉身同祂一起獲得光榮之後，便坐於其中J '即是坐

於天主性的光榮中。「因為是同一個自立體或位格，偕同自己

的肉身，接受來自一切受造物的同一欽崇。」

2.基督根據自己是人屈服於聖父，在這裡， r根據J _' 

詞是指向或針對(人之)本性的情形。依此，根據基督是人

或作為人，以同等的方式或意義坐在聖父的右邊，並不宜於

或歸於基督。可是，含有這種意義的「坐在聖父右邊J '卻宜

於或歸於基督，即是如果它是指卓越的真福和審判一切受造

物的權柄。

3.與聖父同等並不屬於基督的人性本身，而只屬於那攝

取人性的(聖子)位格。可是「在天主更高超的美善中_I ，就這

意指優於其他受造物的卓越而言，也宜於或歸於被攝取的人性

本身。



第四節 坐在聖父右邊是否專屬於基督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78 質疑 坐在聖父右邊似乎不是專屬於基督。因為:

1. <<厄弗所書》第二章 6節說: ï祂(天主)使我們復

蓋 活，並在基督耶穌內使我們一同生在天上。」可是，復活並不
喜 專屬於基督。所以，同樣地， ï在高天上坐在天主的右邊」
第 ( ((希伯來書》第一章3節 ì '也不專屬於基督。

高 2 此外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與望教者談信經》第一篇第四

冊 章所說的: r基督坐在聖父的右邊，即是說祂居留在聖父的真

論 褔中。」可是這卻宜於或歸於其他許多人。所以，坐在聖父右
基
督

之
生

平自2

救
世
事
蹟

邊似乎不是專屬於基督。

3.此外，按照《默示錄》第三章 21 節，基督自己說:

「勝利的，我要賜他同我生在我的寶座上，就如我得了勝，同我

的父生在祂的寶庄上一樣。」可是，說基督坐在聖父的右邊，

是由於祂坐在聖父的寶座上。所以，連其他勝利的，也都坐在

聖父的右邊。

4.此外， ((瑪竇褔音》第二十章 23 節記載主說: ï但坐

在我右邊或左邊，不是我可以給的 9 而是我父給誰預備了，就

給誰。」可是除非是確實給某些人預備了，如此說就沒有意

義。所以，坐在聖父的右邊，並不是只歸於基督。

反之 關於《希伯來書》第一章的節的「天主又向那一位天使

說過: W你坐在我右邊 ......~J 按照「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

解)， ï即是說，在我的更高超的美善內?或者按照天主性而與

我同等? J 這有如是說: r沒有向任何天使說過這話。」可是

天使卻是超乎其他受造物之上。所以，除了基督以外，這坐在

聖父的右邊，遠更不會宜於或歸於其他任何受造物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第三節己說過的，說基督坐在聖父的

右邊，是說祂根據天主性與聖父同等;而根據人性則超越其他

受造物、享有更卓越的天主的美善。可是，這兩點都只宜於或 479 

歸於基督。所以，這坐在聖父的右邊，不宜於或歸於其他任何

受造物，不拘是天使﹒或者是人，它只宜於或歸於基督。

集

釋疑 1.因為基督是我們的頭，所以凡是賜給基督的，也在祂 第

內賜給我們。為此，由於基督已經復活了，所以宗徒說天主使 干
八
題我們也以某種方式同祂「一起復活 J ;可是 9 我們在我們自己

內卻尚未復活，而是將要復活，按照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11 節所 為

基
督

坐
在
聖

父
右

邊

說的: í那使基督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，也必要使我們有死的

身體復活。」是沿循這一說話方式‘宗徒繼續說: í使我們一

同坐在天上J '這是因為我們的頭基督坐在那裡。

2.由於「右邊」意指天主的真福，所以「坐在右邊」並

不是意指在單純的真福中，而是意指享有包括某種統治權柄的

真福，而且還真褔有如是固有的和自然而有的 3 草有這種 l貴褔

只宜於或歸於基督，而不宜於或歸於其他任何受造物。可是能

這樣說，即是所有在真褔中的聖者，都是「被安置或放在天主

的右邊」。因此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五章 33 節說: í把綿羊

放在右邊。」

3. í寶座」意指基督由聖父所獲得的審判權柄。依此而

說基督「坐在聖父的寶座上」。可是，其他聖者是由基督而獲得

審判權柄 υ 依此而說他們「生在基督的寶座上J '按照《瑪竇福

音》第十九章28節所說的: í你們也要生在十二寶座上，審判

以色列十二支派。」

4.正如金口若望在《瑪竇褔音論贊》第六十五篇所說

的， í那一位置J '即是坐在右邊， í對一切受造物，不僅是對

人，而且也是對天使，都是不可接近的」。因為正如宗徒論及

{
第



(天主)唯一子的這一特殊地位所說的: I祂(天主)又向那一

位天使說過: [f'你坐在我的右邊.......JlJ 所以主的回答， í不是

針對實際存在者 J '即是將要坐在那裡的某些人， r祂是在俯察

並針對請求者所求的恩惠，作了那一回答。因為他們所尋求的

只是這一點，即是要領先其他門徒站在祂的身邊。」

可是也能說，載伯德的兒子所求的，是在分享基督的審

判權柄方面超越其他門徒。因此，他們不是懇求坐在聖父的右

邊或左邊，而是懇求坐在基督的右邊或左邊(<<瑪竇福音》第二

十一車 21 節)。

4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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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基督的審判權柄(參看第五十三題引言)。 第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審判權柄是不是應該歸於基督。

二、審判權柄是不是根據祂是人而歸於基督。

三、基督是不是基於功勞而獲得審判權柄。

四、祂的審判權柄是不是普通針對所有的人。 論

五、除了祂蚓世所行審判之外﹒是否尚應期待祂未來行 量
普遍的審判。 的

審
判
權
柄

六、祂的審判權柄是否也擴及天使。

關於最終審判的施行，留待我們將來討論世界末日的種種

時討論(補編第八十八等題) ，較為適宜。針對日前的需要，只

討論那些涉及基督(審判者)之地位的問題即可。

第一節 審判權柄是不是應該特別歸於基督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審判權柄似乎不是應該特別歸於基督。因為:

1 .審判或判斷某些人似乎屬於主人或為主者。所以，

《羅馬書》第十四章4節說: r你是誰，你竟判斷別人的家僕? J 

可是為受造物的主，卻是整個天主聖三所共有的。所以，審判

權柄並不是應該特別歸於基督。

2.此外， <<達尼爾》第七章9節說: r上面生著一位萬古

常存者 J '後來第 10節繼續說: r審判者已坐堂，案卷已展

開」。可是萬古常存者卻意指聖父，因為正如希拉利《論天主聖

4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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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》卷二第一節所說的: r在聖父內有永恆」。所以，審判權柄

應該優先歸於聖父，而非基督。

482 3.此外，指證有罪屬於誰，審判也屬於誰。可是指證有

罪卻屬於聖神，因為主在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 8節說: r當

當 祂(即是聖神)來到時，就要指證世界關於罪惡、正義和客
室 判所犯的錯誤。」所以，齣嗨柄應該優先歸於聖神，而非
諾基督。

十

島 皮之 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四章42節論及基督，說: r這一位
論 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與死者的判官。」
基

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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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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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為行審判，需要三點。第一，制裁屬下的

權柄。因此， <<德訓篇》第七章 6節說: r不要謀求做判官，

除非你有能力﹒拔除不義。」第二，需要對正直有熱火，即是人

不是由於仇恨或者嫉妒，而是由於熱愛正義而施行審判，按照

《接言》第三章 12節所說的: r上主譴責祂所愛的，有如父親

譴責他的愛子。」第三，需要智慧，按照智慧而形成審判。因

此， <<德訓篇》第十章 1 節說: r聰明的判官將審判自己的百

姓。」前兩點是審判的先備條件;可是，第三點卻是審判獲取

自己形式或審判之所以為審判的依據，因為審判的理或法則，

就是審判所依據的智慧或真理的法律。

由於聖子是「受生的智慧_j (奧斯定， <<論天主聖三》卷

七第二章) ，和出自聖父的「真理J '並完善地呈顯聖父，所以

審判權柄原本歸於天主聖子。所以，奧斯定在《論真宗教》第

三十一章說: r這就是那不變的『真理JJ '可正確地稱它為一切

藝術的法律，以及全能的『藝術家』的藝術。正如我們和一切

理性之魂或靈魂，根據真理正確判斷較低之物;同樣地，唯有

這「真理』本身，當我們依附於祂時，也是如此(根據真理)



審判我們。可是，即使聖父也不審判『真理j] ，因為這真理並不

小於聖父。所以，聖父所審判的，也是藉著真理審判。」所

以，後來他結論說: r父不審判任何人，但把審判的全權交給 483 

了子J (<<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22節)。
{
第
一

禪疑 1.基於那一論據可以證明審判權柄是整個天主聖三所共 集

有;這是確實的。可是審判權柄也以某種「歸名」的方式(參 第

看第一集第三十九題第七節) ，而歸於聖子，正如正解所說的。 早
九
題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六第十章所說的，把

永恆歸於聖父，是為凸顯本源或根本，而這也包括在永恆的理 論

或本質中。奧斯定在那裡也說，聖子是「聖父的藝術」。所以， 書

依此而把原始的審判權柄歸於聖父，是因為聖父是聖子的本 也

源。可是，審判的理或法則本身卻歸於聖子，因為聖子是聖父 罰
權
柄的藝術和智慧。這是說，正如聖父藉著自己的聖子，即是藉著

自己的藝術，創造了一切;同樣地，聖父也藉著自己的聖子，

即是藉著自己的智慧，審判一切。這就是達尼爾所要表達的。

在那裡，先說了: r上面坐著一位萬古常存者」﹒後來第 13 汝

14節又繼續說: r人子走向萬古常存者， (後者)便賜他統治

權、尊榮和國度」。由此可見，原始的審判權柄歸於聖父，聖子

、是由聖父而獲得了審判權柄。

3.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九十五講，關於第

十六章 8節所說的，基督說聖神「指證世界有罪 J '宛如說，

「祂要把愛傾注在你們的心中。因為這樣，恐懼既被驅除，你們

就會有指證的自由。」所以，審判是如此歸於聖神，即不是根

據審判的理或法則，而是根據人所有的審判心情。



第二節 審判權柄是不是根據祂是人而歸於基督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 審判權柄似乎不是根據祂是人而歸於基督(或根據基督

是人而歸於祂)。因為:

1 .奧斯定在《論真宗教》第三十一章說，審判歸於聖

子，是因為祂是第一真理的法律本身。可是，這一點卻是根據

基督是天主而屬於祂。所以，審判權柄之歸於基督，不是根據

祂是人，而是根據祂是天主。

2.此外，就像懲罰惡人一樣，獎賞行善者也屬於審判權

柄。可是，善，工的獎賞卻是永恆的真福，而唯有天主賜予永恆

的真褔。因為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二十三講，關於第

五章 29節說: r靈魂因分享天主而成為真褔，並不是因分享聖

善的靈魂。」所以，審判權柄之歸於基督，似乎不是根據祂是

人，而是根據祂是天主。

3.此外，判斷心中的隱密屬於基督的審判權柄，按照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四章 5節所說的: í時候未到，你們什麼也不

要判斷，只等主來，祂要搗發暗中的隱情，且要顯露人心的計

謀。」可是這卻只屬於天主的德能，按照《耶肋米亞》第十七

章9 及 10節所說的: í人心最技滑欺詐，已不可救藥:誰能透

識?我上主究察人心，考驗肺峙，依照各人的行徑和作為的結

果，給人報酬。」所以，審判權柄之歸於基督，不是根據祂是

人，而是根據祂是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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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27節說: í並且賜給祂行審判的權

柄，因為祂是人子。」

正解我解答如下:金口若望在《若望褔音論贊》第三十九

篇，似乎贊成審判權柄之歸於基督，不是根據祂是人，而只是



根據祂是天主。因此，關於反之所引述的《若望福音》的那句

話，他做了這樣的解釋: í並且賜給了祂行審判的權柄。因為

祂是人子;你們不要驚奇這事(第 28節)。祂領受了行審判， 485 

並不是因為祂是人，而是因為祂是無可言喻的天主子;所以，

祂才是審判者。可是，因為那裡所說的，超出人的能力範圈，

所以祂澄清這一疑難而說你們不要驚奇這事，因為祂是人子; 葉

因為祂也是天主子。 J (金口若望認為)基督也藉復活的效果來 第

證明這一點，所以祂繼續說: í因為時候要來，那時凡在墳墓 哥
裡的，都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(而出來) 0 J 主

比豈

可是也應該知道，雖然天主仍然保留為首的審判權柄，
已間

可是天主也賜給人針對那些屬於自己權下者享有齣IJ權柄。因 當

的

審
判

權
柄

此， <<申命紀》第一章的節說: í你們應秉公審斷J ;隨後第

17節繼續說: í因為審判是天主的事J '即是說，你們是以天主

的權柄審判。可是前面第八題第一節、第二十題第一節釋疑3.已經

說過，基督即使在人性內，也是整個教會的頭或莒，以及「天主

將一切放在祂的腳下J (((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8節)。因此，即使

就人性而言，享有審判權柄也歸屬於祂。為此，上述《若望福音》

的那句話，似乎應該如此解讀: í並且賜給祂行審判的權柄，因

為祂是人子y 並不是基於人之本性的素質或條件，否則就人人

都會有這種權柄，正如金口若望所質疑的;而是因為這屬於教會

之頭或首的恩寵，而基督是在人之本性內領受了這恩寵。

以這種方式根據人性把審判權柄歸於基督，是基於三

點:第一，基於基督與人的共同點與密切關連。因為，正如天

主藉著與效果更為接近的中間原因而行事或工作;同樣地，祂

也藉著基督其人而審判人，為使對人的審判比較慈惠溫柔。所

以，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四章的及時節說: í我們所有的，

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司祭，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

們相似，受過試探的，只是沒有罪過。所以我們要懷著依恃之

{
第



心，走近祂恩寵的寶座。」

第二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十九講，關於

486 第五章26節所說的: r在最後的審判時，死者的身體要復活，

是天主藉著人子喚起這些身體y 正如「天主藉著同一基督，根

單 據祂是天主，喚起靈魂」。
至 第三，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二七篇第七章

第
十
四
冊

「論天主的話」中所說的: r讓應該受審判的人看見審判者，這

是正確的。可是應該受審的人中有善人，也有惡人。所以，在

審判時，基督的奴{冀的形式或形體將顯示給善人和惡人，可是

論 基督的天主的形式或性體將只保留給善人。」

基
督

之
生

平flB 
救
世
事
蹟

釋疑 1 .審判之屬於真理，如同屬於審判的準則。可是審判之

屬於為真理所滲透的人，卻是根據人以某種方式與真理本身成

為一體，有如是法律和「活的正義J (亞里斯多德， <<倫理學》

卷五第四章)。因此，奧斯定在那裡也引證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

章的節的話說: r唯有屬神的人能審斷一切。」可是，基督的

靈魂與真理的結合並充滿真理，勝於其它受造物;按照《若望

褔音》第一章 14節所說的: r我們見到了祂滿溢恩寵和真理。」

所以，審判一切是據此而尤其屬於基督的靈魂。

2.唯有天主使靈魂因分享自己而成為真福。可是作為

(教會的)頭或首和人類救恩的創始者，帶領人趨向真褔，這卻

屬於基督，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10節所說的: r祂領導眾

子進入光榮，藉苦難來成全拯救眾子的首領。 J

3.認識和審斷心中的隱密，本來只屬於天主。可是由於

天主性(能力)洋溢到基督的重魂，所以認識和審斷心中的隱

密，也宣於或歸於基督，正如前面第十題第二節討論基督的知識

時己說過的。所以， <<羅馬書》第二章 16節也說: r在天主要

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密行為的那天。」



第三節基督是不是基於功勞而獲得審判權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不是基於功勞而獲得審判權柄。因為: 487 

1.審判權納隨君王尊位而來，按照《葳言》第二十章8節

所說的: í君王高坐在判座上，所有邪惡一日了然。」可是， 書

基督卻是沒有功勞而獲得君王尊位，因為這君王尊位是基於祂 集

是天主的唯一子而歸於祂。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 32節說: 第

「上主天主要把祂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祂。祂要為王統治雅各伯 干
家，直到永遠。」所以，基督並不是基於功勞而獲得審判權 益
柄。

員問

2 此外，正如第二節所說的，審判權柄之歸於基督，是根 音

據祂是我們的頭或首。可是頭或首的恩寵，卻不是基於功勞而 重

歸於基督;它是隨天主性與人性在(聖子)位格內的合一而

來，按照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 14節所說的: í我們見到了祂的

范榮，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，滿溢恩寵和真理。從祂的滿盈中

我們都領受了恩寵。」而這屬於頭或首的理或本質。所以，基

督似乎不是基於功榮而有審判權柄。

3.此外，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的節說: í屬神

的人審斷一切。」可是，人卻是藉著恩寵而成為屬神的;而恩

寵不是基於功勞， í不然恩寵就不算為恩寵了 J '正如《羅馬書》

第十一章 6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審判權柄無論是歸於基督或歸於

其他人，似乎都不是基於功榮，而只是基於恩寵。

反之 《約伯傳》第三十六章 17節說: í你的判案如同惡人的

判案一樣受到審判，你將接受審判和判案。」奧斯定在《證道

集》第一二七篇第七章「論天主的話」中說: í那站在判官面

前(受審)者，將以判官的身分坐在判座上;那被誤為罪犯

者，要懲罰真實的罪犯。」

判
權
柄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同一事物有可能基於多個不同的原因，而

歸份同一主體:例如，復活的身體的光榮之歸於基督，不但是

由於這宜於祂的天主性和為了靈魂的光榮，而且也是基於「祂

謙卑自下受苦受難的功勞J (奧斯定， <<若望褔音釋義》第一。

四講)。同樣地，也應該說，審判權柄之歸於基督其人，是為了

天主{聖子)的位格，為了(教會立)頭或首的尊位，以及為

了常備或聖化恩寵的滿盈。可是，祂也是基於功勞而獲得這權

柄:即是說，為了使祂這曾經為了天主的正義戰鬥並得勝者，

以及他這曾經受過不義的審判者，被照天主的正義而成為審判

者。所以， <<默示錄》第三章 21 節描述祂自己說: í 我得勝

了‘並生在我父的寶座上。」可是， r 坐在寶座上」卻蔥、指審

判權柄，按照《聖詠》第十篇 5節所說的: r祂登上寶座，秉

公審判。」

488 

釋疑 1 .那一論證是從與天主聖言的合而為一出發，把審判權

柄歸於基督。

2.此一論證則是從頭或首的恩寵方面出發。

3.此一論證是從成全基督靈魂的常備或聖化恩題方面出

發。可是，按照這些方式把審判權柄歸於基督，並不排除這審

判權柄也是基於功勞而歸於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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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歸於基督的審判權柄是否統轄一切人閑事務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歸於基督的審判j權柄，似乎不是統轄一切人間事務。

因為:

1.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的及 14節記載，當人群中

有一個人說: í請吩咐我的兄弟與我分家」時，基督答說:

「人哪，誰立了我做你們的判官及分家人呢? J 所以，基督所有



的審判，不是針對一切人聞事務。

2.此外，任何人都只審判那些隸屬於自己者。可是關於

基督， r我們還沒有看見一切全隸屬於祂權下J '正如《希伯來 489 

書》第二章 8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基督不是針對一切人閑事務行

使審判。 (
第

3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二章說，這屬 葉

於天主審判的內涵，即是善人有時遭受磨難，有時一切順利; 第

同樣地，惡人也是如此。可是在基督降生成人以前，已有這種 手
情形。所以，並不是天主針對人間事務的一切審判，都屬於基 益
督的審判權柄。

戶府

基
督

的

審
判
權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如果我們根據天主↑生來談論基督，那麼顯 柄

然地，聖父的一切審判都屬於聖子。因為，正如望父藉蓋自己

的聖言創造了一切;同樣地，祂也藉著自己的聖言審判一切。

可是，如果我們根據人性來談論基督，如此則也顯然

地，一切人問事務都隸屬於祂的審判。為揭示這是顯明的，第

一，如果我們注意基督的靈魂與天主聖言的關係。因為，如果

「屬神的人審斷一切 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二章的節所說

的，因為他的心靈依附於天主聖言，那麼充滿天主聖言之真理

的基督靈魂，遠更審斷一切。

第二，這也從基督死亡的功勞獲得彰顯。因為，正如

《羅馬書》第十四章9節所說的: r基督死而復活了，正是為統

治生者和死者。」所以，祂的審判統括一切。為此，京徒在那裡

(第 10節)繼續說: í我們眾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審判台前。」

《達尼爾》第七章 14節也說: í天主賜給了祂(似人子者)統治

權、尊榮和國度，各民族、各邦國及各異語人民都要侍奉祂。」

皮之 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22節說: í父把審判的全權交給了子。」



第三，從人間事務與人類得救這一臣的的關連，也同樣

看出這是顯明的。因為無論是誰，那主要者既已被委託於他，

那些附屬者自然也附帶被委託於他。可是，一切人間事務都以

到達真褔為目的，即是以永遠得救為目的;而人是根據基督的

審判，獲准進入這真褔或被拒於外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

五章第 31 等節所說的 η 所以顯然地，一切人間事務都隸屬於基

督的審判權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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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i .正如前面第三節質疑 1 .所說的，審判權柄隨君王尊位而

來。雖然基督已被天主立為君玉，可是祂卻不願生活在地上

時，在時間內治理塵世的王園。因此， ((若望褔音》第十八章

36節記載祂說: 1"我的國末屬於這世界。」同樣地，祂也不願

意針對短暫的現世事務行使審判權柄，因為祂降來是為把人提

升到天主事物的境界。這正如盎博羅修在《路加福音注疏》卷

仁，關於第十二章 13 節所說的: 1"善哉!那為了天主的事物而

1;年來者，迴避塵世的事務;祂也未屈尊成為爭論的判官和財產

的調解人-因為他所行(吏的，是對生者和死者的審判，以及對

r}Ji亞的裁決。」

2.說一切隸屬於基督，是就權柄而言，基督由聖父獲得

J'lIt 懷柄‘;在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二--j-;\章 18 節所說的: 1"天

上地下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。」可是在行使自己的權柄方面，

還不是一切全隸屬於基督。可是這會在將來實現，即是當祂藉

著拯救一些人和懲罰一些人，而對一切人完成自己的旨意時。

3.在降生成人以前，基督是作為天主聖言行使了這類的

審判;而藉著降生成人在位格內與聖言合而為一的靈魂，則是

什草7聖言的權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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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在現世時期內所行使的審判之後，是否尚另有

一公共審判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在現世時期內所行使的個別審判(或私審判)之後，似

乎不再有另一公共審判(或公審判)。因為:

1 .在賞與罰的最後報應之後，再行審判是無意義的。可 集

是在現世時期已完成賞與罰的報應，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 第
五
十
九
題

三章42節記載主對十字架上的右盜說: í今天你就要與我一月

在樂園裡。」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 22節也說: í那個富翁

也死了，被人埋葬在陰間。」所以，期待終結或末日的審判是 論

基
督

的

審
判
權
柄

無意義的。

2此外，按照(七十賢士譯本的)另一種譯文， ((納鴻》

第一章9節說: í天主不會兩次審判同樣的事。」可是天主在

現世時期，已經針對屬世的和屬神的事行使了審判。所以，似

乎不應等待另一終結的審判。

3.此外，賞罰與功過相呼應。可是，功過並不歸屬於身

體，除非是把身體視為靈魂的工真。所以，除非是經由靈魂，

賞罰也不歸屬於身體。所以，除了那使靈魂現在受賞或受罰的

審判以外，不需要另一在末日的審判，以使身體受賞或受罰。

反之 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二章48節說: í我給你們所說的話，

要在末日審判你們。」所以，除了在現時所行的審判以外，還

將有另一在末日的審判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在一件仍能有所變化的事完成或結束以

前，對它不能有完整的審判。例如，在一個行為本身以及其所

產生的效果結束以前﹒就無法完整地判斷它是怎樣的行為;因

為有許多行為乍見似乎有益，可是其所產生的妓果卻顯示它實

49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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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有害。同樣地，幾時一個人的生命尚未結束，對他也不能蓋

棺論正;因為在許多方面可以由善變惡或由惡變善，或者由善

變為更善鼓由惡變為更惡。因此，宗徒在《希伯來書》第九章

27節說: 1"規定了人只死一次，這以後就是審判。」

不過也應該知道，雖然人的現世生命本身藉著死亡而結

束，可是在某些方面，人仍繫於未來的有關事物。第一，他仍

生活在人們的記憶中，而在這一方面，他有時保有不符實情的

好名聲或壞名聲。第二，他仍生活在子女中，因為子女有如是

父親的一部分，按照《德訓篇》第三十章4節所說的: 1"他的

父親雖然死了，卻像沒有死一樣，因為他留下了一個相似自己

的人。」可是許多好父親卻有壞兒子，也可以反過來說。第

三，是在自己行為的後果方面，例如:由於亞略 (Arius) 和其

他煽動者的欺騙行為，而使背離信仰滋生蔓延到世界末日;以

及之前信仰，由於宗徒們的宣講卻是在增進中。第四，是在身

體方面，有時是積葬備極哀榮，有時是屍骨無人收埋，最後都

完全化為灰土。第五，是關於人(生時)的情之所繫，例如:

現世的事物，其中一些(在其死後)很快就消失，一些則持續

較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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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切都隸屬於天主審判的評斷。所以，幾時現世時期

的進行還在持續，對上述一切就不能有完整的和明顯的判斷。

為此，應該在末日有總結的審判;屆時，每一個人，以及無論

以什麼方式與他有關的一切，都將完整地和明顯地受到審判。

釋疑 1 .有些人認為在(最後公)審判之日以前，聖者的靈魂

不是在天堂上受賞，而被判受永罰者的靈魂也不是在地獄中受

罰。這意見顯然是錯誤的，按照宗徒在《格林多後書》第五章

第 6等節所說的: 1"我們放心大膽，是為更情願出離肉身，與

主同住。」這與主同住或在主跟前已經不是「憑信德往來J '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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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「憑目睹J '正如以下諸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這就是看見天主

的本體‘而「永生」即在於此，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十七章之

節所說的。所以，顯然地，出離身體的靈魂是在永生中。

所以應該說﹒在人死後，在屬於靈魂者方面，人已獲得

一種不蠻的情況。所以，針對靈魂的賞報來說，不應該進一垮

推遲審判。可是，由於另外有其他一些屬於人者，它們在現世

時期進行的整個過程中仍發生作用，而它們也並非與天主的審

判無關，所以在現世時期終了時，這一切都應再接受審判。雖

然人在這些事上不再另有功過，可是它們卻以某種方式附屬於

人的賞罰。因此，這一切在最後的審判中，都應該接受評斷。

2.天主不會兩次審判「同樣的事 J ;即是說， I恨拇;同

樣的觀點J v 可是根據不同的觀點，天主兩次審判一事，這也並

非不宜。

3.雖然身體的賞罰繫於靈魂的賞罰，可是由於靈魂本身

不變，除非是附帶者或間接地隨身體而變，所以靈魂一旦離開

身體，便立刻有不變的狀態，並接受自己的審判。可是直到現

世時期終了，身體仍隸屬於可變的情形之下。所以，它應該在

末日最後審判時，才接受自己的賞或罰。

第六節 基督的審判權柄是否擴及天使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審判權柄似乎不擴及天使。因為:

1 .在世界受造之初，無論善天使或惡天使，都已經受了

審判，那時他們有的因犯罪而跌落，其他的則被堅定於真福而

不移。可是，舉凡已受審判者，就不需要再受審判。所以，基

督的審判權柄並不擴及天使。

2.此外，審判與受審判不歸屬於同一主體。可是，天使

卻將向基督一起降來審判，按照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 31 前



494 

所說的: í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，與眾天使一起降來時。」

所以，天使似乎不應該受基督的審判。

3.此外句天使(憂於其他的受造物。所以，如果基督不僅

是人的，而且也是天(吏的審判者，那麼祂同樣也將是一切受造

單 物的審判者。而這似乎不對，因為這專屬於天主上智的安排。
大
全

因此， ((約伯傳》第三十四章的節說: I祂(天主)曾另外委

第 訂立誰掌管大地?又曾任命誰治理祂所創造的世界? J 所以，墓

志 督並不是天(吏的審判者。

冊

論 皮之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六章 3 節說: í你們不知道我

喜 們連天使都要審判嗎? J 可是，聖者無非是將以基督的權柄審
主 判們所以，基督遠更有審判天使的權柄。

平
旦旦

救
世
事
蹟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使隸屬於基督的審判權柄，還不僅是根

撩基督作為天主聖言的天主性，而且也是基於他的人性，此可

(尤以下竺點刀口J')J立明:第一，從被攝取的人性與天主的親密關

係;因為正如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16節所說的: í祂沒有攝取

天 f吏，而攝取了亞已郎的後裔。」所以，基督的靈魂比任何一

位天使更充滿了天主聖言的真理。所以，祂的靈魂也光照天

(吏，正如狄奧尼修在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七章所說的。

因此、他也有權審判!他們。

第二，在基督內的人1笠，藉著受苦受難的謙卑自下，立

功掙得被舉楊至超平天使之上;致使正如《斐理伯書》第二章

10節所說的: I上夫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聽到耶穌的名

字，無不屈膝叩拜。」所以，針對善天使和惡天使基督也有審

判權柄。《默示錄》第七章 11 節所說的: í所有天使都站在寶

座周圍尸可以充作此一點的標記。

第三，基於天使對於以特殊方式有基督為頭或首之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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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作所為。因此， <<希伯來書》第一章 14 節說: í 眾天使都是

奉職的神，被派遣給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服務。」

從天使的作為來看，天使隸屬於基督審判的一種方式，

是關於天使之作為的安排或指令，而這安排或指令也是經由基

督其人作成;因此「有天使前來伺候祂J '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

四章 11 節所說的;以及魔鬼懇求祂趕他們進入豬群，正如《瑪

竇福音》第八章 31 節所說的。

另一種方式是關於善天使的附屬或次要畫報，則是他們

對於人之得救所有的喜樂，按照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章 10節所

說的: í對於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主的天使前，也是這樣歡

樂。」此外，這也是關於魔鬼的附帶或次要懲罰:魔鬼或者是

在此世受這些懲罰的折磨，或者是在地獄中 u 而這也歸屬於基

督。因此， <<馬爾谷福音》第一章 24節說，邪魔大聲喊叫說;

「納臣肋人耶穌，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?你竟來毀滅我們。」

第三種方式，是關於善天使的基本賞報，就是永恆的真

褔;以及關於惡天使的基本懲罰，就是被判永恆受苦。可是，

這是藉基督作為天主聖言，從世界之初就已完成的。

1 .這種論誼的出發點，是關於基本賞報和主要懲罰的審

2.正如奧斯定在《論真宗教Y 第三十一章所說的: í雖

然『屬神的審斷一切~ ，可是他也受真理本身審斷。」所以，雖

然天使由於是屬神的而行審判，可是他們也受基督審判。因為

基督就是真理。

3.基督不僅針對天使行使審判，而且也針對整個受造界

的治理行使審判。因為正如奧斯定在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三第四

章所說的，由於較低的受造物依次藉由較高的受造物為天主所

治理，所以應該說:一切都藉由基督的靈魂馬天主所治理， r可

釋疑

判。



為基督的靈魂高高在一切受造物之上。因此，宗徒在《希伯來

書》第二章 5節說: í天主沒有把未來世界隸屬於天使以下J ' 

496 即是說: í卻把它隸屬於我們所討論的這一位之下，即是基督

神
學

三 倚天主而人是同一位，即是主耶穌基督。關於祂降生成人的奧

以下 J (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 )。

可是，天主並不是因此而另外委派了一位掌管大地。因

第 蹟可討論至此應屬已足。
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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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師多瑪斯與聖母始胎無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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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多瑪斯在他的巨著《神學集成》或《神學大全》第三集 { 

裡，先討論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(第一題至第十六題) ;然後討 壟

論聖言的實際進入世界，以及在人性內做了什麼和忍受了什 笠

麼。聖言藉在聖母胎中成孕而進入世界。所以在這一部分的開 音

始(第二十七題)就先討論聖母瑪利亞的聖化，而這觸及到早舟

的始胎無站。如所周知，多瑪斯以及不少中世紀知名神學家，

對聖母始胎無站多持否定態度。為了使譚者對多瑪斯本人的意

見以及問題的來龍去脈比較容易暸解，於是在譯文之前，先以

按語方式做扼要的介紹。不過自知在信理神學方面造詣不j菜，

而問題又涉及信德的內容，所以為了謹慎起見，願把按譜和大

部分重要譯文藉「神學論集」刊出，以就正於方家。這比付印

後發現錯誤再予補正要好。為此，也誠心懇求神學家(門，如果

發現有錯誤或不妥之處，請務必不吝改正賜教。

周克勤謹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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